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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丨

1 釋憲言詞辯論意旨（二）狀

聲 請 人 王 光 祿  均詳卷

潘志強

代理人陳釆邑律師  

文志榮律師 

林長振律師 

謝孟羽律師 

王泰翔律師 

楊志航律師 

許正次律師 

周宇修律師 

蔡文健律師 

林秉嶔律師

2 為進行司法院大法官會台字第12860號解釋案言詞辯論程序，依法

3 提呈言詞辯論意旨（二）狀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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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關 於 「爭 點 2 、（1 ) 原 住 民 （族 ） （狩狼）文化權之主張如何 

舆憲法所規定之環境舆生態保護要求相平衡？」 、 「爭 點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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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就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文義及歷史解釋觀之，野生動物保

育並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益，我 國 （野生）動物保護政策 

目前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及保護標的，並非人民得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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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護之一環，然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之行為，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 

應優先於國家對環境與生態保護之義務，且二者並不當然具 

有衝突關係或相互消長之因果關係，反而是脣亡齒寒、相互 

包含之關係：.............................................7

參 、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遭受我國各種法令撕裂曲解破壞後，失去 

了捍衛山林之功能，政府與民間先後之開發行為造成野生動 

物棲息地之破壞，此為我國生物多樣性減少之主要因素：....17

肆 、 原住民族之在地傳統生活能有效控制政府及民間團體對於生

態環境之侵略，並能有效保護野生動物之棲息地：........ 19

伍 、 綜 上 所 述 ，原住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與其所在之自然環境乃 

具密切之共生關係，其狩獵文化不僅並非野生動物保護之敵 

人 ，反 倒 因 著 獵 人 （團）相傳之傳統生態知識及對於獵場

(山 林 、漁區）之實質守護可有效對抗外人對於棲息地之開 

發及破壞，進而達到維護生物多樣性之成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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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關 於 「爭 點 2 、 （3 ) 國家對於原住民（族 ）之狩现保育類野 

生動物得為如何之管制，始屬合憲？ J 、 「爭 點 2 、 （4 ) 野 

生動物保育法笫2 1條 之 1 規 定 ，就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

係採事前許可制，是否合憲？除上開條文所定之1■基於其傳統 

文 化 、祭儀 j 之目的外，是否應包括自用之目的（9 4年 2 月 5 

日制定公布之雇住民族基本法第1 9條 第 2 項規定參照）？」 ， 

聲請人說明如下：....................................... 21

壹 、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同時具有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

財 產 權 、生存權等内涵之基本權，且考量到原住民（族 ）為 

我國社會結構中易遭壓迫之少數族群，國家有義務積極與原 

住民族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原住民族文化之實踐，因此野 

保 法 第 2 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保育類野 

生動物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22

貳 、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屬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野生動物

保育僅為法律上保障之利益，自應退讓。退 步 言 之 ，即便認 

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 

護 之 一 環 ，惟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 

且基於降低行政機關管理成本及提升行政效率而採取事前許 

可 制 ，亦非重大迫切利益，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 

法自不得為追求前開利益，而限制具有憲法位階之原住民族 

狩獵文化權：........................................... 26

參 、 野保法第 2 1 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以事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

族狩獵文化權，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管理狩獵活動之 

目的間欠缺必要關聯，反而造成原住民族須悖於其狩獵文化 

之 結 果 ，侵害原住民族之人格尊嚴：..................... 27

肆 、 退 步 言 ，縱認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

第3 頁 ，共 7 1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制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具有必要關聯，在尚有 

其他可同時兼顧生態環境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自決權之 

手段下，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就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採取事前 

許 可 制 ，顯非最小侵害手段，實悖於比例原則而屬違憲：—45

伍 、綜 上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乃屬於環境生態之一部分，原住民 

族之狩獵行為配合其傳統生態知識，不僅與野生動物保育不 

相 衝 突 ，更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平衡，現行野保法第2 1 條之 

1 以事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甚至以刑罰制裁，

顯已嚴重侵害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自決權及自然資源權

利而屬違憲。...........................  53

陸 、承 前 所 述 ，關於國家對於原住民（族 ）之狩獵保育類野生動

物得為如何之管制，說明如下：.......................... 53

附 # 料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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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鈞 院 所 揭 示 爭 點 2 : 「原 住 民 （族 ） （狩 獄 ）文化權舆環境生態 

保 護 ，尤其舆野生動物保育之平衡」聲請人說明如下：

甲 、關 於 「爭》 2 、 （1 ) 原 住 民 （族 ） （狩 獵 ）文化權之主張如何 

舆窸法所規定之環境舆生態保護要求相平衡？」 、 「爭 點 2 、

( 2 ) 野生動物保育是否屬於憲法位隋的保護法益？其憲法依據 

理論基礎、内涵及範困為何？」 ，華請人說明如下：

查 、就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文義及歷史解釋貌之，野生動物保育 

並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益，我 國 （野生）動物保護政策目前 

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及保護標的，並非人民得以主張之憲 

法權利或憲法位階之價值決定：

一 、 遍查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文字，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動 

物權」或 「動物保護」 ，因此我國蕙法並未賦予動物如人民般 

之 「人格」及具此而來之基本權利，即便於國際動物福利保護 

普遍推廣之今日，亦未見各國之憲法將動物提升至權利主體之 

地位 1 (附 件 1 ) ，故即使以最寬鬆的憲法解釋，亦無法得出我 

國 （野生）動物得於主張憲法權利或請求國家保護其「法益」 

之 結 論 ’應先叙明。

二 、 再 者 ，我國雖有動物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相關保護動物 

福祉之法律，惟憲法及增修條文中卻對（野生）動物保護之記 

載付之 W如 ，亦欠缺保護動物之基本國策宣示，而處於未入

憲 、僅有法律保障之狀態，學者林明鏘更明白表示目前之法規 

範 實 已 造 成 「動物保護」之政策無法與憲法位階之基本權相互 

權衡之狀態 2 ( 附 件 1 ) ，故 我 國 對 於 「（野 生 ）動物保護

1林明鏘，動物保護入憲，台滯動物法（第二版） ，第 4 頁至第5 頁 ，新學林，民國109年 10 

月 。

2 同往1 ，林明销，第 19頁至第2 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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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義務應僅有法律位階，而非蕙法價值決定。

三 、 固 然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〇條第2 項 規 定 ：「經濟及科 

學技術發屐，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下稱兼籌並 

顧條款）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 2 6號 及 第 7 8 8號解釋理由書 

亦承認該條增修條文亦賦予國家「維護生活環境及自然生態之 

義務」 ，可見國家有為人民維護「環境及生態」之憲法義務。 

但此一蕙法義務乃源自於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2 項 ，依條文所列 

位置之體系解釋應屬基本國策性質，非同憲法本文第二章所列 

舉之基本權，國家雖有戮力完成國民託付之義務，然而非指人 

民就該等國家政策直接享有憲法上之權利，此從第二次修憲時 

國民大會李宗正等8 8 位代表所提出第1 3號修憲提案「請將人 

民享有自然環境生存基本權利列入憲法笫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 

中」及馮定國等121位代表所提出第74號修憲提案「修改憲法 

第十五條為：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環 境 權 ，應予 

保障」最终未被採用一事亦可知悉3 (附 件 2 ) ，故該等環境政 

策方針顯非憲法基本權保障内涵，至多屬憲法位階保障之法 

益 。

四 、 然 而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2 項基本國策所定憲法位階之環

境與生態保護是否包含（野生）動物之保育，因蕙法增修條文 

第 10條 第 2 項之修憲過程中均未見有任何國民大會代表提及動 

物福利或權利（附 件 2 ) ，若非制憲機關及憲法解釋機關事後 

就此再以闡釋，恐難以藉由文義解釋之方式過度延伸該國策方 

針之内涵。

五 、 綜 上 ，從蕙法及憲法增修條之文義及歷史解釋觀之，野生動物

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第373頁 、第375頁 、第 406頁 ，囤民大會秘書處編，民國81年 

1 1月 =

第 6 頁 ，共 7 1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保育應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益，我 國 之 （野生）動物保護政 

策目前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及保護標的，並非人民得以主 

張之憲法權利或憲法位階之價值決定。

采 、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笫1 0條 第 2 

項環境舆生態保護之一環，然惠法保陣之原住民族狩獄文化權 

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之行為，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應 

優先於國家對環境舆生慇保護之義務，且二者並不當然具有衝 

突關係或相互消長之因果關係，反而是胥亡齒寒、相互包含之 

關係：

一 、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狩穠文化推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 

之行為，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應優先於環境及生態保護：

(一） 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2 項 之 「環境及生態保護」之 一 環 （假 設 語 氣 ，聲請人否 

認之） ，然 原 住 民 （族 ）狩獵文化權乃憲法位階保障之權利 

已 如 前 述 ，而憲法要求之環境與生態保護僅屬基本國策之 

「兼籌並顧條款」 ，乃賦予國家於進行經濟開發及科學技術

發展行為時應通盤考量環境及生態永續發展之義務，但本件 

釋憲者所涉及者乃屬台灣這片土地最原始的主人一原住民族 

集體自決權、自主權、自治權、土地及自然權利等權利所彰 

顯 之 原 住 民 （族 ）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故自不得以兼籌並顧條款為據，即謂原住民（族 ）狩獵文化 

權應與野生動物保育兼驀並顧。

(二） 況 且 ，憲法所賦予國家「兼驀並顧」之義務乃限於「經濟及 

科學技術發展」之施政項目，完全不涉及同條第 1 1 項 、第 

1 2 項提及之原住民（族 ）各項權利；縱然原住民（族 ）之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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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文化權亦兼具財產權、工 作 權 、生存權、信仰自由等之性 

質 ，然而同前所述，該權利更涉及原住民族之個人及族群之 

人 性 尊 嚴 （自我認同） 、傳统信仰價值等，其内涵遠遠不限 

於經濟上之實踐，誠不維以一般國家追求資本經濟發展（如 

就業率、G D P成長率、國除兢爭力）項目等同視之，故不宜 

適用該增修條文之規定逕予以衡董、取 捨 ；故二者間如有衝 

突 （惟實質上並不常然存在衝突，理由後述） ，亦應以原住 

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優先保陣之權利。

(三）再 者 ，依我國野生動物保育第2 1條之規定，於一定情形下， 

例如野生動物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危害農林 

作 物 、家 禽 、家畜或水產養殖者等情形時，得獵捕宰殺野生 

動 物 ，毋須申請核准，惟如為保育類動物除緊急情況，應先 

經主管機關核准4 。又 ，考量農民發現農林作物遭野生動物危 

害 時 ，於實務上提報主管機關時，會有危害發生時間點上之 

認定落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乃進一步於9 6 年 7 月 1 1 日 ， 

就野生動物保育第2 1 條有關保育類動物部分增訂第2 項規 

定 ，即 「於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 

水產養殖之緊急情況下時，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 

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 

(附 件 3 5)其立法理由並謂：「增訂第二項，為協助農民妥 

善處理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問題，確實保障農民權益，並兼 

顧台灣獼猴自然生態保育問題，提供農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

4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 第 1項 ：「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 

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一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二 、危害農林作物、 

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三 、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四 、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五 、（刪 

除）。六 、其他經主營機關核准者。」

5夏榮生，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簡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農政與農情| 第 182期 ， 

2007 年 8 月 ，網 址 ：https://vv\vw.coa.gov.tw/\vs.php?id=13043<S:nrint=V °

第 8 頁 ，共 7 1頁

https://vv/vw.coa.gov.tw//vs.php?id=13043%3cS:nrint=V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定之人道方式捕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法源。」 （附 件 4 及附 

件 5 6)

(四）  自前揭規定及立法理由可知，為保護公共安全或人類生命， 

我國主管機關係允許人民得獵捕宰殺野生動物（含保育類動 

物 ，只是須經核准） ，甚至於為保障農民財產權，於有危害 

農作物未及報請主管機關時，得獵捕宰殺保育類動物7 ，顯見 

於我國現行法制下，立法者在價值取捨上，顯然認為人類的 

生 命 、文 化 、農作財產等法益係優於野生動物保育，既然

「農林作物危害防治 J 可作為现捕野生動物（含保育類）之 

合法正當目的，則比之更高的「憲法位階保障之原住民族狩 

邋文化權」自更具有正常性，亦 即 「憲法償值決定層次的保 

陣原住民族狩獄文化權」係 優 先 於 「農林作物危害防治」 ， 

更 優 先 於 「野生動物保育」 。是 以 ，前揭規定更加益證原住 

民族狩獵文化權為應優先保障之權利。

(五） 縱使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屬於「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範 

圍 （假 設 語 氣 ，聲請人否認之） ，基於我國原住民族之狩獵 

文化權等基本權及人性尊嚴過去受到政府限制、剝 奪 ，甚至 

造成難以抹滅之傷害之歷史事實，依循憲法平等權之考量

(及政府誓言落實轉型正義政策之承諾） ，國家於適用「兼 

籌並顧」條 款 時 ，不應將個別經濟產業活動舆環境生態保護

6殺 獼 狼 林 務 局 ：以人道方式處理，台灣英文新聞，2015年 1月 5 日 ，網址： 

bttpsr//www-laiwannews.com.tw/clVnews^2660575 °
7 第 21條第 2 項規定規定於緊急情況下時，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 

道方式以人道方式撒捕宰殺保育類動物，依農委會103年 12月 5 日農林務字第1031701205號 

解釋令> 「緊急情況」指保育類野生動物危害農民合法種植之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 

殖 ，存有現在性危難之情狀，如不予立即獵捕或宰殺，農民將遭受不可回復財產損失之情形者， 

得予撒捕或宰殺最少數量，以維護其財產法益；「人道方式」指最短時間内，給予動物最小痛 

苦 ，使動物死亡之方式。對應到原住民族狩獵，依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因獵物為祖靈所賜，

馓人不會事先預設其徽捕數量，亦會配合野生動物生長狀態，不會濫捕或獵捕年幼的野生動物； 

在獵捕方式上亦要求獵人應以帶給野生動物最少痛苦之方式為之，與現行人道觀念相符。
第 9 頁 ，共 7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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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個別針對性之衡董，更 應 以 「圃家總艘經濟」之角度去 

衡量環境生態保護之成本（即應考董「環境成本」） ，在衡  

* 如 何 兼 籌 並 顧 時 ，仍應以保陣原住民族狩獯文化權為優  

先 ，以保障我國各民族間經濟發展間之實質平等。

二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中之 现 人 （團）乃屬於環境生態之一部分* 

原住民族的傳统生態智慧乃與在地環境共生共榮，實質上並不 

當然具有衝突、互斥關係，且已受到我國法律保護：

(一） 不同於主流西方文化及漢人文化「惟人萬物之靈」之 概 念 ， 

我國原住民族乃相信自然萬物有靈，且人與自然間的萬物均 

有 緊 密 、和諧之關聯，於 各 族 、各部落歷代相傳的不同故事 

裡甚至有竹子、石 頭 、百步 蛇 、雲豹成為族人祖先的故事， 

亦 有 族 人 幻 化 成 鳥 類 、黑 熊 、老虎等動物之故事8 ( 附件 

6 ) ; 此 外 ，原住民族傳統生活之食衣住行均完全仰賴自然萬 

物 （靈）之 賜 予 ，原住民族及截人舆在地周遣之環境、動物 

間之鷗係如同唇亡齒寒般緊密相連。

(二） 在與自然韻律互動、學習的過程中，各原住民族、部落亦進 

一步形成獨特的自然倫理（傳統生態智慧） ，再與人際倫理 

相 調 ，進而形成各原住民族、部落之傳統規範（具對内的規 

範效力） ；比 如 ：獵人要對大自然有敬畏之心、對生命尊 

重 、對獵物心懷感謝（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聲證 43) 故 

對於原住民族來說「人舆自然環境衝突、婕爭」是殊難想像 

的一件事。

(三）各原住民族、部落之獲人在地生態智慧具不可替代性，且舆 8 9

8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一環境哲學的省思，哲學與文化，苐 33期第3卷 

頁 142。

9亞榮隆.撒可努，飛鼠、山豬、撒可努，2016年 ，修訂2 版 ，頁 3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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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念不謀而合：

1 .  在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中，现人非指狩獵 的 人 ，而是 ^守複

嫌墦的人 ■，兼具取得自然資源、捍衛部落自然領域、獲 

取在地環境資訊、知識的角色。如同學者官大偉之觀察： 

「狩獵需要豐富的動物習性與植物、地 形 知 識 ，什麼動物 

喜歡食用什麼植物、經常在什麼樣的地形出現、狩獵時該 

在哪裡找到水源、什麼溪澗可以存放獵物，都是一個獵人 

基本應該要知道的事情，一個獄人就是一個博物學家，而 

一個狼人巡现之後，也會為部落帶回獵場及周邊環境最新 

的狀況。」1()(附 件 7)

2 .  雖然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傳統知識乃各部落及所屬獵團於 

當地特殊之地理環境中經年累月形成，而屬地方性之智慧 

知 識 ，然而因獵人（團 ）與自然間的互動頻繁而親密，其 

資訊之淵博及應用性完全不亞於近代生態學之知識，甚至 

在生物多樣性之保育上多有不謀而合之處，例 如 ：

(1) 部落禁地之概念：部落附近的水源地、濕地常被族人列 

為神聖之禁地，例如霧臺鄉的大、小 鬼 湖 （附 件 6) * 11， 

蘭嶼的天池等，族人不得隨意侵擾。

(該等禁地揀有充沛水琢，物種多樣性較一般棲息地更 

高 ，應需要特別保護之，故禁地之概念實舆當代保育知 

識 相 符 。）

(2) 獄場概念 ：各 部 落 、獵團或家族均有自己的獵場12 ( 參

1()官大偉1原住民族狩#•的文化生態意義，原教界，第 72期 ，第 8 頁 。

11同註8 ，莊慶信，頁 150。

12莊志強，泰雅族獵人養成之文化底蘊及其教育價值，頁95-% ; 同註8 >莊慶信，頁 W2-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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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 證 1 8、附 件 6 ) ，不得越界進行 

獵 捕 ，如果沒有自己的獵場就必須向其他獵場的獵團供 

奉部分獵物以取得狩獵的權利（附件8) 13。

( 由於獵場的範圍有限，即便特定的穠困#有較高的獵  

捕 能 力 * 亦不得途越自己现場去補獲更多鷹 物 ，可達到

以地制董的保育功效。）

(3) 戴季概念 ：在動物繁殖的季節不得狩獵，太魯閣族甚至 

有不同獵場依年輪獵之慣習（附件 6) 14。

(於禁獄的時機，野生動物得以有更多繁衍、增加族群 

之 機 會 ，可達到生態保育之功效。）

(4) 獄物的分 類 ：與 漢 人 「物以稀貴」 、 「稀有物種作為藥 

材 」之觀念完全不同，族人認為可食的獵物乃當地最常 

見 的 動 物 （例 如 ：山 羊 、山 晃 、山 諸 、山 雞 、狼 、 

鹿 ） ，而奇珍異獸或兇禽（黑 熊 、雲豹）則往往屬於應 

避免狩獵、存有種種使用限制、會帶來厄運或需要特別 

進行祭儀來加以處理的對象15 (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 

聲證 2 1 ) 。

(以部落當地最常見的野生動物做為飲食、生命禮俗所 

需用之撤物，可避免為了打到罕見之獵物，於過程中穠 

捕通多數量之其他獄物（因祖靈所賜的就要收下） 。而 

金字塔頂端之獄食動物如黑熊、雲 豹 ，因數量較為稀 

少 ，繁衍及成長亦需要較多時間 * 列為部落所定之禁忌

13張宏節，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之實證研究■•以原住民文化抗辩為中心，法律扶助與杜 

會 ，第一期，頁3 6頁 。

14同註8 ，莊慶信，頁 142443。

l s 烏瑪夫 .以斯瑪哈散，布農族身體經驗之撒食想像：以南投縣境明德村為例，頁 78表格；同 

註 8 ，莊慶信，頁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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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殊之獵物可達到保育之敫。）

(5) 獴 物 的 限 制 ：部 落 尊 重 自 然 ，視獵物為祖靈特別的贈 

禮 ，而非靠勇力即可任意獵捕。除了上述避免獵捕的動 

物 以 外 ，在狩獵前或狩獵過程中不得預設要獵捕的動物 

種 類 及 數 量 （祖靈給什麼就是什麼）16。 （參王光祿釋 

憲聲請書，聲 證 18 ; 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48)

(狩躐並非像去市場買菜一樣先想好要買哪些食材，而 

是 「祖靈給多少就是多少」 ，故如果該棲息地的族群數 

董已大為減少，獄 人 （團）在獵取數量較少之獲物後即 

折 返 部 落 ，此 「供給董決定需求量」之法則可有效防止 

濫 捕 。）

(6) 尊重生 命 ：狩獵乃極為嚴肅之事，不得戲笑17。遇到懷 

孕 、幼小的獵物應當場放生18 19 ◊ ( 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 

聲 證 1 8、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48)

(對於原住民族之獄人 而 言 ，狩獵並非遊憩或休間活

動 ，而是基於生命禮俗、傳统信仰而為之崇拜儀式之

一 ，故過程中對生命尊重之態度舆近代動物福利之宗旨 

不謀而合。）

(7)分享狨物、不 浪 费 ：捕獲的獵物無論數量及總類均須全 

數 找 到 、帶回與族人分享與保存，包含肉類及内臟（不 

同部落有不同的分食規範） ，不得留在原地或任其腐爛 

19。甚至在打獵回程時也會將獵物分給相遇之人，而有

16同註 12，莊志強，頁95 ; 王皇玉，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 

訴 案 ，臺大法學論叢，第 47卷第2 期 ，頁 849

17同註 1 2，莊志強，頁95 »

18同註 1 6，王皇玉，頁 846 •同註S *莊慶信，頁 143。

19巴唐志強，臺灣原住民東魯凱族的狩撒文化與認同研究，頁 117。同註15，烏瑪夫■以斯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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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分享者為善，私自貯藏者為惡」之文化如。 （參 

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2 0 、21 )

(近代人類對於自然資源之濫用及浪费，除了人口成長 

外 ，多源自於現代化後之過董生產、消 费 、私有累積資 

泺及短時間淘汰、丟棄等現象。部落對於獄物應舆人分 

享 之 規 範 ，可 有 效 將 資 琢 「更均等地」分配舆部落族  

人 ，減少各獵固進行狩狨之總次數，而達到保存動物族 

群 數 量 ，「物盡其用」之 效 。）

3 . 由於獵人（團）對於自然環境（氣 候 、動植物）的特殊觀 

察及知識傳承需要親自走入山林，在不同季節、不同動植 

物之棲息地、不同情境下與環境互動（包含狩獵）方能獲 

得 ，又均仰賴父執兄長親自示範（身教）和 口 傳 （言教） 

21 (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 證 1 8、1 9 ) ，各原住民族、 

部落之傳统生繼智慧實具不可替代性，且較當代一般知識 

更加容易消逝，而應須政府特別立法保護。

(四）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所形成之生態知識乃我國法律所保陣之對  

象 ，足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舆生態保育間並非處於衝突之  

地 位 ：

1 .  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3條 規 定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统之 

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 

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

2. 按聯合國之 196位會員國於西元 1992年簽屬之《生物多樣 * 21

哈 散 ，頁39-41

2G同註1 5，烏瑪夫•以斯瑪哈散，頁 67-68、7 5。

21同註1 2，莊志強，頁 89 :芙 代 •谷木.母那烈，「狩 獵 ，非去不可？」阿美族太巴塱部落的 

狩獵活動，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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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性公約》第 8 條 第 J 項 約 定 ：「依照國家立法，尊 重 、保 

存和維持皞住民族 I和地方社區酿現傳統生活方式而舆生物 

多樣性的保護和持續利用相關的知 識 、創新和實踐並促進  

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實踐的振有者認可和參  

舆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 

得的 惠益。」

3. 基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授權及國際間尋求原住民傳統生活 

方式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之趨勢，我國學者們於民國9 5年 

時即已提出「原隹民族傳统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 

( 附 件 9 ) ，嘗試進一步促進原住民族生態知識之研究、 

保存及適當利用以達到保護生物多樣性之目的。雖該草案 

至今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惟依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 3 條之法律規範，政府已明白承媒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 

之 保 育 功 效 ，並列為政府保護之法益之一，可見原住民族 

之狩獵文化舆生態保護間乃屬共榮共存相得益彰，而非敵 

對之關係。

三 、於原住民族目前仍持績進行狩瓛文化活動之今日，所常見獵捕 

之動物仍維持著族群數董，甚至有增加至從保育類動物除名  

者 ，可後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並未使自然生態或野生動物之繁  

衍 、生存趲勢受到破壞：

(― )依 張 宏 節 法 官 於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之實證研究- 

以原住民文化抗辯為中心〉一文之統計資料（統計期間：93 

年 2 月 4 日 至 107年 3 月 3 1 日 ，附 件 8 ) 及聲請人延續前開 

研究之統計方法及統計資料（107年 4 月 1 日至 109年 1 2月 

3 1 曰）之統計結果，於野生動物保育法開放原住民依申請進 

行 狩 獵 後 ，原住民因獵捕保育類動物而遭起訴之案件最大宗
第 15頁 ，共 7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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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獵捕山羌（詳見下表） ，可見山羌為我國原住民族最 

常見之保育類獵捕物種，其次亦有紅尾伯勞鳥、臺灣野山 

羊 、台灣獼猴、白鼻心及臺灣水鹿等。

表 1 :我國刑事法院判決獵捕保节「類野生動物案件统計表

^件 數

物種

93.2.4-107.3.31 107.4.1-109.12.31 共計

山晃 233 4 237

紅尾伯勞鳥 159 2 161

臺灣野山羊 

(長鬃山羊）

87' 1 88

台灣獼猴 59 1 60

白鼻心 34 0 34

臺灣水鹿 19 0 19

(二）惟 查 ，依行政院農委會於108年 1 月 9 日公布之（修正後） 

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山 羌 、台灣獼猴、白鼻心已從 

「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調 降 為 「一般類動物」 ，臺灣水 

鹿及山羊亦從「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調 降 為 「其他應予保育 

野生動物」 （附 件 1 0 ) ，且紅尾伯勞鳥仍屬「其他應予保育 

野生動物」 （附 件 1 1 ) ，足證在原住民族獵人（團）仍進行 

狩獵活動之情形下，我 S 之野生動物之族群數董不減反增； 

康住民族狩巍文化於自主營理下，依猫在地生態智魏所遠到 

之 效 果 ，膏典峩H野生動物保護政签之目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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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遣受我國各種法令撕裂曲解破壞後，失去了 

保衛山林之功能，政府與民間先後之開發行為造成野生動物棲  

息地之破壞，方為我國生物多樣性減少之主要因素：

一 、學者紀駿傑曾在一場研習會所發表之文章中指出國人常見的謬 

誤 ：「在一般人的想法裡，所謂的野生動物保護便是一隻隻看 

得 見 的 動 物 ，避免他們被殺害了。然 則 ，這種保護野生動物的 

觀念只是另一個更重要、更高層次的保育觀念的其中一環而 

已 ，這 便 是 護 衛 『生物多樣性』的 觀 念 。而 根 據 1■生物多樣 

性 J 的 觀 念 ，保育需在下列三個層次著手：棲 息 地 、物 種 、及 

基 因 多 樣 性 （mcneely, etc.，1 9 9 0 ) 。就 棲 地 而 言 ，顢而易懂 

得 ，野生動物要能存活，一定要有足夠的棲息地。而不同的物 

種所需要的楼息地（地 形 、氣 候 、生物等生存條件）種類都不 

一 樣 ，因此唯有將各種不同的棲地做妥善的保護，各不同物種 

才 有 存 活 的 空 間。其 次 ，維持物種多樣性也是保育的重要面 

向 。物種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環環相扣的食物鏈及其他依存關 

係 。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人類有心或無意的殺害或破壞 

了 某 一物種，許多意想不到的甚至災難性的連鎖反應便會發 

生 。因 此 ，保護物種多樣性是保育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最後是 

基因多樣性的保護，這也是前述一般人最容易有的保育觀念。 

右 了 足 狗 、安全的旛惠地與其它物鍾多援性的共存族件之後， 

一個野生動物還需要有足夠的族群數以保陣與延續其基因的多 

樣 性 ，該物種的長期存活才能得到保障。因 此 ，對於族群數量 

稀少的物種施與保護措施，甚至利用人工繁殖（如中國進行的 

人工繁殖熊貓） ，引進外來族群（如美國黃石公園最近引進加 

拿大的野狼） ，都是屬於這個層次的保育措施。有了上述生物 

多樣性的保育觀之後，我們就不難找出台灣野生動物的真正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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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者是誰了。|愈來愈多的學者都再再指出，近幾十年來野生動 

如數量減少最大的原因來自棲地的破壞舆減少，亦即上述 

丨類的破壞|。首 先 ，台灣山林裡錯綜複雜的林務局產業道路、公 

路將動物們的山林棲地切割得破破碎碎。而随著道路所到之  

處 ，各種破壞生態的活動也接踵而來（蕭 新 煌 等 ，1 9 9 3 ) 。

(山羌被汽車撞死了之後，我們竟然還厚顏的問：山晃為什麼 

要過馬路？）其 次 ，在林務局於 1989年改制為公務單位之前， 

森林砍伐是為該局的最主要功能。即便有重新造林，在大片的 

單一林相甚至外來種取代了原本複雜多樣的原生種的情形之  

下 ，野生動物也多半難以適應這新的人工環境。再 者 ，開 礦 、 

築水庫、觀光設施與活動及山上的放牧、養殖舆蔬果種植都再 

再的搶佔、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地，將他們逼得走投無路。而

上述的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由（漢人）政府所從事、主 導 、或

默 許 的 。棲地的大董減少輿破壞之後，野生動物的數量自然也

就跟著大董減少。而原住民獵殺了其中幾隻倖存的動物，卻要 

背 上 野 生 動 物 终 結 者 ^的 罪 名 ，難怪往往他們談論起來，心 

理都忿忿不平。」22 (附 件 12)

二 、除了上述提及之政府及民間開發行為外，國民政府於接收台灣 

後 ，在 台 陸續施行（執行）了漁業法、森 林 法 、狩 獵 法 、國家 

公 園 法 、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团 

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等法規，對於原住民族狩撒文化及制度之

限制 曰 漸 苛 刻 ，原住民族幾乎無法依循傳统文化及智慧進行  

「合法之狩獵活動」23 (附 件 8 ) ，使得過往在部落人人尊敬有

7?
紀駿傑，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發表於「原住民狩獵傳統與自然資源永續利 

用研習會：再造山林守護神」 ，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主辦，1997年 2 月 。本狀引用之文 

童版水取自於_路 httD://blc、e.sina_com_t、s"so\v. village/artick.r>liD?entrvid=】 76628 (最後閱罾日: 

110/2/23)，聲請人自行重新將文字分段、排 版 ，惟未更動任何文字。

23同註1 3，張宏節，頁 3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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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之 獵 人 ，一夕之間都變成了罪人。而加上刑罰之威嚇、社會 

之 標 籤 及 汙 名 、不允許獵人們以獵物換取生活所需24，獵人  

(團 ）們的生態智慧知識無法傳承與下一代而產生了断層；雖

然近年野生動物保育等法規、函釋及司法實務見解已開始產生 

變 化 ，政治人物亦屢掛保證原住民族自治權之實行，然而事實 

是 ：我國政府在台超過7 0餘年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控管後， 

原住民族至今仍未恢復自主管理土地之自治權限。無法如同昔 

曰守護獵場、家園的獵人失去了過往光輝、榮耀之身分，反倒 

背負著破壞山林（漁區） 、殺害動物導致物種大量減少或滅絕 

等黑 鍋 ，實令人悲痛。

三 、綜 上 ，原住民族及其獵人在地之生活並未造成物種及族群數量

的 瀕 危 ，而 是 ：非原住民族棲息的土地經歷歷代政權及外族之 

統 治 、開 墾 後 ，棲息地及物種的多樣性大量減少，大多僅存一 

般類之野生動物及家禽，故 剩 餘 之 「保育類生物」當然就僅存 

在於目前原住民族所生活之地區。目前原住民族之地區亦是如 

此 ，該 地 「保育類生物」之族群數量減少亦非起因於原住民族 

之狩獵活動，而是政府與外人進入山林開設道路、砍 伐 、搬運 

森 林 ，並改種不適宜之植林或經濟作物，或是進行大規模採礦 

或採取土石、興 建 水 庫 、高爾夫球場、坐擁山景湖景海景的豪 

華觀光飯店等，造成棲息地根本之破壞，方為台灣山林生物多 

樣性及野生動物保育之主要殺手。

肆 、原住民族之在地傳统生活能有效控制政府及民間團鼉對於生態

環境之侵略，並能有效保護野生動物之棲息地：

― 、按聯合國之 196位會員國於西元1992年簽屬之《生物多樣性公

24民國37年 1月5 日之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 ：「山地保留地上由山 

地人民個別自行栽種之產物及教獲物，得自由取用販售，但鄉公所得根據維護山地人民利益之 

主旨，徵詢鄉民代表會及材鄰長之意見，隨時議定介紹販賣合理辦法，遞報省民政廳核備。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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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2 條 約 定 ：「“就地保護’’是指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 

以及維持和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種群；對於馴 

化和培殖物種而言，其環境是指它們在其中發展出其明顯特性 

的 環 境 。」同 公 約 第 8 條 第 j 項 約 定 ： 「依照國家立法，尊 

重 、保存和維持皞住民族扣地方社區體現傳统生活方式而舆生 

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續利用相關的知識、創新和實踐並促進其 

廣 泛 應 用 ，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實踐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下並 

鼓 勵 公 平 地 分 享 因 利 用 此 等 知 識 、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 

益 。」

二 、 「就地保護」之精隨在於承認各物種在其自然之環境下擁有最 

堅忍的生命力及恢復能力，故首要之務乃回復其自然棲息環 

境 。相較居住在異地之人，原住民族部落及社群（包含獵人 

團）對於所處之自然環境之認識更為悠久且深刻，富具當地之 

生態智慧；生物多樣性公約於「就地保護」之條文中，特別強 

調原住民族之生態保護知識，可見聨合困之 1 % 位會員國亦承 

認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之傳統生活方式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之就  

地保護工作。

三 、 此 外 ，同前文所述，對於野生動物保護工作之首要之務乃保護 

他們之棲息地。國際非政府組織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於統 

整各國之森林保護研究後，得 出 結 論 ：「1.當原住民族和當地 

社區沒有或僅擁有薄弱之權利，他們的森林往往容易遭到濫  

伐 ，而成為二氧化碳之排放來涿。……2.社區的合法森林權及  

政府對渠等權利的保護，有助於降低二氧化瑗排放量和森林砍 

伐 。……3 .具有合法森林權之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能維持或增 

加森林的破錄量。......4.即使社區有合法的森林權，政府損害

這些權利的行為會導致二氧化碳的高排放和更多的森林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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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 5 .社區能多少克服政府對他們的森林權利的損害行 

動 。」 （附 件 13) 25 26

四 、 在我國實務上，農委會林務局各地林管處積極推動結合在地社 

區或部落及志工參與山林巡護，其中以臺東林管處知本工作站 

所輔導的社區巡守隊最為活躍，包 括 ：利 嘉 社 區 （卑南族） 、 

溫 泉 社 區 、卡大地布部落（卑南族） 、射 馬 干 部 落 （卑南族） 

及達魯瑪克部落（魯凱族） 。這群社區山林巡守隊盡心參與巡 

護 ，協 助 林 、警方查獲多起達法案件、成 效 斐 然 （附 件 14) 

26。此情更加彰顯原住民族比誰都在乎自己的獵場及領域，而原 

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所傳承下來對於自己部落領域相關知識，讓 

在地部落族人有能力也有智慧保護祖先代代相傳的土地與文 

化 。

五 、 綜 上 ，原住民族之傳統生態智慧及其狩獵文化方式有助於保護 

我國野生動物之棲息地免於受到外力之開發破壞，進而達到就 

地保育之功效。

伍 、綜 上 所 述 ，原住民族之傳统生活方式舆其所在之自然環境乃具

密切之共生關係，其狩獵文化不僅並非野生動物保護之敵人， 

反倒因著擞人（困）相傳之傳统生態知識及對於獵場（山 林 、 

漁區）之實質守護可有效對抗外人對於棲息地之開發及破壞， 

進而達到維護生物多樣性之成果。

乙 、關 於 「爭 點 2 、 （3 )國 家 對 於 原 住 民 （族 ）之狩獄保育類野生 

動物得為如何之管制，始屬合憲？」 、 「爭 點 2 、（4 ) 野生動

25 . ,Caleb Stevens, Robert Winterbottom, Jenny Springer and Katie Reytar ̂ Securing Righ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How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itigates Climate
Change，2014年 7 月 ，頁4243 * 中文為聲請人自譯。

26參見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管處，區域聯防保護森林資源，臺東杜區山林巡守隊最給力，]07 
年 11 月 3 日 ，網 址 ：https://taiumg.foresr.gov.tw/all-news/0Q63Q8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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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育法第2 1條 之 1 規 定 ，就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係採事 

前許可制，是否合憲？除上開條文所定之1■基於其傳统文化、 

祭谦 J 之目的外，是否應包括自用之目的（舛 年 2 月 5 曰制定 

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 9條 第 2 項規定參照）？」 ，聲請人 

說明如下：

壹 、原住民族狩獄文化權為同時具有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財 

產 權 、生存權等内涵之基本權，且考量到原住民（族 ）為 我 ®  

社會結構中易遭屋迫之少數族群，國家有義務積極舆原住民族 

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原隹民族文化賁踐之制度或環境，因此 

野保法笫2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獲保育類野 

生動物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査標準：

一 、原住民族狩獄文化權同時具備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財產 

權 、生存權等内涵，而透過憲法笫2 2條與憲法第 1 3、1 5條舆 

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11項 、第 12項相連結，成為具有多重面向 

的複合式基本權，前開權利内涵均涉及保陣個別原住民之自我 

實 現 ，因此野保法第2 1條 之 1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 

璩文化權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査標準：

(一）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除了滿足個人與他人生活（分享文化） 

的需求外，與宗教信仰、歲時祭儀、生命禮俗亦產生密切的 

關 聯 性 。狩獵不單只是行為而已，還是重要的社會規範，包 

括獵場制度、信 仰 禁 忌 、集體共享、土地倫理等社會結構。 

因 此 ，狩獵行為體現原住民族的世界觀，構成完整的價值體 

系 ，原住民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出於自身的選擇而全心全 

.意投入從事狩獵行為，其實就是依據其信仰而實踐在生活上 

的 表 現 ，是 以 ，原住民族狩獵行為是一種表達信仰自由的體 

現 ，故 受 《憲法》第 13條信仰自由之保障（詳參王光祿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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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充 理 由 書 第 6 - 9頁 、王光祿言詞辯論意旨（一）狀爭點一 

之說明） 。

( 二 ）  再 者 ，原住民族經由狩獵活動獲取野生動物等自然資源，乃 

原住民個人發展其人格所不可或缺，而依我國憲法財產權保 

障的核心範圍，應係以個人是否獲得發展人格所需的最低程 

度 的 資 源 為 斷 ；另 一 方 面 ，有 論 者 指 出 ，原住民族的漁獲

(狩獵）權來自於土地權，或是更上位的財產權，所以原住 

民族狩獵權為自土地權利衍伸而來的財產權保障。基於這樣 

的 認 識 ，原住民族的狩獵權應可間接由文化權與土地權/財產 

權推導而出。準 此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即應受我國憲法財 

產權之保障（詳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第9-11頁 、王光祿 

言詞辯論意旨（一）狀爭點一之說明） 。

(三） 又 ，狩獵行為與原住民族的生活息息相關，不僅是原住民族 

基於生存需求所為之行為，形塑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更 

是族群集體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與認同，狩獵文化已經成為 

原住民族生活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入原住民族生活 

的内在肌理，難 以 分 割 ，是原住民族生存的重要基礎，而憲 

法上關於人性尊嚴的保障，包括個人將如何自我認同以及如 

何自我確認他的認同’亦包括個人如何自處以及得以自我負 

責形成自己的未來命運，而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係 以 「符 

合人性尊嚴的生活」作 為 標 準 ，故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是 

一種生存權利，受 《憲法》第 15條生存權保障（詳參王光祿 

釋蕙補充理由書第 11-18頁 、王光祿言詞辯論意旨（一）狀 

爭點一之說明） 。

(四） 綜 上 可 知 ，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係同時具備人格發展自由、 

信仰自由、財產權、生存權等内涵，而透過憲法第2 2條與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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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第 1 3、15條與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11項 、第 12項相連結， 

成為一個具有多重面向的複合式基本權，而前開權利内涵均 

與保障原住民（族 ）之自我實現有關，而參考我國實務侵害 

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涉及内心信仰及自我價值實現之人性 

尊嚴之審查架構係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 

聲 證 1 5 ) ，因此本件野保法第2 1 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 

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為違 

憲審查。

二 、 次 按 ，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1 1項 ，係考量到原住民（族 ） 

為我國社會結構中的弱勢，站在保障多元文化的考量之特殊憲 

法價值決定之誡命要求，因此在審查標準上應採取較嚴格的標 

準 。再自比較法理論出發，在 美 國 ，針對有關涉及種族平等的 

案件審查類型中，縱使在法律表面平等，只要被規範對象感受 

到遭受到次等的對待，使規範對象成為在社會結構中的弱勢， 

審查上均採取較嚴格的標準（請參閱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3 0 ) 。查 ，原住民族佔我國國民的比例並不高，從這點角度出 

發 ，站在主流文化容易壓迫到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之考量下， 

審查標準亦應以較嚴格的標準進行審查。

三 、 此 外 ，相較於一般種族或族群之平等案件，我國原住民（族 ） 

係早於主流社會人民到來臺灣及其附屬島嶼之前，就已經定居 

於 此 ，並開展各族群部落之文化與生活，也就是說原住民族所 

涉及者並非外來移民的種族保障，而是這片土地原始的主人一 

原住民族之文化及各種權利之保障與復正，我國應該應負有更 

多義務需積極協助原住民族重新復正或共同建構原住民族之文 

化及各項權利，也就是說國家不僅要免於原住民（族 ）於實踐 

其文化與權利時受國家干預或侵擾（不論是刑罰或行政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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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更有義務必須積極與原住民族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原住 

民族實踐文化及各項權利的制度與環境。

四 、 綜 上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同時具備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 

財 產 權 、生存權等内 涵 ，而透過憲法第2 2 條 與 憲 法 第 1 3、15 

條與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11項 、第 12項相連結，成為具有多重 

面向的複合式基本權，又因原住民族在社會結構上為少數族群， 

其傳統文化易遭壓迫，且我國原住民（族 ）是這片土地原始的 

主 人 ，國家有義務必須積極與原住民族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 

原住民族實踐文化及各項權利的制度與環境，因 此 ，於審查野 

保 法 第 2 1條 之 1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保育類野生 

動物之管制是否違憲，應採取嚴格審查基準。

五 、 查 「嚴格審查標準」乃為最嚴苛的審查基準，被審查的法律須 

為 追 求 「極為重大迫切利益 」 （ compelling interests) ，若僅具 

單純合法之政府利益，則猶待補強，如 ：行政成本本身不可作 

為重大迫切利益；且該被審查的法律所採取之限制手段必須與 

該 目 的 之 實 現 具 「必要且緊密剪裁 」 （ necessary and narrowly 

tailored) ，無其他方式可以達到目的，僅於此一限制手段時始 

有合憲可能；申 言 之 ，一旦鉤院決定採用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系爭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原則上推定違憲，政府部門負有證 

明法律合憲之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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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原住民族狩教文化權屬憲法上所保陣之基本權利，野生動物保 

育隹為法律上保障之利益，自應退讓。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 

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2 項環境舆生態保護之一 

環 ，惟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且基於 

降低行政機關管理成本及提升行政效率而採取事前許可制，亦 

非重大迫切利益，野保法第2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自不得為 

追求前開利益，而限制具有憲法位階之源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一 、 如 前 所 述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乃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亦屬我國憲法極為重要之價值決定。且就憲法及憲法增修條之 

文義及歷史解釋觀之，野生動物保育並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 

益 ，我 國 （野生）動物保護政策目前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 

及保護標的，並非人民得以主張之憲法權利或憲法位階之價值 

決 定 ，因此自應以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優先。

二 、 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護之一環，然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之行為，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應 

優先於國家對環境與生態保護之義務，且二者並不當然具有衝 

突關係或相互消長之因果關係，反而是脣亡齒寒、相互包含之 

關 係 。

三 、 再 者 ， 鈞院大法官解釋釋字5 8 8號解釋部份協同、部份不同 

意 見 書 （附 件 15) 27指 出 ，為降低行政機關的行政成本，或提 

升行政效率之目的尚與特別重大公益有間，難認屬合憲的立法 

目的。查 ，野保法第2 1條 之 1及其授權訂定的系爭管理辦法及 

其附表就原住民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規定應經主管機關 27

27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88號解釋大法官許宗力、王和雄、廖義男、林子儀、許玉秀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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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前 許 可 ，並以附表方式將各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祭儀之獵捕 

期 間 、方式及種類為限制，係為達成野生動物保肓之目的，而 

透過事前申請許可的管制手段，包裹式的管理狩獵的時間、物 

種 及 數 量 ，以降低行政機關管理獵捕野生動物之行政成本，或 

是提升管理效率，然依前開大法官解釋協同、部份不同意見書 

意 旨 ，行政成本或行政管理效率並非重大迫切利益，自不得為 

追求前開利益而限制具有蕙法位階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四 、綜 上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屬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野生 

動物保育僅為法律上保障之利益，自應退讓。退 步 言 之 ，即便 

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蕙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 

護 之 一 環 ，惟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

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及系爭管理辦法以事前許可制，追求野生動 

物 保 育 平 衡 ，以及降低管理野生動物保育的行政成本、提升行 

政效率等利益，顯非重大迫切利益，自不得據以限制具有憲法 

位階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參 、野保法笫 2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以事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族 

狩 截 文 化 權 ，舆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管理狩獵活動之目的 

間欠缺必要關聯，反而造成原住民族須悸於其狩獵文化之結果， 

侵害原住民族之人格尊嚴：

一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習慣中本有維持野生動物保育平衡的機制， 

現代生物多樣性保育概念亦肯認原住民族狩教文化及習慣於維 

持生物多樣性之角色：

(一）野生動物保育的觀念已從傳统的物種保育眼夔成「生物多樣 

性 」保 育 ，「生物多樣性公約」及相關文獻指出人類社會的 

資本主義及工業化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的主因，並非原住民

第27頁 ，共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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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原住民族反而是長久以來舆當地生態「共同演化」者 ， 

因此原住民族的傳统文化舆知識實際上是有助於維持生物多 

樣 性 ，應予保護：

1 . 如 採 取 「原住民族狩獵將直接破壞野生動物保育平衡或是其 

他自然生態」的直線連結，顯 與 現 代 「生物多樣性」保育觀 

念相悖。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課題，自從 1980年代末開始被討 

論 ，乃至 於 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中共有160個國家簽署了 

「生物多樣性公約」 （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 iversity )， 

並 於 1993年 1 2月 2 9 日正式生效之後，已經成為全球許多國 

家與地區所關懷的議題。雖然對於此議題的關懷，主要是著 

重 於 「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一「基因多樣性」 （ genetic 

diversity )、 「物種多樣性 （ species diversity)」 ，以 及 「生 

態系統多樣性」 （ ecosystem diversity ) 等三個層次的自然生 

態之面向。公約目標包含：1.保育生物多樣性；2•永續利用其 

組 成 ；3.公平合理分享由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效益。為 此 ，許 

多亞州國家如中國大陸、曰本、印 尼 、馬來西亞、菲 律 賓 、 

泰國與新加坡等紛紛成立「國家生物多樣性中心」 ，以加強 

生物多樣性的國際合作。世界各學術組織也配合國際上對生 

物多樣性保育的需求，在 1990至 1991年 間 ，由國際生物科 

學聯合會 （IU B S )、國際環境科學委員會（SCOPE)和聯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NESCO) 發 起 一 項 「生物多樣性方案」

( IUBS/SCOPEAJNECO Programme on Biodiversity ) ，其主 

要目的是增進對生物多樣性在物種、群 聚 、生態系和地景層 

次上的功能認識，以便加強對它們進行管理的科學基礎（附 

件 1628) 。

:紀骏傑，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硪：邁向合作模式，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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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除 此 之 外 ，由於原住民族與自然環境之互動密切，因此近來 

國際上均有討論原住民族與維持生物多樣性之關聯，此可自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序言可知：「（締約國）認識到許多 

髏 現 傳 统 生 活 方 式 的 和 地 方 社 區 同 生 物 資 泺 有 著 密 切  

和傳統的依存關係，應公平分享從利用舆保護生物資猓及持  

續利用其组成部分有關的傳统知識、創新和實踐而產生的惠 

益 。」 ，同 時 ，在 其 第 十 條 「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永續利 

用」條文中也指出： 「（每一締約國應儘可能並酌情）保護 

並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符合保護或永續利用要求 

的生物資源的 f 慣使用方式。」 ；而在第八條「就地保護」 

中亦強調：「參照國家立法，尊 重 、保存和維持那些属 ¥ ^  

舆地方社區中，依照傳統生活方式並且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和持久使用相M的知 锇 、創新與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用， 

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舆其事並鼓公  

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附 件 1 6 * 29) ，顯見關於生物多樣性的最高指導原則一「生 

物多樣性公約」早已肯货原住民族的傳统文化舆知識有助於  

促進維持生物多樣性，並明揭國家應予保護並促進其廣泛應 

用 。

3 .  學者紀駿傑進一步論述生物多樣性於近代遭破壞的演變，以 

及原住民族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係：「絕大多數的原住民都 

直接仰賴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種資源作為生存的唯一依據。 

但是除此之外，土地也更是提供原住民生命意義、歷 史 、傳 

說 、宗 教 、祭儀等部落文化、族群認同與凝聚力的來源。離

文集 ：hlto://biodiv.nhi.edu.tw/biodivctr/upload/conf 20Q109/09.htm

29同註28 ,紀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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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樹木、作 物 、花 草 、溪 流 、山岳等這 

些孕育原住民文化的自然環境泉源，原住民便失去了與大自 

然界連結為一體的憑據，而原住民也就不再繼續成為原住民 

了 。西雅圖酋長語重心長的告白便是全球原住民與自然環境 

之關係的最好寫照。.....『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就強調原住 

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旱地等複雜的生態區資源管理 

的經：驗 (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 1 2 ) 。而由於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發展出 

書寫文字，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不容易被外人所知悉 

與 流 傳 。因 此 ，當原住民族群逐漸消失時，他們也將帶走這 

些千百年來所累積的寶貴生態知識。更有甚者，但全球原住 

民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長期所處之地的生物多 

樣性以及提供人類社會文化活力的文化多樣性也將隨之消失。 

如此一來，人類社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倍受威脅。… 

然 而 ，人類自從實施農業定耕之後，對於土地使用的單一化 

亦逐步提高，而這個狀況隨著『工業化』以 及 『資本主義全 

球化』的愈來愈深化，只有更加嚴重。而伴隨著『資本主義 

全球化』的 『世界貿易組織』所鼓吹的是「世界分工」一在 

一 個 地 方 （國家）生產少數專門化的產品以減低生產成本， 

增加競爭力。然 而 ，所 謂 「專門化」 ，從生態的角度來看， 

便 是 「單一化」 ；美 國 、加拿大廣大的農業種植面積是最好 

的 例 子 ，而台灣的「出口成長」經濟定位，也在過去十幾年 

來漸次地吞噬了許多的沿岸與山丘地。在這些農業與工業生 

產方式及文化之下，對於沒有被開墾成農地，整為建地、廠 

房與道路之土地，便 被 視 為 『荒地』了 。上述這些人類社會 

的 發 展 ，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 j 最根本的動力。生物多樣

第 3 0頁•共7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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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育的重要性，在此情況下便顯得相當重要與急迫。然 而 ， 

重點是我們必須懂得『區辨』 ，區辨出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 

造成壓力的真正來源為何，而非不加區辨地將所有人類都一 

視同仁地當成破壞的來源。今 天 ，全球陸地上生物多樣性最 

高 的 地 方 （也因此往往被選為需要『保護』的地方） ，大多 

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主要原因便是在於過去的歷史中，他 

們 並 不 是 破 壞 者 ，而是長久以來與當地生態「共同演化」 

(co-evolution) 的 夥 伴 （Maffi， et al.，2000; Smith，2001) 〇 

過去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常常犯的錯誤，便是未能區辨這些原 

住 民 （以及其它當地居民）以及造成保育壓力的其它人類與 

社會組織。 因 此 ，愈來愈多的學者提出證據並主張，生物多 

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有複雜的密切關係（Durning，1992; 

Maffi，2001 ) 。世 界 野 生 生 物 協 會 （Worl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 在近年來所研究的9 0 0個生態區域中，指認出 

2 3 8 個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區域，而這些區域證實了生物多 

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連性（Maffi， et al_，2 0 0 0 ) 。這些 

發 現 與主張，漸漸地改變了過去對於『自然生態』與人類之 

間之關係的觀念° 」 （附 件 163G) ，由此可知，人類社會的 

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最根本的原 

因 ，而非原住民族，反而認為全球陸地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 

地 方 ，大多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主要乃因在於過去的歷史 

中 ，他們並不是破壞者，而是長久以來與當地生態「共同演 

化 」者 。

4 , 而國内研究生物多樣性之學者林曜松，早就提出現代的生物 

多樣性保育工作已從限制物種的利用演變成「永續利用」 ，

3<>同註2 8 ，紀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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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原住民族的角色也從限制演變成「重視原住民傳統利用

2 資源的智慧，人與環境共存」 ，茲引述傳統物種保育工作與

3 現代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工作差異表如下（附件173〇 :

傳統物種保育工作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保育目的與重點 物種及保護區保護為 

主

重 視 生 態 系 多 樣 性 、物 

種 多 樣 性 、基因多樣性 

與 文 化 多 樣 性 。強調全 

面 、整 體 與 永 續 性 （時 

間 、空 間 、内 涵 的 擴  

大）

利用方面 限制利用 永續利用

參與人士 保育 科 、保育人士 涉 及 影 響 、利 用 、保 

護 、買賣生物多樣性之 

政 府 ' 民 間 、企業等單 

位 （例 如 從 事 農 、林 、 

漁 、牧 相 關 人 士 ，並強 

調 非 生 氣 專 長 人 一 ，如 

法 規 ，經 濟 、外交等方 

面）

參與官員位階 中 層 為 主 （處 、署

等）

各階官員參與 

各國最高首長簽署生物 

多樣性公約

生物技術 未強調 用 生 物 技 術 開 發 新 藥

31林曜松，1998，生物多樣性保育，杜教雜誌245期 ，10-13頁 ，轉引自揚舜行，台灣生物多樣 

性工作之省思與未來願景：

http://fi1g.wra.g&v.nv/wia ext/deveinfo/%E7 %B0 % AiyaE8<i/BA8%8.V l% E6 % 9C% 9 F/%E7 % BQ%Ai 
°/aE8 % A8 % 8A l% E5 % B0 % 8S% E8 % AB^〇9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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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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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物 、食 物 、防污染新材 

料等管制生物技術安全

利益 未強調 公平合理分享利益

保護區内之原住  

民

限制 重 視 及 住 民 僖 统 利 用 t  

琢 的 智 慧 ，人與瑗瑾共

查

國際性 參與較少 國 際 合 作 頻 頻 、分享知 

識與經驗，具軟性約束

受破壞地區 閒置 保 育 生 物 、環 境 工 程 、 

遺傳工程指導下恢復或 

重建自然環境

資訊 較少流通 主 張 資 訊 共 享 ，並促進 

流通

5 . 綜合以上，學者盧道杰 '吳雯菁總結：「現代的生物多樣性 

觀念已從過往強調物種本身的保育以及國家的單一責任，演 

變成必須跨越社區部落、地方區域、國家聯盟與國際等地理 

尺 度 ，且在地與原有的知識應受到尊重，並與科技知識融整 

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在現今台灣的社會裡，生物多樣性保育 

呈現著多樣的論述，有以宗教護生為基礎的保育觀點，有以 

野生動物植物資源永續利用為主的論調，也有再見荒野隔離 

塵世的主張等，但卻都還比較侷限在本位的執著與生物生態 

的架構裡。由國際社會的經驗與論辯的進展，從本土個案實 

證的觀察，國内相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論述與文化多樣性間 

的 連 結 ，尚有許多尚待發掘與加強的空間，尤其政治經濟與 

社會人文的考量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尊重。」 （附件 1 8 32，

:盧道杰、吳雯菁，2006。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的互動連結一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收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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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4 3 頁） 。由此可見，自現代生物多樣性的概念而言，原 

住民族並非破壞生態平衡之殺手，實際上反而是透過狩獵等 

舆大自然互動之方式，扮演著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角色， 

因此原住民族的狩穠顙然是維持生物多樣性不可或缺之一環。

(二）我困原住民族透過所屬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傳統規範、生

態知識所串連控制狩獵行為，達到維持生物多樣性的結果：

1 . 國内研究自然環境、野生動物領域之學者多指出：我國原住 

民族透過所屬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傳統規範所串連控制狩 

獵 行 為 ，來達到維持生態的平衡。如有論者指出：「若從行 

為與過程進一步分析狩獵的内容，可以把狩獵細分成：獵 人 、 

獵 法 （具 ） 、獵 季 、獵 區 、獵物等元素。每一項元素都還可 

以因為時空、族群不同而有不同的内涵，而由所屬族群文化 

的社會機制所串連控制。在 部 落 裡 ，誰可以成為獵人？怎樣 

成為獵人？誰或怎樣的程序來認定獵人的身份？獵人應遵守 

哪些規範？規範是誰訂的？如何修改調整？誰來執行？雖未 

行 之 如 文 ，卻都有著約定成俗的行事規則。而 『獵人』與其 

所 奉 行 的 『行為規範』 ，即是狩獵所指涉的社會制度的核心， 

也是串連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生活實作與生產 

行為的關鍵。一般來講，獵人的行為規範包括：獵具的種類 

與 使 用 、狩 獵 時 間 與 區 域 （獵季與獵區） 、哪些動物可以打？ 

哪些不能打？哪些是視情況而定？有哪些不同情況的組合？ 

與獵物處理的方式等。這些行為規範多是以經驗法則累積行 

之有年的風俗習慣，外加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 

行為或避免災害的產生」 （附 件 19* 33，第 8 頁 亦 有 論 者

「生物多樣性社會經濟篇」第十四章，279-297頁 ，生物多樣性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推動辦公

室主編。台北市：教育部。

33盧道杰、吳雯菁、装家骐、台邦，撒沙勒，建構杜區係育 '原住民狩狠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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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 ：「狩獵文化涉及極為龐大的知識體系，包 含 ：狩獵文 

學 、獵 場 、宗教信仰、狩 獵 組 織 、狩 獵 方 式 、狩獵方法、獵 

物 分 配 、飲 食 文 化 、狩獵工藝、狩獵常識及其他，透過從獵 

場平時的巡繞 ' 觀 察 、管 理 、祭 祀 ，接著發現動物、決定出 

獵 、占 卜 （夢占及鳥占） 、祭 祀 、追 逐 、捕獵宰殺、獵物解 

剖 與 分 配 、以及返家後的獵物處理、食 用 、供奉神靈等過程， 

是文化的連續實踐行為。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是指具有文 

化内涵與社會規範所從事之捕獵活動。 （王光祿釋憲補充理 

由 書 ，聲 證 39) 34。

2•自上可知，我國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涉及層面多元，從 獵 具 、 

穠物等狩獵行為本身到狩穠表彰的意義等，每一面相都有著 

所屬族群的社會機制、傳統文化及規範所串連控制，並於相 

關法規施行前早已長久運行多年，已形成既有的狩獵行為規 

範 ，約可分為以下「狩獵禁忌」 、 「狩獵時節及禁獵期間」 、 

「對自然資泺的謙卑與珍惜」幾個面相：

(1)狩獵禁忌

在原住民族狩獵的習慣中，有許多禁忌，觸犯禁忌者除了 

會遭受到天譴或者族群的唾棄，促使族人在狩獵中遵循著 

一定的規範。也因著這些禁忌，讓原住民族與自然生態能 

夠達到平衡，有著相辅相成的效果。如布農族獵人 Lumav 

( 魯馬夫） ：「在獵場中有一個特別的禁忌，就是語言禁

忌 ，即 不 能 Tusungsung (直接講）....若有人問你打甚麼

獵 物 ，便要用改過後的名稱來回答，不可直接講原本的名 

稱 。這樣的禁忌一直要持續到整個狩獵過程結束後才能說

間的速結，地理學報第四十六期(2006)，頁 1-29。

34浦忠勇教授，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臺湾原住民族狩撒暨漁撈文化研究 j 委託專業服務 
勞務採購索，106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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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本的名稱」 、 「狩獵中裡面有一锢很重要的是，獵人 

要 去 山 上 以 前 ，我 們 講 說 不 要 atmangatmang， 

atmangatmang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誇大其詞」 （附件 2 0 35) ， 

其實在各個族群中皆有諸如此類用語及說話的禁忌。在狩 

獵 前 ，族人不能說要去打獵，也不能說要獵捕甚麼獵物，

狩獵過程中也要用較於婉轉或其他詞彙代替指稱物，直到 

狩獵結束後，才可以解除此等禁忌，這樣的禁忌說明了原 

住民族對於獵場、獵物甚至是獵具的謙卑。

(2)狩獵時節及禁猨期間

就狩獵時節而言，各個族群也因著不同場域、氣候等自然 

環境而有所調整，例 ：布農族獵人 Lumav (魯馬夫）提 及 ： 

「春天不能狩獵是因為正是獵物繁殖的時間，而冬天乃由 

於果樹不長果子，獵物不會走動覓食」 （附件 2 0 36) ; 太 

魯閣族獵人黃長興亦謂：「概略在春夏兩季，是保育期和 

天然效應所形成停止狩獵時期」 、「每年的秋冬兩季，群 

山是一片林木茂盛，蒼翠蓊鬱，山區裡的獵物們時值秋高 

馬壯的活躍於山林原野，又因正逢農閒時期，是世代以來 

族 人 的 『狩獵季節』」 （附 件 2 0 37) 等 。過 往 ，因農田耕 

作需投入大量人力，又各地區農忙時節不同，狩獵期間也 

隨之調整。藉由因地制宜的禁獵時段，讓動物得以擁有完 

整時間進行繁殖、生長與遷徙，使山林及動物得以永續發 

展 ，不致滅亡。

(3)對自然資泺的嫌卑舆珍惜

35論埴一：原住民獵人說狩撒一引言人魯馬夫（布農族）5丨言記錄，原住民族狩獵105年度原 

住民狩獵文化與固家法律衝突法制座談會論文集，2016年 2 月 3 曰。

36同註3 5 ，魯馬夫（布農族）引言紀錄。

37同註3 5 ，黃長興（太魯閣族）引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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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39

40

此 外 ，大多數原住民族於狩獵時，對於大自然多抱持謙卑 

之 情 ，對於撒得之撒物則存有「珍惜」與 「感激」 ，譬如 

布農族獵人說：「布農族人乃是把握獵得足夠生存的數量 

即可得到溫飽。這在布農族人休獵的觀念裡，獵物就可以 

得 以 永 續 生 存 ，這便是布農族獵人的自然生態法則」 、 

「對布農族而言，獵物是有 Isang生 命 、靈 魂 ，獵殺太多獵 

物 ，撒物也會反擊 。 Dihanin (天神）會 Pidila (破壞） ， 

整句翻譯是天神會處罰，所以獵殺太多動物食，天神會處 

罰我們」 、 「務必要把獵物看為寶貴，每一塊肉都不能浪 

費」 （附 件 2 0 38) ; 就獵捕的對象也有所區分，例如大型 

獵物以山豬、山羊和山晃居多，小型動物方面，則以樹棲 

類的鼯鼠和鳥類的竹雞較為多見、不食幼小動物等（附件 

2039) ，排灣族獵人亞榮隆 -撒可努也提到：「『等待』是 

獵人訓練的一部分，牽涉獵人人格的養成……過 程 中 ，那 

是身體也在進行的一種過程，等 待 ，未必是停止、休息與 

完全的被動，相 對 的 ，是另一個層面的看見及準備與出發， 

更是身體獲得力量的一種方式。」 、 「父親說過一段很棒 

的獵人哲學，他 說 ：『獵人的孤獨和寂寞，是精神和力量 

最大的來源之處；兒 子 ，你要學做一個好的獵人，就要學 

會 『等待』的耐性。』 （附 件 2 0 4(|) ，闡述了原住民族獵 

人在狩獵時，除了必須擁有智慧與果速的判斷力，也必須 

擁有過人的耐性與毅力，因為在要成為一個獵人以前，必 

須先學會觀察與忍耐，而 非 「看到黑影就開槍」 。同時為 

鄒族獵人及學者的浦忠勇老師亦以獵人諺語精準闡述原住

同註3 5，魯馬夫（布農族）引言紀錄。

同註3 5 ，黃長興（太魯閣族）引言記錄。

同註3 5 ，黃長興（太魯聞族）引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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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狩獵文化與生態是相互揉合在一起的，缺 一 不 可 ： 

「讓筆者想起一句動人的獵人諺語 ： 「 ’e hupazou feango ta 

haahocngH」 （撒場是男人的身體） 。身體要暢旺，就需細 

心 養 護 ，不會只顧獵殺，其中的態度、技術與心靈内涵必 

然符合社會期待，這應該就是獵人該追尋的感覺結構。千 

百年來原住民累積的知識體系，狩獵文化絕非人類中心主 

義 ，亦非動物中心主義，而是講求生態的整體性，部落獵 

人的真正價值更在於兼顧社會、生 態 、宗教性的連結》獵 

場 ，埋藏著太多族群文化的記憶、知 識 ，它根本就是獵人 

的 生 命 基 因 ，獵人的身體在此揉磋磨盪，難 分 難 捨 。」 

(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39) 41

3 . 自前述原住民族狩獵的行為規範可知，狩獵文化除在心態上 

教導獵人必須要有一顆虔敬的心，要崇敬大自然，對於獵物 

應滿懷感激並珍惜對於人類聲明的滋養，狩獵的禁忌與規範 

也說明了原住民族在狩獵時，不 僅 會 「物盡其用」 ，也體現 

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重視該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因而維 

護了生物多樣性，讓各個族群與山林資源的以永續生存及發 

展 °

(三 ）因 此 ，近代自然環境、野生動物領域之學者多疾呼維持生物 

多樣性之機制及系统應結合原住民族狩獄文化及生態知識， 

顢見圩保法笫21條 之 1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制失重，

無助於達到生態平衡、物租保育之目的：

1 . 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雖為原住民族狩獵之除罪 

化 規 定 ，然而其仍是在原住民族各族群文化、習 慣 外 ，增加 

「事前許可」之行政管制，期透過行政管制來掌控原住民族

同註3 4 ，浦忠勇教授，第 14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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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的時間、物種及數量，以達生態平衡與物種多樣性。然 

而 ，原住民族各族群本身的狩獵文化、習慣即有維持物種多 

樣 性 、自然生態平衡之機制，甚至更進一步地，有助於維持 

生物多樣性，因此近代研究自然環境、野生動物領域之學者 

多疾呼國家推動生物多樣性之管理應借重、結合原住民族狩 

獵的傳統文化及習慣。

2 . 有論者認為，國家透過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法令限制原住民族 

的 狩 獵 ，不僅無益於維持物種多樣性，更是加深主流社會對 

於狩獵文化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除過度侵害原住民族文化 

權 ，更造成對於原住民族的污名化指控，導致政府與原住民 

族間呈現緊張的關係： 「近代臺灣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 

係依循西方傳統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採政府集權的管理方 

式 ，嚴格限制在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 的利 用 ，甚至將其 

視為最大威脅，其不僅不見得有成效，政府與原住民間也呈 

現長期的緊張關係。特 別 自 197 2年全面禁獵與198 9年野生 

動物保育法頒佈以來，狩獵在法規上受到禁止，國内原住民 

族 也 飽 受 『野生動物殺手』惡 名 之 苦 （Eu，1969; McCullough， 

1974，cited in Patel and Lin，1989;紀駿傑與王俊秀，1996 ; 陳 

永 禹 ，2000 ;趟 啟 明 ，2002 ; 台邦•撒沙勒，2004 ; 巴蘇亞 . 

博 伊 哲 努 ，2 0 0 5 ) 謝 孝 同 （1 9 8 5 ) 曾質疑禁獵的規定不是 

無法執行就是未被執行，而最重要的是，原住民族在山區的 

狩獵也一直未停止（附件 1 9 42 , 第 5 頁）」 、「現在是國家 

統一治理山林及野生動物，政府使用同一套森林法' 國家公 

園 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在管理全台灣，但這樣子的治理模式

42同註3 3 ，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骐 '台邦•撒沙勒，第5-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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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49年以來都已經呈現是無效的。」 （附 件 2143，第 157 

頁 ）」 、 「但原住民的狩獵行為除受到《野生動物保育法》 

以 及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嚴格限制，也受制於主流 

社會對狩獵文化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並常有污名化指控。 

然 而 ，筆者認為這是國家及主流社會欠缺對於狩獵/ 漁撈文 

化的正確認知。」 （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 證 39) 44。

3 . 因 此 ，自維護生物多樣性角度，相關領域之學者均疾呼檢討 

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政策與法令、正視原住民狩獵現況，並基 

於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連性，應將原住民族的 

狩獵文化、習慣納入生態保育之系統與制度：「本文從生物 

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來談近年來，全球 

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肓工作開始重視當地原住民所扮演的重要 

角 色 。本 文 主 張 ，過去對於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的那套 

『原 始 、未經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的浪漫化認知，已經逐 

漸被更符合事實的『人類在自然中活動、運作』之認知所取 

代 。因 此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兼顧自然生態與當 

地住民的生活、文 化 ，如此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本文也引美 

國 、加拿大與澳洲的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共同經營 j 的 

例子來說明新型態的、合作式的保育工作如何可能。總結而 

言 ，作者認為我們談論生物多樣性保育時必須同時關照原住 

民族參與的主要理由有下列三點：（1 ) 這是符合社會正義與 

環境正義的作法；（2 ) 這是國際上正硪的趨勢；（3 ) 更重 

要 的 ，這才是真正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方式。台灣過去有 

著許多原住民與保育機構，尤其國家公園之間的嚴重性衝突，

43装家骐，原住民擞場管理與野生動物保育的夥伴關係，思 想 ：33期 （2017 / 06 / 0 1 ) ，頁 157-

44同註3 4 ，浦忠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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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原因便是在於當地原住民不但被排除於國家公園規劃 

與執行工作之外，他們更因為這些國家公園的成立而在經濟、 

文化與傳統資源使用活動上遭受莫大的限制。因 此 ，如何重 

新 設 計 、規劃出符合本文所討論的合作模式便是當前國家公 

園管理機構最重要的任務了。」 （附 件 1 6 45) 、 「現在是國 

家統一治理山林及野生動物，政府使用同一套森林法、國家 

公 園 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在管理全台灣，但這樣子的治理模 

式 從 1949年以來都已經呈現是無效的。未來如果能夠回到過 

去 ，將台灣的山區化整為零，以數千個上萬個的原住民族獵 

場 為 單 位 ，推行各地的在地狩獵自主管理，取代現在的中央 

集權式管理機制，再搭配野生動物的族群監測，相信會更有 

效 、更實質的管理狩獵活動，也才能做到名副其實的野生動 

物 保 育 。」 （附件2146，第 157頁）」 。

4 , 自上可知，顯見野保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的事前管制，乃以 

政府集權的管理方式，採取將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嚴格限 

制原住民的利用，甚至將其視為最大威脅，仍未脫離生態保 

育即是要讓自然變成「原 始 、未經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的 

浪漫化認知，卻忽略人終究是自然環境的一份子，而在自然 

中活動、運 作 ，維持人與自然的良好互動才是維持生物多樣 

性的正確之道，因 此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兼顧自 

然生態與當地住民的生活、文 化 ，因 此 ，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制以行政管制取代原住民族自有  

的狩穠文化及習慣，將狩獵文化及習惯排除在生態保育系统  

之 外 ， 维持包含野生動物保育在内的生物多樣性目的。

45同註2 8 ，紀较傑《

46同註4 3 ，裝家骐，頁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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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前許可制不僅違背自然界的運作模式，更因為原住民狩獵文 

化本身即理解自然界的運作乃浮動、不 確 定 的 ，因而蘊含獄物 

乃上天賜予的禮物的價值觀，因此事前許可制亦違背其文化内 

涵 ，除造成獵人都不會去申請，行政機關無從管理狩獵活動外， 

無法達到規範目的，更嚴重侵害原住民族文化權，貶損其人格 

尊 嚴 ：

(一）野保法第2 1條 之 1及系爭管理辦法採取事前許可制，除與達 

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欠缺必要關聯，更與原住民族 

原有狩獵文化及習慣相悖，致原住民族不願意適用，即無法 

達到管理狩獵活動的目的。諸多文獻均指出，因狩獵行為本 

身即是與自然互動的過程，同時涉及獵場、獵 物 、天氣等變 

動 因 素 ，實際上即是一個不確定概念，再加上原住民族各族 

群的信仰、文化蘊含狩獵乃上天賜予的禮物的價值觀，使得 

狩獵活動除滿足人類生理需求以外，更有追求人格實現、與 

神靈互動等意義，造成原住民族的狩獵活動具有浮動、彈 性 、 

無法掌控等特色，即不可能於事前得以預估狩獵時間、區域 

以及獵物的物種及數量，尤有甚者，事前許可制在多數原住 

民族的狩獵禁忌中即是驕傲地向神靈炫耀狩獵的成果，此更 

是原住民族的大忌，輕 者 ，一無所獲，重 者 ，更可能招致災 

禍 ：「徒法不足以致行，原住民不願意遵循狩獵管理辦法， 

其實是該辦法本身的問題，因為許多規定並未符命傳統文化 

之狩獵需求，在部落採訪獵人的過程中，均認為若依狩獵管 

理辦法手續太麻煩，不硪定性太高，申請時間無法配合實際 

的 狩 獵 需 求 ，而 且 也 無 法 兼 顧 諸 多 狩 獵 的 禁 忌 規 範 ，等 

等 。…該辦法第四條規定『申請人，以原住民、部落或依法 

立案且會址位於申請獵捕所在地鄉（鎮 、市 、區）轄内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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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人民團體為限』 ，換 言 之 ，狩獵申請人必須是原住民人 

民 團 體 ，但原住民實際狩獵習俗而言，除了部落祭儀需要透 

過部落組召集發動，其餘的大多為家族性狩獵，或者是核心 

家庭的活動，而且狩獵時間並不固定，完全依照獵人的工作 

以及家庭需求來決定是否出獵。幾乎每個族群都有一種習俗， 

就是獵人出獵之前保持低調與隱秘，不會對外聲張，更不會 

跟沒有參與狩獵的外人報告，所以獵人通常會在清晨早早出 

發 ，最好不要遇見任何外人，就算巧遇他人，也不會說出自 

己要去狩獵，更不會說出預定捕獵的物種、數 量 ，因為獵人 

觀 念 中 ，獵物是土地神所恩賜的禮物，不能強求，獵到是好 

事 ，要 感 恩 ，如果獵不到也無妨，當然如果幾次出獵都沒有 

獵 獲 物 ，那麼獵人就必須反省自己的狩獵活動是否符合傳統 

規 範 ，這是行之多年的重要習俗。如果把狩獵的事宣傳出去， 

或預先表明獵物種類數量，就是犯了禁忌，筆者認為，這樣 

的習俗意味著狩獵者與土地神之間的約定和默契，此約定和 

默契已在卜夢、鳥占以及祈福儀式中完成，跟他人沒有太大 

關 係 。....這樣的申請流程雖然詳細，但對獵人而言是極為麻 

煩 ，有些内容也不符合狩獵禁忌和習俗，獵人出獵通常會依 

據諸多條件方可出發。舉 個 例 子 ，以陷阱獵為主的狩獵活動， 

獵人必須七八天左右就去巡繞一次撒場，看看陷拼有無獵物， 

如果不按時巡獵，很可能獵物就腐敗無法食用，所以放陷阱 

是幾個月時間按時上山，獵人根本不知道要如何依辦法申請。 

再 舉 例 子 ，申請狩獵需於二十天之前提出申請，但諸多狩獵 

活動是有原因和條件才能舉行，而且有些原因和條件是無法 

預 知 的 ，例如透過狩獵作為除喪儀式，獵人是無法在二十天 

之前就預知喪事，更不知道是不是要上山狩獵。另 外 ，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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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會依據天候狀況，天氣好可以出獵，風雨天出獵會有風 

險 ，如果二十天之前完成申請，但天候惡劣也照樣無法出獵， 

也許又要再申請一次。當 然 ，狩獵結束之後三十日之内，還 

要提出狩獵執行報告書，内容同樣繁瑣。這樣的申請手續也 

完全柑制了獵人正常的狩獵方式，有的獵人就抱怨，『不是 

不想申請 1 而是根本不知道要怎麼申請』 ，於是依法申請的 

案件數量不多，而 『非法狩獵』的情形其為普遍，甚至成為 

主要方式。」 （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 9 47) 、 「曰 

常自用的狩獵原本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原本就是生活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現行規定不但限制了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 

式的自由，甚至還因為事前申請制度與傳統信仰嚴重的抵觸， 

而不被大多數原住民部落所接受與遵行，該項規定也形同虚 

設 ，不但沒有達到尊重文化的目的，更無益於野生動物之保 

育 。這種雙輸局面亟待改善。」 （附 件 21 48, 第 1 5 0頁） 、 

「在 獵 場 中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禁 忌 ，就 是 語 言 禁 忌 ，即不能 

Tusungsung (直接講）……若有人問你打甚麼獵物，便要用 

改過後的名稱來回答，不可直接講原本的名稱。這樣的禁忌 

一直要持續到整個狩獵過程結束後才能說出原本的名稱 ......

狩獵中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是，獵人要去山上以前，我們講 

說 不 要 atmangatmang，atmangatmang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誇大 

其 詞 。」 （附件 2049) 。

(二）前述種種說明了原住民族的文化與信仰上要求獵人必須對於 

獵 場 、獵物甚至是獵具的謙卑，這樣的文化與信仰除維繫了 

生物多樣性，更賦予獵人在堅守這樣的規範及禁忌後，進一

47同註3 4 ,浦忠勇教授，頁 146。

48同註4 3 ，装家骐，頁 157。

49同往3 5，魯馬夫（布農族）引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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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被其族群所認同之意義，也真實反應了自然界的運作方式 

及 型 態 ：大自然是千變萬化的，人類無法預測、控制自然界 

中的種種，不論是天氣、季 節 、動物的習性、動物的物種、 

蹤 跡 ，都只能順其自然地讓一切發生，這也是原住民族長期 

以來與土地、自然緊密互動後留下來的經驗法則，再透過族 

群文化的闡釋與解讀，深化成狩獵的禁忌與規範，因 此 ，事 

前許可制不僅悖於自然界運行的法則，而毫無達到管理生態 

目的的可能，更是要求獵人違背族群文化内化在其身心靈的 

誡 命 ，致其蒙受不遵守文化、信 仰 的 痛 苦 ，造成嚴重貶損其 

人格尊嚴的結果，獵人們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只能硬著頭 

皮 ，冒著遭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嚴重刑罰的風險將狩獵轉 

為 地 下 化 ，造成原住民族狩獵不斷被入罪，但行政機關也無 

法完整掌握狩獵活動的僵局。

(三）是 以 ，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採取事前許可制， 

除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欠缺必要關聯，更與原 

住民族原有狩獵文化及習慣相悖，致原住民族不願意適用， 

既無法達到政府管理狩獵活動的目的，也嚴重侵害原住民族 

的文化權，形成了原住民族不合法也不舒服地狩獵，行政機 

關永遠也無法完整管理狩獵活動的必然結果。

婢 、退 步 言 ，縱認野保法第2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制 

舆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具有必要鬪聨，在尚有其他 

可同時兼顧生態環境及原住民族狩狼文化權與自決權之手段下， 

野保法笫 21條 之 1 就原住民截捕野生動物採取事前許可制，顯 

非最小侵害手段，實悻於比例原則而違憲：

一 、按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
第4 5頁 ，共 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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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即我國憲法揭示之比例 

原 則 ，係要求行政、立法及司法行為，其手段與所欲實現之目 

的 間 ，應有合理比例關係，不得不成比例。在有不同手段可達 

成目的時，自應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小之手段。又 ，於刑罰 

權之使用上亦同，如以其他手段亦能有效防止不法行為時，即 

不應使用刑罰手段，此乃刑法之「最後手段性」 ，或可謂刑法 

之 「謙抑原則」 ，即刑罰僅屬社會管制手段之一，非唯一手段 

且為辅助性，故在尚有其他手段可達成同樣目的時，不應輕易 

動用刑罰，否則將破壞其最後手段性及謙抑性，更將使人民動 

辄 得 咎 ，使其權利受到嚴重限制與侵害（附件225()) 。

二 、查 ，現行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第 1 項雖允許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 

化 、祭儀之情形得獵捕野生動物，然依第2 1條 之 1 第 2 項之規 

定 ，仍應事先申請許可並受系爭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之限制，如 

有違反時，依野保法第5 1條之規定於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受 

行政罰鍰制裁；倘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固然最高法院1 0 6年 

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議51認為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 1 條 之 1 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

59司法院大法官第646號解 釋 。

51最高法院106年度第2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 議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五曰公布施行之原住 

民族基本法•落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其中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明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 

事 獵 捕 「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 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 

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於九十三年二月四a 自第二十一條第五款移列而單獨立法，亦明定台灣原住 

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 ，而有獵捕「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是 

原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期間，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之用，且符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授權規定而訂頒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撒捕宰殺利用野 

生動物管理辦法」第六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僅事先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持自製獵槍 

獵捕屬上開辦法第六條第二項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 、「台灣水鹿」 ， 

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五十一條之一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 利 用 「一般類野生動 

物 j 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 

保育類野生動物。題旨並無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規定之適用。」

第 4 6 頁 ，共 7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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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2 1條 之 1 第 1項所謂野生動物 

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因此即便未事 

先申請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亦僅能處以行政罰，而不得依野 

保法 第 4 1條 第 1項 第 1 款處以刑罰。然實務上仍有法院在此情 

形下仍以刑罰相繩52。

三 、然 而 ，不論從原住民族既有之狩獵規範等傳統文化角度，抑或 

已曰趨成熟之狩獵自主管理機制來看，顯然存在可達成同時兼 

顧生態環境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自決權之手段：

(一）原住民族既有之狩獵規範等傳統文化即具有自然資源管理之 

機 制 ，亦可藉由原住民族之傳統狩獵文化結合現行技術科技， 

建構出一套部落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制度：

1 .  參酌原住民族之相關研究文獻，部分學者主張將原住民族之 

傳統狩獵作為在地之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具體而言，狩 

獵者為了進行狩獵行為必須具備一定條件以及傳承與累積狩 

獵相關知識與經驗，同時透過信仰禁忌、獵 區 、漁場分配與 

承襲及貢賦制度等社會機制，建置部落對山林空間與資源的 

控 制 ，亦即原住民族部落自身及原住民傳統狩獵行為係具有 

管理自然資源之一套傳統規範制度存在（附件1853) 。

2 .  學者亦主張可提出整合原住民族狩獵、以 部 落 （社區）為基 

礎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架構，以部落作為與國家政府對 

應之主體與窗口，亦為杜會體制與文化傳承運作的平台，由 

部落推動動植物採集、獵物處理、儀式典章等事宜，亦建議

s2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59號判決，認野保法第21條之 1 「當是允許原住民族 

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利用之必要，即可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包括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一般類野生動物，惟仍須合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 ，

本件被告既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則核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及野生動物保f 法第21條 之 1 

規定之立法精神相違 > 難以該等規定免其涉犯之刑事責任。

53同註3 2，盧道杰、吳雯箐，頁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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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規則執行獎懲，並建議一套獵人認證制度（包含成為獵 

人應具備之條件、篩選、培 訓 、考 試 、職業與終身學習等） ， 

由獵人掌管傳統生態知識與技術及實際執行者，而國家現代 

制度之公權力則適度介入（附件 1854) 。

3 .  換 言 之 ，狩獵一事，或可謂自然資琢管理一事，未必須由國 

家公權力主導，而係可藉由部落内部傳統規範及文化，型塑 

出一套以部落在地自然資诼管理之制度，運用獵人熟悉野生

動物資源、獵場地型、環境生態變動等知識經驗，同時建議 

獵人認證制度，並訂定相關内部規則，適時再引入政府機關 

相互合作接軌。

4 .  以霧台鄉魯凱族為例，其狩獵制度本身即為在地野生動物經 

營管理體制，例如以季節性狩獵提供野生動物喘息機會、散 

佈式的獵區及同一獵區中狩獵地點會逐年調整以分散狩獵壓 

力 、每一獵區均被不狩獵區域包圍，提供動物繁殖生育的環 

境 等 （附 件 1855) 。此 外 ，學者亦主張可藉由魯凱族特有之 

百合花頭飾制度56作為獵人認證制度：「部落中現存以公開 

獲頒百合花頭飾的獵人直接認證為『獵人』 ，尚未公開授予 

百合花頭飾但部落周知有從事打獵活動的獵人為『助理獵 

人』 。『獵人』可獨立帶團從事狩獵行為，而因獵槍多是獵 

人自行製造，為避免刀槍使用產生意外，也因為法規的限制 

與保險的適用問題，建議僅由『獵人』執行狩獵行為。 『助 

理獵人』則必須隨團或依文化狩獵的條款申請自行獵獲五或 

六隻公山豬，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後，方能成為可獨立帶團

54同註3 2 ，慮 道 杰 、吳 雯 菁 ，頁 237-238 »

55同註3 2 ，盧道 杰 、呉 雯 菁 ，頁 241-242。

56魯凱族中，獵得五至六頭公山豬之獵人，在公開與族人分享後可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為部 

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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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的 『獵人』 ◊ 『獵人』為現場作業需要可聘請『助理』 

隨 行 ，『助理』與 『助理獵人』在 整 個 『獵人』養成教育裡， 

除野外時數外，均需接受教育訓練，以吸收其他相關的知識 

與 技 能 ，如 ：地理資訊系統與衛星定位系統的使用、判 圖 、

測量方位與收集相關野生動植物資訊、溝通解說、民俗動植 

物 學 等 。這樣的認證制度結合原有的社會機制與現代山林保 

育巡護的技能，除能活化文化的傳承，兼顧榮譽表揚外，也 

能在林務、保育或其他單位有巡護山林機會時，拓展獵人的 

就業機會。」 （附件1857)

5 . 是 以 ，上述内容在在彰顯部落及原住民族傳統規範與狩獵文 

化自有其自然資源管理之機制存在，現行野生動物保育管理 

並非須由政府機關以公權力予以限制規範，實可藉由原住民 

族之傳統狩獵文化結合現行技術科技，建構出一套部落在地 

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制度。

(二 ）現行已有數個部落及獵人協會組織與野生動物保育之主管機 

關林務局及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畫，藉由 

獵人證發放制度及蘊含族群傳統規範之自治自律公約進行組 

織管理及約束獵人之狩獵行為，同時進行獵物回報機制，將 

狩獵種類數量或相關狀況提供予學術單位，達到野生動物族 

群數量監測，維持生態保育平衡之功能：

1. 現行野保法第2 1 條 之 1 及系爭辦法係規定原住民族應事前 

逐次於狩獵前申請許可，於狩獵之後事後逐次備查，因其申 

請流程繁雜，且規範細節有諸多違反狩獵禁忌與習俗之情況， 

例如需事前提出預定狩獵的物種及數量，然而究竟是否會打 

到 獵 物 、打到什麼及數量為何，實無法事先預知，且獵物為

57同註 3 2 ，盧 道 杰 、吳 雯 菁 ，頁 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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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神所恩賜之禮物，預先表明獵物種類數量將犯了狩獵的 

禁 忌 ，除此之外，申請期間未必有適合上山狩獵的天氣狀況， 

且各族祭儀不一，系爭辦法附表所列與各族祭儀活動未必相 

符 ，亦有狩獵遭過度限縮在祭儀之情形，前揭種種問題導致 

原住民族狩獵行為受到束缚，因此實際上提出申請者甚少 

(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9) 58 ◊

2 . 為解決現行狩獵法制與實際運作困境，同時作為獵捕宰殺辦 

法修訂之基礎，林 務 局 於 10 6年起開始於全台1 2個地區試 

辦 「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計晝」 （附件23 59 60) ，嘗試藉由 

主管機關、學術單位與部落之共同合作管理，以取代現行事 

前許可之「上對下」 、「單方性」的行政行為。試辦狩獵自 

主管理計晝係基於野保法第1 8條有關學術目的例外得獵捕 

保育類動物之規定，由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與學術單位合 

作 ，向主管機關申請試辦狩獵自主管理，由縣市政府給予 

「一定期間」之自用狩獵許可。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内部制 

定其自治自律公約，組成自主管理之組織1原住民個人加入 

組織並於符合一定資格下6()，由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發給 

「獵人證」 ，作為合法自用狩獵之證明。取得獵人證之原住 

民個人於試辦期間内任何時間均得狩獵，並於狩獵後將狩獵 

結果回報予自主管理之組織61，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並於試 

辦期間結束後，向主管機關提供試辦期間之狩獵結果備查。 

同 時 ，自主管理之組織亦將狩獵結果提供予學術單位，以供

58同註3 4 ，浦忠勇教授，頁 128-130 ;

59獵人最怕的不是毒蛇猛獸，而是警察—— 台灣如何讓原住民「自己狩獵自己管」 ，關鍵評論 

網 ，2019年 9 月 19 日 ，網址：https://www.thenews]ens，com/article/124240。
60例如具備一定年紀、定期參與相關講習課程。

61回報獵捕之動物種類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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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進行生態研究及族群數量監測（附件2362) 。

3 .  全台最早實行狩獵自主管理計畫之地區為嘉義林管處與阿里 

山鄒 族 ，其後亦陸續於屏東縣、花蓮縣等地區實行，各原住 

民族部落亦凝聚出共識及力量，於 107年 1 月 1 3 日屏東縣 

來 義 鄉 排 灣 族 成 立 「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 （附件 

2463) ; 1 0 7年 5 月 4 曰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成立「嘉義縣 

鄒族獵人協會」 ，於 108年 3 月 2 0 日首次頒發獵人證予89 

位 獵 人 （附件2564) ; 109年 3 月 1 4曰則有花蓮縣秀林鄉太 

魯閣族成立「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 ，並 於 109年 8 月 

1 曰首次頒發獵人證共29 4張 （附件2665) 。

4, 上述各協會各自訂有其協會章程與自治自律公約，以嘉義縣 

鄒族獵人協會與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為 

例 （附件 2 7 66 ; 附件 28 67 *) ，兩者之公約中均將其族群之傳 

統慣習規範（鄒 族 為 einu;太魯閣族為 Gaya ) 加入公約中如 

兩者之自治自律公約第2 條 規 定 ：「鄒族/太魯閣族獵人應 

本於自治自律之精神，積極且誠實執行職務、遵守狩獵 eimi、 

接 受 nsou和 piepia (命格）/遵守狩獵 Gaya、紙碟品德、維 

護 信 譽 、精研狩獵事務、維護鄒族 /太魯閣族民族尊嚴、榮 

譽及價值，並促進自然生態之保育與動物之福祉。」 ，除了 

將 einu或 Gaya放入其獵人之精神、任務及使命，亦明列鄭

62同 註 59。
63來義成立狩獵者協會建立部落主體機制，財 ® 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2018年 I月 

15 曰 ，網 址 ：http://titv.ipcf，org:tw/news-36003。
64鄒族獵人協會全台首發獵人證最年輕獵人是26歲 女 性 ，中時電子報，2019年 3月 20日 ，網 

址 ：https://w w w .chinatinies,coin/rea!tinienews/20190320{)04687-260405?chdtv。
65東部首創狩撒共管太魯閭族發獵人證，自由時報，2020年 8 月 1 日 ，網 址 •• 

https ://news ■ ltn .coni.tw/news/1 i fe/breakingnews/32466 6 5 。

66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

67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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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太魯閣族獵人應遵守 einu/Gaya68，其 t 太魯閣族獵人協 

會之公約更細部就獵徑及獵場範圍予以規範69，且兩者之公 

約亦均定有違反相關規範之懲戒規定，最嚴重時得將獵人除 

名70。

5 .  由此可知，試辦狩獵自主管理計晝係事前申請一定期間（及 

數量）之狩獵許可，並於期間結束後事後一次備查，相較於 

現行野保法第2 1 條 之 1 及獵捕宰殺辦法，狩獵自主管理計 

晝係以部落或團體作為對外窗口，對内原住民個人只要於獵 

捕期間及獵捕區域内71隨時可自用狩獵，並搭配獵人證發放 

以管理獵人資格，内部以蘊含族群傳統規範之自治自律公約 

進行組織管理及約束獵人之狩獵行為，同時以獵物回報機制 

來協助學術單位進行族群數量監測，維持生態保育平衡。

6. 隨著政府部門與各原住民族團體在狩獵自主管理的合作上曰 

趨 成 熟 ，未來亦預計朝向由各地區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與主 

管機關簽訂「行政契約」之方式進行狩獵共管，取代現行須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制度，並藉由科學監測及原住民族自治自

68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第11條 ：「鄒族獵人應遵守之 einu如 左 ：一於服用酒 

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不狩獵。二維護野生動物楼息地，維護自然環境、不棄置垃圾、不破壞他 

人之農林作物：並禁止電魚、毒 魚 、炸 魚 。....」

69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第11條 ：「太魯聞族獵人應遵守之Gaya如 下 ：有 

關獵徑修建規範如下：一範圍包括搶獵、陷阱獵及漁獵•二行為觸犯禁忌 bsanig、偷 竊 、傲 慢 、 

詐 騙 、破壞他人獵具獵寮.•等違背gaya的各項行為。......」 ；笫 12條 ：「有關獵場範圍規範如

下 ：一部落獵人不得超越協會公告及所屬部落之她區狩狼範 ®進行狩獵。二於獵人會議中，由 

各部落家族(分會)推派之獵人#老共同決議統一規範各家族獵場位置。三獵人需在自己所屬之 

獵場從事捕獵活動，未經同意或邀請，不得進入他人之獵場，避免產生糾紛》……」

™ 秀林鄉太魯閣族撒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第15條 ：「協會獵人有左列情事之•-者，應付懲戒： 

一有違反第十二條之行為者•二有其他違背本公約或撒人協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

第 18條 ：「懲戒處分如左：一 警 告 。二 申 誠 。三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二年以下。四廢止獵人證 

書 。五 除 名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亦於第15條 及 第 18條訂有相同規範。

71以鄒族獵人協會為例，其於 201 9年申請獲准之锹捕時間為2019年 5 月 23 B起 至 2020年 3 

月 3 0 日 （全年性） ，獵捕區域為嘉義縣阿里山鄉：以銅門/文蘭部落為例，其於 2019年申請獲 

准之獵捕時間為2019年 8 月 1 日起至2020年 7 月 3 1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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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達到維護生態環境之目標（附件 2 9 72) ，同時實踐部落 

自治及達到自然資源共管之狀態。

四 、綜合前揭說明可知，現行確實存在其他更有效且侵害文化權較 

小 的 方 式 ，或者至少具有建構出事前許可制以外手段之可能性， 

透過部落内部規範輔以相關證照制度，抑或由部落或原住民族 

團體與行政機關簽訂行政契約共同管理之方式，不僅得達成維 

護生態環境保育，亦可兼顧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自決權及自 

然資源權利；反觀事前許可制不僅動辄以刑罰相繩，有違刑法 

最後手段性及刑法謙抑原則不符，嚴重侵害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權 ，亦對於族群數量監測等生態保育措施無助益，相關論述與 

資料在在顯示事前許可制顯非最小侵害手段，有悖於比例原則， 

更與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兩公約保障原住 

民族之自然資源權利及應建立自然資源共管機制之意旨不符， 

應屬違憲。

伍 、综 上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乃屬於環境生態之一部分，原住民族 

之狩现行為配合其傳统生態知識，不僅舆野生動物保育不相衝  

突 ，更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平衡，現行野保法笫2 1條 之 1 以事 

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甚至以刑罰制裁，顯已嚴 

重侵害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自決權及自然資泳權利而屬違 

憲 。

陸 、承 前 所 述 ，闖於困家對於原住民（族 ）之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 

得為如何之管制，說 明 如 下 ：

一 、依現行我國法制，有關狩獵行為孫遣切《於各個不同法規下予 

以規範限制，依其規範内容可區分為：對 「人/身分」的限制、

7 2 「行政契約 j 共管狩獵將入法撒人自律' 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硪，環境實訊中心，2020年 11 

月 5 日 ，網址：https://e-info,org,tw/node/2278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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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地域/範 ® 」的限制、對 「工具」的限制、對 「對象/物租」 

的限制以及對「目的/用途」的限制，以下分別就各項限制是否 

合理及建議之管制措施予以說明（有 關 「工具」之 限 制 ，锖詳 

後述搶绝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論述） ：

(一）對 「人/ 身分」的限制

1•依原基法第 19條及 第 2 1條 之 1 之規定，原住民族於一定條 

件下得從事狩獵行為，亦即依法得狩獵之人至少需具有「原 

住民」身分◊ 有關原住民族及原住民之定義及原住民身分之 

認定與取得，原基法第2 條 第 1項 第 1 款 、第 2 款及原住民 

身分法第 2 條等規範定有明文。如前所述，狩獵文化與原住 

民族文化及其日常生活具密不可分之關係，因此以具備原住 

民身分作為從事狩獵行為主體之要件，應無疑義。

2 . 除具有原住民身分外，隨著生活及工作型態改變，部分原住 

民未必能時常接觸狩獵之環境與機會，因此聲請人主張可進 

—步將原住民族傳統狩獵規範及獵人養成文化與現代管理概 

念接轨，建立一I 麗人認證制度成狩纛證照制度，除了可確

保實際狩獵的獵人具有一定技術、知識及經驗，減少搶枝、 

陷阱等獵具使用上或對山林、地形不熟悉而發生意外，更可 

使獵人清楚瞭解狩獵的歷史、狩獵物種、獵場生態及相關環 

境 知 識 ，亦將有助於消弭外界對於原住民狩獵之汙名（附件

1873) 。

3•在具體實踐上，參酌前述肆、三 、部分之内容，可透過部落 

或原住民族團體為組織單位，由該組織審核該原住民之資格， 

並於該原住民符合一定條件時（例如前述魯凱族以獵得五至

73
同注32 ，盧 道 杰 ，吳雯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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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頭公山豬可獲佩百合花成為「獵人」 ，成 為 「獵人」前為 

「助理獵人」 ，須 跟 隨 「獵人」學習相關技能與知識（附件 

1874 ; 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則要求應參加一定時數狩獵 

傳統文化、狩獵技術、文化傳承、生態保育及法令規定等培 

訓課程始具有獵人資格，並採行獵人證分級制，以年齡區分 

獵 人 等 級 ，並依級別限制其搶枝使用及是否可單獨從事狩獵 

行 為 （附 件 3 0 75) ，授予獵人證照。獵人於狩獵後適時回報 

獵 獲 種 類 、數量與成果，該組織單位亦可與相關主管機關及 

學術單位合作，回報相關獵獲資訊或相關突發狀況（例如發 

現某物種大量死亡或某地山林遭破壞） ，協助族群物種數量 

監 測 ，發揮獵人為「山林守護者」之角色與功能。

(二）對 「地域/ 範圍」的限制

1 .  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1 條 之 1 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並無明 

文規定其地域或範圍，有關原住民族從事狩獵行為地域範圍 

限制之法源係回到原基法第1 9條 ，其明文規範原住民族得 

於 「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 

從事狩獵行為，其 中 「原住民族地區」依原基法第2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係 指 「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 

文 化 特 色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 

區」 ’即經行政院核定之5 5 個 原 鄉 （鎮 、市 、區） （附件 

3176) 。

2 .  而現行實務上部分見解則肯認位於前述原住民族地區或於原

74同注 3 2 ,盧 道 杰 、吳 雯 箐 。

75以 16歲 及 2 0歲為年齡分界，分為紅色 '黃色及藍色之獵人證；紅色獵人證為初階太魯閣族 

獵人(16歲以下），不可使用搶獄，參與狩撒行為需由持藍色獵人證者陪同；黃色獵人證為準太 

魯閣族獵人(16歲 以 上 至 2 0歲以下），不可使用搶獵：藍色獵人證：為太魯閣族獵人(20歲以上）， 

可使用搶撒，但自製搶械需登記在索；參秀林鄉太魯閣族撒人協會，臉 書 ，2 0 2 0年 3 月 3 1 曰 ■ 

網 址 ：hUps://www.facebook.com/l 15187466518334/posts/232651944771885/。
76 -行政院 9 1年 4 月 1 6日院臺疆字第0910017300號 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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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傳統領域内77，即得從事狩獵行為。惟 ，縱使於前述 

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内，原住民族之狩獵 

行為仍因國家公園法78、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等 

法規限制而不得狩獵，亦即只要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族傳 

統領域經劃定在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之範圍内，原住民族 

狩獵之行為即遭全面禁止79 *，如有違反則得以行政罰或刑罰 

相 繩 ，例如曾有台東縣達仁鄉排灣族族人於10 8年間在達仁 

溪漁獵，因該漁獵地點屬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範圍，而經台東 

地方法院以違反文資法第8 6 條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内自 

然狀態而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附 件 328G) ; 另有多位太魯閣 

族人於其傳統領域範圍内獵捕山羌或臺灣野山羊，惟因狩獵 

地點屬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因而涉犯國家公園法第1 3條 

禁止於國家公園内狩獵之規定，雖法院審認結果為情節尚非 

重大而未處以刑罰，然仍使太魯閣族本得於其傳統領域狩獵 

之權利完全遭到剝奪，並使其處於恐受刑罰制裁之不安定狀 

態 （附件3 3至3581) 。

3 . 前述於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等特定區域内即一律禁止狩獵 

之似有予以檢討改進之必要。自法律層面而言，野生動物保 

育 法 第 2 1 條 之 〗 並無明文限制或排除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

77如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5年度原訴字第7 4號判決，肯認被告狩撒地點為太魯聞族傳統獵場。

78國家公園法第13條 第 2 款 ：「國家公園區域内禁止左列行為：...二 、狩獵動物或捕捉魚 

類 。」 、第 25條 規 定 ： r 違反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 

六 款 、第九款，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一者，處一千元以下蜀媛；其情節重大， 
致引起嚴重捐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79國家公園法第13條 第 2 款規定國家公因區域内禁止狩徵動物或捕捉魚類，如有違反，依同法 

第 25條處一千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 

千元以下罰金。另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6條規定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依同法第 103條 ，如有違反，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千萬元以下罰金。

se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15號判決。

81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 2年度原花簡字第6 2號 判 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 9年度訴字第139號 

判 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 3年度花簡字第36 6號 判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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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區域或範圍，似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國家公園 

法及文資法該等禁獵規定亦與原基法第1 9條及野保法第21 

條 之 1 有 所 衝 突 ，且相關主管機關亦承認國家公園法第13 

條 第 2 款對於原住民「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之限制本屬依 

原 基 法 第 3 4 條 第 1 項應加以修正但尚未完成修正之規定， 

主管機關亦有意於修法前依原基法第3 4 條 第 2 項以解釋令 

之方式排除國家公園法第1 3條 第 2 款對於原住民狩獵行為 

之 限 制 （參原住民族基本法未完成立（修 ）法之相關子法辦 

理情形及預定期程表，附件 3 6 ) 。

4 .  再 者 ，現行國家公園内一方面允許興建建物道路、礦物及土 

石採取及興建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等大舉破壞棲地、造成 

野生動物滅絕之行為82，另一方面卻對於不會造成生態環境 

破 壞 、甚至可有助於生態環境平衡之原住民族狩獵行為完全 

禁 止 ，甚至得以刑罰相繩，顯屬輕重失衡，對原住民族狩獵 

文化]權造成嚴重限制與侵害。另於文資法部分，其規範文 

字 為 「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 ，然何謂改變或 

破壞自然狀態，應屬不確定之概念，似有違反罪刑明確性原 

則之虞。

5 .  又 ，現行逕以一定地域或範圍劃定是否可以狩獵，顯與原住 

民 族 （狩獵）文化有所扞格，蓋傳統領域之範圍本非屬固定 

不 變 ，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可能隨著族群的消長、遷移或環 

境狀態改變而有所變化（附件 3 7 83) ，獵場亦係如此，從獵 

場之取得通常來自先佔、交 換 、贈 予 、共享及功勳捐贈，且

82參酌國家公囿法第13條及第 2 0條 之規定，國家公園内並無限制不得探採礦，僅係須符合一 

定要件及申請核 准 。

83 9 6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後續計劃〈成果報告 I ) ，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單 

位 ） ，頁 249-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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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靠獵人時常巡獵來維護，亦有可能受到他人入侵（王光祿 

釋憲補充理由書，聲 證 39) S4，亦彰顯獵場範圍或界線係屬 

動態而非不會改變。更何況許多部落在日治時期或中華民國 

政 府 時 間 ，曾遭移居、混住及遷村，此 等 「飛地部落」85如 

果硬是要求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到舊部落傳統領域進行狩獵 

(往往會因安全因素而禁止回到舊部落，例如屏東縣霧台鄉 

及來義鄉多處被劃定為莫拉克颱風災區特定區域） ，而不容 

許其於鄰近之山區狩獵，亦將對狩獵文化之傳承延續產生不 

利 影 響 。故現行法制及實務多認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為固定、 

永久不變之範圍，視原住民族為博物館内靜止不動之展覽品 

或猶如圖書館内之書本内之固定不變的歷史文字記載，忽略 

族群跟部落領域持續動態互動演變的過程，用主流社會之眼 

光誤解原住民族文化，難謂合理。

6 .  再 者 ，在狩獵區域上，原住民族亦可能於同一獵場内切分為

數個狩獵之區域，並於不同獵區輪流狩獵，以給予野生動物 

喘息生長之空間，然現今不顧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獵 場 範 圍 ， 

逕以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等區域劃分，造成同一部落 /家 

族或獵人之獵場遭切分為部分可狩獵、部分不得狩獵，造成 

只能於部分允許狩獵之獵場範圍内狩獵，反而恐壓縮野生動 

物生長空間，而無法達成野生動物保育及生態平衡之目的。

7 .  此 外 ，試想野生動物並非化石不會移動，其在被獵捕過程中 

自然會奔逃，當然更無可能受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此區域 

範圍而限制其移動路徑，野生動物因獵人之追逐而從一般山 

區跑到國家公園内之狀況屢見不鮮，獵人自然會隨著追逐獵

84同註3 4 ，浦忠勇教授，頁 32 "

例如霧台鄉好茶村（新新好茶） ，遷村至瑪家鄉祓納里部落形成飛地部落•■霧台鄉阿禮村、 

吉露村，遷村至長治鄉長治百合部落形成飛地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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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追逐至國家公園内，於此情形下，仍一律認該獵人之狩 

獵行為係違反國家公園内不得狩獵之規定而予以處罰，而無 

其他配套處理方式，似不合情理。

8 .  又 ，政府於劃設治理機關時，應經原住民族同意且與原住民 

族建立共管機制，乃原基法第 2 2 條所明文揭示之内容，故 

自應尊重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等自然資源治理區域内之原 

住民族其自然資源權利及自決權，以行政機關與原住民族共 

同管理之方式，取代現行行政機關單一、上 對 下 ，甚至動用 

行政法或刑罰權之管制方式，實屬妥適，此亦有原民會於行 

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之會議中，肯認應於國家公園建 

立共管機制可資參照（附件 3 6 ) 。

9 .  是 以 ，現行對於特定地域内如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即全面 

一律禁止狩獵之規定，不僅有違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其獵場 

係 動 態 、非固定不變之概念，更對大部份傳統領域位於該等 

禁獵區域之原住民族其狩獵權將造成極大侵害，亦因該地域 

限制與實際狩獵狀況之衝突，使獵人一不小心即入罪，似應 

有加以檢討調整之必要。在管制手段上，現階段或可由主管 

機關發布解釋令或修法之方式調整為開放一定程度狩獵而非 

全面禁獵，配合科學監測數據，僅對特定物種予以限制，罰 

則上以行政罰代替刑罰，而非動辄課以刑罰制裁，並逐步朝 

向共管機制之建立邁進。惟須注意者，相關法令制定均應依 

原 基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前 

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諮商， 

並取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寬列預 

算補償之。」取得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之同意，方屬正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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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 「對象，物種」的限制

1 .  現行法制上，野保法第 2 1 條 之 1 雖允許原住民族得獵捕野 

生 動 物 ，惟其獵捕之物種仍應受系爭辦法附表明列之物種所 

限 制 。然該附表於所列物種與原住民族慣習實有落差，因而 

造成實務上曾有法院以原住民族所獵捕之保育類動物不在該 

附表上而判決有罪（附 件 3 8 及 附 件 3986) 。此情形雖於實 

務上經最高法院106年第二次會議決議作成後獲得部分缓解， 

然對於猶^捕物種之限制仍應隨著野生動物族群數量動態調整 

為 宜 。

2 .  具體實踐上，或可藉由野生動物族群監測數據，參酌原住民 

族實際常狩獵之物種，明列適宜獵捕及瀕臨絕種而不宜獵捕 

之 物 種 ，調整現行附表所規定獵捕之物種以符合實際原住民 

族狩獵狀況，例如山晃、臺灣野山羊、水鹿等為原住民族常 

獵捕之物種，部分野生動物（如黑熊）則本身在原住民族之 

文化中即屬神聖不可獵捕之物種，自然不會主動獵捕之（附 

件 4087) 。

3 .  除此之外，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所側重者在於對於狩獵文化 

傳承及利用土地與自然資源之智慧，原則上不宜以其狩獵之 

物種作為是否入罪的絕對標準。由於狩獵時不一定能知曉其 

將獵捕到何等物種而有誤獵之可能性存在（例如使用自製搶 

獵狩獵通常係於夜晚進行，黑暗中僅憑獵物眼睛未必能得知 

其 物 種 ；或者以陷阱獵方式獵捕時，即便陷阱放在特定物種 

之 獸 徑 ，亦可能獵捕到其他物種） ，抑或狩獵或巡守時遭野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2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7年度原訴字苐38號判 

決

87從原民文化和狩獵看布農族與黑熊的人熊情誼，環境資訊中心，2019年 2 月 2 8 日 ，網址： 

https://e-inf〇-〇rg-tw/node/21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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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物攻擊，為了自保而獵捕等等。上開情形或可藉由建立 

相關通報機制，課予族人個案突發情形予以回報之義務，並 

將此種情形記錄下來以利管理，藉此取代取代課予相關罰則 

之 方 式 ，應更能兼顧原住民族狩獵權益並達到物種族群數量 

控管之目標。此 外 ，如有外來物種或未曾發現之物種，只要 

不導致該物種數量大幅減少或滅絕，亦不宜以此為由使原住 

民遭受行政罰或刑罰。

( 四 ） 對 「目的/ 用途」的限制

1 、原住民族狩獵起源乃作為生活使用，傳統文化及祭儀則是負

有特殊意義的生活，野 保 法 第 21 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 

於狩獄目的的管制卻過度簡化原住民族狩獵活動之内涵，限 

於傳統文化及祭儀，忽略了一般生活使用，顆無法達到保障 

康住民族文化權之目的，而舆除罪化的立法目的不符：

(1) 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指原住民族為在自然環境中謀

生 ，與自然環境互動密切，因而衍生出於與山林鳥獸共

存 、共 生 、共榮之獨特生活與思考方式，其内涵除單純

的飲食需求以外，更包含在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情境下所

孕育出的文化意涵。深究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起源，是

來自於滿足飲食、補充身體所需能量的生理需求，但過

往獵人辛辛苦苦地上山狩獵、背獵物回來之後，往往會

因為欠缺食物保存科技及設備，獵物若未能馬上吃完，

就會面臨腐敗的結果，然而獵人從小就被教育獵物是上

天恩賜的禮物，一絲一毫都不能夠浪費，否則以後就會

沒 有 獵 物 了 ，但肉就是吃不完能怎麼辦呢？於是獵人想

到了可以分給部落的鰥寡孤獨還有老弱婦孺，因為這些

人沒有能力上山或是因為是女生不能上山，所以無法吃 
第 6 1頁 ，共 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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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肉 類 ，可是他們也需要蛋白質，還有這些人之中的老 

人家可能是曾經照顧過獵人的長輩，小孩則是部落未來 

的 支 柱 ，所以獵人有責任照顧這些人，更何況獵人也可 

用肉可以跟他們交換小米或是其他作物，因此獵人就把 

剩下的獸肉與部落的人分享，這樣不僅不會遭天譴，也 

符合部落是彼此照顧的觀念，甚至還可以彼此交換食物， 

這樣的互動方式建構了原住民族的生活，也對於原住民 

族集體以及原住民個人都有不同的深層意涵。集 體 而 言 ， 

狩獵活動維繫了部落自給自足、相互扶持的生活型態， 

甚至是穩固社會組織、維繫部落運作的功能；個 別 而 言 ， 

因為狩獵往往需要克服惡劣環境與氣候，因此獵人需要 

具備過人智慧與堅忍毅力，因此狩獵為獵人帶來自我實 

現 的 意 義 ，讓獵人存有榮譽感，也是讓部落中無法狩獵 

的族群感受到被照顧、守護的感覺，也因為狩獵為部落 

集體及成員個人帶來如此多的意義，而賦予獸肉展現獵 

人和部落精神的崇高意涵，因此能夠奉獻給神靈，表達 

部落對神靈看顧的感謝，也因此獵人才會在祭儀的時候 

以獵物感恩神靈。因 此 ，如深入討綸原住民族狩獵的始  

源 ，應是基於謀生、維持部落運作、舆部落成貝互動等 

生活目的互動下的行為，並非單纯為祭儀之目的。

(2) 縱使隨著時代及科技的演進，改變了原住民族的狩獵方

法 ，然而狩獵對於原住民族的意義並未改變，對於本件 

聲請人 王光祿 亦 同 。聲請人王光祿 年 約 6 2 歲 ，為布農族 

人 ，於部落 成 長 、生 活 ，年輕時自長輩習得狩獵技巧， 

成 為 獵 人 ，狩獵對他來說，是取得食物溫飽自己及家人， 

也是透過狩獵這樣的勞動來展現過人的毅力與勇氣，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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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照 顧 部 落 、榮耀家人及祖靈的自我實現感及榮譽感， 

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也因此縱使到了現代，出現了菜 

市 場 、超市等可以輕鬆取得肉類的場所，也因為經濟型 

態改變而不再需要以狩獵猢口，聲請人王光祿仍然上山 

狩 獵 ，這也正代表了狩獵對他來說不只是讓自己和家人 

吃 飽 而 已 ，更具有實踐自己族群文化的意義，並展現身 

為布農族人的驕倣，對聲請人王光祿的母親來說也何嘗 

不 是 如 此 ，對她來說山肉不只是佳餚，是家鄉的味道， 

更是個提醒自己是布農族人的火種，當 然 ，有個厲害的 

獵人兒子也是身為布農族母親的驕倣，這些意涵在原住 

民族文化逐漸式微的現代，對於聲請人王光祿及其母親 

而言更彌足珍貴，也因此縱使國家法制對於狩獵行為施 

以嚴刑竣罰，聲請人王光祿仍堅持上山狩獵，因為文化 

代表了他的人格尊嚴，而人格尊嚴不能犧牲、退 讓 。

(3) 再就所謂原住民族「祭儀」的意義而言，字義解釋包含 

了 「祭典」與 「儀式」 。復按原民會架設的「台灣原住 

民族資訊資源網」的 定 義 如 下 ：「原住民傳統祭儀的舉 

行經常是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裡，以天地為舞台，以夜幕 

為 背 景 ，是一種敬拜神明、崇敬祖先的部落倫理與社會 

生活實踐的重要一環。以泰雅族為例，各種傳統祭儀的 

施 行 ，其實就是對祖靈信仰的實踐。祭儀多與農業生計、 

狩獵及獵頭順利等有關，例如開墾祭、播 種 祭 、除 草 祭 、 

收 割 祭 、豐 年 祭 、收 藏 祭 、開倉嘗新祭、獵 頭 祭 、祖靈 

祭等等。」 （附 件 41) 88，其指出祭儀包含幾個面相的意

88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認識原住民族一傳統信仰 '傳統祭儀、當代信 

仰 ：l i t t p :/A v w w .t i p p ,o r g .t w /a b o r i i> in e s i n f o ,a p̂ ? A  I P =]aS :A C  N o=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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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崇敬神靈」 ' 「社會生活實踐 j ' 「祈求曰常生 

活順利」等 ，綜 上 可 知 ，祭儀對於原住民族的意義不只 

是與神靈互動的過程，更是維持生計、日常生活密切相 

關 。

2 、野 保 法 第 21 條 之 1 除罪化條款類過度簡化原住民族狩猨活 

動 之 内 涵 ，忽略生活乃傳統文化及祭儀的本質，舆除罪化的 

立法目的不符：

(1) 觀諸系爭管理辦法第2 條 第 2 款 對 於 「傳統文化」 、「祭 

儀 」之 定 義 ：「本辦法用詞，定 義 如 下 ：一 、傳 統 文 化 ： 

指存在於原住民族社會已久，並藉由世代相傳而延續至 

今 之 價 值 、規 範 '宗 教 、藝 術 、倫 理 、制 度 、語 言 、符 

號及其他一切生活内容之總稱。二 、祭 儀 ：指原住民族 

傳 統 文 化 中 ，依 其 宗 教 、信仰或習慣，藉由世代相傳而 

反覆實踐之祭典活動及儀式行為。」 ，觀其修法脈絡可 

知修法目的乃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利，減低刑事責任 

的方向進行修法（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 證 3 3、3 4 ) ， 

則其條文内涵自應包含與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相關之所有 

面 相 ，即所有一切與生活有關的使用。

(2) 而系爭管理辦法第2 條條文所指「傳統文化」乃 「一切 

生活内容之總稱」 ，「祭儀」則 具 有 「依 宗 教 、信仰或 

習慣」 、 「世代相傳」 、 「反 覆實踐」等 特 色 ，均指出 

文化 '祭儀的 本 質 為 生 活 ，文 化 、祭儀是被賦與特殊意 

義 的 生 活 ，此也是俗諺「文化即生活」之 真 諦 ，也因此 

在討論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既一時均不應忽略作為生活 

使用的本質，否則即失所附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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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 而 ，系爭管理辦法第2 條 在 「傳統文化」 、 「祭儀」 

的解釋上顯然混淆了「生活」與前兩者的層次關係，有 

生活才有傳統文化及祭儀，生活乃傳統文化及祭儀的本 

質 ，但野保法第21條 之 1及 第 51條 之 1之文字解釋顯非 

採取這樣的概括概念，而是將原住民族的狩獵去脈絡化 

地限定於特定傳統文化、祭儀之 用 途 ，而排除作為生活 

使用等自用目的，顯然是違背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的立法目的，也似認原住民族僅有在特定傳統文化及祭 

儀時才有狩獵必要而會有狩獵行為，此乃對於原住民族 

狩獵文化之錯誤認知，並過度限縮狩獵文化，與原住民 

族實際生活情形完全不符，即失去了野保法及系爭管理 

辦法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而除罪化之目的。

3 、 自用即可包含傳统文化、祭俄概念及一般生活使用，亦能避 

免營利性質的大規棋盜獵，並使原住民族得以預見規範範  

園 ，以符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真正保陣原住 

民族狩教文化權 ：

(1) 查 ，依系爭管理辦法第2 條 第 2 款傳統文化之定義使用 

「價 值 」 、 「規範」 、 「倫理」 、 「一切生活内容之總 

稱 」等抽 象 用 詞 ，可知傳統文化本身屬浮動而非固定不 

變 之 概 念 ，則其文義上即容易因不同族群、不同背景、 

不同專業而有不同解讀，顯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 「祭 

儀 」之定義又過於狹窄，與原住民族除了在歲時祭儀時 

狩 獵 之 外 ，曰常生活也在狩獵的實際生活情形不符，除 

妨礙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實踐，更造成原住民族事先無 

法預見何種狩獵目的始屬合法，且司法實務上確實也因 

個別法院對於傳統文化解釋不一，形成無罪或有罪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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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差 異 ，顯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因 

此實不應將除罪化的目的限縮於「傳統文化」 、 「祭 

儀 」 。

(2) 從上述論述可知，傳統文化、祭儀皆屬原住民族生活的 

一 部 分 ，因此原住民族狩獵的目的應解為作為生活目的 

使 用 。又 「自用」的概念可包含因「傳統文化」 、 「祭 

儀 」 、 「一般生活」而 使 用 ，且若為舆野生動物保育相 

平 衡 ，所 謂 「自用」即可排除具商業規模營利性質之使 

用 。如此一來透遇具有一定資格链定的獵人，出 於 「自 

用」之 目 的 ，在一定地域範圍内之傳統領域，以適當且 

安全之狩猨工具獄捕特定之物種 *並課予獵人回報獵物  

之 義 務 ，動態且滚動式地檢討當地物種數董的變化，始 

能達到規範、管理文化性狩獵的目的，更重要的，才真 

正符合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的意 & 。因 此 ， 

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狩獵目的之管理， 

不 應 限 於 「傳統文化」 、 「祭儀」 ，而 應 改 以 「自用」 

之 目 的 ，方屬合憲。

二 '综 上 ，現行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之事前許可制對原住民族狩獵文 

化權造成極大侵害外，前述内容已明白顯示我國原住民族之狩 

獵 行 為 在 「人/ 身分」 、 「地域/ 範圍」 、 「工具」 、 「對象 

/ 物種」及 「目的/ 用途」等各個面向係受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及其他法制不合理之限制，現行制度實有加以檢討改進之必要， 

爰提出狩獵自主管理、建立獵人認證制度、事後回報狩獵成果、 

特定區域適度開放狩獵'禁獵物種調整、以自用涵蓋傳統文化 

與祭儀等建議措施。惟 ，不論採行何種制度管理原住民族之狩 

獵 行 為 ，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11項及 第 12項 規 定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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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就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文化、建立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

2 友善原住民族之制度與社會環境等事項具責無旁貸之義務，為

3 實踐該等憲法增修條文之憲法誡命，於建構及制定相關法規制

4 度 時 ，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 1 條 及 第 2 2 條 ，踐行諮商同意

5 與共管機制等程序，與原住民族對等溝通協商，始能達成建立

6 平等尊重及符合原住民族文化之法制，落實原住民族之狩獵文

7 化 權 ，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之延續與發展。

8 此致

9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公 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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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前言

動物保護的一般基本概念與確認推行，如 ：不虐待及殺 

害動物，近廿年來已漸漸成為臺灣一般人民的主流價值，不 

僅 1998年制定了「動物保護法」’而且各地方政府’也紛紛 

發布其自治圃體之「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例 如 ：臺北市動物 

保護自治條例、桃園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臺中市動物保護 

•自治條例、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等），以更周全地執行保 

護動物福利之行政辑施。惟不斷發生之臺灣不理性虐待或殺 

害動物案件，經 媒 社 群 報 導 後 ’備受社會騮目’法院對此 

種虐殺動物案件裁判結果也動見觀瞻，例 如 ：最近苗栗地院 

1 0 8年度易字第2 5 4 號無罪判決《即受到眾多人民對法院判 

決的批評1。因 此 ，是否應該在憲法上明定動物保護之意旨， 

以便有效引導行政權、司法判決及增強立法密度，即被民間 

動物保護團體所不斷提倡。問題關鍵是將「動物保護」或是 

「動物權」入憲？若僅為動物保護入憲，是否仍存有實際功 

能 ？又入憲條文之具體內容、文字如何形成？即眾說紛紜 * 

莫衷一是。以下乃循此種社會討論問題之主要爭點’循序提

1 苗.隶地方法院1 0 8 ■年度易字笫2 5 4 猇判決涉及一位越南外箱■勞工及二位本 
1 人殺害領.養之夜物犬並加.以食用之案件。法院® 為檢察官無法盡F'舉 

• 镫贵任J ，设明被告三人有軚害動物行為，故依「無罪推定原則J 判決被 
告無罪• 揪起杜會議换紛玢*因該判決完全無祧本索有諸多合理之間採雄 
據 * 該判渙全文得參見可法院法學资料掩索系统. 111物 扭1i d f l l职v . 
t w / T J U D / d a » .a ^ ? ^ J D & i d = M L D M ,l〇8 % 2 c % e 6 % 9 8 % 9 3 % 2 c 2 5 4 % 2 c 2 0 1 9  

0 9 2 5 % 2 c l  ( 最後献日：2 0 2 0 /0 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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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書見解，以供我國未來動保入憲時之參酌。此 外 ，由於 

德 國 、瑞士現行對動物保護議題業已入憲或已明文規定，故 

其窓法條文文字形成為何》亦頗有供我國修憲時之參考價 

值 ’爰併為平行介紹，以收他山之石的功效，因為動物保護 

議題目前已有全球化之趨勢，故我國亦不宜故步自封，或坐 

井觀天 *致失與全球 動 娜 勢接軌之契機2 〇

亂 、動物保護入 意 之 相 關 議 题

一 、動物權或動物保護人憲爭議問題

第一個首要被討論的問題即屬：將 「動物保護」或 「動 

物權」入憲？兩者不同內容在動保運動中有極大之差別3 » 申 

言 之 ，「動物保護」入 憲 ，僅係將人類保護動物之本旨，在憲 

法上加以明白宣示，此種宣示類似國家之基本國策規定（例 

如 ：保護自然 環 境 、保護婦女兒童政策、保障教育、藝術工 

作者生活等），並沒有賦予動物有任何憲法上之權利地位，諸 

如 ：防魏權、請求權或分享權等地 位 ；相 反 地 ，「動物權」入 

憲 ’則係在憲法上明白賦予動物享有法規範之權利地位，成

2 有關全球動物保護在各®憲法上之规範初探，網路上資料甚多’例如 ： 

htips;//w w _gl〇baUmimaI_org/databafie/natio皿Wndex上tml ( 最後瀏宽日： 
2019/12/06) ■>

3 有關動物權（ animal rights) 與動物福利（ animal welfere) 之基本主張及 
主要區別，併得參閱费昌勇/ 揚書瑋，〈動物權與動物對待>，中央大學哲 

學研究所應用倫理研究令心出版，（應用倫理評論>• 5 1 期 ，2011年 10 
月 * 頁 75_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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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權利主體，而不再是受權利主髋支配之權利客體’或與 

「物 」一般之地位，例 如 ：陚予動 ^!^在法律上享有「肖像 

權 」、「繼承權」、「生命權」或 「動物尊嚴」（Tierwilrde ) 4 » 

至於動物權利地位，究竟比照「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 

能力人」或 「準法人地位」，目前各種學說仍屬萌芽討論階 

段5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法規範中，承認動物之「權利 

地位」，所 以 「動物權」一旦入憲’除將全部且重大地改變現 

行之實定法及程序法規定外，另一方面對於「自然人」、「法 

人 j 、「非法人團體」為權利主體之基本假設，均將被大幅調 

整 ■在法律執行上是否可能？即備受法律人之高度質疑，亦 

恐無法受全民共識平支持，例 如 ：若動物享有「繼承權 J ’則 

阚主之遺產將可由 i i 物與自然人共同繼承，其 「應繼分 J 如 

何計算？遺產如何分配執行？由誰代理（表 ）動物？諸如此 

類之一系列問題，將十分棘手。如何在法規範中加以有效設 

計 ，而不致劇烈衝擊現行之「法秩序」，造 成 「秩序大亂」或 

「人道淪喪」之憂慮結果？

綜合言之：依目前各主要國家的法律基本架構與規範體

輋灣励物法

4 動物尊嚴 （ die Wlirde desTieres) 與 「人性尊嚴」（Mensctiettwtaie) 乃属 

相類似之概念，人類皁有作為「人」的基本尊嚴，動物也應該比照辦理。 

有M 「動物尊嚴j 之用語及定義，目前已出現於瑞士動物保護法第1條規 
定 中 ，其 深 入 討 論 分 析 動 物 尊 嚴 之 惠 涵 ，併 得 參 閱  

Ammanti/Clmstensen/Engi/Michel (HnsgJ, Wurde derKreahme, 2015.
5 •有關「動物權j 之動物地位應如何定性，併得參閱扭 tt/Maisack/Motih

TierSchG, 3. Aufl., 2016, Einflihrang, Rit. 21 f ,; Saskia SCudd, Die tierliche
Person als Tfeitium datur, in: Ammaim/Clii-istenseii/Engi/Michel (Hrsg.)̂ Wiirde 
der Kreature，2015, S. 287江 ；青木人志，< H)本仍動物法> •東京大學出版 

社 ，2016年二版|頁22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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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似無國家將動物提升到權利主體地位；相 反 地 ，動物福 

祉之保障，已成為各國憲法、國際條約6與各動物保護法上之 

明文 規 定 。申 言 之 ，動物雖 非 權 利 主 體 ，但也非權利客體 

(即被人類支配之物），而係介於權利主體麵利客體間之法 

律地位。就如同 德 國 1 9 9 0年 9 月 丨 日 間開始生效之民法第 

9〇a 條 規 定 般 ：「動 物 非 物 ，其受到特別法律之保護 （ Tiere 

sind fceine Sachen. Sie warden durch besondere Gesetze 
g e s c h iitz th 」所呈現之表面意義，將 「動物保護』形成其法 

律地位改變之誘因•其規定僅消極否定動物是純粹權利客體 

之物丨但卻未積極明示動物I的 地 位 ，而 含 糊 地 ^定 ：受特別 

法 律 之 保 護 ，即受動物保護法、民法等特別保護而已。從 

而 ，依目前世界各國的共通作法，似 乃 將 「動物保護」入法 

或入憲，但卻末承認動物成為權利主骨豊、

其 次 ，具有爭議而待蟹清的第二個問題是：「動物保護」 

規定於憲法或法律中有何差別？在對動物福祉之提升或確保 

效力上不都一樣嗎？對於此一閤題之回答•必須回到「法規 

範位階理論」。依照法位階理論，憲法規範具有最高效力〔拘 

束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之行使）：法律規範貝IJ不得與上位 

之憲法規定相互牴觸，牴 觸 時 ，法律規範「無效」（我國憲法

6 例如：欧洲動物運送保護公約（1968年 2 月 1 3 日）；歐洲保護展場動物 

公約（1976年 7 月2 3 日）；欧洲保護受屠宰經濟動物公約（1979 年 5 月 

1 0曰）；歐刖保護實驗動物公約0 9 8 S 年 6 月2 1 日）、歐洲保護家庭劫物 

公約（1988年6 月2 1 日）等 。

7 如果動物成為權利主想，則應停止動物實驗，而且不得宰殺經濟動物，供 

人類食用，因為動物不得再视為人類之「財產j ，费昌勇/ 揚書瑋.前揭 

註 3 文 ，頁8 1，動物描之三大基本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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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7 1條 第 1 項規定）。因 此 ，動物保護條款若僅規定於法律 

位階規範上，如同我國之現況規定於動物保護法上，因為位 

階過低，不僅無法有效改變目前諸多對動物不友善之法律’ 

例 如 ：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23彳条第2 項第 3 款之禁止住戶飼 

養動物之特別約定、民 法 第 1 9 5條 第 1 項之不法侵害他人人 

格權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包含侵害動物之生命 

在 內 、民法第耵條之動產範圍包含動物，不合動物» 之基 

本概念……等 。若 將 「動物保護」上升到憲法位階，認為保 

護動物為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之義務條款時*則不僅立 

法機關應全面檢視柢觸動物福利之相關法律規定，各級法院 

也不得漠視動物保P 之 特 意 旨 而 作 出 違 憲 裁 判 ’而行政權 

吏應編列充足預算及人力，努力提升全國動物保護工作，不 

得再藉口：動物只是人類的財產而已，為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憲法第 1 5條）及學術自由（憲法第11條）’所以人民宰殺 

動物或從事動物實驗，雖不盡符合動物保護之基本要求，行 

政機關只得「依法行政」，甚至於消極坐視不管。—旦 「動物 

保護」條款入憲，則 r動物法益」與 人 民 「財產權」、「學術 

自由」及 「宗 教 （信仰）自由 J 保障之法益’彼此相互衝突 

時 ，則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即得依憲法第2 3條 之 r比例 

原則」8 ，衡量相關法益間之損害與利益大小，做成合憲性判 

斷 .而非因位階不對等，致無法以「動物保護」法 益 ，對抗 

財库權之保障，以及對於學術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之尊 

重的憲政價值。從 而 ，動物保護入憲與入法最大之區別，除

8 有關窸法上比例原則之運作，具想說明得參閱林明鏘，〈比例原則之功能 
舆危機〉，〈月旦法學雜誌>，231•期，2014年8月 ，頁6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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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效果上可以排除因位階不對等•致無法與財產權、學術 

自凼及宗教（信仰）自由抗衡之困擾外，積極效果更可以要 

求立法者，修改抵觸動物猶利之法律，要求司法權不得悖於 

動物保護作成違憲裁判，更可以透過公益訴訟要求行政機關 

履行其保護動物之法定義務，不得藉口人力不足或經費短 

絀 ，而坐視目前動物持續、大量承受痛 苦 。

最後動物保護入憲後，此種基本國策規定是否能夠拘束 

行政權'立法權舆司法權？此問題之提出，淵源於我國憲法 

學說長期誤認：憲法上之基本國策只是訓示效力及參考效力 

而 已 ，各權力主體縱使未戮力執行.亦不生違憲之效果9 * »此 

種 「積非成是 J 的陳舊理論，隨著憲法理論的進步，有不斷 

新的學說認為：基本國策具有拘朿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 

之效力1C!後 ，已逐漸取得穩定見解的通說效力，因 此 「動物 

保護條款」入 憲 ，不再僅是對權利主體之價值及方向的參考 

提示而已 > 同時也具有拘朿權力主體之效力，故其有義務來 

努力達成基本國策所設定之目標；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既然 

是國家權力主體之義務 .則相對地人民即得因「法規範狀態 

反面理論（Zustandstheorie) 11」（或稱為反面理論），而享有

9 有關我固傳統惠法釾基本國策效力之定性及枇評，得參閱林纪來，（中華 
民囷憲法释論> ，1993年改訂第5 6版 ，頁 359-360，聪為：r 基本國^僅 
指示立法行政目標，無強行之性質」尚非無商接餘地，其應「具有強行规 

定之性質」。

W 例如：林明昕 ><基本固策之规範效力及其對社會JE義的影響》，《臺大法 

學徐叢）*第45卷待刊，2〇16年11月 ，頁 1305-1358 :林明鏘，〈檢基本 

a 策：《環境基本囲策為中心〉，收於： <現代田家與s 法 ：李鴻樓教授六 

秩華誔祝贺論文集>，月旦出版社，1997年3 月，頁1465-1504 »

11 「反面理論」或 「法规範狀態理論j 係德囷行政法通說，文獻介紹得參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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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權力主體之請求權=因此•若權力主體怠於履行其憲法義 

務 時 ，人民尚且得依公益訴訟對權力主體提起積極作為之請 

求或訴訟，從 而 ，基本國策之條款，不僅是有消極匡正法規 

範之功能，而且更具有積極引導權力主體貿踐基本國家價值 

之憲政效力，而具有高度教育功能，故不宜小覷「動物保護 

條款」入憲之實質功用！

二 、動物保護人憲之重要外國先例

以下所指之「動物保護入憲 j 係指除於憲法上明示動物 

保護之立法權限外（即僅單純明示屬中央或地方立法權限）， 

並於憲法上有明文 _定：國家權力主體負有保護人類動物之 

條款或&本國策者 * 12 •以下乃以西方重要法治國家 （ mle of

Brichesso^Ehlers (Htsg,), Allgeineines Verwaltungsi'echt, 14. Aufl., 2010, § 12 
Rtt 10 f；

1 2 有關動物保護法之立法權限，德國基本法第74條第20款於1971年即明 

文規定：聯邦及各邦對動物享有競合立法權；瑞士聯邦憲法第2 5 條之 1 

(1963年）及第80條 （1973年）增訂中央有動物保護之立法權限，且再 

於 1999年明定動物保護為聯邦事務•聊邦得公布之動物保謹法令包含有：

(a)  動物飼養及照顧法令；

(b)  動物實驗及對活體動物為侵害法令；

(c)  利用動物法令；

(d>動物及其產製品進口法令；

(e) 動物交易舆遲送法令：

(I)宰殺動物法令。
奥地利聯邦宠法第11條第丨項第8 款 （2013年）亦明定動物保護属聯邦 

.立法權限。印度（1976年）、巴西（1988年）、斯洛維尼亞（199J•年）、 

虚森堡（20〇7 年）、埃 及 （2〇14年）均有類似權限立法•併得參見 

httpsy/www.globalanimal.or^ databasetoUionBl/indexJitml ( 最後潘1 宽 曰 ： 

2019/12/07) ' Animal legislations in the world at national level Euiimal laws, 
Civil Code Provisicma and Constitution^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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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_ ) 规定為說明比較：

( 一 ）德國

h 聯邦法

德 國 （聯邦）基本法於2002年 6 月增訂第20a 條 規 定 ， 

將 「國家應保護自然生態礎及『動物 u 加以明文化，成為 

全歐洲第一個將「國家應保護動物」理念入憲的國家13。該 

條文在明文化過程時雖有部分爭議，例 如 ：有認為保護自然 

生態基礎已包含保護動物在內，但德國聯邦議會仍然將國家 

應保護動物此一理念，形成德國基本法之基本國策之一，具 

有拘束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之強制效力，並 宣 示 ：此一 

世代對未來世代肩負世代責任之意旨

其 實 ，德國動物保護入憲並非一步登天或一蹴即成的過 

程 ；相 反 地 ，德國動物保護入憲乃經過相當多的階段努力， 

最後才能水到渠 成 。申言之，德國首先在1990年增訂德國民 

法 （BG B) 第 90a 條 時 ，即第一步明文宣 示 ：「動物非物，動 

物應依特別法律加以保護，若 無 其 他 法 雜 別 規 定 者 ，準用 

(民 法 ）物 之 規 定 。」首先將動物脫離民法「物 」之支配 

(即不受民法「動產」之定性），使得動物在民法上之地位雖

13 瑞士雖曾早於1893年 ，舉行全國公民投票，並通過「禁止来經麻醉之動 

物放ik及其他宰殺動物行為」，但因未更動瑞士聯邦憲法，僅事實上形同 

憲法位階的動物保護先製團家。Vgl. Thomas Fleiner， Das Tiei in der 
Bundesveifassungj in; Antoiue R Goetschel (Hreg.)s Recbt und Tierschute, 1993, 
S. 9 f t (11).

14 Vgl. Albert Loiz/Emst Metzger, Tiefschutzgesetz, 5. Aufl,3 1999, Ril 89 ff.; 
Hirt/Maiaacic/Morilz, (Fn. 5) } S. 57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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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與人類平等對待，惟明顯獲得巨大的改善15 16。19 9 4年 

6 月 3 0 曰 ，德國聯邦議會因受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裁判指責， 

認為動物保護之立法有「立法赤字C不足）（das职set;?geberisdie 

D efizit)」之現象，第一次進行動物保護入憲之投票，差點過 

關 -拖 M  8 年 後 ，終於在2002年德國基本法第20a 條 中 ，建 

立動物保護之「_ 堡條款」。此 粧 憲 之 成 功 以 及 理 論 挪  

熟 ，亦應 歸 功 1987年於斯圖加特（Stuttgart) 成 立 之 「法律 

人為動物協議會 （ Juristen ftlr Tierrechte )」，匯集德國、奥地 

利及瑞士法律人，一起為非人類之動物爭取最大權利，使動 

物在法律上「由物轉變成為法律創立之主體 （ von der Sadie 

zur Reditskreatur)」 居功厥偉，蓋其等乃確信：「誰在法律上 

享有權利，即會被尊重；誰在法律上沒有權利’就會被鄙視 

(W er Rechte hat, wird geachtet; wer keine Rechte hat, wircl 

vem chtet) 。」的法理，其亦是動物法律地位之爭取運動中最 

為核心的努力目標1S。

2.各邦憲法規範17

德國各邦（目前共計有16邦 ）亦定有邦憲法，受 麵 權

w o 臺海励物法

1 5 但德圉民法第251條有關衲主對傷害動物之加害人猜求「非財產上之損害 

賠債 （ Schadeuseraatz in Geld)」（即慰撫会）時 ，仍受該條第2 項限制： 

「基於治療動物（受傷動物）所生之费用•若其费用超越動物俏值者，核 
費用請求即属不合比例（imverMltnisnifil% ) *」並未一併加以完整修改。

16 Vgl Eisenhait von Loeper, Tiefrechte als Ausdnick menschlicher Wertordung, 
in: Jan C. Joerdsn/Bodo Busch (Hrsg.), Tiere obnc Rechte?, 1999, S, 267 ff.

1 7 德國各邦憲法有關動物保護條文之彙整及說明*併蜻參閱Tirachutzred^  
Beck-Tbzte im dtv, 3, Axifl., 2014, S. 20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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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取 運 動 的 蓬 勃 觀 ，在聯邦基本法2002年將動物保護入憲 

之前後，紛紛在其邦憲法中引入「動物保護」之 條 文 ，藉以 

正面揭橥該邦重視動物保護並有努力確保落實之邦施政目 

標 。最早定入邦憲法者乃1990年加入西徳之東德各新邦憲法 

規 定 ，尤其值得注意，以下循發布邦憲法之早晚，加以臚列 

說 明 ：

( I ) Sachsen邦 憲 法 （1992年 5 月2 7 日公布生效）

Sachsen邦 （東德新邦）新憲法第10條明文規 定 ：「邦應 

特 別 保 護 土 地 、空 氣 、水 、動 物 與 植 物 ，以及完整生態 

(Landscliaft als Gauzes) ，包含保護其生態賴以發展之模息環 

境 （Siedlungsraume) = 」將保護動物視為整體生態維護永續 

發展的必要環節之一，有效結合目前高漲之環境保護主流意 

識 ，誠屬另外一個境界，表達了動物保護之重要性。申言 

之 ：動物保護當然屬於環境保護任務中不可或缺之面向，也 

是確保環境永續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一旦動物的棲息環境 

受到破壞，諸如澳洲大火及巴西萠馬遜森林之過度開發，人 

類的基礎整體生態，亦將岌岌可危 .如氣候劇烈變遯，故不 

可 不 慎 重 加 以 麵 。

(2 ) Brandenburg 邦憲法（1992 年 8 月 20 日 旅 行 〉

布蘭登堡邦1992年新憲法（東德新加入邦）第 3 9 條明 

文 規 定 ：「動物與植物為生命體’應予尊重（geachtet) ■並應 

保護及維持適合物種之生存空間》」此一新邦憲法，首次將 

動物正面定性為 r生命體」，而 非 「物 」或人類之隸屣財產，



除應尊重其生命外•也應保護並維持其適合各該物種之生存 

空 間 ，不得藉口開發，而破壊動物與植物之棲息環境與生存 

空 間 。此一文字對於臺灘盲目開發、野蠻破壞野生動物日益 

減少的棲息生存環境，甚具警告作用，例 如 ：六輕開發與臼 

海豚棲息地受破壊、苗栗石虎因道路開闢而遭大量路殺，即 

屣反面案例。

W2 臺餺励物法

(3 )  M.ecklenburg-Voipommem 邦憲法 （ 1993 年 5 月 

2 3 日公布施行〉

Meddenburg-Vorpommem邦 新 廢 法 （東德新加入西德 

邦）第 1 2 條規定：「邦政府、鄉鎮市及其他邦公權力主體在 

其管轄權範圍內，應挺護及照顧（pflegen) 自然生態基礎之 

現在及未來的生命與動物。」課予各邦以下行政機關，有保 

護及照顧現在與未來的生命或動物之義務。此種憲法義務課 

予之目的在警醒各公權力主體機關，應恪遵保護動物與生命 

之永續存在 > 因為這些乃構成人類存活之自然生態雜礎，行 

政主體一旦加以漠視或破壊|將也會危及人類自身之生存環 

境 ，不可不慎重！

( 4 ) TMringen邦憲法（I " 3 年 1 0月25 日公布施行）

Thiirbigen邦 （東德邦〉新憲法第3 2條 規 定 ：「動物為生 

命體即上帝之共創體（M itgeschepfc) 18，並應保護動物免受 

不 種 方 式 之 飼 餐 管 理 （ nictit artgemaBer Haltung) 及可避

18 有關基督教之動物倫理介紹： VgL HirtMaisack/Moritz, (Fn. 5), 1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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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之痛苦 。」該邦憲法特別提出「應符合物種方式之飼養管 

理 」> 其主要目的雖亦屬避免動物遭受痛苦（L eidem V但此 

種例示提醒文字•對於人類大量飼養之經濟動物、展演動 

物 、寵 物 ，有直接的規制效力，避免人類以不適合物種特性 

的飼養管理方式，例 如 ：籠飼蛋雞等，對動物帶來極大且終 

生之痛苦，此種用語，別出心裁！

(5 )  Berlin邦新憲法（1995 年 11月2 3 日公布生效）

柬 _加 入 西 柏 林 後 成 立 之 柏 林 邦 ，其邦憲法第3 U 鎌  

定 ：「動« 生命體（Lebewesen) ，應予尊爾，並應保護動物不 

遭受可以避兔之痛苦 (vetmddbaren Leiden zu schiitzen〉19。」 

柏林邦特別強調：應保護動物不受可以避免之痛苦，將痛苦 

之避免不再停留在道德倫理之層面，而置於法規範之實踐要 

求 。因 此 ，動物之宰殺即應嚴格執行麻醉程序；實驗動物之 

進 行 ，也必須有避免痛苦之3R 原則配套，否則即宥違憲之 

虞 。

(6 ) Nordrtieit>Westfalen 邦 憲 法 （2004 年 6 月 22 日修

正公布）

Noixlrhein-W estfaleii邦 （西德舊邦〉憲 法 第 7 條 規 定 ： 

「青 少 年 （ Die Jungend) 應 以 人 性 文 明 精 神 （ Geiste der 

MenschUchkeit) 、民 主 、自由精神教養之，寬容並尊重他人

1 9 舆 Berlin邦惠法相類似之规定者，尚有 Bayem邦 （巴伐利亞）麄法第 

141條 、Baden-Wfirttembeig邦蕙法第36條 、Bremen邦惠法第l i b 條 、 

Niedergachsen 邦憲法第 6b 條 、Rheinland-Pfalz 邦憲法第 70 條 、 Saadand 
邦憲法第59a 條笄規定。



014 塞湾励物法

fl句確信信念（ der tjberaeugung) ，對勸物負實任 （ Verantwortuiig 
fflr Tiers) 並且維護自然生態基礎，對家鄉及民族之熱愛，心 

繫國際社會及國際和平。」將青少年的指導理念：愛 國 、愛 

家 、愛人以及愛動物置於邦憲法之明文•可以凸顯出動物與 

人之地位相當，形成地球村內之平等夥伴。此種以敎育理念 

及目標條款並列動物保護•尤其對青少年的教育目標中，置 

入動物保護概念，與自由、民 主 、人性關懷、寬 容 、維護自 

然生態環境相提並論，的確是巧妙的憲政安排。蓋該邦立憲 

者 ，確信認為：對非人類動物不能負責的人，根本不配當現 

代的國民，因此也不可能熱愛國家與寬容其他人民之不同理 

念 。

3.小 結

德國聯邦憲法（基本法）於如〇2 年 ，在基本法第20a 條 

有關保護自然生態基礎之基本國策規定中，修正增加「及動 

物 （ imd die T ie r e d 三 個 字 ，成為歐洲第一個將「動物保 

護 」概念入憲國家2D。其入憲之文字非常簡單，乃 將 「保護 

動物」並 列 於 「保護自然生態」旁 ，共同成為國家的基本國 

策 （Staatsziel) 性質規定，具有拘束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 

權之效力。

惟德國各邦（尤其是舊東德之五個邦）新憲法中，對於

2〇卟非困家埃及於2014年於其憲法第4 5條中明定：「困家應保護受滅絕及 

‘曲危險動物；並確保對動物之人性對待（ guarantee Immaue treatment of 
animals ) 。j 也 是 另 一 個 將動物保護入惠之困家。併 猜參間 

https;//wwwglobalanimalla\v.oig/datBl)ase/nationHl/egypt ( 最 後 谢 覽 曰 ： 
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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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動物，亦有入憲規定。其文字有採簡易型者，例 如 ：柏 

林 邦 「應該保護動物，避免其遭受不必要之痛苦」；亦有採取 

讓 雜 型 規 定 者 -例 如 ：「動物應符合其物種特性予以飼養管 

理 j 或 「青少年教育應以對動物負責任為宗旨」、「保護動物 

之楼息環境」。總體而言，聯$15憲法上之文字並沒有對動物保 

護之具體內涵詳細加以 展 開 |其留待法律位階之規範加以補 

充 ，則屬共逋之特徵，因為德國聯邦基本法及各邦憲法均將 

動物保護列為「基 本 國 （邦 ）策 」，所以僅提點價值，而不必 

做飯細靡遺的內容開示，已足以達成「基 本 國 （邦 ）策 j 訂 

定之目標 矣 。 ‘

德 國 將 「動物保護」提升到憲法位階之主要理由在於： 

使 「動物保護」法益得與其他基本人權之利益，原則上得處 

在平等對符與相互平衡之狀，態 。例级r :動物保護得與學術研 

究 自 由 （Forschungsfreilieit) 之利益相提並論，而非如入憲 

前 ，學術研究自由因具有支配性之優先法益，.而難以兼簿並 

顧地落實對「實驗動物」之 保 護 。如 今 「動物保護」既已成 

為基本法第20a 條之保護法益，貝IJ即 得 與 「財產權」、「學術 

自由」、「宗 教 （信仰）自由」或 「經濟自由」等 法 益 ，平起 

平坐或相互抗衡，並能在合憲解釋上努力達成「最大平衡原 

則 （ Priuzip der schonendsten Ausgleicii)」，以兼顧广歡物保護 

法益」與 「學術自由」（管制實驗動物）、「宗 教 （信仰）自 

由 」（伊斯蘭教徒主張應不麻醉待屠宰動物）、「經濟自由」 

(農場經濟動物飼養管理利用應兼顧動物保護）之憲法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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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報 21。

( 二 ）瑞 士

瑞 士 於 i s 汨年之公民投票提案：「禁止未經麻醉之動'物 

放血及宰殺」，雖經公民投票通過，但 瑞 士 聯 邦 憲 法 當 _無  

「動物保護」之文字，直 到 196 3年瑞士聯邦憲法增訂第25 

條 之 1 ,將動物保護列為「聯邦事務」（以_ 物保護均為各 

邦權限而非聯邦權限）；1973年5故士聯邦憲法在第8 0 條規定 

中經全國公投104萬人贊成、1 9萬人反對的懸殊比例下，增 

訂聯邦有動物保護之 r立法權限」，且 於 2005年 1 2月 1 6 日 

順利制定並公布聯邦動物保護法21 22，將 社 刑 法 第 2 6 4 條規 

定之虐待動物罪，移置於瑞士聯邦動物保護法第2 6 條至第 

3 1條規定中（最重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 後 ，瑞士曾發動全國性公投，企圖修改瑞士聯邦憲法 

第 乃 條 規 定 ，明文禁止瑞士境內「對脊椎動物為活體解剖 

(Vhdsektioii) 或進行其他殘忍之動物實驗 」。惟此一公投提 

案審查未過關，而宣告失敗23 2，但在眾多瑞士公投中•留下 

對實驗動物之反省性公投之歷史遺跡。

最 後 ，瑞士聯邦憲法於1999年 4 月 1 8 日 ，修正公布其 

第 8 0條規定，詳細將一般動物保護內容入憲外，並有具體憲 

法授權。其憲法第80條規定，共有下列三項內容：

「（ 一）聯邦得公布動物保護之法令（Vbrschriften)

粜鹤動物法

21 Vgl.Hirt/Maisack/Moritzs(Fn. 5)a § 8Rn. 12.
2 2 瑞士聯邦動物保獲法於2005年 12月1 6日公布，2008年9 月 1 日生效_ 

共計有46條规定。

23 Vgl. Thomas Fleiner, (Fn. 13), 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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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物保護法令包含有：

(a)  動物飼養及照願法令•

(b)  動 物 實 驗 及 灘 動 物 侵 害 齡 。

(c)  利用動物法令。

⑷動物及其產製品之進口法令。

(e) 動 物 買 賣 交 易 ; 法 令 。

⑦ 宰 殺 （屠宰）動物法令•

(三） 執行動物保護事項屬各邦之權限。」

瑞士聯邦憲法第8 0 條之動物保護條款與德國基本法不 

同 ，並 非 宣 示 「國家有保護動物」之 義 務 （莪本國策之宣 

示），而在使聯邦享有明文列舉之動物保護立法權，並於次項 

條文中將立法權之範嘀明白列示為六種事項，對於瑞士聯邦 

一向權力不大的歷史傳統而言，深具重大意義。因為聯邦議 

會正式明文享有動物保護主要事項之立法權•諸如：如何建 

立飼養及照顧動物之一般標準、管制動物實驗及經濟動物之 

利 用 、動物進口、買賣交易、運送及宰殺規定，全部由憲法 

授權聯邦議會制定聯邦法律進行有效保護，各邦不再享有動 

物在前揭六大領域內之立法權限：相 反 地 ，各邦僅享有執行 

上述法律規定之權限與義務。一方面在消極上，可以統一各 

邦不同之動物保護規定，另一方面更可以稹極有效提升動物 

保護之立法品質 *將瑞士已加入之歐洲公約或國際條約中所 

建立之動物福祉原則與指標，有效置入瑞士聯邦動物保護法 

中 ，加以實踐並貫徹之24。

24 瑞士加入之有關動物保護公約，例如：歐洲動物剖養公約（ET〇)及歐洲 
實驗動物公約（EuropJUsclies Versuchstier tibereinkomen ) ;典地利聨邦憲法



三 、動物保護人憲條文類型分析

我們分析德國與瑞士之「動物保護入憲」條 文 後 ，可以 

粗略將「入憲」條文之型態分成「簡易型」（諸 如 ：德國基本 

法 第 20a 條規定）與 「複雜型」（諸 如 ：瑞士聯邦憲法第80 

條 ）兩種不同類型。以下對此兩種類型之優缺點進行分析：

(一）簡易型

〇7s 臺滟泐物法

德國在基本法中僅於國家有保護自然環境外•增列「及 

保護動物 （ und die Tiem)」三個字，可認宠為最簡易型之入 

憲方式，一方面搭具有絕對共識之「環境保護」之 便 車 ，另 

一方面也得以開闢除保護無生命之自然環境外，也應擴大保 

護有生命找 J物■以求10滿 完 麵 護 《

此種基本國策型之動物保護入憲條款f其功能在於將動 

物保護法益提升到憲法層級，得 與 「學術自由」、「宗 敎 （信 

仰 ）自由」及 「經 濟 （財產）自由」之憲法法益相互平等， 

在比例原則的利益衡量架構中，拘束立法權、司法判決及行 

政措施，不致於任由學術自由、宗 教 （信仰）自由或財產自 

由宰制或剝奪動物保護面向之利益。

惟此種簡易型入憲存在一個缺陷：有關動物保護之具體 

內容及最低標準闕如，須有一部夠水準之動物保護法始宵g相 

幡相成，發揮憲法基本國策之功能；若無一部面面俱到且具 

有明確保護各類動物之法律，此種基本國策宣示即易流於形

第 I I 條第1項第8 款於年 ^ 务改時  > 亦如瑞士聊邦憲法第80條之體 

制賦予聯邦有動物保■護立法推•各邦保有者僅為其軌行權限■>

第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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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無法有效執行（例如 ：埃及憲法雖有明文規定保護動 

物 ，但卻缺乏一部有規範效力之動物保護法以資相互支援配 

套 >

( 二 ）複雜型

相對於徳國之簡易型立憲，瑞士的入憲型態可稱為複雜 

型之立憲，因為瑞士除在聯邦憲法中宣示「國家有保護動物 

之義務外，並且明文賦予聯邦有六種列舉事項之立法權限， 

各邦則僅有執法權限」，在憲法中明示動物保護之重要六種態 

樣 （飼 養 、貿 賣 、輸 入 、運 送 、屠宰與利用）。.

此種立憲型態之優點在於：透過憲法明文規定* 一併指 

出動物保護之六大主要內涵，並且一併解釋「動物保護」立 

法究屬中央或地方之權限爭議，明示六大規範要點由中央立 

法 ，而地方僅有執行權限，具有一槌定音之功能；其缺點則 

在於條文較為複雜，而且哪些重要之點屬於聯邦立法權限， 

亦有見仁見智之看法，例 如 ：狩獵及釣魚立法權限是否亦應 

歸屬中央（聯邦），即具有爭議。

( 三 ）我國動物保護入塞策略

我 國 雖 已 制 定 「動物保護法」（19 9 8年公布生效）及 

「野生勤物保育法」（ 1 9 8 9年公布生效），但在憲法上既無 

「動物保護 j 立法權限係分配中央或地方之明文•又欠缺保 

護動物之基本國策宣示，所以僅僅是「有法律」、「無入憲」 

的狀態。

此種狀態的最大缺點是：一方面中央頒定有動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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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但地方亦各自制定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彼此瓦相不同 

調 （例 如 ：是否承認 TN(V)R ) ，而且管制密度亦不相同（例 

如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應否繫繩25? ) 。一國數制，不利法律 

之 執 行 ，因 此 當 「動物保 護 」與 「學術自由 J 相互牴觸時 

(例 如 ：（殘忍）實驗動物之進行），或 「動物保護」與 1"財 

產自由」相 互 牴 觸 畤 （例 如 ：大量籠飼蛋雞或集約飼養豬 

隻 ）或 「動物保護」與 「隶 教 （信 仰 ）自由」相互牴觸時 

(例 如 ：三峽祖師廟神豬之殘忍飼養增胖），因彼此法律位階 

高低不同，其結果是動物保護必須向「學術自由」、「財產自 

由 J 、「宗 教 C信仰）自由」退 讓 ，形成動物保護之漏洞或不 

足 。

從 而 ，為彌補企種漏洞，我國入憲之策略宜兼採簡舄型 

及複雜型之入憲模式，雙管齊下，才能有效解決我國特有之 

問 題 -首 先 ，我國應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 3 項規定中， 

即在環境保護條款後，增 訂 r 國家應尊重並保護動物、維護 

動 物 棲 息 麵 -避免動物受到不必要之痛苦 j ，將動物保護法 

益提升到憲法位階，受到憲法之直接保護，從 而 得 與 「學術 

自曲」、「財產自由_!、「宗 教 （信仰）自由」等法益平等對 

待 ，保持各法益間的最大平衡，矯正目前動物保護邊陲化的 

失衡現象。將 「動物保護」列為我國憲法之基本國策外，並 

且進一步將「動物保護」之 面 向 ，清楚框架出：維護動物棲 

息環境及避免動物受不必要之痛苦，以強 化 對 「動物保護 j  

基本國策規定之引導，匡正及教育功能，不至於言人人殊，

2 5 有關瓶物犬隻管理問題，併得參閲陳正根，（從動物權與秩序法探討畜犬

管理规定>，{興大法學》，5 期 ，2〇09年5 月 ，頁1-74 =

第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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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無法凝聚其核心概念，使入憲目的功虧一 ® 。

其 次 ，因為我國欠缺「動物保護立法」究屬中央或地方 

權 限 ，造成中央法律與地方自治條例相互競合，但又難以明 

顯判斷地方自治條例是否抵觸中央動物保護法，致形成一國 

數制的結果，例 如 ：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2 0條規定： 

■ 條 件 施 行 街 貓 TN(V)R ,但是否與動物保護法第5 條 第 3 

項相互牴觸？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1〇條規定，寵物於 

公共場所時，應使用鍊繩、箱籠或其他適當防護措施，但動 

物保護法第20 f傷第1 項規定，卻只有7 歲以上人之伴同，惟: 

有具攻擊性之寵物才應由成年人之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 

施 *毋須一律繫繩或採取適當防護措施，是否相互牴觸？南 

投縣動物放生保育自治條例允許有條件之放生行為，但是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3 2 條規定卻禁止釋放動物，並有罰則規 

定……凡 此 種 種 ，皆源於動物保護立法權限臏於中央或地 

方 ，憲法欠缺明文，致中央與地方爭論不休。從 而 ，我國亦 

應仿瑞士、德國及奧國憲法體制於憲法第1〇8條第1 項 第 21 

款 增 訂 ：「動物保護靥於中央立法權限，得交由地方自治團體 

執 行 。」以杜爭議外，並得以進統一全國之動物保護立法水 

準 ，避免各縣市政府因各行其道，甚至於違反動物福祉的立 

法都不知的狀況，例 如 ：禁止所有犬貓進入公園或校園，或 

禁止犬貓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等地方相關規定，例 如 ：臺北捷 

運淡水信義線，最近始試辦寵物車可以在特定時間及站區， 

才可以搭乘措施25 *可 見 一 斑 ，明確將動物保護之立法權收

2 6 參見自由時報，2020年 1 月3 日，A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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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中央，但保留地方自治團體有執行法律的權限與義務。中 

央與地方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我國動物福利j及動物保護 

效 能 ，在中央立法、地方執行的分工合作下，似才能有效提 

升全國一致的動物保護立法、執法及引導司法裁判的見解走 

向 ，為我們下一個世代的後代子孫負起貴任。

參 、結語

從動物保護入憲的功能剖析，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其具有 

下 述 三 大 _  :

1•引導功能：引導未來立法修正朝向動物保護之終極目 

的 ，例 如 ：全面檢討現行動物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育 

法及畜牧法等法規範翻賈值。

2. 匡正功能：公正目前過度傾斜保護「財產自由」、「學 

術自由」及 「宗 教 （信仰）自由」之 立 法 、執法及司 

法裁判《

3. 教育功能：因為憲法之明示「動物保護」為我國之基 

本 阈 策 ，所以不僅各級教育機關應具體落實於生活教 

育外 > 也 對 立 法 者 、行政官僚及法官有相當之敎育

(化）功 能 。

觀察德國及瑞士憲法中 *動物保護入憲之條文型態大致 

可 分 為 「簡易型」與 「複雜型」兩種不同態樣。反省並衡諸 

我國憲法現況，不僅沒 有 「動物保護」條 款 ，而且亦乏「中 

央或地方權限」之明確劃分》因 此 ，較為理想之入憲方式，

第一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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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畢其功於一役，宜 採 取 「簡易型」加 上 「複雜型」雙管 

齊 下 手 段 ，才能一勞永逸逵成「動物保護」之 目 標 《申言 

之 ：

首先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〇條第3 項下增訂：「國家應尊 

重並保護動物、維饌動物棲息環境，避免動物受到不必要之 

痛苦 。」得 與 「人道關懷」的世界棚流相互接軌。

其 次 ，於憲法第10S 條 第 1 項 第 2 1 款中明定：「動物保 

護厠中央立法權限，得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明確簾清中 

央與地方權限分際，統一全國動物保護之法秩序程度，亦符 

合目前世界動物保護入憲之潮流作法，有效摒除地方自治團 

體消極不立法或不執法之「陋習」。蓋囿於地方人情包袱及選 

舉 壓 力 ，致地方自治團體常有不執行動物保護必要措施之前 

科紀錄，例 如 ：地方故意不准設置私立「動物收容處所」*或 

消極阻擋民間動物收容所之申請設立》

至 於 「動物保護」立法範疇，是否宜採擬瑞士聯邦憲法 

第 8 0條規定之體例，明文加以規定包含：飼養管理、輸 入 、 

運 送 、買賣'屠宰及實驗動物管理等六大面向？基於我國動 

物保護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對於前述六大範晴問題均已有相 

當規範，為免立法疊床架屋，故有關具體明示動物保護立法 

之核心框架內容在我國似無急迫需要。從 而 ，僅 明 示 「中央 

立法，地方執行 j 之原則文字即可。

最 後 ，依我國的政黨政治目前氛園而言，短期內似難以 

達成超越黨派、合作共同修（制 ）憲之互信，縱使各黨派對 

於動物保護似無重大歧見，但缺乏修憲時機而使修憲可能性 

似乎不高。因 此 ，在修憲須有政治高度動員之角度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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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易推動本書所倡議之「動物保護 j 入憲之主張。縱使 

透過政黨協商機制，在朝野雙方目前缺乏互信基礎下，似根 

本不可能達成修憲共識，且在短期間內沒有其他急迫修憲議 

題可資配合運作等不利前提下，「動物保護入憲」似乎僅畏一 

個遙遙無期的「書生之見」•無實現或「被附載」可 能 ，在沒 

有入憲的急迫考量下•或許上述主張與倡議只能在歷史文獻 

上 留 下 「曾經嘗試」入憲的紀錄，然 而 「不信春風喚不回」， 

只要仍有一大群團體及關心動物的人民不放棄此種主張，此 

種入憲主張非毫無實現的一天，蓋憲政時刻27須高度動員， 

或許 2020年元月爆發之武漢肺炎就是一{固潛在契機：告齡人 

類不可以大量任意屠殺與食用野生動物，反而應該與動物和 

諧共存 > 才 能 創 造 權 的 未 來 °

(本論文曾發表於台潸制憲基金會主辦， 

「新憲法下的動物友善藍圃」論 壇 ，2019年 1 1月 1 6 曰）

27 有關「憲法時刻」的理論分析，併得參閱禁俊榮，< 消散中的憲法時刻卜 

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祺教授六秩華挑祝贺掄文集> ，月旦出版 

社 > I" 7 年 3 月 ，頁 237-292 ■其辮構的「憲法時刻 （ consttotionat 
moment)」係指人民在代議制度下，在特定時空條件下之高度動貝所形成 

的憲法政治（時割）。

諭動物保護法制之基本問題

目次

壹 、保護動物之範圍與分類 

贰 、動物權與動物福利

參 、 我國各類動物保護制度之法規體系及其問題

一 、 觀 物

二 、 野生動物

三 、 實驗動物 

四'經濟動物 

五 、展演動物

肆 、 動物保護之行政程序

一 、 公權力介入之時機（程序開始）

二 、 重要行政流程

伍 、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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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之
內
涵
，
除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
第

一

百
五
十
九
條
與
第
一
百
六
十
條
之
規
定
外
，
尤
應
注
重
國
 

民
民
主
精
神
、
法
治
精
神
之
培
養
。
國
家
應
充
分
提
供
國
民
平
等
受
敎
育
之
機
會
，
使
六
歲
至
十
八
歲
之
學
齡
兒
童
，
一 

律
接
受
基
本
敎
育
，
免
納
學
费
。
國
家
並
應
加
強
辦
理
髙
等
敎
育
、
技
術
職
業
敎
育
、
特
殊
敎
育
與
成
人
敎
育
，
以
提
昇
 

國
民
素
質
與
謀
生
能
力
」
。

修
棄
提
案
第
九
十
五
號
吳
代
表
建
國
等
九
十
九
人
提
：
建
議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為
：
「
國
家
應
鼓
勵
獎
助
私
人
興
辦
敎
育
文
化
事
業
，
使
公
私
立
之
 

敎
育
文
化
機
關
得
以
公
平
合
理
享
有
敎
育
文
化
資
源
」
案

。

(
以
上
各
案
為
敎
育
基
本
原
則
)

三

、
與
人
民
權
利
及
義
務
有
關
之
修
憲
提
案

，
提
請
併
案
討
論
。

修
憲
提
案
第
五
號
張
代
表
一
熙
等
九
十
二
人
提
：
修
正
憲
法
第
二
十
條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服
兵
役
或
警
察
役
之
義
務
案
。

修
憲
提
案
第
十
一
號
傅
代
表
喵
成
等
九
十
五
人
提
：

(
關
於
基
本
人
權
保
護
之
原
則
)
人
皆
生
而
自
由
，
在
尊
嚴
與
權
利
上
一
律
平
等
.，應
依
 

天
賦
之
理
性
良
知
，
和
睦
相
處
，
互
助
互
利
案
。

修
憲
提
案
第
十
二
號
法
代
表
治
斌
等
九
十
七
人
提
：

(
關
於
隱
私
權
之
保
障
)
憲
法
應
増
列
「
人
民
之
隱
私
權
應
予
保
障
」
條
款
案
。

修
憲
提
案
第
十
三
號
李
代
表
宗
正
等
八
十
八
人
提
：
請
將
人
民
享
有
自
然
環
境
生
存
基
本
權
利
列
入
憲
法
第
二
章
人
民
之
權
利
義
務
中
。
其
內

第
四
章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増
修
條
文
之
增
訂

三
七
三



修
憲
提
案
第
四
十
五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六
十
五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七
十
四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九
十
二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二
一
七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二
八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三
三
號

刑
事
案
件
之
被
告
得
拒
絕
不
利
於
己
之
陳
述
；
得
拒
絕
提
供
不
利
於
己
之
證
人
或
證
據
；
得
要
求
與
不
利
於
己
之
證
人
對
 

質

。

任
何
人
，
如
其
行
為
發
生
時
為
合
法
，
或
已
宣
告
無
罪
，
或
行
為
時
法
律
無
明
文
規
定
，
不
負
刑
事
上
之
責
任
。
同
一
犯
 

罪
亦
不
使
其
再
負
刑
事
上
之
責
任
。

處
罰
不
得
重
於
行
為
時
法
律
之
規
定
。J

 

提
請
討
論
公
決
。

陳
代
表
照
娥
等
八
十
三
人
提
：
建
議
修
正
憲
法
第
二
十
條
條
文
為
：
「
人
民
於
戰
時
有
依
法
律
服
兵
役
之
義
務
，
平
時
國
 

家
兵
源
以
募
兵
為
主
」
案

。

傅
代
表
lli
成
等一

 1

 1

人
提
：

(
關
於
國
籍
與
國
民
之
義
務
)
人
民
有
對
國
家
忠
誠
之
義
務
案
。

馮
代
表
定
國
等
二
二
人
提
：
修
改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為
：
「
人
民
之
生
存
權
、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
環
境
權
，
應
予
保
 

暉

」
案

。

吳
代
表
建
國
等
九
十
八
人
提
：
建
議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內
容
如
左
：

「
國
民
應
依
法
納
税
，
唯
國
家
應
本
公
平
賦
税
的
原
則
，
擴
大
稅
基
，
訂
定
合
理
稅
率
、
税
則
，
並
不
得
重
複
計
算
所
 

得

，
要
求
國
民
納
稅
。
」

蔡
代
表
重
吉
等
九
十
一
人
提
：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原
文
：
「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
」
修
正
條
文
：
「
人
民
納
税
之
 

義
務
，
應
基
於
徵
納
雙
方
公
平
之
精
神
，
並
嚴
守
徵
税
證
據
原
則
。
」
案

。

蔡
代
表
重
吉
、
吳
代
表
茂
雄
等
八
十
四
人
提
：
増
訂
條
文
：
除
現
行
犯
之
逮
捕
外
，
禁
止
夜
間
偵
訊
被
告
，
日
間
訊
問
不
 

得
連
績
四
小
時
，
並
嚴
格
規
定
羈
押
之
條
件
案
。

陳
代
表
菊
等
八
十
二
人
提
：
憲
法
第
二
章r

基
本
權
利
與
義
務j

修
正
案
。
(
具
體
條
文
詳
見
「
修
憲
提
案
」
第
三
八
二
 

〜
四
一
七
頁
)

第
四
幸
中
華
民
《
憲
法

増
修
條
文
之
增
打

三
七
五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實
錄
 

四
◦
六

三

)
。

肆

、審

查

結

果

本
委
員

奋51

對
於
所
有
修
惠
提
案

，
審
查
結
果
如
次
：

一
、
 
經
決
議
：
建
請
大
會
進
行
二
讀
討
論
決
定
者

，
計
有
左
列
各
案
之

増
修
條
文
：

第
一
五
一
號
、
第
七
十
號
、
第
十
四
號
、
第
一
三
七
號
、
第
九
十
四
號
、
第
五
十
五
號
、
第
九
十
五
號
、
第
 

五
號
、
第
十
一
號
、
第
十
二
號
、
第
六
十
五
號
、
第
八
十
五
號
、
第
七
號
、
第
七
十
七
號
、
第
八
號
、
第
八
 

十
九
號
、
第
一
 

o
八
號
、
第
一
五
〇
號
、
第
一
五
二
號
、
第
五
十
九
號
、
第
六
十
九
號
、
第
六
十
一
號
、
第
 

六
十
七
號
、
第
八
十
六
號
、
第
九
十
六
號
、
第
十
六
號
、
第
十
七
號
、
第
三
十
八
號
 '
第
一
四
三
號
、
第
八
 

十
八
號
、
第
八
十
七
號
等
三
十
一
案
(
按
：
第
一
審
查
委
員
會
決
議
建
請
大
會
進
行
二
讀
討
論
決
定
之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一
覽
表
詳
見
原
審
查
報
告
書
附
件

一

 
)
。

二
、
 經
決
議
：
建
請
大
會
不
予
討
論
者

，
計
有

.•第
一
號
、
第
五
十
二
號
、
第
一
四
六
號
、
第
三
十
號
、
第
五
十
 

號

、
第
一
二
五
號
、
第
一
二
六
號
、
第
一
二
九
號
、
第
一
三
〇
號
、
第
一
四
五
號
、
第
一
三
二
號
、
第
五
十
 

四
號
、
第
一
四
二
號
、
第
二
號
、
第
四
十
一
號
、
第
一
 
一
七
號
、
第
十
號
、
第
一
一
六
號
、
第
一
一
三
號
、 

第
七
十
二
號
、
第
九
十
三
號
、
第
十
三
號
、
第
二
十
二
號
、
第
二
十
四
號
、
第
二
十
五
號
、
第
三
十
三
號
、 

第
三
十
六
號
、
第
四
十
五
號
、
第
七
十
四
號
、
第
一
三
三
號
、
第
一
四
八
號
、
第
一
五
五
號
、
第
六
號
、
第
 

八
十
一
號
、
第
一
 
一
一
號
、
第
六
十
八
號
、
第
七
十
八
號
、
第
一
〇
九
號
、
第
一
 
一
〇
號
、
第
一
一
二
號
、 

第
一
二
四
號
、
第
一
四
四
號
、
第
二
十
八
號
、
第
一
三
六
號
、
笫
二
十
九
號
、
第
四
十
八
號
、
第
八
十
號
、 

第
九
十
七
號
、
第
一
三
五
號
、
第
三
十
一
號
、
第
三
十
二
號
、
第
三
十
七
號
、
第
四
十
二
號
、
第
六
十
三
 

號

、
第
一
三
八
號
、
第
三
十
九
號
、
第
四
十
號
、
第
四
十
九
號
、
第
九
十
八
號
、
第
一
〇
三
號
、
第
九
號
、 

第
二
十
七
號
、
第
七
十
五
號
、
第
九
十
號
、
第
九
十
一
號
、
第
一
〇
七
號
、
第
一
四
七
號
、
第
三
十
四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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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育法修〕卜:簡介

林務局 保 肓 組 a 榮生

為保啻台灣野生動物寅源，政府於78年6月23 y 制定公布「野生動物保育法」 （以下簡稱本 

法） 1為當前野生動物宵理及樓地保護之重要法律依據。本法立法意有係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 

態之平衡•後應環境變遷及為符合實際需要，於83年 、91年 、93年及95年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之施行■•行政程序法施行、尊重原住民傳統文化慣俗及刑法修正等因尜，增刪及

修正部分條文。

為協助農漁民處理野生動物危害農林作物情形及禁止馬戲團輸出人保育類野生動物進行表演，本 

法最近完成修正事宜，於96年7月1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笫09600088041號令修正公布=修正點一為  

協助農民妥善處理保菏類野生動物危害農作物問題，保障農民權益*並兼顧保肓類動物保育問題，提 

供農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捕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法源：二為基於考量動物福利、生態保 

育 、提升國家形象、環境教育及國際潮流等理由，刪除输人保育類野生動物供馬戲團表演之規定■'修 

正内容如下：

一 ，增訂笫二丨_一條第一.項「保胬類野生動物有危芒農林作物 '案禽 '家畜或水產養殖，在緊急《況 

下 1未及報請主n 機關處理节 1得以午.宵機關按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 ，其立 

法理由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野生動物危崈農林作物、家 禽 、家畜或水產養殖者，得 

予以獵捕成宰殺|不受第十L•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項，以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 

保W類野生動物除情況K S :外 ，應先報請1：管機關處理。是以 ，農民發現農林作物遭野生動物危害 

時 • n丨依該條文規定予以處理、惟宥於實務上提報主P 機關時•會有位害發生時間點h之認定落差1 

爱增訂本項___

二'刪除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1保育類野生動物活體•其蝓入或輸出，以學術研究機構、大專 

校院'公立或政府立某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學術硏究及馬戲圃供表演之用為限。」 ，此像考量馬戲 

團動物表演有違動物棉利、野生動物保育與生態平衡及頊境教育解說面向，並順應國際潮流，提升國 

家形象，爰將條文中[及馬戲團供表演」文字刪除，並相應刪除第二十五條第二項1前項輸人供馬戲 

圑表演用之保育類野生動物，應於輸入後6個月内結束表演並復運輸出-■其有延長之必要者，應於期 

限屆滿20曰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以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違反笫二十五條笫二項規 

定者 。」之規定。

本網站刊載之「農政與愚W」其所有内容，包含文字、1®像等阵可轉載使用，惟須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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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5 條文内容-舒生動物保育法

l / l  A 法 川 網 L a w B a i i l t

【條 文 内 容 】

法 規 名 稱 ： 野生動物保育法 [英 ]

修 正 日 期 ： 民 國 1 0 2 年 0 1 月 2 3 日

列印時間：110.02.25 09:04 手

第 2 1 條 野 生 動 物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得 予 以 獵 捕 或 宰 殺 ，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 

況 緊 急 外 ，應 先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一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

二 ' 危 害 農 林 作 物 、家 禽 '家 畜 或 水 產 養 殖 者 。

三 、 傳播疾病 或 病 蟲 害 者 。

四 、 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

五 、  （删 除 ） 。

六 、 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家 禽 、家 畜 或 水 產 養 殖 ，在緊急情況下 

，未 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 

殺以防治危 害 。

歷 史條文及立法理由

民 國 9 6 年 0 7 月 1 1 日 修 正 （現 行 有 效 條 文 ）

第 2 1 條 野 生 動 物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得 予 以 獵 捕 或 宰 殺 ，不 受笫十七條第一項、第 

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 

況 緊 急 外 ，應先報請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一 、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

二 、 危 害 農 林 作 物 、家 禽 '家 畜 或 水 產 養 殖 者 。

三 、 傳 播 疾 病 或 病 蟲 害 者 。

四 、 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

五 、  （删 除 ）

六 、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有 危 害 農 林 作 物 '家 禽 、家 畜 或 水 產 養 殖 ，在緊急情況下 

，未 及 報 請 主 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 

殺 以 防 治 危 害 。

立法理由

增 訂 第 二 項 ，為協助農民妥善處理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問題，確 實 保 障 農 民 權 益 ，並 

兼顧台灣獼猴自然生態保育問題，提供 a 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捕獵保育 

類 野 生 動 物 之 法 源 。

民 國 9 3 年 0 2 月 0 4 日修正

https://db.lawbank,c〇m.tw/FU\W/PrintFU\WDOC01.aspx?lsid=FL014500&lno=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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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5 條文内容-野生®物保育■法

第 2 1 條 野 生 動 物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得 予 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 

況 緊 急 外 ，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一 、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

二 、 危 害 農 林 作 物 、家 禽 、家畜或水產養殖者。

三 、 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

四 、 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

五 、  （刪除）

六 、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立法理由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民 國 8 3 年 1 0 月 2 9 日修正

第 2 1 條 野 生 動 物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得予以 獵 捕 或 宰 殺 ，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肓類野生動物除情 

況 緊 急 外 ，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一 有 危 及 公 共 安 全 或 人 類 性 命 之 虞 者 。

二 危 害 農 林 作 物 、家 禽 、家畜或水產養殖者。

三 傳 播 疾 病 或 病 蟲 害 者 。

四 有 妨 礙 航 空 安 全 之 虞 者 。

五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於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典，而 有 獵 捕 、宰 

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

六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民 國 7 8 年 0 6 月 2 3 曰訂定

第 2 1 條 基 於 學 術 研 究 或 教 育 目 的 ，有騷擾或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必要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之 

核 准 。

立法理由

明定保育類野生動物基於學術硏究或教育目的，應經申請核准始得騷擾、獵 捕 。

资料來源：法.‘X1；丨法陣網 muv.lawbank.coin.uv

https: //d b. I a wba n k. com. tw/F LAW/P ri ntF LAWD O C  01. as p x? Isid=FL014500&I n o=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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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頁 / 未定義

殺獼猴林務局：以人道方式處理

By 社會組，Taiwan News, Staff Reporter 
2015/01/05 00:00

台 清 英 文 斩 聞

C L t m m a n ^ ^ m s
V O IC E  O F  T H E  P E O P L E  • U R H > t； L  T O  T H K  W O R L D

針對媒體4曰報導「政府開放殺獼猴5千潑猴死期近挨批’_國際笑話__J 乙節，林務局澄清沒有開放殺獼猴5千，而是如何 

讓農民在緊急情況下，以人道方式獵捕、宰殺獼猴，以維護農民的財產權，在保育獼猴與農民權益間取得平衡骷。

林務局表示， 「人道方式」係指最短時間内，給予動物最小痛苦，使動物死亡之方式。林務局進一步說明，解釋令的要 

點是：<1)野生動物的危害是當下存在的一種緊急危難；（2>如果不予處理，農民的財產將有不可回復的損失；（3)處理 

時，採取最少數量；（4)方式以最短時間及最少痛苦讓動物死亡。

林務局說，獼猴危害農作是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做為，讓人民有感，當然也要保育畜灣獼猴。96年7月 

11日立法院修正野生勤物保育法時，特別增訂第21條第2項規定，在 「緊急情況」下，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

https: //www.tai wa n ne ws. co m  *tw/ch/ne ws/2660575 1/3

http://www.tai


2021/2/25 殺獼猴 林 務 局 ：以人道方式虚理|台瀰英文新聞 | 2015/01/05

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

立法理由係為協助農民妥善處理饔灣獼猴危害農作物問題，確賣保障農民權益，並兼顧蠆淹獼猴自然生態保肓問題，提 

供農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定人道方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法源。由於緊急情況與人道方式都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 

念，為讓農民在依第21條第2項辦理時，不致違反法律，農委會特別在去年12月5日發布解釋令： 「緊急情況」指保育類 

野生動物危害農民合法種植之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存有現在性危難之情狀，如不予立即獵捕或宰殺，農 

民將遭受不可回復財產損失之情形者，得予獵捕或宰殺最少數量，以維護其財產法益》

林務局表示說，政府在防治彌猴危害農作的方式，採公開透明並建立基礎資料，並持编推動現行套袋、人力驅趕、燃放 

鞭炮、瓦斯音爆器、收音機、養狗驅趕、架設電圍籬及使用誘捕籠捕捉移除等8種防治措施。2015/01/04

更新時間：2021-02-25 11:16 GMT+08:00

最受歡迎

酿 不 求 人 ！台彩手機ApP 掃 描 删 樂 、彩券立知是否中獎 

台中捷違何時通車？預計9曰完成載重測試列車春節持縯試運轉

https://www.ta i wa n n ews ,com.tw/ch/news/266057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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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台中元宵限量牛年小提燈人氣超夯免排隊可網路下載DIY

i l

【武肺快訊】AZ疫苗接種最新策略出爐！台灣指揮中心2/23宣布：兩劑至少間隔8迥 

法國傳奇電音雙人組Daft Punk解散！成軍28年爆炸性結束經典曲目在這裡 

士林官邸鬱金香展春節過後亮麗登場 

陳時中：新冠疫苗E 取得1981萬劑最多有4500萬劑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新春開工首檔住房閃購

【台灣國安團隊新布局】國防部舉行部長布逹及交接典禮邱國正、嚴德發均未致詞

【投資理財老生常談】台淹生署通路股值得尋寶

關於我們 聯絡我們 Taiwan News ©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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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 一環境哲學的

省思

莊慶信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莊慶信：台渖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一一環境哲學的省思

内 容 摘 要 ：

本 研 究 以 「文獻分析研究法」為 主 ，兼 採 「科際整 合 J 法 及 「深 

度訪談法」，特別由環境哲學角度檢視台灣原住民是否擁有獨特的生 

態智慧及遭受環境正義問題的困擾？身 為 一 個 環 境 哲 學 研 究 者 ，探 

索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的背後是否有其理論基礎，是責無 旁 貸 的 。

其 次 ，本論文期望能整合各學鬥的環境共識，一面可提供漢族群 

寶貴的生態智慧 * 一面可為弱勢的原住民爭取某程度的環境正義。 

最 後 ，本研究的結果歸納出五種寶貴的環境倫理規範，討論六項環 

境 正 義 的 問 題 ，以及提供三項解決之道。

關 鍵 詞 ：生態智慧■環境正義•環境哲學 ♦ 環境倫理•原住民

亘  ' 刖  5

在原住民當中，可能以泰雅族來台最早，然 而 「在泰雅族之先，台灣當已有先 

住民居於此焉」，1由於這些矮黑人先住民的滅絕，學者對這些先住民的探索迄今仍 

無定論。台灣的熟番及化番在清代以後，逐漸合稱爲平埔族 （ plain tribe)，有別於古 

代生番及今台灣的原住民十族。原住民十族爲阿美（Amis)、泰 雅 （Tayal, 含泰雅 

亞族及賽德克族Sedek)、排 灣 （Paiwan) 、布 農 （Bunun) 、魯 凯 （Rukai) '卑南 

(Puyuma)、鄒 （ Tsao V  賽 夏 （Saisiat)、達 悟 （Tao)，邵 （Thao) 等族：平埔族八

廖守由:：{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世新專校> 1984，頁 14-17。廖氏推測 

泰雅族佔了優勢•矮黑人先住民稍後便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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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爲西拉雅族(.Syraya，又分西拉雅、馬卡道Makatao、四社平埔Tmvonm三支族）、 

洪雅族（Hoanya，又分兩支族）' 巴布薩（Babuza)'拍宰海（Pazeh)、拍瀑拉（Papora)、 
道卡斯〔Taokas)、凱達格蘭〔Ketagalan)、嘻瑪蘭（Kavalan卡瓦蘭）等族。其實平 

埔族和山胞都是台灣的原住民，古來以漢化爲化分的標準，將原住民一分無爲二' 

是 「大漢沙文主義的表現，在民族學、人類學上本就沒有根據 '不論所謂山胞或平 

埔族皆應正名爲臺灣原住民，應 C共 ）區分爲十八族 j +^以此觀點看台灣原住民• 

就不再是少數的弱勢族群了•但問題是大部分的平埔族後裔早已隱沒在漢人的主流 

社會裡而不自知。

一 、硏究動機與目的

在原住民環境作法及思想方面，已有社會學'人類學等等學術性的硏究 '筆者 

發現這些硏究大多以描述性的田調法或社會學或人類學硏究法爲主，可是仍缺環境 

哲學的硏究 > 因此 '本論文在此領域是首次全盤性的研究。本硏究從環境哲學角度 

出 發 ，以科際整合法，整合各學門的環境共識，一面可提供漢入族群寶貴的生態智 

慧 '一面可爲弱勢的原住民爭取某程度的環境正義（或生態公義）。再次，本硏究成 

果•未來可與國外原住民相比較'匯聚出生態智慧的結晶。最 後 ‘這些原住民生態 

智慧爲整個國際社會一地球村一或許成爲寶貴的遺產。

傅君曾將台湾研究原住民的學者劃分爲兩類而以兩極來形容，第一類專家譴責 

原住民是「野生動物殺手」，第二類專家認爲原住民有「生態智慧」1是能和大自然 

和平共存的「保育者」> 2 3事實上 '這種兩分法有其缺點•因爲台湾的所述學者不僅 

有這兩極端 '也有持中間型的各種不同的學者專家，如紀駿傑'王俊秀等人。根據 

紀駿傑，有些學者認爲原住民固然發展出許多讓他們不1 夫速破壞環境的文化機 

制 」，但這並不表示他n 就是有意識的「環境保護者但紀氏的硏究依然肯定台湾 

百分之六十的森林生態系主要都是台灣原住民的傳統居地、獵場與採集區'也表示 

幾千年來原住民並未大肆破壞當地自然生態與減低當地生物多樣性，亦因此當前生 

物多樣性的保存必須考慮原住民的權刊及文化，並結合他們長期累積下來的生態智

2 潘英：《臺蔺平埔族史>，台北：南天軎局，1996，頁 31-38。原住民分爲幾族有多種說法' 

有八族、九族 '十 族 〔含 20(11年承認的邵族）。若加上稍後所宣布的太魯固族（一名太魯 

閣）族_爲十一族 '但依學者的硏究，此族肖在花蓮太魯閣一帶的賽德克族（Sedek) 人 。

> 傅君：〈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 >，《山海文化雙月刊》，17期 （1W7.U '):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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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同時也硏究原住民的哪些文化及行爲楔式不符合「生態原則」或環境倫理原 

則 。1 1也就是在紀氏之前，傅君所提問的「原住民生態智慧」和 「現代的『保育觀 

念』是否契合？」5這實是値得探索的課題。由於台灣深受工業資本主義擴張的影響， 

生態環境快速遭到破壞，而台灣的種種公共措施衍生「環境正義」6問題，這是本文 

的關懷重點之一。

簡言之，本硏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一面爲本土的環境哲學找尋草根性的理論與 

實踐的基礎> -•面爲處於弱勢的原住民伸張其環境正義，同時引導原住民大學生畢 

業後爲族人服務作準備。

二 、硏究範圍與方法

本硏究嘗試從環境哲學的角度，儘可能將所捜集到的資料理出頭緒，一面整理 

出本土原住民的生態智慧，尤其在於環境倫理方面對於以漢人佔優勢的社會之具體 

貢 獻 ，並嘗試尋找原住民的環境倫理的理論基礎：另一面，也要指出台灣原住民遭 

遇環境正義的困難，以及漢人社會調整政經制度，使處於弱勢的本地原住民的生活， 

以符合環境正義的可能性。相對而 言 *台灣平塯族的文獻比「原住民」十族爲少， 

所以本硏究以後者之資料爲主，以前者爲輔。

因此，本論文採用之硏究方法主要是「文獻分析硏究法」，藉以整理、分析、綜 

合國內對於原住民環境思想的各學門之硏究與論述。同時兼採「科際整合」硏究法， 

博採觀光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生態學、森林學、環境哲學等等環境相關 

的硏究成果，將這些各種不同視域的實證及理論硏究成果，加以整合。並輔以筆者 

及各族（如阿美、卑南、達悟、泰雅等）之六位輔大宗教學系原住民同學共同執行 

的 「深度訪談法」，以印證一些aj疑之文獻或資料 > 期能獲致比較客觀而可行的另類 

生態智慧及達致環境正義的途徑。

紀駿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生態關懷者協會等主辦，I 生物多樣性面面觀」硏 
討會> (2000.08.2L ) 頁 4 6、50。
傅君：〈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頁4 3。

紀駿傑、王俊秀：〈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山海文化雙月刊》第 19 
期 （1998,07): 8 8。本論文的「環境正義」根據紀氏及王氏的定義指：「因環境因素而引發 

的社會(不)正義，尤其是關乎強勢與弱勢國體間不對等關係的議題。不論是透過實質正義 

(如•社會或自然資源分配平均）或程序正S (在非自願狀況下*遭環境毒害的威脅）的 

原則來檢視，社會上的強勢團體均無法自圓於將污染物棄置於最弱勢且最沒有能力應付污 
染問題的人們家囤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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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的陳述

本硏究特別由環境哲學角度檢視台灣原住民是否擁有獨特的生態智慧及遭受環 

境正義問題的困接？換言之，本論文在於探索：（1) 台灣原住民有哪些環境倫理規 

範 ？ （2 ) 台灣原住民環境倫理的背後是否有理論基礎或實踐的依據？ （3 ) 台灣原 

住民有無環境正義的難題及補救措施？所以，本文共分爲三部分來討論，（一）台灣 

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二）台灣原住民環境觀的理論基礎，（三）台灣原住民「環 

境正義」問題的省思。

哲學與文化第卅三卷第三期2006.03

貳 、台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

有的學者批評「原住民固然發展出許多讓他們不大量、快速破壞環境的文化機 

制 ，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是有意識的『環境保護者』，能夠維持生態平衡更重要的原 

因可能還在於他們受制於有限的科技、人口的稀少等因素，加上他們並未沉迷於追 

求永無止境的物質成長」，相對地來說，原住民比起非原住民更能與大自然和諧相 

處 ，保持生態的平衡本文在此將台灣原住民對待大自然的傳統態度與行爲標準’ 

歸納爲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要的簡樸生活、獵物共享、聖化自然等 

五 項 ，稱之爲台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

一 、合乎自然

早期中南部的平埔族，「爲避免因焚燒獵場而導致破壞鹿群生存的空間，所以採 

用日曬法j ，而未採用燒田式火耕法：一般而言，台灣平埔族的傳統耕作、收成方法 

都很原始，「亦可請順乎自然」。他們的飲食文化「以方便、自然取得爲主」，如採食 

野菜、水果、貝類等，而少加工的食品。8泰雅族「知道土地需要休息，所以不會過 

度使用它，採取休耕方式讓土地有足夠的時間來復原*讓土地保持肥沃_)，馬太安的

紀駿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頁 48-51。

劉還月等：{我是不是平埔人DIY> ，台北：原民文化，2001，頁 132 ;又見潘英：《臺灣平 

埔族史》，頁 23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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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也有這種「輪耕」的習慣。9 *

台灣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上，以直接運用大自然的產物 > 而不耗時加工爲原則。 

在飲食方面，他們都普遍地採食野菜。其中以阿美族特別「因嗜食野菜而發展出一 

套非常特殊的飲食文化」，山苦瓜、藤心 （ Lunets )、芒草心、檳榔心、龍葵（Dardugwi)、 
過貓、山蘇、昭和菜、野菜（Lukul) 都是阿美族的傳統野菜。阿美族對於野生植物 

的辨識能力及取用野菜的習慣，優於其他各族，至今仍以野生植物爲主要蔬菜的來 

源 ，因而被戲稱爲「吃草的民族」。布農族也習慣在山上採集可食用的野菜（如龍 

葵 '鴨菜 Samah、鳥巢蕨等）、野果（如百香果、 草莓）、調味料（如山鹽青Qualns) 
等 ，並以櫸木當房屋之結構骨架。％

在住屋方面，平埔族傳統的住屋材料爲木或竹，房子的構造則以樁上住屋，比 

漢人的土墩式住屋對人體健康更好》11排灣族人和布農族入均運用居住地的板狀頁 

岩當建材蓋成石板屋、砌石板牆，以石板鋪地及當床板。12

在綜合類方面，蘭嶼 （ Potrgso No Tao 人類的島嶼，BotelTabago, Orchid Island) 
的植物以林投和五節芒分布最廣，而達悟人在食物（含主食類，水果類、野菜類、 

剌 激 品 衣 飾 、住屋、漁具，祈福驅靈、醫藥、柴薪、飼料、用具等九類n方面都

何發隆講，馬幸費慈譯•〈泰雅族的傳統土地習憤〉：許介麟： <原住民族權利國際硏討論 
文集》台北：國立台大法學院，1999，頁 68 :又見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 
化）中研院民族所專刊之二•台北 ：中硏院民族所，1962，頁 32 ;受訪者D ，訪談員D ， 

〈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銅門部落，2003/01/27。 
又見受訪者E，訪談f t E，〈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 

蓮 ：秀林部落< 2003/02/13 "依訪談結果顯示：德魯固群人的習慣是田地兩三年輪耕及休 

耕 ，
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一一阿美族》，台北市：臺原，2001，頁 188-200, 

黃藤心今日已爲森林法所禁止，阿美族不得已改爲人工種植，而成了經濟作物：達西烏拉 
灣•畢馬（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一一布農族> ，台北市：臺原，2003 |頁丨55-159。受 
訪者A2 •訪談員A2 ，（東河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東河：北源 

村美蘭部落，2003/02/08 •

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頁 61 ;又見潘英：《蕞 
灣平埔族史>，頁 258-259 ;以及明立國：《台灣原住民的祭禮》，台北：臺原出版社，丨989， 
H  190-191 °

陳奇祿：〈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臺海硏究叢刊16，台北市：聯經，1992，頁 27-68，113-120 : 
及王瑋昶：《台灣原住民之美》，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2002，頁 112 . 144 ;達西烏拉徤• 

畢馬：《台湾的原住民一 _布農族》，頁 174-176 »
鄭漢文： < 雅美族的民俗植物〉，（東S 灣硏究> 1期 （1996.12) : 71-79。達悟人的野菜與台 

灣島上的其他匣住民大同小異，如 ，林投、五節芒、山蘇、龍葵、昭和草、過溝菜蕨、白 

竹仔菜（鴨跖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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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界的植物爲資料，其中以當地木材雕刻出全球原住民中技術最進步的「拼板 

船」。台灣所有原住民各族都以竹或籐編成運搬用（如背簍）、提帶用（如淺藍）、貯 

存用（如魚籠）、盛置用（如竹邊）、漁搜用（如魚筌）等日用編器。鄒族和卑南族 

的竹筒；排灣族和頭社平埔族的竹杯；阿美族以竹子做成湯匙，以竹節做成杯子M ; 
排湾族和各平埔族均有使用竹木製的竹器、木杯等日用廚具的現象。昔曰鄒族人鑽 

木取火時以台灣芭蕉葉（引火物）、雀 榕 皮 （火繩），以削尖的箭竹爲起火 

Cpopsusana)，櫟樹板爲起火板（popsusa) 等等’ 15都是取自自然，使用之後'易被 

大自然所分解，顯出台灣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以合乎自然爲規範。這和今日人們幾乎 

樣樣以化合的人工製品爲生，不能相提並論。

由上述的證據不但顯示台灣原住民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密切關係•更顯出昔曰台 

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在食、衣 、住等方面，均以「合乎自然」爲原則，而不在於 

追求精製而不環保的飲食及居住的「品質」。

二 、保護生態多樣性

從台灣原住民的傳說、故事中，可推知他們認爲人與大自然的動物有關連。例 

如 ，阿美族人傳述著鲸魚救人、以及女人與鹿或山豬的故事，泰雅人和賽S 人都有 

人變成猴子和老鷹的故事，布農人傳說帕帕多西鳥也是人變成的，卑南族人傳說人 

變成了鳥、黑熊和老虎，魯凯人傳說雲豹利庫勞變成了人，魯凯族和排灣族人傳說 

百歩蛇的蛋產生頭目的祖先以及女人嫁給百步蛇，鄒族人甚至認爲「太古時候，鳥 

獸蟲魚並沒有什麼差別，都具有人的形象」。16達悟人更奇怪地傳說竹子和石頭17是 

他們的祖先。竹子是植物，而石頭則是無生物1均被視爲人類的祖先。可見以上這 

些代代傳誦的故事背後，隱含著台灣原住民愛護野生動植物，並希望多樣物種能持 

續於自然界的心聲和環境態度。

在狩獵方面，昔日賽德克亞族的太魯閣族群將獵區劃分爲數個區域，每個家族

受訪者C ，訪談員C ，〈玉里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玉里：東豐 
部落，2003/02/04 •

湯淺浩史 （ Yuasa ffiroshi) 著 ：{台灣原住民影像誌：都族篇> ，台北：南天書局• 2000， 

頁 156-157。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 1冊 ，台北：漢藝色硏，200〗 ，頁 24-125 :林 
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 第 2冊 ，台北：漢藝色硏，2002，頁138_168 :達西 

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一魯凱族》，台北：S 原 ，2002，頁 13 •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 1冊 ，頁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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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將獵區分爲幾個小區域，分區輪流進獵。若有三區，每區進獵一年，其他兩區則 

是禁獵區1禁獵的作用在於保護動物繁殖的機會。 卑南族獵人不捉小野生動物， 

只獵取成熟的獵物。19「布農人獵熊有一定的節期，非獵熊季節，禁忌獵熊。」2°曰 

本學者鈴木質認爲昔日鄒族人禁食熊肉 '豹 肉 ，是 「因迷信之故」。21其 實 ，台灣原 

住 民 ，以馬太安的阿美族爲例，狩獵時，沒有嚴禁狩獵的動物，但卻有許多迷信行 

爲禁止他們打獵，這就是所謂的禁忌。再者，他們出獵時1若聽到Shishil的叫聲是 

‘shishil’而 非 e_ ’，就立刻走避而不捕殺此種鳥，可見此禁忌本身即有護鳥之寓 

意 。22此外 ，台東阿美族將獵殺豹、熊視同殺人，必遭死靈報仇，所以只要遇到此 

二 獸 ，就立即迴避，讓牠們逃走。23這些原住民的禁忌除了宗教上的意義之外，還 

隱含著保護生態多樣性的意涵。

近來台灣原住民爲了保護大自然，而開始有封溪禁漁的風氣。如布農族和鄒族 

共同保護高雄三民鄕楠梓仙溪，鄒族保護嘉義阿里山鄉山美村的達娜伊谷溪，阿美 

族護守台東東河鄕的馬武窟溪等等。24達悟人在護魚方面|則非常週詳，他們將魚 

區分爲可食及不可食兩大類，不可食（禁忌）的魚如鳗魚、河 豚 ：可食的魚分爲男 

人 魚 （壞魚）、女人魚（好魚）及老人魚三類。由於女性禁食男人魚，男人爲了供應 

母親 、妻女副食品，須要耗時去追捕女人魚，如此免除了較易捕捉的男人魚被趕盡 

殺絕的可能性。25再 者 ，達悟人不論以木材或鐵材製作傳統的魚鉤時，大多不帶倒 

勾26，那麼 ，萬一釣到禁止的魚類，就可以安全地放生，而有保護魚類的意味。

在植物方面，就生態多樣性的觀點而言，蘭嶼島屬於亞熱帶，植物約有八八六 

種 ，從田調記錄已知達悟人使用的植物就有二〇四種，其中以毛柿、欖仁舅、麵包 

樹 、台東龍眼、烏心石、五節芒、山欖、林投、蘭嶼赤楠等爲多用途植物：他們「長 

期累積下來的森林資源使用知識」，有助於推動原始森林的保、護 。27或許有人反對原

黃長興：〈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下)>，（山海文化> 20期 （1999.10.): 122-123 »
受訪者A1，訪談員A1 ，〈卑南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南王部落， 

2003/02/12。

達西烏拉湾•畢馬：《台灣的原住民_ _ 布農族》，頁 139。
鈴木質著 > 吳瑞琴編校：（台潸原住民風俗誌》，台北：臺原出版社，1992，頁 99。

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 48。

臺湾總督府臨時驀薄葸惯調査會著： <番族惯習調査報告書一阿美族•卑南族）•頁151" 
戴永緹：〈原住民生態智魅與自然保育〉，〈原住民教育季刊> 16期 （1999.11): 38 •
參閱http:〃www.pongso.org/js/js.htm，此網頁資料引自中央硏究院〈達悟族〉•
Hsu, Ying-chou (徐滿洲）， .. Fis/i， Taipei :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2, pp.214-215, 217 ->
王相畢等：〈蘭嶼雅美族之植物使用方式〉，〈國家公園學報》H)，2 (2000.12) : 22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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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取用森林资源。然而有人已看出：在某種程度之內 ^伐木、採藤等活動，不僅 

不妨礙，且有助林木繼續生長，使其有新陳代謝作用」。28

總 之 ，不論就傳說故事而言，或由漁狩獵角度而言•或由植物而言，台湾原住 

民的生活習俗上，充分顯示他們對於保護生態環境的多樣性，極其用心。今日世界 

能否生存下去，與多樣性密切相關，就從語言的角度看多樣性，目前全球有二五〇 

〇種語言正瀕臨滅絕的危險。既然今日世界難以應付的生態危機與文化的多樣性扮 

演息息相關的角色 > 而不同的原住民文化可提供不同的生態智慧，因 此 ，生物多樣 

性公約 （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就肯定「原住民在持續地管理生物 

多樣性（bio-diversity) 重鎭裡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29 *換言之，台灣原住民在保護 

生態的多樣性方面的貢獻毋庸置疑。

三 、維生需要的簡樸生活

台灣原住民漁獵的主要對象分爲鳥獸及漁類，鳥獸類包括鹿、山豬、羌 、猴子、 

狸 、山羊、松 鼠 、豹 '熊 、雉 雞 、竹 雞 、斑鳴等等=以馬太安的阿美族爲例，他們 

打獵的方法，可分爲圍獵、焚獵 、追跡獵、陷獵等等。平埔族取用自然食物的原則 

是只取所需的a ，而不多取；當蔬果不夠時，則輔以捕鹿等獸肉來補足。w魯凱族 

人則有世襲的獵場制度，不可至他人獵場打獵，以維持不過度狩獵的現象》31阿美 

族人打獵時，一般都遵守固定的獵場之規範，蓋茅屋時不會砍超量的樹。32賽夏人 

平常吃的只是些蔬菜、野 菜 ，「鳥 、獸之肉只有在狩獵有所收稱及祭典當3 才可吃 

到」。33至於台灣原住民漁搜的主要魚類包含鯉 '顔卜石伏魚、鰻 、龜 、鱉 、蝦 、蟹 、

，衛惠林，劉斌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硏院民族硏究所，1962，頁 】〇 »

29 Henrietta Fourmile, “Indigenous Peoples,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Global Governance,Nicholas Low (ed.). Global Ethics &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 pp.225-229.由於1 生態多樣性」（eco-diversity)所 
應用的範圍比「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更爲寬廣，不僅指生物，本硏究乃以前者取 

代後者。
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頁 51 :劉還月：《我是不是平埔人DIY> ，頁 
132-133 :以及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241 »

51達西烏拉痺•畢馬：《台湾的原住民一魯凱族} ，頁 119 »
M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阿美族、卑南族V 頁 35-36 ; 

受訪者B ，訪談員B ，〈玉里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北：土城， 

2003/03/05 *

33鈴木質著：《台鹆原住民風俗誌》，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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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魚等等。達悟人對於捕飛魚有許多禁忌和季節的規定，如飛魚季節禁捕非飛魚。 W 

充分顯示捕魚僅是爲了維持生命I 並保護其它珍貴的魚能持續生存下去。

基本上，台湾原住民無論是狩獵、漁撈或農耕，取用自然資源時，目的僅在於 

維持生活（生命）的需要，而不在於囤積財富。他們「爲了保持生活秩序的平衡和 

生 態 ，衍生出各種規範，在泰雅族稱之爲Gaya」。35也就是說，整體而言，台灣原住 

民在取用大自然的資源時，都以能維持生命的基本需要爲考量，以它爲衡量的標準 

或規範，而不致像漢人或現代文明人一樣，常以收入經濟利益爲主要考慮因素。

從當代環境觀點來看，台灣南方澳的泰雅族人，控掘沙灘以取得海龜卵的行 

爲 。36阿美族竟然會採用的焚獵（火獵）式 ，以捕獲可觀的獵物。馬太安的阿美族 

所捕獲之鳥類若其羽毛美麗，通常作爲裝飾的用途。37早期馬太安的阿美族、賽夏 

族和鄒族都以魚籐计麻醉溪魚的方式捕捉溪流魚類1 38而有一網打盡之嫌。花蓮的 

阿美族竟然將河川裡的打魚活動視爲「日常之娛樂」，因爲這是他們「最喜愛的娛樂， 

—有餘暇，他們就跑到池沼、小溪去捕魚」，而且大小魚都捕捉。39布農族人獵鹿並 

不是一種日常維生的必需品，「鹿可以說是最珍貴的一種獵物了，除了因爲比較値 

錢 ，而五可以用來與人易物之外，獵獲山鹿的人還會被族人視爲英雄」。4°以上這些 

作法•不易爲現代環保人士所理解，因爲這些均超出了人類的基本需要，顯然帶有 

某程度的奢侈、娛樂成份，其做法仍値得再商榷。

有一位受訪的七十六歲泰雅族耆老，聲稱自己曾「打過三、五百頭山豬」41， 

亦 即 ，他平均大約每兩個月捕獲一頭。另有一賽德克亞族太魯閣族群的硏究者曾爲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辕與環境正義一一環境哲學的省思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 1冊 ，頁 18M82 ;又見受訪者F ，訪談員F ， 

〈達悟族的「生態智慧與頊境正S j 訪談紀錄〉，台東M嶼 ：朗島部落，2003/09/15 = 。 
達西烏拉灣♦ 畢馬：《台灣的原住民一一魯凱族》，頁 12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一泰雅族>，頁 99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湾舊慣調査會著，中硏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阿美 
族 、卑南族> 第二卷，台北：中硏院民族所，2000，頁 3 3，151 : 又見李亦園等著：《馬太 

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 4 7 ，5 1。
臺离總督府臨時要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赛夏族》，頁 63 :蠆灣總督 

府臨時» 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一郡族> ，頁 99 ; 李亦園等著： <馬太 
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 68-72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一阿美族、卑南族》，頁 37 >
39 : 受訪者A 2，訪談員A2 •〈東河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東 

河 ：北源村美蘭部落，2003/02/08。
明立國：{台灣原住民的祭禮》，頁 119 «
陳茂泰編著•吳玉珠、陳勝榮協同硏究： <臺北縣烏來鄕泰雅族耆老口述歷史〉，板橋市： 
臺北縣政府文化 局 ， 2001 >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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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辯護，認爲古今在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社會中•「靠山吃山」「山產野味響食貴 

賓 」的習俗，均甚爲盛行，而其中獵殺野生動物的一主因是玉米、小米、蕃薯等農 

作物 ，「正是山豬、獼猴及各類鼠科、雉類野生動物爭奪的食物」》42或許這理由可 

以解釋上述不易理解的部分。

就算在某些方面原住民的行爲有瑕庇，但是昔日台灣原住民的「維生需要的簡 

樸生活」規 範 ，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四 、獵物共享

台灣原住民，團體狩獵所獲得的獵物，依慣例均能與各種不同付出的同行者（甚 

至無法同行的人）分享。如鄒族人習慣將團體獵的成果部分分給射殺者及獵狗的主 

人 ，其餘的平均分配給同行的人，甚至未能出去打獵的家庭也能分到獵肉；43阿美 

族對於團體獵的獵獲物則有更細節的規定，按部落階級的高低分配獵物的多寡，依 

序由長老，壯丁團至少年組，年長者所得的份，往往比年輕人還多。即使是較弱勢 

的婦女和兒童亦同樣可分得獵肉。44昔日魯凱族的狩獵規範強制規定，「獵獲物不可 

—家人獨享，所得獵物，採集體分配。」魯凱族男人只要獵獲六隻大山豬，並與族 

人尤其是老弱婦孺分享的獵人，就可經由頭目獲得配戴百合花的資格》45賽德克亞 

族太魯閣（Tmku，TiilUkii) 族群的「獵人捕獲之獵物，非供買賣，而是平均分配給親 

朋家族各戶，分享其獵場上的成果 > 以維繫家族的和諧與團結。」如此不會導致「驚 

動獵場，危及山林的生態環境」，德克塔亞（Tukutaya) 族群亦有類似的作法。46達 

悟人在捕飛魚時，常常爲了部落人際關係的和諧，而有等待大家到齊才進行下一個 

動作，捕魚回來必等到「各個船組都到齊了，大家~起把飛魚卸下在船邊每戶家

42黃長興：〈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下）>，頁 〗12。

43臺灣總督府臨時臺湾舊慣調查會著1中硏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_ 鄒族〉 
第四卷，台北：中硏院民族所，2001，頁 98-99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 

硏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一 泰雅族〉第一卷，台北：中硏院民族所，1 9 % ， 
頁 107。

44達西烏拉湾■畢馬：《台灣的原住民一一阿美族》，頁 184 ;又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灞舊慣 

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一阿美族、卑南族》，頁 35，152 :又見李亦園等著：《馬 
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 57。

0 達西烏拉离■畢馬：（台灣的原住民一一魯凱族》，頁 • 126。

46黃長興：〈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下）> 頁 123 :又見簡鴻模：〈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與生態 

環保- _ 以泰雅族赛德克亞群爲例〉，《辅仁宗教硏究> 2 期 （2000.冬）：59 > 63 «太魯閣 
(Truku/Tuluku) 族群及德克塔亞（Tnkutaya) 族群均屬於泰雅族的賽德克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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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平均分配，有特殊需要的人則多分一些，船夫及船員另有特殊的分法，然而都以 

公平分享爲原則。47達悟人的這種「共享制度j ，撈得的魚隻依人口平均分配，或分 

贈給親朋，不似漢人的文明社會，常有獨吞獨享，貪楚無窮的現象。48

由以上各族分享獵物的現象來看，傳統原住民的作法既然不以野生動物爲經濟 

標 的 ，就不致大量濫捕野生動物，如此可使自然生態達到持續平衡的狀態，在今日 

物慾橫流的台灣，此種規範及其價値觀値得文明的漢人師法。然而 > 筆者以爲如果 

這個獵物分享的做法可以擴大至所有自然資源的分享，對於火自然的保誰就更有 

利 、更爲完整了。

五 、聖化自然

根據魯凱族傳說，雲豹變成人之後，他們的祖先就在發生此靈異事件的地點搭 

建靈屋（宗教廟堂），供族人祭祀之用*直到今天。再者，魯凱族人將北大武山聖化 

爲聖山，認爲那是祖靈之所在神聖不可冒犯：大鬼湖（他羅瑪琳）和小鬼湖（巴油 

池 ）過去被魯凱族人視爲「聖湖」> 使得附近山區的自然生態都受到極佳的保護。再 

者 ，達悟人雖然捕食飛魚，但一則傳說提及，一條大飛魚託夢給老人說：「不能隨便 

捕捉飛魚，你們要知道捕飛魚的季節和規則，遵守禁忌，才不會生病。」老人照做 

了 ，並傳授給各部落，這些規則、禁忌直到今天，依舊受到族人的嚴格遵守而絲毫 

未變 。49 *再者 ，達悟人對九條河流及山泉，賦予了神聖的意義，無形中也聖化了大 

自然。5C)鄒族人也有類似之處’他們在神聖之地一集會所- 的露台前種植赤榕樹， 

把此樹視爲靈樹；51並在頭目家內外及聚會所種植金草蘭（fiteu, sacred orchid ,聖 

草 ），認爲此草是「神所寄寓的植物」。52由於篇幅及時間的限制無法詳列他例。僅 

就以上數例，我們已不難窺知台湾原住民常把大自然的動植物、山河湖泊等神聖化， 

也因此而達到奇特的環保效果，不容鄙視。

綜觀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之中，隱含著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

47夏本奇伯愛雅（周宗經）：（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台北：臺原，1994，頁 180-IS卜
48劉其偉編著：{蘭喚部落文化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2 •頁143。

49林道生編： <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 1冊 ，頁 71，181 :達西烏拉灣‘畢馬： <台灣的 

原 住 民 魯 凱 族 》，頁 16-17，19。
5e 關華山：（雅美族的生活實質環境與宗教理念>，<中央硏究院民族學硏究所集刊》6 7期 

(1989.10)：

51鈴木質：《台灣原住民風俗誌> ，頁 KW "
52湯淺浩史：（台濁原住民影像誌：鄒族篇》，頁 75-76。



耍的簡樸生活、獵物共享、聖化自然等五種環境倫理規範。比對美國學者針對美國 

印地安人的硏究結果，發現印地安人擁有四大規範：效益式的保育 （ utilitarian 
conservation)、宗教的尊敬 （ religious reverence)、環境覺醒 （ ecological awareness)、 
環境倫理 （ envirornnemal ethics) S3 ，其中台灣原住民較不明顯的是環境覺醒，而這 

一點科倍德(J Baird Callicott池不以爲是這些印地安人的特徴。再 者 ，筆者曾根據中 

國四環境學派及西方四環境學派所整合出環境哲學的新典範「中西整合論 」 （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hinese-Western environmenta丨 philosophy) ’ 而提出「靜觀自 

然 、誠敬自然、不擾不傷、合乎自然、關愛自然'簡樸生活、環保政策、環保企業、 

聖化自然」等九個環境倫理規範。54 55兩者相較之下，可知合乎自然、簡樸生活、聖 

化自然是兩者的共通點'雖然其他六個規範是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中較不明顯或闕 

如 的 ，然 而 ，僅就保護生態多樣性、獵物共享兩項特色，對於全球環境倫理已有莫 

大貢獻，由此亦可推知，他們具有豐富的生態智慧，是某種程度的環境保護者。接 

著 、我們要進一步追問：台灣原住民環境儉理的背後是否有理論基礎或實踐的依據？

哲學與文化苐卅三卷第三期2006.03

參 、台灣原住民環境觀的理論基礎

學者傅君的硏究指出：建立在傳統宗教信仰基礎上的原住民「生態智慧」與西 

方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卜.的「保育觀念」不相容 u 55傅氏所舉的例子偏重農耕， 

並非保育槪念的重點：他所認爲宗教信仰是一種意識型態‘與講理性、講科學的保 

育觀背道而馳。其實不必然如此 > 不是所有宗教都是意識型態，也不是所有講科學 

的環保觀就沒有意識型態；就以天主教環保學者貝瑞神父 （ Thomas Berry) 爲例，56 

他顯然一面是個信仰堅定而深入的人 > 一面同時也很有創意地貢獻於環保和自然保 

育的領域。可見建基於宗教信仰的環保思想及生活型態，不一定水火不相容。看來

53 J Baird Callicott， “ American Indian Land Wisdom?: Sorting out the Issues:’’ /« <  戍泛
L a n d  Ethic: E ssays in E nvironm enta l P hilosophy  (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 f New York, 
1989) ? pp.207-210.

54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__—個整合的進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〇〇2 ，頁 

543-550。

55傅君：〈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山海文化雙月刊》n 期 （1997.11): 
47-48 〇

56莊慶信：〈基督宗教哲學與中華文化「生命倫理」的對話_ _ 以貝瑞神父與朱熹的環境哲 
學爲例〉，《輔仁宗教硏究》5 期 C2002.06) : 19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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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君所論述的問題癥結或許在於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行爲（如鳥占）1這些材料是否涉 

及迷信成分，不在本文論述的範圍之內。

要深入理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就得繼續挖掘它背後的理論基礎。筆者僅 

就原住民傳統的宗教信仰與大自然的關連性及其契合度來討論》

一 、傳統信仰與大自然的關連性

百步蛇在魯凱人心目中是地位崇高的守護神：其族裡流傳著一則女子芭嫩與大 

鬼湖的蛇郎君(百步蛇)愛情及迎娶的故事。在排灣族的傳說中，兩兄弟拾回一個裡 

頭有顆百步蛇蛋的陶壺，經太陽照射之後，誕生一嬰兒，後來成部落的頭目及祖先》 

57這兩族的傳說故事中對於大自然（百步蛇、太陽）的信仰，正顯示原始宗教信仰 

是其尊重大自然的基礎。再者，魯凱族與排灣族均將大武山視爲其祖先起源之地。57 58 

達悟人將兩處山林視爲神地，在神地「不可亂動當地的石頭，不可伐木或者砍竹子。」 

此外，達悟人更將宇宙分成數層，住地上的是人 （ tao ro teiraem)，住上面的是神（ta〇 
do to •上面的人），住地下的則是鬼（anito) ，他們認爲神主宰自然現象。59 *根據簡 

鴻模的硏究，賽德克亞族的德克塔亞族群祖傳的生活規範（Gaya) 之所以能發揮作 

用在於「其對Utux的特殊信仰」，而 Utux常 指 「祖靈」（祖先的靈魂）而 言 ，它含 

有亡靈、惡靈、神的意思，甚至偶而也以「織造人的神」（UtuxTumuninun) 來暗指 

這樣的Utux造了人 。 6D
由以上所舉各族的例子，可知台灣原住民相信原始信仰與大自然兩者之間有著 

必然的關連性。換言之，只要他保有信仰，不論是原始信仰，或基督信仰，他們就 

會將大自然的許多元素（動 、植物或山水）當作是神聖之物，應當加以尊重 > 不可 

隨便對待。由此，便可覺察信仰與大自然的關連性，使得信仰成了原住民恪守環境 

倫理規範的動力。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一一環境哲半的省思

57王偉趣：《台灣原住民之美》，頁 9 8、144 -
5S 達西烏拉湾*畢馬：《台i t 的原住民_ _ 魯凱族> ，頁 16 «
59關華山：〈雅美族的生活貢質環境與宗教理念〉，頁 153 ;

又參見http://www.pongso.org/js/js,：h tm，此網頁資料引自中央硏究院〈達悟族〉。
M 簡鴻模： <台湾原住民傳統宗教與生態環保一 _ 以泰雅族賽德克雅群爲例〉，頁 48-50 ;受 

訪者 E •訪談員 E ，〈赛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 

秀林部落，200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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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統信仰與大自然的契合度

台湾原住民的傳統信仰不但僅相對地、外在地與自然界有所關連而已，其信仰 

大都還與大自然密切地相契合。61以達悟人爲例，他們相信「飛魚是天神賜予達悟 

人的珍貴食物。因此捕撈飛魚要經過一連串的祭祀與儀典。對於飛魚的處理和食用 

方式都有一套嚴謹的規範，不得逾越。充分顯示達悟人對飛魚的敬重。」62古代大 

豹社的泰雅族人出門時就以西列克鳥的叫聲來判斷吉凶，這種鳥便成了泰雅人的好 

朋 友 ，因此他們不會獵殺西列克 鳥 。63再 者 ，泰雅族人相信若不遵守生活規範 

(Gaya) ，「就會遭受祖靈的懲罰，就以越區到別人的生活領域爲例，必定會遭逢山 

難或野獸攻擊的厄運。」因爲原始信仰的緣故而相信及敬畏祖靈，此規範在昔日確 

實具有「非常強的約束力」。64又 如 「雙鬼湖」是魯凯族「原始宗教的禁制林地，歷 

代族人不容侵犯，違者必遭天譴。因此，在以前，這裡的野獸即使再多，族人也不 

敢進入狩獵。」，如此提供了「野生動物不受人爲干擾的環境j ，其中小鬼湖如今已 

列入台灣重要濕地之一 。更有學者將此「雙鬼湖」視 爲 「結合原住民與保育自然生 

態體系最好的範例」。爲了避免過度狩獵而造成野生動物絕跡的現象，魯凱族有許多 

有關狩獵的禁忌，如禁止獵殺小動物及雲豹等，65 66與其宗教信仰的關係均達致密不 

可分的程度。布農人爲了「維持野生族群的數f i 」，要獵人遵守三十條左右的禁忌， 

66其他各族亦有數f i 不等的相關禁忌，不勝枚舉。貝瑞神父曾指出美國印地安人留 

袷美國人的六大資產之一，便是靈修上的知覺和獨特的表達。也就是那些原住民有 

自己一套特別的「自然神祕主義」 （ nature mysticism) 靈修做法。67本文僅以上述這 

些實例推知，台灣原住民傳統的信仰與大自然契合無間，他們的靈修雖不敢說已達 

到印地安人的境界，但已有某程度的密契特徴了，因此，我們可以大瞻地說，原住 

民的宗教信仰成了守護山林的泉源。

61童春發：〈從基督教的角度談原住民傳統宗教的維護〉，麗依京、尤瑪主編：■(台灣原住民 
民族權 '人權學術硏討會論文集》，台北：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辦（1998.11.17-19)， 
頁 398。

62王瑋弱：《台灣原住民之美》，頁 168 »
63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丨冊，頁 2 7。
M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頁 112。

65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 —魯凯族》，頁 19_20，126-127 ;陳玉峰：《台灣生 

態史話》，台北市：前衛，丨9 9 7，頁 193…
66達西烏拉灣•畢馬：{台滗的原住民一—布農族》，頁 146-150。

67 Thomas Berry，CP_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American Indian，’’ Dream 〇/功e £〇行/? ( San
Francisco ： Sierra Club Books, 1988) 5pp. 184-185.



不管由關連性或契合度來看，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實維繫著他們對自然生態的護 

愛之心，若由這向度切入，便可理解他們爲何反核廢、反馬告，以及處心積慮想「恢 

f复傳統領域」等事件了。台灣原住民對於地球如此盡心盡力1但是資本主義掛帥的 

今 曰 ，他們是否遭遇了某種環境正義的難題及有否補救措施I 就需要根據學者專家 

的硏究重新檢視了。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一一環境哲學的省思

肆 、台灣原住民「環境正義」問題的省思

在執政者的觀點下，台灣能否生存於國際間，目前最重要的因素似乎僅在於「拼 

經濟」，相形之下，其他的議題自然就淪爲庸僕的次等地位了。所以原住民在這大環 

境下便遭遇了一些環境不正義的難題，需要更多的學者多方探索，以探尋這些困境 

的解決之道•

一 、環境正義的難題

在此僅就採礦、核廢料、土地、打獵、國家公園'觀光等六項環境正義的難題 

稍作討論。

(— ) 採礦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人尤稀•達袞曾以秀林鄕爲例，分析了在三十個山地鄕共有 

的現象，九家礦石公司在秀林鄉開採砂石和風景石，卻造成了幾項負面結果，1.「已 

對秀林鄕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 。」2.平地財團企業憑其雄厚 

資本開發山地資源〃造成山胞社會經濟結構和價値觀念急遽變遷和轉型」》3.亦導 

致損害了原住民的權益，原住民無法公平地同享經濟開發之成果。4.這些礦業公司 

在外地繳稅，不能增加該鄕之地方稅收。68簡言之，政府或漢人社會無視於原住民 

的平等權益，導致原住民對政府的不信任，而無法配合各項環保措施，繼續護守大 

自然。

尤稀•達袞（孔文吉）：{讓我的同胞知道> ，台中：晨星，】993 ■頁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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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核廢料

蘭嶼島自從一九七四年被行政院原委會選爲核廢料貯存場，一九八二年在蘭嶼 

龍門地區的核廢第一儲存場完工，並開始接收、貯放核廢。一九八八年達悟人啓動 

了第一次反核廢運動。一九九四年台電核廢料儲存場的千百個儲存桶腐蝕，而有輻 

射外洩之虞。學者硏究自從貯放核廢之後，癌症及畸形兒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此 

造成了達悟人的恐慌，乃要求核廢退出蘭嶼島，並將土地的主權歸給達悟人。69 * *從 

環境哲學整合論的觀點看，核 能 、核廢料或核輻射對人類而言，僅有近利，卻將遺 

禍萬年、遺毒萬代子孫，這萬不可行。但政府囿於「拼經濟」以圖生存的迷思，並 

爲了討好與大選有關的大財團或企業界，而不敢快刀斬亂麻 > 提前實現「非核家園」， 

以致爲原住民帶來了極大的恐懼及困擾。

(三 ） 土地

土地是台灣原住民認同的根> ™然而根據日本學者藤井志津枝的分析，台灣原 

住胃民在日本政府及國民政府前後兩次的「國有地」政策之下，喪失了傳統的土地權 

台灣光復之後，原住民土地的問題有三大主因：1.平地原住民因知識不足或被迫 

捐 地 ，而快速喪失「私有地」；2.山地原住民生存空間被限定在「保留地」內 ；3.政 

府擴大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權」，同時准許在當地上班的平地人承租保留地，甚至 

鼓勵國營及私人企業（如公司、農林娛牧工礦業者）申請開發保留地，以拼經濟， 

亦 即 ，政府可隨時徴收原住民的保留地，原住民不解爲何自己的土地，一夜之間竟 

然變成國家的。72

既然台灣的原住民保留地約四分之一爲天然林及林地，只有三分之一強的面積 

是 「權屣不清」的原住民使用地，因此，所謂的原住民保留地，事實上是名實不符=

田雅各：〈永遠的劫難一一核廢料的處置〉，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 台北： 
前衛 * 2001，頁 6-10 ;受訪者F ，訪談員F ，〈達悟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台東蘭嶼：朗島部落，2003/09/15 »受訪者F 認爲她所送去就醫的五位癌症患者均受核廢 

的影響^
布興 .大立（高萬金）：（原住民的台灣認同〉，嘉義：信福，1999，頁 n 3-] 74。

受訪者A] •訪談員A1，〈卑南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南王部落， 

2003/02/12。

藤井志津枝：〈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土地問題〉*許介麟主編：{原住民族權利國際硏討論文 
集 >，台北：國立台大法學院，1999 1頁 34-43 ;受訪者F ，訪談員F ，（達悟族的「生態智 

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蘭嶼：朗島部落，200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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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茂桂認爲大部分原住民儘管小滿現行的保留地制度，但均反對完全取消保留地制 

度 。因保留地仍是「原住民的生存保障」。顯然各族之間看待保留地的態度有所差異， 

土地糾紛的嚴重性也因地而有所不同I 土地糾紛越多之地區就越是強烈地反對開 

放 。由於原住民與保留地的關係，似乎社會要求他們承擔「生態保護」「生態保育」 

的壓力，此乃假借環保之名而遂行其「典型之經濟種族主義」之實。73其 實 ，台灣 

原住民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下賣了田地，但至今年輕力壯的移民成爲都市原住民以 

外 ，大部分年紀大的 > 都得留在家種田，74卻又苦於無土地可耕種。「原住民追求目 

標是要恢復原住民固有的土地，以及資源開採的享有。在原住民的世界裏，認同是 

根 植 土 地 ，若失去了對土地的控制權，原住民生存的意義就不知如何重新界定 。」

再 說 ，原住民從未放棄土地的主權，而是墾殖者的國家主權侵犯了原住民本有 

的主權。75約言之，原住民目前在台灣所發生的問題，真正背後的癥結在於沒有土 

地 ，於是他們千方百計想「光復傳統領域」，要回土地，爲其後代尋找一條生路。

(四 ）打獵

戴永緹曾指出「台灣野生生物固然承受相當大的狩獵壓力，然而棲息地遭受人 

爲過度開發與破壞，才是造成野生生物資源大量銳減的重要因素 。」76這真是一針 

見血之論，而不像一些學者將責任完全推給原住民。以布農人爲例，布農男人爲了 

追 求 「英雄」的名號和聲望，將布農人造就成1 守獵的民族」。狩獵是他們的重要經 

濟及生產方式之一，也是一種生命學習，他們上山打獵，除了在於取得獸肉的蛋白 

質以外，「還在於探求生命的意義和精神的價値」。野生動物繁殖期間，大部分的部 

落都視爲「禁獵期」。達西烏拉灣•畢馬認爲「無論原住民生態智慧背後的動因和機 

制是否符合自然資源保育的原理，如果產生保育的效果時，也同樣値得學習《」77目 

前政府已逐漸有條件地容許原住民，爲祭典而獵取某些野生動物。但對原住民而言> 

狩獵原是他們的生存之道及生活方式，若不再放寬一些，對他們的文化傳承及留居 

家 鄕 ，將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張茂桂：（原住民保留地問題與「原漢」關係〉，麗依京、尤瑪主編：（台灣原住民民族權、 
人權學術硏討會論文集》，頁 230-262。
陳美惠編，劉斌雄等採訪紀錄：C臺灣原住民史料棄編：雅美、布農、卑南族及都市原住 
民採訪紀錄），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5，頁 193-195 »
施正峰：〈原住民自治與台灣前途〉，許世楷等編著： <(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頁86-87 »
戴永鍉：（原住民生態智慧與自然保育"頁3 9。
達西烏拉湾■畢馬：{台灣的原住民一一布農族》，頁 124-127，150-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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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家公園

一九八◦ 年美國的「阿拉斯加國家利益土地保育法」特許原住民愛斯基摩人以 

維生爲目的的「傳統漁獵活動」。這是爲了保障在文化公園 （ cultural paries) 內人民 

的 「傳統生活權利」，也就是對於當地居民的「基本維生經濟規模必須加以尊重」。78 

反觀過去十幾年來，台餺爲了生態保育而陸續成立的太魯閣、玉山、雪霸等國家公 

園 ，主要都是位於原住民的傳統居地與生活區，而由於政府在設立這些國家公園及 

制定法規時並未徵得當地原住民同意，也未顧及原住民的生計、文化等需求，導致 

原住民一波波地反國家公園運動》79 *清楚地說>「國民政府延續了日本的保留地政 

策 ，以國家公園之名強取豪奪了原住民固有的土地。」他們喪失了土地之後，不得 

不湧向都市求生存，淪 爲 「城市獵人 」 。 8e
國家公園在設置及開發之前，部分原住民已世代居住其中，重劃後，不但喪失 

了土地，也喪失了工作的機會。目前雖然有一些原住民留在家鄕，任職於國家公園， 

可是他們僅從事「巡山員、清潔工、解說教育人員」而已。81歐美的國家公園由於 

沒有人類居住活動而採禁止主義，但台灣情況則有所差異，卻未加調整就禁止漁獵 

及採折花木，建物的建拆必須先取得許可。就當地原住民而言，國家公園不但未帶 

來好處 |反而帶來「生活的枷鎮」，如 ，+能撿拾少量維生的玫瑰石1亦不准獵取少 

許野生動物；卻允許漢人財團大肆開採，破壞自然生態。82

〈國家公園法〉旨在於保護生態環境、野生物、古蹟、並供國人休閒育樂及硏 

究 ，而未明文顧及原住民文化生活的維®與發展。美國環境哲學家科倍德就誠懇指 

出國家公園是第一世界（美國）的產物，受到錯誤的「荒野」槪念影響，誤認爲人 

類只是荒野的訪客，而無視於長久生活其中的原住民的存在。在亞非兩洲（如台灣） 

爲了設置此種美式國家公園，強行驅離了原住民，導致原住民無法調適，甚 至 「逐 

漸失去人性」，83也就是說，它不能一成不變地引進第三或第四世界。就達悟人而言， 

「爲了•孫留下美好的樂土」固然很重要'但對於蘭嶼雅美族而言，種植芋頭捕食飛

78張茂桂：〈蘭喚國家公園的矛盾），《國家政策》3期 （1989.09): 101。

79紀駿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頁 50。

布興•大立：《原住民的台灣認同》•頁165-166 ; 又參閱受訪者E ，訪談員E ，〈賽德克亞 

族德魯固群的「.牛.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秀林部落，2003/02/13。
81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 台鸳原住民報告》，頁 〗12 ̂
82紀駿傑、王俊秀：〈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頁 92-97 »

83科倍德（J. BairdCallicott)著 ，陳慈美譯，〈第三、第四世界對西方保育哲學的批判〉，《當 

代> 165 期 * (2001.05) : 6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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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刳木造舟等無拘無束的生活恐怕比設立國家公園來得重要 。」84學者從社會學 

角度硏究指出，觀光客可以學習達悟人的順應自然生活方式，達悟人也可「適度走 

出來迎接環境挑戰與互動」，使國家公園法或今日山地法規更適合達悟人的未來發 

展 = 85但這些學者早已知道某些國家公園內的原住民的文化權、生存權之重估及改 

善 ，應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六）觀光

台灣原住民地區的觀光如部落體驗、自然生態教育、文物展示等，常以四種型 

態出現，亦即集中展演（九族文化村、台灣文化園區）、生活區（蘭峨）、都市情境 

(花蓮模式）、社區動員（烏來、曰月潭德化社）。原住民地區由於美景、生態多樣 

性 '文化特色等三者的結合，而成爲吸引遊客的基本因素•'雖然發展觀光一方面可 

以使原住民的收入及就業機會增加 > 又可促進文化保存及強化族群意識；另一方面， 

卻導致生態環境大受衝擊，即道路髒亂、垃圾量增加或亂扔、假日塞車等。這些問 

題源於沒有一套專爲原住民的教育及任用制度，也缺乏像美、加 、印尼的觀光配套 

規畫 。86學者曾以蘭峨及烏來爲例，指出開放觀光的三大弊端，亦 即 ，民風隨之墮 

落 、土地因而流失，文化商品化。87尤其是蘭嶼島的觀光客，隨身攜帶相機*不顧 

達悟人的尊嚴，要他們擺姿勢讓相機捕捉美景美物，卻留下滿地的垃圾，污染了整 

個蘭嶼島，88觀光設施耗損了當地寶貴的自然資源（如飲水、海灣污染及噪音）。69除 

了上述這些負面看法，常是 「抗爭型原住民知識菁英」所持的觀點外，觀光也會爲 

當地原住民帶來一種「專爲觀光而設計的文化形式」，而以此來認定自己的族群身 

份 ，正面地促進該族「族群性再塑現象」，及再造族群意識 。 w
國內觀光部門爲了推動觀光業，以「生態」包裝「觀光」> 試圖開發更多的賣點， 

以吸引更多觀光客的消費，卻忽略了「當地居民（部落）的自主性」、地區的持續發

尤稀 ♦ 達袞：《讓我的同胞知道〉，頁 20 3。

謝政諭：〈兩岸少數民族問題〉，洪泉湖等著：《兩岸少數民族問題 >> 台 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6，頁 2 3 3。

王 棟 ：《打開山海的門窗_ _ 台灣原住民報告》，頁 71-74。

史邁克撰，廖碧英譯：〈觀光事業與台灣原住民〉，林美瑢編： < 原住民與觀光 > ，台 東 ：台 

截基督長老教會花東社區發展中心，199〗 ，頁 23-36 »

明立國：《台湾原住民的祭 I S > ，頁丨93-195 »

張茂桂等：〈蘭嶼國家公園的矛盾〉，頁 102 »

謝 世 忠 ：〈觀光過 程 與 「傳統 j 論述 --原 住 民 的 文 化 意 識 〉，行政原文建會主編：《原住 

民文化會議論文> > 台 北 ：行政原文建會> 1994，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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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資源的持續。至今成功的案例僅有達娜伊谷，而藉用生態旅遊招攬生意的墾T  
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就承受要求開放自然地區的壓力再看蘭嶼島的實 

例 ，它自從成了國家公園之後，達悟人無法依照傳統的生活方式過日子：依一九九 

二年鑑統計，每年約有四百五十人次至該島觀光，造成生態的巨大衝擊，同時也摧 

殘了達悟族人的文化。* 92 93從以上種種可知，觀光措施應與原住民學者專家妥善而公 

開地規畫，否則造成的困擾及傷害，難以估 計 。

二 、補救措施

爲解決以上六個「環境正義」的難題，筆者認爲最好整體規劃，且有配套措施， 

但須由「自治」、「補償正義」、「分配正義 j 三大重點著手，方是釜底抽薪之計。

(― ) 自治

自從九年代以來•台灣便陷入中國國家主義及台灣國家主義的爭論|以及台灣 

尋求獨立與中共武力威脅的局面，此時原住民亦爭取由「山胞」改 稱 「原住民」、要 

求確立其原住民文化、語 言 （母語）、泛原住民意識（pan-aboriginalisin) ，進而要求 

自決（self-determination) 自治。

原住民地區的觀光事業應多讓原住民知識份子及民意代表等參與決策》94便貴 

榮對國家公園與原住民議題硏究之後，根據國際人權法，建議政府建立蘭嶼文化特 

區 ，使得原住民享有自決權（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 土地和自然資源權（ The 
right to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決策之參與和決定權 （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and 
determine in process of policy-making) 等三種權利。95也許可同步採行鴻義章的建 

議 1將原住民傳統領域，區分爲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花東、大武山'蘭

〜黃躍雯等著：〈台灣原住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槪念架構與實踐方針> *{國家公園學報》 
11，2> (2001.】丨）：2 0 1 - 2 0 2。

92 N i，Kuei-Jung(保 貴 榮 ） ， “ The National Park V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Yami's Practice in the 
ROC on Taiwan”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_ _ 中華民國臺湾雅美族人的實踐硏究〉•《東吳法律 
學報》9 卷 2 期 ，（1996.08 ) : 66-72 »

93 Kung，Wen-chin ( 孔 文 吉 ） ，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Press: A Study o f Taiwan, ( Taipei: 
Wen-chin Kung, 2000 ) , pp. 82-84.

W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一一台灣原住民報告》，頁 S4 «
95 Ni, Kuei-Jung ■ l<The National Park V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Yami's Practice in  the ROC on 

Taiwan”  頁  56-61。

-156-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一一環境哲學的省思

嶼島等六個自治區及日月潭自治州。％並參照瓦歷斯*貝林的建言，從土地權利、 

自決權利、自治制度、行政區劃、自治法人、自治法令、自治財政等七個面向97去 

做整體規畫及配套措施。換句話說，除非將原住民納入規畫及管理的高屑人事之內， 

否則無法徹底解決時下層出不窮的「環境正義」問題。

(二 ） 補償正義

在國家公園問題上，台灣原住民並非只適於擔任巡山員等基層職務而已，可以 

一面參考原住民的生活規範以制訂相關的法規，一面以專設的原住民教育機構，以 

培訓原住民之管理人才，投入其熟悉的山區1森林的管理大自然之重要工作，或者 

國家公園內的原住民地區若有任何投資經營事業時Z 得優先輔導原住民團體投資經 

營 J 。98可參考美、加 、澳三國長期探索出來的政府與當地原住民「共同經營」的模 

式 ，甚至可以明訂原住民的保障名額，以透過文化傳承的維護而達致護守大自然的 

目的》99此外，可採紀駿傑、王俊秀的建言，在幾個有原住民的國家公園（如玉山' 

太魯閣、雪霸）宜設置「緩衝區」> 以確保原住民的生存權及文化權。目前原住民的 

生活水準大都在社會下層結構，爲使他們早日跨入正確的門檻，而有尊嚴地與漢人 

平起平坐，最有效的措施便是設法補償他們過去因政府的處置失當而遭致的損失， 

那麼，社會才有真正的正義及公平。

(三 ） 分配正義

分配正義（distributivejustice)的理念指將個人的財物視爲社會大眾的資源 > 要 

求社會成員依照其職位、地位、能力去分配義務及權利。過去分配正義的執行只歸 

於國家或公務員的職責。如今由於時代的變遷，這個使命己經逐漸轉移到每個公民 

身 上 ，每個人都有責任投入整個社會的運作，以達到公平分配的目標。若僅鼓吹某

鴻義章：〈台濟原住民自治區之槪分>，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 
衛 ，2001 > 頁 103-104。

瓦歷斯*貝林：■(原住民自治區〉，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衛> 
2001，頁 105-107 •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一_ 台灣原住民報告》，頁 112-115 »
紀俊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頁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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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利益而損及他族的利益，便違反了分配正義的原則。IW爲了真正的解決原住 

民的分配正義問題，對於過去政府所沒入的原住民土地，必要時，找出原始資料， 

按戶重新公平地分配等値的土地，以伸張社會的正義，進而達致環境正義。

若能做到以上三點，接著乃依上述五個不正義的要項逐步改善，如 此 ，台灣的 

原住民不但不會成爲環境問題人物，也不會繼續成爲社會問題。

伍 、結 語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台灣原住民正遭遇著慘痛的生存掙扎，搖擺於六項不正義 

的處境中，而根治之道卻僅須三劑藥引子—一自治、補償正義，分配正義，如果有 

責任的政府人員、教育人員、民意代表再不用心處理•來日的台灣或許就不再是「寶 

島」了 。其 實 ，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對今日台湾，甚而全球而言，是無價之寶， 

也就是說，那些植基於傳統宗教信仰的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要的簡 

樸生活，獵物共享、聖化自然等五種環境倫理規範，多少在生態智慧上是不可磨滅 

的 。

本硏究的結果與建議可做爲（1 )環保決策單位擬訂具體可行的環保措施之重要 

參考•（2 ) 政府制訂與原住民生活及工作相關的環境政策的參考。O ) 可在大專院 

校的通識教育的環境課程上作爲教材及參考資料•至於將來的硏究可再擴大現有的 

各方面學者的研究成果，並鎖定較小的課題，好 比 〈原住民的宗教觀與生態智慧〉 

或 〈原住民的狩獵觀與環境倫理〉等議題，始能有較深入的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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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一一環境哲學的省思

The Eco-Wisdom and Eco~Justic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

A Ref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John B , Chuang

A bstract *
The study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also uses 
the method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deep interview. It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have any unique 
environmental wisdom and any difficult on the problems of Eco-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 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ny basis for the environmental wisdom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s our main job in the study. And hoping that this 
study may integrate the disciplinary insigh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order to offer some precious environmental wisdom to Han 
tribe in Taiwan in one hand, and enhanc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minority to reach certain degree of eco-justice in another hand.

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s five norm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from 
thou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analyses six problems 
regarding eco-justice, and offers three approaches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in the future.

Key Terms • Environmental Wisdom ♦ Eco-Justice •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 Environmental Ethics • Indigenou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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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生態意義

原住试族狩撕文化〇主態的範恶

T h e E th n o -eco lo g ica l M e an in g o f A b o rig in a l H u n tin g

胃 ;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  # 和 生 態 的 關 係 ，是許多學科共同關 

A  心 的 議 題 ，早期的環境決定論認為

人類的社會文化的表現乃受生態環境決定，地 

理 學 的 可 能 論 、人類學的文化生態研究，則提 

出不同生態環境有不同的演化路線之多元演化 

觀 點 ’漸漸地有生態人類學者提出人類社會的 

文 化 創 造 ，會 主 動 地 塑 造 '調 節 環 境 （而非單 

向地被影響）的 證 據 ，亦有學者指出不同文化 

之生計活動都蘊含了其對所處環境之知識，而 

主張應該採取民族生態取徑（ethno-ecological 

ap p ro ach) •貼近一個 文 化 的 脈 絡 *理解其對 

世界的認識方式•更有研究駁斥社會演化論， 

指出各種的生計活動都是人類社會在其所處之 

生存關係網絡中採取的策略，有時候甚至會採 

取多種生計活動的組合以降低風險，因此沒有 

哪一種較為高尚或低下的位階差別。

台灣原住民各族，大多有狩獵的活動，這 

些狩獵活動往往不僅僅是為了蛋白質的攝取，

而 是 和 環 境 管 理 、社 會 組 織 、信仰結合在一 

起 ，它們是人群社會和生態環境長期互動的結 

果 ，若少了貼近的理解，則常常會對甚做出片 

面 武 斷 的 評 價 ，而看不到多重的文化生態意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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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狩烟的文化生態怠義

狩獵文化的多重意涵

舉 例 來 說 ，就環境管理而 

言 ，狩獵需要豐富的動物習性 

與 植 物 '地 形 知 識 ，什麼動物 

喜歡食用什麼植物、經常在什 

麼樣的地形出現、狩獵時該在 

哪裡找到水源，什麼溪澗可以 

存 放 獵 物 ，都是一個獵人基本 

應該要知道的事情，一個獵人 

就是一個博物學家，而一個獵 

人 巡 獵 之 後 *也會為部落帶回 

獵場及周邊環境最新的跪兄。

在社會組織的面向，雖然 

原住民各族狩獵文化中，不是 

以現代生態學中計算和控制物 

種數量的方式來維持生態的平 

衡 *但透過棲地的維護，仍可 

達到使獵物維持永續的效果，

而棲地的維護就和社會組織有 

很 大 的 關 係 ，例 如 ：在泰雅族 

有個人的 獵 寮 、家族使用的獵 

徑 、部落或部落群的獵場等，受到一層一層的 

gaga規 範 ；而布農族的獵場常以氏族為單位擁 

有 和 使 用 ；排腾族的獵場則和貴族系統有關《 

這些方式都形成和社會組織結合的棲地管 理 。

狩獵也和信仰有很大的關連•就筆者的認 

識 ，…個好的玀人通常在部落中謹言慎行，維 

持 好 的 品 德 * 因為進到山林有太多的不確定因 

素 ，能夠有好的收穫則會認為是受到祝福，而 

能否受到祝福又取決於平常是否有好的言行和 

品 性 ，因此狩獵不僅是知識、技術和社會組織 

規範的結合♦ 也渉及信仰的實 踐 。

從內部脈絡去理解狩獵

就 像 所 有 的 文 化 表 現 一  

樣 ，狩獵會因為時空脈絡下的 

需要而被維持•可能隨著時空 

脈絡的變遷而有所調整，也可 

能在新的脈絡下被重新賦予意 

義 ，最 重 要 的 是 ，若忽略原住 

民族社會內部的觀點、從外在 

的 價 值觀給予評價 * 不論是強 

制其維持不變或強制其必須改 

變 ， 容易受限於自身的文化 

偏 見 ，犯下自我中心主義的錯 

誤 。在原住民族社會已經置身 

於 和 國 家 政 治 、市場經濟•乃 

至各種社會團體利害交織的網 

絡 之 中 的 當 前 ，獵人學校的出 

現 ，正好可以扮演讓我們重新 

整理狩獵相關知識、體現狩獵 

的文彳[:生態意義、進行內部觀 

點 的 論 述 和 實 踐 ，乃是檢視現 

況 、展 望 未 來 的 平 台 。在這個 

意 義 上 ，本 期 的 《原教界》以狩獵與獵人學校 

為題•正是為當代原住民族社會在狩獵文化之 

維持和調適間的努力•提供了發聲的園地，也 

是為更廣大的社會對話，提供了重要的機會。

:f: 片 近 境  
的 面 的 長  
齐 武 理 期  t 斷 解 互  
类 的 ，動 
1 评 則 的I 頃常 f ，常果 

而
對 苦
计  vl.

起 哩 注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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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度 觀 察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 

條 第 2 項 、第 n 項分別規定「經濟及科 

學 技 術 發 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 

並 顧 」、「國家肯 定 多 元 文 化 ，並積極維 

護發展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及 文 化 」*乃是生態 

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兩種基本國策衝突； 

若以肯認環境權及文化權均屬基本權利 

'性質，屬第三代人權，並為集體權立場， 

貝U是環境權與文化權兩種權利衝突。面 

對 兩 種 價 值 （或權利）衝 突 時 ，應如何 

權 衡 取 捨 ，有零和賽局及兼籌並顧、相 

互調和兩種立場，採取零和賽局立場， 

一方價值凌駕他方，有位階順序•而偏 

袒 一 方 ，全 有 全 無 ，則必須說明並說服 

何以其一價值位階高於另一價值。若採 

兼 籌 並 顧 、相互調和立場，不偏袒任何 

一 方 ，致作出全有或全無之認定，而是 

盡 可 能 兼 顧 、傷害最小的前提下，作出 

適 當 之 調 和 ，避免對任一方造成過度侵 

害 |則必須檢視現行法規是否已有符合 

比例原則之調和機制，能夠兼顧兩種價 

值 。又司法實踐是否能做到價值的衡  

平 ，本文根據CBD之精神5及大法官之見 

解6 ，顧及兩種價值不可逆性7 ，採取兼

C BD除保育自然生態資源外，亦 強 调國家 

應立法尊重、保 存 、維持原住民傳統生活

方式而與生物多樣性維護與永績利用有關 

之傳統知識 （ C B D第8條j 款 ）。

縱使是基本權衝突，司法院释字第656號解 

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認為「權 

衡相衝突之基本權，總不得任憑衡量者自 

身之恣意與好惡，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得偏 

袒任何一方基本權，致作出全有或全無之 

認 定 ，而是必須在對雙方基本權盡可能兼 

顧 ，盡可能都傷害最小的前提下，作出遶 
當之調和，以避免對任一方基本權造成過

籙 並 顧 、相互調和之立場。野保法第21 

條 之 1第 1項雖已規定：「台灣原住民族 

基 於 其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而 有 獵 捕 、宰 

殺 或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之 必 要 者 ，不受第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規 定 之 限 制 。」而實質將 

原住民文化抗辯納入除罪化要件，似已 

有 調 和 機 制 ，然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物判 決 ，仍爭議不斷3 » 因此究竟現行 

法對於兩種價值取向之衝突，是否確為 

達到兼籌並顧、相互調和適當規範•或 

係司法實務對於前開衝突，在適用法規 

上 ，無法達到兼顧調和之目的，即有探 

究之必 要 。

就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與原 

住民傳統文化衝突議題，研究者多以個

度 侵 害 ，否則將構成錯誤'違憲的利益衡 

量」；學说上亦認為原則上衡量上並無一定 

位階次序，學理上則有「實踐和諧原則」， 

參吳信華，憲法釋論，2017年修訂2版 ，頁 

2 2 3 。

坫在生物多樣性角度，物種絕種後，即無 

從 挽 回 ，站在文化多樣性角度，傳统文化 

喪失後，亦難以回復，均不可逆。

其中最具爭議的案件，當屑王光祿索，布 

農族原住民王光祿以土造獵搶獵捕保育類 

野生動物山羌及臺灣野山羊（長鬃山羊） 

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3年 6月 ，經提起上 

訴 ，復經最高法院以104年度台上字第3280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嗣經檢察總長提起 

非 常 上 訴 ，則經最高法院於2017年9 月28 
曰以丨06年度台非字第1號裁定停止審判， 

並就搶砲弹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 1項 

及圩保法第18條第 1項至第3項、第21條之 1 
第1項 、第2項 ，有無牴觸憲法乙節，提出 

释憲聲諳，為最高法院法官有史以来，首 

次提出釋憲聲請。參最高法院2017年9月 28 
日新聞稿：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 
dex.php?mode=detail&SEQNO=28S249 (最 

後瀏覽日：2018年5月3 0曰）。

2〇ia  年〇9 月 || 垄  1 m



案評釋指標性案件，或閩明原住民自決 

權 、文 化 權 、狩獵權等抽象權利，或就 

法律應如何解釋適用加以評論9  *，欠缺實 

證研究基礎1(5，為瞭解案件特性及實務 

取 向 ，釐清問題根源 *再以存在面之事 

實為基 礎 ，尋求當為的法律規範。本文 

先以原住民及國家管制雙重視角，配合 

國際潮流，以時間為軸♦ 檢視關於獵捕 

野生動物行為法律規範之演進及原住民 

文化抗辯之發展趨勢，觀察消長情形。 

並以實證研究 （ empirical study/research/ 

analysis) 方 法 ，全面性針對自2004年 2 

月 4 日野保法新增第21條 之 1起至 20 J 8 

年 3 月 3 1 曰止11，各級法院非法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罪之確定判決（包括原住 

民與非原住民）進行統計分析•就原住 

民族文化抗辯之實務見解 *則以時間軸 

角 度 ，觀察其取向及變化，並分析最新 

發展趨 勢 ，檢討現行法律規定，評釋法 

院法律適用疑義，並提出建議》

法律a 助與社會辛^__,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吳志強，尊求原住民族基本法與野生動物 

保育法間規範衝突的緩衝地帶一 以 「達 
法性意識之可能性」的視角淺析，東吳法 

律學報，27卷2期 ，2015年4月，頁183-186 » 

有論者業已指出透過實證研究所得經驗脈 
絡 ，可供刑事審判實務有主流價值面外之 
思考及判斷。參吳志強，刑事案件採納實 

證研究之必要性—— 以原住民傳统習慣為 

中心，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1期 ，2017 
年6月 ，頁98-99。

以宣判曰為準。

貳 、獵捕野生動物法律規範演進 

及原住民文化抗辯成文法化 

之發展

一 、撒 捕 野 生 動 物 法 律 蜆 範 i食遑

法 律 規 範 ，係 指 「於社會規範中， 

某些可透過該社會所共同承認的權威機 

關的強制力，加以貫徹執行的規範」12。 

自古即在臺灣生活的原住民 *在受到外 

來 統 治 前 ，各部落有其自己的文化、社 

會組織及習慣規範，及依其習慣所形塑 

的法律體系13。原住民族法共通的思想 

淵 源 ，來自固有文化中強烈的崇祖觀 

念•認為只要是祖先流傳下來的東西， 

即具存在的合理性及正當性，相信靈魂 

不 滅 ，祖靈或神靈依然與族人共同生活 

在 一 起 ，若違反固有習俗、禁 忌 ，祖靈 

必 然降災禍，故須探求祖靈意志，祈求 

冥護14 » 這些出現祖靈或神靈以訓誡族 

人遵守的規範，若由社會所公認的權威 

以強制力貫徹，即相當於法律規範■並 

以口語相傳的方式傳承法規範內容15 » 

以原住民族法視角出發，原住民族 

自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開始，歷 

經鄭成功家族、清朝 、日本及1945年來

王泰升，在法學與國家法令看見原住民族
法律，政大法學評論，134期 ，2013年1月 ，

頁4 。

蔡志偉，從客體到主體：台灣原住民族法 
治與權利的發展，臺大法學論叢，40卷特 

刊 ，2011 年 10月 ，頁 1507、1520。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3版 ，2012年 ，

X 20-21 -
王桊升，同註1 2，頁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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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獵捕野生動物法律规範演進及原 

佳民文化抗擗成文法化尤發展 

参 、沣法攏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泱责 

燈斫究結杀及分析

肆 、 贵務取向諍圻

伍 、 结谂及建说 

参考文獻

* 投 稿 曰 ： 2018年5月 3 1日 ；接受刊 登 日 ： 2018 
年 7月 2 4曰 。

本文部分内容曾發表於 2018年 1月2 7曰財 

ffl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民族法律服務 

中心、財E 法人小米穂原住民文化基金會 

主辦 之 「原住民族狩撒文化與憲法保障座 

談會」及2018年7月1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 

基金會主辦之「第© 屆台灣法律扶助論壇 

—— 法律扶助與■法律再造」•本文由衷感謝 

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審閱，並提供寶責意 

見 ，使本文能就疏漏及說理部分修正補 

充 ，以漆完善。

* *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法宫•

摘 要

狩獵或漁獵為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一 

部分•國家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 

多樣性 *  **與自然生態平衡■在野生動物 

保育法中限制獵捕野生動物•並訂立非 

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國家規範與 

原住民狩獵文化產生衝突。同法第2 1條 

之 1 雖實質將原住民文化抗辩納入除罪 

化要件■然相關判決•仍爭議不斷。為 

暸解案件特性及實務取向•釐清問题根 

源 ，本文先檢視法規範之演進•並以實 

證研究方法，全面性針對自200 4年 2 月 

4 日野生動物倮育法新增第2 1條 之 1 起 

至 20]S 年 3 月 3 1 日 止 ，各級法院非法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判決進行統計分 

析•就原住民族文化抗辯之實務見解■ 

以時間軸角度•觀察其取向及變化•並 

分 析 最 新 發 展 趨 勢 ，檢討現行法律規 

定•評釋法院法律適用疑義。

關 鍵 詞 ：原 住 民 （族 ）、實 證 研 究 、野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 物 '文 化 抗 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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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刖目

臺灣得天獨厚，同時擁有豐富的生 

物多樣1生1及文化多樣性2 ，而兩者均具 

有普世價值3 ，需耍全人類用心保護。又

1 臺 灣 面 積 僅 占 世 界 面 稽 0.0277% ，但 物 種 有  

57,439種 ，占 世 界 之 3.8% ，其 尹 哺 乳 類 有  

121種 _ 占 世 界 之 2 .5 % ，烏 類 有 707種 * 占 

世 界 之 6 .9 % ，魚 類 有 3，丨31種 ，占 世 界 之  

9 .6% 。臺 灣 特 有 種 比 率 • 哺 乳 類 約 64% ， 

烏 類 13% ，狀 蟲 類 18%，兩 棲 類 25% 。參許  

曉 華 ，永 續 臺 灣 一 - 臺 灣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 
科 學 發 展 ，501期 ，2014年 9 月 ，頁44-45 »

2 數萬年前人類逐漸抵達臺灣定居，成為臺 
灣原住民族，現法定原住民共有16族 。16 
世紀以來，開啟漢人移民來台》丨7世紀航 

海時代，荷蘭及西班牙短期占領部分地 
區 •■丨8世紀漳泉客移民落地生根•歷經鄭 

氏、清國统治，漢民族與平埔族共同生活。 
]9世紀受日本統治，1949年後國民政府退 

守臺灣，又帶來新移民。20世紀末，臺灣 

經濟繁榮，又帶進東南亞外措勞工及配 

偶 ，形成贺富文化多樣性•
3 就生物多樣性而言，1973年'3月3 3 瀕臨絕 

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约（C IT E S )前 

言認野生動植物華麗多姿，乃自然系統中 

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必須予以保護，野生 

動植物具永恆增長價值，人類及國家鸟野 
生動植物最佳保護者- 1992年生物多樣性 

公 約 （C B D )序言載明締約國意識到生物 

多樣性的價值，確涊生物多樣性保護是全 

人類共同關切事項，各 ®有 t 任保謨其生 
物多樣性以可持久的方式使用其生物資 

源 ，關切一些人類活動正導致生物多樣性 
的嚴重減少'■就文化多樣性而言，2001年 

11月2 曰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4S為文化 

多樣性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维持生物平衡那 
樣必不可少，是人類共冏通產，應當從當

代及後代利益考慮予以承認肯定。2005年 
】 0月2 0日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 

公 約 （Convenlion on the Protection smd 
Promolion o f  the Diversity o f Cultural 
Express丨o n s; 文化多樣性公约）前言瑞言忍 

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特性，是人

以原住民的視角觀察，原住民自治時期 

乃是過著狩獵與游耕R 給自足的生活， 

受禁忌與規範之約束，各 族 群 、部落有 

其法律規範。外來政櫂統治之後，由於 

法令的管制及傳統領域逐漸喪失•獵捕 

野生動物（包括狩獵及漁獵）受到 限 制 * 

然獵捕野生動物仍被認為是原住民傳統 

文化的一部分4 »而我國在環境權受到重 

視及國際壓力下，為保育野生動物•維 

護物種多樣性與 f t然 生態平衡，在野生 

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中限制獵捕 

野生動物行為，並在第 4 1條 第 1項 第 1 

款規定非法獵捕野生動物罪，則除非保 

育類野生動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 

否則獵捕保育類野牛動物行為可能受刑 

事 制 裁 ，於是國家規範即與原住民狩獵 

文化產生衝突；以背後價伉取向角度觀 

察•則是生物多樣性取向（國家為保護 

保育類野生動物而限制原住民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文化多樣性價值取14 

(為尊重、保誰原住民族多元文化中之狩 

獵文化•而開放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物）兩種重要價值的衝突。另以憲法

類 的 共 同 遠 產 ，應 當 為 了 全 人 類 的 利 益 加  

以 珍 愛 與 維 護 ：承 認 傳 統 知 識 的 重 要 性 ， 

特 別 是 原 住 民 知 識 體 系 ，其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積 極 貢 獻 • 及 其 得 到 充 分 保 護 和 促 進 的  

需 要 。關 於 文 化 多 樣 性 公 約 内 容 • 參 徐 揮  

彥 ，聯 合 固 教 科 文 組 織 「保 障 及 促 進 文 化  

表 現 多 樣 性 公 約 」 對 文 化 權 及 傅 播 權 之 彩  

響 ：以 2007年 歐 逋 視 聽 媒 逋 服 務 指 令 為 中  

心 . 新 聞 學 研 究 ，98期 ，2009年 1月 ，頁 

98-103 »
4 鄭 川 如 • 論 兩 公 约 t 原 住 民 狩 撒 權 漁 撒 褶  

的 内 涵 ，台 灣 原 住 民 族 研 究 ，7眷 3期 ， 2014 
年 秋 季 號 ，頁M  «



4♦ 研究論文_

台統治的中華民國、1949年在台灣的中 

華民國等外來政權統治•而1990年代台 

灣 民 主 化 後 ，原住民族成為政治及法律 

上 主 體 ，法制仍具有外來性16。又原住 

民 族 中 * 尚 可 分 為 「平埔族」17及 「高 

山 族 」18，前者指居住在平原地帶，且 

遭 荷 蘭 、鄭 氏 家 族 、清朝統治的族群， 

後者則指稱沒有前述歷史經驗，居住於 

高山或平原且較晚近才遭日本'中華民 

國統治之族群19 20，由於平埔族固有法律 

體系已遭外來政權破壞，法律傳統因漢 

化而消逝2(5，為避免討論複雜化，以下 

所 指 原 住 民 族 ，除特別論述外，不包含 

平 埔 族 。

3虽捕野生動物，為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 的 一 部 分 ，本有原住民法規範•以下 

以原住民法及國家管制雙重視角，輔以 

國 際 潮 流 ，以 時 間 為 軸 ，說明獵捕野生 

動物法律規範之演進，及原住民文化抗 

辯成文法化之發展趨勢，並觀察兩種法 

制間之交替變化及未來趨勢》

1 6 詳細的論述，參王泰升，台灣法律史上的 

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 
化 ，臺大法學論叢，44卷4期 ，2015年12 

月 ，頁1639-1704 .

1 7 漢人及清朝稱之為「熟畨」。

1 8 漢人及清朝稱之為「生番_!，日本政權稱之 
為 「蕃人j 或 「高砂族j ，1舛5年國民政府 

接收臺灣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則稱之 
為 「高山族」，嗣後改為山地同胞，1994 

年8月！日©民大會將山地同胞正名為原住 

民 。
1 9 王泰升，同註12，頁10。

2 0 同前炷，頁10-14 •

( 一 ）原 住 民 自 治 時 期 （史前至 

1895 年 ）

由於原住民族以口述方式歷代傳遞 

其 法 律 規 範 ，目前僅能透過歐洲人、漢 

人及日本人所留下的文字，來認識其規 

範內涵。日本 於 1921、1922年出版之「臨 

時臺灣舊慣習調查會第一部蕃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S 冊 ）及 1921年 「臺灣蕃 

族慣習研究」（8 冊 ）21因調查時間接近 

原住民自治時期，具較高參考價值。又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 

編 製 「臺灣原住民族民事傳統習慣調查 

彙 編 （試行本）」（下稱彙編）22亦有關 

於 狩 獵 、漁獵慣習之記載，可窺得部分 

原住民自治時期關於獵捕野生動物之法 

律規範23。例如關於排灣族狩獵，記載 

「獵場是屬於頭人所有，因此進入每一獵 

場 狩 獵 時 ，必 向 其 主 人 缴 納 獵 租 ，一般

2 1 同前註，頁5 «

2 2 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蔡明 

誠 、蔡志偉 （ Awi Mona) 、官大偉、浦忠 

勇（編著），臺灣原住民族民事傳統習慣調 
查彙编（試行本），20】7年。此彙編係原民 

會委托蔡明誠、蔡志偉' 官大偉 '浦忠勇 

等諸位教授，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蝙譯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丨4族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調查、整理及評估納 

入 現 行法制（民囷94年至100年）j 、「調査 

公聽會與座談會C民@103年至104年）」及 

「其他文獻資料」，加以研究、編輯彙整。

2 3 然 「彙編」主要以現行民法體例為軸加以 

編輯，並非針對刑事及撒捕野生動物規範 
加以整理，筆者曾自行整理「彙編」中有 

關各族群狩獵、漁獄内容，僅約12頁11:428 

字 ，且各族群内容豐富、簡要不一，許多 

族群並無具髋規範内容，難以充分描述各 

族群在原住民自治時期有關獵捕野生動物 

之法律規範。

2 〇 相 年 〇 9月 『 箱 n c j j  〇 35



係以兩隻前腿及胸部充為獵租 （ vadis ) 。 

其他獵物則依狩獵時所作貢獻，分配馓 

獲 。頭目是其部落附近方圓幾十或幾百 

方公里内的土地領主，平民在此範圍内 

得自由耕種與狩獵，所獲皆須提出部分 

向頭目納租」24、「各黨各有所屬之撒 

場 ，不得濫行至他黨領域狩獵《如有犯 

者 ，不僅其獵獲物遭沒收，尚須課以罰 

財 。獵場有被一黨占有者，亦有數黨所 

共 有 者 ，或有些黨無獵•場而得他黨許諾 

至其獵場行獵者，複黨番杜大抵共有其 

獄 場 。獵獲者必將其獵獲物之一部分予 

地 主 頭 目 ，稱 vad丨s 」25。可見就排灣族 

而 言 ，狩獵有其慣習，並有權威以強制 

力 貫 徹 ，而屬原住民法》

( 二 ） 曰 治 時 期 （ 1 8 9 5年 至 1945 

年 ）

相對於平埔族及漢人 > 日治時期初 

期認對原住民族的統治不須適用現代意 

義法制•對於原住民族的民事、刑 事 、 

程序法等事項，是由理蕃警察就個案為 

裁 決 ，於是原住民族法被視為「習 慣 」 

或 「舊慣 」*而成為警察為個案裁斷時的 

選 項 之 一 ，但未被具體轉化成為現代法 

院裡操作可普遍適用的法規範26。

曰治時期雖允許原住民打獵，然利 

用 推 動 農 業 ，降低原住民對狩獵的需 

求 ，以教育方式降低部落對兒童傳授狩

法惲伙助與社會寺__ 1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

2 4 原民會（委託），蔡明誠等（編著），同t± 
22 ，頁323 。

2 5 同前註，頁322-323。

2 6 王桊升，同註1 2 ,頁18-20。

獵技能的機會27，及管制槍枝方式28，限 

制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之行為及態樣。 

合 理 推 論 ，當因狩獵問題產生紛爭時 * 

理蕃警察亦將參考先前狩獵的習慣或舊 

慣 ，作為個案裁決之依據。

( 三 ）狩 獵 法 時 期 （1 9 4 8年 1 1 月 

2 日 至 1 9 8 9年 6 月 2 3 日 ）

1.狩獵法

狩 獵 法 於 1 9 4 8年適用在臺灣地  

區29  30，原則上不禁止狩獵，但採取狩獵 

許 可 制 ，若違反禁止或限制規定，貝(J課 

處行政罰鍰並撤銷狩獵證書 M 。主要係 

管制以狩獵為經濟或娛樂活動行為31， 

以是否傷害人畜、有害或有益禾稼、林 

木 、可供食用或珍奇鳥獸，決定狩獵限 

制之程度32 « 從而狩獵法時期，獵捕野

2 7 王皇i ，第六章：原住民犯罪的文化困境 

與除罪化1收錄於：刑罰與杜會規訓一 台 

灣刑事制栽新舊思維的衝突與轉變，2009 

年4月 ，頁231。

2 8 曰治時期因認持有搶械之原住民為理蕃事 

業的最大危害，因而追查沒收搶枝。於1911 

年公布「貸與搶j 措 施 ，雖沒收原住民搶 
弹 ，但由於原住民有狩獵需要，因此在「蕃 

務官吏駐在所」設置搶彈，借烚原住民使 
用，藉以操縱原住民。同前註，頁238-23 9。

2 9 王皇玉，文化衝突與台灣原住民犯罪困境 

之探討，臺大法學論叢，36卷3期 ，2007 
年8月 ，頁280-281 <•另參立法院全球資訊 

網 ：https://lis.[y_gov.tw/lg]awc/lglawkm?.70 
Ob00303000000A0100000A10000030000000 

0000000150000E89C4151 (最後瀏覽 a : 
2018年5月29曰）。

3 0 狩獄法（該法已於1989年6月23日廢止）第 

5 、7 、17 條 。

3 1 王 皇 玉 ，同註 2 9，頁281。

3 2 狩獵法（該法已於19S9年6月23曰廢止〉第 
3 I 4條 。

https://lis.%5by_gov.tw/lg%5dawc/lglawkm?.70


4♦ 研 究 論 文 ^

生 動 物 ，原住民與其他國人並無不同， 

均受狩獵法之規範，原住民原則上仍可 

上山打獵33 9

2 .  生態保育黑暗期

1948年 至 ] 9 7 0年 間 ，生態保育未 

受 重 視 ，標本外銷市場的興起、食補與 

飼養野生動物的風氣日盛，造成了市場 

對 於 野 生 生 物 的 需 求 ，標本製造業在 

I9 6 0年達到最高峰，每年獵捕水鹿數百 

隻 ，臺灣野山羊與山羌，則超過了 1，000 

隻 ，每年也有數以萬計的紅尾伯勞鳥， 

於過境時被獵捕當街販賣燒烤，野生的 

梅花鹿則於 〗9 6 9年於野外絕跡，此期間 

為生態保育黑暗期34。

3 .  禁獵令

由於野生動物交易猖獗，台灣地區 

於 1970年針對觀光區禁獵，並 於 1972、 

1975年二次頒布禁獵令，1978年 1 1月 

1 6 日始恢復狩獵許可制35 »

4 .  保育啟蒙期（國家管制與原住民 

狩獵文化衝突之開始）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 

動 物 及 史 蹟 ，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

3 3 鄭川如，由生存權、文化權而來的狩獵權 

— 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談台灣原住民的 
狩獵權、漁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 

卷 I期 ，2012年春季號，頁120。

34 http://www l.geo.ntnu.edu.tw /jiaen/l-l.htm  
(最後瀏覽日：20】8年7月12曰）》

3 5 載興盛、莊武龍、林祥偉，國家野生動物
保育體制、杜經變遷與原住民狩獵：制度

互動之太魯閣實證分析，台溥政治學刊，
15卷2期 ，20】1年12月 ，頁19。

1972年制定國家公圔法，進入保育啟蒙 

時期■然因將許多原住民傳統領域劃定 

為國家公園•並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禁 

止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違反可處行政 

罰鍰及刑事處罰36，限制原住民獵捕野 

生動物之區域。另 1982年制定之「文化 

資產保存法」設立生態保育區與自然保 

留 區 ，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  

態 。捕 獵 、網 釣 、採摘'砍伐或破壞指 

定之珍貴稀有動植物者，則定刑責37 *。 

亦限制部分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之行  

為 。國家管制與原住民狩獵文化開始產 

生 衝 突 。

( 四 ）環 境 權 之 國 際 潮 流 及 瀕 臨  

絕 種 野 生 動 植 物 國 際 貿 易  

條 约 （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 f

W ild Fauna and F lo r a ，縮 

寫 ：C IT E S ; 常簡稱為華盛 

頓 公 約 ）之 影 響 （1 9 7 3年 ）

1960年 代 起 ，自然環境的保護與人 

類 永 續 生 存 的 關 聯 漸 受 重 視 ，聯合國 

1 9 7 2年於斯德哥爾摩召開世界環境會 

議 ，發表人類環境宣言，環境權被界定 

為人類享有自由、平等與在一個優質環 

境中過有尊嚴與幸福生活必需條件的基 

本 權 利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成為國際 

潮 流 》嗣締約國於1973年在美國首府華

3 6 國家公園法第25條《

37 1 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2條、第56條第2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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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頓簽署CITES »以絕種危險程度分為 

三個附錄分級管制，及依需要核發許可 

方式處理野生動物國際貿易，以保護野 

生動植物物種及其永續利用目的38。環 

境權及保護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成為國際 

潮 流 。

( 五 ）野 保 法 之 制 定 （1 9 8 9 年 6 

月 2 3 曰）

由於我國自然環境發生甚大變化， 

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不斷減少，若干原有 

及特有野生動物絕種或瀕臨絕種，為避 

免繼續惡化，行政院因此於1986年函請 

審議「野生動物法」及廢止「狩獵法」3S。 

於 1989年 制 定 「野生動物保育法」，以 

保育野生動物，維護自然生態之平衡為 

立法目的將野生動物區分為一般類  

及保育類野生動物，保育類野生動物則 

包括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 

育 之 野 生 動 物 原 則 上 人 民 （包括原

38 CITES内容，參陳貞如，買賣奇珍異獸罰 

不 罰 ，月旦法學雜誌，]97期 ，2011年10 
月 ，頁213-221 :葉俊榮，華盛頓公約與瀕 

臨絕種動植物的保護—— 臺灣面臨全球環 

境議題的挑戰與因應系列（一），律師通 
訊 ，172期 ，1994年1月，！76-82;葉錦鴻， 

華盛頓公約遵約制度及其運用，臺潸圇際 
法李刊，3卷4期 ，2006年12月，頁189-225 =

3 9 立法院院總第540號議索關係文書 》

40 1989年野保法第1條 。

41 1989年野保法第4條 ；同法第3條第3、4、5、 

9款 「三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 

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衧生 
動物•四、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係指各地 

特有或族群量稀少之野生動物《五 、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雖未達 
稀有程度，但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 

物 ■>……九 '獵 捕 ：係指以藥品、獵具或

住 民 、非原住民）均可狩獵、採集一般 

類野生動物，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許可證 *至於保育類野生動物，則無 

分原住民、非原住民，原則上不得騷擾、 

虐 待 、獵 捕 、買 賣 、交 換 、非法持有、 

宰殺或加工，非法宰殺、獵捕保育類野 

生動物則有刑責* * 42。

( 六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Convention on B iological 

D iv e r s i ty ，縮 寫 ： CBD ) 

(1992 年 )

1980年代末期生物多樣性議題開始 

被討論，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所簽署 

之CBD43，成為全球關心議題。確定生 

物多樣性保育的方法與概念，7承認風險 

預防原則、就地保育必要性、科學發展 

及技術轉讓、傳統生態知識及惠益分享 

等原則44 45 »而CBD除主要議題即生物多 

樣性三層次（基 因 、物種及生態系統多 

樣性）外 ，部分內容並重視原住民生活 

及傳統知識與生物多樣性的密切關  

係

其他器具或方法，捕取或捕殺野生動物之

行為」-
42 1989年野保法第5 、18、32條 。

43 CBD詳細内容，參秦天寶，第六章：生物 

多樣性保育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收錄 
於 ：生物多樣性國際法導論，2010年5月 ， 

頁 251-253、285-287。
4 4 同前註，頁285。
4 5 如CBD第8條j款 ：「參照 ®家立法，尊重、 

保存和維持原住民和當地社區中，依照傳 

統生活方式並且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 

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與作法，並促進 

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作法而 

獲得的惠益。」、第10條 ：「每一締約國應



( 七 ）野 保 法 1 9 9 4年 1 0 月 2 9 曰 

之修正

由於我國對於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如 

犀 牛 、老虎保育不力，我國在國際上面 

對 貿 易 制 裁 威 脅 ，包括美國源自 CITES 

的 培 利 修 正 案 我 國 雖 非 CITES的會員 

國 ，但為順應國際潮流，避 免 背 負 「犀 

牛終結者」之 惡 名 ，野 保 法 於 1 9 9 4年 

1 0 月 2 9 曰修正全文，以避免遭受貿易 

制裁46 47 »在 第 4 0 至 第 4 3 條規定刑事犯 

罪 ，其中第 4 1條 第 1 項 第 〗款 「非法獵 

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即在該次修正中 

制定4 8，除非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 

否 則 不 得 獵 捕 、宰 殺 H 呆育類野生動 

物 」。並呼應生物多樣性維護之趨勢，就 

立 法 目 的 增 加 「維護物種多樣性」4 9， 

另於同法第 2 1條 第 5 款規定「臺灣原住 

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傳統文化 

祭 典 ，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

盡可能並酌情保護、鼓勵按照傳统文化惯 

例而且符合保護或永續利用要求的生物實 

源的習憒使用方式。」另參紀駿傑，生物 

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續 ：邁向合作 

棋式•國立台灣大學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 

保育策略研討會，2001年9月 。

4 6 葉傻榮，同註3 8，頁76-77。

4 7 陳貞如，同炷3 8，頁215 «

4 3 野保法第41條第1項第 1款規定：「有下列情 

形 之 一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 金 ：一 、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條 件 ，獵 捕 、宰殺係育類野生動物者• j ; 
第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係育類野生動物 

應于保育，不得騷擾、虐 待 、獵 捕 、宰殺 

或為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 

此 限 ：一 、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j 。

49 1994年野保法第1條 。

之必要者」不受野保法第 17條 第 1 項 、 

第 18條 第 1項 、第 19條限制之規定％。

( 八 ）憲法增修條文（199 2年 5 月 

2 8 日 、]9 9 7 年 7 月 2 6 曰）

憲法增修條文於 1992年 增 訂 第 18 

條 第 2 項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 

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現移列為 

第 ] 0 條 第 2 項 ），以呼應國際保護環境 

生態之潮流。於 1997年修正時，貝(J增訂 

第 1 〇條 第 9 項 （現 移列為第 10條 第 11 

項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 

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及 第 11項 

(現移列為第1 〇條 第 12項 ）：「國家應依 

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 

參 與 ，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 

生醫療、經濟土地及杜會福利事業予以 

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 

定之。」5 1前開規 定 ，與 「第三代人權」 

保障集體權趨勢有關52 »惟前開憲法增 

修條款因列於基本國策，與憲法第 7 條 

以下基本權利並不相同53，多數見解認

5G 1994年野保法第2〗條第5款■然在實際案件 

中 ，在法學檢索系統中查無植引該條之判 

決 。

5 1 修憲過程，參劉建宏，原住民族之人權保 
P章 ，華岡法 粹 ，31期 ，2004年5月 ，頁 

229-231。

5 2 李震山，第7章集效權，收錄於：多元、寬 

容與人權保陣—— 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陣 
為中心，2007年2版 ，頁303 "

5 3 李建良，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 若 
干初探性的想法，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7 

期 ，2003年6月 ，頁123 :林孟玲，從原住 

民族的文化權内涵評文創條例—— 以國際 
法觀點出發，中正財經法學，2015年1月 ， 

頁 174。

年



為不能直接據以為憲法上的請求權54， 

是否能以集體權性質的文化權作為憲法 

上的請求權，亦有疑義55 56。

( 九 ）原 住 民 文 化 抗 辯 成 文 法 化  

—— 2 0 0 4 年 2 月 4 曰野保 

法 新 增 第 2 1 條 之 1

1.何 謂 「文化抗辯」 ？

「文化抗辯 」 （ cultural defense) 為美 

國訴訟審判實務，因應不同文化背景之 

被 告 ，所發展出來排除刑責之抗辯手 

段 ，理論基礎在於每個人行為選擇及動 

機都根植於文化背景，因此司法審判必 

須尊重個人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具有特 

殊族群身分或文化背景之人，若行為源 

自特殊的族群慣習或文化背景，與刑法 

規範衝突時，被告可提出文化抗辯，法 

院有義務審酌此等消極犯罪要件。審查 

要件為（1) 被告是否為特定文化族群的 

一 部 分 ；（2 ) 該文化族群是否具特殊傳 

統 ；（3 ) 被告犯罪時是否受該特殊文化 

傳統影響M « 則原住民若提出獵捕保育 

類野生動物，係出於原住民傳統文化而 

來之辯解，應屬 ^文化抗辯」之範疇57 »

法惲伙肋與社會&__,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5 4 劉 建 宏 ，同註 5 1 ，頁236-2 3 7 。

5 5 林 孟 玲 ，同註 5 3 ，頁 175-1 7 6。

5 6 王 皇 玉 ，原 住 民 犯 罪 的 文 化 抗 辩 及 其 實  

踐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法 學 ，1卷 1期 ，2016年 7 
月 ，頁32-3 3 。

5 7 同 前 註 ，頁4 3 。

2 .野保法2004年修正時新增第21 

條 之 1 ，將 「傳統文化」、「祭儀」 

納入成為除罪化要件，係 屬 「文 

化抗辯」成文法化

野保法 2004年修正時刪除1994年 

野保法第2 1條 第 5 款 ，新增第 2 1條之 

1 第 1 項 規 定 ：「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 

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 

項 、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之限制。」從而依野保法第41 

條 第 1 項 第 1 款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 

物罪法律規範架構，原住民族若基於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而 有 獵 捕 、宰 殺 、利用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必要時，不 受 第 18條 

第 1 項 第 1款 之 限 制 ，無論保育類野生 

動物族群量是否逾越環境容許量，均可 

獵 捕 、宰 殺 、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將 

原住民因傳統文化、祭儀為目的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除罪化58，係 屬 「文化抗 

辯 」成文法化《

( 十 ）世 界 文 化 多 樣 性 宣 言  

(U n iv ersa l D eclaration on  

Cultural D iversity ; 2001 年 

1 1 月 2 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 0 0 1年通過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認文化多樣性就

5 8 王 皇 玉 ，原 住 民 犯 罪 不 法 意 識 之 研 究 一  

評 新 竹 縣 尖 ; 5 鄉 風 倒 木 竊 取 案 件 ，收錄 

於 ：林 山 田 教 授 紀 念 論 文 集 編 輯 委 負 會  

編 ，刑 與 思 一 ~ - 林 山 田 教 授 紀 念 論 文 集 ， 

2008年 11月 ，頁 1 2 7。



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 

可 少 ，是人類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及 

後代利益考慮予以承認肯定（第 1 條 ）； 

文化多元化是與文化多樣性這客觀現實 

相應的一套 政 策 （第 2 條 ）；文化權利是 

人權的組成部分（第 5 條 ）•明確提出文 

化多樣性之重要性。

( H~ 一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之 制 定  

( 2 0 0 5年 2 月 5 曰）

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 

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 

關 係 ，我 國 於 2005年制定原住民族基本 

法 （下稱原基法），立法理由係謂：「本 

法之制定，係認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條第十二項規定及總統政見『原住民族 

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原住民族 

政策白皮書』° 」5 3。並 於 第 1 9 條 第 1 

項 第 〗款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 

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 、獵捕

野生動物 ....。前項各款，以傳統文

化 、祭儀或自用為限。j ，立法理由認： 

「一 、原住民族為歲時祭儀或供生活之

用 ，常需利用部落週邊自然資源....為

避免過度利用可能導致之弊端，本條允 

許之行為，僅 限 於 『傳統文化、祭儀或 

自用』，且必須是『非營利』行 為 ，亦即 

取得之物不得作為買賣交易或其他商業 

利益用途，並 必 須 『依法』從 事 ，亦即

5 9 參 立 法 院法律系統：https://lis.ly.gov.tw/ 

lglawc/Iawsingle?OOOB4EF7025DOOOOOOOO 
00000000014000000004000000A012120940 
1210OAO0OC5OO〗 OOl (最後瀏覽日：2018 

年5月30曰）_

► ♦ 研究論文

相關行為之規範仍以各相關法律之規定 

為 之 。二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基於傳統文化 

祭典之需要，得在原住民保留地獵捕野 

生 動 物 ，已初步保障原住民之狩獵文 

化 。 ％ 。肯認野保法第2 1條 第 1 項第 

5 款保障原住民狩獵文化之意旨。另原 

基 法 第 19條 於 201 8年 6 月 2 0 日修正， 

第 1 項 增 加 「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公告之海域」要件 ，並增訂第 2 項:「前 

項海域應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 

以維護原住民海洋文化、祭儀59 60 61 * * * 2。

( 十二）文 化 多 樣 性 公 約  

( Convent 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 otion  

o f the D iversity o f  

Cultural Expressions ; 

2 0 0 5年 1 0 月 2 0 曰）

確認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項基本 

特性及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為了全人 

類的利益加以珍愛與維護。將抽象的文 

化 保 障 理 念 ，以 「文化表現 」 （ cultural 

expression) 之概念具體化，以促使及保

6 0 同前註。

6 1 原基法第！9條修正為「原住民得在原住民

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

海域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 、獵捕 

野生動物。二、採m 野生植物及装類。三 、
採取碱物、土石。四 、利用水資源。」、「前 

項海域應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第 
一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 

限 。J 。

2〇1B 年 〇9 月 期 Jj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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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文化表現的多樣性，作為公約之主要

不 曰 〇

( 十 三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宣 言 （2007 

年 9 月 1 3 曰 ）

聯合國大會於 2007年通過「原住民 

族權利宣言」，做為全球保障原住民族人 

權最基本的標準62。此一宣言建構在聯 

合國與各國，透過與原住民族建立伙伴 

關 係 、諮商關 係 、合 作 關 係 ，藉由原住 

民族權利的法制化工作 ♦ 保障原住民族 

的各項人權63 ■宣 言 第 3 彳茱確立原住民 

族的自決權，第 2 7條 宣 示 ：「原住民族 

有依國際人權標準，促進'發展及維護 

其機構組織、獨特習俗、精神文化、傳 

統 、程 序 、作法及符合實際案例之司法 

系統或習俗的權利《」，足徵原住民族自 

決權S4及 促 進 、發 展 、維護原住民族獨 

特 習 俗 、文化與傳統成為國際潮流。

(十 四 ）兩 公 約 （2 0 0 9 年 1 2 月 10

曰 ）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International C 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 igh ts; IC C P R )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 ovenant on  

E conom ic Social and C ultural R ights;

法惲坎助與杜會令^_ ,
LegaJ Aid And Society Review

6 2 蔡志偉，聯合國中的原住民族囵際人權， 
查灣國除研究季刊，4卷2期 * 2008年夏季 

號 ，頁92-95 ' 99-100 。

6 3 同前註，頁102-103 «

M 原住民族自治相關論述 > 參蔡志■偉，原住 
民自治，台灣原住民研究學報，6卷1期 ， 

2016春季號，頁 135-143。

IC E S C R ) (以下合稱兩公約），係國際上 

人權保障最根本之法 源 。我國於 2009年 

通過兩公約 *並制定兩公約施行法•明 

訂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IC C PR第 2 7條 

及 第 2 3 號一般性意見認文化本身以多 

種形式表現出來，包括與土地資源的使 

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方式，原住民的情 

況更是這樣。這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 

傳統活動和受到法律保障的住在保留區 

內的權利。IC ESC R第 15條規定人人有 

權參加文化生活85。1C ESC R第 2 1 號一 

般性意見亦認個人決定是否獨自、或與 

他人聯合行使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是 

一種文化選擇，並應在平等的基礎上予 

以 確 認 '尊 重 和 保 護 。這對於所有原住 

民族尤其重要，他們無論作為集體或個 

人都有權充分享有聯合國憲章、世界人 

權宣言和國際人權法和聯合國原住民族 

權利宣言所確認的所有人權和基本自 

由 。原住民族文化生活強烈的族群性對 

於其 生 存 、福祉和充分發展是不可或缺 

的 ，並且包括對於其歷來擁有、占有或 

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 

資源的權利。原住民族與其祖先的土地 

及其與大自然的關係相連的文化價值觀 

和權利應予尊重和保護，以防止其獨特 

的生活方式受到侵蝕 .包括喪失維生方 

式 、自然資源•乃至最終的文化認同65 6 6。 

最高法院認依兩公約施行法第2 、3 條 、

6 5 參法務部蝙印，公民與政治褶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H 際公約一般性意見， 
頁4 7、4 9。

66 同前註，頁323-325、333。



兩 公 約 、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 

員 會 之 解 釋 ，均具有我國內國法之效  

力 。至其與我國其他法律之效力位階如 

何 ，法 無 明 文 。於二者發生法律衝突時 

之 適 用 順 序 ，基於人權保障之法治國原 

貝!J ，自應優先適用人權保障密度較高之 

兩公約規範67 »

論者即認為兩公約內國法化後，對 

於原住民族文化權之保障，已具備權利 

之內涵•欲充實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內  

涵 ，可由兩公約關於文化權之規定著  

手 68 » 論者雖亦認為兩公約條文內容， 

看不出任何原住民狩獵權或漁業權，但 

從一般性意見書可以發現原住民狩獵、 

漁 業 權 的 保 障 內 容 ，其權利來源來自 

ICESCR第 15條 第 1項(a)款 之 「人人有 

權參與文化生活」及 ICCPR第 2 7 條之 

「少數民族的文化權。」明 》然 ICESCR 

第 15條 第 ]項 (a)款係屬文化權的基礎， 

是 「人 人 」均可主張之權利，並非原住 

民族特有之權利；而 ICCPR第 2 7條之規 

定乃是原住民基於其「固有文化」所享 

有 的 權 利 ，而非脫離文化權範圍•另外 

創 設 原 住民之狩獵權 '漁業權。應僅於 

文化權脈絡下的狩獵文化受到保護，而 

非即可指稱原住民享有與固有文化無關 

的 狩 獵 權 、漁 業 權 ，從 而 臺 灣 「原住民 

狩獵權」之 用 語 ，似乎不夠精確。況就 

一般類野生動物，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 

權利及限制均相同，且不會成立犯罪， * 63

6 7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84號判決意旨=

6 3 林孟玲，同註5 3，頁176 ■

的 鄭 川如，同註4 ，頁87-96。

是否適宜額外賦予原住民狩獵一般類野 

生 動 物 權 ，尚待 斟 酌 。而原住民文化與 

國家法制規範衝突者，乃是非法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行為可能成立犯罪，賦 

予原住民無論是否基於傳統文化均有狩 

獵保育類野生動物權，則顯與保護野生 

動 物 、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育價值及國 

際潮流背道而馳，若無調和機制，亦難 

以獲得普遍支 持 。

( 十 五 ）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 

之 訂 定 （2 0 1 2 年 6 月 6 

曰 ）

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 雖 於 200 4年即 

己新增，然迄於 2012年 6 月 6 日農委會 

及原民會始訂定發布「原住民族基於傳 

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 

物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依管理 

辦法第 4 條 、第 5 條 之 規 定 ，獵捕活動 

應事前提出申請，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第 6 條復規 定 ：「直 轄 市 、縣 （市）主管 

機 關 審 查 申 請 案 時 ，應考量各地區原住 

民 族 之 傳 統 領 域 、文 化 、祭 儀 、獵捕區 

域 、期 間 、方 式 及 動 物 種 類 、數量之獨 

特 性 ；核 准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之 數 量 ，應以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所 需 為 限 ，並應參考轄 

區野生動物資源現況及上年度實際獵捕 

野 生 動 物 種 類 、數 量 決 定 之 。」、「前項 

各 地 區 原 住 民 族 之 傳 統 領 域 、文 化 、祭 

儀 、獵 捕 區 域 、期 間 、方式及動物種類 

如 附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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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衧法形式 上 雖 具 绸 和 機  

制 ，贵際運作上仍造起爭議

由原住民及國家法制雙重視角，輔 

以國際潮流趨勢，依時間軸線觀察狩獵 

行 為 ，在原住民自治時期，透過固有習 

俗 、禁 忌 、祖 靈 觀 念 ，由權威強制力貫 

徹 ，依照各族群部落，有其獨特原住民 

法規範體系。隨著外來政權統治，在曰 

治 時 期 ，基於傳統文化的習慣或舊慣， 

尚成為理蕃警察個案裁決之依據，加上 

原則上不禁止狩獵，只是以各種方式管 

制 、限 制 *狩獵文化得以習慣的樣貌持 

續 存 留 《直至國民政府遷至臺灣，施行 

狩 獵 法 後 ，原住民與其他國人相同，原 

則上仍可狩獵。然 由於棲息地的破壞， 

狩獵活動頻繁，野生動物族群量下降， 

進入生態保育黑暗期，隨著國際環境權 

保護意識受到重視、CITES制定的影響 

及野保法制定下，狩獵野生動物受到限 

制 ，嗣因我國關於野生動物保護執行效 

果 不 佳 ，在國際壓力下，野 保 法 於 1994 

年 修 正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成為 

犯 罪 ，國家法律規範即與原住民狩獵文 

化發生衝突。又隨著原住民意識的覺醒 

及原住民運動的影響，野保法於2004年 

新增第2 1條 之 1 ，將 「文化抗辯」納入 

成為除罪化要件，使原住民與傳統文化 

及祭儀有關之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 

予以除 罪 。我國並陸續制定原基法，簽 

訂兩公 約 ，進一步保障原住民之人權。

觀察原住民法及國家管制各個階段 

消長 變 化 ，由原住民法的角度、獵捕野

法律坎助與社會、_ ,
Lega】 Aid And Society Review 【

生動物行為規範•其與國家接觸、碰撞 

的 結 果 ，符合論者所述：存在—弱化—  

滅亡— 回復的循環及交錯關係 ™ 。以國 

家管制的角度，則是管制—受到國際壓 

力及潮流嚴格管制—規定為犯罪—部分 

行為除罪化，目前則受到原住民文化權 

等集體權衝擊。則由獵捕野生動物法律 

規範演進及原住民文化抗辯成文法化之 

發展趨勢觀之，野保法既有「文化抗辯」 

除 罪 化 要 件 ，當可逐漸回復其狩獵文 

化 ，似不會再發生國家規範與原住民文 

化的衝 突 ，然在司法審判實際運作上， 

卻產生爭 議 * 引起社會矚目，其問題之 

根源為何，自宜透過實證研究加以釐清。

參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 

決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 、贵 證 研 龛 範 圍 及 其 限 制

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所引發 

之 爭 議 ，研究者多針對個案進行分析評 

釋 ，較難以掌握該類案件之全貌 * 71，為 

釐清問題之根源，本文嘗試以實證研究 

方 法 （法實證研究方法）72，以 自 2004

TO李建良，憲政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利——  
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理論述•憲政時代， 

31卷1期 ，2005年10月 ，頁2 3。

7 1 少數文章，如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王皇玉教 
授曾針對95年至98年，4年内地方法院判決 

中刑事被告或被告之一具有原住民身分之 

所有案件 |作為研究標的，探討原住民犯 

罪實貌。參王皇玉，原住民持有搶械問題 
之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5卷1期，2012 

年春季號，頁】】-15。

72 所謂「實證研究 」 （ empirical study/research/ 
analysis) 係指有系統透過實驗、觀察、訪 

問 、調查、爬梳檔案與文件等方式獲得絰



年 2 月 4 曰野保法新增第2 ]條 之 I73起 

至 2 0 1 8年 3 月 3 1 日止74，各級法院有 

關野保法第4 1 條 第 1 項 第 1 款確定判 

決 75為研究對象，進行統計分析76，觀察 

判決整體的趨勢與取向，並爬梳實務對 

於原住民文化抗辯的取向及理由，以實

驗事實資訊，而後予以分析、推 論 ，以回 

答研究者所欲探討的問題•研究者可以提 

出假設、以既有理論預測答案，最後以統 

計方法分析數據，以檢驗假設、理論預測 
之正確性。而法實證研究，研究素材則是 

法律制度、法律體系、司法行為及其他法 

律現象。參王鹏翔、張永健，經驗面向的 

規範意義—— 掄實證研究在法學中的角 
色 ，中研院法學期刊，】7期，2015年9月 ， 

頁207-209 ■>有關實 ®研究方法的詳細介 

紹 ，除參考前開文章外，亦可參劉尚志、 
林三元、宋皇志，走出逋受，邁向立論： 

法學實證研究之發展，科技法律評論，3 
卷 ，2006年10月 ，頁1-48 ;黃國昌，法學 

實證研究方法初探，月旦法學雜誌，175 

期 ，2009年12月 ，頁142-153 :何漢葳、張 

永 健 ，法實證研究方法進階導論—— 固定 

效果，隨機效果、群聚楳準誤，月旦法學 
雜 誌 ，259期 ，2016年 12月 ，頁 167-181 «

73 2004年2月4 日修正前野保法第21條第5款 

雖有臺灣原住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 
其傳統文化祭典，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 
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7條第1 

項 、第〗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限制 

之規定，然經搜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並 
無案件提出該款抗辯，因此僅就2004年2 

月4 日野保法第2丨條之1新增後之案件予以 

統計分析。

7 4 以宣判日為準•
7 5 係以被告或被告之一涉犯野保法第41條苐 

】項第1款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經起 

訴'判決者為對象，如同時涉犯同條項第2 

款 '第3款者，亦包含在内。但不包含單純 

涉犯同法第40條 、第42條之罪者。

7 6 非法狼捕保育類圩生動物案件數量龐大，

内容綮多，前開統計為筆者個人自行整

理 ，疏漏難免。另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法官助理王意淇利用公餘時間協助整理、
統计，特此坊謝。

證方法描述法律論證77。所選取之判決 

來源為法官版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  

統78  * *，惟早期判決書並未每篇均標示被 

告是否為原住民73，筆者以交叉比對歴 

審判決書及起訴書內容之方式，盡量探 

求被告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 M ，然經統 

計歸類為非原住民案件中，應仍有部分 

案件被告實際上具有原住民身分，亦無 

從由被告所屬族群予以統計81，無法反 

應 全 貌 ，此為本研究之限制與缺憾。

7 7 學者將實證研究分成三類，第一類檢驗「差 

異製造事實_!，第二類檢驗法律的實效性， 

並刻劃制定、適用法律之制度性行為。第 

三類則是以實證方法來描述法律馀證。傳 

統判例研究或個索研究 > 是微觀層次描述 
法律論證，實證研究分析大量判決或其他 

法律活動，是巨觀層次的描述法律論證。 

如研究在職哭補償诉訟令，法院以何種方 

式詮釋因果關係《王鵬翔•張永徤，同註 

7 2，頁264-279。因此大量分析判決描述法 

律論證，仍屬實證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7 8 因而得以檢索之判決包括標示不公開之判 

決 。

7 9 司法院自102年1月1 日起在各級法院設置 

原住民專業法庭或專股後，各級法院判泱 

書在案號上才逐漸標示如「原訴」、「原 

易」、「原簡」、「原上訴」、「原上易」，並在 
判決内容中標示被告是否為原住民。

8(5例如判決書雖未標明被告為原住民，但檢 

視起訴書或判決書内容（通常隱身在量刑 
審酌事由），則有如被告為泰雅族、魯飢族 

等個別族群身分之記載者，亦可認為屬原 

住民案件。

8 1 另外，縱使判決標示原住民，但亦非所有 

判決均會具體記載所屬族群，因此原本針 
對各族群（16族）細部统計分析，然因資 

料不足而無法進行。

■M 18 年  〇9 月  H g 彳 期  J j 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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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計結果

( 一 ）數量統計

2004年 2 月 4 日至 2018年 3 月 31 

日各級法院宣判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物判決合計6 7 5件 。其中原住民 2S0 

件 （41.48%) 02 * 非 原 住 民 39S 件

(58.52% > 三審確定判決32件 ，其中原 

住 民 1 4件 （4X7 5 % ) ，非 原 住 民 1 8件 

(56.25% )(表一）；二審確定判決4 7件 ， 

其中原住民2 3件 （48.94%)，非原住民 

2 4件 （51.06% ) (表二）；一審確定判決 

596件 ，其中原住民243件 （40,77% ) ， 

非原住民353件 （59 . 2 3 % ) (表三）。

表 一 ：三審確定判決：3 2件

原住民 14 件 （43.75%)

非原住民 18 件 （56.25%)

表 二 ：二審確定判決：4 7件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臺南分院 高雄分院 花邊分院 金鬥分院

原住民 1件 2 件 1件 5件 14件 0件

非原住民 1件 4 件 2 件 11件 6件 0件

表 三 ：一審破定判決：5 9 6件

臺北 士林 新北 宜蘭 基隆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南投

原住民 1件 0件 0 件 10件 1件 2件 4 件 6 件 4 件 ◦ 件 24件

非原住民 2 件 2 件 4 件 10件 4 件 3件 〇件 4 件 5 件 1件 〇件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橋頭 屏東 花蓮 臺東 海湖 金門 連江

原住民 I 件 4 件 0件 35件 0 件 14件 53件 84件 0 件 0件 0件

非原住民 2 件 9 件 12件 25件 】件 195件 40件 34件 〇件 0 件 0件

資料來源：以上均為本文彙整*

(二 ）獵捕保育類動物種類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種類前10 名 ， 2

S2 只要其中1拉被告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索 
件 ，即歸此類。但僅統計判決件數，並未 

統計被起訴之原住民人數。

分別為山羌（23 3件 ；將調降為一般類）； 

紅尾伯勞鳥（159件 臺 灣 野 山 羊 （長 

鬃山羊）（8 7 件 ；將調降為其他應予保 

育野生動物）；台 灣 獼 猴 （59 件 ；將調 

降為一般類）；白 鼻 心 （3 4 件 ；將調降 

為一般類）；食 蛇 龜 （2 7 件 ；將調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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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絕種野生動物）；高 身 鏟 頜 魚 （25 

件 ）；驢 鰻 （2 0件 ）；臺 灣 水 鹿 （19件 ； 

將調降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灰面 

琵 鷺 （12件 ）》

( 三 ） 原住民被告案件是否坦承

坦 承 24 " 7件 （S8 . 2 1 % ) ; 未 坦 承 33 

件 （11.79%—)«

( 四 ） 原住民是否援引野保法第 

2 1 條 之 1 或 原 基 法 第 19 

條原住民族文化抗辯

未 援 引 2 4 0 件 （85 86.71% ) ;有 援 引  

40 件 （14.29%)。

( 五 ） 原住民被告量刑

六個月以下郁 JT徒刑189件（67.5% +); 

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9 1件 （32 . 5 % )。

(六 ） 原住民被告諭知緩刑（包 

括附條件緩刑）

諭知緩刑 21 0件 （75% ) ;未諭知緩 

刑  70 件 （2 5 % ) 。

三 、統計結果分析

由前開統計結果，可觀察出非法獵 

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具原住民案件約 

占 41.48%* * 8 3，以原住民人口約占全國總 

人口 2.39%的比例04 *來看確實偏高’係屬

e 3 此 數 字 尚 不 包 含 被 告 實 際 上 具 有 原 住 民 身

分 但 判 決 中 未 記 載 者 ，若 & 含 前 開 判 決 ，

原 住 民 比 例 會 更 高 。

84 2018年 6 月 原 住 民 人 d 數 為 562,395人 ：全 

國 總 人 〇數 則 為 23.011.S79人  ' 從 而 原 住 民

原住民常見犯罪•當與原住民對於土地 

及其上自然資源之利用及傳統文化有  

關 。另外由所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種 

類 以 觀 ，原住民以獵捕山羌、臺灣野山 

羊 （長鬃山羊）為 大 宗 ，非原住民則以 

紅尾伯勞鳥為大宗，只有零星個案原住 

民曾獵捕紅尾伯勞鳥或食蛇 龜 。其中獵 

捕山羌之比例亦顯著偏高，幸農委會於 

201S 年 6 月 2 5 日 召 開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議」，因應 

現 況 ，將 山 羌 、臺 灣 彌 猴 、白鼻心調降 

為一般類野生動物，將臺灣野山羊（長 

鬃山羊）、臺灣水鹿調降為其他應予保育 

野生動物85。未來將大幅降低原住民涉 

犯該罪之案件量。而以管轄法院而言， 

以地方法院確定者為例，原住民案件集 

中在臺 東 、花 蓮 、高 雄 、南投等地方法 

院 ，均廳原鄉法院，非原住民案件則集 

中在屏 東 、花 蓮 、臺 東 、高雄等地方法 

院 。

而就原住民案件中，答辯方向及訴 

訟 策 略 採 取 坦 承 犯 行 比 例 高 達  

88.2I% SS ;參 以 量 刑 上 有 67.5%量處六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諭 知 緩 刑 （包括緩 

刑附條件）比例亦達7 5 %  »

____________ ♦ ♦ 研究論

人 〇 約 占 全 國 人 〇 2 .3 9 % ，内 政 部 統 計 月  

^  ： https://www.moi.gov.tw/flles/site_stuff/ 
321/l/m〇Jith/month_html( 最 後 瀏 覽 日 ：20W  
年7月13日）。

85 參 林 務 局 網 站 ：https://www.forest.gov.tw/ 
00000】4/0062487 ( 最 後 渕 覽 日 ：2018年 7 
月 12日）。

8 6 備 受 矚 目 的 王 光 祿 案 件 ，於 第 一 、二 審 亦  

坦 承 獵 捕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之 山 羌 、長繫山  

羊 各 1隻 ，明 知 祭 典 打 獵 前 要 先 申 請 許 可 ，

2 0 1 8年 0 9 月

https://www.moi.gov.tw/flles/site_stuff/
https://www.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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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野保法雖自2004年 2 月 4 曰新增 

第 2 1條 之 1 ，將文化抗辯明文化，然援 

引該條或原基法第19條、文化抗辯者，僅 

占 4 0件 （14.29% ) 比 例 偏 低 ，在 9 3至 

9 9年度僅合計5 件 ，100年度後才有較

多案件援用，並 於 104年度達於頂峰， 

然之後亦未顯著增加87 (表四）。此或因 

法定最輕本刑係得以易科罰金，或被告 

符合緩刑宣告之資格，而為坦承之答辯 

方向及訴訟策略88。

表 四 ：未 援 引 2 4 0件 （8 5 . 7 1 % ) ;有 援 引 4 0 件 （14.29%)

年度 93年度 94年度 95年度 % 年度 97年度 卯年度 99年度

案件數 1件 1件 0 件 1件 1件 0件 1件

100年度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4 件 6 件 4件 4 件 10件 2 件 5 件 0 #

資料來滹：本文彙整。

四 、以 贵 镫 方 法 描 述 法 律 論 證

----以判決内倉整理、分析

原 住 民 文 化 抗 辯 之 責 務 見  

解及其取向

檢 視 39 5件非原住民案件，除少數 

非原住民認其雖非原住民，但生活習性

而這次打撒前，並未先申請許可，亦#為 
祭典而上山獵捕等情，而係就違反搶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提出抗辯 > 參臺東地 
方法院]02年度原訴字第61號、臺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103年度原上訴字第17號判 

決 ：雖提起第三審上訴，然就違反野保法 
部 分 ，因於最高法院判決前仍未敘述理 

由 ，上訴不合法而駁回，參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苐32S0號判決。

87 1 07年1月丨曰起至同年3月31日宣判之原住 
民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案件（合計4 

件 ：屏東地方法院107年度原簡字第丨9號' 

106年度原訴字第45號 、花蓮地方法院107 

年度原訴字第7號 、臺束地方法院107年度 

東軍原簡字第丨號等判決）更全部係坦承犯 

行•未提出文化抗辩。
8 8 相對於持有土造長搶 > 而提出搶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笫20條抗辯者，比例較 低 ，或 

亦可認受到法定最輕本刑之影苹。

與原住民無異89  03，或深受原住民狩獵文 

化所影響9〇，而提出原住民文化抗辯外， 

其餘均未實質討論野保法第21條 之 1 。

檢 視 2S0 件原住民案件判決，其中 

2 4 0 件未援引文化抗辯者，多採坦承犯 

行之訴訟策略，請求從輕量刑或給予緩 

刑 * 因而數量龐大的案件，亦未實質論 

述文化抗辯內涵。而逐一整理、分 析 40 

件援引原住民文化抗辯（包含野保法第 

2 1 條 之 1 第 1 項 、原基法第 ]9 條 ）判 

決之法律論證，概以指標判決（最高法 

院 104台上字第243號判決)為分水嶺， 

在該判決前，因實務見解或逕認野保法 

第 21條 之 1第 1項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 

物•或尚須符合同條第2 項經主管機關 

核 准 ，或尚須遵行管理辦法第6 條暨附 

表規定之期間及得獵捕之野生動物種類 

始 能 除 罪 ，如同設下獵捕對象及程序上

0 3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559號判決•

SD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37號：臺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4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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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礙 * 因而大部分案件均在此層次即被 

認不符合除罪化要件，縱提出原住民文 

{匕抗 辯 ，法院鮮少就何請「傳統文化 J 、 

「祭 儀 」內容實質閩釋，並涵攝認定，除 

非因不符合野保法第 18條 第 1項 第 1款 

要件外•亦甚少無罪判決31。迨指標判 

決 變 更 見 解 後 ，事實審始出現較多實質  

閩釋文化抗辯內容之判決，且在具體適 

用後出現較多無罪判 決 。茲將有援引文 

f 匕抗辯判決法律論述分析如下：

( 一 ）指標判決前之階段

1 .以一般類野生動物為限

有認依臺灣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 

典需要獵捕野生動物管理事項第5 點之 

規 定 ，可認原基法及野保法所指之野生 

動 物 ，應以一般野生動物為限，而不及 

於保育類野生動物92 ; 有認野保法對於 

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並無相關免 

除或減輕其刑之規定33 ;亦有認為如解 

釋同法第 21條 之 】第 1項包括保育類及 

一般類之野生動物，而認原住民縱未經 

許可獵捕瀕臨絕種之野生動物，亦僅科

9 1 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上訴字 

第640號判決認：「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有 

獵 楠 、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主觀犯意， 
而為被告違反野保法部分無罪之输知，經 

核?'旬無違誤。」。
9 2 南投地方法院101年度投刑簡字第172號 、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 

238號 、臺東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號等 

判 決 ，經提起上訴後，僅因未依減刑條例 

減刑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96年度上 

訴字第249號判決檄銷•

S3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 

58號判 決 《

以 罰 鍰 ，則該瀕臨絕種之野生動物豈非 

果成絕種？此豈無法達成野保法為保護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立法目的94 »

2 .須經主管機關核准

採 此 見 解 者 ，基於以下幾種思考路 

徑 ：

⑴ 直 接 由 野 保 法 第 2 ]條 之 1第 

1 項 、第 2 項之規範結構觀察

依野保法第21條 第 2 項 及 第 1項認 

原 住 民 族 之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 

物 ，除須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必要外• 

尚須經主管機關核准95。從而臺灣原住 

民雖係基於傳統文化、祭 儀 ，而有獵捕、 

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必要，但 

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自仍應受野保法 

第 1 8條 第 1 項之限制96。

, | +♦ 研究論

9 4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 

238號判 決 。

9 5 最高法院丨01年度台上字第3572號判決。案 

例事實為排灣族原住民6人於2010年 11月 

1 4曰進入臺東縣金峰鄉都魯烏外部落山 

區 ，接續以土造馓搶開搶獵捕之方式，撒 

得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7隻。就目的部分， 

抗辯乃是基於除喪狩獵撫慰人心乃不得已 

之文化惯 行 。該索原審即臺灣高等法院花 

蓮分院 〗00年度上訴字第184號判決認雖為 

族 人 「除喪祭」所 用 ，合於野保法第21條 

之1第1項規定，但未依同條第2項經主管機 

關核准，仍應回歸一般處罰規範。

9 6 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原訴字第6號 、94年 

度簡字第447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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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野保法第2 1條之 1及第 51 

條之1合併觀察

認野保法第51條之1規定僅就叫股 

類野生動物予以規範97，而未包括保育 

類野生動物，是以原住民違反第21條之 

1第 2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 

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仍應依野 

保法第41條規定受刑事處罰，蓋情節較 

輕微之未經許可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尚 

須處以行政罰鍰♦ 情節較重之未經許可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既無行政責任，倘 

又無刑事貴任，自臛輕重失衡站。

(3) 除由野保法第2 1條之 1及第 

5 1條 之 1 外 ，另依立法院附 

帶決議及立法目的觀察

認野保法第21條之1增訂公布時， 

立法者作有附帶決議：有關第2]條之 1 

第 2 項之許可辦法，應特別尊重原住民 

族之傳統飲食文化，對 「一般類野生動 

物 j 之種類、區域及數量予以妥適訂定。 

可資說明野保法第21條之1第 2項僅授 

權主管行政機關就原住民族獵捕、宰殺 

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之相關許可事項 

訂定法規命令，而未包括保育類野生動 

物況保育類野生動物可包括瀕臨絕

9 7 野保法第51條之】：「原住民族違反第21條 

之 1第2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 捕 、 

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供傳統文 

化 、祭儀之用或非為買賣者，處新臺幣一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鈇，但首次違反 

者 ，不 罰 。j 。

S B 臺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原訴字笫46號 、第9 

號 、100年度訴宇第315號 、第35號判決。

種 、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物三類，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 

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 

生動物，如認為原住民族縱未經許可亦 

可任意獵捕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維護物 

種多樣性之立法目的豈不落空" 。並認 

立法者就原住民權益及野生動物保護之 

調和已作有決定•即原住民未經許可獵 

捕一般類野生動物者，施以行政制裁； 

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者，則應 

有刑罰之適用1C〇。而立法者此一區分是 

否得當，容有隨時空環境之變遷加以調 

整之情形，然在立法者修法前*法院亦 

僅得依此一管制模式適用法律99 * 101。

3.尚須遵行管理辦法第6 條暨附 

表規定

認原住民族向來有狩獵之習慣，基 

於其人格之自我實現而實施狩獵活動 

時 ，不免與保育野生動物之公共利益產 

生價值衝突，此等衝突如何調和或取 

捨 ，應由立法者善加抉擇。野保法第21 

條 之 I 雖就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或祭 

儀所為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予以除罪 

化 ，惟為維護生物多樣性，復於原住民 

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

9 9 臺東地方法院】01年度重訴字第8號 、101 

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

1如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0年度上訴字第 

252號 、臺東地方法院103年度原訴字第46 

號判決。

1G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00年度上訴字第 

】884號、臺中地方法院10〗年度選訴字第2 

號 、宜蘭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160號判

決 0



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中，另以附表方式 

將原住民各族舊有之傳統文化及祭儀就 

得獵捕期間及野生動物獵捕種類予以限 

制 ，此將原住民狩獵之傳統文化限縮於 

相當期間，錯開野生動物種類*乃為使 

野生動物休養生息，即是表現原住民族 

順應時序與自然共存共榮•所採之取之 

於山林，用之於山林之精神，兼顧野生 

動物之保育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傳 

承 。故不論是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 

狩獵行為，均須遵行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 

辦法第6 條暨附表所規定之期間及得獵 

捕之野生動物種類1(52 =

(二 ）分水嶺—— 指標判決之見解

4 名布農族原住民為供小米豐收季 

慶典使用，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獵 

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獵捕山 

羌 1 〇隻案件，經事實審法院各判處有期 

徒刑6 月 ，得易科罰金1£>3，經上訴後 *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541號判決 

變更見解，認管理辦法第6 條第 2 項關 

於野生動物之種類，除一般類野生動物 

外 |列 為 「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野 

生動物「山羌」、屣 「珍貴稀有」之保育 

類野生動物「台灣水鹿」、「台灣野山

1D2 花 蓮 地 方 法 院 104年 度 原 訴 字 第 12號判 

決 。更為詳細内容參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 

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86號 、臺東地方法院 

103年度原訴字第35號等判決。

1Q3 臺東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10號、臺灣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2年上訴字第39號判 

決 》

羊」*亦包含在內。似證明原住民族依野 

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並不限於一般類野 

生動物。則野保法第51條之 1 「一般類 

野生動物」是否係立法文字之疏誤所 

致 ，不無疑義。而撤銷原判決，發回更 

審 。

更審判決經上訴後，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43號判決認原住民族符 

合管理辦法內容而獵捕野生動物行為， 

與違反管理辦法而違反野保法第2 1 條 

之 1第 1項規定不同=野保法第21條之 

1第 1項•已自同法第21條第 1項第5 

款移列，而單獨立法•用以特SU保護原 

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則原住民族依 

同法第21條之 1第 1項之規定，基於其 

傳統文化、祭儀之獵捕行為，自不得漠 

視上開規定，及該條單獨立法以加強保 

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意旨，再以違反 

上 開第 1 7條 至 第 1 9條之有關規定為 

由 ，逕依該法第41條各款予以處罰。被 

告係布農族原住民，獵捕山羌，係為供 

小米豐收季慶典，基於傳統祭儀，而獵 

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雖因未經主管 

機關之許可而違反該法第21條之1第 2 

項之規定，縱立法時有所保留，但既疏 

漏而未定有處罰之明文，自無從違反罪 

刑法定及類推適用禁止原則，而予以比 

附援引、擴大適用範圍，逕以同法第41 

條論處罪刑之餘地。

_______,— ̂ ♦ ♦ 研 究 编 言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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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後指標判決時期 

i . 最高法院見解漸趨統一

(1) 最 高 法 院 1 0 4年度台上字第 

2815號判決

就卑南族原住民手持土造長槍1 支 

獵得山羌 2 隻案件 ♦ 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 上 字 第 2 8 1 5號判決認被告基於供自 

己食用之目的，未事前申請許可，也非 

因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 

物 ，不合管理辦法第6 條附表之基於傳 

統文化之行為，應論以刑罰，亦即肯認 

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狩獵行為，尚 

須遵行管理辦法第6 條暨附表之規定， 

始能除罪之見解。

(2) 最 高 法 院 1 0 4年度台上字第 

3166號判決

排灣族原住民三人共同基於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獵得山羌2 

隻 案 件 ，經事實審判決有罪。上訴意旨 

雖援引指標判決見解，認前案緩起訴案 

件 ，公訴人在處分書中詳載1  蜜殺動物 

之目的在過年節慶之用」，屬依法應為不 

起訴處分或無罪之案件，並無違法性， 

自不得以前案資為本案緩刑撒銷之考 

量 ，然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3166 

號判決認前案並非以不具違法性而為上 

訴人不起訴處分，仍維持被告有罪判決。

法律故助與社會令 _̂ _ t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L ------------------------

(3) 最 高 法 院 1 0 4年度台上字第 

3280號判決後1(34 ,迄 於 2018 

年 3 月 3 1 日 ，最高法院未就 

原住民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物罪案件作出判 決 。

(4) 最高法院106年度第2 次刑事 

庭 會 議 （一 ）決議

106年 2 月 7 日最高法院106年度 

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下 稱 ]0 6年決議）， 

就 「原 住 民 未 經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於豐 

年 祭 期 間 ，基 於 其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持 

自 製 之 獄 搶 ，上山獵捕保肓類野生動物 

臺 灣 水 鹿 及 山 羌 各 三 隻 ，是否遑反野保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問 題 ，決議原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期間，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 儀 之 用 > 

且符合管理辦法第6 條及其附表之各項 

規 定 ，僅事先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獵捕屬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 

野生動物，不能因野保法第5 1條 之 1 僅 

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 

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 

2 1條 之 1第 1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 

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 物 。

從 而 106年決議明確表示不採野保 

法第 21條 之 1第 1項不包括保育類野生 104

104惟該岽就遠反野保法部分未敘述理由，上 

訴不合法，未就違反野保法表示意見。其 

原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 

原上訴字第17號判決則搮不論是基於傳統 

文化或祭儀而為的狩獵行為，均須遵行管 

理辦法第6條附表所規定之期間及得獵捕 

之野生動物種類之限制規範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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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及尚須符合同條第2 項經主管機 

關核准始能除罪之見解*然須符合管理 

辦法第6 條暨附表規定之程序性限制仍 

在 。

2.事實審見解則多元而分歧

後指標判決時期，事實審見解多元 

而分歧 *並非均採取指標判決或106年 

決議之見解，且呈現有罪及無罪互見之 

情 形 ，經歸納'整理如下：

⑴仍認野保法第21條 之 1第 1 

項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原上訴字第 

52號判決（該案經上訴最高法院，尚未 

確定•不納入上開統計，但因見解特殊* 

仍列入分析）認野保法第21條之 1以及 

原 基 法 第 條 第 1款所指「野生動物」 

均未明確規範是否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 

在 內 。參野保法立法目的，係為保育野 

生動物 *維護物種多樣性，並維持自然 

生態之平衡，準此，應認該法第21條之 

1 所 指 「野生動物」並不包含保育類野 

生動物，否 則 ，即與野保法立法目的有 

違 ，再參照臺灣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 

典需要獵捕野生動物管理事項第5 點前 

段已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則保 

育類野生動物乃為野保法第21條之1所 

排 除 ，並非原住民得以獵捕之動物。

宜蘭地方法院105年度原訴字第11 

號判決認核心問題，在於憲法中明文保 

障之原住民文化，與保育野生動物兩價 

值 ，應如何調和其衝突，供自己或族人

食用為目的之狩獵，確為應予保障之原 

住民傳統文化，但狩獵「保育類野生動 

物」並不包括在內，不論任何傳統文化、 

祭 儀 ，都不能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縱 

同意為了傳統文化可將某一野生動物滅 

絕 ，此一傳統文化也將隨著該物種死 

亡 ，無以為繼而滅絕，或被迫改變傳統 

的方式。不論從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 

或保障傳統文化本質的觀點，保護保育 

類野生動物的價值均高於保障原住民傳 

統文化105。

(2) 採 106年決議見解，不論是基 

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的狩 

獵行為，均須按管理辦法第6 

條附表所規定之期間及得獵 

捕之野生動物種類為限制1t)6。

(3) 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仍賁質 

認定是否符合「傳統文化j 及 

「祭儀」之要件

如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度 

原上訴字第 S 號判決引用指標判決見 

解 ，根據卷證資料*認定魯凱族原住民 

獵捕山羌1隻係因其同事之父過世，要 

打獵送給同事作為「除喪」（生命禮俗） 

使 用 ，獵物合於管理辦法第6 條附表， 

縱未於5 日前申請，仍合於野保法第21 

條 之 1之除罪規定•

1(35此案經高等法院105年度原上訴字第75號 

判決駁回上訴，並输知附條件緩刑確定。 

類似見解■宜籣地方法院104年度原訴字第 

6號判決。

1(36臺東地方法院原訴字第4號、花蓮地方法院 

104年度原訴字第1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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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4年度 

原上訴字第2 6 號判決引用指標判決見 

解 ，認被告於103年度全國布農族射耳 

祭暨傳統技能競賽之狩獵期間，未經許 

可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屬野保法 

第 21條之 1第 1項規定不罰之行為

如臺東地方法院103年度原訴字第 

32號判決認被告狩獵活動乃屬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違反該法第21條之1第 2 項 

規定之行為，然實質認定係基於布農族 

傳統文化及祭儀目的所需，屬野保法第 

21條之 1第 1項所定不罰之行為1°8 »

(4)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違反 

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規 

定 ，亦實質認定行為是否符合 

「傳統文化」、「祭儀」要 件 < 

而可依野保法第21條之 1第 

1項除罪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6年度原 

上訴字第1 1號判決認被告係基於傳統 

文化、祭儀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雖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違反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狩獵期間之規定，仍不得逕 

以同法第41條第]項論處罪刑109 « * 103

法律t欠助與社會 _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

1Q7但該岽並未具想說明是否符合管理辦法第 

6條暨附表之規定■>

103該案事實為舉行丨03年度全囤布農族射耳 

祭暨傳統技能鼓赛，生辦單位就狩撒期 

間'狩獵區域範園、撖捕種類、數量及方 

式 、參加狩獵均有法申請核准。被告為布 
農族原住民，於射耳祭開放狩獵期間前往 

山區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水鹿。
1DS該索原審花蓮地方法院105年度原诉字第 

79號判決，參酌吳月* 、旮曰羿 . 吉宏， 

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化盤點及口述歷

(5)野保法第21條之 1第 1項及 

原基法第19條第1項所稱「祭 

儀」、「自用」，屬傳統文化之 

例示|只作為認定「傳統文化j  
之辅助，非獨立要件，並實質 

認定是否赌「傳統対匕」要件

南投地方法院104年度原訴字第8 

號判決，認原基法第1 9條與野保法第 

21條之 1第 1項之准許規定屬文化權保 

障的具體實現|核心價值係在「文化」， 

無論「祭儀」或 「自用」，皆為傳統文化 

在特定面向的呈現，應屬傳統文化之例 

示 ，只作為認定「傳統文化 j 之輔助， 

非別傳統文化而獨立存在。就布農族基 

督教之信仰》聖誕節亦成為布農族之重 

要祭典，被告或許是為幫太太「坐月 

子 j ，或是為迎接聖誕慶典，而前往部落 

獵場狩獵乙節，該法院認為狩獵存在於 

原住民布農族社會已久，並藉由世代相 

傳延續至今，為原住民布農族生活一部 

分 ，是原住民布農族之所以為原住民的 

識別符號，按照向來的生活與思考方式 

進行狩獵，本身就是履踐傳統文化，亦

史之研究'旮曰羿•吉宏，太魯閣族部落 

史與祭儀樂舞傳記■■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維護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 
網 站 ，認太魯閣族依其等信仰，確有為部 

落集想活動到個人在現實生活中事件，而 

舉行祭祀分食，且為稍由世代相傳而反復 

實踐之儀式行為，合於祭儀之意。實質認 
定被告辩稱其獵捕目的係基於自用分食， 
及因其母罹患口腔癌，其與配偶均出車 

禍 ，故其母m 需要祭拜祖先以保平安*合 
於野保法第21條之1所稱之傳统文化及祭 

儀 。檢察官則涊為被告行為違反管理辦法 
第6條暨附表之规定，而提起上訴。



符合上開管理辦法所稱之「傳統文化」， 

且其目的不僅在於祭儀（包括融入基督 

教信仰之聖誕節），亦擴及自用。

(6) 賁質認定非營利行為之自 

用，屬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一 

部分

太魯閣族原住民在花蓮縣壽豐鄉白 

鮑溪山區，以自製獵槍獵捕山羌之案 

件 ，花蓮地方法院105年度原訴字第74 

號判決認原住民族之文化實踐並非必然 

以祭儀方式表達，即使在飲食、起居的 

曰常活動中，亦可理解為文彳之實踐， 

且原住民族部落之傳統依山而居，與其 

山林土地依附共存，原住民族獵取其山 

林所產供自己食用*若無任何營利之行 

為•該行為仍屬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之實 

踐方式，故 「非營利行為之自用」既屣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一部，而應依野保 

法第21條之 1第 1項規定認被告將誤擊 

之山羌帶回欲供本人或親屬或依傳統文 

化供分享之用時，不成立野保法第41條 

之 1第 1項 第 1款 。經檢察官提起上訴 

後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6年度上 

訴字第36號判決肯認前開見解。

(7) 若符合原基法第19條之限制 

及野保法第21條之 〗第 1項 

之要件，均不受刑罰所處罰

排灣族原住民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 

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等地，獵捕灰面罵 

鹰案件，屏東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 

第2號判決認若符合原基法第19條就原

+ ♦ 研究諭文g

住民玀捕野生動物行為之三項限制：卜 

於原住民族地區內；2 、非營利行為；3 、 

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及野保 

法第21條 之 1第 1項基於其傳統文化、 

祭 儀 ，而有獵捕之必要，無論獵物為一 

般類野生動物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均不 

受刑罰所處罰。為求保護生物多樣性， 

以公平合理分享遺傳資源所生惠益，不 

過度耗用生物資源造成生物多樣性迅速 

衰 減 ，進而帶來多數物種滅絕之浩劫♦ 

維繫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原住民族固 

得依照其傳統生活習慣獵捕、宰殺或利 

用野生動物（含一般類及保育類），然仍 

須視個案情節檢視其行為是否確實為祭 

儀或自用所需，而不應以被告具有原住 

民身分逕行推定其獵捕行為必然與傳統 

文化有關。並依卷證資料，具體認定被 

告獵捕之初並非因傳統文化，亦非供祭 

儀或自用所需，故不得依據原基法第19 

條、野保法第21條第 1項規定免除刑事 

責任。

(8)野保法第2 1條之 1及原基法 

第 19條均屬刑法第21條第1 

項所規定之依法令行為

太魯閣族原住民在秀林鄉銅門林道 

龍溪處獵殺臺灣野山羊1 隻案件，花蓮 

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3 號判決認 

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非營利行為 

之傳統文化、祭儀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 

生動物行為，依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規 

定 ，不認其具有違法性與可罰性，而基 

於自用目的者，依原基法第19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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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其具有違法性與可罰性•均為現行 

法令所規定之容許行為，並認本案被告 

係為供自己及家人食用之目的而為上開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實已展現 

太魯閣族「與自然共存」、「識別族群」、 

「展現勇氣及膽識」之價值，並依習慣將 

獵物視為食物來源，雖與行政機關訂頒 

之規定不符，然合於野保法第21條之 1 

第 1項所規定之「傳統文化」，亦合於原 

基法第19條第2 項所規定之「非營利行 

為之自用」，屬刑法第21條第 1項所規 

定之依法令行為而不罰。

肆 、實務取向評析

後指標標判決時期，各級法院見解 

多元而分歧，然已無須經主管機關核准 

始能除罪之見解，扣除僅限於一般類野 

生動物之見解•實務發展的趨勢，大致 

可分成四種取向’惟每一種趨勢都有其 

疑慮及困境，尚待克服，茲析述如下。

一 、採 取 10 6年決議見解'必須  

遵 夺 管 理 辦 法 第 6 條暨附  

耒始能除罪取向

依此取向，法院只要認為不符合管 

理辦法第6 條暨附表之要件，即毋庸實 

質審酌被告的行為是否與傳統文化、祭 

儀有關，實務上有容易操作及認定的優 

點•且附表所列，仍具有部分傳統文化、 

祭儀之內容。

然細究管理辦法附表，除阿美族及 

部分泰雅族（桃園市、苗栗縣）、排灣族、 

卑南族、部分魯凱族（屏東縣、高雄市、

法律坎助與杜會令 _̂ r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卜

臺東縣）、鄒族、撒奇拉雅族有生命禮俗 

之傳統文化內容外，其餘均與「祭儀 j 
有關，SS認己窮盡原住民各族之傳統文 

化 ，且規範內容簡略，亦未見與原住民 

族傳統生態知識智慧之關連•似無法充 

分代表原住民狩獵文化，以此作為形式 

上要件審查是否適當，並非無疑。

研究者亦認管理辦法固然可以成為 

法院在解釋時的參考依據，但管理辦法 

並非法律，仍應考量個別限制的合宜 

性 ，且應觀察法規命令限制，是否逾越 

母法合法要素的授權界線110。

反面言之，如花蓮縣政府准許秀林 

鄉太魯閣族銅門部落於「感恩祭」狩獵， 

卻直接依照附表內容准予「限時、限量、 

限地」開放5 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獵捕， 

包括穿山甲，而穿山甲甫經CITES公布 

列在附錄一嚴禁國際貿易，引起軒然大 

波111，惟穿山甲並非銅門部落主要獵物 

及習慣食用物種，則倘銅門部落獵捕穿 

山甲，形式上符合附表之規範，實質上 

卻違反其傳統文化，反而無法彰顯狩獵 

文化價值。

再者，原住民依照管理辦法第6 條 

暨附表，是否即能兼顧生態保護，達到 

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樣性兼籌並顧、相 

互調和之目的，亦無客觀科學化的調查

11(3許 恒 達 ，持 有 獵 槍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 

與原住民慣習間的衝突及解套：評宜闍地 

方法院104年度原訴字第1號 刑 事 判 決 ，臺 

灣原住民族法學，1卷2期 ，2017年4 月 ，頁 

58-59 «

111 https://www.peopo.OTg/news/320329 ( 最後 

瀏 寬 日 ：2018年5 月3 1日）•

https://www.peopo.OTg/news/320329


與數據予以佐證，復無依據保護類野生 

動物數量予以調整機制•從而現行管理 

辦 法 第 6 彳条暨附表之規範，亦難認為妥 

適之調和機制。

二 、個 索 實 質 認 走 是 否 符 合 野  

保 法 第 2 1條 之 1 第 1 項「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要件之  

取向

此取向優點是符合野保法第2 1 條 

之 1 第 1 項之規範意旨，在個案中具體 

實 質 認 定 「傳統文化」、「祭 儀 」要 件 ， 

符合文化抗辯的本旨，較能彰顯個案正 

義 ，然而在採取此種取向時，仍有以下 

的障礙要克月艮，適用後亦非無疑慮。

( 一 ） 1 0 6 年 決 議 之 障 礙

1 0 6 年決議既仍採須符合管理辦法 

第 6 條暨附表始能除罪之見解，則各級 

法院是否會勇於挑戰該決議，實質認定 

傳統文化及祭儀要件，情 況 不 明 。又事 

實審縱採實質認定見解，緝上訴後最高 

法院是否會因違反該決議為由撤銷原判 

決 ，亦 不 明 確 ，±曾加不確定性。

(二 ） 法 院 心 態 的 調 整

偏見往往來自不瞭解，及依刻板印 

象 直觀判斷，各 級 法 院 （即便是原住民 

法庭）是否能夠去除成見，以學習心態 

充分理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甚至採取 

貼近原住民視角出發，尊重多元文化， 

正確適用文化抗辯要件，仍要看個案法 

官 態 度 ，可能因個案有異，而不同其命

， 研究論文_

運 。為 摒 除 偏 見 ，法院在審理時，或可 

透過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 （ John 

Rawls ) 在 正 義 論 （ A Theory of Justice ) 

中 提 出 原 初 立 場 （ original position) 方 

式 ，讓法院想像他們被擋在無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 後 ，對自己所擁有的 

性 別 、種 族 、能 力 、地 位 、社會階層和 

職位一無所知，以確保理性選擇一個公 

平正義的社會112 «

( 三 ）何 謂 「傳統 文 化 」認定不易

1 .文化是動態且無明文定義的概 

念 ，當 「傳統文化」成為除罪化 

要 件 ，其內涵本即不易認定

依 ICESCR第 2 1號一般性意見，文 

化是一個廣泛、包容性的概念，包括人 

類生存的一切表現。是一個歷史的、動 

態的和不斷演變的生命過程，有 過 去 、 

現在和將來113。因此文化原本即為具有 

時 代 性 、動態而演進的概念•並無明文 

定 義 *內涵亦不易界定，屬不確定概念。 

在刑法理論脈絡下，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及 慣 習 ，本 不 能 「直 接 」作為構成或排 

除刑事責任的理由，除非將原住民傳統 

文化或慣習融入既有刑法體 系 ，否則只 

是犯罪結構的文化或族群感情問題114 «

112 John Rawls, A Theory o f  Justice 136-42 

(2005).

113 ICESR, general comment 21, para 11.
114許恒達•國家規範、部落傳統與文化衝突 

—— 從刑法理論反思原住民犯罪的刑责問 
題 ，台渖原住民族研究，6卷2期 ，2013年 

夏季號，頁45-46。反觀在民事領域，則有 

研究者主張應適用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作為 

法院民事裁判之準據法。參黃居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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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保法第21條之 1第 1項直接將「傳統 

文化」作為除罪化要件，即將不確定的 

概念成文化，倘無其他輔助規範予以界 

定 （如不符合管理辦法附表之情形），在 

個案審查上即不易認定。

又原住民族自從被外來政權統治， 

原住民法弱化為慣習，再弱化為傳統文 

化 ，實際上破碎不全，產生斷層，甚至 

是暫時性遺忘|在長期禁獵與限制狩獵 

之歷史背景下，狩獵文化是否仍具有反 

覆實踐之特性，有待探討，從而狩獵文 

化之內涵，在個案中必須調查探究。加 

上係口耳相傳，資料蒐集不易115，往往 

必須透過詢問部落耆老、專家證人的方 

式為之，然將會產生代表性是否充足的 

問題，又當不同耆老間證詞矛盾時•應 

如何評價，亦為審判上困難之處。

2.各原住民族族群、部落狩獵文化 

並非相同

各原住民族族群•均有其獨特的狩 

獵文化，且並非所有族群均有狩獵文 

化116。目前法定原住民族有16族 ，加上 

同一族群不同部落間，狩獵文化亦可能

法悻汶助與钍會*4_ ,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

原住民族傳統憒習作為法院民事裁判之準 

據法，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卷1期 ，2016 
年7月 ，頁5-〗6 :許茹嬡，原住民族傳統土 

地權利與習慣法物權，萬囵法律，206斯 ， 

2016年4月 ，頁 58-73。

115有關原住民各族群狩赧文化的内容，縱使 
是原民會出版的文獻（例 如 ，原民會（委 
託）•蔡明城等（編著），同註22)，其内容 

中有關狩獵文化的論述，能夠作為判決參 

考者，亦眉有限。
116世居蘭嶼的達悟族有漁獵文化，然難認有

狩捕•文4b •

有差異。而刑事案件乃是針對被告之特 

定行為之非難評價，則在個案文化抗 

辯 ，就被告是否為原住民族群的一分 

子•又該族群特殊的狩獵文化為何*被 

告犯罪時是否受該特殊狩獵文化影 

響117，均必須調查審認《此時並非可直 

觀以二分法或刻板印象，遽認只要是原 

住民即有獵捕特定「保育類野生動物j 
文 化 ，而係應具體區分各族群甚至部落 

予以調查審認，更增添認定之難度。

( 四 ）人 、時 、地 、物等要素之  

挑戰

由判決事實觀察，案件類型複雜而 

多元，在具體個案上，在認定何謂傳統 

文化時，實務上面臨包括人、時 、地 、 

物各種挑戰，必須克服面對：

I. 「人」的要素一 何謂原住民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始能主張野保 

法第21條之1第 1項文化抗辯，為認定 

原住民身分，我國制定有原住民身分 

法 ，將原住民分為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 

住民118 ,然究竟應依血緣或原住民身分

117依妤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 ，具原住民身分 

之被告必須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始得主張文化抗辯，然 
由於部落遷出傳统領域，且部落老年化， 

青壯年移居都市 > 成為都市原住民■許多 
原住民早已非居住山林，加上漢化教育之 

普及，現今並非所有原住民均深受傳統文 
化之影響，從而縱使該族群或部落有其特 

殊狩捕■文化，但特定之被告是否基於該特 

殊狩獵文化撒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以及该 

傳統文化對其狩撒之影響與關聨，仍應個 

案認定，惟此並非易事。
118參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



法之取得戶籍登記來認定，實務上有所 

爭 議 *最高法院採應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11條第 1項在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上註 

言己始生原住民身分取得之法律效果之標 

準119，最高行政法院則採原住民身分， 

係因血緣關係而來，身分之有無，是與 

生俱來，非國家權力所恩賜■更非登霉己 

取得或未及登記而喪失之標準120 〇其中 

採戶籍登記標準之見解，具有認定容易 

之便利，然可能因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 

不完善，如 「姓氏綁身分」主 義 ，導致 

原住民女性無法將其原住民身分傳承其 

子女缺陷121。而採血緣標準，在原漢通 

婚 、不同原住民族間通婚之情形，亦非 

不普遍，究竟應依何種之族群之傳統文 

化為認定依據，在具體個案上將產生爭

11 9最 高 法 院 107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0 7號判決涊依  

原 住 民 身 分 法 第 11條 第 丨項要在戶籍資料  

及 戶 〇名 薄 内 註 記 或 塗 銷 山 地 或 平 地 原 住  

民 身 分 及 族 別 ，始 生 原 住 民 身 分 得 喪 變 更  

回 復 之 法 律 效 果 。依 被 告 提 出 之 戶 藉 登 記  

薄 固 可 認 被 告 之 祖 父 母 輩 具 平 地 原 住 民 血  

統 • 然 歷 經 臺 灣 光 復 之 親 屬 • 既 未 依 規 定  

於 政 府 開 放 登 記 期 間 内 登 記 為 原 住 民 ，依 

原 住 民 身 分 法 之 規 定 • 自 難 認 已 取 得 乎 地  

原 住 民 身 分 ，是 被 告 應 屬 非 原 住 民 與 非 原  

住 民 所 生 之 子 女 ，當 不 具 備 原 住 民 身 分 。

12Q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7年 度 判 字 第 240號 判決認  

原 住 民 身 分 ，係 因 血 緣 關 係 而 來 ，身分之 

有 無 ，是 與 生 俱 來 ，非 囤 家 權 力 所 恩 賜 ， 

更 非 登 記 取 得 或 未 及 登 記 而 喪 失 。原住民  

身 分 法 第 2 條 僅 係 為 管 理 便 利 方 區 分 山 地  

和 平 地 原 住 民 ，非 認 於 登 記 期 間 外 即 無 再  

取 得 原 住 民 身 分 之 可 能 。函家就原住民身  

分 設 登 記 制 度 ，是 出 於 行 政 管 理 便 利 性 考  

量 ，該 項 登 記 之 性 質 ，乃行政上的確涊手  

續 ，不 能 因 未 完 成 系 爭 登 記 者 即 非 原 住 民 。

121鄭 川 如 ，「原 住 民 身 分 法 j 中 「姓 氏 綁 身 分 」

條 款 的 違 憲 分 析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法 學 集

刊 ，4 0期 ，201 3年 7月 ，頁1 - 3 9。

議 。且若戶籍上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 

可否持DNA血緣分析檢驗報告，主張自 

己具有原住民身分，而有除罪化要件適 

用 ，亦有待觀察》

又原住民身分認定，究應採「血統 j  
或 「文化認同」•本即有爭議。血統固然 

為界定原住民身分之主要標準，但從原 

住民族自決與自決立場，文化認同則有 

關鍵性與決定性122。然原住民族因歷經 

不同統治者統治，不免受主流文化之影 

響 ，甚至受到同化，而喪失傳統文化的 

自我認同。以平埔族為例，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105年 9 月2 1日府族綜 

字 第 ]0508793S4 號函雖認西拉雅族迄 

今仍保有傳統狩獵文化，然依內政部81 

年 3 月4 日台81內民字第8174921號函 

釋 ，種族欄登記為『熟 j 或 「平埔番」， 

目前早已漢化，且居住在平地行政區 

域 |與非山胞生活、語言幾無二致 > 非 

「山胞身分認定標準」適用範圍，認定不 

具原住民身分123，亦即因平埔族已漢 

化•無文化認同，而不具原住民身分》 

另 外 ，已有案例出現，被告主張雖非原

122王 皇 玉 ，同註2 9 ，頁292-293 »

123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106年 度上訴字第  

34號 判 決 ，該 案 被 告 辩 稱 其 祖 父 母 在 戶 籍  

謄 本 上 均 登 記 為 「熟 」，且經富里鄉公所為  

符 合 西 拉 雅 （平 埔 ）族原住民身分之認同  

登 記 ，眉 西 拉 雅 族 ，應 以 「血統主義的原 

住 民 j 從 寬 認 原 住 民 身 分 = 然經原審法院  

經 函 珣 原 民 會 ，認 依 原 基 法 第 2條 第 1款及 

原 住 民 族 別 認 定 辦 法 第 2條 ，目前經行政院 

核 定 之 法 定 原 住 民 族 有 16族 ，其他均非「原 

住 民 族 」• 又 依内政部前開函文，認定被告  

不 具 原 住 民 身 分 。

2 0 1 8 lg 0 B H | |  f f i l l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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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但生活習性與原住民無異124，或 

深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所影響125，而提出 

野保法第21條之 1原住民文化抗辯者， 

倘採文化認同觀點，似也應認具原住民 

身分126 »

2 . 「物 」的要素—— 獵物的傳統文 

化關連

野保法刑事處罰■係以獵捕保育類 

野生動物為行為客體•然並非所有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均與傳統文化有 關 。 

如屏東排灣族原住民因工作緣故，至綠 

島從事裝設冷氣兼職浮潛教練，為己食 

用為目的，與非原住民共同獵捕曲紋唇 

魚 （龍王鯛）127 128 ,或原住民漁船船長獵 

捕 、宰殺弗氏海豚128，前開太魯閣族銅 

門部落認無獵捕穿山甲之傳統文化129 ■ 

或原住民獵捕非原住民常獵捕之食蛇 

龜 13° ，均難認與原住民文化間有何關 

連 《從而依照原住民傳統文化，得以獵 

捕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亦必須在 

具體傳統文化脈絡中認定》

法律伙助與钍會命___,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1-------- --------------------------

1 2 4最 高 法 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655 9號 判 決 。

125最 高 法 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23 7號 ；臺灣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 0 4年 度 上 訴 字 第 4 號判 

決 。該 案 被 告 主 張 原 住 民 有 食 用 飛 鼠 胃 腸  

内 未 消 化 之 植 物 嫩 葉 及 果 實 ，以有效改善  

腸 胃 疾 病 之 習 俗 ，岛 改 善 同 居 人 之 胃 疾 * 

而 獵 捕 赤 腹 松 鼠 及 山 羌 。

126然 前 開 二 案 ，判 決 均 認 不 具 原 住 民 身 分 •

127臺 東 地 方 法 院 106年 度 原 上 訴 字 笫 22號判 

決 。

128臺 東 地 方 法 院 102年 度 原 東 簡 字 第 83號判 

決 。

129然 確 有 原 住 民 獵 捕 穿 山 甲 之 案 件 ，如新竹

地 方 法 院 106年度原訴字第 21號 、屏東地方

法 院 106年 度原訴字第 45號 判 決 。

13D宜 蘭 地 方 法 院 103年度簡字第 533號 判 決 。

又傳統狩獵文化上，亦非無對於獵 

物之禁忌與限制，如泰安郷泰雅族北勢 

八社即有禁止獵捕臺灣野山羊、穿山 

甲 、臺灣彌猴、臺灣黒熊、山豬之禁 

忌131，如屬該部落之原住民獵捕憂灣野 

山羊，違反禁忌，此時該獵捕保育類野 

生動物之行為，是否仍能認為屬野保法 

第 21條之1傳統文化的範疇，即有爭議。

3 . 「時」的要素

文化具歴史牲，有過去、現在和將 

來 ，狩獵文化，隨著部落組成、3蜜場、 

氣候、遷徙等變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容有不同內涵，在時間概念上•究竟應 

採取何種時期的文化內容作為依據*即 

容有爭執。又在證據資料上，如採日治 

時 期 「臺灣蕃族慣習研究」記載或耆老 

之證詞，然因時空變化，是否仍能適當 

說明為傳統文化內涵，且延績至今，亦 

可能有爭執。

另原住民狩獵，有其狩獵季節之限 

制 ，以泰雅族為例，絕大多數以歲時祭 

儀及農作休閒（如冬季）為季節，禁獵 

期間，任何人不得進出獵場打獵132。則 

倘泰雅族原住民並非在祭儀或狩獵季節 

狩獵，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違反狩 

獵規範，是否仍屬符合「傳統文化」要 

件之行為？

131王 進 發 、童 信 智 ，由原住民狩撒文化看固  

家 與 部 落 間 之 規 範 衝 突 及 未 來 因 應 ，台渖 

原 住 民 族 研 究 ，5卷 I 期 ，2012年 春 季 號 ， 

頁 66 •>

1 3 2同 前 註 ，頁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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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的要素

原住民族因為傳統領域的喪失、部 

落及人民的遷徙，加上國家公園、自然 

保育區的設置，得以狩獵地點，往往非 

傳統獵場，而狩獵文化與部落所在土地 

及獵場息息相關，所得獵捕的保育類野 

生動物種類也會因獵場而有異，在獵場 

變化的情形下，獵捕地點及獵捕的種 

類 ，是否與狩獵文化相關，亦造成認定 

上的困難。

另原住民狩獵，有獵區獵場之相關 

規 範 ，如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人仍維持 

傳統的獵區狩獵制度，51人只有在固定 

的 地 區 ，使用固定的路徑進行狩獵活 

動 ，國有林班地中，許多地區，如大小 

鬼 湖 附 近 ，是獵人傳統不利用的地 

區133;又如泰雅族亦有嚴格進入他人獵 

場 ，且不可破壞進出獵場之獵徑，嚴格 

禁止盜取他人獵區的獵物之狩獵規 

範134。則倘至他族群或部落的獵場狩 

獵 ，違反狩獵規範，是否符合狩獵文化， 

亦有探究之必要135。

由於野保法除罪化要件「傳統文 

化」、「祭儀」屣不確定概念，且各族群、 

部落內涵亦有差異，加上前開「人 」、 

「物」、「時」、「地 」要素均有挑戰需克服* 

並無法律明文之規範，因此法院在審查

133装 家 骐 ，魯 凱 族 的 狩 獵 知 識 與 文 化 —— 傳 

統 生 態 知 識 的 價 值 ，台灣原 住 民 族 研 究 論  

叢 ，8期 ，20 1 0年 12月 ，頁 73-74 «

134王 進 發 、童 信 智 ，同 註 1 3 1 ，頁5 1 。

135如 屏 東 魯 飢 族 原 住 民 至 宜 觖 員 山 鄉 獵 捕 山

羌 丨 隻 （宜 铋 地 方 法 院 101年度訴字第丨52

號 判 決 ）-

除罪化要件♦ 即容有較高之裁量空間* 

增加個案結果之不確定性。

三 、 「俥 統 文 化 j 包 含 「非營利 

自用 J 取向

此取向優點在於毋庸援引原基法第 

1 9條規定，即可在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要件中處理 > 避免兩種規範適用順序上 

之諸多爭議136。且難以排除有部分「非 

營利自用」行為，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 

從而此取向有其正當、合理性》

然在論理上•基於「非營利自用」 

(通常為供自己或家人食用）而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行為，若本即在「傳統 

文化」範圍內，「非營利自用」此要件即 

無獨立存必要。且並非所有「非營利自 

用 j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均與原 

住民傳統文化有關，如為供己或家人食 

用為目的 > 而獵捕曲紋唇魚、弗氏海豚、 

穿山甲或食蛇龜等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 

為 ，即難認包含在「傳統文化」的概念 

中 。縱使腰原住民傳統上會獵取之保育 

類野生動物，然係在偶然情況下，為食 

用而獵捕之行為，如泰雅族原住民至宜 

蘭縣南澳鄉山區進行舊部落田野調查， 

因糧食匱乏而獵捕臺灣野山羊、山羌食 

用果腹137，是否合致基於「傳統文化」 

之要件，亦容有討論之空間。而此取向 

在論述上若過度寬鬆，僅認原住民獵取

____________ + ♦ 研究論

136實 務 上 即 有 三 種 論 罪 模 式 ：直 接 適 用 、從 

法 從 事 或 特 別 法 優 先 ，吳 志 強 ，同註9* I  
180-182 «

1 3 7宜 蘭 地 方 法 院 104年 度 原 訴 字 第 1號 判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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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山林所產供自己食用，若無任何營利 

行為，該行為即屬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之 

—部 ，其並非針對個別族群、部落加以 

細 說 ，容易流於對原住民之刻板印象直 

觀判斷，說理較為牽強，若要採此取向， 

說理上更應細緻嚴謹*

而狩獵之主要目的無非食用，作為 

動物高蛋白食物來源•此為自古人類的 

傳統，所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概念， 

難認為原住民族特有文化，非原住民世 

代居住在山林，或世居原住民部落，為 

食甩為目的狩獵，亦可能為其或家人之 

傳統。舉例而言，如非原住民因長年與 

原住民居住，長期有狩獵行為，又逢年 

節而獵捕山產（臺灣野山羊）供家人食 

用 ，即因不具原住民身分•而成立犯 

罪138 •貝|J從反面角度思考，同樣世居山 

林 •有狩獵活動之人民，同樣因食用之 

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是否僅因 

不具原住民身分，而有不同的待遇•此 

種差別待遇，是否有正當性基礎，仍屬 

優惠性差別待遇，而符合平等原則，亦 

尚有討論空間-

此種取向，因將完全契合文化抗辯 

之本旨，為四種取向中較為足採者，然 

較第二種取向，調查審認之難度更高， 

個案差異性將會更大《

四 、原 基 法 第 1 9條 「非營利自 

用 j 亦作為除罪化要件

此種取向直接將原基法第19條「非

法律坎肋與社會令^_ ,
Legal Aid And Society Review ~

138花 蓮 地 方 法 院 96年 度 訴 字 第 139號 判 決 •

營利自用」的要件，適用在非法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罪，優點在於大多數案件 

均屬非營利自用，因而原住民獺捕保育 

類野生動物行為可大幅除罪，符合原住 

民族視角下，補償正義的期待。農委會 

及原民會會銜函釋亦為野保法第21 {条 

之 1 ，包括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 

自用之非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 

野生動物等行為•所謂自用係指非藉此 

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 

化供分享之用133。

然原基法性質上屬基本法」，與其 

他實施法律之關係，具有優越性、指導 

誘導性、非母法與子法之關係及準憲法 

意 義 ，為原住民族領域或政策措施之基 

本原理原則或基本方針。一般而言，內 

容屬抽象概括性及一般全面性，無法對 

特定規範主體課以特定義務，亦無法以 

強制規範定之，僅得以訓示規範或努力 

義務規範定之，必須透過實施法律加以 

具體化，難以作為限制原住民權益之直 

接依據，原住民亦難僅以抽象基本原則 

或方針，作為裁判請求權之依據14(),則 

是否適當以原基法「非營利自用」直接 

作為野保法除罪化要件，實非無疑。且 

原基法第1 9條立法理由已認修正前野 

保法第21條第1項第5款（現為野保法 

第 21條 之 ]第 1項）已初步保障原住民

1391 0 6年 6 月 S 曰 農 委 會 （1 0 6 ) 農 林 務 字 第  

1061700971號 、原 民 會 （1 0 6 ) 原民經字第 

10600235541 號函釋 >

14G蔡 秀 卿 ，基 本 法 之 意 義 與 課 題 ，收 錄 於 ： 

當 代 公 法 新 論 （中 ）—— 翁岳生較授七秩  

誕 辰 祝 毒 論 文 集 ，2002年7月 ，頁246 - 2 5 0。



之狩獵文化，並未認為野保法第21條之 

] 未 列 「非營利自用」要 件 ，違反原基 

法之規定，或不符合原基法的精神•立 

法者似認在實施法即野保法，以基於「傳 

統文化」或 「祭儀」作為除罪化要件， 

即為已足。再者，為落實基本法，在實 

施法層次，本來就應根據其規範之特 

性 ，調整落實基本法內涵之要件，而非 

直觀的將基本法所有要件移植到實施法 

中 ，始認為落實基本法141。如就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而言，乃是國家基於治 

安 、公共安全維護，而就狩獵「工具 j 
所為限制，從而衝擊所有持槍狩獵行為 

(不管狩獵一般類或保育類野生動物）， 

而野保法乃是國家基於保育野生動物， 

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 

而就獵物之種類（保育類）所為之限制， 

則槍砲彈藥刀械條例及野保法兩種規範 

對原住民狩獵文化之限制及影響不同， 

所容許之範圍本即不同*因此除罪要件 

自然不盡然相同，此由比例原則、平等 

原則上之觀察，自屬當然，從而並非野 

保法第2]條之 1第 1項無「非營利自用」 

要 件 ，即認為未落實原基法。

又 以 「非營利自用」作為除罪化要 

件 ，僅 有 「原住民」身分加上基於「非 

營利自用」目的兩要件，文義射程範圍 

甚廣•解釋上亦可能包含與原住民狩獵 

文化無關之食用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

141否則原基法第19條第 1項尚有「在原住民族 

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 

域 j 之 要 件 ，野保法第21條 之 1在適用上是 

否受前開要件之限制？

如前開為供己或家人食用為目的，而獵 

捕曲紋唇魚、弗氏海豚、穿山甲或食蛇 

龜等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均在文義 

射程範圍內，適用範圍是否過廣，EP值 

斟酌。

再者，以 「非營利自用」作為要件， 

只要供本人或家屬食用，無需考慮是否 

基於傳統文化，究其實際無非以是否具 

原住民身分作為除罪化要件，除了採取 

所謂「基進法學主義路線」•只要身分上 

是 原 住 民 ，就必須審酌原住民族特 

性142，或 從 「民族 J 的角度去思考管制 

規範刑事懲罰的正當性觀點143，否則僅 

以原住民、非原住民二分法作為標準， 

是否具有優惠性差別待遇，符合平等原 

則 ，亦有疑慮。縱使採轉型正義觀點144 , 

然轉型正義，乃是恢復原住民族諸權 

利 ，且必須了解原住民族傳統法規 

範145，亦非與傳統文化脫勾，則是否容 

許跳脫傳統文化，賦 予 「非營利自用」 

猶 捕 H呆育類」野生動物的權利，更非 

無疑。而此種放寬除罪化要件取向，對 

於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衝擊較大，是否仍

142邱 忠 義 ，法 官 審 判 時 之 認 事 用 法 應 否 考 量  

原 住 民 族 之 特 性 （下 ），月 旦 裁 判 時 報 ，28 

期 ，2014年 8月 ，頁 1 2 2。

143劉 組 蔚 ，淺 評 宜 蘭 地 方 法 院 104年度原訴字 

第 ]號 刑 寧 判 決 ：基 於 「民 族 j 觀點就營制  

正 當 性 的 再 思 考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法 學 ，3 

期 ，2017年 12月 ，頁 107-112 •

144有 關 輳 型 正 義 議 題 * 參 陳 旻 園 ，轉型正義 

的 思 考 與 實 踐 ，台 灣 原 住 民 族 研 究 學 報 ，6 
卷 3期 ，2016年 軚 季 號 ，頁 145-160 »

145吳 豪 人 ，「野 變 」的 復 權 ：台i f 修復式正義 

與 轉 型 正 義 實 踐 的 困 境 與 脫 困 之 道 ，台灣 

人 權 學 刊 ，1卷 3期 ，2 012年 12月 ，頁6 7 、

89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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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達到兼籌並顧、相互調和的目的， 

也未經科學實證研究》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背後 

價值乃是生態保護及維持生物多樣性， 

亦屬普世之重要價值，當野保法規範與 

原住民狩獵文化衝突時，就憲法角度， 

乃是要探討野保法第21條 之 〗 第 I 項 

「傳統文化」及 「祭儀」除罪化要件，是 

否過度限制原住民狩獵文化，不符合比 

例原則，而需加入1■非營利自用」要件 

加以調整之問題。然當考慮是否加入「非 

營利自用」要 件 ，則仍應進一步審酌加 

入此射程範圍較大之要件，是否仍能達 

到與自然生態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之目 

的 ，並與平等原則相符。前開規定是否 

違憲，既經最高法院聲請釋憲，即有賴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就此兩種普世價值， 

進行權衡判斷《

伍 、結論及建議

原住民文化抗辯既己成文法化•若 

妥善運用當可適度減緩國家規範對狩獵 

之傳統文化的衝擊•不至出現爭議判 

決 ，引起原住民族群的普遍不滿。本文 

由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非法獵捕 

1呆育類野生動物案件•多採取坦承，尋 

求緩刑之訴訟策略，援引野保法第21條 

之 1或原基法第19條文化抗辯除罪化條 

款者'，為數不多。而法院判決，在指標 

判決前，如同設下獵捕對象及程序上障 

礙 ，多數案件因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無法通過前開障礙， 

未實質調查審酌原住民文化抗辯。指標

法律坎助與社會*__
Legal Aid Aad Society Review ’

判決及 〗〇6年決議雖除去部分障礙，不 

再限於一®贺頃野生動物，亦無須事先經 

主管機關許可，然仍需符合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件始能除罪，而事實審法院見 

解則多元及分歧，且四種實務見解取 

向 *均有所疑慮尚待克服，足見現行法 

制容有缺陷，並非兼顧調和生態保護、 

生物多樣性及保護原住民文化、文化多 

樣性之妥適法律規範，本文建議以新的 

眼光及作法重新訂立規範146。

原住民族需要的是建構真正尊重原 

住民獨特歴史、文 化 ，能夠彌補數百年 

來不合理的對待，並能夠永續發展的制 

度147。自古即有狩獵文化的原住民族， 

在原住民自治時期，發展出原始而有效 

的生態倫理與保育措施，包括獵區、獵 

團 、占卜祈福、禁忌及記點儀式與分享 

等內涵，使原住民與野生動物在臺灣山 

林保持長久的動態平衡，保存生態體 

系 ’維持生物多樣性148 149，在建立新規範

146論 者 亦 有 認 為 建 構 原 住 民 狩 獵 專 法 之 必 要  

性 ，參 王 皇 玉 ，建 構 以 原 住 民 為 主 體 的 狩  

獵 規 範 ：兼 評 王 光 祿 之 非 常 上 訴 案 ，臺大 

法 學 論 叢 ，4 7卷 2 期 ，20 1 8年 6 月 ，頁 

877-880 •

147范 麗 娟 ，原 住 民 與 永 續 發 展 ，台灣原住民

族 研 究 ，3_卷 4期 ，2010年 冬 季 號 ，頁88 - 8 9。
1 4 9

紀 駿 傑 ，從 .環堍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撒 

文 化 ，發 表 於 「原 住 民 狩 撒 傅 統 與 自 然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研 習 會 ：再 造 山 林 守 護 神 」，魯 

凱 族 自 然 資 谏 保 育 基 佥 會 主 辦 ，1997年 2 

月 ：雖有 學 者 批 評 原 住 民 並 非 有 意 識 的 環  

境 保 護 者 ，然 亦 有 研 究 者 經 研 究 後 ，歸納 

台 灣 原 住 民 有 合 乎 自 然 、保 護 生 態 多 樣  

性 、維 生 需 要 的 簡 樸 生 活 、獵 物 共 享 、聖 

化 自 然 等 原 住 民 環 境 倫 理 規 範 ■ ■ 參 莊 慶  

信 > 臺 湾 原 住 民 的 生 態 智 蒽 與 環 境 正 義  

—— 環 堍 哲 學 的 省 思 ，哲 學 與 文 化 3 3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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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自宜參酌CBD的精神，調查並利用 

每個原住民族群狩獵的傳統知識及文 

化 *去蕪存菁，佐以野生動物、生態保 

育專家科學上的意見，納入新的狩獵規 

範 中 。作法上亦宜依原住民自治權，由 

各原住民族群甚至部落，透過原基法第 

2 1 條諮商同意及第2 2 條共同管理機 

制 ，與野生動物、生態保育專家協商， 

建立各原住民族群獨特又符合傳統文化 

的詳細狩獵規範，並有有效約束機制， 

促使族人願意遵守143。另外亦應設置監 

控保育類野生動物數量機制，在因放寬 

原住民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的同時，若 

數量顯著減少，貝II能夠即時修正規範， 

而達到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兼善並 

顧 ，相互調和的目標《

期 ，2006年 3月 ，頁 137-1.63 •
台 東 縣 卑 南 族 卡 地 布 部 落 曾 在 2008年 大 獵  

祭 前 由 部 落 獵 人 簽 署 「狩 獵 公 約 j 1 現 場 包  

括 林 務 局 、台 東 縣 府 農 業 處 、警 政 署 森 林  

保 育 隊 長 以 及 警 察 局 台 東 分 局 長 ，都 參 與  

簽 署 ，宣 誓 不 濫 獵 殺 、不 濫 採 集 ，即 為 適  

例 。http://e-info.org.tw/node/40045 ( 最 後  

瀏 覧 日 ：2018年 5月 3 1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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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

謝銘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陳昭華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李崇僖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硏究所 

郭華仁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2006-08

草 案 總 說 明

公佈施行於二〇〇五年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三條明文規定:「政府對 

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 

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據 此 ，特制訂本法，並暫訂名稱為「原住民 

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

原住民廣義之「傳統知識J ，係指基於傳統而產生之文學的、藝術的 

或科學的作品、表演、發明、科學發現、外觀設計、標記；名稱或符號、 

未公開之資訊，以及其他一切基於傳統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内 

智能活動所生之發明與創作之統稱。基於原住民知識整體性的特質，上述 

各類知識原本不宜強制切割分類，但由於外觀設計、標記、名稱或符號等 

文學的、藝術的創作，已規範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法」草案之 

内 ，因此本草案暫時專就生物多樣性相關原住民傳統知識〈以下簡稱傳統 

知識〉之保護予以研擬。

傳統知識乃原住民歷代在其傳統領域内，與環境互動下的長期生活過 

程所產生、累積，對於環境之認識'保育與利用的相關知識。原住民因傳 

統知識而能永續地與環境共存，因此一般認為原住民族乃生物多樣性保育 

最重要之關係者。由於過去與外界的接觸、交流、雖然引入主流社會大量 

的知識與工具，然而經由調查與研究，原住民傳統知識 亦 不 斷地為外界暸 

解 ，更進一步經由科學研發而獲得商業利益，卻未能適當地回饋原住民， 

甚至於遭受直接剽竊傳統知識，申請專利，將之轉化為其私有財產，不僅 
有害於傳統知識之保存及維護，亦有損原住民之權益。



除了損及原住民傳統知識權益外，外來文明之衝擊亦導致原住民族傳 

統生活習慣以及既有社會體制之變遷，而傳統知識維持與創新所仰賴之機 

制 ，已經受到相當大之戮傷，對於原住民族之衝擊，更非傳統知識權受到 

侵害之能比擬。因此原住民傳統知識之保護，應兼顧知識權益之保障，以 

及知識創新與傳承機制之維持，兩者不可偏廢。

本 「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主要乃基於「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八條j 項 ，尊重、保存及促進永續利用原住民族傳統生物 

多樣性知識之精神、事先告知同意與利益分享等原則，以及締約方大會針 

對第八條j 項所所採納的Akwd : Kon準則而擬定。本草案共分七章三十五 

條 ，除規定政府應成立專責機關外，並分別就權利之歸屬與内容、原住民 

族傳統知識資料庫、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調查與使用、傳統知識與智慧財產 

權之關係、傳統知識之延續與創新，以及侵害之救濟等加以規定。

第一章「總則」首先陳述本法之立法目的〈第一條〉，其次針對傳統 

生物多樣性知識、已公開知識、部落會議等加以定義〈第三條〉，並且明 

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本法之主管機關〈第二條〉；再者要求主管機 

關設立專責機構或委託專業機構〈第四條〉，並且成立傳統知識審議及調 

解 會〈第五條〉，以期有效協助原住民族各部落進行傳統知識保護之諸項 

工 作 。

第二章「權利之歸屬及内容」規定傳統知識權利之歸屬於產生或發展 

該傳統知識之原住民族或其部落，而權利行使之決定權在原住民族或部落 

會議〈第六條〉；第十條則規定傳統知識權利所不及之五種情形。至於權 

利内容，第七條旨在防止他人非經同意取得或主張權利，或者以不正當方 

式使用傳統知識。而第八與第九條則將傳統知識區分為已公開與未公開兩 

大類，兩類知識之權利内容有所不同。已公開之傳統知識依照智慧財產產 

權之原則，允許他人使用，然而若因商業之需要需用到之原住民族或部落 

之名稱者，原住民有權要求給付權利金〈第八條〉。對於未公開之傳統知 

識 ，任何他人須先經同意並簽訂契約，方得使用或揭露〈第九條〉。

第四章「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調查與使用」進一步針對原住民族或部落 

如何受理與同意外人調查與使用未公開之傳統知識，加以規定；本章分為 

調查與使用之同意、監督機制等兩小節■■第十三條為申請使用未公開傳統 

知識之基本原則；第十四至第十六條規定外人提出申請之程序、文件；第 

十七、十八條則設定契約内容以及如何達成契約協定；第十九、二十條進 

一步規範契約内容之影響評估以及利益公平分享之原則。達成契約協定後 

如何確保申請者遵行之監督機制則包括按期提交調查報告與報告之内容 

〈第二十、二十一條〉、使用許可之如何轉移至第三者〈第二十二條〉，以 

及如何防止未公開知識之擁有者或管理者對之加以外兔〈第二 十 三 條〉。



已公開之傳統知識，由於他人得使用，一般建議採用「消極性之保 

護」，以防止他人惡意逕行申請專利權，竊為己有；因此需要製作資料庫， 

以方便各國專利局之篩檢，避免誤予以通過他人之專利申請。第三章第十 

― 、十二條乃針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加以規範。第十一條責成傳統 

知識專責機關成立國家資料庫，用以整理已公開或擬可公開之知識；而未 

公開知識經同意後，或原住民仍不擬公開者，則可以存放於部落自行管理 

之資料庫中加以保密。第十一條要求主管機關針對資料庫之運作等事宜訂 

定辦法。至於未公開傳統知識之智財權課題，由於傳統知識能否申請專 

利 ，其權責在專利法主管機關，因此本草案不予以處理；但本法案處理傳 

統知識或其衍生知識申請專利時之來源揭露事宜〈第五章第二十六條〉。

相對於第二至第四章之處理傳統知識權利課題，第五章「延續及創新 

傳統知識之方法」旨在建立法制，以期維持知識創新與傳承之機制。第二 

十四條明訂主管機關應提供適當之教育與培訓，提 供 「身教」課程與適當 

之 「言教」教 材 ，以提供學習傳統知識之機會。基於尊重各民族或部落之 

基本人權，因此本法不擬要求原住民族恢復傳統生活慣俗，但於第二十五 

條要求政府鼓勵之。

第六章「民事救濟及罰則」乃為貫徽本法所賦予原住民族或部落對其 

傳統知識之權利，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侵害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權益者，設 

置侵害排除、救濟方法與請求損害賠償等民事救濟之規定〈第二十七條>; 

而於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設置各項罰則，用以處分違反本法各項規定 

之行為者。

草案内容

草 案 條 文 立法說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  (立法目的）

為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生物多樣性知 

識 ，及維護原住民族對該知識之權益，以促 

進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之永續利用及創 

新 ，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律之規定。

本法目的乃是根據憲法增修條文 

第十條第十一項：「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 

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三條，並參考 

生物多樣性公約（C onven tion  on  

B io lo g ica l D iversity  ) 第八條 j  款 

之規定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 o r ld  In te llec tua l P ropeity  

O rg a n iz a tio n，W I P O )之討論，以 

保護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為出發



點 ，並維護原住民族對其傳統知 

識之權益，進而達成傳統生物多 

樣性知識永續利用與開發之目 

的 ，而加以制定》

第 二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 本會主管全國原住民族事務，且 

綜合管理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傳統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

生物多樣性知識，爰明定本會為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用詞定義） ― 、由於本法之用詞有其特殊内 

涵及用法，故先行定義以求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以下簡稱傳統 

知識）：係指原住民族為永續生存所產 

生 ，與下列各項有關之知識、創作及 

操作方法，而經世代相傳者：

(一' ) 生 物 ，包括其組成部分、生活 

過程'行為及特性。

( 二 ）  生物以外之自然環境。

(三 ）  人類與環境之互動。

(四）  人類對於生物或非生物之取得 

及利用。

解釋上之一致。

二 、第一項第一款有關傳統生物 

多樣性知識之定義，係參考 

太平洋區域保護傳統生態知 

識 、創新及實施模範法 

( Mode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中 
對於傳統生態知識之規定， 

並參考WIPO文件 

WIPO/GRTKF/IC/7/9 及巴金

二 、已公開：係指於所屬原住民族或部落 

外 ，已公開發表、已公開使用或已為 

公眾所知悉者。

馬第20號法律(Rigimen 
Especial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sobre los 
Derechos Colectivos de los

三 、原住民族會議：為原住民族集體意思 

之形成機關。

Pueblos Indigenas)等立法 

例 。以狩獵為例，傳統知識 

包括(一)原住民對動物生理

四 、部落會議：為部落集體意思之形成機 

關 。

與生態行為之認識，（二)對 

動物出沒環境之認識，（三） 

決定獵區、獵李以及獵捕方

前項原住民族會議及部落會議之組成與 

議事規則，由主管機關另以辦法訂之。

法 ，以及(四 )對陷阱製作所 

用植物及方法之認識等。

三 、第一項第二款有關已公開之



定義，係參考專利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四 、 為凝聚原住民族之集體意 

思 ，以確保原住民族或部落 

之權益，爰於第一項第三款 

與第四款規定原住民族會議 

與部落會議為原住民族或部 

落之集體意思之形成機關。

五 、 至於本法中原住民族或部落 

之定義參見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條之規定。

第 四 條 （專責機關之設置）

主管機關應成立專責機關或委託專業機 

構 ，並編列預算，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調 

查 、整理、保存及開發利用傳統知識。

前項專責機關或受委託之專業機構，於原 

住民族或部落依本法所保障之權益受侵害 

a夺，應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維護之。

― 、有鑑於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傳 

統知識逐漸流失與散佚，故 

明訂主管機關應成立專責機 

關或委託專業機構，並編列 

預算，以協助調查、整理、 

保存及開發利用相關傳統知 

識 。

二 、為避免原住民族或部落於依 

本法所賦予之權益受侵害 

時 ，無法負擔龐大訴訟費 

用 ，致使相關權益無法主 

張 ，形同虛設，特規定專責 

機關或受委託之專業機構之 

協力義務。

第 五 條 （審議及調解會之設置）

主管機關應成立傳統知識審議及調解 
會 ，辦理下列事項：

— ' 傳統知識歸屬之審議與爭議之調解。

二 、 第八條規定權利金爭議之調解。

三 、 其他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間關於傳統 

知識爭議事項之審議與調解。

前項審議及調解會之組織、設置、審議、 

調解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傳統知識歸屬之認定、權利金及 

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間關於傳統 

知識等爭議事項，宜由獨立客觀 

之委員會進行審議或調解。



第二聿權利之歸屬及内容

第 六 條 （傳統知識之權利歸屬）

與傳統知識有關之權利，歸屬於產生或發 

展該傳統知識之原住民族或部落。

依本法之規定，應經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者 ，由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行使之。

— 、傳統知識之權利，屬於產生 

或發展該傳統知識之原住民 

族或其部落所有，爰參考秘 

魯第27811號法律第一條、 

第十條，巴西第2186-16暫 

行條例第八條、第九條規定

之 。

二 、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權， 

應由代表原住民族或部落集 

體意思形成機關之原住民會 

議或部落會議行使之。

第 七 條 （防止他人取得或主張權利及 

以不正當方式使用傳統知識）

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以外之 

人，非經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不得就該傳 

統知識取得智慧財產權或主張其他權利，或 

以不正當方式使用該傳統知識。

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式使用，係指以扭 

曲、污衊或其他方式使用，致有損害原住民 

族或部落之聲譽或尊嚴之虞者。

為賦予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 

或部落權利，以防止他人未經原 

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對傳統知 

識主張權利或以不正當方式利用 

傳 統 知 識 ， 爰 參 考  

WIPO/GRTKF/IC/7/6 文件、秘魯 

第 27811號法律第四十二條規定 

之 。

第 八 條 （已公開傳統知識之來源表彰 

權及權利金請求權）

就已公開之傳統知識，為商業上之使用， 

且欲表彰該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 

落之名稱者，應事先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 

同意，並給付適當之權利金。

前項權利金，由原住民族或部落會議與使 

用人協議之，協議不成，由傳統知識審議及 

調解會調解之。

一 、 本法將傳統知識區分為已公 

開及未公開之傳統知識，並 

分別賦予不同程度之保護。

二 、  已公開之傳統知識屬公共領 

域之知識，原則上任何人均 

得使用，惟使用之際若表彰 

該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 

落之名稱，以獲取商業上之 

利益者，應事先徵得該原住 

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並給付 

適當之權利金，以示尊重。

三 、 權利金之金額，原則上由原 

住民族或部落與傳統知識之



使用人自行協^•，如有協議 

不成之情事，則由審議及調 

解會調解之。

第 九 條 （未公開傳統知識之揭露'取 

得與使用）

未公開之傳統知識，非事先徵得所屬原住 

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並簽訂契約，他人不得揭 

露 、取得或使用之。

未公開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 

落 ，對於相關傳統知識之揭露或使用行為， 

有主張表彰來源之權利。

一 、 傳統知識屬於原住民族或其 

部落所有，為保障原住民族 

之傳統知識及促進其永續發 

展 ， 故 參 考  

WIPO/GRTKF/IC/7/6 文 

件 、秘魯第27811號法律第 

四十二條、巴西第 2186-16 
暫行條例第九條之規定，欲 

揭露、取得、使用未公開之 

傳統知識，必須經由該傳統 

知識所屬原住民族或部落之 

同意及簽訂契約始得為之。

二 、 針對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賦 

予其得請求表彰來源之權 

利 。參考巴西第2186-16暫 

行條例第九條之規定予以定 

之 。

第 十 條 （權利内容之例外）

原住民族或部落對其傳統知識之權利，不 

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一 、 各原住民族或部落間之傳統交換行 

為 。

二 、 研究或個人之非營利之使用。

三 、 他人善意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行 

為 。

四 、 為保存、發展傳統知識及促進傳統創 

新之必要措施。

五 、 國家為因應緊急情況或增進公共利益 

之非營利使用行為。

傳統知識之權利範圍，應考量相

關因素予以限縮。

一 、 為尊重原住民族或部落間關 

於傳統知識之傳統交換行 

為 ，參酌 WIPO/GRTKF/IC/ 
7/6文件、巴拿馬第十二號行 

政命令第 H— 條 、秘魯第 

27811號法律第四條、巴西第 

2186-16暫行條例第四條等 

規 定 ，將其排除於權利範圍 

之外。

二 、 為促進傳統知識之相關研究 

及發展，參酌WIPO/GRTKF/ 
IC/7/6文件之規定，將研究行 

為及個人非營利上之使用行 

為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



三 、 他人善意使用未公開傳統知 

識之行為，應非本法所賦予 

之權利效力所及，故參酌 

WIPO/GRTKF/IC/7/6 文件， 

予以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

四 、 為促進傳統知識之永續利用 

及創新，故為保存、發展傳 

統知識及促進傳統創新所採 

取之必要措施，參 酌 WIPO/ 
GRTKF/IC/7/6文件之規定， 

予以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

五 、 將涉及公共利益之非營利使 

用行為排除於權利範圍之 

外 ， 參 酌  

WIPO/GRTKF/IC/7/6 文件之 

規定予以定之。

第三章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

第十一^  (登記機關及登記申請人）

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得將其 

傳統知識中欲公開之部分，登記於原住民族 

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其不欲公開之部分， 

得登記於原住民族傳統知識部落資料庫。

前項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由 

本法第四條所稱之專責機關成立之。原住民 

族傳統知識部落資料庫由主管機關協助部 

落會議成立之。

第一項未公開之傳統知識内容應予以保 

密 。

為維護及保存傳統知識，故參考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 及太平洋區 

域傳統生態知識、創新及實施之 

保護模範法（Mode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之規定，建立國家與 

地方部落兩級制資料庫，由傳統 

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主動 

登記。

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由 

第四條之專責機關加以成立，原 

住民族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屬公 

開資料庫*而部落資料庫由主管 

機關協助部落會議成立，登記於 

部落資料庫之傳統知識並不公 

開 ，並應予以保密。

第十 二 條 （資料庫之設置） 授權主管機關另以辦法規範原住 

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之建置及運



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之建置、運作、 

管理、取得及保密辦法，由主管機關另訂

之 。

作 、管理'取得及保密原則。

第四聿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調査舆使用

第一節調査與使用之同意

第 十 三 條 （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基本 

原則）

就未公開之傳統知識之調查或使用，應符 

合原住民族權益、公共利益及永續發展等原 

則 。

調查或使用應符合原住民權益， 

公共利益及永續發展，為傳統知 

識調查或使用之最高原則。參酌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申請調查或使用）

調查或使用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者，應事先 

向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提出申請，徵得 

其同意，並簽訂調查或使用契約後，始得為

之 。

為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的事先同 

意 ，應提出申請並訂定契約，參 

照生物多樣性公約U N E P/C B D/ 

W G 8J/3/6與原住民族和部落參與 

決策的過程以及交流機制的能力 

建設。

第 十 五 條 （調查申請文件）

申請調查傳統知識，應備具申請書及調查 

計晝書。

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一項之調查計晝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 、 調查目的。

二 、  調查地、調查之對象、調查進行之期 

間與方式"

三 、  擬蒐集之生物或非生物材料°

四 、  預期調查成果及其用途。

五 、  定期報告及結案報告之日期。

關於申請調查所需要之文 

件 ，參考安地斯組織第391 

號決議'哥斯大黎加「生物 

多樣性法」等立法例。本法 

參照上述規定，僅明文要求 

申請人出具申請書表明申請 

之意願，並以調查計晝書說 

明其所欲從事之調查活動相 

關内容細節，以做為原住民 

族或部落審核之依據。

二 '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 

項 ，純屬主管機關作業上考 

量 ，故於第二項明文授權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三 、調查計畫書乃原住民族或部 

落審核之重要依據，應揭露 

關於調查活動之各種細節。



本法列舉四款較為重要之項 

目作為調查計晝書之應記載 

事項。爰規定於第三項。

第 十 六 條 （使用申請文件）

申請使用傳統知識，應備具申請書及使用 

計畫書。

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一項之使用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  使用之傳統知識。

二 、  使用目的。

三 、  使用地、使用進行之期間與方式。

四 、  預期使用成果及其用途。

五 、  定期報告及結案報告之日期。

具商業目的之使用計晝，除提出第一項之 

文件外，並應備具商業利用說明書及利益分 

享方式。

關於申請使用所需要之文件，本 

法明文要求申請人出具申請書表 

明申請之意願，並以使用計畫書 

說明其所欲從事之使用傳統知識 

相關内容細節，以做為原住民族 

或部落審核之依據。

一 、 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 

項 ，純屬主管機關作業上考 

量 ，故於第二項明文授權由 

主管機關定之。

二 、 使用計畫書乃原住民族或部 

落審核之重要依據，應揭露 

關於使用活動之各種細節。 

本法列舉五款較為重要之項 

目作為調查計畫書之應記載 

事項。爰規定於第三項。

三 、 於具商業目的之使用計晝， 

配合利益分享之原則，宜於 

申請時提出商業利用說明書 

以及利益分享方式。爰規定 

於第四項。參考秘魯27811 

號法律第七條。

第 十 七 條 （調查或使用契約内容之協議）

調查或使用契約之内容，由原住民族會議 

或部落會議與申請人協議決定之。

主管機關應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進行前項 

之協議。

具商業目的之使用，其契約内容應包含利 

益分享條款。

原住民族或部落得遴選代表協商契約之内 

容 。

一 、 根據契约自由原則，原住民 

族會議與申請人應經由充分 

協議以達成契約内容之共 

識 。爰規定第一項。

二 、 原住民族或部落會議與申請 

人協議之進行，於訂立契約 

之技術事項主管機關應主動 

協助進行。參考生物多樣性 

公 約 ， 文 件 

U N E P/C B D/W G SJ/3/7。參照 

巴拿馬第二十條及行政命令



第二條第十三項、行政命令 

第 十 七 條 ； 菲 律 賓  

C o m m unity In tellectual 
R ig h ts P ro tec tio n A c t 第六 

條 。爰規定第二項。

三 、 具有商業目的之使用，在相 

關契約内容應包含利益分享 

條 款 ，以期能保障原住民族 

或部落的權益。參考秘魯 

27811號法律第七條。爰規 

定於第三項。

四 、 原住民族或部落得自治，經 

由部落會議遴選適任代表參 

與協商契約之内容，原住民 

族或部落之最後決定權，仍 

歸於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 

議 。爰規定第四項。

第 十 八 條 （訂约時應考慮之原則）

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於訂立契约時， 

應評估所申請之調查或使用計晝對原住民傳 

統生活、文化、社會、環 境 ，以及其他對部 

落權益可能之影響。

主管機關應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進行前項 

之影響評估。

一 、 原住民生活相關開發活動進 

行時應該評估文化、環境和 

社會影響。參考生物多樣性 

公約中 U N E P/C B D/W G 8J/3/ 

5 ，2 0 0 4年生物多樣性公約 

第七次會員大會所訂定之

「A k w ^ : K o n 自願性準 

則」。

二 、 主管機關具有較充裕的資 

源 ，應主動提供協助以進行 

前項評估。

第 十 九 條 （利益分享之原則）

未公開之傳統知識經商業使用所得之直接 

或間接利益，應以合理公平之方式，由相關 

部落共同分享之。

前項利益之分享，得約定以金錢或非金錢 

之方式給付之。

― 、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 

條第八款，開發所獲得的利 

益 ，應與提供遺傳資源的締 

約國公平分享，爰作本條之 

規定。

二 、利益分享可以包括：分享利 

潤、給付使用費、技#f移轉、 

提供產品，以及進行人力資



以金錢方式給付利益者，得一次或分次給. 

付之°

以非金錢方式給付利益者，得以提供資 

訊 、技術、培訓或其他方式為之。

源能力建設等 D 參考巴西 

2 0 0 1 年 8 月 2 3 曰第 

N .2186-16號臨時措施第25 

條 。

三 、從生物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 

的獲得中預期可得利益的性 

質 ，大致可以分為兩類：金 

錢利益和非金錢利益。《波恩 

準則》附 錄 I I 中載有這兩 

者的提示性清單。由於在某 

些情況下直接向原住民族/ 

部落給付金錢利益可能有所 

不便或不妥，因此可以考慮 

其他形式的利益 。 C B D 8(j) 

第 3-7會議中提到：獲得與 

利益分享安排應該考慮非金 

錢利益。這一類利益可以採 

取能力建設的形式，包括提 

供資訊、技術和培訓等，以 

扶植當地新行業的發展，並 

進而實現可持續經濟增長。

第二節監督機制

第 二 十 條 （傳統知識調查者之義務）

依本法申請調查傳統知識者，應依計畫内 

容按期向部落會議提交調查報告。

前項調查報告應包含調查過程，與所調查 

結果之完整書面及影音記錄資料。

一 、 為使原住民族或部落得定期 

知悉調查之進度，申請調查 

者應定期提交報告，爰規定

本條。

二 、 調查結果應記錄原住民或部 

落的意見。除了用書面表 

達 ，還應將調查結果透過錄 

影或錄音記錄下來以除去語 

言障礙的因素。參考生物多 

樣 性 公 約 

U N E P/C B D/W G 8J/ 3 / 5 ，

「A k w€ : K o n 自願性準則」 

規定。

第二十一^  (傳統知識使用者之義務） 一 、為使原住民族或部落得定期



依本法申請使用傳統知識者，應依計畫内 

容按期向部落會議提交使用報告。

前項使用報告應包括傳統知識發表、出版 

或其他商業利用之完整資料。

知悉申請者之使用進度，申 

請使用者應定期提交報告， 

爰規定本條。

二 、若使用的方式為發表或出版 

的形式，應該要有完整的資 

料 ，以供原住民或部落確保 

其傳統知識之正確被使用。

第 二 十 二 條 （未經代表機關事先同意 

之再授權限制）

依本法申請使用傳統知識者，非經傳統知 

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不得將其 

使用權轉讓與第三人。

違反前項規定之讓與行為，無效。

為保障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 

或部落，申請並得同意之傳統知 

識使用者，不得再將其使用權利 

轉讓予第三人。參照巴拿馬行政 

命令第二十二條、秘魯第三十三 

條 、太平洋模範法第十一條。

第 二 十 三 條 （秘密性之維護）

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成員，非經原住民族會 

議或部落會議之同意，不得將未公開之傳統 

知識洩露或交付予該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 

部落以外之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依原住民族或部落之規 

範或習慣處理之。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者， 

不得將之洩露或交付他人。

一 、 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成員應認 

識到他人擬調查或使用皆須 

經過申請，由原住民族會議 

或部落會議同意、簽訂契約 

等步驟，才得以調查或使用 

其傳統知識，爰規定第一 

項 。

二 、 若違反第一項之原則，係屬 

原住民族或部落自治之事 

項 ，本法不予干預。

三 、 因資料庫或因辦理申請業務 

而知悉未公開之傳統知識 

者 ，應該謹慎遵守第一項， 

不得將傳統知識未經同意而 

洩漏或交付於他人，參考太 

平洋區域保護傳統生態知 

識 、創新及實施模範法第十 

—條 。爰規定第三項。

第五章延續及創新傳統知識之方法

第 二 十 四 條 （傳統知識之教育）

主管機關應提供適當之教育與培訓，促進

一 、傳統知識之保護，首重其傳 

承 ，因此適當之教育及培訓 

相關人才乃為必要，故課與



原住民對傳統知識及其保護制度重要性之瞭 

解 ，以達成傳統知識保護、永續利用及創新 

之目的。

原住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 

材之設計，應提供學生學習傳統知識之機 

會 ，課程内容應與部落生活相結合，並應包 

括校外教學。

前項課程屬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條第三 

項所稱之民族教育事項，其規劃應符合部落 

自主之精神。

原住民族之各級各類學校或其他推廣教育 

機構為實施前二項傳統知識之教學或培訓， 

得由部落會議遴選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專 

長人士教導之。

主管機關應訂定辦法獎勵前項之耆老或具 

相關專長人士。

主管機關提供適當教育與培 

訓之義務。爰參考 「 A k w d : 

K o n 自願性準則」，規定於第 

一項。

二 、 第二、三項參考生物多樣性 

公約會議U N E P/C B D/ 

W G 8J/3/4文件，要求學校相 

關之課程及教材應酌情納入 

傳統知識。然而考慮傳統知 

識與環境共生共榮之本質， 

因此引用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三條之精神，強調傳統知識 

相關課程應由部落主導，加 

強校外之生活教育。

三 、 傳統知識的傳承仰賴口耳相 

傳 ，耆老或具相關專長原住 

民之教導，較諸課本更為有 

效 。爰於第四項規定由部落 

會議遴選適當之傳統知識傳 

承師；為表示對傳承師之尊 

重 ，第五項規定主管機關訂 

立相關之獎勵辦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輔導、獎勵與補助）

主管機關應輔導、獎勵與補助原住民維持 

其基於生物多樣性知識之傳統生活。

前項輔導、獎勵與補助之措施，由主管機 

關另以辦法訂之。

保護傳統知識，除在教育上設計 

傳承機制，使之得以相傳以外， 

原住民維持慣習生活方式，使生 

活與環境之互動得以繼續，更是 

傳統知識創新知之所賴。然而現 

今依慣習之生活方式，已無法維 

持生計，因此本條明訂主管機關 

輔導、獎勵與補助之義務。

第 二 十 六 條 （载明來源地）

依本法申請使用傳統知識並經開發者，於 

申請專利時，除依專利法規定外，應事先經

本法規範傳統知識來源揭露之目 

的係為了防止傳統知識被剽竊， 

且為傳統知識有效管理之必要措 

施 ，但為避免傳統知識來源之揭



該傳統知識所屬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且 

於其申請書載明所使用傳統知識之來源地， 

並提出與該原住民族或部落訂定之契約。

露與專利作過多的連結，是以未 

依規定揭露傳統知識來源者並不 

影響專利之授予，違反之法律效 

果 ，完全依本法之規定處理。

第六聿民事救濟與罰則

第 二 十 七 條 （民事救濟） 基於傳統知識之抽象特性，及傳 

統知識之權利歸屬於原住民族或

違反本法規定，致侵害原住民族或部落 

之權益者，原住民族或部落得請求損害賠 

償 ，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 

得請求防止之。

部 落 ，因此違反本法規定而侵害 

該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傳統知識權 

益 者 ，應賦予該原住民族或部落 

有向侵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排除 

侵害與請求防止侵害之權利，爰 

制訂本條規定。

第 二 十 八 條 （以不正當方式使用 

傳統知識之處罰）

基於原住民族或部落對其傳統知 

識發展與使用之關係，以及為維 

護原住民族或部落之聲譽及尊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就傳統知識取 

得智慧財產權或主張其他權利，或以不正 

當方式使用傳統知識者，處新台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嚴 ，爰制定違反本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者，應予處罰。

第 二 十 九 條 （未經同意而揭露、取得或 

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處罰）

傳統知識之權利歸屬於發展該知 

識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因此若未 

經其同意而揭露、取得或使用未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原住民族 

或部落之同意，而揭露、取得或使用未公 

開之傳統知識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停止使用， 

逾期不停止使用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公開之傳統知識者，應予處罰。 

經通知限期停止使用仍不停止 

者 ，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 三 十 條 （未經同意而調查或使用之處

罰）

為保障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權益， 

故未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 

訂定契約而擅自對傳統知識進行

未依本法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而 

從事傳統知識之調查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停止，逾

調查或商業上使用者，應予處 

罰 。且因商業上使用行為可能已 

經獲取利益，故對此規範較高之 

罰鍰額度。經通知限期停止仍不



期不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未依本法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而 

從事傳統知識之商業使用者，處新台幣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停 

止 ，逾期不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三H  (逾期未改正之處罰）

違反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者，主 

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正，逾期未改正者，得 

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違反本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 

未為報告之規定，可能使該原住 

民族或部落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 

位 ，不利其對傳統知識之管理與 

保存，爰制訂本條規範其處罰。

第 三 十 二 條 （遠反職務上保密義務之 

處罰）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因職務或業 

務知悉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而洩露或交付之 

者，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鐘 。

為避免原住民族或部落未公開之 

傳統知識被不當洩露，爰參考刑 

法 第 132條規定職務或業務上保 

密義務，若有遑反應予處罰。

第 三 十 三 條 （違反專利申請規定之處 

罰）

違反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未於專利申請書 

載明傳統知識之來源地者，處新台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為維護傳統知識之完整、避免被 

盜 用 ，以及便於專利審查機關審 

查相關專利，乃課予專利申請人 

有說明其所使用相關傳統知識來 

源地之義務，若有違反應予處罰。

第七章附則

第 三 十 四 條 （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十 五 條 （施行曰）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臺灣地區陸域野生動物保育等級調整表(新增17種 ，移除8種)

變動情形 哺乳類 烏類 兩棲爬蟲類

一般類調升為 

其他應予保育 

野生動物

無 林三趾鹑、臺灣朱雀、長 

尾鳩、紅腰約鹬、栗背林 

鸲、黃胸藪眉、白耳畫 

眉 、黑頭文烏、冠羽畫 

眉、岩鹨、董雞、黑尾鹬、 

大濱鹬及紅腹濱鹬自一 

般類野生動物調升為其 

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物 ，計 14種 。

草花蛇1種 。

一般類調升為 

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

無 青頭潛鴨、金鴯，計 2種。 無

其他應予保育 

野生動物調升 

為珍貴稀有野 

生動物

水飽• 1種 琵嘴鹬1種 無

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調升為瀕 

臨絕種野生動 

物

無 食蛇龜、柴棺龜1計

2種 。

其他應予保育 

野生動物調降 

為_般類

臺灣獼猴、山羌 

及白鼻心，計3 

種

大田鶴，計 1種 眼鏡蛇、龜殼花、雨 

傘節、短肢攀蜥，計 

4 種 。

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調降為其 

他應予保育野 

生動物野生動 

物

棕簑貓、黃喉 

貂、臺灣野山 

羊、臺灣水鹿， 

計4種 。

瀕臨絕種野生 

動物調降為珍 

貴稀有野生動 

物

黃鶴、林麟、遊隼，3種 金龜、阿里山山掩1 

魚 ，計2種 。



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修正規定

說明：

一 、 名錄中保育等級符號說明如 下 ：

I :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n :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i n  :表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二 、 本名錄包括之物種以下列方式表示：

(一 ） 物種學名（中文名稱僅供參考）。

(二） 比種較高階之分類元中的所有物種或其中被指定的部分物種。

三 、 縮寫字『sp p.』係代表在某一比種較高階之分類元中的所有物種。

四 、 名錄中其他出現與保育物種相關之種較高階分類元，係作為查詢相關保育 

物種分類之參考。 * II

Interpretation '

1. P ro tec ted Speci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 ree categ o ries:

I - E ndangered Species

II ■ R are and V aluable Species

III ■ O ther C onservation -D eserv ing W ildlife

2. Species inc luded in the lis t are referred to:

a. b y the nam e o f th e spec ies. (T he C hinese com m on nam es are fo r reference  

on ly*)

b+ as b e ing all o f the species included in a h ig h er taxon or designated part 

th e reo f-

3. T he abbrev iation  ̂sp p/ is used to denote all species o f a higher tax o n.

4. O th e r re ferences to ta x a h igher th a n species are fo r the pu iposes o f inform ation  

or classification only.



P se u io ch d id o n  s ir in ta ra e | 白 9艮河燕 I

Icteridae 擬黃鹤科 Blackbird

X anthopsar  f la v m 橙頭黑鹘 I

Laniidae 伯勞科 Shrikes

Lanins  cnstatus 紅尾伯勞 III

Leiothrichidae a柴眉科 Lai丨ghingthrushes

A ctin o d u ra  m orrison iana 蚊翼畫眉 III

G a rru la x  canorus 畫眉 II

G a rru la x  taewanus 臺灣畫眉 II
Ian thoc inc la  poec ilo rhyncha  
(Synonym : G arru lax  
poecilo rhynchus )

棕噪眉(竹烏） 11

Ian thoc inc la  ru ficeps  
(Synonym : G a rru la x  albo^ u la ris )

白喉噪眉（白喉笑鶫） II

L io c ic h h  om eiem is 灰胸藪鹛 II

L io c ich la  s tee rii 黃胸蔽眉 III

H eterophnsia  a u ric u lm is 白耳書眉 m

Mdiphagidae 食蜜鳥科 Honeyeater

Lichenostom us  melanops  cassidix 頭盔食蜜烏 n

Monarchidae 王鑛科 Monarch flycatchers

Terpsiphone  atrocaudata 紫壽帶(綬帶烏） II

Muscicapidae 絲科 Old World flycatchers
M viom e la  fm c itra
(Svnonvm : C u ic lid h m  le ucu rd )

白尾鸲 in
C yorn is  ru c k il 魯克氏仙鷂 n
D asyornis  broadbenti lito ra lis  
(possibly extinct) 棕色刺烏(可能已滅絕） i

D asyornis  long iros tris 長尾刺烏 i
Enicurus  scou leri 小剪尾 ii

N iltava  v iv ida 黃腹琉璃 in
Phoenicurus  fu lig in o su s  
i(Synonym : R hyacornis  fu l i^ inosus )

錯色水輯 hi

Picathartes  gym nocephalus 禿頭岩鹖 i

P ica thartes  oraas 灰頸岩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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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2

壹 、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

自從它在1980年代被提出以來，環境正義的觀點與研究取向就廣為全球， 

尤其是美國的環境學者與環境運動者所支持與引用。影響所及，美國政 

府也在1994年由克林頓總統頒佈了名為「聯邦政府針對少數民族與低受 

入人民的環境正義議題之行動」的行政命令。此行政命令除了責成各級 

政府需關注其施政範圍內環境正義原則的尊奉之外，並组織一個跨部門 

的環境正義委員會來統籌相關事項的推行（引自b ry a n t 1995b: 221-6)。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相當多有關環境正義的理論性及經驗性研究出現(如： 

bu lla rd, 1990,1993b; capek, 1993; ho frich te r, 1993; bryant, 1995b)。雖然不

同的學者對於環境正義有不盡相同的見解，但他們的基本觀點都是大同 

小異的。b ry a n t主張，環境正義是有關「由文化規範與價值、法則、規 

則 、行為、政策、以及決斷力來支持的永續社區，在此社區裏的居民可 

以放心的在一個安全的、滋養的與有生產力的環境之下互動」（bryan t, 
1995a: 6 )。本文作者則認為，環境正義觀點最重要的面項在於表達下述 

主張：（a ) 人類社會在大量的剝削大自然以創造物質文明，產生交換價 

值及累積資本之餘，其所產生的社會不可欲物質（包括垃圾、有毒廢棄 

物 、核廢料等），往往被社會中（或國際上）的強勢群體及資本家以各種 

手段強行迫使弱勢群體接收及承擔;（ b )由於生產與消費的無止境擴張， 

各種資源漸行匱乏，弱勢群體於是被迫限制或禁止使用這些資源。然而 

這些弱勢群體本來就已經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受害者（實質不正義V  

他們對各種危害也最缺乏認識與最不具抵抗力；如今卻仍得在非自願的 

狀況下遭受各種由生活環境的毒害所帶來的威脅以及資源的限制使用 

(程序不正義），可說是雙重的社會不正義。然則，也正是因為強勢群體 

可以恣意地、廉價地解決廢物與取得資源，他們便不須立即面對及有效 

的處理這些廢物與資源匱乏的問題，地球環境也就一天天的遭受破壞。 

基於此1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包括少數民族及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 

迫害的自由，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資源的永續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 

素質，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對乾淨的土地、空氣、水 ，和其他自然 

環境有平等享用權的權利。

環境正義觀點雖然反對弱勢群體的家園被當成社會中的垃圾場，它的终 

極目標卻不是將這些社會不可欲的垃圾及有毒廢物送回原生產者（雖然 

這可以是其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是從根本防止不當資源剝削行為的



發生 及 危 害 環 粒 的 生 產 與 嫩 。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方式终究會 

複製於人群間的關係；當有一些企業肆無忌憚的剝削與破壞大自然時， 

必定會有另•一些弱勢群體要被迫承受後果。因此，唯有當人類社會能以 

一個新的、友善的態度與永續經營的方式對待大自然，人類社會之間的 

剝削關係才有可能獲得改善。基於上述的信念，美國第一屆^全國有色 

人種環境領袖會議」 {first nationa l peop le o f co lo r env iro nm en ta lle ade rsh ip  

sum m it)在 1991年十月草擬了一份（環境正義基本信條），在十七個條文 

屮包括下列各項：

1 、 環境正義確認地球之母的神聖性，生態調和，物種間的互賴性以及他 

們免於遭到生態摧殘的自由。

2 、 環境正義要求公共政策是基於所有人種的相互尊重與正義而制訂，去 

除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見。

3、 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基於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维生的地球永續性之考量， 

以倫理的、平衡的以及負責的態度使用土地及可再生資源。

4 、 環境正義呼籲普遍保障人們免於受核子試爆及採取、製造、和棄置有 

毒廢棄物與毒品之威脅；這些威脅侵彳(2了人們對於享有乾淨的空氣、土 

地 、水及食物之基本權利。

5 、 環境正義確認所有族群有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之自決權。

6 、 環境正義要求停止生產所有的毒素、有害廢棄物及輻射物質’而過去 

及目前的生產者必須負起全責來清理毒物以及防止其擴散。

7、 環境正義要求在所有決策過程的平等參與權利，包括需求評估*計畫、 

付諸實行與評估。

8 、 環境正義強調所有工人享有一個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而不必被迫 

在不安全的生活環境與失業之間做一個選擇的權利。它同時也強調那些 

在自家工作者免於環境危害的權利。

9 、 環境正義保障環境不正義的受害者收到完全的賠償，傷害的修繕以及 

好的醫療服務。

10、 環境正義認定政府的環境不正義行為是違反聯合國人權宣言及聯合 

國種族屠殺會議（conven t丨on on g e n o c id e) 的行徑。

11、 環境正義必須認、可原住民透過條約、協議、合同、盟約等與美國政 

府建立的法律及自然關係來保障他們的自主權及自決權。

12、 環境正義主張我們需要都市與鄉村的生態政策來清理與重建都市與 

郷村地區，使其與大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區的文化完整性，並提 

供公平享用所有資源的管道。

13、 環境正義要求嚴格執行告知(被實驗/研究者)而取得其同意的原則， 

並停止對有色人種施行生育、醫療及疫苗的實驗。

1 4、 環境正義反對跨國企業的破壞性行為。

15、 環境正義反對對於土地、人民、文化及其它生命形式實施軍事佔領、



壓迫及剝削。

1 6、 環境正義呼籲甚於我們的經驗及多樣文化觀，對目前及未來世代進 

行社會與環境議題的教育。

1 7、 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個人做出各自的消費選擇，以消耗最少地球資源 

及製造最少廢物為原則；並立志挑戰與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以確保大自 

然的健康，供我們這一代及後代子孫享用。{h〇f r i c h t e U 992: 236-9，作者 

譯）

這些信條包含了廣闊的國内及國際間的環境議題，並道出了人類與自然 

間關係的基本主張。由這些條文中，我們也可以確定環境正義的命題是 

具有高度規範性意義的。它一方面關懷自然環境被人類破壞，另一方面 

更是認為強勢族群與團體對於弱勢者的迫害是造成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 

原因。因而，它主張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平等而和諧的對待；任何 

違反此原則的行為與主張，都是它所批判與打擊的對象。

此外，環境正義也必然是關乎各種政治經濟不平等之去除的要求與行動。 

前述少數民族或弱勢團體的家圜之所以成為強勢群體環境殖民的對象， 

最主要的客觀原因便是兩者間的不平等。強勢團體藉著優勢的政治經濟 

甚至軍事力量，對於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之使用權與使用方式行使主 

導權或根本的搶奪，而後者往往沒有能力來反抗這種環境入侵。更有甚 

者 ，愈是貧窮地區的人民，愈有可能基於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接受各種半 

強迫、「飲酖止渴」式的環境殖民，如接受有毒廢料或核廢料的掩埋。因 

此 ，許多環境正義學者都主張，唯有去除貧窮，減低社會及國際的各種 

不平等，環境正義的目標才能逐漸達成（bullaed, 199〇; bryan t, 1995a )。 

即使短期內這些要求平等的實質正義目標無法達成，我們也有必要透過 

程序正義的手段來達到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環境權益。

capek( 1993 )便提出個人，社區或少數民族在面對可能的環境不正義時， 

應有的四個基本權利，他們是：（1 )充分資訊的權利（2 )公開聽證的權 

利 （3 )民主的參與及社區團結（4 )賠償的權利。這些基本權利的提出， 

除了最主要在保障居民的自主性、資訊權與參與權的程序正義之外，也 

兼顧了萬一居民受害時應得到的補償之實質正義。不過，作者認為capek 

至少應再加第五個基本權利才較符合環境正義的基本精神，那就是污染 
清除與被破壞環境復原的權利。如此一來，不但能確立政府或污染者/ 

破壞者必須負起生態回復的責任，當地居民的長久環境安全也才能得到 

保障。由於環境正義的議題在過去十年間在族群關係極端敏感的美國社 

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懷，美國政府也在1994年由克林頓總統頒佈了名為 

「聯邦政府針對少數民族與低收入人民的環境正義議題之行動」的行政



命令。此行政命令除了責成各級政府需關注其施政範圍内環境正義原則 

的尊奉之外，並組織一個跨部門的環境正義委員會來統籌相關事項的推 

行 （引自 bryant, 1995b: 221-6)。當然，上述措施固然是一個好的開端， 

環境正義並不會因為政府的這些措施而得到應有的關注。況且，這道行 

政命令的影響力僅止於美國國内政府機構。對於私人企業的作為，以及 

眾多跨國企業在全球持續進行的環境殖民行徑，如輸出有毒廢物、煙草， 

屮南美洲的農業殖K ，以及全球各地的開採礦產等，並不具任何的約束 

力 。環境正義的實踐，仍是必須仰賴民眾的積極行動才可能獲致。在全 

球眾多的環境（不）正義議題中，原住民所遭受的迫害可說是最大的。

貳'全球原住民概說

一般而言，原住民泛指在一地居住數代以上，有獨特的語言，風俗，習 

慣 ，過著與該國強勢族群不同的，且較少使用現代科技的牛.活方式。根 

據一項統計，目前全球約有五至六千個原住民族群，散布於各大洲、諸 

島嶼(du m in g, 1992)。從冰冷的北極到炙熱的沙漠；從全球物質生活最富 

裕的北美、歐洲到最貧窮的非洲都有原住民的蹤跡，其中尤其以熱帶雨 

林區最多。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已經比五百 

年前歐洲白人開始大肆掠奪全球土地與資源之前減少大半了。原住民過 

去曾佔有全球絕大多數土地，現在則依不同的定義，僅保有地表的百分 

之十二到十九的土地。就人口而言，它們的數量約在兩億到六億之間， 

視我們是否包括一些未建立國家的大族群，如庫得族'藏族，祖魯族等 

(davis, 1993; durn ing, 1992) u

原住民在過去由於生活方式簡單，且大都仰賴當地自然資源維生，他們 

與周遭環境多能保持和諧的關係，不至於大肆破壞當地生態。然而，隨

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廣化和深化，他們舊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族群的生存都 

飽受威脅。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漸重視原住民的生存權及他們所能提供 

现代社會學習與醒思的地方。而 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及1993年的國際 

原住民年都在提醒視人必須重視原住民的生活及他們傳統知識的貢獻。 

然而，這些呼聲卻抵擋不住資本主義的巨輪，每年在全球各地仍有許多 

原住民族遭受不同的摧殘。

原住民族群的遭迫害不但是嚴重的人權問題，它也是全人類寶貴文化遺 

產的消失，以及重要生態知識的從此消失。更有甚者，一但全球原住民 

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長期所捍衛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及提供人類社會文化活力的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將隨之消失。如 

此一來，人類社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被受威脅。從生態的觀點而 

言 ，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地表上非原住民居住輿活動的自然環境大都已



經被人mu嫌迨盡，而唯有原住民傳統活動領域内的牛態體系得以被宗

整的保留下來。這些生態體系也因此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後堡壘。 

國家地理雜誌在1992年完成的一項中美洲原住民與森林研究就證實了 

巴拿馬k u n a原住民對該地所說的話：有森林的地方就有原住民；有原住 

民的地方就有森林(du m in g, 1992)。同樣的，從南美的亞馬遜河流域到非 

洲 、東南亞、及新幾内亞的熱帶雨林裡都居住著一群群的原住民部落。 

而熱帶雨林正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區域。換句話說，原住民

是全球生物最多樣地的捍衛者，由於他們的存在，維繫自然生態體系的

動植物基因庫的保存才有可能。此外，原住民在雨林裡和在高山上也肩

負了保護水源，维持氣候穩定的功能。

除了上述原住民以他們的生活方式保存了完整的生態體系與維持生物多 

樣性之外，由於他們長期與大自然互動，他們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有著豐

富的知識。這些包括四時的運行、氣候的變化、動物昆蟲的習性、植物 

的藥用等等寶貴的知識都保留在他們語言、風俗習慣與生活中。「我們共 

同的未來」一書就強調原住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山地、旱地等 

複雜的生態區資源管理的經驗{the w orld com m iss ion on env ironm ent and 

deve lopm en t, 1987:12)。而由於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發展出書寫文字， 

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不容易被外人所知悉與流傳。因此，當原住 

民族群逐漸消失時，他們也將帶走這些千百年來所累積的寶貴生態知 

識 。

參 、全球原住民所共同面臨的危機

即使有著上述對全球人類的多重意義，原住民目前在世界各地仍遭受各 

種無情的迫害，甚至滅族的威脅。這些迫害與威脅主要來自下列：

(一）外來人口的侵人與逼近{en croachm en t}及強勢文化的參入

由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耕地分配不均，人□增加迅速，農業用地 

愈來愈顯不足，原住民的家圜便成為各方覬覦的焦點。在此同時， 

這些國家的政府往往也漠視，甚至鼓勵外人的人侵。以巴西為例， 

這個百分之十的富人擁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的國家，許多沒有耕 

地的農民只好前往原住民居住的亞瑪遜林區砍伐樹木以成為農地 

與牧場。巴西政府在過去非常鼓勵民眾的這種行徑，因為它可以 

延遲國内對於土地改革要求的壓力(adam s, 1 " 0 )。我們將在待會 

對這點作更深入的探討。外來人□的人侵，使得原住民的活動領 

域逐漸減少，生計更形困難，甚至因傳染病、與外來者的衝突等 

而導致族群存亡的危機。此外，強勢文化挾其優越的資源，藉宗 

教 、教育系統及大眾傳播媒介滲入原住民部落，對原住民傳統文 

化造成強大的衝擊，甚至導致政治組織與文化信仰解組，人們無



所是從。上述現象尤其是容易造成年長者與年輕一輩之間的「隔 

代衝突」{linden, 1991)

(二） 政府有計劃的消滅原住民族群

目前，全球仍有少數國家對其轄區內的原住民施與滅種或摧毀其 

語言、文化的措施。緬甸及瓜地馬拉的軍政府對於其國內的原住 

民實施計劃性的屠殺；印尼政府對於其佔領的東地汶人民的屠殺 

與壓迫，及中國對於其佔領的西藏實施大規模的計劃移民於摧毀 

其傳統文化均屬之(dum ing, 1992; cu ltu ra l su rv iva l, I " 3)。雖然國 

際社會對於上述國家的暴行不斷提出譴責，但似乎都不造成明顯 

的效果。

(三） 國家常以私有化及更有效使用為理由搶奪原住民土地

對全球多 觀 住 民而言，土地並非一種商品，可被私人所擁有與

買賣的。相反的，人才是被土地這「大地之母」所擁有；土地具 

有無可侵犯的神聖性及賦予活動於其上人民的生存與認同之泉源。 

同樣的，土地上的樹木、動植物，zK裡的魚蝦等也不屬於人類的 

「資源」，而是與天、地 、人息息相關的生命(beings)，共同構築 

了社會與精靈世界(davis, 1993)。即是我們認為無生命的山岳、河 

流與石頭，都被虔敬的對待，如同西雅圖酋長視河流為兄弟，山 

岩峭壁為一家人一般。

因此，相對於市場經濟下的土地私有化原則，原住民僅有對土地 

共同經營、使用的「部族共享」制 ，而無地契、所有權狀等土地 

私有制下的文件。然而，多數國家的政府並不認可原住民對其世 

代居住領域内土地的共同擁有權，即便原住民的擁有權被認可，

他們也往往不受到尊重與保護。國家往往以「國有化」的名義接 

管原住民所居住的森林、水域，結果不但造成原住民經濟、社會、 

文化的崩解，更加速了該地的森林砍伐與各種資源的剝削(du rn ing, 

1992)。

此外，全球許多原住民仍實施傳統的燒墾與游耕，讓土地可以休 

養生息，而不過度剝削。然而，在強勢民族看來，這些土地並沒 

有被好好的利用，並以此名目而將其收歸國有或轉為私人所有。 

在這種外人虎視眈眈的壓力之下，有些原住民為了保住自己的土 

地而作了違反傳統土地經營的措施。例如瓜地馬拉原住民為證明 

土地是他們所有且正有效的被使用，只好將森林砍伐並開闢為他 

們並不真正需要的牧場

(四） 所謂的「開發」，包括森林砍伐、採礦、水力資源利用（水庫、發



電廠）、放牧等行為。

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深度化正發展到了巔 

峰(巔瘋？），而此時期的特性之一便是，過去幾百年的擴張行動， 

已經將地球表面容易獲取的資源消耗迨盡，因而必須更深人高山 

上 、雨林裡、偏遠地區尋求新的耕地、牧場、礦藏、原木、7JC資 

源等物質。然而，這些地方又往往是原住民長期居住也是他們唯 

一能適應的家圜。主流社會的「開發」行為，往往也就代表著原 

住民的浩劫。「我們共同的未來」-•書中就強調，「人類社會正進 

行著一極度諷刺的現象，當發展擴及雨林、沙漠、及其他孤立的 

5晨境之後，它傾向於將唯一能在此環境下生存的文化給摧毀掉」 

(w orld com m iss ion on env ironm en t and deve lopm en t, 1987:115)。

在南美的厄瓜多爾，石油的開採加上外人的人侵正嚴重的威脅 

quichua族人的生存(m acdona ld, et al., 1993}。在印尼所屬的西部新 

幾内亞，印尼政府執意開發當地的木材，並建築了許多道路貫穿 

這個饒富生物多樣性的原始森林及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在加拿大 

的魁北克省，一個將會淹沒近三分之一個台灣大的水庫計劃ja mes 

bay project正威脅著當地的cree族的生存。該族的一位酋長就曾 

喧稱：「唯一有資格在我們土地上建水庫的是水獺。」

(五）以成立國家公圜及保護區的名義，侵佔原住民的歷史家園，並限 

制原住民的許多傳統活動，包括傳統狩獵行為。

由於國際保育的呼聲逐漸升高，全球各國紛紛在近幾十年來成立 

國家公圜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然而，就如同前述的開發現象一般， 

國家公園及保護區一定是選在偏遠的地區及高山上，人類活動較 

不頻繁的區域。這些區域，往往又是原住民的家園與活動場域。 

在 「生態保育」的美名之下，原住民往往被迫遷出家園及改變傳 

統生活習'性（如禁止狩獵、採集野生植物等），造成他們生計與文 

化上極大的傷害。

台灣的原住民在過去三百年來，也不斷的遭受到上述的各種影響， 

以至於原住民的處境- •年不如一年，如今全台三十多萬的原住民 

多已淪為台灣社會經濟社會狀況最悲慘的居民。近一、二十年來， 

雖然來自前述一至三項的壓迫已少有發生，但第四、五項的壓力 

卻有增無減◊ 水庫的興建仍持續威脅著許多原住民的傳統生活， 

如最近政府執意要推動的瑪家水庫就將淹沒才遷村不久的新好茶 

部落。而台灣在十年前開始陸續設立的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 

公園更因佔用當地原住民傳統家園及獵場，並限制了他們的許多 

傳統活動，因而引起了原住民極大的反感，並不斷的招致反抗與 

衝突（紀駿傑、王俊秀，1995 ) ◊



肆 、原住民為野生動物终結者的迷思(m yth)

在過去幾年，台灣政府為了各種保育類動物及其產品在台灣的買賣與使 

用而倍受西方社會的指責，一環保團體甚至指稱台灣為「犀牛終結者」。 

對於這些指責，作為國界社會一員的我們固然必須虛心檢討與改正，但 

「犀牛終結者」的封號，台灣卻是受之有愧。非洲犀牛的大量被捕殺， 

其實是從歐洲人到非洲殖民就開始了。殖民政府除了因擴展耕地而嚴重 

的侵害了犀牛的棲息地之外，當時到非洲狩獵的白人還有所謂獵「五大 

獸」的習慣，犀牛便是其中的一獸。等非洲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 

了 ，非洲的犀十•也已經被大量的屠殺了。在南部非洲，犀牛甚至已經瀕 

臨絕種的命運了。這時，西方人的保育觀念開始慢慢建立，矛頭一轉， 

立刻喧稱仍鼓舞殘殺僅存犀牛的台灣、香港、葉門等國為「犀牛終結者」。 

同樣的，在台灣，原住民在山林裡與野生動物相處了數百年以上之久， 

都大致能保持野先動物種類與數量的平衡。其主要原因便是下文會提到 

的 ’原住民部落發展出來的生態倫理與狩獵文化。然而，自從外來的漢 

人、荷蘭人、口本人陸續來到之後，野生動物便開始遭受到空前的浩劫。 

這個现象，在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更為迅速與嚴重。在一般人 

的想法裡，所謂的野生動物保護便是一隻隻看得見的動物，避免他們被 

殺害了。然則，這種保護野生動物的觀念只是另一個更重要、更高層次 

的保育觀念的其中一環而已，這便是護衛「生物多樣性」的観念。而根 

據 「生物多樣性」的觀念，保育需在下列三個靥次著手：棲息地、物種、 

及基因多樣件（mcneelv, etc.. 1990)。就棲地而言，顯而易懂得，野生動 

物要能存活，一定要有足夠的棲息地。而不同的物種所需要的棲息地（地 

形 、氣候、生物等生存條件）種類都不一樣，因此唯有將各種不同的棲 

地做妥善的保護，各不同物種才有存活的空間。其次，维持物種多樣性 

也是保育的重要面向。物種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環環相扣的食物鏈及其 

他依存關係。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人類有心或無意的殺害或破壞 

了某一物種，許多意想不到的甚至災難性的連鎖反應便會發生。因此， 

保護物種多樣注是保育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最後是基因多樣性的保護， 

這也是前述一般人最容易有的保育觀念。有了足夠、安全的棲息地與其 

它物種多樣性的共存條件之後，一個野生動物還需要有足夠的族群數以 

保障與延續其基因的多樣性，該物種的長期存活才能得到保障。因此， 

對於族群數量稀少的物種施與保護措施，甚至利用人工繁殖（如中國進 

行的人工繁殖熊貓），引進外來族群（如美國黃石公圜最近引進加拿大的 

野狼V 都是屬於這個層次的保育措施。有了上述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觀 

之後，我們就不難找出台灣野生動物的真正終結者是誰了。愈來愈多的 

學 者 都 再 出 ，近幾+年來野生動物數最減少最大的原因來自棲地的 

破壞與減少，亦即上述第一類的破壞。首先，台灣山林裡錯縱複雜的林 

務局產業道路、公路將動物們的山林棲地切割得破破碎碎。而隨著道路



所到之處，各種破壞生態的活動也接踵而來（蕭新煌等，1993)。（山羌

被汽車撞死了之後，我們竟然還厚顔的問：山羌為什麼要過馬路？）其 

次 ，在林務局於1989年改制為公務單位之前，森林砍伐是為該局的最主 

要功能D即便有重新造林，在大片的單一林相甚至外來種取代了原本複 

雜多樣的原生種的情形之下，野生動物也多半難以適應這新的人工環境。 

再者，開礦、築水庫、觀光設施與活動及山上的放牧、養殖與蔬果種植 

都再再的搶佔、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地，將他們逼得走投無路。而上述 

的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由（漢人）政府所從事、主導、或默許的。棲地 

的大量減少與破壞之後，野生動物的數量自然也就跟著大量減少。而原 

住民獵殺了其中幾隻倖存的動物，卻要背上「野生動物終結者」的罪名， 

難怪往往他們談論起來，心理都忿忿不平。

在非洲的肯亞，有一很有名的遊牧民族叫馬賽人(m aasa i)。馬賽人以身材 

高大，驍勇善戰而聞名於東部非洲。然而，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殖民了東 

非地區之後便強佔了許多馬賽人的土地並試圖改變他們的生活。由於英 

國人只懂得定居的生活方式，並且認為此生活方式為較文明，因而希望 

將遊牧的馬賽人能逐漸定居在一個地方。此外，英國人也認為遊牧的馬 

賽人對東非大草原上的野生動物具有很大的威脅性，因而劃定了國家公 

圜與動物保護區，並禁止馬賽人進入。然而，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卻是 

忽視了馬賽人世代居住在該地，與該地自然環境、動植物建立了和諧相 

處 ，並善用自然資源的歷史事實。

馬賽人的遊牧生活正是適應東非大草原的乾溼兩季之特性，且藉由季節 

性遷移的手段，馬賽人不但順應大自然的韻律（而非改變大自然），而且 

對當地資源做最有效且永續的利用。此外，馬賽人長期以來以他們所飼 

養的牛肉、牛奶為主食，對於四周的野生動物很少加以殺害1反倒是由 

於他們的存在，動物們得到了相當大的保護作用。英國殖民者對於上述 

馬賽人與其周遭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特色不了解且不加以研究，便貿然 

的採取了許多不當的措施，因而造成了許多嚴重的後果，包括迫使馬賽 

人與野生動物爭奪草原及水資源，引發人與動物的敵對關係，引來了動 

物保護區内的盜獵者，甚至曾有馬賽人故意殺害犀牛、大象等以洩忿的 

行為。因此，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性與生態智慧，應該是成功的保育 

措施之第一步(wells and b randon. 1992)。

伍 、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原住民能夠長期居住山林裡，使用當地的野生動植物而大體上不餘匱乏 

其主要原因便是經過了干保年來的共同相處經驗，原住民透過各種方式 

與野生動物達成「動態平衡」。這些不同的方式，我們現在統稱之為「狩

獵文化」。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的實質内容因不同族群所處的自然環境



及特殊文化習性而各不相同，但大體上包含了下列元素（參考黃應貴， 

1992 ;洪田俊，1995 ;裴家錤，1996 ;台灣原住民與自然資源關係研討 

會 ，1996 ) :

(一） 獵區：原住民各部族都有各自的獵區，獵區之間很少有重疊，獵 

人們只能在自己的獵區内狩獵。在過去，若獵人越界打獵，很可能引來 

殺身之禍或部落之間的衝突。同一族群内也有依氏族而區分獵場的（如 

鄒族），非本氏族的獵人不得隨意侵入該氏族獵場，若因追趕動物而進人 

它氏族獵場，則捕獲的動物必須分給該獵場主人。獵區的劃定，一方面 

讓各部族能護衛各自的野生動物資源，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過多的動物或 

同一種動物在短時間內於山林裡被補殺。

(二） 獵團：原住民的狩獵活動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社會行為。 

一般而言，部落裡的獵人都會組成獵團一起出去打獵，而個人打到的獵 

物也要分配給獵團的其他成員。獵團之社會組織將狩獵行為置於團體規 

範下，同時達到資源共享的分配功能。

(三） 占卜與祈福：以往，打獵是件嚴肅，非隨時想到便可從事的活動， 

而是必須先經過一些儀式活動。往往，原住民獵團在狩獵之前會先請巫 

師 、巫婆舉行祈福儀式，預祝狩獵豐收與平安。此外，在打獵前一天要 

舉行「夢占」，由頭目或巫師從事，若夢見凶兆，則隔天的狩織活動必須 

停止。即使前一天晚上的夢占是吉夢，獵團在出發前或出發後仍須舉行

「鳥占」，及視某種鳥類的叫聲與飛行方向來決定凶吉。若是吉兆即可繼 

續前行，否則欲凶兆便須終止此次狩獵活動。

(四） 禁忌：原住民各族基於不同的理由，發展出了各種狩獵的禁忌， 

主要包括性別、季節性、圖騰、祖靈地/ 聖地等禁忌。…般而言，原住 

民女性是被排除於狩獵行為之外的，女性甚至不得觸摸獵具以免帶來壞 

運氣（當然，以現代角度來看，女性禁忌是值得再議的）◊許多的部族也 

有季節性的禁忌與規定，其中尤其以雅美族的捕魚季節最為明顯。雅美 

族規定某些魚只有在某些季節才能捕;此夕卜，還將捕獲的魚分為老人魚、 

男人魚、女人魚及小孩魚，如此一來，魚類便不會被過分捕撥且得以休 

養生息。有些布農族則規定只能在六、八 、十月殺熊。再者，有些原住 

民族■他們特別的圖騰，如魯赚的雲豹與排彎族的百步蛇，這些圖 

麵物便是該族會善家臓而不刻意殺害的。最後，祖靈地，聖地的禁 

忌也往往自然形成了各族群的「生 態 臓 區 」。屏東縣霧台鄉的大小鬼湖 

地區，自來是該第魯凱族與排彎族的禁地，族人不得進入禁地狩獵，因 

為該地是他們的祖靈聖地，不得驚擾他們安寧。近年來的研究則顯示出， 

大小鬼湖為該區的主要水源地，富饒生物多樣性，許多動物也都仰賴該 

湖的水源滋養，休養生息及繁衍後代。因此，大小鬼湖可說是該處山林 

裡生命的泉源，而魯凱族與排彎族的禁忌正好提供了保護這個生命泉源， 

讓野生動物得以生生不息繁殖的最好保護。



(五）祭典儀式與分享：各個部族都有他們獨特的祭典儀式，如卑南族 

的猴祭與布農族的打耳祭。而在狩獵之後，也往往要舉辦祭典以表示對 

大自然的敬意。打到的獵物，除了前述獵團的人要分享之外，獵團成員 

也各自分給氏族成員及朋友，充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很多人會認為， 

作為台灣山林裡最兇猛與稀少的野生動物之熊，一定是原住民獵人最希 

望獵到，甚至是一個獵人一生中的最大願望。然而，這種想法只是又證 

明了漢人偏頗、帶征服意味的價值觀。幾個月前，一位布農族獵人就親 

口告訴了我他多年前獵到熊的過程以及事後族人如何舉行繁複的祭拜儀 

式 （祭熊、山 、與槍）與分食熊肉。在他描述的過程中，絲毫沒有自豪 

或騎傲的神情，反而再三的表達他「碰到了，沒辦法」的心情。此外， 

他也強調，他們族人並不會有「希望能獵到熊」的心結，一方面是其高 

度的危險性，另一方面則因為獵到熊後的祭典要花不少的酒肉錢及耗費 

許多時間精力。

透過上述的「狩獵文化」，原住民在台灣的山林裡與野生動物相處了數百 

年以上之久，一方面以虔敬與戒慎的心情來對待自然，另…方面則透過 

各種文化機制來對野生動物資源做有節制、最有效且永續的利用。除了 

此外，原住民在過去僅擁有相當有限的科技，這也實質地達到了免於物 

種被大量消滅的效果。

「狩獵文化」背後所代表的，除了是許多原住民文化及社會组織發展的 

基石之外，更是展現了原住民敬畏自然，試圖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的環 

境倫理。這樣子的倫理，正是我們當前工業資本主義急欲駕馭自然，剝 

削生態環境之主流社會所應當學習的。然而，上述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在歷經荷蘭人、日本人及漢人勢力的漸渐人侵之後，已然殘破不全。一 

方面，原住民部落的經濟活動已漸漸納入了台灣資本主義體系的一環， 

狩獵已不再是主要的生計活動之一；另一方面，漢文化、基督教及現代 

官僚體制的不斷入侵，逐漸瓦解了原住民原有的社會組織與文化再生能 

力 ，因而「狩獵文化」也難以在繼續维繫下去◊ 獵區變成了林務局的第 

X 林班或國家公圜的管轄範圍；獵團成員四散了；占卜與祈福儀式隨著 

巫師漸漸凋零：禁忌與儀式已少有人記得，更遑論去尊行了；祭典更是 

大多觀光意味勝於其他。

1  守獵文化」殘破之後，原住民獵人的狩獵變成了單纯的「狩獵行為」， 

而不再受各種文化與組織的規範。過去那種原住民與野生動物维持動態 

平衡的關係也就不再可能，而一個久遠的，自然生成的生態保育典範也 

就從此消失。去年一月份在台北召開的「生態教育與原住民狩獵文化」 
研討會中，一位原住民獵人就指出，過去，打到野獸是很光榮的事，而



獵物也都必須與部落的人分享。自從禁獵及國家公園成立以來，獵人打 

到了獵物後只能偷偷摸摸的從後門回家’而且不動聲色的自己吃掉，吃

不掉的也只能丟掉，造成浪費的情形。而曾如布農族小說家田雅各在他 

的小說「最後的獵人」（1987)中所表達的，曾幾何時，代表原住民騎傲 

與地位象徵的獵人竟淪落為偷偷摸摸，怕遭人指責的賊一般！另一方面， 

長時期的禁獵措施也對原住民部落造成許多的困擾。許多原住民部落都 

抱怨當地野生動物氾濫，尤其是獼猴與山豬等，經常會來破壞與偷吃他 

們的農作物，使他們辛苦耕種結果都歸於烏有，但又不能動這些動物一 

根汗毛。相較於經常成群出來「挑釁」的獼猴，有些原住民甚至半開玩 

笑的主張他們才是瀕臨絕種而需要受到保護的◊ 有錢有閒的漢人之保育 

觀點與法令，在此又成了最弱勢之原住民追求基本生存權的桎梏。這豈 

是一個追求公平正義之民主國家所能容許的事情？

陸 、結論

作為台灣生態環境最早的經營者，原住民曾發展出了最原始而有效的生 

態倫理與保育措施。包括獵區、獵團、占卜祈福、禁忌及祭典儀式與分 

享等内涵的「狩獵文化」曾始得原住民與野生動物在台灣的山林裡保持 

了長久的「動態平衡」。如今，這個古老而久遠的保育文化已隨著原住民 

的成為台灣之「黃昏民族」而殘破不堪，而同時，台灣的山野倫理也蕩 

然無存，僅剩國家運用值得爭議的強制力來對野生動物作保育管理。而 

在這過程，原住民不但再次成為犧牲品，也背負了不屬於他們的原罪。 

當然，歷史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絕不可能再回到過 

去那樣的景況。然而，在新一代的保育觀念面臨從新檢討，而政府也有 

意局部放寬狩獵活動之即，或許是我們來向原住民學習傳統的保育觀與 

生態倫理，看看是否有那些元素可以被納人新的保育觀與法令裡。同時，

我們也得要思索，在漢人將野生動物逼得奄奄一息之後，我們再來要求 

原住民與我們一起合作來做好保育工作，我們拿什麼來回愧原住民，拿 

什麼來補償他們所失去的呢？我們從這樣子的觀點來思考問題*才會符 

合環境正義的基本理念。

最後，作者認為，作為一個強勢團體的一員（不管是哪一種團體，種族、 

階级、或性別），首先要學習的便是謙遜與虛心。台灣野生動物的最大殺 

手不是與其相處數百年仍相安無事的原住民，而是過去由政府主導與默 

許的開山挖路、築水庫、開礦、5欠伐森林、種植蔬果等工程與活動。若

上述的破壞活動不能有效的被制止，台灣各級政府所要宣導的野生動物 

保育將不可能獲得真正、重大的改善。試想，政府一方面邀請原住民朋 

友••起來參加保育的行列，另一方面行政院長及總統卻一再的主張南橫 

國道一定要開、瑪家水庫勢在必行，那我們（漢人）還有什麼臉（與權 

利）來要求原住民不要狩獵呢？現在1是我們（漢人與原住民）丟棄「開



發」的意識型態與膚淺'口惠的「保肓」假面具，一起誠意與虛心探討 

如何再造山林守護神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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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peoples and rec
ognition of their customaty rights has powerful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is 
not news for researchers, A  study of 8〇 forest 
areas in 10 countries in South Asia, East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hows that community-owned 
and -managed forests have delivered both superior 
community benefits and greater carbon storage.
In Brazil, 27 times mo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were produced in areas outside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These forests also 
contain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In 
some community forests of Honduras, forest loss 
was 140 times lower under community-led forest 
rights initiatives. A further look at Brazil shows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 government's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and community rights to forestland that 
has driven the most successful conservation move
ments in modern history.

Ye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rengthening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or
est rights and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s rarely 
made.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overwhelmingly 
daim ownership of forestland instead of recogniz
ing the rights of the communities who depend on 
and are best positioned to protect the forests. But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lready 
have ownership rights to at least one eighth of the 
worlds forests—which store more carbon than all

Andrew Steer
President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of North America’s forest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wisdom cultivated through generations, not only 
are forest communities able to protect their forests 
more effectively than governments do—they protect 
them less expensively.

This report o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provides much-needed evidence at the 
global scale to demonstrate the tremendous poten
tial for reducing emissions by strengthening com
munities5 forest rights. It analyzes examples from 
14 forest-rich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fiica, 
and Asia that include over two thirds of all govern
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e report also pres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world lead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dvocates, 
and others who, if they are seriously committed 
to finding a far-reaching and concrete climate 
change solution, will call upon forested nations to 
strengthen comiimnity rights in their forests.

For too long this approach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We hope this report will turn that around and draw 
the worlds focus to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urning the tid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saving 
the worlds forest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ho depend on them.

Andy White
C oord ina to r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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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grees on the urgent need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With 13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 cleared every year, 

such efforts are critical to curbing climate change before it reaches 

a dangerous tipping point. But we are missing a vital opportunity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一 strengthening the land and resourc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hose well-being is 

tied to their forests.

Securing Righ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is approach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has 
long been undervalued. Although governments 
claim ownership over most of the worlds forests, 
the real stewards of much of these areas are Indig
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to the land. 
Around tlie world, millions of communities depend 
on forests for basic needs and livelihoods. Thes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can help 
avoi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orests and associat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instead maintain 
their forests as carbon sinks, absorbing harmful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tmospher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oday 
have legal or official rights to at least 513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s, only about one eighth of the 
world's total. Collectively these forests contain 
approximately 37.7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about 
equal to the carbon in all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 Much larger areas of forest are held by 
communities under customary rights that are not 
legally recognized by governments. Most com
munity forests ar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ith strong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Yet 
governments, donors, and other climate change 
stakeholders tend to ignore or marginalize the enor
mous contribution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that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ties, 
forest rights can make.

With deforestation and other land uses now 
accounting for about 11 percent of annual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eak legal protection 
for forest communities is not just a land or resource 
rights problem. It is a climate change problem. 
Preventing actions that undermin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s part of the solution. This report 
aims to encoura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ioritize support for forest comnuin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a bulwark against ri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About This Report
This publication analyzes the growing body of evi
dence link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with health
ier forests and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t presents a 
compelling case for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ased on evidence drawn 
from comparative studies, advanc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case studies, and original deforesta
tion and carbon analyses by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The findings center on examples from 14 
forest-rich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Together, these countries contain about 32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iX)gnized com
munity forest—68 percent of the estimated total 
in all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as well 
as large areas of community forests without legal 
or official recognition.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links between legal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or lack 
thereof), the extent of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ose rights, and forest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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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
l. Wh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

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able to de
forestation and thus become the sour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eforesta
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would likely have been 22 times higher without 
their legal recognition. In Indonesia, the high 
level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
estation are driven in part by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for forest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〇0 
palm concessions cover 59 percent of commu
nity forests in part of West Kalimantan.

2. Legal forest rights for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tend to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In Brazil, deforestation 
i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from 2000 to 
2012 was less than 1 percent, compared with 7 
percent outside them. The higher deforestation 
outside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led to 27 
times mo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an were 
produced from deforestation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contain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
are than other areas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Summary of Analysis of How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Impact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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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imi- 
ties with legal forest rights maintain or 
improve their forests5 carbon storage.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 forest rights of 
coirnnuuities in Niger added 200 million new 
trees, absorbing 30 mUlion tonnes of carb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ry in Nepal has improved forest health 
and generated a carbon stock of more than 180 
million tonnes across 1,6 million hectares.

4, Even when co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ose rights can lead to high 
carbon <l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
tion. The forest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Peru, where government actions weaken com
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deforested at a higher 
rate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Pemvian Amazon*

5* Communities can partially overcome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ir 
forest rights. In Honduras and Nicaragu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ave been able to 
partially forestall deforestation despite insuf
ficient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In some cases community forest loss is 0.01 
percent3 compared with 1.40 percen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R e c o m m e n d a tio n 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s make five prac
tical,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to donors,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orking on climate change, land rights, and forestry.

Provid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recognition of 
rights to their forest.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millions of forested communities 
without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In Indone
sia, where communities generally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new legislation is pending to 
recognize communities1 ownership of their for
ests. Where communities have some legal forest 
right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se rights.

2. Protect the legal forest rights of Indig
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help 
protect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for ex
ample, mapping community forest boundaries, 
helping to expel illegal loggers, and not grant
ing commercial concessions over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the government maps and 
registers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3 helps 
comimmities remove illegal settlers, and is 
generally barred from granting commercial use 
of community forests to companies.

3. Support communities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Governments, 
donors, and civil society should provide train
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communities 
and should undertake capacity buflding activi
ties. For example, in Mexico some communities 
receive training a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
ment to improve sustainable forest use and 
market access.

4. Engage forest communities in decision- 
maldng on Investments affecting th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plan
ning i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at investments do not violat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Peru,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comply fuDy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tributes to high deforest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5， Compensate communities for the climate 
and other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tlieir partners should 
commit funds and invest in supporting commu
nities and their civil society partners to increas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communities to 
manage their forests sustainably^ In addition, 
stakeholders should support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part of a futur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4 WRI.org







SECTION I

AN UNDERVALUED 
APPROACH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Despite a growing volume of evidence, the pos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trengthening the forest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nd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s rarely made and 

often ignored. This report seeks to correct that bias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evidence that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s 

associated with healthy forests and therefore an effective means to 

avoid carbon dioxide (C02) emissions and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forest carbon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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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of the worldJs remaining forests are under 
the stewardship of local communities or Indigenous 
Peoples. Globally, at least 513 million hectares, 
or about one eighth of the world's forests, are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1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478 mOlion hectares—are 
in low- 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here pres
sures to exploit forests are strong*2 (See Box lfo r  
definitions.)

Yet governments claim ownership of the major
ity of forests*3 These include large areas to which 
communities hold customary rights that are not 
legally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Lack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leaves these 
forests ^lnerable to clearance for commercial 
logging, pasture, cropland, oil palm> or mining.
In some areas, forest loss has even resulted 
from drug trafficking,4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se forest communities has been costly not only 
in human terms but for eaith's climate. Globally, 13 
miUion hectares of forests are cleared every year— 
the equivalent of 50 soccer fields a minute.5

The C0 2 this and other land uses generates 
accounts for 11 percent of all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6 (These emissions consist of C0 2, 
methane, nitrous oxide, and fluorinated gases. 
Carbon dioxide makes up about 82 percent of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7

BOX 1 I DEFINITIONS OF TERMS 
IN THIS REPORT

Deforestation mcjirs a ciiarrjf： from ij ioresl \v. a ntui-

Forest loss means Lrciv r̂ ovor loss unc: Ihus may 
jrclucip flnfnrî LriljOM or'：.:e(jfac:aUGn.

Forest degradation means humn-indicec feduclion 
in a cresl's abilily In provide Turesl producls nnrl 
Gcosystom r̂ rvicns, such i\s carbon capluro.

Healthy forests moiuis [urests LJuil mcjirtain Lhr:ir 
biol〇fjic：il (.liversity, pmducLivity, rngonor l̂ive capadiy, 
arid viiality so Ihny art： ;ililc Lc prSids a.fill jiiiiqo tV 
ncnsysLom services iigvv jnd in the fuLurc.

Reforestation irnafis reeslablishing Iho liTn!]cm?r an 
lanrl U'fuuch Ihe pm led ion, ronfiimrcJlforL and pfanlircj 
of Irees.

Sustainable forest use mu ns thr! harvesting of 
Limher and non-limh«r for-̂ sL prndunLs lo honour lIir 
€|pjmmily dirocUy or fnr yale Lo non-communily 
mnmhfiii； in u way lhat restores 〇「mainluins a 卜cakhy 
lorj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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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is destruction, the world s forests still 
act as an enormously valuable carbon sink without 
which climate change would be even greater. Col
lectively, the worlds forests store more carbon than 
the atmosphere does,8 absorbing about 50 percent 
of fossil fue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2009.9

If communities are not provided with the legal rec
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they need and 
deserve, their forests will likely become the source 
of C0 2 emissions/ Once deforested, these commu
nity forests are also lost as carbon sinks, creating a 
doubly negative climate impacts

Across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commu
nity forests are tinder pressure from large-scale 
land deals and investment projects (so-called land 
grabs).10 For example, mining, oil, and natural 
gas concessions granted in recent years now cover 
nearly three quarters of the Peruvian Amazon, 
the home of many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11 And around half of heavily forested 
Liberia is allocated for commercial use, primarily by 
foreign mining and oil palm companies.12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international initia
tive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REDD-t-) (see Box 2), development 
agencies, governments, and others have failed to 
give enough weight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mitigat
ing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e 2014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hardly mentions that clear 
land rights, enforcement, and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to mitigation, and it 
merely concludes that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Leading development agencies have also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strengthening comirmnity 
forest rights a central plank of their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or programs.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
tiona] Development, the world's largest aid donor,14 
barely mentions the issue in its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2-2016.

BOX 2 I IMPLICATIONS FOR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The interralional clirr.ato change convenlion under 
rogolialion will dtilfirminc the nombinalion of mjIbs.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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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 progress to ensure ccmmumly foresl ofid.prhon righ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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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l righls are nol lorlhcorring.1 Moreover, many heav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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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llhough this report concerns climale change mitigalion. strengthening Ihe forest righl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has other benefits. These include 
helping communities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securing livelihoods, conserving biodiversily. cullural survival, political inclusion, and avoiding.or reducing conflicts, 
among others. By focusing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we aro nol discounling these other invaluable benefils or implying that they are less imporlanl.

b Trees store C 02 as carbon, with the carbon becoming C02 wtieh released Ihrough dBforeslalioh or forest degradation. The weight ratio of C02 to carbon is 3.666 lonnes of 
C 02 per tonne o f carb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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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strengthening com
munity forest rights is associated with healthy for
ests. For example, a recent study measured carbon 
in 30 community forests over three to four years, 
covering Guinea Bissau, India, Mali, Nepal, Papua 
New Guinea, Senegal, and Tanzania. The 30 com- 
munity forests showed an overall average increase 
in forest carbon storage of 4*9 tonnes per hectare 
per year/6 In three forests, total carbon stock 
decreased due to illegal clear-cutting for cropland 
by non-community members.17 A separate analysis 
of 80 forests in 10 countries across Latin America, 
East Aftica, and South Asia found that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is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s of 
carbon storage.10

Globally, an estimated 37*7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stock are held in the living biomass of the 51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
munity forests19—about equal to the carbon in all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20 If this carbon were 
released into the atmosphere as C0 2, it would b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29 times the annual COa 
emissions produced by all the passenger vehicles in 
the world,31

Strengthening the rights of these commimities and 
extending them to other community forests can 
provide a new front in the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prioritized as 
such by policymakers and aid agencies.
This report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 SECTION jj provides background o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clud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 SECTION flf presents the report's methodology.

■ SECTION JV discusses three categories of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forest health.

■ SECTION V concludes with a summary of the 
analysi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by donors,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Globally, an estimated 
37.7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stock are held in 
the living biomass of the 

51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about equal to the carbon 

in all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

10 WRI.org







SECTION II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orest rights differ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as well as within countries and across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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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communities in practice exercise a range of 
rights over their forests but are granted only limited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se rights by their govern- 
ments» These allow them, for example, to use forest 
resources for specific purposes such as harvesting 
timber or medicinal plants.22 Many other communi
ties have no legal rights at all over the forest they 
call home, exercising rights that are entirely unof
ficial or customary-23

There are several rights that communities may enjoy 
and that governments have tlie power to legally 
recogniz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port we use the 
bundle of rights framework developed by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RRI), which includes:

■ ACCESS' right to enter or pass through the forest,

■ WITHDRAWAL OR USE: right to benefit from the 
forest’s resources.

■ MAMAGEMENT: right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forest 
resources and for a forest area over which the com
munity has rights of access and withdrawal or use.

■ EXCLUSION； right to refuse access to and use of 
the forest.

■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right to legally 
challenge a government's efforts to take one3 
several, or all of the cominuni1y,s forest rights.

_  DURATION: the length of time a community may 
exercise their rights—either limited or recog
nized in perpetuity.

What Ar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true are Honduras, Nicaragua, and Tanzania.27 An 
analysis of 84 communities in Africa and Asia found 
a similar correlation.28

Likewise, a community's right to use or harvest for
est resources can provide positive economic returns 
that then give communities strong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sustainably managing and protecting their 
forest.29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can 
prompt increased local investment in the improved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improvements in 
forest management can increase the flows of valued 
goods and services and reinforc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protecting forests.

H o w  A re T h e y P ro te c te d ?
Beyond recognition of strong legal rights, many 
fectors affect the security of a conuminit/s forest 
rights, including the level of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30 But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cts to protect 
those rights, using the resources and legal authority 
at its disposal.31 (See Figure 1.) Government protec
tion can increase the security of a community's legal 
forest rights and help ensure the community obtains 
the fall benefits of legal rights by:

■ Documenting rights, such as by mapping and 
registering a community forest;

■ Enforcing rights, such as expelling illegal 
settlers and loggers; or

_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centives to 
improve sustainability and market access ,3：i

■ AUENATION: right to transfer the forest to another 
by sale, lease, or some other means.24

Legal recognition is generally stronger where it 
includes a fuller bundle of these righ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alienation, and where implementa
tion is more widespread* Many of these rights can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helping communities resist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and maintain healthy 
forests* For example, without the right to exclude 
outside interests such as loggers or mining compa
nies, communities have no legal recourse to stop 
encroachments.25 Communities with the healthiest: 
forests are often those that make their own rules 
and retain management authority.26 Countries 
where research has shown this association to be

Equally, government actions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 comnmnity*s forest rights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high C0 2 emissions through neglect or 
activities that undermine a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These may include:

■ Imposing excessive bureaucratic obstacles, such 
as delaying government approval for communi
ties to use and benefit from forest resources;33

■ Failing to act against, or siding with, illegal settlers;-14

■ Granting mineral and oil concessions within a 
community's forest;35 or

■ Colluding with local elites to capture high-value 
forest resources.36

14 W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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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ETHODOLOGY

This report's findings are based on analysis of about 

130 studie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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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with key word searches 
and reference to two recent literature reviews: 
Seymour et al* and Zulu et al-37 They include quali
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ase studies, meta-studies 
(which analyze results from multipl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Almost all were publisli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some of the more recent studies 
use satellite data. The studies use various measure
ments of forest healtli, including percentage of for
est cover and changes in the density, size, volume, 
or total biomass of trees.30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lso conducted new carbon and 
satellite data analyses of forest loss and gain in rela
tion to community forests, (See Appendix A  J

Together, tbe studies contained in the literature 
provide powerful evidence of the links between 
forest health and community rights, which can be 
organized into three types:

■ METAtSTUDIES AND LARGE comparawestudies 
provide robust evidence that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ly for
est right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 deforestation.

_  fVTATCHING AND SIMILAR STUDIES control for numer
ous variables and determine whether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
munity forest rights likely prevent forest loss.

_  CASE STUDIES provide more context and deep 
analysis.

The literature—and therefore this report—focuses 
on 14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Together, these contain about 32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sed community forest—68 
percent of the estimated total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see Figure 2)—as well as sub
stantial community forests without legal recogni
tion.39 In six of the countries, including Brazil and 
Indonesia, forest covers at least half the land area.40 
(See Table 1.)

Figure 2 |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by Country as Percentage of Total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in Low- 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Papua Mew 
Guinea 6%

Nepal 0 .35%

— Honduras 0 .29%

— Indonesia 0,21 % 
^^_j-Guatemala 0 .08%

Nicaragua 0 .03% 
LNigern.d.

Source: RRf, 2014c. Data on government-recognised community forest in Ecuador are from Fed Amaz6ms tfe lniormaci6n SocioambientAl Georreferendada (RAISG, 2012). 
Data on the amount of community forest in Nicaragua are from Inventario Nacianal Foresl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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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ble  l  I Forest-Related Data for 14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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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 I RESEARCH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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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mainder of this report examines the relation
ship, in these 14 countries, between legal forest 
rights, government action to protect those rights 
(or not), and associated deforestation and COa 
emissions. Community forests in each country are 
assessed against two key factors: legal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As defined in Section l l r forest rights are access, 
withdrawal/use, management，exclusion， due 
process/compensation, duration, and alienation. 
Determination of communities* legal rights for each 
type of community forest discussed is based on a 
country legal review done by RRI and on supple- 
mental research.

Government actions are broadly grouped into two 
categories:

■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 Government 
protects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securing 
the rights or helping the community obtain the 
full benefits of their legal rights through, for 
example, mapping or registering their forest or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 Government 
weakens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neglecting 
to protect or undermining their rights by, for 
example, allocating their forest to companies 
for mining or oil palm production.

Government action was determined to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primarily by relying on studies found 
during the review，Communities’ experiences vary, 
and government may be protective overall but fall 
short in other instances, or vice versa.

As mentioned, this report relies on studies that use 
various measures of forest health. In general, the 
studies compare deforestation or the health of com
munity forest with neighboring areas or government- 
protected forests. Consistent with this, the report 
determines forest outcomes broadly as follows:

■ POSITIVE FOREST OUTCOME： Observed reforestation, 
improvements in forest health, or low defores
t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est.

■ NEGATIVE FOREST OUTCOME: Observed high defores
tation or degrad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est.

The 14 country cases are first classified by legal 
rights and how governments act in relation to those 
rights. (See Table 2.)

The analysis of forest health and findings is then 
presented in three categories:

■ Communities with no or weak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rights.

■ Communities with some legal rights bolstered 
by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 Commimities with some legal rights but where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undermines these 
rights.

The findings draw on studies that link low defores
tation to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
tion or that demonstrate that the absence of legal 
rights tends to make forests vulnerable to defores
tation and associated C0 2 emissions. (See Box 3 fo r  
a discussion o f research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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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le 2 I Categorization of Country Cases by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Africa
Niger

Tanzania

Agroforests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 
and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Bolivia (Amazon) Original
Community Titles

Brazil (Amazon) Indigenous Lands

Colombia
(Amazon) Indigenous Reserves

Ecuador
(Amazon) Indigenous Territories

Latin Guatemala 
America ( p _

Community
Concessions

Honduras 
(Rio Platano)

Community
Concessions

Mexico f/Wos and agrarian 
communities

Nicaragua
(Bosawas) Communal Lands

Peru (Amazon) Native Community Lands

Nepal Community Forests 0
n
□

Asia Indonesia Various Varieŝ X
Papua New 
Guinea

Common 
Customary Lands X

Key tQ Legal Rights: = access = withdrawal and use o f non-Limber foresl resources = withdrawal and use Qf timber foresL resources

= management = exclusion =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 alienation = unlimited duration.

Key to Government Action: Q  = positive governmenl action; = negative government aclfon. i

i No data on whether Ecuadorian Indigenous Territories enjoy the right g f due process and oonnpefisaLion.
jj No dab  on whether Honduran Community Concessions enjoy the right of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in  For agrarian communilies, alienation includes the right b  lease the land and use the land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only,
Iv Law p rovides o n ly a subs isten ce withdrawal ri g h L
v  No data on whether rights are for an unlimited duration,
vi Law provides the communily with Ihe right to sit on a management board.
wj| Village Land For« t Reserves are for an unlimited duration.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is for a limited duration,
v iii Right to use forest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only.
ix  Pre-2013 Constitutional Court ruling, commuritiBs had legal fights to their forest bul only if the governmenL issued licenses,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for only a few communilies. As a result, most communities have no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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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V

THE CLIMATE 
IMPAC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ALYSIS 
AND FINDINGS
Dozens of studies described in this section confirm an association 

between low deforestation and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for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When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associated C02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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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ny countries, governments do not legally 
recogniz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or do so only 
weakly. For example, governments retain leg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ver 99 percent of forests 
in the Congo Basin region, 99 percent of forests in 
peninsular Southeast Asia, and all the forest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41

Yet, recent meta-studies and matching studies 
provide evidence that no or weak legal recognition 
likely results in high deforestation. A meta-study by 
Robinson et al. analyzed 118 cases of different forest 
rights, including for community forests, derived 
from 150 publications. Their condusion: weak com
munity rights are ^tightly lmkedJ, to high deforesta
tion while strong rights are linked to low deforesta- 
tion.42 (See Box 4 on how matching studies apply to 
additionality and leakage.)

By controlling for multiple variables, advanc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lso suggest that no 
or weak legal forest rights likely result in deforesta
tion of community forests. Nolte et al. analyzed 
leg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as well as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and 
sustainable-use forests, controlling for multiple 
variables (including location, topography, and 
travel time to major cities, among others), to deter
mine the effect of legal recognition.43 From 2001 to 
2005, leg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forests in Brazfl 
on average experienced deforestation of only 0.21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business-as-usual defor
estation of 447  percent.44 In other words, defores
tation of the indigenous forests would likely have 
been 22 times higher if they had not been legally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This result is supported

No or Weak Legal Recognition and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b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where most communi
ties have no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rights 
combined with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Indonesia
Indonesia^ large forest areas are under threat. 
While the country boasts the sixth highest above
ground biomass in the world,45 it is also the second 
largest emitter of C0 2 from land uses,46 mainly 
because of extensive deforestation. This situation 
is partly the result of a lack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well as government 
actions harmful to those rights.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Forest Law empowers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the forest. The law provides 
for two forest categories: National Forest (Hutan 
Negara) and Private Forest (Hutan Hak), To date, 
no private forest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Four types of licenses can be issued 
to communities to recognize rights over National 
Forest,47 but few potentially eligible communities 
have obtained legal recognition under the Forestry 
Law.48 Out of at least 42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s 
customarily held by communities,49 only 1 million 
hectares are legally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routinely allocates community 
forests for oil palm concessions, industrial timber 
plantations for pulp and paper, and other conflict
ing land uses.50 In 2008, for example, oil palm was 
responsible for 27 percent of total deforestation in 
one district of West Kalimantan, with commercial 
oil palm concessions covering 59 percent of com- 
munity forests, whether legally recognized or not.51 
By 2〇ii,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forests overlap
ping with oil palm concession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district.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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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WRI analysis of deforestation from 2000 
to 2012 in the Sakapat indigenous community in 
West Kalimantan is provided in Figure 3. The com
munity mapped its forest and registered its claim 
with the 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Alliance 
of the Archipelago (AMAN), an Indonesian NGO, 
which submitted the maps for official recognition. 
The government, however, has yet to recognize the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And since 2005, defores
tation increased noticeably.

Other communities in Indonesia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In the Papua region,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are converting the forests of Mali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 information from govern
ment or companies that their forest will be irrevers
ibly lost, communities are consenting to long-term 
commercial use of their land for less than US$1 per 
hectare per year. Violent conflicts have erupted as a 
result.53

In 2013 the Indonesian Supreme Court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a provision in the Forestry Law 
limiting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to 
National Forests. The ruling recognized community 
ownership over forests for the first time.54 New leg
islation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ruling and recog
nize communities, legal ovmership of their forests is 
pending and will \ay the groundwork for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Indonesia's C0 2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BOX 4 I ADDITIONALITY AND LEA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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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ftfit. In othê  words, ciddiiiondlity is concerned with 
vvhal would fiavt f'ypininoa had ro actiGn boun taken. This 
is relnvart lo communily fcresls hncausc in scrrif； 
commuriily riyhls ；iro lnc；；)lly recognized ovor 〇 forosl area 
thal is noLsubjocl Lo doforoslylion pressures. II is urli-vOly 
Lo be deforci>le(J anylimn soon. This, strengthniling the 
comnunily’s rights did riot provide an added clifmii.e tKYKjfiL 
bnr.nuse lhe lurest w«i.Jd no[ have been lost if any caso；

To aesdress this issuo, a number of studies i.$fi resf-arch 
mclhods lhat ccnlrol for rnulliplc variablns in crc1(3r lo 
determim.! whal woi.ld likely have hippcnod lo the ortisl i' 
Iho commuriilies' ricjhls had not bner rcccgnizud. Sovocal 
studies do Ihis hy&alching?poally recoQmzcd community 
lorost'.-vilh ur.prolcclyd loresls with similor charactcrir>lics. 
FocexdfT'pIc, a (]lohal matchiric cir：alysis f；onc:ucled 1̂  
Wolsnn and Cl'ornilz found lliat legally recogniZijd nnd 
protected lri{ii(]〇nnus Peoples arid local communilies' 
fnrosts are as dfedivc as slriclly protecleci aovornmonl 
dreus, ur moro so, in prevenlirg dufor̂ sUKion, parliculijrly 
in Latin Americci.

These kincs c;̂ echniquf：,s are not perfect measures of 
uvoided doforostylion anci CO emissions. They do riol 
address tfio issno o\ Icakact；, j c r il ic u l  pari of a d d ilio f ic J lily .

I oakage occurs when nlforls lo stop deforestalion in one 
areei sorvu to push il into einolher area lhn( would otficrwiso 
have remuificd untouchccL Carbon dioxiflo omissions Ihus 
rnovo 'rom one placn to ariothnr rallior theiri boiruj provo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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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1:
Wh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thus become the sour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Securing Righ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25



Figure 3 | Sate Hite-Detected Forest Cover Loss in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2000-12,
for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 without Offici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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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focus countries include community forests 
that enjoy legal recognition and have governments 
tiiat generally protect those rights: Bolivia, Brazil, 
Guatemala, Mexico, Nepal, Niger, and Tanzania. 
These rights are linked to healthy forests and low 
deforestation, \vith resultant benefits for reducing 
CO emissions.

Bolivia (Amazon)
Bolivia^ Indigenous Peoples are entitled to obtain 
Original Community Titles (OCT) recognizing their 
rights to manage and benefit from the land. The 
government retains no formal ownership. Com
munities are prohibited from selling their land, but 
they may exploit forest resources for commercial 
use subject to a government-approve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plan-55 An area of 22 million hectares, 
slightly larger than Greece, is held by Indigenous 
Peoples in Bolivia under OCTs*56

OCTs in Bolivia have experienced low deforesta
tion. From 2000  to 2010, only about 0.5 percent of 
land on recognized OCTs was deforested^ compared 
with 3.2 percent overall deforestation in the Boliv
ian Amazon.57 Rates of deforestation were thus six 
times lower in forests where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OCTs than in other forests. Detailed analysis 
of two OCTs shows more dramatic findings. The 
Tsimane and Multiethnic OCTs were created in 
1990 covering 400 ,000  hectares each, although 
some of this area has since been reallocated to 
others.58 From 1986 to 2009, the Tsimane OCT lost 
5?ioo  hectares or 3.5 percent of its forest, with the 
Multiethnic OCT losing only 0,25 percent. Mean
while, neighboring privately owned forestlands lost 
about 25 percent of their old-growth forest.59

Brazil (Amazon)
With about 63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locked in its 
biomass, Brazil has the most carbon-rich forests in 
the world,60 The Brazilian Amazon contains about 
half the worlds remaining tropical rainforest and 
10 percent of the carbon stored in all land ecosys
tems,61 Much of this carbon is in community forests,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legally recognized

Legal Recognition and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However, Brazil 
is also one of the largest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 from deforestation in the world62 and the 
site of most Amazon deforestation.63 Yet, analysis 
shows that recognition of comnninity forest rights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deforestation, 
indicating C0 2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would 
almost certainly be worse if indigenous communi
ties did not have legal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From 1980 to 2007, about 300  Indigenous Lands 
were legally recognized in Brazil, although comple
tion of the official mapping and registration process 
has proved slow. Indigenous Lands vest the com
munity with the perpetual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and to manage and use the forest sustainably, with 
the government retaining formal ownership. Forest 
resources may be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subject to ail approved sustainability plan, but cut
ting trees for sale requires approval by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Importantly, Indigenous Peoples1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extends to subsurface minerals, 
with the government generally barred from allocat
ing mineral rights in these areas,64

Numerous studies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ig
enous Lands at resisting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in 
Brazil A matching analysis by Nolte et al, compared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sustain
able-use area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to resist deforestation and concluded tliat Indig
enous Lands <cwere consistently estimated to face 
the highest levels of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and to 
have achieved the greatest avoided deforestation/，6s 
SimUarly, Nepstad et al. found that Indigenous 
Lands "strongly inhibited deforestation in the active 
agricultural frontier， 6

These findings are supported by a WRI deforesta
tion analysis for the Brazilian Amazon. From 2000  
to 2〇i2 7 forest loss was only 0.6 percent inside 
Indigenous Lands compared with 7.0 percent 
outside* (See Figure 4.) Figure 5 shows a section of 
tlie BrazOian Amazon under intense deforestation 
pressure. Forest loss between 2000 and 2012 is 
clustered close to, but rarely inside, tlie borders of 
Indigenous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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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 Satellite-Detected Tree Cover Loss in Brazil, 2000-12,
for Indigenous Land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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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 Comparing Forest Cover Loss, 2000-12, and Average Carbon Density Inside and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Forest Cover Loss, 2000-12 (Met Forest Change) Average Total Carbor Density (tonneŝ ha)

Source: Hansen et al. 2013. Carbon data from Saatchi et al., 2011.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generally protects Indig
enous Peoples1 forest rights, but Indigenous Peoples 
often forcefully defend their own forest by expelling 
loggers^ ranchers, and other intruders.67 Indigenous 
Lands are the only areas of the Amazon with roads 
cutting across them that have not succumbed to 
deforestation.60 The roads do not always go aiound 
Lidigenous Lands, but the deforestation does.

As a result, community forest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tend to be relatively carbon-rich, contain
ing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than areas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see Figure 4J.69

WM analysis of deforestation and carbon stock 
found that 27 times more C02 emissions were pro
duced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than inside from 
2000  to 2012. Forest cover loss of 22,5 million hect
are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resulted in 8.7 biUion tonnes of C〇2 emitted 
during those years* In the same period, 311 mil
lion tonnes of COz emissions were produced from 
deforestation of about 677,000 hectares of forest on 
Indigenous Lands-

Brazil^ Indigenous Lands therefore play a sig
nificant role in keeping COz emissions from the 
atmosphere. One estimate suggests that Indigenous 
Lands and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in the Bra
zilian Amazon could prevent 27,2 million hectares 
of deforestation by 2050, an area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If the carbon in this large 
forest area were emitted as C〇2, it would amount 
to approximately 12 billion tonnes of CO^—the

equivalent of about three years' worth of C〇a 
emissions from all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71

Guatemala (Peten)
The Peten Maya Biosphere Reserve of Guatemala 
was established in 1989 as a UNESCO World Heri
tage Site protecting 2.1 million hectares of lowland 
forests. The Reserve indudes Protected Areas where 
use of any forest resources is prohibited, adjacent 
buffer zones, and ''multiple use zones*1 where 12 
community concessions and two industrial log
ging concessions are located. The community 
concessions recogniz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to management, exclusion, and use, among others, 
and operate under management agreements for 
renewable 25-year terms.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permitted,72 but communi
ties must prepare forest management plans and 
obtain certification from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 This highly regarded international 
body that sets forest standards only certifies a com
munity concession if it meets the FSC^ principles 
and criteria, such as clearly defined forest rights.73 
Eight community concessions are FSC-certified, but 
four small concessions have not obtained certifica
tion because of encroachments by cattle ranchers.74 
Guatemala's National Council of Protected Areas, 
a government agency, oversees the community 
concessions but ddegates much of its authority to 
a trained and accredited forestry technician. The 
forestry technician is mostly paid for by the com
munities and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regulations, 
management plans, and other official duties.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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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trict conservation.84 For example, from 2000 to 
2005 the Calatoiul Biosphere Reserve in Yucatan 
experienced a deforestation rate of 0-7 percent  ̂
compared wdth a rate of practically zero (0 ,002  per
cent) from 2000 to 2004 for a nearby community- 
managed forest,85 From 1990 to 2006, two ejidos 
^vithout community forest programs lost up to 11 
times more forest than two ejidos with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86

Figure 6 | Average Annual Deforestation Rates 
in the Maya Biosphere Reserve, 
Guatemala, 1986-2007

A companson of FSC-certified community conces
sions with non-certified community concessions 
and nearby buffer zones and Protected Areas 
revealed that the lowest rates of deforestation 
occurred in FSC-certified community concessions^ 
From 1986 to 2007 they experienced only 0.02 
percent deforestation compared with 0.41 percent 
in the Protected Areas—about 20 times less defor
estation76 d )

Mexico
In Mexico, ejYdos and “agrarian coirnnunities” 
(community lands) account for 71 percent of the 
nation's forests.77 Since 1986, the country^ For
estry Law has recognized communities' full legal 
rights over their forests, including commercial 
use rights,7̂  although sale of forested community 
lands is prohibited,79 In the late 1990s the Mexican 
government increased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estab
lishing a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wo 
government program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forest 
use. These programs helped ti'ain communities to 
improve sustainability and market access, among 
other things,90 and the government paid for some 
community lands to receive FSC certification, which 
increased benefits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sale of certified timber.81 As of October 2〇i〇y some 
8.1 million hectares of Mexico's forests were under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plans.82

This practical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support 
has helped ejidos and agrarian communities with 
common forest resources to minimize deforesta
tion,®3 Conununity-managed forests in tlie Yucatan 
Peninsula have recorded lower deforestation rates 
than even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designated

FINDING #2:
Legal forest rights for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tend to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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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some ejidos have fully individual
ized parcels, with no common forest resources 
remaining, whereas others retain common forest 
resources. The privatized ejidos show higher defor
estation than the ejidos that retain common forest 
resources.37

The carbon mitigation potential here is enormous 
as community-managed forests improve their 
carbon storage and reduce Mexico's C〇2 emis
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 sample of only five 
community-managed forests totaling 375,5〇o 
hectares estimated their carbon storage potential to 
be 64.1 million tonnes.flfi The climate change mitiga
tion benefits would be even greater if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thousands of community forests in 
Mexico.

Nepal
Nepal is a well-documented case where legal rec
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has halted tree clearance and helped 
maintain healthy forests,89 particularly in the hills 
and mountains of the country, where 75 percent of 
remaining forests are located.90The government has 
devolved forest management rights to communities 
over the past 35 years91 and supported the estab
lishment of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associa
tions or Community Forest User Groups (CFUGs).92 
Communities are banned from clearing forests for 
agricultural use, but they can use them for sub
sistence and commercial purposes.93 Twenty-five 
percent of CFUG revenues must be invested in 
rehabilitating the community forest, while surplus 
funds can be allocated to other community develop
ment investments.94

As of 2013, over 17,000 CFUGs manage about 1.6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s, benefiting more than 2 
million households.95 The community forests a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eing found in 74 
of 75 districts.96 With 32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benefiting from community forestry,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poverty reduc
tion programs, and it generates substantial liveli
hood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benefits.97

Ninety-three percent of CFUGs report improve
ment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ir community for
ests,98 In the Chitwan valley of Nepal, researchers 
observed improvements in forest health from 1989

to 2000  in areas managed by CFUGs. Communities 
actively protected and restored degraded forests, 
helping achieve a 22 percent increase in vegetation 
density. In 2008, a forest assessment in the Koshi 
Hills showed a 21 percent increase in biomass over 
14 years."

Improving the health of CFUG-managed areas also 
increased the forests7 performance as a carbon 
sink. In 2009, an estimated 1.2 million hectares of 
community forests in Nepal accounted for a car
bon stock of 183 million tonnes.100 From 2004 to 
2008 r carbon stored in some Nepalese community- 
managed forests increased by 3 tonnes per hectare 
per year.101 These impressive results demonstrate 
how communities backed by a government acting 
to secure and support their legal rights are capable 
of halting or even reversing trends in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102

Niger
In Niger, strengthening the rights of farmers to 
manage trees on cropland has resulted in the resto
ration of tree cover on a massive scale, sequestering 
at least 30 million tonnes of carb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103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of farmer- 
managed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trees serves as a 
cost-effective approach for addressing a ran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cluding desertific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 relatively modest investmen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b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gencies and NGOs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land 
and forest righ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local training has generated about US$900 niillion 
in annual economic benefits.104

Rural communities in Niger exercise long-standing 
customary rights to manage trees and forest 
resources in combination with farming.105 In the 
20th Century these rights were weakened by colo
nial regimes, national policies, and Forest Service 
regulations that decreed all trees and forests to 
be government property, including economically 
valuable “protected” trees growing in cultivated 
fields.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trees was enforced 
through a system of permits issued by the Forest 
Service for cutting trees and through fines for unau
thorized tree felling. These laws aimed to conserve 
forests and high-value tree species, but they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They discouraged commimities 
from managing trees by limiting their abi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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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forest 
rights maintain or improve their forests' carbon storage.

benefit from them, and. they increased dependence 
on an ineffective and under-resourced government 
bureaucracy.106

After deforest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took its 
toll,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on legal and insti
tutional reforms in the 1990s.107 Community land 
rights were recognized in an updated Rural Code, 
and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Forest Ser
vice were revised to recognize and strengthen com
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rights* In cooperation 
with NGOs working to promote tree regeneration, 
the Forest Service agreed to no longer fine farmers 
who cut branches or otherwise manage the trees on 
their farms-108 The Forest Service and local govern
ment authorities also respected the rights of farm
ers to harvest and sell timber from their trees and 
to prevent others from cutting them.1̂  As a result 
of these reforms and incentives, land degradation 
was reversed and rural landscapes transformed.110 
Further, over the past 20 years farmers protected 
and regenerated some 200 million trees across 5 
million hectares of agricultural land, leading to 
significant carbon benefits.111

Tanzania
Tanzania has achieved notable progress in support
ing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ore than i ySoo villages are engaged in legally 
recognized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co^ring 3.6 million hectares or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total forest area.112 The result has been 
a demonstrable improvement in forest health within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which have 
lost less forest than government-controlled forests.1,3

Village Land in Tanzania is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land, which includes the trees found 
there,114 Communities have the option of obtain
ing an additional layer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as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115 but few do 
so. All community forests, including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 recognize community rights to 
manage and benefit from forests with minimal gov
ernment involvement (known as 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116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allowed if the community 
establishes a government-approved management 
plan, although to date few communities have 
obtained commercial use rights to their forests.

Outside Ullage Land, the government manages 
forests, induding a network of National or Local 
Authority Forest Reserves. For a few of these the 
government developed, joint management programs 
with communities living next to tlie forest. Under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community representa
tives have the right to a place on these Reserves5 
management boards,117 and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is permitted—also \vith a government-approved 
management plan,110

Research by Blomley et al, compared community- 
based management on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 jointly managed National or Local 
Authority Forest Reserves, and forests managed 
solely by the government* They found marked 
improvements in forest health on both comimmity- 
based and jointly managed forests as compared 
with solely government-managed ones.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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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g a l R e c o g n it io n a n d  
N e g a tiv e G o v e rn m e n t A c tio n
This section highlights the experiences of countries 
where tx>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but where these 
are undermined by negative goviemment actions 
such as allocating community forests for commercial 
use or failing to remove illegal settlers who encroach 
on community lands. Research on these countries— 
Colombia, Ecuador, Papua New Guinea, Peru, 
Honduras, and Nicaragua—provides compelling evi
dence of the link between lack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negative outcomes 
for forest and climate protection. Two exceptions are 
Honduras and Nicaragua. In Honduras, coimnunities 
created a union to advocate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ir forestry concessions. In Nicaragua, communities 
have been effective at protecting their borders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neglect,

Colombia  (Amazon)
In Colombi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enjoy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The inhabitants of official 
Indigenous Reserves enjoy legal rights similar to 
those in Brazil, induding the right to exclude outsid
ers, manage their forest  ̂and benefit from timber and 
non-timber forest resources* However, the govern
ment's ability to protect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
est rights is limited by decades of armed conflict*120

Colonization pressures stemming in large part from 
armed conflict have rendered community forests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Large areas of the 
Colombian Amazon were occupied by armed group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us effectively outside

government control* In particular, in the 1980s 
armed conflict triggered a wave of settler migration 
onto Indigenous Reserves close to settler pressures 
from the Andes Mountains.121

Overall deforestation has been low on Indigenous 
Reserves- From 2000 to 2012, forest cover loss 
across these areas was only 0.3 percent compared 
with 3.2 percent in the wider Colombian Amazon, 
(See 7.) On average，5—7 percent of forest on
the Reserves' border areas was lost through a com
bination of armed conflict and coca farming,1251 Two 
indigenous lands with the highest deforestation 
rates, Barranco Colorado and La Fuga, are dis
sected by roads built after a wave of forest exploita- 
tion.123 (See Figure 3J

Low deforestation rates on Indigenous Reserves in 
Colombia have resulted in relatively low C〇a emis
sions. According to WRI calculations, Indigenous 
Reserves have higher carbon density, at 145 tonnes 
per hectare, than other Amazonian forest, with 128 
tonnes per hectare. (See Figure 7J From 2000  to 
2〇i2? loss of about 70,000 hectares of forest on 
Indigenous Reserves resulted in about 34 million 
tonnes of C0 2 emissions, equal to 484 tonnes of C0 2 
per hectar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Colom
bian Amazon outside Indigenous Reserves lost 
694,000 hectares of forest, resulting in 316 million 
tonnes of C〇2 emitted (456 tonnes per hectare).
To ensure that deforestation and C〇2 emissions on 
Indigenous Reserves remain low in the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 the Colombian government will need 
to protect and support the Reserves as effective gov
ernment control over the area is restored,

Figure 7 I Comparing Forest Cover Loss, 2000-12, and Average Carbon Density Inside and Outside 
Indigenous Reserves in the Colombian Amazon

Forest Cover Loss, 2000-12 (Net Forest Change) Average Total Carbon Density (tonnes/ha)

INSIDE

OUTSIDE

Source: Hansen et a\. 2013, Carbon dala from Saatchi et al.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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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j Satellite-Detected Forest Cover Loss in Colombia, 2000-12, 
for Indigenous Reserves in the Colombian Amazon

Soufre; Fores! caver loss dala are from Hansen et ak( 2013, and depict forest change at a spalial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across the globe. Data for Indigenous Reserves are 
from the JrjsfjMo Geografi'co Agusirn Codazzj ffGAC) de Geog^syCadografia,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Reserves in the dataset is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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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Ecuador's 2008 Constitution, many Indige
nous Peoples enjoy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their forest and to use it sustainably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 th  an approved management plan.124 
Yet these rights are undercut by the many oil and 
mining concessions that overlap with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lands.125

From 2000  to 2〇〇8? stand-alone indigenous 
lands (those that do not overlap with government- 
protected areas)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Suciimbios and Orellana suffered some of the 
highest deforestation rates in the country, losing 
6.5 percent of their forest,116 partly as a result of oil 
and mining concessions.127 Concessions then bring 
roads that trigger an influx of settlers who, in part 
because of earlier government policies, consider 
much of the Amazon open for settlement.128

By contrast, some indigenous lands fall within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where only subsis
tence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permitted.129 In 
these areas, where government oversight is stron
ger, only 1.5 percent of forest cover was lost from 
2000 to 20〇8-，3°

Papua New  Guinea
In Papua New Guinea, the Constitution recognizes 
community ownership of 97 percent of forests as 
Common Customary Land.131 Ownership includes 
access, management, exclusion,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and use rights to timber and non
timber forest resources.132

Ecuador (Amazon)
Yet between 2003 and 2010 the government issued 
leases of up to 99 years to private companies, giving 
them the right to exploit Common Customary Lands 
covering about 4 million hectares—an area the size of 
Switzerland. These ''special agricultural or business 
leases'1 were used to dramatically expand lucrative 
oil palm and other commercial concessions beyond 
public land and onto Common Customary Land.133 
If logged to convert the forest to oil palm or other 
non-forest uses, areas covered by special leases could 
release almost 3 billion tonnes of C0 2.134

This situation arose after the government instituted 
a lease-leaseback scheme in 1979, with the intention 
of leasing Customaiy Land from cormnunities and 
then leasing it back to them. The arrangement was 
planned as a temporaiy measure to compensate for 
the absence of a legal mechanism to register Common 
Customary Land titles.135 But the government also 
granted itself the authority to issue the controversial 
99-year leases of Customaiy Lands to third parties.

Not only are communities having their owner
ship rights overridden, they are being deprived of 
financial benefits from the special leases in the form 
of rental payment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stead, Papua's elites and foreign companies are the 
prime beneficiaries.136 A Governm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created in 2011,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recommended revoking some of t ie  
leases, but the government has so far failed to act.137

FINDING #4:
Even when co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ose rights can lead 
to hig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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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ure9 I Satellite-Detected Forest Cover Loss in Peru, 2000-12,
for Native Community Lands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Peruvian Amazon

Forajt cover loss ■  2001-2004

Forest cover loss ■  20D1-2QQ4 ■  2Q05-200S

Purest cover loss ■  2001-2004 ■  2005-2008 国  2009-2012

LEGEND
Native Community Lands 

Peruvian Amazon 

I I Highlighted Araa (see left)

FOREST COVER AND DENSITY (2000)

I  Closed forests (canopy cover >45%) 

Open forests (canopy cover 25-45%) 

Woodlands (canopy cover <25%)

Source: Forest cover loss data are from Hansen et al., 2013, and depicl forest change ai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across the globe. Data for Native Community Lands 
are from the \niMm  for the Conservation in the Andean Amazon, a project of USAfD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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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eruvian Amazon, 83 percent of deforestation 
occurs within 20 kilometers of a road,130 Legally rec
ognized indigenous lands, called Kative Community 
Lands? succumb to these pressures.139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Amazon NGO RAISG, three Native 
Community Lands in the northwest of Peru—//u〇5- 
cayacu, Alto Mayo, and Shimpiyacu—lost, respec
tively, 51 percent, 33 percent, and 24 percent of 
their forest between 2000 and 2010—some of the 
worst deforestation in the entire Amazon,140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poverty, migrant pressures, and 
hydrocarbon concessions. (See W Rl analysis in 
Kgure 9 J As a consequence, from 2000 to 2010 
forest loss inside Native Community Lands (2.2 
percent) was higher than forest loss in the entire 
Peruvian Amazon (2.1 percent),141

Government allocations of indigenous lands to 
mining, oil? and natural gas concessions are a major 
cause of these devastating deforestation levels. Oil 
and gas concessions cover nearly 75 percent of the 
Peruvian Amazon,142 Fully 87 percent of Peruvian 
indigenous lands in part of Madre de Dios overlap 
with mining, oil, and gas concessions and other 
conflicting land uses.143 Although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 forest, including 
subsistence use, management, and exclusion, the 
government retains the right to subsurface miner
al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cannot legally exclude 
government-sanctioned mining operations, and the 
mining companies bring roads and infrastructure, 
which attract settlers and illegal loggers. Neverthe
less, a recent matching analysis covering part of 
Madre de Dios concluded that things would likely 
be worse without Native Community Lands, From 
2006  to 2〇11> tlieir presence likely reduced defores
tation, saving 0.59 percent of indigenous communi
ties1 forests from deforestation,144

Peru (Amazon)
The Rio PlAtano Biosphere Reserve in Hondur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is home to 12 com
munity concessions managing 107,000 hectares of 
broadleaf tropical forests Communities enjoy rights 
to access，use，manage, exclude, and benefit from the 
forest for renewable 40-year periods, but the gov
ernment retains formal ownership. Seven of the 12 
community concessions are FSC-certified, enabling 
the inhabitants to sell sustainably sourced timber. 
Similar to the Maya Reserve in Guatemala, the Rio 
Platano Reserve is divided into a cultural zone and 
a buffer zone. Both contain community concessions 
where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is permitted, with 
settlers found mostly in the buffer zone.145

In 2006, the community concessions created the 
Union of Agroforestiy Cooperatives of the Rio 
Plitano Biosphere Reserve146 to collectively over
come problems created by inadequate government 
protection and support* These included excessive 
delays in government approval of forest manage
ment plans and harvesting permits, government 
inaction in the face of illegal logging by non-com
munity members, and lack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management plans/47

Overall, this aiTangement to empower communities 
has paid forest and climate dividends, leading to 
lower deforestation rates inside community conces
sions than in surrounding areas, A comparison of 
nine community concessions found that seven lost 
less forest cover than the surrounding Reserve area, 
whether in the buffer or cultural zone. From 2006 
to 2011, four community concessions in the buf
fer zone experienced deforestation rates between 
0.01 percent and 0̂ 51 percent compared with 1.40 
percent across the buffer zone.140 Thus, deforesta
tion was up to 140 times lower in some community 
concessions compared ivith the buffer zone as a 
whole. (See Figure 10J

Honduras (Rio Platano)

FINDING #5:
Communities can partially overcome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ir fores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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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 Average Deforestation Rates for Six Community Concessions in the 
Rio Platano Biosphere Reserve^ Honduras, 2006-11

4 .03%

{ I

i  1.40%

^  I  1  ,,
■  ■  ■  _  二  _  。.抓

Sawasilo Mahor Entire Buffer Zone Limonci to Maya Tulito MIRAVEZA El Guyabo

Scarce: Forest Trends, 2013.

Nicaragua (Bosawas)
Together with the neighboring Rio Platano Reserve 
in Honduras and two other protected areas, Nica
ragua's Bosawas Biosphere Reserve forms one of 
the largest protected tropical forests in Central 
Americ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at least six 
titles to indigenous Miskito and Mayanga people in 
the Reserve,149 with communities operating under 
sustainable use plan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iie authorities- These lights were a long time com
ing, witli communities and their partners spending 
over a decade fighting to implement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rights.150 The first titles 
for indigenous Communal Lands were eventually 
issued in 2009 in line ̂ vith Nicaragua*$ 2003 Com
munal Lands Law, This provides "full recognition of 
rights over communal property, [and] use, admin
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lands and 
natural resources151 Although the right to exclude

is not expressly mentioned, non-natives are not 
permitted on indigenous lands*152

Altliough the government has now issued titles for 
most indigenous Communal Lands, its efforts to 
restrict encroachments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have been weak*153 The communities have 
stepped into the breach and are generally successful 
at policing their own borders,154

Deforestation data show that indigenous communi
ties protect their forests and resist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from settlers. In 2001-02 , about 2,400 
hectares of Communal Lands in the Bosawas 
Reserve were deforested compared with a rate 14 
times higher in neighboring Reserve areas occupied 
by settlers.155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ree times 
more forest was lost in the settler area bordering 
the Communal Lands than in the indigenous 
occupied border area.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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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V

CONCLUSION
The preceding sections make a compelling argument for the suppor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a bulwark against climate change.

The evidence they provide reveal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legal recognition along with government protection and a 

community's ability to resist deforestation, maintain forest health, 

and lower C02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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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as is 
the case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ir 
forest is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ny communities with legal rights coupled 
with government protection see less forest loss and 
CÔ  emissions. Communities that have legal rights 
but lack government protection can lose their forest 
to Ulegal encroachments unless—as in Honduras 
and Nicaragua—they take steps to partially over
come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When govern
ments recognize some legal rights but act in ways 
that undermine them, high deforestation and C0 2 
emissions commonly result. Papua New Guinea 
and Peru are prime examples， with governments 
weakening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 
nities, forest rights by giving companies the legal 
right to convert forest for mining, oil palm, or other

commercial uses. Figure 11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Findings
l. Wh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
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thus become 
the sour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eforest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U would likely have been 22 times higher 
without their legal recognition* In Indonesia, 
the high level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re driven in part by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for forest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oil palm concessions cover 59 perc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in part of West Kalimantan,

Figure 11 I Summary of Analysis of How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Impact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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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c o m m e n d a tio n s2. Legal forest rights for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ir riglits 
tend to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In Brazil, deforestation 
i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from 2000  to 
2012 was less than 1 percent, compared with 7 
percent outside them. The higher deforestation 
outside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led to 27 
times mo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an were 
produced from deforestation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And indigenous commu
nity forests contain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than other areas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
ties with legal forest rights maintain or 
improve their forests5 carbon storage.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 forest rights of 
communities in Niger added 200 million new 
trees, absorbing 30  million tonnes of carb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ry in Nepal has improved forest health 
and generated a carbon stock of more Uian 180 
million tonnes across 1.6 million hectares.

4. Even when co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ose rights 
can lead to high carbon dioxide emis
sions and deforestation. The forest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Peru, where 
government actions weake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deforested at a higher rate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Peruvian Amazon,

5. Communities can partially overcome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ir forest rights. In Honduras and 
Nicaragu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ave 
been able to partially forestall deforestation, 
despite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In some cases community 
forest loss is 0.01 percent, compared with 1,40 
percen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and findings, the 
authors make the following five practical, evidence- 
based recommendations to donors,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orking on 
climate change, land rights, and forestry.

1, Provid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recognition of 
rights to their forest.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millions of forested communities 
without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In Indone
sia, where communities generally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new legislation is pending 
to recognize communities' ownership of their 
forests. Where communities have some legal 
forest right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se rights. While this rec
ommendation applies to all relevant countries, 
those that are heavily forested and have weak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of critical impor- 
tance. In addition, stakeholders should support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part 
of a future agreement on REDD+.

2* Protect the legal forest rights of Indig
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help 
protect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for ex
ample, mapping comiminity forest boundaries, 
helping to expel illegal loggers, and not grant
ing commercial concessions over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the government maps and 
registers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helps 
communities remove illegal settlers, and is 
generally barred from granting commercial use 
of community forests to companies. Govern
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commit funds 
and invest in supporting communities and their 
civil society partners.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and donors should include programs to support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their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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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Support communities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Governments, 
donors, and civil society should provide train
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communities 
and should undertake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
ties. For example, in Mexico some communi
ties receive training a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sustainable forest use 
and market access.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donors, and civil society should help ensure 
that people and local communities are able to 
participate genuine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nd policy frameworks related to REDD+,

4* Engage forest communities in decision- 
malting on investments affecting tli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plan
ning i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at investments do not violat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Peru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comply fully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tributes to high deforestation of indigenous 
commimity forests. For example, national laws 
should require that the statu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y forest is deter
mined weD in advance of any decisions affect
ing the community. Also, if legal commercial 
extraction of subsurface minerals does occur 
on indigenous or local community forestlands, 
ensure that the extraction is conducted in the 
least invasive way possible and only after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affected 
communities.

5- Compensate communities for tlie climate 
and other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commit funds and invest in supporting commu
nities and their civil society partners to increas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communities to 
manage their forests sustainably. In addition, 
stakeholders should support strengthening 
of cominunity forest rights as part of a future 
agreement on REDD+. Ensure that communi
ties receive payments for protecting their for
ests as part of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REDD+.

If all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fully implemented 
by donors,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is report 
suggests tliat communities can and will increase the 
carbon in their forests. In so doing, they will help 
reduce C0 2 emissions, suppor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efforts at the same time as pro
tecting their own rights and benefits.

The authors strongly urge members of the inter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nd tenure, and forestry 
communities to use the evidence in these pages to 
press for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dimate policy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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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METHODOLOGY FOR FOREST COVER CHANGE AND CARBON STORAG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deforestation,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丨M e  (WRI) conducted an 
original analysis using geospatial data on community lands in 
combination with satellite-derived data on forest cover change arid 
carbon density. The analysis was done for Brazil and Colombia.
In adctitionf forest cover change analysis was done for a portion 
of Pern. These countries were chosen primarily because accurate 
spatial data on community forest boundaries were available, given 

that such data are limited overall. Furthermore, these countries are 
all located ii the Amazon basin, wher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uld be expected to be relatively similar*

The satellite-derived data on forest cover change are from Hansen 
et al.p who prodjced a global dataset of annual forest cover loss 
betwesn 2000 and 2012 and of forest cover gain for the collective 
period of 2000 to 2012?bf The gfobaJ dataset represents forest cover 
change as detected through analysis of Landsat satellite images at a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starting with baseline forest cover data for 
the year 2000,

Hansen et al. data measure forest cover loss arid gain across all 
land. Forest cover is defined as "all vegetation taller than 5 meters 
in heighr and forest cover loss is defined as ,sthe complete removal 
of tree cover canopy at the Landsat pixel scale/'150 Therefore the 
data capture all types of tree ewer Joss, whether or not it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loss used in this report. For 
example, tree cover loss on natural forests, removal of trees within 
working tree plantations (e.g., oil palm), and loss of trees due to 
natural causes (e-g., fire) are all captured as forest cover loss under 
this algorithm. Thus these data are an imperfect measure of defores
tation, and the WRI report authors use the terms "forest ewer loss/1 
"forest loss," ''forest change/1 and "deforestation11 in relation to data 
from Hansen et al. with this qualification in mind.

WRI analysis of forest cover loss and gain in the Amazon regions of 
Brazil and Colombia from 2000 to 2012 permits a simple compari
son of forest cover change within community lands and outside 
of connnuinity lands in the Amazon biome. The analysis does not 
consider other types of land uses that would influence deforestation

rates, such as protected areas or working plantation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represents a simple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forest cover 
loss and gain to supplement the literature review.

WRI performed a basic spatial analysis in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o estimate how much carbon is stored in community 
forests in the Amazon region of Brazil and Colombia. Using spatial 
carbon data from Saatchi etal,,159 the authors compared carbon 
stored within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with carbon 
stored outside of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but within 
the Amazon biome. The Saatchi et al. data cover the global extent of 
the tropics, roughly between latitudes 20N and 20S, at a resolution 
of 1 kilometer The dataset includes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carbon in metric tons (tonnes)* This analysis is a simple 
estimat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otal carbon storage and average 
carbon density between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and 
other forests. As with the forest cover change analysis, the carbon 
analysis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orest 
uses, such as commercial agroforestry plantations or government' 
protected conservation areas. This is a straightforward comparison 
that includes settlements and non-forest uses in the Amazon, aid for 
Brazil it captures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Lands and those 
undergoing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Taking the analysis one step further, WRI estimated how much car
bon had been lost (and gained) due to forest cover change in Brazil 
and Colombia and then translated that estimate into commissions. 
To perform this analysis, forest cover loss and gain data from Han
sen et al, (representing the collective period of 2000 to 2012) was 
overlaid with the carbon stock data from Saatchi et al. (representing 
approximately the year 20G0). Using GIS, the carbon stock data 
were "assigned" to the locations of forest loss and gain to create 3 
proxy for the amount of carbon stored in the forests in 2000 that was 
subsequently lost (or potentially gained). Summing the resultant 
datasets to balance the carbon gains with carbon losses produced 
an estimate of carbon loss associated with forest cover change in 
the Amazon region of eacli country, which was used to estimate total 
C02 emissions and average C02 emissions per hec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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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Community foresl data from RRI, 2014c, Community foresl data for Ecuador and Nicaragua from, respectively, RAISG, 2012, and ths 
Inventario Nactonal Foreslal, 2000.

a p p e n d ix  b ：
CARBON IN GOVERNMEM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Figure B-1 presents nationat-Jevel estimates of carbon stored withi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totaling 37,7 billion 
tonnes. The carbon for each country was estimated by multiplying 
the total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area {in hectares) 
with a national-level average carbon density value (tonnes per 
hectare). The forest tenure data are from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which compiled data for several countries in 2013,160 and 
from the 2008 In ve n ta rio  N ac iond l Forestat for W/caragua161 and from 
RAISG for Ecuador.162 The carbon data are from the 2010 G/oba/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
tion (FAO) and represent carbon stock in living forest biomass.

FAO carbon data for 2010 were used as a proxy for 2013b and 2012 

and 2008 for Ecuador and Nicaragua, respectively, since carbon data 
were not available specifically for those years. Given that the forest 

tenure data and carbon data are rot spatially explicit and represent 
national-level averages, the data in Figure B-1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very rough estimate of carbon stored i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Also note that these carbon estimates differ from 
those for Brazil and Colombia In Section IV because of the differing 

methodologies. Tlie estimates in Section IV are based on spatially 
explicit data of community lands and cartion data from Saatchi etal.lw

Figure B-i. I Carbon i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fy Forests, 2013  (million to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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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聯防保護森林資源，臺東社a 
區山林巡守隊最給力

2018/11/03

11月2 日傍晚4時30分林務局臺東林管處邀集知本工作站轄內輔導的 

5個社區山林巡守腐齊聚在溫泉社區巡守隊辦公室辦理一場社區林業-森 

林保護篇座談會，共有6 0多名巡守隊員參加。會議中邀請臺灣大學森 

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的盧道杰教授進行專題分享，保七總隊第九大隊臺東 

分隊森林警察也蒞臨與會。

近年來林務局積極推動結合在地社區或部落及志工參與山林巡護， 

其中以臺東林管處知本工作站所輔導的社區巡守隊最為活耀，包 括 ：利 

嘉 社 區 、溫泉社區、卡大地布部落、射馬干部落及達魯瑪克部落。這群 

社區山林巡守隊盡心參與巡護，協助林、警方查獲多起違法案件、成效 

斐 然 。

為了提升社區夥伴的巡護效能及巡護時所看到的各項環境資訊記 

載•臺大盧道杰教授跟巡守夥伴們分享「手機APP在社區巡護的應 

用 」 ，有趣的議題及方便性，引起社區夥伴熱烈討論•來自達魯瑪克的 

巡守隊員胡敏杰，分享臉書上討論軟體操作的社團資訊；利嘉巡守隊隊 

長林肯毅分享使用手機軟體記錄巡護路線、動物等資訊的的心得。會後 

盧道杰教授團隊也允諾協助輔導有興趣的社區巡守隊進行APP使用教



臺東林管處劉瓊蓮處長表示：國有林地周邊的山村部落社區是共同 

守護森林資源的好夥伴•在資源永續惠益後代的共同目標下•繼續為守

護山林一起出力。

相關照片

下列為本網站便用鍵盤操作相薄功能說明：

回列#

瀏覽人次:914 最後更新日期:2020-03-12



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許宗力

大法官王和雄 

大法官廖義男 

大法官林子儀 

大法官許玉秀

本件係在審查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作爲違反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程序之拘提管收事由，是否符合憲法意旨 

，以及拘提管收制度之正當法律程序。在正當程序方面，多數意 

見主張必須拘提與管收分開成兩個不同程序，分別聲請、審查與 

裁定，不得再有一次同時中請拘提、管 收 ，一次同時裁定發出拘 

票與管收票之情事發生，並要求法官裁定管收必須開庭審理，單 

純書面審查尙屬不足等等，如果管收作爲強制執行手段合憲的話 

，本席等對此正當程序之要求極表贊同，並認爲經此程序面之改 

善 ，應可大幅並有效提昇人權之保障。惟本席等對以管收作爲實 

現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手段，根本就持否定態度。關於系 

爭管收制度是否合憲之審查，多數意見持部分違憲、部分合憲見 

解 ：違憲部分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五 、六款等管收事由，就 

此 ，本席等敬表同意，惟所持違憲之理由尙與多數意見所持者有 

所不同；至於合憲部分之第一、二 、三霞:管收事由，本席等認亦 

屬違憲，爰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如後。

按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管收事由中，第一至第三款 

屬不履行金錢給付義務的管收事由，第四至第六款則屬不履行協 

力義務的管收事由，其合憲與否的考量因素與理由構成不同，故 

以下分別情形說明之。

一 、管收作爲強制人民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手段（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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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收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而人身自由乂讨謂其他自由權 

之基礎，政府欲採取限制人身自由作爲達成…定目的之手段 

，應慎重爲之。故即使管收期限最長不得逾三個月（行政執 

行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參照），其合憲與否仍當以嚴格審杳標準 

審查之。

管收制度的立法目的，乃在保全並實現各種公法上之金錢 

債權，俾滿足公共財政之需求，確保國家各項任務之實現。 

按公共財政需求如未能滿足，致國家任務無從實現，國家存 

在正當性也因此瓦解，是管收制度所追求實現公法金錢債權 

之目的，應可認屬特別重要公共利益，其目的S 屬合憲，合 

先敘明。

管收制度的存在，對於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實現，確屬有助 

於達成目的之有效手段，縱 此 「成效」並非由於管收制度可 

直接作用於應供執行之財產，使金錢債權得以保全、實 現 ， 

而係因管收制度作用於人民的心理，使人民在不欲被限制人 

身自由的壓力下履行義務，爲金錢之給付，或不敢爲妨礙執 

行之行爲，就其欲達到的目的而言仍屬有效，只是在所謂的 

執行績效内，當然不免夾雜著部分確無資力的義務人，四處 

告貸、八方舉債的無奈。另一方面，管收制度對某些打定主 

意堅不履行義務的個案，仍起不了作用，因此，管收制度的 

有效性仍有一定之界限，惟尙無礙其通過手段適合性的檢驗。

然以人身自由之限制促使人民履行金錢給付義務，手段可 

謂極其嚴苛，如國家尙有其他同等有效且對人民基本權較小 

侵害的手段可資運用，仍應優先採用該其他較小侵害手段。 

在通常情形，行政上強制執行於法定義務人資力已不足以清 

償公法上金錢債務時，即應終結（行政執行法第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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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參照）；惟當執行實務陷於「人民究竟尙有無可供執行 

之財產」之懷疑，執行機關又認定「應有某種執行標的存在 

卻始終找不到」時 ，就會產生如何突破困局的問題。我國現 

行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三款之規定，有把這 

種困局的發生先推定爲由法定義務人所造成，再由法定義務 

人負擔確無資力的舉證責任之嫌疑。因爲邏輯上，當執行機 

關 D 慶疑」義務人仍有履行可能，執行卻無效果時，前提一 

定是認定義務人有積極隱匿、減少應供執行財產之行爲，否 

則上開「困局」並不成立。此三款規定並列的結果，則變成 

第一款槪括規定爲法定義務人「顯有履行之可能，故不履行 

」之情況，第二、三款再分別將「故不履行」具體化爲義務 

人 '顯有逃匿之虞」之情狀，以 及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 

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於是，執行機關幾乎只要把執行成本 

投擲在某些「看得到」但 「與其本身之經濟能力並沒有必然 

關係」的事物上一_例如衣飾華麗、吃喝玩樂、出入轎車依 

舊 等 「奢侈」〃浪費」行徑—一 ，就可轉以管收爲手段，製 

造義務人之心理壓力，逼使其履行，而不須盡力去調查並防 

止人民有隱匿、脫產等較難證明的妨礙執行之行爲，造成執 

行成本分配的本末倒置。無履行能力的義務人可能獲得親友 

照顧或選擇舉債度日，使其表面上看起來「顯有履行可能」 

，但是系爭規定卻使其僅因錦衣玉食的表象，就要面臨遭管 

收的危險，而且往往即使努力證明也未必獲得信任，因此系 

爭規定的弊端，實非執行上嚴加把關即可避免。另一方面， 

執行機關果能證明法定義務人確有隱匿財產之情事，本應盡 

力爲發現財產必要之調查並直接予以執行，即使對義務人亦 

可能造成其他基本權之限制，惟應不致更強於拘束其人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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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德國在面臨類似上開「困局」時所採取之手段，頗有參考 

之價値。德國法制是設定一個要件非常具體、客觀的十字路 

口 （註一），並使義務人在十字路口上作爲選擇方向的主人， 

並不令其陷在與執行機關在真相上纏鬥的困局内。德國聯邦 

行政執行法第五條第一項、租稅通則第二八四條等所準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八九九條以下，在合乎一定之要件時，課予義 

務人提出財產清冊以揭示其財產狀況及於一定期間内曾爲之 

特定財產處分行爲之義務（註二），並就其真實性作成替代宣 

誓之保證（註三）。義務人亦瞭解自己在十字路口的選擇將發 

生一定之法律效果：亦即，執行機關將以義務人所揭示並保 

證其真實之財產清冊爲依據，尙有財產則續行程序，若無財 

產即終結程序，若所提出經過代宣誓之保證之財產清冊有虛 

僞不實之情形，亦將構成德國刑法第一五六條、第一六三條 

以下之以虛僞保證代替宣誓罪，得處三年以下或一年以下不 

等之有期徒刑或罰金。義務人作成代宣誓之保證後，不僅列 

入被稱之爲黑名單之債務人名冊，也產生信用破產之結果。 

只有當義務人連自我決定及自我負責都拒絕，亦即無正當理 

由拒絕提出財產清冊、或拒絕作成代宣誓之保證時，才可由 

執行官署依據民事訴訟法之有關規定聲請法院命令管收（德 

國民事訴訟法第九百零一條參照），促其作出此不具可替代性 

之選擇。綜 上 ，德國之制度乃以信賴人民以及要求人民爲自 

己行爲負責爲基礎：既非一開始即動用管收手段作爲恫嚇， 

強迫人民履行，當人民主張其確無履行能力時，國家亦尊重 

該等主張，轉以爲代宣誓之保證終結執行程序，並使之發生 

一定之法律效果一一確不具履行能力者，將因此受到經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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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不利益；其爲虛僞報告者，將面臨刑事責任之追究。相 

較於我國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三款之規定， 

足證德國代宣誓之保證制度，係屬效果相同而侵害較小之手 

段 ，系爭規定以管收作爲實現公法上金錢債櫂之間接強制手 

段也因此難以通過必要原則之檢驗。

二 、管收作爲強制人民履行協力義務之手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至第六款）

以管收作爲強制人民履行到場、陳述、報告財產狀況等協 

力義務之手段，因同樣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故應以嚴格標 

準審查其合憲性，前已述及。在嚴格標準檢驗下，本席等認 

爲 ，系爭三款管收事由，旨在經由強制人民履行協力義務， 

以取得人民財產資訊，達到降低執行機關行政執行的執行成 

本 ，或提升執行效率之公益目的，而行政成本與效率尙與特 

別重大公益有間，難認屬合憲之立法目的。即使退一步言， 

減低行政成本與增進效率可屬合憲之立法目的，以管收作爲 

手 段 ，仍不符比例原則之要求。詳言之，第六款之到場義務 

，僅須以短暫拘束人身之拘提即可達到履行狀態，管收顯非 

最小侵害手段。第四、五款情形，即使找不到與管收相同有 

效 ，並比管收較小侵害之手段，然無論如何，取得義務人財 

產資訊本身究非本案行政執行之最終目的，只是使執行程序 

更爲便捷的手段之一而已，若犧牲人身自由，爲的只是減低 

執行成本，提升執行效率，使國家金錢債權能加快實現，其 

於手段與追求目的之不合比例性更顯無疑。在此尙須進一步 

說明的是，前述德國之代宣示保證制度應提出財產清冊，與 

系爭第五款報告財產狀況之義務乍看固十分相似，惟德國執 

行程序所設計的遊戲規則，乃以自我決定與自我負責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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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清冊之提出義務，是執行程序續行或終結之重要依據 

，執行機關必須絕對尊重經義務人保證真實的財產清冊，其 

地位已非僅用以促進執行程序便捷之協力義務。我國執行機 

關一方面以管收爲後盾嚴促義務人協助執行，一方面對於義 

務人的協助又持不信任之立場，義務人無履行能力之主張並 

不容易被採認，提出報告後仍不能免於冗長之調查、詢 問 ， 

甚至還可能遭以同項第一、二 、三款事由管收。因此，二者 

得否管收之理由及法理基礎仍有重大不同，並不容逕予相提 

並論。

三 、對人民妨礙行政強制執行之行爲加以制裁，屬立法形成自由 

惟需強調者，即使本席等不認同以管收作爲強迫人民履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與協力義務之手段，並不表示本席等就 

同意人民可肆無忌憚地打著人身自由的防護傘，拒不履行法 

定義務。因爲實現公法上金錢債權，或要求人民履行協力義 

務 ，均屬具有正當性之公益，國家在不違反比例原則範圍内 

，仍得以管收以外之其他各種有效手段來達成，例如對人民 

財產管理之強化，有效防止人民以妨害國家債權爲目的所爲 

之財產處分或隱匿等行爲，積極地避免國家金錢債權執行之 

落空；或於一定的條件下，以人民具有法律上可非難性之行 

爲爲前提，使人民遭受到某種程度之制裁或不利益，在可非 

難性特別嚴重情形，其制裁甚至不排除爲刑事上之人身自由 

之拘束。換言之，國家可分別對人民之違法行爲爲一定的法 

律評價，並對應以相當的法律效果，以兼顧人權之保障以及 

公益目的之達成。具體而言，若具有履行能力的義務人，以 

隱匿、脫產等方式，導致行政執行無效果，或於程序中爲積 

極的阻撓（如虛僞報告財產狀況）或消極的不配合（如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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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其 「阻礙國家公權力實施」之行爲，即具有可非難性 

。例如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四 、五款所規定之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於調查執 

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以及^經命其報告財 

產狀況，不爲報告或爲虛僞之報告」，或第二款之「逃匿」， 

皆爲可非難之行爲。至於法律效果應爲刑事罰或秩序罰，體 

系地位應置於刑法或行政執行法專章，對應於各該行爲的處 

罰内容及程度如何等等，則應由立法者在比例原則的規制下 

自由形成之。

四 、結語

關於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本席等的基本立場是， 

在查明義務人有可供執行之財產時，由執行機關直接依法逕 

就義務人財產執行之；確定義務人已無可供執行之財產時， 

不得強制執行，已進行之執行程序應即終結；在懷疑債務人 

有履行能力，卻無法證明之情形，應參酌德制精神，3欠採較 

小侵害之命義務人出具經代宣誓保證真實之財產清冊的執行 

方 式 ，向來以拘束人身自由威嚇人民履行義務之管收手段應 

即放棄，且本席等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不是任由立法裁量之 

制度選擇，毋寧是比例原則之要求。管收作爲金錢債權之執 

行手段，現制雖仍披以「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 

或 「顯有逃匿之虞」等外衣作爲要件，仍不難看出係中國傳 

統對積欠錢糧人民「押交」之遺緒，甚至還可嗅出西方傳統 

社會所盛行之「監禁逼債 」 （ im p r is o n m e n t f o r d e b t)或多或少 

之影響，其由於具強大嚇阻之功效，方便又有效，而爲主事 

者樂爲採用，自不足爲奇，惟除與憲法保障人權意旨不符外 

，甚至難掩以人身作爲國家單純統治客體或手段的威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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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國人過去或習而不查其違反人權之印記，而視爲當然 

，或甚至以「貫徹人人平等遵守履行金錢給付義務」爲由， 

而爲政府管收不履行義務者的嚴正執法形象大聲喝采，不啻 

把對不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的譴責與報復，打著確保 

國家金錢債權的旗幟而遂行違反比例原則的討債程序，其中 

的法理扭曲與人權戕害，實在難以視而不見。本席等因此呼 

籲相關機關，應隨著人權保障的深化，重新檢視既有制度， 

革除違憲印記！

註一：德國民事訴訟法第八百零七條第一項將其要件規定爲：查封不足 

以使債權人完全受償、債權人證明經由查封無法完全受償、債務 

人拒絕搜索、執達員踐行告知程序仍持續無法在債務人之住所遇 

見債務人。

註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八百零七條第二項規定，財產清冊應記明：一 

、債務人於爲代宣誓之保證所定第一次期日前二年，對其有密切 

關係之人所爲之有償讓與；二 、債務人於爲代替宣誓之保證所定 

第一次期日前四年内所爲之無償處分，但以民間習慣上偶爲之小 

額贈與爲標的者不在此限。

註三：債務人應以代替宣誓之筆錄，保證其應要求所爲之陳述，係本諸 

良知及良心，正確且完整爲之。

一部協同意見書及一部不同意見書大法官彭鳳至

壹 、一部協同意見書

本件多數意見係以立法機關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得藉由 

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以督促其履行法定義務，行政執 

行法關於拘提、管收之規定，於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範圍 

内 ，應爲憲法所許；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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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續：邁向合作模式

紀駿傑

東華大學族群關像與文化研究所

一 、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

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課題 _ 自從1980年代末開 始 被 討 論 ，乃至於 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中共有160個 

國 家 簽 署 了 「生物多樣性公約 」 （ Convention on Bio丨ogical Diversity ) ，並於 1993年 12月29日正式生效 

之 後 （French, 1995 ) ‘已經成為全球許多國家與地區所關懷的議題。雖然對於此議題的關懷 .主要是

著 重 於 「生物多樣性」的二個層次 ---基 因 多 樣 性 （ genetic diversity ) •物種多樣性 （ species
diversity ) . 以及生態系統多樣性 （ ecosystem diversity ) 等二個層次的自然生態之面向（McNeely, etc., 
1990 ) . 但是也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與非政府組織開始致力於有關「生物多樣性」與 「文化多樣性」之 

間的關連性之研究•而其中尤其以對於全球原住民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之關像的研究最為重 要 。

一 般 而 言 1 原住民泛指在一地居住 數 代 以 上 ，有 獨 特 的 語 言 ，風 俗 • 習 慣 ，過著與該國強勢族群 

不 同 的 、且較少使用現代科技的生活方式。根據一項統計■目前全球約有五至六千個原住民族群 .散布 

於 各 大 洲 、諸島嶼(Duming, 1992) * 從冰冷的北極到炙熱的沙漠；從全球工業化程度最深的北美、歐 

洲 、紐澳與曰本到仍以初級產業生產為主的非洲都有原住民的蹤跡 .其中尤其以熱帶雨林區最多 - 然 

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已經比五百年前歐洲白人開始大肆掠奪全球土地與資源之 

前 減 少 了 大 半 = 原住民過去曾佔有全球絕大多數土地•現在則僅保有地表約百分之十二的土地；就人口 

而言 .它們的數量約在兩億五千萬左右 (Davis, 1993; Durning，1992)。

絕大多數的原住民都直接仰賴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種資源作為生存的唯一 依 據 。但是除此之外 . 

土地也更是提供原住民生命意義、歷 史 、傳 說 、宗 教 '祭 儀 等 部 落 文 化 、族群認同與凝聚力的來源•離 

開了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樹木、作 物 、花 草 、溪 流 、山岳等這些孕育原住民文化的自然環境泉源 .原住民 

便失去了與大自然界連結為一體的憑據 '而原住民也就不再繼續成為原住民了。西雅圖酋長語重心長的 

告白便是全球原住民與自然環境之關像的最好寫照。

原住民在過去由於人口稀少、生活方式簡單•且大都仰賴當地自然資源維生•他們與周遭環境多 

能保持較和諧的關傺，不致於大肆破壞當地生態《然而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廣化和深化•他們舊有的 

生活方式甚至族群的生存都飽受威脅（當然•也有不少原住民社群逐步地擁抱市場經濟或受其影響•因 

而也改變了他們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漸重視原住民的生存權及他們所能提供現代 

社會學習與醒思的地方•而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及1993年的國際原住民年都在提醒世人必須重視原住民 

的生活及他們傳統知識的貢獻。然而 '這些呼聲卻抵擋不住資本主義的巨輸■每年在全球各地仍有許多 

原住民族遭受摧殘乃至滅族。

原住民族群的遭受迫害代表著全人類寶貴文化遺產的毀滅 * 以及重要生態知識的從此消失。除了 

前述的巴拿馬原住民例子之外■全球從南美的亞馬遜河流域到中美洲、非 洲 、南 亞 、東 南 亞 、新幾內亞 

及大洋洲的熱帶雨林裡都居住著一群 群 的 原 住 民 部 落 。這些熱帶雨林雖然只佔地表6 % 面積卻擁有超過 

地球一半的生物 .因而也正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區域 (Wilson, 1992;McNeely, etc.，1990) ° 換 

句話說•原住民是目前全球生物最多樣地的守護者；由 於 他們的存在，維繫自然生態體系的動植物基因 

庫的保存才有可能 .否則這些地方將更容易與輕易的被「開發」的 怪 手 摧 殘 。同 樣 的 •居住在 各 種 M扁 

遠 地 區 」 （極 地 、山 岳 、沙漠等或其它遠離主流文化地區）的原住民也以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維護了 

當 地 的 自 然 生 態 。我們將在下文更仔細的討論這個面項°

除了上述原住民以他們的生活方式保存了完整的生態體系與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外，由於他們長期 

與大自然互動 .他們對於當地的生態環境有著豐富的知識。這 些 包 括 四 時 的 運 行 '氣 候 的 變 化 、動物昆 

蟲 的 習 性 、植物的蔡用等等寶貴的知識都保留在他們語言 '風俗習慣與生活中 ° 「我們共同的未來」一 

書 就 強 調 原 住 民 能 提 供 現 代 社 會 關 於 森 林  ' 山 地 、旱 地 等 複 雜 的 生 態 區 資 源 管 理 的 經 驗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2)。而由於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發展出書寫文字’



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不容易被外人所知悉與流傳。因此 .當原住民族群逐漸消失時 .他們也將帶  

走這些千百年來所累積的寶貴生態知識。更 有 甚 者 .一但全球原住民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 

長期所處之地的生物多樣性以及提供人類社會文化活力的文化多樣性也將隨之消失。如此 一 來 •人類社 

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倍受威脅。下文我們便試圖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探討原住民與自然環境的 

相互依存關係。

然而•究竟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之間有什麼樣子的關係昵？首 先 ■ 前 文 提 到 ，地球上生物多樣性 

最高的地方在熱帶雨林區。而今天的雨林覆蓋面積已經只剩過去已知的覆蓋面積的 一 半 。再 者 •一般估 

計 .這些雨林每年正以平均0.6%—1.6%的速度消失 中 ；在有些地方•如西非的象牙海岸、奈及利亞•南 

美的巴拉圭以及亞洲的尼泊爾，每年熱帶雨林消失的速度更超過4 %  » 在南美的厄瓜多爾西部熱帶雨林 

區 .過 去 40年來9 0 % 的 森 林 已 被 砍 伐 ，而 該 區域中至少 5 0 % 的 物 種 已 經 消 失 （McNeely, 1990;Wilson， 
1992 ) * 森林遭砍伐的原因有很多 .但最主要的不外林木採收、開 採 石 油 、採 礦 、修 路 、水力資源利用 

(淡水資源與發電廠）及 放 牧 等 。然而•由於全球有多數的原住民都住在雨林裡，當 「開 發 」的巨輪捲 

下 時 •雨林與其中的無數物種和原住民都將一起遭到碾斃的命 運 。

目前地球上如此多樣的生物種類是經過大約40億年的長期演化而來的•而除了幾次自然引起的大 

滅 絕 之 外 ，生物演化律乃是由簡而繁，由少樣而多樣。物種的絕跡雖然也發生在包括「自然淘汰」等方 

式 的 自 然 過 程 .然 而 • Wilson的研究顯示 .由於人類的大量干預 .目前物種消失的速度大約是在沒有人 

類干預狀態下的1,000到10,000倍（Wilson，1992: 268 ) 。由這個數據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人類正走向一 

個由多樣而少樣的「反演化」危 險 之 旅 。對於這個危險之旅 . 國際間目前已有共識及許多條約試圖來緩 

和物種消滅的速度。然 而 •國際間對於隨著森林砍伐而消逝中的原住民的關切•似乎並不如對生物多樣 

性那般的關注；這其實是犯了近視短利與沒能掌握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間密切關連性的本質之錯誤。全 

球眾多原住民文化的存續•不但攸關著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它也影響著人類文化的長久健康發展。

前文提到•在過去的歷史中我們往往發現•隨著森林的砍伐 .原住民也跟著消逝。其實•反之亦 

然 ：隨著原住民的消逝•森林就跟著被砍伐。（當然•這樣子的關像•並非表示原住民與自然之間是一 

層 不 變 的 「本質 」關係•而是會隨著原住民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我們在下文將會對這部分有更多的 

討 論 。）大多數的原住民社會不但善用森林資源維生而不過度剝削這些資源 .並且也累積了無數關於當 

地 動 植 物 、氣 候 、生態與醫蔡知識。相對的•非原住民居住地方的自然環境多半被愈來愈多的人為環境 

所 取 代 ；即便是農地與林地也都傾向於破壊了原來的多樣面貌而將之轉變為單一農作或林木。

這種情形•在過去五百年來歐洲白人殖民全球的過程擴及了全世界。帶著征服自然與剝削資源的 

目 的 *白人所到之處，該地生態大都隨即遭受改變與破壞。白人的殖民史其責便是全球的環境變遷史及 

物種的銳減史(Crosby, 1992) •當然•它更是其他無數民族的災難史•當然 .其它非受白人殖民的地方以 

及獨立後的各國•在近一百年來也逐漸因人口成長與工業發展等因素而漸次的破壞了該地的自然生態。 

而唯有未遭殖民者入侵的原住民長久居住之處•該地的生物多樣性得以被保存下來。在生物多樣性的價 

值被普遍重視的今天•我們可以清楚的做如下的陳述：地 球 上 ，有相當大成分的生物多樣性是靠著原住 

民才得以被保留下來 的 。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的自然生態'孕育了不同的族群文化•而相對的•不同的族群文化也會對 

自然生態有不同的價值觀。舉 例 來 說 •作者所任教的東華大學位於花蓮南邊•共擁有251公 頃 的 校 地 • 

而至今所使用的部分只佔一半左右•因此作者在上課時便指著窗外對學生說： 「我們常常說•學校裡還 

有 許 多 F荒地』 。」然後我接著解釋、所 謂 的 「荒 地 」 •其實是特定於某種文化與生產方式之下的觀 

點 。我們認為的荒地 1在其它文化看起來並不一 定 是 「荒 地 」 。在漢人還沒來到壽豐之前 .此地的阿美 

族與太魯閣族人不時前往這塊沖積平原進行狩獵採集的活動•包括目前還時常出現在校圜內的環頸 鴂 、 

野 兔 、老 鼠 等 •以及許多野菜類•這都是他們曰常生活所需的食物來源。因此•對他們而言•這些地方 

是非常豐富的狩獵採集地•絕對不會是「荒 地 」 。

然 而 •人類自從實施農業定耕之後•對於土地使用的單一化亦逐步提高•而這個狀況隨著「工業 

化 j 以 及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 愈 來 愈 深 化 ■只有 更 加 嚴 重 。而 伴 隨 著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 「世界貿 

易組織」所 鼓 吹 的 是 「世界分工」—— 在一個 地 方 （國 家 ）生產少數專門化的產品以減低生產成本 .增 

加 競 爭 力 。然 而 .所 謂 「專門化 j •從生態 的 角 度 來 看 * 便 是 「單一化」 ；美 國 、加拿大廣大的農業種 

植面積是最好的例子•而台灣的「出口成長」經濟定位•也在過去十幾年來漸次地吞噬了許多的沿岸與



山 丘 地 。在這些農業與工業生產方式及文化之下•對於沒有被開墾成農地 .整為建地、廠房與道路之土 

地 ，便 被 視 為 「荒 地 」了 。

上述這些人類社會的發展•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最 根 本 的 動 力 。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性■ 

在此情況下便顯得相當重要與急迫。然而•重點是我們必須懂得「區 辨 」 •區辨出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 

造成壓力的真正來源為何'而非不加區辨地將所有人類都一視同仁地當成破壞的來源 ◊ 今天•全球陸地 

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也因此往往被選為需要「保護」的 地 方 ） •大多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主要 

原因便是在於過去的歷史中•他們並不是破壞者•而是長久以來與當地生態「共同演化」 （co
evolution ) 的夥伴 （ M affi, et aU 2000; Smith， 2001 ) 。過去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常常犯的錯誤 ，便是未能 

區 辨 這 些 原 住 民 （以及其它當地居民）以及造成保育壓力的其它人類與社會組 織 。

因此•愈來愈多的學者提出證據並主張，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有複雜的密切關係 

( Dum ing，1992; Maffi, 2001 ) 。世界野生生物協會（Wor丨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 在近年來所研究 

的 900個 生 態 區 域 中 *指認出238個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區域•而這些區域證實了高生物多樣性與高文化 

多 樣 性 之間的關連性（Maffi，et a l.，2000 ) 。這些發現與主張•漸漸地改變了過去對於「自然生態」與 

人類之間之關係的觀念•

二 、從 「未經人類干預」到 「人與自然共同演化」的認識轉變

過 去 十 多 年 來 ，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研究一個最主要改變的觀念 |便是愈來愈多研究者不再誤以 

為 （堅 持 ）當前全球許多保護區的自然生態•都是因為「未經人類干預」而得以保存下來的。愈來愈多 

的 研 究 發 現 證 實 |過 去 被 認 為 是 「未經人類干預」的 「自然野地」 |其實大都充斥著人類的蹤跡，從極 

地 、沙 漠 、雨 林 、草原到高山都是如此。而 所 謂 「未經人類干預」的說法•不過是人類在歷經工業破壞 

與 污 染 之 後 ，所產生的浪漫想法罷了。

在美國的黃石公園•這個全球第一個成立的國家公園•當初整個創設的理念便是「排除人類影 

響 」 。因為在美國白人從東部漸次開發（破 壞 ）至西部的歷程中•他們看到了自然被改變與破壞的狀 

況 '而當時也有不少保育者呼籲自然 保 存 的 工 作 ，以留給後人所觀賞、使 用 （ Keller and Turek，
1998 ) 。然而•直到 近 一 、二十年來 '不論是在美國國内或國際保育界（包 括 台 灣 ） .不斷地將黃石公 

園 塑 造 成 「未經人類干預」而 且 必 須 持 續 「排除人類影響」的 說 法 與 想 像 ，卻是忽視當地原住民（主要 

是 C ro w 、Shoshone與Bannock族 群 ）千百年來在該地持續活動的事實。當代的考古與人類學研究便顯 

示 ，現 今 「國家公園」内的一種黑曜石是原住民用來製造石刀與其它工具的材料•他們在「公 園 」内打 

獵•也前往使用具有靈性療效的溫泉 '有些群體並留下供奉物品。再者•他們定期性的燃燒部分土地與 

樹 木 ，除了方便他們自己的行進路徑與狩獵採集之外，也豐富了當地的多樣生態（Spence, 1999 ) 。

然而•在 19世紀末時•白人對於自然生態與原住民這些同為「人類進步過程中的障礙」以 及 「最好 

保留一些給後人參觀」之 對 象 | 所 採 用 的 是 同 樣 的 「區隔 」 、 「孤 立 」的 方 式 ，因而他們不但無視原住 

民在該地持續使用的事實、編 造 出 類 似 「印地安人害怕噴泉因此未出現在此地區」的謊話•最後並驅趕 

原住民出國家公園範圍•並將軍隊駐紮於公圜管理處以阻止原住民進入。原住民自此便被阻絕於他們長 

久以來持續使用的土地與自然。這也使得原住民與一些自然生態開始產生了隔閡 |其中便有人如此的感 

嘆 ： 「白人弄了一些小島C1]給我們•一些小島給四隻腳的•而年復一年我們兩隻腳的和四隻腳的距離 

便 愈 來 愈 遠 了 。」 （Spence，1999: 3 )

現今在西海岸被稱為優勝美地的地區•當地的 Ahwahneechee原住民視他們所居住的地區為世界被創 

造 時 ，土狼(Coyote)特別引導他們來居住之地；此地為創造者預備了豐富的果實、魚 、藥 用 植 物 、根 、 

水 果 、野 梅 、鹿以及其它動物•讓他們有食物吃、獸皮衣穿與床縟睡（Spence，1999 ) » 早期白人來到 

此 地 時 ，由於他們發現當地原住民相當友善與可親•因而彼此之間維持了一小段時間的和諧相處。有些 

白人則認為印地安人出現於優勝美地區，是與當地的自然相呼應的。然而•等到優勝美地在1890年被劃 

歸為國家公園之後•這一切就開始改觀了。

由聯邦騎兵駐守的國家公園開始嚴格執行禁區管制與禁獵等措施•這嚴重地影響了原住民在公園高 

山區域進行的狩獵採集活動。不 但 如 此 •一些白人也提出了有關原住民與當地自然景觀不相協調的論



調 .這包括在美國保育界頗負盛名的 M uir •他說優勝美地地印地安人： 「大多是醜陋 .有些甚至是可憎 

的 。他們並不屬於這個地景。」同時•他也認為當印地安人在場時 .他並無法感受荒野的、肅穆的寧靜 

( Muir,引自Spence • 1999 ) 。M uir的說法•其實是呼應了美國19世 紀 後 期 有 關 「未 有 人 居 、原 始 」的 

「荒 野 」浪 漫 想 法 ，以及印地安人終將消失、被同化的信念。雖然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並未如黃石公園 

般 ，在公圜成立之初便完全限制與禁止原住民在公圍內居住•但透過各種管理手段 .最終也逐漸地將原 

住民隔離出國家公園的範圍之外了。

美國黃石與優勝美地國家公圜對待當地原住民的政策因此影響了全球有關「無人公園」的 理 念 .一 

直到 1980年代才開始改變。台灣於1980年代時開始成立國家公圍•當時便是由於輕率地將美國以及後來 

經 IUCN採用的這套國家公園理念與制度移植於台灣•而未嚴肅地面對國家公圍內原住民的生計、文化 

以及其它權益等問題•才會導致原住民不斷地抗議以及衝突的後果（紀 駿 傑 、王 俊 秀 ，1996 ) 。

美國的國家公園政策在1987年開始有了正式的轉變•在它的「原住民關係經營政策」中 .責 成 國  

家公圜單 位 不 但 要 「容 忍 」原住民在公園內與周遭的存在•更需尊重與主動地鼓勵及提倡原住民文化_ 

使其成為公園本身的一部份 （ Keller and Turek，1998 ) » 因此 .即使經過了一百多年•黃石國家公圍內 

已經沒有原住民定居於公園範圍內•但是國家公園管理處目前也透過諮詢周遭原住民的方式 .讓原住民 

參與國家公園事 務 。

三 、傳統知識、傳統使用與生物多樣性

有了前述這些認識上的轉變•國際社會從1980年代末開始 .便對於原住民與當地自然環境的關像， 

尤其是他們所累積的傳統生態知識•他們對於自然領域的傳統經營方式•以及透過他們的生計與文化活 

動而豐富當地生物多樣性的過程等進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而這些研究的成果•也一一展現在1990年代 

的各項國際公約與規章之中。

聯 合 國 「生物多樣性公約」中 • 於 「序 言 」部分提 到 ：

「（締 約 國 ）認識到許多體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同生物資源有著密切和傳統的 

依存關係•應公平分享從利用與保護生物資源及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有關的傳統知識、創新和實 

踐而產生的惠益。」

同時■在其第十條「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永續利用」條 文 中 也 指 出 ：

「（每一締約國應儘可能並酌情）保護並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符合保護或永續利用要求的 

生物資源的習慣使用方式。」

而 在 第 八 條 「就地保護」中 亦 強 調 ：

「參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那些原住民與地方社區中 .依照傳統生活方式並且與生 

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與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用•甶此等知識、創新和 

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其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此外•長期以來在全球許多原住民地區進行各不同人類社會看待與使用當地自然方式之研究的國際民俗 

生 物 學 會 ，在他們1998年所訂定的倫理規範 （ Code o f E th ic s〉中 則 是 主 張 ： 「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之間存 

在著複雜的關連性•此關連性主要是立基於原住民對於全球最重要多樣生態系統具相當大部分之傳統知 

識 與 管 理 。」筆者於2000年參加該學會於美國喬治亞州喬治亞大學舉行的年會中，共有兩百多位研究者 

針對他們在各原住民地區進行的生物、醫 藥 知 識 、基因科技與傳統文化之關係•以及這些研究成果的智 

慧財產權問題•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其中 .如何確保當地居民可以因為這些研究而獲得應得的利益或 

回饋便是此次大會的主軸關懷之一，而會議中還發生墨西哥籍代表指控美國的一個研究團隊掠奪他們在 

墨西哥南部查帕省 （ Chiapas } 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插曲。

因此 .今天當我們開始體認生物多樣性維護的重要性 .便同時必須認識到•生物多樣性的維護 .必須 

要兼顧原住民文化、生計與生態知識的保護、延績與應用•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做好這個工作。然而•長 

久以來有關上述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原住民傳統知識和傳統使用 /經營的重要



性 ，它們不但不被認可與尊重 . 更常常引致原住民社群與保育機構 /團體之間的嚴重衝突 .最主要的原 

因 乃 在 於 ：

1 )  國 家 、國際組織與相關學界未清楚地認識到•原住民生活方式及文化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密切關 

係 。

2 )  因 為 上 述 原 因 ，在過去有許多原住民族群成為各種保護生物多樣性措施的直接受害者•他們不是被 

驅 離 保 護 區 ，就是被限制各種傳統使用與經營生態資源的行為。

3 )  因而•不但原住民的人權受到壓迫、生計遭到困難•他們傳統的生態知識也逐漸流失《

另外•自從1980年代以來•利用民俗植物以及基因工程研究來發展新藥物與食物•開始成為重要的 

市 場 獲 利 來 源 。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機構往往是結合了生化公司、製藥公司與國家及學院內研究單位的複 

合體•這些機構常常在信重了原住民的傳統生物知識之後•粹取出他們所要的成果並加以專利化以販售 

圖利•這使得原住民反而無法使用他們傳統的生態資源（包括生計與醫療使用） ，對他們的生計與健康 

造 成 莫 大 的 傷 害 ；印度的環境工作者 Shiva ( 1997 ) 稱 這 樣 子 的 現 象 為 「生物海盗」行 徑 。

因此•如何透過國際公約内容的履行，國內對於原住民土地、資源權益的保障•以及原住民實際的 

參 與 他 們 生 活 、生 計 、文化等相關的環境與資源管理事務等方式來確保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傳統使用得 

以延續•這便是當代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一個重要的課題 了 。這 其 中 ，前述有關國家公園以及保護區與 

當地或附近原住民之間關係的改變 '主要便是透過新的、合 作 模 式 的 「共同經營」機 制 來 推 行 。

四 、從排除到合作：美國、加拿大與澳洲國家公圜的共同經營 

模式

一如前文所述•美國做為全球設立國家公園的創始者•它同時也深深地影響了全球有關國家公園 / 

保護區的經 營 理 念 。但是在靣對現實的狀況（尤其有關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部或附近活動的事實） •以 

及本文前述有關對於人與自然之間關係認識的改變•國家公圍對於當地原住民的政策在過去一百多年間 

也作了不少 的 調 整 。這些政策主要可以分為下列四個階段：1 ) 政府強制性地取得相關用地；2 ) 停止強 

制性地土地取得•但持續地漠視當地原住民的文化、條約權利與其它需求；3 ) 為了積極爭取他們的相 

關 權 益 ，原住民的抗 爭 活 動 ；4 ) 新的•致力於跨文化和諧與合作的國家公園政策 （ Keller and Turek， 
1998:233 ) 。

在美國的阿拉斯加與加拿大Y ukonTerritoiy的 國 家 公 園 • 1980年代開始相繼建立了國家與當地居民 

合作經營(co-management)的 模 式 。不同於傳統國家公園反對公園內的人類活動，合作經營模式主要是 

為了兼顧以下的目標：1 ) 將人類活動導致的過度使用與有害的環境影響減至最低以保護自然資源。2 ) 

允 許 原 住 （居 ）民使用國家公園內的自然資源以維護他們的文化、發 展 、營 養 、政治與心靈上的需求 

(Sneed，1997:151-2)。在實際作法上•兩國均是在國家公園組纖下成立_ 個有當地原住（居 ）民參與的 

委員會來討論與提供有關住民使用公園內資源的方式與限制的建議給國家公園主管機構。此外 '合作計 

畫也規範國家公園應優先錄用當地原住（居 ）民成為正式職員。

在加拿大北邊Yukon Territory的Kluane國家公圜•這個被聯合國文教基金會劃定為「人類文化資產 

地 j 之區域•同時也是Champagne and Aishihik原住民的傳統居地。他們在1993年時與加拿大聯邦政府 

簽署了自治協定•獲得了自治的地位•其中協定内容便包含了有關原住民社群與國家共同經營Khmne國 

家 公 圜 的 條 文 。條文的主要内容包括成立一個KJuane國家公園的管理委員會，而委員會的四位成員當中 

由原住民社群推派兩位•另外兩位則由加拿大環境部推派；此外•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或他指定的代表 

則擔任無投票權的委員。委員會最主要的職責與權限便是針對國家公園的範圍、範圍 '經營方式以及原  

住民的資源使用權等提出意見 （ M inister o f 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1993 ) 。這樣子的 

共同經營模式雖然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與衝突，但比起過去國家強制性的保育而犧牲原住民的資源 

權 .確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進 步 。

學者 Sneed根據上述兩個共同經營的經驗■建議共同經營模式應朝著下列的目標與方向努力：

1 ) 保障原住民自己界定的文化信仰、行為與組織的維護與強化。



2 ) 提供原住民社區參與政策形成、計 畫 、實際經營與評量國家么 \園的機制與管道。

3 ) 給予原住民否決權或要求委員會委員對於問題的全面共識以強化他們的參與權《

4 ) 必須使委員會委員•不論是政府官員、原住民或其它人士對於他們做的決定負責 任 。

5 ) 國家公園或保護區應將原住民的傳統知識納入其政策、計畫與經營管理系統 中 ；在所有的文化與自

然資產的解說活動中 |應該要運用傳統知識與當地的專家。

6 ) 在維護生態永續的前提之下•保障當地住民對於自然資源的生計使用權。

7 ) 給予當地原住民所有國家公園 /自然保護區職位的優先錄用權•並提供他們在職訓練。

8 ) 對於因保護區的設立而損害到當地原住民資源使用權提供賠償。

(Sneed, 1997: 152-4)

在澳洲Northern Territory的國家公園 .原住民享有比上述美、加北部原住民更多的資源全與經營管 

理 權 。以當地的Kakadu與U luru-K ataTjuta國家公園為例•這兩個分別被UNESCO認 定 為 「世界資產 

地 」與 「生態保護區」的國家公園之土地權分別在1976年 的 「原住民土地權」法案 (AborigionalLand  
RightS (Nothem Territoiy)ACt)與後續的追認程序中有條件的劃（還 ）給了當地原住民。這個條件便是原 

住民同意將這兩塊地區租給澳洲自然保育局(ANCA__Australian Nature Conservation Agency) . 同 時 .原  

住民也取得與ANCA共同經營的權利、租金以及部份門票收入 (De Lacy and Lawson, 1997) »

租約中並有許多保障原住民權益的條文•包括：

1 ) 原住民持續享有進入、視 察 、使用與佔有他們土地的權利。

2 ) 鼓勵並保護相關原住民的利益。

3 ) 保護原住民重要的地點與物件。

4 ) 鼓勵原住民傳統的保存。

5 ) 採取所有實際步驟來促進原住民經營、管理與掌控國家公園•

6 ) 在實際可行範圍下，盡量鼓勵原住民在國家公圜內或相關範圍提供服務。

7 ) 利用原住民個人或團體的傳統技藝來經營國家公園《

8 ) 鼓勵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發展與經營事業 /商 業 。

(De Lacy and Lawson, 1997:164-6)

而上述條文的執行是仰賴有超過半數原住民席位的國家公園經營委員會來完成。甶於有了上述的安排 • 

不但原住民的權益在公園內可以得到保障•他們的傳統文化得以延續與保存•他們更能從國家公圜獲得 

就業機會與可觀的收益。以U luru-K ataTjuta國 家 公 圜 為 例 .光 是 1994年一年的門票收益就有美金六十萬 

元 左 右 。也難怪當地原住民普遍的對這樣子的安排與結果感到滿意 (De Lacy and Lawson, 1997)。

上 述 「共同經營」的模式不但確保了當地原住民各項權益的獲得保障 .更透過這個機制內的各項措 

施來達成原住民傳統知識與傳統經營方式被尊重與被納入當代管理體制中 .而原住民社群的許多與這些 

資 源 使 用 、生態經營的文化（例如狩獵文化以及各種祭典活動） ，也因此而得以延續、發 展 。同 時 ，這 

樣的作法•也使得原住民與國家公園之間能從過去的敵對者變成了合作者的嶄新關係《

結論：邁向保育與文化保存的雙贏模式

本文從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來談近年來•全球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開 

始重視當地原住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 文 主 張 .過 去 對 於 國 家 公 園 、自然保護區的那套「原 始 、末經 

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浪漫化認知•已經逐漸被更符合事實的「人類在自然中活動、運作 」之認知所取 

代 。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兼顧自然生態與當地住民的生活'文化•如此才有成功的可能



性 。本 文 也 引 美 國 、加拿大與澳洲的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共同經營」的例子來說明新型態的、合作 

式的保育工作如何可 能 。

歸 結 而 言 ，作者認為我們談論生物多樣性保育時必須同時關照原住民參與的主要理由有下列三 

點 ：（丨）這是符合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作法；（2 ) 這是國際上正確的趨 勢 ；（3 ) 更 重 要 的 ，這才 

是真正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方式。台灣過去有著許多原住民與保育機構•尤其國家公圜之間的嚴重性 

衝 突 •最主要原因便是在於當地原住民不但被排除於國家公園規劃與執行工作之外 |他們更因為這些國 

家 公園的成立而在經濟、文化與傳統資源使用活動上遭受莫大的限制。因此•如何重新設計、規劃出符 

合本文所討論的合作模式便是當前國家公園管理機構最重要的任務了。

最 後 .作 者 也 必 須 提 醒 ，本 文 所 舉 的 國 外 「共同經營」模式雖然非常值得我們參考•但是我們卻 

也不能期待可以斷然移植這些模式來到台灣而能立即收到成效。台灣以及台灣的原住民有許多不同於本 

文 所 介 紹 的 「共同經 營 」模 式 地 區 之 特 色 ，依 作 者 觀 點 .主 要 包 括 下 列 ：（1 ) 台灣的國家公園領域内  

事 權 複 雜 ，而非僅由單一機構 負 責 管 理 ；（2 ) 台灣地區原住民土地多已個人私有化•過去部族共有、 

共管的狀況與機制在許多地方已不復存在；（3 ) 由於台灣地狹人稠•即使原住民傳統居住地區受市場 

經濟與主流文化之影響也往往非常深遠。在這些狀況與條件之下•許多原住民社區可能需要時間重新發 

展出可以集結社區意志與力量的機制。作者認 為 • 我 們 可 以 將 「共同經營」視為長遠的目標 I 但是在短 

期 内 • 應 該 從 成 立 社 區 「諮詢委員會 j 開始做起•讓當地原住民有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管道。如此 

一來•原住民一方面可以為他們的社群權益發聲，另一方面可以貢獻他們的傳統生態知識 .延續傳統自 

然資源使用方式•並透過此確保他們的文化延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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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多樣性工作之省思與未來願景

楊 舜 行
應用地質技師

.  ̂r.
月I J 自

地 球 上 生 物 多 樣 性 快 速 喪 失 已 是 廿 一 世 紀 全 球 環 境 保 育 的 重 大 議 題 。根據估 f t ，到2050年 時 ，世界將有四 

分 之 一 以 上 生 物 物 種 會 自 地 球 上 消 失 ，嚴 重 影 響 生 態 平 衡 。台 灣 面 積 雖 小 ，但 擁 有 罝 富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依學者 

概 估 全 島 的 生 物 約 有 十 五 萬 種 ，佔全球物種數的 1 . 5 % ，其 中 三 成 的 物 種 是 台 灣 特 有 種 。根 據 調 查 ，台灣生物資 

源 具 有 豐 富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與 高 比 例 的 特 有 種 與 亞 種 等 特 色 。在 植 物 資 源 方 面 ，维 管 束 植 物 有 四 千 多 種 ，苔蘚植 

物 約 一 千 五 百 種 ，真 菌 類 有 五 千 種 。動 物 資 源 概 估 有 十 四 萬 種 ，已 發 現 哺 乳 動 物 約 七 十 種 ，鳥 類 約 五 百 種 ，爬 

蟲 類 近 百 種 、魚 類 約 二 千 五 百 種 ，巳 命 名 昆 蟲 有 一 萬 八 千 種 。生 物 物 種 因 調 查 而 在 增 加 中 。但由於台灣人□密 

度 高 、開 發 壓 力 大 ，以 及 環 境 敏 感 、地 質 地 形 脆 弱 等 因 素 ，生物物辟 :易受衝擊，囚 此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工作  

更 形 重 要 。

「生 物 多 樣 性 」之 觀 念 在 國 内 起 步 較 晚 ，但 過 去 與 生 物 多 樣 性 相 關 的 各 項 保 育 工 作 ，在 國 内 已 進 行 多 年 。 

為 了 推 動 台 灣 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00年 2月 15日 完 成 台 灣 生 物 多 樣 性 國 家 報 告 （草 案 ） ，送 

行 政 院 永 續 會 審 查 ，供 我 國 未 來 推 動 本 工 作 之 參 考 。2001年 8月 15日 行 政 院 永 續 會 之 「生 物 多 樣性工作分 组」提 

出 「生 物 多 樣 性 推 動 方 案 」 ，經 行 政 院 院 會 通 過 ，該 方 案 針 對 台 灣 生 物 多 樣 性 所 面 臨 的 五 項 課 題 ，包括生物多 

樣 性 之 國 家 機 制 未 整 合 、管 理 架 構 鬆 散 、硏 究 與 資 訊 未 有 效 整 合 '教 育 及 民 眾 參 與 不 足 以 及 工 作 連 結 薄 弱 等 ， 

提 出 現 階 段 推 動 生 物 多 樣 性 重 點 工 作 ，期 能 保 育 生 物 多 樣 性 ，使自然資源可永續被利 用 。

1992年 在 巴 西 里 約 熱 内 盧 簽 訂 的 「生 物 多樣性公約」是 目 前 最 大 的 全 球 保 育 公 約 ，有 133個 締 約 國 ，迄今已 

有 177個 國 家 簽 署 ，為 g 前 國 際 上 極 為 重 要 公 約 組 織 。該 公 約 成 立 之 目 的 在 保 育 並 永 續 利 用 遺 傳 、物種和生態系 

多 樣 性 ，並 公 平 分 享 生 物 多 樣 性 所 帶 來 的 利 益 。世 界 各 國 正 努 力 依 循 公 約 的 建 議 ，加 強 生 物 多樣性的保育研  

究 、教 育 與 資 訊 的 傳 播 ，以 提 升 各 國 履 行 公 約 的 能 力 ，而 在 世 界 如 此 熱 烈 參 與 之 際 ，台 灣 怎 能 缺 席 呢 ？然而現 

今 台 灣 存 在 的 空 氣 、水 、土 壤 污 染 、地 景 系 統 之 破 碎 化 與 棲 地 劣 質 化 、珊 瑚 與 森 林 生 態 系 之 破 壞 、物 種 滅 絕 、 

地 層 下 陷 ，酸雨以及土石流頻 仍 等 問 題 ，在 面 對 「生 物 多 樣 性 」工 作 範 圍 涵 蓋 遺 傳 多 樣 性 ，物種多樣性與生態  

系 多 樣 性 三 個 層 次 之 時 * 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  '促 進 資 源 之 永 續 利 用 ，則 必 須 全 盤 考 量 包 括 ：1.農林漁牧和社  

經 發 展 對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衝 撃 ；2.原 住 民 的 農 林 漁 牧 狀 態 與 撿 討 ；3.目前政府設置保護區對多樣性维護有何具體的 

fe定果；4.都 會 區 公 園 綠 地 的 保 育 功 能 ：5. S 前 相 關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體 制 法 規 的 檢 討 ：6.相 關 硏 究 和 教 育 的 情 況 ；7. 

全 球 生 態 與 政 商 變 遷 的 情 況 等 七 大 課 題 ，是 為 生 物 多 樣 性 工 作 之 成 敗 關 鏈 。

世界各國生物多樣性推動情形

1991年 聯 合 國 環 境 計 劃 署 （U N E P ) 發 起 制 訂 的 「生物多樣性計 劃 與 實 施 策 略 」 （B D P S) ，則是對全球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育 的 一 項 前 所 未 有 規 模 廣 大 的 行 動 計 劃 ，它 對 保 育 和 搶 救 瀕 危 物 種 、生態系以及生物責源的永續利  

用 發 揮 巨 大 作 用 。1992年 巴 西 所 舉 行 之 地 球 高 峰 會 議 上 ，更 有 153個 國 家 的 元 首 或 政 府 代 表 簽 署 了 「生物多樣性 

公 約 」之 舉 ，公 約 目 標 包 含 ：丨 .保育生物多樣性；2.永 績 利 用 其 組 成 ；3.公平 合 理 分 享 由 遺 傳 資 源 所 產 生 的 效  

益 。為 此 ，許 多 亞 州 國 家 如 中 國 大 陸 、日 本 、印 尼 、馬 來 西 亞 、菲 律 賓 、泰 國 與 新 加 坡 等 紛 紛 成 立 「國家生物 

多 樣 性 中 心 」 ，以 加 強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國 際 合 作 。世 界 各 學 術 組 織 也 配 合 國 際 上 對 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育 的 需 求 ，在 

1990至 1991年 間 ，由 國 際 生 物 科 學 聯 合 會 O U B S ) 、國 際 環 境 科 學 委 員 會 （SC O PE) 和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MKSCO) 發起一項「.牛物多樣性方案」 U U B S/SCOPE/UNECO Programme on Biodiversity ) ，其主要目的 

是增進對生物多樣性在物種、群聚、生態系和地景層次上的功能認識，以便加強對它們進行管理的科學基礎。

美阔國家科學院與史密斯森硏究院於1986年主辦「生物多樣性國家論壇」，多位著名的生物學家共同聲 

明 ：「物種滅絕危機對人類文明造成的威脅僅次於核戰」。美國科學基金會為了加強生物多樣性硏究，另於 

「生物多樣性國家論壇」研討會之後，設立了「保育生物學和復肓生態學」學門硏究。1993年 ，美國政府改组 

其舊有許多環境與生物相關機構1成立「生物調查局」，當年生物多樣性研究經費多達一億七千萬美元，邀請 

了850位研究人員與學者廣泛地調查美國境内的各種生物 > 並結合生物科技，以期尋找人類的新食物與藥物。

到了丨9 %年 ，另外三個國際科學组織：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C S U ) 、國際地圈、生物圏計劃/ 全球變遷與 

陸域生態系（1G B P/G C T E ) 、微生物協會阈際聯盟（IU M S ) 也分別加人，計劃的名稱改為：生物多樣性科學 

計劃（D IV E R S IT A S ) 1為生物多樣性科學提供一個發展的方向，其内容分為：主計劃（生物多樣性的起源、 

保育和喪失、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功能、生物多樣性的清查、分類和相互關係'生物多樣性的評估和監測、保 

育 、復育和永續利用）和跨學科計劃（生物多樣性的人文方面，土壤和沉積物的生物多樣性、海洋生物多樣 

性 、微生物多樣性）。該計劃將持續【0年 ，其中監测活動還要延續更長時間。1999年 ，世界上1500位以上的專 

家組成了「全球生物多樣性評估小組」，以查明未來生物多樣性研究目標及知識的鴻溝。而D IV E R S IT A S又在 

200丨年推出“生物多樣性觀察年” （ International B io d ive rs ity Observation Year•，丨B O Y ) ，足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 

硏究，已成為20世紀末及21世紀的人類重大議題。

近二十年來，保育專業學會、基金會、《公約》及國際保育計劃的發展，學界風起雲湧般的開始投入「生 

物多樣性」研究，保育生物學或生物多樣性科學已成為一新興科學領域，針對I.對特殊物種的個體生態學和族 

群生存力的分析；2.以生物群聚、生態系統、景觀和區域為保肓工作關注的焦點：3.將保肓和永續利用相結合近 

年來，各國政府及保育組織積極開展了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的研究等，積極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之研 

究 。

而在生物多樣性的調查，各國都面臨相當大的困境，迄今為止，系統學家已經描述的物種只有170萬種，但 

有待發現和描述的生物仍有一千萬到一億種之多，換言之，世界上80%以上的物種不知其名，更遑論其它生物 

學知識，在缺乏系統學家所提供的基本生物學知識前，物種的價值是難以發揮的。因此，世界系統學界於1994 

年 ，針對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危機，提 出 “2000年系統學議程：制定生物圈計劃” 。該議程確定了三項彼此關聯 

的硏究任務：1.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發現、描述和編目：2.分析所獲得的信息，並將其融合於一個能呈現生命史的 

分類系統；3.將信息整理成為一種有效、可查詢的形式，以滿足科學和社會的需求。

1998年5 月召開的“生物多樣性締約國大會第四次會議，便呼籬各國應参與全球分類學行動。2000年系統 

學議程係從分類單元著手提出了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個前景展望，對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計劃，如生態學 

界提出的永續性生物圈計劃來說，2000年系統學議程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台灣生物多樣性推動現況 •

台灣在保育工作上的起步較晚。1983年農委會下増設的保育科，是第-••個主管全國保育與研究工作的政府 

機構。】984年起，台灣的國家公園陸續成立，至今已有六個，各國家公園皆曾委託學者對域內生物資源做過短 

期的普查。十餘年間，農委會與國家公園曾支持多種保育類動物的基本生物學與復育工作。1992年省政府成立 

特有生物保育硏究中心，由其負責逐縣調查台灣各地的物種與分布。這是對台灣生物多樣性首度有系統的調 

查 ，但由於人力有限，完成一次全省的普查約需十五年；換言之，這對生物多樣性的登錄皆嫌不及，惶論對資 

源的保育與經營管理。

台灣保育工作的重點與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點有很人的差距。台灣仍以瀕危或明星物種為主，對物種 

生活史的調查與研究 > 則集屮在高等動物、植物及農業昆蟲等，對其他類群所知冇限，至於生態系及基因多樣 

性保肓與調奄硏究工作更嫌不足，而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是以生物為主，幾無社會學、法律、經濟學人士參與，



且都是各f l進行，缺乏跨領域與整合性。過去二+年來的世界保育經驗指出，傳統上各A 為政、局部性的保育 

與研究工作已無法解決當合生物多樣性保育所面臨的困境，•因此，推展整合性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是當務

之 急 。

為了推動台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 > 行政院於1997年8月2 3日 進 一 步 將 「行政院全球環境變遷遷政策指導小 

組 」擴編成立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员會」 ，以加強推動保護地球環境、保育自然生態、合理利用資源、参 

與國際環境保護相關事務，俾追求永續發展；本階段並初步完成8個工作 分 組 。其後又依時勢所需，於民國八十 

八年由行政院副院長召集完成改組，擴編成為 〗1個 T .作 分 組 ；直至2001年再增設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及永續國 

土發展工作分組；嗣於2002年6月經行政院重新檢討後，將國家永績發展委員會重新改组合併，設置了八個工作 

分 组 ，而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即為其中一個工作分組，由農委會擔任召集單 位 。

行政院對於生物多樣性工作，早在 1996年 12月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指示於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以下簡稱永續會）下農委會召集之「生態保育與永續農業丁.作分組」f t 責 推 動 ，並委請農委會早 

曰完成台灣地區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方案（簡稱國家報告） •，農委會於2000年2月13曰 完 成 「台灣生物多樣性 

國家報告」 ，並於3月31日與中華民國世界瀕危物種保育協會推動召開「邁向七•一世紀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國際 

研 討 符 」中 ，正 式 向 國 際 間 提 出 「中華民國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 。為達成台灣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保育目 

標 ，該報告内容於生物多樣性的具體行動方案第三章第三節中指出，將 成 立 「國家生物多樣性工作跨部會推動 

委員會」 ，負責國家報告、生物多樣性基金與中心之規劃、訂定生物多樣性工作優先順序等事宜，亦即規劃設 

置 國 家 層 級 的 「生物多樣性中心」 ，而為丙應聯合國通過「生物安全議定書」對經生物技術改造的物種在國際 

間 越 境 轉 移 、安 全 處 理 等 規 範 ，將規劃成立跨 部 會 「生物安全推動小組」 ，並 研 提 「生物安全推動工作方 

案 」 •透過修訂法規、建立監督系統及資料庫，因應未來該議定書生效後，對我國農業、生物科技發展、國家 

貿易所産生的衝擊 "

然而2000年5月 間 *永續會開會審查，並未通過國家報告，迄今雖國家報告仍未通過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未 

通 過 ，有關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所宣示生物多樣性保育原則，以基本法之方式立法化以利後續相關法令修正、組 

織及中央應扮演角色但在學者不斷鼓吹生物多樣性之保育與永續利用之重要性，為 提 升 推 動 「國家報告」之行 

政 效 率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於2000年 底 成 立 「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簡稱工作分組） ，工作分組召集人 

為蔡清彥政務委員’顯示政府高層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的重視2001年 明 】5曰行政院核定通過「工作分組」 

所 提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該方案2年來經過各部會、各領域之專家學者、永 續 會 「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的協商討論完成，並開始實施推動。該方案於2001年8门15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針對生物多樣性之國家機制未 

整 合 、管理架構鬆散、研究與資訊未有效整合、教育及民眾參與不足以及工作連結薄弱等所面臨的現況課題， 

進行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己向生物多樣性工作邁向一大步。再 者 ，方案為能有效落實，乃 要 求 「各部會編列 

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之經費與編撰生物多樣性計畫」 。而内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组及各管理處為最重要的就地 

保 育 單 位 ，理應制定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策略，以符合行政院之要求與《公約》之規 定 。

從 「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至今十年間，台灣在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推動，多藉由行政院做出政策宣示之方 

式來作為相關法規或政策之制訂與執行，並沒有一部類似生物多樣性公约的架構性立法將重要的保育原則以及 

组織面的規範列出。雖說所涉及亟待訂定或條整之法律、組織權限重疊或權限不清以及資源與人力進行調整等 

問 題 ，不是…蹴 可及之任務；但 究 其 因 ，恐怕主要是缺乏高層跨部會的國家生物多樣性指導委員會與政治上有 

影 響 力 的 人 「領導規劃」 ，致使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推動滞礙難行；再加上永續會之「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將 

生物多樣性X 作交由農委會辦理，因 層 级 較 低 ，造成政府相關單位大多僅指派科員出席，且由相關單位依原預 

算科 B 編列經費執行，在 法 規 、組織及人力經費所面臨各項窘境下，政府執行面與民眾重視面明顯低落，如是 

出爐之國家報告及行政院所通過之「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能 否 落 實 ，是各界普遍的疑慮。對於台灣生物多樣



性工作處在規劃階段，該如何具體落實，已迫在眉睫，而對於法律的規定落後國際間及科技上的現況及在這期 

間所損失或遺失的生物多樣性資源，著實令人堪憂》

未來工作推動方向

台灣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規劃時，成效不彰的原因便在於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團隊1 由國際與我國過去的 

經驗 上 看 ，當初以農委會為推動國家報告規劃核心的政策就不甚恰當。因此寄望新政府能儘速成立「國家生物 

多樣性跨部會推動委員會」 ，廣泛地舉辦研討會，普及國噤生物多樣性保育知識，並要求各部會積極參與生物 

多樣性保育規劃，我國的保育才可能出現新局面。

生物多樣性為人類生存與福祉的基礎，它提供人類民生必需之物資、藥物和工業原料，同時也是農林漁牧 

品種改良的基因庫，並提供人類穩定水文、調節 氣 候 、促進養分循環以及维持物種演化等重要的服務功能。此 

外 ，生物多樣性在 育 樂 、美 學 、科 學 、教 育 、社 會 文 化 、精神與歷史各方面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傳统物種保 

育工作以保育瀕危物種為主，而生物多樣•性工作則以所有物種為保育對象，並特別重視棲息地之復育、保持與 

物稱永續利用（表 一 ） 。所 以 ，環顧世界各國推動生物多樣性強調全面、整體性與永續利用，並致力於生物技 

術 開 發 、政府機制協調整合與全民参與、資訊共享以及國際合作之時，台灣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未來，應 以 ：I. 

單位領導人之積極參與；2.宣導教育之廣泛推 廣 ；3.經 費 支 持 ；4.加 強 硏 究 ；5.社 區 保 育 ；6.永續利用生物資源 

等六大發展目標發展，以達成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之目的，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

表 -•傳統物種保育工作與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區別（林 曜 松 ，1998)

傳统物種保育工作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保育目的與重點
物種及保護區保護為 

主

重視生態系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基因多樣性與 

文化多樣性。強調全面、整體與永續性（時 間 、 

空間 '内涵的擴大）

利用方面 限制利用 永續利用

參與人士 保育科'保育人士

涉 及 影 響 、利 用 、保 護 、買賣牛.物多樣性之政 

府 '民 間 '企 業 等 單 位 （例如從事農、林 、漁' 

牧相關人士，並強調非生氣專長人一，如;'去規， 

經 濟 、外交等方面）

參與K 員位階
中 層 為 主 （處 、署

等 ）

各階K 員參與

各國最高首長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技術 未強調
用生物技術開發新藥物、食 物 、防污染新材料等 

管制生物技術安全

利益 未強調 公平合理分享利益

保護區內之原住 

民
限制 重視原住民傳统利用資源的智慧，人與環境共存

國際性 参與較少 國際合作頻頻、分享知識與經驗，具軟性约束

受破壞地區 閒置
保育生 物 、環境工程'遺傳工程指導下恢復或重 

建自然環境

資訊 較少流通 主張資訊共享，並促進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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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文 化 多 樣 性 與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互 動 與 對 話 一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狩 獵

盧 道 杰 、吳雯菁

233

一 、前 言 ：

前 面 章 節 談 及 有 社 區 參 與 、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產學理基礎與願景的社區取 

徑 的 保 育 思 維 ，也談到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態知識爲核心的文化多樣性，可以在生 

物多樣性保育的工作上扮演積極的角色，也以部落地圖爲例審視在地知識的收集 

與 復 振 的 一 些 問 題 。本章節延續前面兩章的 I命點，而以現前頗受各界矚 g 的原住 

民 族 傳 統 狩 獵 爲 例 ，進 -•步討論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接連會遇到的一些議 

題 。

原住民族傳統狩獵的議題之所以在這陣子受到大眾的關注，主 要 是 2〇〇4年 

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丹大地區進行的「丹大地區野生動物狩獵規範草案 

硏 擬 及 試 辦 計 畫 」一 案 〜 由 於 國 內 雖 然 禁 獵 已 有 相 當 的 時 日 ，盗獵對野生動物 

的 威 脅 卻 未 曾 停 歇 ，該 計 畫 的 施 行 引 起 媒 體 相 當 的 注 意 ，也因爲該計畫涉及原住 

民 族 的 狩 獵 議 題 ，在 保 育 與 族 群 的 雙 重 敏 感 與 矛 盾 下 ，引發不同意見人士的激烈 

論辯 2 。本 章 不 是 要 去 分 析 丹 大 狩 獵 試 驗 計 畫 ，也不是要去評論誰的主張的對與 

錯 ，而是 希 望 藉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的 實 例 ，深入探尋主張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文化多樣 

性保 育 相 輔 相 成 共 存 共 榮 的 新 興 論 述 ，其 以 在 地 社 區 （部 落 ）人與其周遭環境資 

源 的 關 係 基 礎 ，從 自 然 資 源 經 營 管 理 的 面 向 出 發 ，統 籌 考 量 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育 、族 

群 文 化 、部 落 發 展 、乃 至 鄕 村 政 策 的 課 題 ，以凸顯生物多樣性議題涉及社會人文 

面 向 的 生 活 性 與 複 雜 性 。

本 章 以 「什麼是原住民族彳守獵？」的 提 問 切 入 ，先對狩獵的內容作一番解 

構 ，以 南 部 山 區屏東縣霧台鄕 L 部落爲例敘說狩獵人文意涵的演變，再由近年國 

際保育社會與仟禧年後政府倡言的與原住民族建構伙伴關係著手「討論原住民狩 

獵 與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的 可 能 連 結 ，最後回顧整理由原住民族狩獵議題所 掲靡的，對 

生 物 多 樣 性保育議題應有的人文面向的思考。

1該計畫案請參考王穎 ' 陳美恵（2005)。
: 相關各方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丹大狩獵的爭論4 參考與媒體對抗網站討論區中原住民 
版的原住民與狩獵專題（http://www.anti-media.org/phpBB/porta1.php)，或環境資訊協會網站環 

境資訊中心的狩獵與保育專題（http^/greeihngo.org.tw/hunt/)。

http://www.anti-media.org/phpBB/porta1.php)%ef%bc%8c%e6%88%96%e7%92%b0%e5%a2%83%e8%b3%87%e8%a8%8a%e5%8d%94%e6%9c%83%e7%b6%b2%e7%ab%99%e7%92%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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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住民部落杜會的演進與狩獵

要談什麼是原住民族狩獵？旮先就必須對狩獵這名詞加以定義。狩獵顧名 

思義是人類一種徒手或藉助工具，以捕捉鳥獸獲取動物蛋白質與相關皮毛等動物 

產製品的行爲，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生活或生產的形態3。在台灣如果以從事狩 

獵行爲人的族群來作區分，可以約略分爲非原住民族的狩獵與原住民族的狩獵。 

由於台灣現居的非原住民族在四、五百年前遷入時，卩■已以定居農耕爲主要生活 

生計生產的方式。其狩獵的行爲除休閒娛樂外，多純屬商業性質，較少所謂人地 

關係的連結。因此，本义將其排除在外，而聚焦於原住民族的狩獵。若從行爲與 

過程進一步分析狩獵的內容，我把狩獵細分成：獵人、獵具、獵季、獵區 '獵物 

等元素。每一項元素都還可以因爲時空、族群不同而有不同的內涵，而由所屬族 

群文化的社會機制所电連控制。在部落视，誰可以成爲獵人？怎樣成爲獵人？誰 

或怎樣的程序來認定獵人的身份？獵人應遵守哪些規範？規範足誰訂的？如何 

修改調整？誰來執行？ m 個 「獵人」及其所奉行的「行爲規範」即是狩獵所指涉 

的社會制度的核心 > 也是中連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族成在地社群生活實作與生產 

行爲的關鍵。4

考古人類學者推估：台灣現存屬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大槪是在六千年前出 

現在台灣，島內的遷徙則可能晚至兩、三百年前才開始’而其分佈在最近的一百 

年並沒有大移動（李壬葵W 97 )。汪明輝（2〇03 )討論原住民族與外來統治政權 

的關係，將其分爲四個階段，其中1624年以前屬原始自治時期，1624-1930年屬 

相對自治時期。以此推論，也就是說，台灣的原住民族從六千年前到日治時代， 

基本上都是在所謂部落社會的型態下生活。在這個時期，原住民族的社會係以部 
落爲基本單元，深深倚賴著周遭的自然資源，生活多以農耕爲主，漁獵爲輔，部 

落族人有著泛靈信仰，部落內部自有其社會制度與組織在運作。在這段時期的部 

落社會裡，狩獵與其扣關的社會機制等行爲規範就是生活的一部份，其屬以經驗 

法則累積行之久年的風俗I t 習，外加-些超冃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爲或避 

免災害的產生。由於部落與最近400年來在平原地區逐步開墾發展的漢人移民社 

會有地理上的隔離，相對獨立Q 主生活在深山地區，長久以來其與賴以維生的資 

源環境發展出緊密的互動關係，累積建構了許多生活的知識與技術，配合著部落 

共有與私有的社會制度與組織，因應著自然環境的變化而符碼化於祭典、儀式、 

禁忌與慣俗中。

自日治時期開始，H 治政府採取林野國有政策，奠定國家政府在森林上地 

與資源經營管理上的主導與掌控的地位（李文R  1996、1997 )。第二次世界大戰

張嘉文（1卯8 ) 主編的「辭海」對狩獵的解釋：用獵具或鷹犬來捕取烏獸（P561> 吳悉真（1969) 
翻譯與主編的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對hunt的註解爲：职 啡 er細7^ 川>似 如 or 
sport ( p523 )
本段內容部分摘自盧道杰（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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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國民政府來台，全面廢除日治時期的頭目制度與理審區域，建制鄕里村落的 

行政體制與實施地方自治，並開始以漢化與資本主義化爲取向的原住民族政策 

(陳宗韓 1994)。1966年政府公佈施行「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准許原住民取 

得土地所有權，開放合法公私營企業或個人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以“山地現代化” 

爲標的。然而，1960-1970年代國家當時以出口爲導向的工業化進程所製造的就 

業市場，吸引了大批的原住民湧向都市平原，山地企業開發凌駕農業發展的優 

勢 ，使得山地開發政策卻反而強化了原住民離開部落社會的力量。此時，原住民 

族咅B落的經濟模式已經由原本的狩獵、採集、漁撈轉變成農業發展，普遍使用貨 

幣 ，融入主流的資本主義市場（陳宗韓1994) »

1950年代前後西方基督教信仰陸續進入原住民族地區，在各地建立教會， 

時至今曰，在許多的原住民族部落，基督信仰幾乎徹底取代了傳統的超自然信 

仰 ，重新形塑了原住民族的世界觀與生活規範（鍾思錦2000，盧道杰2003a )。 

近年，行政體制與民意代表逐漸替換部落的傳統社會制度與組織，既有的農耕與 

漁獵無法維持生計，大量族人外流，傳統的超自然信仰又被基督信仰所取代，自 

然資源早已劃歸國家經營管理，1970年代中期後政府又宣布全面禁獵，這些種 

種都直接或間接切斷了原住民族部落與其周遭資源環境間的連動。1990年代以 

來 ，早期活躍山林的部落中堅逐漸退隱，中壯年以下的年輕人，不僅多自幼即離 

家到平地或城市接受現代教育，成人後也囿於都市型態的職場生計，不再擁有走 

風獵人的能力，部落與山林及自然環境的文化與生活的傳承逐次凋零，族人原有 

的山林本能也漸成爲傳說軼聞（盧道杰2003a )。近年國內企業爲降低成本與提 

高競爭力紛紛引進外勞，嚴重排擠原以勞動爲主的原住民的就業機會，部分人力 

回流部落，重拾靠山吃山的生活。也是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政府爲因應參力口 

世界貿易組織 （ W o rld T ra d e O rg a n iza tio n，即一般所稱的W T O )在鄕間與偏遠地 

區鼓勵產業轉型發展觀光服務業，許多原住民地區紛紛投入，一時間民宿、風味 

餐 、傳統歌舞、異族文化的生態旅遊產業型態成爲原住民部落發展的指標與願 

景 。不料從921大地震後，台灣氣候迴異，幾次的風災重創山區，甚至是影響大 

都會區的運作機能。爲此政府擬具封山策略，準備還山林給大自然。於是，原住 

民部落在現今資本主義市場與生態保育的夾擊下，進一步地被邊緣化，其與資源 

環境間的關係也面臨完全斷絕的困境（盧道杰2003b )。

三 、原住民族狩獵意涵的演變 5

把場域聚焦到南台灣山區的西魯凱族的L 部落，在魯凱族特有的頭目（貴 

族）與平民的階層社會裡，獵場的擁有權屬於頭目（貴族）家族，獵人需透過貢 

賦的賦予取得狩獵權力，而獵物更需要跟部落所有族人分享。狩獵在傳統部落社 

會裡，不僅是部落動物蛋白質的來源，是男子取得地位與榮耀的管道，其行爲也

本節部分內容摘錄自吳雯菁（ 2004 ) 與 Wu ( 200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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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信仰、祭儀結合的社會文化表現。凡獵得五至六頭公山豬的獵人，在公開與 

族人分享後可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成爲部落的英雄。百合花頭飾所象徵的榮耀 

與分享是音15落核心的規範與精神所在。男子從小被期盼成爲獵人，青少年期即隨 

著父兄在山林中學習，熟悉地形與各種原野的技能，知曉各種的祭儀、占卜與禁 

忌 。魯凱人認爲肯g打到獵物不純然是技能或運氣，更重要的是祭儀 '占卜等的倉g 

力 ，也就是如何與神靈溝通的能力。而學習狩獵的過程，包括共同出獵、恪遵狩 

獵規則、集體維護獵場與獵徑、分享獵物等，其實有如男子由家人成爲部落的人 

的社會化過程，也是部落社會對男性角色扮演的期待。另 ，狩獵的行爲與獵場 

的使用及開拓，隱約也有捍衛疆土與部落間領域競爭互動的意涵。有一點十分重 

要的是，狩獵並不是傳統部落社會的主要維生方式，不僅十分耗費時間與體力， 

更會影響農耕收穫。所以在個人資質、家庭狀況等許多因子的影響下，傳統音P落 

社會裡可配戴百合花頭飾者，並不多見。然早期追求百合花頭飾的榮耀幾乎是所 

有男人的願望與一生努力的目標，由此可知在傳統部落社會裡狩獵的意涵，是遠 

超越其所狩得的動物蛋白質的價値，而在社會網絡與組織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族人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變化，許多族人下山到城 

市裡工作棲身，頭目與長老不再把持部落的公共論壇，基督信仰更瓦解了傳統的 

泛靈信仰，加上法律上的禁獵，狩獵在L 部落族人現今的生活中，逐漸脫離青年 

人的生活經驗，年輕人不再爲追求榮耀而狩獵，獵物也不再與全部落的族人分 

享 ，反而是兼職、遊憩休閒的性質居多。另一方面，狩獵卻在逐步抬頭的原住民 

族運動中，被許多原住民族視爲傳統文化的象徵圖騰之一。許多原住民族的朋友 

認爲狩獵是其族群（吾15族）的自然權利之一，其內涵與任何作爲皆該由原住民族 

自己決定（陳士章2004)。

四 、傳統原住民的狩獵就是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

當我們認知游牧漁獵是原住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之一時，以現今的自然資 

源經營管理學理來看，部分學者主張可以將原住民族的傳統狩獵視爲在地的自然 

資源經營管理體制（ D e i 1993， W illia m s &  B a ines 1993， B erkes 扣 a/2000 )，其以 

狩獵者及其相關的社會機制爲核心。就狩獵者（獵人）而言，爲了進行狩獵的行 

爲 ，行爲者本身需要擁有一些條件，包括：健康的體魄，對山林環境與狩獵對象 

的基本知識，因應突發氣候變化的能力等，才能在環境瞬息萬變，地形崎嶇難行 

的山林中維護己身的安全，找到獵物，並能順利狩獵得手。這代表狩獵的行爲似 

乎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爲之，除個人身體條件外，知識與經驗的傳承與累積也是 

必要的條件。另外，早期狩獵行爲跟個人與部落族群的生活生計（生業）有關， 

係一種動物性蛋白質的採集與分配。部落社會常透過信仰禁忌、獵區、漁場的分 

配與承襲、及貢賦制度的運作等社會機制，來建置部落對山林空間與資源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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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這綜合以能力、知識、身份、社會分配與規範、及信仰與宇宙觀元素，呈現 

於生活實作中的即是所謂的在地野生動（植）物資源的經營管理體制（B e rk e s&  

F o lk e  1998 > B e rke s 1999 5 B e rk e s a /2000 » K o th a r i2003) °

然由於傳統已融入生活與文化的狩獵體制在外來國家與市場體制的侵蝕 

下 ，已逐步崩解消逝，不僅部落裡明瞭傳統規範的獵人只剩少數碩果僅存的耆 

老 ，最重要的是有體能有意願留在部落的年輕人，在部落找不到可以期盼與可以 

倚賴的未來。在今天當狩獵逐步退出部落的生活與社會文化，當狩獵逐漸成爲一 

種兌換貨幣的手段，反過來國家機器囿於本身對山野的經營管理能力與執法能力 
有限，無法有效維護位處偏遠卻蘊含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而萌起與在地自然 

資源經營管理體制連結之議時（ B randon &  W e lls 1992 ， IU C N  1993 ， M c N e e ly  

1994、199S ) ，原住民族的狩獵勢必需要重新回顧整理與論述分析，這其中又特 

別以部落對其狩獵意涵的再創造與再詮釋（陳思仁等譯2002 )，尤需要審慎地考 

量 ，以探思其族人本身的意願，及與國家體制的可能連結。

前面章節提及臺灣的自然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育），或更直接地說野生動物 

資源經營管理，自來即採行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力行政府與菁英集權的管理取 

徑 ，嚴格限制在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利用，甚至將其視爲最大威脅。裴 

家錤（2001)認爲這樣的政策不僅不見得有成效，而且因爲1974年的狩獵法與 

1990年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全面禁止狩獵（包括原住民族傳統狩獵），國內原住 

民族飽受「野生動物殺手」惡名的指摘，使得政府與保育界，尤其是前者跟原住 

民間呈現長期的緊張關係（也請參考台邦•撒沙勒2004)。1990年代中期，國 

內隨著國際保育社會對原住民族與自然關係認知的改變，開始在自然生態學界與 

原住民運動中出現原住民具有「生態智慧」，可以被作爲「山林守護神」的論述 

(孫銘燐2001，陳律伶2004，台邦•撒沙勒2004)。有學者主張若能連結當地 

的傳統狩獵制度與科學性的野生動物監測機制，當可發展出一套由政府與居民共 

管的自然資源管理計畫（裴家錤、羅方明1996，羅方明、裴家駿1997 ，裴家骐 

2001、2003)。

五 、原住民族狩獵與野生動物資源保育

盧道杰等（2005)以在地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等社區保育的幾個學理 

基礎部落，提出一個整合原住民族狩獵、以部落（社區）爲基礎的野生動物資源 

經營管理的架構。其以前幾個章節提及的共有資源管理面向來論，認爲要能建構 

傳統狩獵文化與野生動植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連結，關鍵在於能否形成有效的控制 

機制，而共有財產化野生動植物資源則是可以思考的一種手段（ Ostrom 1990， 

H a n n a 1996，Ostrom eM/1999)。因此’防止獵場經營的個人化或私有化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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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一個體制討論的重點。部落裡熟悉野生動物資源、獵場地形、環境生態變動， 

經常奔走於山野中，甚至依賴其爲生的獵人可以是、也應該是在地共有野生動物 

資源的經營管理者。但獵人應是在地共有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主要元素，而非全 

部 。曾在傳統社會組織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部落，在體制連結上的角色應該被突顯 

出來，以作爲跟國家政府直接對應的主體與窗口’也是社會體制與文化傳承運作 

的平台。以現代社會裡技師證照制度爲例，如果搭配傳統的社會機制，在部落裡 

建立有一套獵人的認證制度（包括成爲盤人應具備的條件、篩選、培訓、考試、 

執業與終身學習等），其可以是部落與獵人間的連結，獵人藉之取得部落的授權 

與正當1生，成爲掌管傳統生態知識與技術及實際執行工作者，而爲在地自然資源 

經營管理體制的運作中心。部落則在分群分工上發揮，推動植物採集、獵物處理、 

儀式典章、政治決策與衝突解決等事宜，並形塑管制規則與執行獎懲。傳統上以 

社會性的懲罰爲主的架構，或可部分保留，並適度與現代國家法規制度接軌，以 

爲公權力介入的管道。

當獵人重現5觸落社區之後，接下來就得思考怎麼讓「獵人」這個身份， 

或者工作，或者行業得以在現今的部落社區裡生存生活下來。過去獵人在部落社 

會裡享有英雄、尊貴與領袖的地位，也是財富的象徵。今天要重建狩獵與部落社 

會的連結，就必須再造獵人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空間。也許適度開放狩獵來塑造 

獵人生存的空間與合法性，兼授予傳統社會文化傳承的角色，再以旅遊導覽、獵 

物的有限販售、加上巡護山林的工作機會進一步提供經濟上的誘因，可以是一個 

嘗試的起點。在部落社區政治上’當狩獵再度活化，成爲部落社區的一項生業， 

身爲狩獵體制運作中心的獵人自然擁有一定的影響力。而在與國家機器連結接軌 

的議題上，以組織運作取得部落社區在經營管理體制上的正當性，可創造部落社 

區社會機制在現代社會裡的空間;野生動物資源的監測與回饋則可證明經營管理 

的效能，兩者是說服主流社會原住民族狩獵可以是有效經營管理野生動物資源的 

方式之一的最佳利器。

然而，在地參與的面向上的一個嚴肅的議題是，原住民參與的意願與本身 

對其狩獵文化乃至（舊）部落發展的想法。以前節在地參與著重參與對在地社群 

(區）的意義這個面向來論，參與這項工作的原住民部落朋友可能必須先面對自 

己 ，說服自己，說服部落，到底狩獵對其個人、部落、乃至族群能做什麼？狩獵 

是凝聚部落共識的必須？回復與再造傳統文化的關鍵嗎？原住民族（我們部落） 

在現代的環境社會裡要什麼樣的傳統文化？狩獵真可以提供部落發展的誘因？ 

其程度與範疇爲何呢？

國內在1990年公告施行的野生動物保育法取代狩獵法後，雖列有利用區與 

證照制度等相關條文，但由於未曾有任何經公告劃設的利用區，形同全面禁獵的 

延續。相關原住民傳統文化部分，則受到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尊重，2004年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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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法規賦予相關區域、季節、物種、可狩獵數量等的規範架構已較前成熟 

言午多。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告施行進一步開放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族地區獵 

捕野生動物的自用空間（第19條）。當原住民族個人獵捕野生動物在特定區域的 

傳統使用或自用的行爲獲得法律的保障時，狩獵的內部社會機制（集體規範）在 

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育與經營管理上益形重要。而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祭儀或自 

用的狩獵行爲是不是可以產生其他如經濟、社會、政治的附加效益，受到特別的 

關注。在主流社會普遍對山區國土保安、生態保育的期盼下，政府甚至擬具了相 

關的法規與行動政策6 ，發展狩獵觀光旅遊產業，帶動部落生態休閒產業或者是 

可行的方式。

六 、狩 獵 、旅遊與野生動物資源保育：以霧台鄉西魯凱部落為例7

就前節所提出的以在地原住民族部落與獵人爲主的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 

管理體制架構，本節以屏東縣霧台鄕的西魯凱族部落爲個案對象試作討論：

(一）魯凱族簡介

魯凱族分佈於臺灣中央山脈南段東西兩側的屏東縣、高雄縣及台東縣，四 

周有排灣族、卑南族與布農族的勢力環伺，長期以來各有消長，族群關係複雜。 

其中魯凱族與排灣族不僅毗鄰分佈、在體質、社會組織、百合花與百步蛇信仰方 

面極爲接近，但在語言、祭典、埋葬方式與繼承制度上仍有顯著差異，日據時代 

人類學者乃將其分別獨立（王長華1984，許木柱等1995，文上瑜2002)。目前 

魯飢族人口總數約有一萬餘人8，並依地域、語言與文化的不同，大致可分爲下 

三社群（濁口群）、西魯凱群（魯凱本群或隘寮群）與東魯凱群（大南群）三群 

(許木柱等1995)。其中西魯凱群（魯凱本群或隘寮群）分佈北起大母母山、南 

抵隘寮南溪谷，傳統獵場範圍往東越過霧頭山至台東縣境。西魯凱群居住分佈的 

行政區域主要屬於屏東縣霧台鄕，包括位於隘寮北溪流域的阿禮、吉露、霧台、 

大武與佳暮等六個村，以及位於隘寮南溪流域的好茶村。另外在瑪家鄕三和南村 

的美園社區、三地門鄕的青葉村、德文村的相助巷與三地門村等地，也都有曰治 

時期從霧台鄕集團移住或光復後陸續遷出的魯凱族人。

魯凱族部落傳統上有嚴謹的貴族（或譯爲頭目）與平民社會階層體系：每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行政院院會於2 0 0 5年 1 月 ]9 曰通過國土復育條例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草 

案）及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請參照行政院經建會網站：
http ://www.cqpd. gov. tw/busmess/busmess_sec3 .j sp?businessID= 1342&parentLinkID=7&lmkid=9 9 )
本節內容大部採自盧道杰等（2005 ) 。 ^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 0 0 4年 9 的統計，魯凱族人口有] 1，168人 ，其中已辦理族別登 

記的有7 ,5 8 7人 。

http://www.cq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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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部落族人的社會身份地位係依其血緣基礎承襲，其中貴族階層又以是否當家 

(本家）分爲大頭目與小頭目（許功明1987，許木柱等1995，巴神一 2003， 

巴清雄2004)。在傳統的魯凱部落裡，每個階層皆有其自己及與其他階層間應負 

的權利義務關係，所有族人的社交互動與生活都在各自所屬的位階上進行（巴神 

一 2003)。魯凱族貴族階層擁有土地領主權（或稱租稅權）與象徵特權兩項（衛 

惠 林 1963，許功明1987，喬宗态 1990)。在傳統的魯凱部落中，除少數公用財 

產如道路（kada lanang)、社內集會所（ta lupaum poang)、敵首棚（ada’adakang) 

等等屬於部落全體所公有外，一切部落境內的自然財產，如山林（ka5ik aSe)、河 

流 （d aka ra l)、獵場（ta lupang)、土地（kadangan)、家屋基地（pang ipang isane) ， 

以及自然地上的一切附屬物、甚至山上石頭、樹木野草野花、山林中之鳥獸、溪 

流中之魚貝，原則上均屬頭目家所有，平民階層如要使用則需向頭目家族繳交不 

同名目的租賦（su a lu p u) (李汝和1972，王長華1984，許功明1987，喬宗态 
199〇，巴神— 2〇〇3 )。貴族階層一方面透過這樣的租稅貢賦制度具體地兌現土地 

領主權，另一方面亦藉由名制與裝飾上特有的徵號顯示其抽象的身份地位。租稅 

與特權讓予制度中，透過全體部落族人在儀式過程的共同參與，使平民分享生產 

所得、貴族分享財富與特櫂，形成了物質與非物質的流動與交換，是一種再分配 

(re d is tr ib u tio n)的機制（許功明1987)。這樣的交換與再分配機制，其實也「調 

和」了貴族與平民階層的緊張關係（巴清雄等2004)。巴清雄等（2004)認爲， 

象徵特權（特別是裝飾權）其實是榮耀（lr ig u ) 的表徵，儘管個人的階層歸屬是 

天生而無關於能力的，但社會地位的高低評價，卻可透過榮耀的取得提升。許功 

明 （1987)則認爲榮耀爲部落規範的核心，其不僅消弭了貴族與平民可能的緊張 

關係，也進一步串連了自家與他家、個人與部落、本部落與他部落。

多數的魯凱族部落是由兩個以上的頭目家系爲中心，率領其旁系、臣屬與 

平民等構成的複合體系。部落（tse k a l) 是魯凱族獨立完整的自治地域單位，主 

要由一集中聚落、或數個毗鄰聚落聯合組成，內部亦可再分爲若干住區單位 

(pang ipang isane)。部落本身不僅是一個地域界線完整分明的單位，亦是一個共 

同祭祀體，以及結合政治、經濟與軍事的聯合防禦體。當部落有超乎親族關係的 

公共事務需協調處理時，會由多位部落長老（或稱耆老，m am dnm e) 共同協商 

決議，並經由各式公眾會議的召開來解決與執行（巴清雄等2004)。

魯凱族的傳統信仰屬泛靈信仰（a n im ism )，意即魯凱人相信所有自然界的 

物體或現象都存有精靈在內（許木柱等1995，謝繼昌1995)〇動物也有靈魂， 

所以看到或夢到不同的動物物種或行爲就有不同的占卜意涵，其與超自然的神靈 

分類與祭祀儀式及禁忌（ l i s i) 在初民生活與風俗慣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林美 

容與王長華19859 ，許木柱等1995，謝繼昌1995，巴神一 2003) »

西魯凱族分佈的自然環境，土力不十分I巴沃，年平均雨量僅一千五百公釐

林美容與王長華（1985) 所編著的霧台鄕誌，當年於鄉公所座談發表時，有許多與會的在地耆 

老及鄕公所人士都對內容有不同的意見，因此至今未正式刊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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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 且主要集中在夏季，雨季時容易發生土壤沖蝕，僅適於耐旱耐瘠的作物。 

面臨如此的生態環境，魯凱族的傳統生計係以山田燒墾式的農業爲主，而以狩 

獵 、捕魚、採集與有限的牲畜飼養爲輔（許木柱等 〗995)。芋 、薯是魯凱人的主 

食 ，粟 （小米）則多在儀式性的場合中食用，爲具有社會、宗教意義的作物（許 

木柱等1995)。

魯凱族的農地（kad im an g an)範圍廣及部落內外 > —般而言屬於頭目家族所 

有 ，但也有一說墾殖者投注的開墾勞力等後天因素多，原耕墾家族在使用權上比 

頭目的所有權較受到族人的尊重（許木柱等1995 )。傳統獵場與漁區則皆爲貴族 

所有，在下三社群的多納社，槪念上大河卻是部落共有的，頭目家族不能單獨決 

定大河水域權力的轉讓與餽贈；而小河則分屬十數個頭目與平民家庭，擁有河段 

的家庭可以限制他人的捕魚活動並收取魚獲作爲租稅，並可以轉讓與餽贈，呈現 

有私有財產的傾向（王長華1984)。

在魯凱族的傳統生計生活中，農作是最重要的生計來源，主要以家戶爲單 

位進行。但由於魯凱族的男性常需從事狩獵活動，因此農耕的勞動力便常仰賴女 

性 ，但墾殖等較耗體能的工作仍以男性爲主；而漁撈則是不論性別與年齡都可從 

事的活動（戴永鍉2000) 1()。

(二）西魯凱的狩獵

以屏東縣霧台鄕L  落的魯割族（西魯凱群或隘寮群）而言，至少在光復 

以前，部落族人普遍認知狩獵是男人的天性，從小即耳濡目染，並在適當的年齡 

開始隨父兄進入山野。狩獵是取得動物蛋白質的方式，更是獲取社會地位的途 

徑 ，獵獲五到六隻以上的公山豬即可配戴百合花頭飾是魯凱族獵人身份被部落認 

定的一項榮譽。獵人們多三兩成群出獵，以獵槍、陷阱爲主要的獵具。出獵行前、 

過程中皆有許多占卜或儀式的規定，如夢占、鳥占等，除是祈求祖靈的庇佑外， 

也是對獵物的一種崇拜與尊敬。獵區基本上以父傳子爲原則，卻也有傳給善獵年 

紀較輕輩份較低的宗親或親密朋友（獵友）的例子。凡捕獵獵物均需將心臟與右 

後腿供奉給頭目，頭目再行分配給其他族人。在他人獵區獵捕也需繳交部分所得 

給擁有者。幾個祖靈聖地（如 ：大小鬼湖）被列爲禁忌不得進入打獵。雲豹'百 

步蛇與熊鷹則被魯凱族人視爲家人，也不能打。

裴家錤（2001)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霧台鄉魯飢族的狩獵制度，認爲其主要 

狩獵物種均爲繁殖力較高的草食或雜食性動物’對狩獵壓力的承受力較大；季節

性的狩獵活動提供野生動物喘息的機會；散佈式的獵區，加上同一狩獵區中的狩

關於魯凱族的漁撈文化，詳見戴永隄 （ 20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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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地點每隔幾年會調整，分散了狩獵壓力；每一獵區都被不狩獵的區域所包圍， 

加上對神聖空間的迴避，有禁獵區或保護區功能，提供動物繁殖與生育的環境； 

獵區的專屬制度加上單一獵人的狩獵能力的限制有壓抑狩獵量的效果；傳統的禁 

忌與習俗如鳥占等，對狩獵活動有隨機性地降低狩獵的頻率。這些機制理論上能 

減少連續或密集的狩獵活動，不需要專門的管理人力，依附信仰、社會制度來運 

行，傳統魯凱的狩獵制度不啻是一適應力強又富彈性且與生活相連結的在地野生 

動物經營管理體制（ Berkes &  Fo lke 1998 )。

(三 ）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推演

魯凱族傳統上有嚴謹的社會階層制度，頭目名義上擁有部落所有的獵場， 

其與長老及貴族在部落事務與空間資源的分配上擁有相當的發言權，而百合花頭 
飾則是其獨特的獵人榮譽制度。雖然現今霧台鄕各部落傳統社會制度在國家機 

器、經濟市場與外來宗教的侵蝕下，超自然信仰、禁忌、傳統社會規範皆已不再 

爲族人所奉行，法令的禁獵、人口的外移、加上專業狩獵轉爲休閒活動，造成族 

人逐漸遠離山林，狩獵文化缺乏傳承，個別狩獵能力也大幅消弱。但是在田野工 

作中’也發現幾個部落（村落），尤其較靠山區，也是西魯凱族部落社會核心的 

幾個村（部落），皆有族人有意願有熱t t 希望能活化狩獵與傳統文化，促進部落 

發展，創造族人持續生活山林的空間。而在人口外流嚴重的今天，要活化傳統生 

態知識與狩獵文化，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找回來，把人留下來」。這不僅涉及文 

化事項，更是生活生計的大事，包括就業機會、教育福利'醫療服務等公共系統 

的建構。

首先以前節所提出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關鍵一獵人與部落的 

連結一事來說，魯凱族特有的百合花頭飾制度是相當好的切入點。在操作上可將 

目前各部落現存已公開獲頒配戴百合花頭飾的獵人直接認證爲1  嵐人」，尙未被 

公開授予百合花頭飾但部落周知有從事打獵活動的獵人爲「助理獵人」。獵人」 

可獨立帶團從事狩獵行爲，而因獵槍多是獵人自行製造，爲避免刀槍使用產生意 

外 ，也因爲法規的限制與保險的適用問題，建議僅由「獵人」執行狩獵行爲。「助 

理獵人」則必須隨團或依文化狩獵的條款申i 青自行獵獲五或六隻公山豬，公開獲 

頒百合花頭飾後，方能成爲可獨立帶團作梁的「獵人」。「獵人」爲現場作業需要 

可聘請「助理」隨行，「助理」與 「助理獵人」在整個「獵人」養成教育裡，除 

野外時數外，均需接受教育訓練，以吸收其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如 ：地理資訊 

系統與衛星定位系統的使用、判圖、測量方位與收集相關野生動植物資訊、溝通 

解說、民俗動植物學等◊ 這樣的認胃登制度結合原有的社會機制與現代山林保育巡 

護的技能，除能活化文化的傳承，兼顧榮譽表揚外，也能在林務、保育或其他單 

位有巡護山林機會時，拓展獵人的就業機會。

而在狩獵與觀光旅遊方面，倘觀賞野生動物資源的市場需求日增，或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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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會促使獵人主動調降狩獵量，留有市場機制運作的空間也是樁好事。獵人以 

狩獵、嚮導、解說，加保育巡護，甚至調查硏究的角色，再造其在部落立足生活 

的行業，而獵物後續的處理與後勤支援系統，民宿餐飮的配合，或者可以帶動整 

個生態產業的起飛。整個計畫的精神在用狩獵帶動觀光旅遊，用嚮導與解說製造 

文化產業，以獵人制度進行文化傳承，以附加價値平衡狩獵量的需求。當然，這 

樣的主張並無法產生大肆繁榮的局面，但應可提供部分願意留在山上年輕人的小 

康生存空間。人一旦願意留下來，部落就會有希望，文化就會有生機，山林間的 

傳說也就有繼續流傳的機會。

七 、原住民族狩獵一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人文面向思考

本章所提相關屏東縣霧台鄕西魯凱部落以狩獵與觀光旅遊，力口上山林巡護 

來與野生動物資源保育作連結的想法，雖然只是學理上的一些推演，其也顯示本 

土在地社區與其社會體制於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上扮演積極角色的可能性。誠如 

台邦 .撒沙勒（2004)所言：國內原住民獵人長期背負的生態殺手的罪名是種污 

名化的現象，是不正義的社會建構的環境殖民主義，是長期以來存於保育社會與 

原住民族間權力與利益分配不平等的事實，原住民族狩獵在其部落社群裡的社會 

文化意義與儀式性功能，實不能以二分法簡化之。此也凸顯生物多樣性的理解不 

能只有生物、生態等較具物質科學取向的面向，還需要重視社會人文的脈絡，特 

別是在歷史比較久遠的在地社群與原住民族文化裡，要能運用其富涵緊密的人地 

關連與社會組織及制度，維護生物多樣性，更需要秉持以人權爲基礎的多元文 

化 、多元價値的開放性思考。

B e rke s (2004)呼籲保育必須跨越社區部落、地方區域、國家聯盟與國際 

等地理尺度；提供各權益關係者參與的誘因不宜止於經濟面向，需要多面化；在 

地與原有的知識應受到尊重，並與科技知識融整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國際保育社 

會應廣納不同文化的觀點重新詮釋保育的意涵。在現今台灣的社會裡，生物多樣 

性保育呈現著多樣的論述，有以宗教護生爲基礎的保育觀點，有以野生動物植物 

資源永續利用爲主的論調，也有再見荒野隔離塵世的主張等，但卻都還比較侷限 

在本位的執著與生物生態的架構裡。由國際社會的經驗與論辯的進展，從本土個 

案實證的觀察，國內相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論述與文化多樣性間的連結，尙有許 

多尙待發掘與加強的空間，尤其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的考量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 

尊重。希望本章的陳述除了能在彰顯生物多樣性社會人文面向的思考外，也能在 

相關槪念的推廣與參與式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理念的溝通上，提供一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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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rticipatory-based strategy has been gradually recognized 

by the conservation bodies worldwide. A number of cases concerning local 

involvement in the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were also available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we focused on the western Rukai, a branch of Rukai living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in Pingtung County, for a case study to build up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 f wildlife resourc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ore 

principals o f  the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and cotmnunlty-based conservation, 

which wer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ocal knowledge and common propert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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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ly, Rukai was a hierarchical society in which the tribal people regarded 

hunting as one kind of livelihood，honor， and the process for a man to integrate into 

the tribe. Hunting activity was also a complex o f local knowledge and belief, and the 

logo o f indigenous culture and politics.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Rukai society has 

been invaded and ruined by the modem State institutions, western religions, and 

capital market, they still preserve some traditions relevant to hunting in the tribes up 

to now, and many initiatives keen to re-activate them. We argue that the community 

could be the management unit and its core part was the hunter, who had loc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work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In addition, the lily 

comet, a traditional symbol of recognition for outstanding hunters, which is still 

practiced and respected by the local Rukai, can be adopted as the certificate system 

for hunters. We suggest that it in necessary to add modem inventory techniques and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into hunters7 training cours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ibe can link with the Government several 

new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tribe council (or meeting) or grassroots associations. This 

kind of lo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natural guarding,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tourism industrial,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reshape the social 

system of common property in the tribe. This may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wildlife management, land conservation and indi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mountainous Taiwan,

Key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mmon property,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indigenous institutions, Rukai.

摘 要

近年來，國際保育社會逐漸重視参與式取徑，國内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也出現 

相關的個案與趨勢。本文以社區保育涵蓋的参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產等學理為 

基礎 > 納入社區保育區的概念，以屏東縣霧臺郷魯訊族為對象，架構一個以部落 

和狩獵為核心的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體制。在魯凱族的傳統階層社會 

裡，狩獵既是生業、榮耀，是男人部落化的過程•也是在地知識與信仰的綜合體， 

以及文化與政治的圖騰。雖然在現代國家行政、外來信仰與市場機制的影響下> 
傳統社會組織逐漸瓦解• 但各西魯凱部落仍留存相當的狩獵傳統，也有許多社區 

組織願意投注文化復振與部落發展。本文主張以部落為治理單元回應參與取徑， 

而以擁有在地知識與遊走山林能力的獵人為經營管理的重心，藉目前仍受部落族 

人遵循敬重的百合花頭飾，加上現代山林調查巡護與解說的内容，建立獵人的認 

證制度。用部落會議或議會或其他社團組織來成就部落與國家體制的鍵結1發揮 

山林巡護、文化傳承、旅遊產業的作用，重塑部落共有財產的社會制度，以在野 

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國土保育與原住民族發展間，追求多贏的成果。

關鍵字：社 區 频 ' 社區保O T '傅統體制'魯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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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族

長久以來，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向為菁英與官僚掌控、中央集權及科學技術為主，具有S■其他 

相關權益關係者參與決策的傾向。世界各地自然保護區的傳統典範一黃石國家公園就是最好的例子， 

她不但面積大、國家政府直接介人 < 園區內也已經沒有永久^4的居民（Hales, 1989; McNeely, 〗994; 

Wright and Mattson, 1996; Hddgate and Phillips, 1999)»然而，由於每個自然資源的保育與管理計畫所面 

臨的政經架構、民情脈絡與地理環境不同，這種模式未必都能有理想的效益 > 甚至反導致政府與居民 

的衝突 （Western and Wright, 1994;丨DRC，undated)。於是，國際保育社會從1950 ' I960年代即開始出 

現一些先驅的試驗（Bonini-Feyerabend and Tamowski，2005)，而在1980年代後期與1990年代前期， 

萌現許多對傳統菁英官僚集權的尋思與反省，包括：I.重新建構人與自然的關係，因為許多考古證據 

均顯示，現今地球上絕大部分的景觀與人類文明活動的發展息息相關（Gomez-Pompa and Kaus, 1992; 

McNeely，1994;GWmireandPimbert，1997);而人為因素在許多生態系的運作與生物多樣性的組合上’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此，棲地或生物多樣性的保肓應積極面對人的因素•釐清其在整體生態作用裡 

的位置，尋找整合共存的方式（Miller, 1996; Litkes 1998)。2.在現實的行政條件下，人力、物力與財力 

的支援往往不足，中央集權式的經營管理對位於邊陲的保護區，常無法有效地執行（Feeny eM/.，1990; 

Zazueta, 1995)。3.最重要的是，保育專家不再視在地（鄰近）社群為破壞者，而將他們（特別是少數 

族群或原住民族）重新認定為主要權益關係者（stakeholder) 與關鍵的夥伴，亟欲與他們合作（Brandon 

and Wells, 1992; mCN，1993; McNeely, 1994; 1998; Brosius ef •，丨998)» 4•為避免自然資源（生物多樣 

性）豐富的地區成為生態的孤島，也是呼應前所述對人類因子的重視、政府能力的有限、和要與在地 

辛土群建構伙伴關係的期盼，近年國際保育社會倡導跨界的思考，期以連绩面與區域的尺度，來規劃與 

整合更多的部門與資源（Martinez, I" 5; McNeely, 1995; Saunier and Meganck，1995; Dudley 1999; 

Sayer, 1999) »

2003年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1UCN) 在其所舉辦的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the 5th World Park 

Congress) 中 ，綜整建塑了新的保護區經營管理典範1 (Phillips，2003; Berkes，2004; Brosius，2004)，其顯 

現了有別於傳統典範的特質：具多元社會與經濟的目標、多元的治理型態、鼓勵與在地社群緊密互動、 

考量多向連結的網絡、營造社區2對保護區的認同與國際的關注•在技術之外增加政治的考量、充分 

且持嬪的財源、多元的技術需求和重視在地知識（Phillips, 2003)。顯然，傳統的菁英集權、科技至上 

的思维不再是唯一選項•參與的取徑已成為保育的主流趨勢之一，保育科學家與專業人士需發展與原 

住民族及在地社群共事的新方式（Berkes，2004; Brosius，2004)，以社區為基礎的參與式思维與操作，將 

勢必在保育計畫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該次大會並且決議：建識各國擴展保護區治理的型態，考量 

採行在地社區（群）實際參與的共管、私人與社區等機制，俾以應付複雜的經營管理需求，並提出1  土 

區保育區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的主張（Borrini-Feyerabend，2003; IUCN, 2003;盧道杰，2004a; 

b; Brosius，2004)。2004年 ，第七屆生物多樣性公約會員國大會將社區保育區列人正式決議事項，建請 

各會員國參採：同年1】月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在泰國舉行的第三屆世界保育大會（WorldConservation 

Congress) 發佈：「原住 民 族 與 在 地 社 區 所 組 成 的 杜 會 ®籬 （ social fencing) 正 逐 漸 取 代 （保護區原本 ) 

以搶與政府保衛所建構的圍籬」（1UCN，2004)。這連續幾次的國際保育盛會顯示，在地社群、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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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在自然保育工作的參與，不僅已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認知，其角色扮演也已跨出學理的推演I 而遇入 

實際操作的階段。

Brosins (2004)認為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在全球的保育思考上做了重大的突破，凸顯了社區、公 

義與治理的面向，宛如生態孤島的保護區被重新放人一個較廣大的地景鑲嵌體中，尋求與主流社會的 

政經、社會、人文全面接軌=其弓I用大會裡來自全球各地的原住民族代表與國際保育團體領袖的對話， 

呼籲保育画體與原住民族攜手共創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新聯盟4 »而在大會裡保育領袖向原住民族請教 

的 ：如何將全球的優先轉译入在地的現實裡？正也是國內保育界在日益重視原住民族傳统權益的政治 

現實下'所面臨的亟需尋找保育與原住民族間連结的挑戰。

就國内長久以來自然保育界對在地社群，尤其原住民族参與保育工作的不放心5 ，加上近幾年相 

關政策計畫的舖陳，常在缺乏足夠學理推演與論述的情況下推出，耗費大量國家與民間的資源，直接 

衝擊現有責源的分配，常未解決既有的不正義，卻又製造新的不正義，受到各界許多的詰疑•也在學 

術領域引起許多辯論。如馬告國家公園芻議提出「原漢共管」□號，卻一直沒能推演建構出可操作的 

I命述，這雖不見得是不同立場陣營間強烈衝突的主因，卻也是無法擴大支持面，持續醞釀的關鍵之一

6。為能在政策決定與付諸執行前能有敕深人的探討、分析與辯論，本文借鏡近年來國際保育社會的積 

極作為，擬從近年社區保育的學理中 > 發展出一個論述架構，而以研究團隊長期互動與經營'比較熟 

悉的霧臺鄉西魯凱部落，近+餘年累積但無論如何仍鳐有限的田野資料7，在這個論述架構下，做一番 

推演與討論。我們認為涵括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產等學理的社區保育論述與「社區保育區」的主 

張 8，讓原住民族傳統慣俗與在地網絡能有發揮的空間 > 或許是可以嘗試的方向。希望在引介與信賴原 

住民族可以與保育共存共榮的理念下，以社區保育的理論基礎，能對保育與部落的連結 > 做出一些貢 

獻 。

國內原住民族與野生動物保育

1.原住民族與其周通自然資源

考古人類學者推估：臺灣現存屬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大概是在六千年前出現在臺灣•島内的遷徙 

則可能晚至兩、三百年前才開始，而其分布在最近的一百年並沒有大移動（李壬葵，1997)。汪明輝（2003) 

討論原住民族與外來統治政權的關係，將其分為四個階段_其中1624年以前屬原始自治時期>1624-1930 

年屬相對自治時期。也就是說*臺灣的原住民族從六千年前到日治時代中期1基本上都是在所謂部落 

社會的型態下生活9，以部落為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基本單元，生活深深倚賴著周遭的自然資源，由早 

期以漁獵採集维生•漸轉為晚期多以農耕為主，漁獵為輔•部落族人有著泛靈信仰，部落內部自有其 

社會制度與組織在運作《在這段時期的部落社會裡，狩獵與其相關的社會機制等行為規範就是生活的 

一部份•其以經驗法則累積行之久年的風俗慣習，外加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行為或避免 

災害的產生。由於部落與最近400年來在平原地區逐步閧墾發展的漢人移民社會，有地理上的隔離， 

相對獨立自主生活在山區，長久以來，其與賴以维生的資源環境發展出緊密的互動關係|累積建構了 

許多生活的知識與技術，配合著部落共有與私有的社會制度與组織，因應著自然環境的變化，而符碼 

化於祭典、儀式、禁忌與慣俗中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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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曰;台時期開始，日治政府_取林野國有政策，奠定國家政府在森林土地與資源經營管理上的主 

導與掌控的地位（李文良，1996; 1997 :顏愛靜與楊國柱，200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來臺， 

全面廢除日治時期的頭目制度與理蕃區域，建制鄕里村落的行政體制與實施地方自治，並開始以漢化 

與資本主義化為取向的原住民族政策（陳宗韓，〗994)。〗966年 ，政府公佈施行「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 

准許原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開放合法公私營企業或個人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以「山地現代化」為標 

的 。然而 * 1960-1970年代，國家當時以出□為導向的工業化所創造的就業市場，吸引了大批的原住民 

湧向都市平原，山地企業開發凌駕農業發展的優勢’使得旨在促進山村發展的山地開發政策 > 卻反而 

成為強化原住民離開部落彳土會的力量。此時，原住民族部落的經濟模式已經由原本的狩獵、採集、漁 

榜轉變成農業發展，普遍使用貨幣，融人主流的資本主義市場（陳宗韓，〗994) »

西方基督教信仰是在]950年代前後陸纘傳人臺灣的原住民族地區，在各地建立教會，時至今曰， 

在許多的原住民族部落，基督信仰幾乎徹底取代了傳統的超自然信仰，重新形塑了原住民族的世界觀 

與生活規範（黃應貴，1992 :鍾思錦，2000 ;清水純• 2004 :吳雯菁，2005) <■近年，行政體制與民意 

代表逐漸替換部落的傳統社會制度與組織，既有的農耕與漁獵無法维持生計，大量族人外流，傳統的 

超自然信仰被基督信仰所取代，自然資源早已割歸國家經營管理，1970年代中期後，政府又宣布全面 

禁獵，這些種種都直接或間接切斷了原住民族部落與其周遭資源環境間的連動。1990年代以來，早期 

活躍山林的部落中堅逐漸退隱，中壯年以下的年輕人，不僅多自幼即離家到平地或城市接受現代教育， 

成人後也囿於都市型態的職場生計，不再擁有走風獵人的能力，部落與山林及自然環境的文化與生活 

的傳承逐次凋零，族人原有的山林本能也漸成為傳說軼聞（黃長興• 2000 :巴蘇亞-博伊哲努，2002 ; 

台邦•撒沙勒，2004 :楊雅淳，2004 :吳雯菁，2005 :盧道杰’ 2005a) «

然而 > 近年國內企業為降低成本與提高競爭力紛紛引進外勞，嚴重排擠原以勞動為主的原住民的 

就業機會，部分人力回流部落，重拾靠山吃山的生活。也是自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政府在郷間與偏 

遠地區鼓生態旅遊的部落產業發展|許多原住民地區紛紛投人，一時間民宿、風味餐、傳统歌舞、 

異族文化的生態旅遊產業型態，成為原住民部落發展的指標與願景11。不料> 9 2 1大地震和之後的幾 

次風災，重創了山區，甚至影響到大都會區的運作機能。為此政府擬具封山策略，準備埴山林給大自 

然 。於是，原住民部落在現今資本主義市場與生態保育的夾擊下，進一步地被邊緣化，其與資源環境 

間的關係，也面臨完全斷絕的困境（盧道杰，2003b; 2005b)。

2.野生動物資源保育

近代臺湾的野生動牧J資源經營管理，係依循西方傳統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採政府集權的管理方 

式 t嚴格限制在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的利用，甚M將其視為最大威脅，其不僅不見得有成效，政 

府與原住民間也呈現長期的緊張關係12。特別自1972年全面禁獵與1989年野生動物保育法頒佈以來， 

狩獵在法規上受到禁止*國内原住民族也飽受「野生動物殺手」惡名之苦（Eu，1969; McCullough, 1974, 

cited in Patel and Un, 1989;紀駿傑與王俊秀，1996 :陳永禹，2000 ;趙啟明，2002 :台邦.撒沙勒* 

2004 ;巴蘇亞•博伊哲努 ，2005>。謝孝同（〗985>曾質疑禁獵的規定不是無法執行就是未被執行，而 

最重要的是，原住民族在山區的狩獵也一直未停止13’ 14。近年，狩獵更為國内原住民視為其傳統文化 

的關鍵元素，觀光旅遊發展的重點，甚至是自主認同的政治符碼（趙啟明，2002:台邦.撒沙勒，2004)。 

1990年代中期，M著前述國際社會對原住民與自然關係的認知轉移，原住民具有「生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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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視為「山林守護神j 的論述，也開始在畜灣的自然生態學界與原住民運動中出現（裴家骐與羅方 

明 ，1996 :羅方明與裴家錤，1997 :孫銘燐，200〗 ；趙啟明.2002 :台邦 .撒沙勒，2004 ;陳律伶， 

2004)。部份學者甚至主張，若能連结當地的傳統狩獵制度與科學性的野生動物監測機制，當可發展出 

一套由政府與居民共管的自然資源管理計畫（裴家骐1 2001; 2003)«

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後，部分中央權能下放地方，原住民的權益受到各界的重視，而在自然保護 

區或現地（域內）保育的範疇裡，也出現一些原住民部落的自主性棲地保育與部落發展的計畫（如嘉義 

縣阿里山鄉山美村的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還有許多或自力、或受基層地方官署協助的封溪護漁運 

動 （如臺北縣烏來鄉、新竹縣尖石鄉、高雄縣三民鄉、臺東縣海瑞鄉等)(蕭代基等1 2000;盧道杰，2001; 

2004a :王鴻濬與吳俊賢< 2005)。同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2002年推出社區林業保肓共生計 

畫 ，其尤以原住民族部落社區為重點，在各地頗受到好評，原住民族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計畫，乃至 

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工作|漸受到各界的矚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2 ;盧道杰，2003a)。然 

在現實政策上，狩獵仍是國内自然資源經營管理最敏感的議題之一，2004年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丹大狩獵試辦計畫引起各界的激辯即是個例子。但該案卻也是國内首次引用國際參與式的保育主 

張 ，試圖與原住民部落共構夥伴關係，因應現有經營管理體制失靈的問題。 u
另外，由於自921地震以來，每遇颱風土石横流 > 造成無數財產損失，政府考量躉灣易遭天然災 

害的特殊地質地形 1與防護工程成本日增，擬訂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其最主要的内容在限制山區 

的開發行為*除原住民部落自給之農耕外，禁止農耕，採伐林木。而為考量原住民族權益，國土復育 

條例草案2005年 2 月的修訂版，特別增列第五章「原住民權益之特別保障」*雖國土復育條例尚未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將其重要內容整理成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依項編列預算，積極推 

展 16。國土復肓法規與政策的擬訂，除凸顯氣候變遷對人類文明活動的影響，也象徵著主流社會對國 

土保育的殷切期待|同時顯現國家山地政策的一大轉變。值得注意的是，該草案提及山區原住民部落 

相關產業發展，僅限符合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永鑛發展原則之溫泉、生態、工藝、文 

化及傳統慣俗之產業（草案第2 條 19款）：原住民族部落可以受政府委託經管保育區，或訂定部落保 

育公約或保育事業計畫等（草案第17、3 8條）》姑不論其可行性如何，從其願意考量原住民族自治與 

自主精神而言，不啻代表參與式的取徑已成為國家國土保育政策的考量原則之一》

討論架構的建構

1.社區保育區的概念

原住民部落因為常存在有歷史長遠的人地互動關係，常在社區保育的研究或實際應用個某中被列 

為重點對象 （Berkes and Folke，1998)。但是，也因為許多國家地區政府亟欲掌控自然資源的利用與分 

配 > 力13上資本市場無所不在的事實，在原住民族部落施行社區保育計畫，涉及不同尺度階層間複雜的 

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與議題，如環境正義、土地倫理、部落發展等，尤其是資源所有權，或是經營 

管理權，與在地社群的傳統權利（Kothari ef aA, 1998; Borrini-Feyerabend，2003; Phillips, 2〇〇3; Berkes, 
2004;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但，總的來說，這些相關資源治理的討論，則總 

不脫權利（rights〉、責 任 （responsibilities) 與 能 力 （capacities) *加上對人權尊重議題的交織相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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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and Wright, 1994;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Borrini-Feyerabend et al^  

2004) •

為創造原住民族 '游牧民族（遷徙性民族）與在地社群参與保育計畫的機會，尤其是涉及保護區 

的議題，前文提及近年國際保育社會戮力推廣社區保育區的構想，其基本上屬於社區治理的保護區型 

態 ，已在許多國家被採用 17 (Pathak ef aA，2005;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Borrini-Feyerabend e? a/., 2〇04)，也確能在保肓上扮演正面積極的效用（Nepstad «  a/.，2005)。「社區保 

育區」係指為 原 住 民 族 或 在 地 社 群 藉 傳 統 法 規 （customary laws) 或 其 他 方 法 ，志願保育的天然或與人 

為 因 子 互 動 的 ，富有顯著生物多樣性償值、生 態 價 值 與 文 化 償 值 的 生 態 系（IUCN,2003;IUCNCEESP, 

2003; Kothari, 2003; Phillips, 2003)-

社區保育區有幾項特徵：與在地認同及文化連結：在地社群倚賴其資源（生態系、棲地、物種等) 

维生 ：雖管理目標不一樣1卻會產出保育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成果；涉及共有產權控制下的共 

有黄源與土地，或受社群規範的私有財産；原住民族、游 牧 （遷徙）民族或在地社區是決策與執行的 

主角：维持成本低。社區保育區因其產生方式可約略分為三大類：社區自主產生、在民間組織協助下 

產生、由國家政府的計畫或個別官員引動。社區保肓區有幾項優點：協助消弭貧窮、促進性別平等、 

確定環境永鑛性、维持文化多樣性與安全。許多社區保育區基於複雜的生態知識系統而建，係以資源 

永績利用為基礎，可與現代知識整合更具保育成效|是一個增進國家正式保護區網絡的強效工具。其 

可提供培力社會邊緣族群與團體的機會，有效減緩傳統取徑的保護區所產生明顗卻分配不平均的經 

濟 、社會與環境效益1 及投入的成本（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〇4; Pathak ef a/.，2005) <■ 

文化是社區保育區的重要驅動力，許多社區保育區即為宗教與精神理由而保育的聖地，協助保護語言、 

傳統、知識與實作，甚至重振地方文化的榮耀，也是保育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間接的、卻很有效的工具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社區保育區在尋求國家政府正式認可時，會產生幾種影 

響與結果：獲國家支持尊重在地社群的完全自治與決策權力18 :在地杜群與政府機關分享管理權與貴 

住 ，此將改變社區治理的型態，而傾向共管的保護區（co-managed protected areas):國家政府與原住民 

族或在地社區關係不斷轉變，而以一個特別委員會或機制的基礎持缋協商。許多原住民族部落與在地 

社群都不喜歡正式的保護區，而多傾向社區保育區的治理方式，但社區保育區設立的原則在於其對保 

育的作用與貢獻，如果過於遷就生活生計與資源的利用，而有損於保育的作用，就失去其最初的構想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

社區保肓區面臨的挑戰包括：缺乏國際社會與國家政府法規的支持；需要另類的發展思维；社區 

缺政治權力以抗衡主j荒社會的知識與信仰系統；市場力量與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增加社區對外界的 

依賴，更改爱其年輕人的想法與期盼：外界的價值與以科學為基礎的教育模式，逐渐取代社會規範基 

礎的知識系統；易受來自民間與政府的開發歷力影響：正當性不足無以抵抗外人的侵略：內部可能為 

某些少數份子所掌握、常被政黨與權力政治染指：缺乏經營、會計與市場行銷的管理能力等。地權的 

確認、決策的公平與透明、在地領導與伙伴關係的聯結是社區保育區成功運作的幾項關鍵因子（Pathalc 

d  fl/.，2005)» 目前南美洲的國家公圜中，有高達84%藤於部落或社群的傳統土地，也許很快該區將有 

許多保護區全部或部分移交予原住民族或社群來管理（Oviedo, 2002, cited in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8

基本上，社區保育區昀概念包含了社區保育的核心論述，包括讓在地社群自主管理，這是程度甚 

高的参與；以傳統法規（慣習）為基礎，其代表的是在地知識與社會體系的被採認：志願管理則蘊涵 

著以社會規範為主的共有財運作體制=而社區保肓區所面臨的與國家體制的連結，渉及體制的排置、 

權力的分配、產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宣示•經濟誘因的提供•違反規定者的社會懲罰與法律處罰的競合 

等，不啻是社區保肓極致的實務展現。加上其頗能迎合原住民族在自然資源與土地傳統權利上的主張， 

及自治的訴求，其既有學理的舖陳，也有現實的考量*所以我們以其為體制論述的焦點=

2.傳統原住民狩獵就是在地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體制

以社區保肓區的思维為架構，我們採認許多學者的主張•將過去或現在仍存於部落（聚落）社會 

的生活及其周遭環境資源的互動 > 視為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基礎（Dei, 1993; Williams and 

Baines, 1993; Berkes and Folke，1998; Berkes, 1999; Berkes ef g/.，2000; Kothari，2003)’ 以原住民狩獵為軸 

線 19，再做進一步的推演=首先，解構狩獵：狩獵顧名思義是人類一種徒手或藉助工具*以捕捉鳥獸 

獲取動物蛋白質與相關皮毛等動物產製品的行為，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生活或生產的形態2e。為了進 

行狩獵的行為，行為者本身需要擁有一些條件，包括：健康的體魄、對山林環境與狩獵對象的基本知 

識 、因應突發氣候變化的能力等，才能在環境瞬息萬變，地形崎嶇難行的山林中•維護己身的安全， 

找到獵物，然後運用個人技巧，善加利用獵具，以能順利捕獵得手•最後把獵物背回部落處理及與族 

人分享。狩獵的行為有其困難度，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善獵者，除上列條件外，經 驗 （含技術與 

知識）的傳承與累積也是必要的1 1 有運氣的成分存在（吳雯菁，2005)。

早期狩獵行為跟個人與部落族群的生活生計（生業）有關，係一種動物蛋白質的採集與分配，也 

是部落武力與安全防禦的儲備22。部落社會以榮耀鼓勵狩獵，透過信仰禁忌、獵區、漁場的分配與承 

襲 、及貢賦制度的運作等社會機制，來建置部落對山林空間與資源的控制。如此以能力、知識、身份、 

社會分配與規範、及宇宙觀綜合而成為一野生動（植）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體制（Berkes and Fdke，1998; 

Berkes, 1999; Berlccs et a i7 2000; Kothari? 2003) °

若從行為與過程進一步分析狩獵的内容，可以把狩獵細分成：獵人、獵法 （具）、獵季、獵區、獵 

物等元素。每一項元素都遺可以因為時空、族群不同而有不同的内涵，而由所屣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 

所串連控制。在部落裡■誰可以成為獵人？怎樣成為獵人？誰或怎樣的程序來認定獵人的身份？獵人 

應遵守哪些規範？規範是誰訂的？如何修改調整？誰來執行？雖未行之如文，卻都有著約定成俗的行 

事規則=■而「獵人」與其所奉行的「行為規範」，即是狩獵所指涉的社會制度的核心，也是串連生物多 

樣性與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生活實作與生產行為的關鍵。一般來講，獵人的行為規範包括 ：獵具的種 

類與使用、狩獵時間與區域（獵季與獵區）、哪些動物可以打？哪些不能打？哪些是視情況而定？有哪 

些不同情況的組合？與獵物處理的方式等。這些行為規範多是以經驗法則累積行之有年的風習慣俗， 

外加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行為或避免災害的產生"

由於其經常被符碼儀式化，所以當部落的信仰改變，或文化儀式流失，就會發生記憶與傳承斷裂 

的情況（Kleymeryer，1W4)»失去文化傳承與社會連結的原住民獵人，與視野生動物為商品物資的非原 

住民族獵人一般，不僅缺乏對自然的敬畏，更不見其與部落族人及鄉土的互動（McCullough, 1974, cited 

in Patel and Lin,〗卵9 :吳雯菁，2005) •由此可見，文化的集體性與部落的主體性，可以說是維護與再 

造傳統狩獵體制的重要課題。然由於傳統已融入生活與文化的狩獵體制，在外來國家與市場體制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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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下 > 已逐步崩解消逝，不僅部落裡明瞭傳統規範的猶人只剩少數碩果僅存的耆老•最重要的是，有 

體能、有意願留在部落的年輕獵人，在部落找不到可以期盼可以倚賴的未來。今天，當狩獵逐步退出 

部落的生活與社會文化，當狩獵逐漸成為一種兌換貨幣的手段，反過來國家機器囿於本身對山野的經 

營管理能力與執法能力有限，而萌起與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連結之議時（Brandon and Wells, 

1992; lUCN, 1993; McNeelyJ994; 1998)，我們必須重新對原住民族的狩獵作一番論述與分析，在田野 

中傾聽與收集郜落對其狩獵的再創造與再詮釋（Hobsbawm and Ranger, 1982)，才能務實地以探思其與 

國家體制的可能連结=

3.野生動植物資源的共有化（部落或家族獵場）與私有化（個人獵場）

以社區保育的學理所包含的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資源管理的面向（盧道杰1 2004b) ，來建構傳 

統狩獵文化與野生動植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連結，可從資源系統的屬性、地方群體的屬性、體制的排置 

與外在環境著手（Agrawa]，2001)，關鍵在於：1.部落社區為治理的單元（社區為基礎）；2.有能力的 

人力配置（在地知識與執行)；3.可否形成有效的控制機制（處罰)：4.法規正當性（國家社會的支持}: 

5•誘因（在地持缜参與的動力）：而以野生動植物資源共有財產化來思考（Ostrom，1990; Muiphree, 

1993,1994; Hanna et al, 1996; Ostrom et ai, 1999; Pagdee et at., 2006) °

我們認為部落裡擁有在地空間、自然資源方面知識的獵人，因為熟悉野生動物資源、獵場地形、 

環境生態變動•經常奔走於山野中，甚至依賴其维生，可以是、也應該是在地共有野生動物資源的經 

營管理者。但獵人是使用者，靥部落的一部份 > 應該僅是在地共有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主要元素，而非 

全部。擁有獵場等公共空間的最後決策權的部落，應該是資源的治理機構，其在體制上的角色應該被 

突顯出來，以作為踉國家政府直接對應的主體與窗□，也是社會體制與文化傳承運作的平臺》至於與 

國家社會的連結與包裝*許多國家政府對野生動物資源的掌控，多由擁有權（物權）切人，而多以表 

列的方式進行物種的保護或促育，採狩獵證或採集證的證照制度及法律規範與警察權，來執行相關的 

工作。其中，證照制度為關鍵的運作機制，更有許多空間來保障或管理特別的行為人•透過證照制度 

可以規定相關狩獵的事項，包括：野生動物的物權' 狩獵權、條件限制行為人（管制獵人身份、數量、 

季節時間限制、區域限制）、條件限制被狩獵動物（物種、性別 '年齡、可狩獵數量）、獵法等。另外， 

越來越多國家（尤其在歐洲）要求申請者需先通過測驗•才能申請狩獵證（Klemm and Shine，1993)。國 

内相關自然資源經營管理法規中（如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國家公園法等)，也包含有採集、狩獵、 

垂釣等證照制度，已初步富有國際相關保肓法規的精神，也有收費的規定（有使用者付費之意）。我們 

認為證照制度不僅是保育法規的主流，也是國家可以介入保障在地體制的所在23，連結的關鍵重點在 

如何呈現以在地體制為體的操作。我們主張援借證照制度，在部落裡建立有一套獵人的認證制度（包 

括成為獵人應具備的條件、篩選、培訓、考試、執業與終身學習等），而由部落體制來考核與認證，或 

許可以串起現代部落社會與獵人間的連結。獵人藉之取得部落的授權與正當性，成為掌管傳統生態知 

識與技術及實際執行工作者，而為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運作中心。部落則在分群分工上發揮， 

推動植物採集、？銳物處理、儀式典章、政治決策與衝突解決等事宜，並形塑管制規範與執行獎懲。傳 

統上以社會性的懲罰為主的架構，或可部分保留，並適度與現代國家法規制度接軌，以為公權力介人 

的管道。這種以部落（社區）為基礎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的架構，由於相當程度倚賴在地原住民 

族的傳統社會組織與在地知識，倘能有明顯的區域界線，就與社區保育區的概念十分吻合。關於此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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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近年積極推動繪製的，以部落居住空間、耕地、獵漁場與神聖空間（祖靈聖地） 

等生活空間為主要組成的傳統領域（土地），或可以作為連結的單元24。

如何讓「獵人」得以在現今的部落社會裡生存生活下來•是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面臨 

最大的挑戰。過去獵人在部落社會裡享有英雄、尊貴與領袖的地位，也是財富的象徵（吳雯菁，2005 : 

盧道杰，2005a)。今天要重建狩獵與部落社會的連結，就必須思考再造獵人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空間。 

我們主張適度開放狩獵來塑造獵人生存的空間與合法性|兼授予傳統社會文化傳承的角色，而旅遊導 

覽 、獵物的有限販售、加上巡護山林的工作機會，可進一步提供經濟上的誘因。在部落政治上，當狩 

獵再度活化，成為部落的_ 項生業，擁有部落公共空間知識，身為狩獵體制運作中心的獵人，自然擁 

有一定的影響力。另外在部落與國家機器連结接軌的議題上，我們認為部落组織化或法人化（如社區 

發展協會，或近來有些地區提出或已開始著手運作的部落會議等）> 都可以爭取部落在現代國家體制裡 

的運作空間25 ;而野生動物資源的監測與回饋措施則可顯示經營管理的效能，並向主流社會呈現：狩 

獵可以是有效經營管理野生動物資源的方式之一。

然而，在地參與的面向上的一個嚴肅的議題是，原住民参與的意願與本身對其狩獵文化乃至（舊) 

部落發展的想法•以在地参與著重參與對在地社群（區）的意義這個面向來論（Kiss，1990; Bass古畆, 

1995;Sbcunieffl/.，1995;Furze«<a/.，1996>，參與這項工作的原住民可能必須先面對自己，說服自己， 

說服部落，到底狩獵對其個人、部落、乃至族群能做什麼？狩獵是凝聚部落共識的必須？回復與再造 

傳統文化的關鍵嗎？原住民族（我們部落）在現代的環境社會裡要什麼樣的傳統文化？狩獵真可以提 

供部落發展的誘因？其程度與範疇又為何呢？

以霧臺鄉西魯凱族部落為例

就我們在前節所提出的，以在地原住民族部落與獵人為主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架構，本 

節以屏東縣霧臺鄉的西魯凱族部落26為個案對象試作推演：

I.魯凱族簡介

魯凱族分布於臺灣中央山脈南段東西兩側的屏東縣、高雄縣及臺東縣，四周有排灣族、卑南族與 

布農族的勢力環伺，長期以來各有消長 > 族群關係複雜。其中魯凱族與排灣族不僅毗鄰分布、在體質、 

社會组織、百合花與百步蛇信仰方面極為接近，但在語言、祭典、埋葬方式與繼承制度上仍有顯著差 

異 ，日據時代人類學者乃將其分別獨立（王長華，1984 ;許木柱等，1995 ;文上瑜，2002)« 目前魯凱 

族人□總數约有一萬餘人27，並依地域、語言與文化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下三社群（濁口群）、西魯凱 

群 （魯凱本群或隙寮群）與東魯凱群（大南群）三群 （許木柱等，1995)。其中西魯亂群分布北起大母母 

山•南抵隘寮南溪谷，傳統獵場範圍往東越過霧頭山至臺東縣境。西魯凱群居住生活的地點在行政上 

主要屬於屏東縣霧躉鄉，包括位於隘寮北溪流域的阿禮、吉露、霧臺、大武與佳暮等五個村，以及位 

於隘寮南溪流域的好茶村》另外在瑪家鄉三和南村的美園社區、三地門鄉的青葉村、德文村的相助巷 

與三地門村等地•也都有曰治時期從霧憂鄉集團移住，或光復後陸缜遷出的魯孰族人》

魯凱族部落傳統上有嚴謹的貴族（或譯為頭目）與平民社會階層體系：每位部落族人的社會身份 

地位係依其血緣基礎承襲，其中貴族階層又以是否當家（本家或在家）分為大頭目與小頭目（許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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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 許木柱等，1卯5 : 巴神一， 2003 : 巴清雄，200, 在傳統的魯凱部落裡，每個階層皆有其自己 

及與其他階層間應負的權利義務關係，所有族人的社交互動與生活都在各自所鬮的地位上進行（巴神 

一 ，2003) 。魯凱族貴族階層擁有土地領主權® 稱租稅權）與象徵特權兩項（衛惠林， 1963 :許功明> 

1987 : 喬宗态，]990) 。在傳統的魯凱部落中，除 少 數 公 用 財 產 如 道 路 1社内集會所 

(to/叩 1敵 首 棚 叩 ）等等屬於部落全體所公有外，一切部落境內的自然財産，如 

山林（fai^faue)、河 流 ' 獵場（to/wpang)、土地（fajrfa«gan) ' 家屋基地（pa»g^o«girane)，以 

及自然地上的一切附® 物、甚至山上石頭、樹木野草野花、山林中之鳥獣、溪流中之魚貝*原則上均 

屬頭目家所有，平民階層如要使用則需向頭目家族缴交不同名目的租賦（李汝和M972 ;王 

長華 ， 1984 ;許功明，19S7 : 喬宗态， 1990 : 巴神一，2003)。貴族階層一方面透過這樣的租稅貢賦制 

度具體地兌現土地領主權• 另一方面亦藉由名制與裝飾上特有的徵號顯示其抽象的身份地位。租稅與 

特權讓予制度中，透過全體部落族人在儀式過程的共同参與，使平民分享生產所得、貴族分享財富與 

特權，形成了物質與非物質的流動與交換，是一種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機制（許功明，19S7)。這 

樣的交換與再分配機制，其實也「調和j 了貴族與平民階層的緊張關係（巴清雄等，2004)。巴清雄等 

(2004) 認為•象徵特權（特別是裝飾權）其實是榮耀（W奸）的表徵 > 儘管個人的階層歸颺是天生而無 

關於能力的，但社會地位的高低評價，卻可透過榮耀的取得來提升。許功明0987) 則認為榮耀為部 

落規範的核心，其不僅消弭了貴族與平民可能的緊張關係1也進一步串連了自家與他家、個人與部落、 

本部落與他部落。

多數的魯凱族部落是由兩個以上的頭目家系為中心，率領其旁系、臣屬與平民等構成的複合體 

系。部落（to t e /)是魯凱族獨立完整的自治地域單位，主要由一集中聚落-或數個毗鄰聚落聯合組成， 

内 部 亦 可 再 分 為 若 干 住 區 單 位 。部落本身不僅是一個地域界線完整分明的單位*亦是 

- { 固共同祭祀體，以及結合政治、經濟與軍事的聯合防禦體。當部落有超乎親族關係的公共事務需協 

調處理時，會由多位部落長老（或稱耆老， 共同協商決議，並經由各式公眾會議的召開來 

解決與執行；跨部落或部落間的議題，則由各部落頭目與長老居中協調（巴清雄等， 2004 ;注明輝等， 

2005) »魯凱族的傳統信仰靥泛靈 信 仰 ，意即魯凱人相信所有自然界的物體或現象都存有精 

靈在内（許木柱等1 1995 ; 謝繼昌，1995) 。動物也有靈魂，所以看到或夢到不同的動物物種或行為， 

就有不同的占卜意涵，其與超自然的神靈分類與祭祀儀式及禁忌（/!_ ，在族人生活與風俗慣習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林美容與王長華， 1985 28 ; 許木柱等，丨995 : 謝繼昌， 1995 ; 巴神一，2003)。

西魯m 族分布的自然環境，土力不十分肥沃，年平均雨量僅一千五百公釐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夏 

季 *雨季時容易發生土壤沖蝕，僅適於耐旱耐瘠的作物》面臨如此的生態環境•魯凱族的傳統生計係 

以山田燒墾式的農業為主，而以狩獵、捕魚、採集與有限的牲畜飼養為輔（許木柱等，1995” 魯凱族 

的 農 地 範 圍 廣 及 部 落 内 外 ，一般而言屬於頭目家族所有 > 但也有一說因為墾殖者投注 

的開墾勞力多，原耕墾家族在使用權上比頭目的所有權較受到族人的尊重（許木柱等，1995) 。傳統獵 

場與漁區則皆為貴族所有，在下三社■群的多納社，概念上大河卻是部落共有的•頭目家族不能單獨決 

定大河水域權力的轉讓與餽贈：而小河則分屬十數個頭目與平民家庭，擁有河段的家庭可以限制他人 

的捕魚活動，並收取魚獲作為租稅，並可以轉讓與魏贈| 呈現有私有財產的傾向（王長華，1984) 。農 

作主要以家戶為單位進行*但由於魯凱族的男14常需從事狩獵活動，因此農耕的勞動力便常仰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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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墾殖等較耗體能的工作仍以男性為主：而漁撈則是不論性別與年齡都可從事的活動（戴永提，2000)。

2.西魯凱的狩獵

以屏東縣霧臺鄉好茶部落的魯凱族（西魯凱群或隙寮群）而言，至少在光復以前，部落族人普遍 

認知狩獵是男人的天性，從小即耳濡目染| 並在適當的年齡開始隨父兄進入山野。狩獵是取得動物蛋 

白質的方式，更是獲取社會地位的途徑。男人直接或協助獵獲或接受五到六隻以上的公山豬者，即可 

取得配戴百合花頭飾的資格29，此制度是魯凱族獵人身份被部落認定的一項榮譽。獵人們多三兩成群 

出獵，以獵槍、陷阱為主要的獵具。出獵行前、過程中皆有許多占卜或儀式的規定，如夢占、鳥占等■ 
除是祈求祖靈的庇佑外，也是對獵物的一種崇拜與尊敬。早期獵區都是部落內的獵人們共同使用，獵 

人狩獵前不需先徵求頭目同意，但需在事後缴交部分獵獲物予頭目作為租賦。這顯示魯凱族人的獵場 

雖在名義與概念上屬於頭目，但在運作上卻接近於部落集體共有。日治時期鐵製陷阱普及後，為避免 

誤睬他人獵陷，專屬獵區的默契逐漸形成，但會隨獵人數目、季節變化、野生動物族群量興衰而^轉 

更替，甚或開創新獵區。好茶部落的主要獵場由獵徑聯繫，而通往後山（臺東境內）獵場的主要獵徑 

上有五個共用區| 内設公共獵寮，供獵人集结。每個獵人遇公用獵徑雜草叢生或土石坍場，皆有修護 

與清理的義務，否則會遭公開譴責《獵人們在部落裡的聊天與集體互動中，交換獵穫、打獵經過、獵 

場與獵徑路況等訊息。獵區基本上以父傳子為原則，卻也有傳給善獵的年紀較輕、輩份較低的宗親或 

親密朋友（獵友）的例子》

西魯凱族人的狩獵行為，除了依據其對山林的認識，並遵循彼此默契相互約束外，傳統泛靈信仰 

的影響也頗大• 如在大鬼湖、小鬼湖等祖靈聖地，不得任意前往打獵：在高海拔地區還不規則地散佈 

著許多小塊的禁地，亦不得任意進人；而獵人也不會繼纘在部分曾發生意外的地點狩獵，或狩獵前需 

行祭拜儀式。雲豹、百步蛇與熊鹰則被魯凱族人視為家人，也不能打。

過去獵人打獵若有所獲，返回至接近部落的山頭時，會以不同的呼聲知會部落族人|一方面傳遞 

獵獲獵物的種類大小• 一方面邀請眾人來分享。獵物的分配除有些嚴謹的獵租稅規範外，基本上係以 

部落共享的原則來進行：獵人自行留下獵物頭部（以展示打獵的成績），心臟與右後腿供奉給頭目（以 

前頭目會再分配給其他族人），在他人獵區獵捕也需缴交部分所得給獵區擁有者，其他則與沿S&遇見 

者、幫忙背東西者、親朋好友、鄰居等分享。早期，各部落間對彼此的獵場十分尊重•曰據之後因為 

林野國有化的政策，也是部落傳統組織的沒落，年輕一代的獵人不再遵循部落間與其他家族及個人的 

獵場宣告。近年| 本研究團隊在繪製傳統領域計畫裡發現，各部（村）落頭人（包括頭目、貴族、長老、 

獵人 ' 村長、郷代等）皆相當重視自己部落的獵場，各部落昀傳統領域大致界線分明，透過對話也多 

能對有爭議處多所8 清。

裴家骐（2001 )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霧臺鄉魯凱族的狩獵制度，認為其主要狩獵物種均為繁殖力 

較高的草食或雜食性動物，對狩獵壓力的承受力較大：季節性的狩獵活動提供野生動物喘息的機會： 

散佈式的獵區，加上同一狩獵區中的狩獵地點每隔幾年會調整，分散了符獵壓力：每一獵區都被不狩 

毅的區域所包圍，加上對神聖空間的迺避，有禁獵區或保護區功能• 提供勤物繁殖與生育的環境；獵 

區的專屬制度加上單一獵人的狩獵能力的限制，有壓抑狩獵量的效果：傳統的禁忌與習俗如鳥占等， 

對狩獵活動有隨機降低狩獵頻率的效果。這些機制理論上能減少連纘或密集的狩獵活動，不需要専門 

的管理人力，依傍信仰、社會制度來運行。傳統魯凱的狩獵制度不啻是Berkes and Folke (1998) 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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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適應力強又富彈性、且與生活相連結的在地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體制"
3.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推演

魯凱族傳統上有嚴謹的社會階層制度，頭目名義上擁有部落所有的獵場，其與長老及貴族在部落 

事務與空間寅源的分配上擁有相當的發言權，而百合花頭飾則是其獨特的獵人榮# 制度。雖然現今霧 

臺鄉各部落傳統社會制度在國家機器、經濟市場與外來宗教的侵蝕下，超自然信仰、禁忌、傳統社會 

規範皆已不再為族人所奉行，法令的禁獵、人□ 的外移、加上專業狩獵轉為休閒活動，造成族人逐漸 

遠離山林，狩獵文化缺2 傳承 • 個別狩獵能力也大幅消弱。但是在田野工作中，也發現百合花頭飾仍 

普遍為各部落所採認遵循，頭目、長老也受到族人與鄉公所一定的尊重《幾個部落（村落），尤其較靠 

山區，也是西魯凱族部落社會核心的好茶、阿禮 ' 霧臺、大武等村•皆有族人有意願有熱忱希望能活 

化狩獵與傳統文化，促進部落發展，創造族人持缜生活山林的空間。

以前述社區保育區藉傳統法規或其他方式志願保育自然資源為標的、將傳統原住民狩獵視為在地 

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體制| 來共有化部落佔傳統領域大部分面積的獵場及其蘊涵的野生動植物資源， 

我們認、為獵人與部落的連结是關鍵，而魯凱族特有的百合花頭飾制度就是相當好的切人點。其不僅有 

榮耀與社會規範的意涵，最重要的是在部落裡仍持缜為族人所認同並遵行運作31 |有構成準共有財的 

條件。我們認為百合花頭飾基本上可以被視為西魯凱族内部對獵人的一種認證，其以榮譽吸弓丨與鼓勵 

部落内的男性終身追求，其狩獵行為，及衍生的獵技、獵具、獵場、祭儀與傳承，逭有最重要的獵物 

分享，則是將此制度進一步根植於生活生計的機制。我們主張：可將目前各部落現存已公開獲頒配戴 

百合花頭飾的獵人，直接認證為1 留人」：尚未被公開授予百合花頭飾，但部落周知有從事打獵活動的 

獵人，則認證為「助理獵人「獵人」可獨立帶團從事狩獵行為，而因獵槍多是獵人自行製造，為避 

免刀槍使用產生意外，可考慮僅由「獵人」執行狩獵行為。「助理獵人j 則必須在不違反現行法令下， 

達到傳統標準並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後，方能成為可獨立帶團作業的「獵人」。「獵人」為現場作業需 

要可聘請「助理」隨行，「助理」在符合一定條件後，可升為「助理獵人」。「助理」與 「助理獵人」在 

整個「獵人j 養成教育裡，除野外時數外，均需接受教育訓練，以吸收其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如： 

生態學、保育生物學、地埋資訊系統與衛星定位系统的使用、判圖、測量方位與收集相關野生動植物 

資訊、溝通解說、民族動植物學、山林救護' 野火防制等。如此安排係一方面能顧及部落中遵循傳统 

的資深獵人仍繼續有狩獵的事實，另也希望年輕的獵人能夠吸收現代化的山林知識，可以與傳統知識 

互補整合，並增加與國家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連結• 與產業發產的機會。

在地知識與社會規範部分，則由彳f 人、長老與頭目講授，或在實務儀典中演練。而由於獵人熟知 

部落相關的傳說軼聞、傳統規範，擁有民族生物學的知識，又具穿越山林的能力，不菅是絕佳的嚮導 

與解說員。百合花制也可以是嚮導與解說員的認證制度，在高山越嶺與生態旅遊的活動上.扮演積極 

的角色，同時催生部落的觀光旅遊產業又部落裡的在地山林知識與其相關的禮儀、規範、禁忌與 

信仰等傳統文化事宜，也可以透過這套與百合花制相連结的獵人、嚮導與解說員認證制度|促進其宣 

導與傳承。獵人可在部落内的非正式教育系統裡，協助收集在地文史與生態知識，甚至擔任講師的工 

作，帶領年輕的族人認識部落家園：對來自部落外的訪客，以在地的角度，詮釋在地的景觀、動植物、 

特有風俗習慣與藝術文物等：到外地去介绍與宣導魯凱的景致與文化，形塑魯凱的特色。這樣的認證 

制度结合原有的社會機制與現代山林保育巡護的技能，除能活化文化的傳承，兼顧榮譽表揚外，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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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獵人現代的山林調查與技術，甚至解說與溝通的方法，除可拓展獵人的就業機會外，更有助 

於部落旅遊產業發展的人力寅源發展。

部落在這個百合花的認證制度上需要展現：審核、監督 ' 訓練、管理、發證等功能。傳統上頭目、 

長老與資深獵人是百合花頭飾頒授的核心機制，目前族人還相當重視與尊奉狩獵方面的授花機制，只 

是逐漸式微的獵人規範倒是需要重新振興• 甚至在規範的重新建構與詮釋上，尋求全體族人的參與。 

在幾年的田野中，我們發現還留在部落生活的族人，對狩獵都尚抱持著一份堅持，許多年輕獵人也都 

願意跟隨部落資深獵人的腳步，學習相關的慣習、技巧與空間知識，可以連結相關工作機會與產業發 

展，更是部落所樂見。目前，面臨比較大的問題是I如何得到法律的正當性與授權•以進行相關的施 

作 1傳承與體制舖陳。雖然原住民族基本法容許族人可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由，在非營利的情 

況下，獵捕野生動物（第 1 9條），但仍需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與森林法相關規定。更重要的是，國內 

法規範缺乏對部落共享、共有、共用的完整論述，無法提供部落在地體制強力的支持。因此，我們在 

部落與國家體制間的連結方面*採取比較開放的思考，主張除了傳統社會制度外，也應適當地考量現 

代民主的政治元素。在傳統階靥化社會制度仍深植於部落民間的西魯凱族地區，我們認為除了傳统的 

頭目、長老與獵人間的連線外，也需顧及現今民選官員與全體族人的參與。無論是現代社會機制裡的 

協會、或是部落會議等53，只要對内能獲得大多數居民族人的認可，對外可與國家政府體制接軌•都 

可以考慮。以近年部分部落（如阿禮、好茶部落）試行的部落會議而言1就具有内部意見整合的初步 

效果，族人也頗為接受。

獵區是狩獵的重要元素| 也是各部落傳統土地的主要組成=部落獵區分佈呈現出該部落的生存領 

域及勢力範圍，也彰顯出部落跟部落間的關係。傳統上• 若侵犯到其他部落獵區，是會有引起部落間 

征戰戰爭的可能。西魯凱的獵區以靠山的大武、阿禮與好茶部落為主•阿禮部落的獵場主要範圍在阿 

禮部落以東，翻越中央山脈直至臺東大南一帶| 北鄰大武部落的獵區，南以霧頭山與好茶部落為界， 

中央山脈以東之獵區則與臺東大南部落共用。由於阿禮當代的頭目與臺東大南部落的頭目系统有親緣 

關係，故中央山脈以東至嘉蘭的獵區，阿禮部落也有使用權。西魯凱幾個部落間的傳統領域或傳統土 

地 ，大致界線分明，唯在現代國家體制介人後，有部分區塊有些爭議34。

以阿禮部落為例，其獵區被視為頭目所有，由頭目管理55 =依照部落裡年逾七十歳的長老描述， 

阿禮部落早期盛行團獵的制度，並沒有區別個人獵場 > 阿禮的獵場乃是一個整體，為部落的共同資產。 

其搭配團獵制度，發展出一套嚴謹的分配獵物的規範，除了將獵物的心臟、右後腿留給頭目之外 > 其 

他則會依照貴: ^ 、平民，以及貢獻的大小，分配徽物。至於獵物分配之糾纷產生時，則由頭目、及長 

老出面調停。因為，獵區具有的共有財性質•也是行政原住民族委員會有以傳統領域作為原住民族自 

治基礎的傾向36 >我們認為部落以獵區為主要組成的傳統領域，可以作為社區保育區的基本單元。

而在其他經濟與部落發展的誘因，倘觀賞野生動物的市場髂求日增•或者同時也會促使獵人主動 

調降狩獵量，因此，適度的市場機制運作將有助相關體制的持續發展。獵人以狩獵、嚮導、解說，加 

保育巡護，甚至調查研究的角色，再造其在部落立足生活的行業，而獵物後镀的處理與後勤支援系統， 

民宿餐飮的配合，或者可以帶勖整個生態產業=整個體制推演的精神在以山林守護正當化獵人的角色， 

用狩獵帶動観光旅遊，甩嚮導與解說製造文化產業，以撤人制度進行文化傳承，以附加價值平衡狩獵 

量的需求。當然 > 埴樣的主張或許無法產生大肆繁榮的局面•但應可提供部分願意留在山上年輕人的



15

小康生存空問。人一旦願意留下來，部落就會有希望，文化就會有生機，山林間的傳說也就有繼缜流 

傳的機會。

在部落普遍人□ 外流嚴重的今天，我們認為要活化傳統生態知識與狩獵文化，除了要「把人找回 

來」• 更要能1 巴人留下來」。這不僅涉及文化事項，更是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各面向的生活生計的 

大事 • 除前述推演的運作機制外，應包括就業機會、教育福利、醫療服務等公共系統的建構。本文所 

推演的只是核心的體制，相關整體部落發展的議題與層級，可能就需要實務操作、或整合性計S 的投 

人與政府的介人，才能略窺全貌。

縣 ：挑戰與未來

Berkes (2 0 0 4 )總结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的辯論，呼籲保育必須跨越社區部落、地方區域、國家 

聯盟與國際等地理尺度：提供各權益關係者參與的誘因不宜止於經濟面向，需要多面化：在地與原有 

的知識應受到尊重，並與科技知識融整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國際保育社會應廣納不同文化的觀點重新 

言全釋保育的意涵•這段話怡可為國際保育社會近十幾'二十年來的典範轉移作一註解，參與式取徑所 

扮演的角色正日漸吃重，自然資源的治理也愈見多元，相關體制的排置更愈加细緻，社區保肓區、共 

管與傳統政府主導的菁英集權式取徑，已然形塑成現地保肓治理的連《質譜。近年國内自然資源主管 

官署逐漸感到己身能力有限，亟欲跨界吸納其他社會力量的投入，而有了社區取徑的思考；恰逢原住 

民族政策的改弦易轍，原住民族的權益、傳統土地、在地知識受到重視：又，國土保育意識逐漸抬頭。 

因此，原住民族自主發展與保育的連结已是大勢所趨。但是原住民狩獵的議題始终無法獲得適當的對 

待與妥善的處理，兼顧原住民族文化傳承、山林保育、部落自主與產業經濟自足 > 將是現階段國內原 

住民部落發展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的重要命題。

本文以包括参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資源/ 共有財產理論的社區保育論述為基調，提出以社區保育 

區為標的，以分布於屏東縣霧臺鄉的魯凱族隘寮群為個案推演• 重新發掘與定位原住民狩獵*為以部 

落為單元的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主張• 借重霧憂郷魯凱族至今尚得族人敬重與遵循、象徵 

榮耀的百合花頭飾制度，加人現代生態^^學技術與教育解說的訓練，建構整合在地知識的獵人認證機 

制 1以再串連起部落、文化傳統、組織制度與使用者間的社會連結：而配合野生動物資源永續利用、 

山林巡護、與旅遊產業的發展等誘因，將獵人在部落的經濟空間找回來：最後，以現行的部落政治组 

織 ，整合傳統頭目、長老與現代民選官員，及各社區組織代表，營造族人参與的正當性，以將社會規 

範舆國家體制接軌1重塑共有資源的經營管理架構。

回顧臺灣過去三、四百年的發展歷程，雖然成就高度的物質發展成果，卻也犧牲了環境及在地社 

會文化與土地的鍵結，尤其是原住民族傳統的權利與資源管理體制，在現代國家體制、外來信仰與自 

然資本市場機制的侵蝕下，逐漸崩解。近年當全球力倡永缜發展，留予現世代與後世代生活存續的空 

間 • 在地社群，特別是原住民族的人權與傳統智憝受到高度的重視，社區保育的典範於是成為舉世的 

焦點之一》就在國内追隨時代趨勢，面臨國土保育、人權與社會公義、資源經營管理的交相挑戰2 際， 

本文提出以原住民狩獵串起的社區保育區概念，希望能在相關的論述上做出貢獻，更期盼能提供相關 

政策的参考| 尋求環境、族群與發展的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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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監測系統的建置與效益分析是本文比較少著墨，卻或許是說服主流社會的必須，或者在後續 

的研究中宜列為探討的重點。本文論述係以我們近十餘年累積，但無論如何仍屬有限的田野資料與文 

獻回顧為基礎，進行體制的推演1屬政策思辯與建議的本質，原即無法考量所有實際操作可能面臨的 

問題，旨在拋磚引玉，期盼能豐富政策施行前的論辯。另，本研究以有階屑社會特質的西魯飢為對象， 

然國內各原住民族各具社會组織特色，不盡然能將此架構直接應用於其他如泰雅、布農等社會制度與 

魯凱差異大的族群，雖是原理與精神足供参考，卻也需要詳究其在地脈絡，方能做進一步的舖陳與論 

述。

謝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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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摯友蔡俩民博士的評論，歴年加人硏究田野的同學與助理們，特別是在部落現場有許多長 

輩與朋友| 不僅分享其經驗與知識，更在生活與精神上給予我們相當的照顧，由於人數眾多無法一一 

列名1除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也希望研究結果未來可以對部落做出實質的貢獻。最後謝謝兩位審査 

委員的意見，讓本文的論點能平暢連接，更為準確地表達與呈現。

註 解

1. IUCN自1962年起每十年舉行一次的世界保護區大會（World Park Congress),不僅是國際上對全 

球現地保育（!'»尬《 conservation)的定期回顧與檢討，更是保護區經營管理典範論辯與醞釀的關鍵 

場域。

2.  社區（community或譯為社群）的定義+ 分多樣：蔡宏進（1985) 指述社區為一定地理區域内的人 

及其社會‘性活動與現象的總稱（P.5) : 陳其南（1997) 主張社區g 含共同體的意義，是具共識的社 

會單位•其意涵應由居民或成員自己來定義（P.6): 宋鎮照（1997) 認為社區的概念包含人口、地 

理，社會、組織與心理等要素（P.604-5) : 黃世輝p 〇00) 貝II強調在現代民主社會的生活架構下， 

社區為現代人追求居住品質• 提升生活品味的基本單位（P.117) » Leach扣a/. (1997; 1999) 及 

Agrawal and Gibbon (2001) 則認為當涉及保育議題時，應從行動者、過程與體制的面向來理解什 

麼是社區：社區係由多元利益的多重行動者所組成，行動者間的互動過程1與特別是架構他們互 

動的體制安排是社區保肓的焦點議題。本文以為社區保育論述裡的社區可以是社區，也可以是社 

群 ，在地社區與保育計畫有地緣關係，保育團體心繫保育，既注重地理區位，更重視社會關係* 
社區的成分與组成應可以有較多元與彈性的表述空間。在後文西魯凱部落的敍述裡•由於屏東縣 

霧臺鄉靠山的幾個部落間的界線明顯 > 彼此對各自的傳統領域也有相關共識，我們認為部落可以 

等同前述的社區概念《

3.  相關「社區保育區」的定義與討論，請参考後文《

4. Brosius(2004) 弓丨用RedfordandStearman(1993)所提出的保育生物學家與原住民族是天生一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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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期盼保育生物學能對engagement找出一個有生產力的詮釋，並呼籲「我們不應再辩論保 

育目標與原住民族權益是互斥衝突的，生物多樣性的命運部分操之在保育社群如何因應原住民 

族 、遷移性民族與在地杜區所揭廓的挑戰，還有其可否掌握機會開創保育的新聨盟」。

5 . 2004年底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丹大地區試辦狩獵計畫弓|起社會各界軒然大波，部分動物 

福利與保育團體競相抨擊• 以可能商業化造成野生動物責源的浩劫，期期以為不可，不同意見的 

團體與個人在主流與小眾媒體激烈論辯。我們認為這裡面其實隱含了對原住民族能力的不信任， 

及對原住民族視為其文化重要元素與政治圖腧的狩獵的理解不足。相關贊成狩獵與反狩獵的論辯 

請參考2005年 8 月 《野生動物保育棠報及通訊> 第九卷第三期的原住民族狩獵專輯（盧道杰編， 

2005) 與 （臺灣動物之聲> 2005年春季號（釋傳法編，2005)。

6 .  馬告國家公園芻議雖提出「原漢共管」的口號 > 且有部分人士將其# 為「新國家公園運動」，但其 

在酷釀與操作的過程中，卻處處顯示其政治的本質（廖朝明， 2001 :孫銘憐， 2001 :林益仁， 2002 : 

蕭惠中， 2003 ; 陳律伶， 2004 ; 賴俊銘• 2004 ; 簡慧慈， 2004 : Yang, 2005)，尤其是各造皆持善 

意 ，因為對現有政府與法規的理解及態度不同，切人族群與部落發展面向不同 > 竟導致後績的衝 

突場面。我們認為該案立意雖佳，發展舖陳過於急切，在學理辯論上未能有整體邏輯的推演，致 

在社會面與制度面的操作上稍有不足，或者在付諸實行前，需要更長時間與空間的醞釀。

7.  尤其是近五年來的田野資料。

8 .  有關社區保育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資源/ 共有財產的學理內涵討論，請參考盧道杰（2004b)。

9 .  本文所指的原住民族不包括平埔族• 因為後者雖在荷據時期仍多倚賴漁獵维生，但與荷據、明鄭 

與清治時期的政權及漢人密切互動，當時不僅蠆灣的平原地區大量農田化，平埔族與自然資源間 

的關聯也在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的影響下，融人現代國家的體制裡（顏愛靜與楊國柱，2(104)。

1 0 . 相關原住民族與其周遭環境資源間的關係，本文係以狩獵為例。雖然在許多民族誌裡都有狩獵的 

敘述，但多從族群或部落生活面向切人，由經濟生業、祭儀、傳說、與罪及罰等視之*早如1910-1920 

年代初期小島由道（1914-1922)所編撰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晚近如王嵩山（1990)、黃應 

貴 （1992) 等。針對傳統狩獵的研究，或將狩獵與生活生計、社會制度與組織、泛靈信仰、禁忌、 

儀式等連结在一起，而應用於自然資源經營管理1乃至生物多樣性保育，有生態智慧或永續利用 

之說，是近年國内學界才引進與興起的思维，相關文獻可参考如：梁秀芸（19% )、紀駿傑（1996)、 

裴家錤與羅方明（1996) 、傅君（1997) 、奥威尼（1996) 、王俊秀（1997) 、羅方明與裴家錤（1997)、 

黃長興（2000) 、李秋芳編（200丨）、裴家骐（2001; 2003) 、汪明輝（2003) 、盧道杰（2003b; 2004c; 
2005a)、台邦• 撒沙勒（2004) 、顏愛靜與楊國柱（2004)、吳雯菁（2005) 等。其中，傅君（1997) 比 

較特別，其對原住民族是否必然是山林守護者 > 是否在狩獵上具永绩的生態智慧，提出批判性的 

陳述。

11.  原住民族地區發展觀光產業可追溯自1970、1980年代，甚至1960年代，開發較早的地區受到觀 

光發展負面衝擊多（請參考如：謝世忠， 1994 ; 陳永龍，1994; 2003 ; 黃國超，2001等）■>在 1990 

年代中期後，一方面是全世界生態旅遊的崛起，其有照顧在地社區與居民的精神與本質，一方面 

是保育與觀光的政策影響，再者是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等相關政府單位計畫的鼓勵與支持下，以生態旅遊為目標的部落發展普遍展開（請參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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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躍雯， 2001 ; 王進發與辜雯華， 2005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a : 鄭凯方，2006等）》

1 2 .  相關政府與原住民間緊張關係，尤其是保護區（主要是國家公園）或森林管理方面，有許多文章敘 

述與討論（如：紀駿傑與王俊秀，1 9 % ;】998 :蔡志堅，1996 ;張誌聲，〗998 ;紀駿傑，1998 :黃 

躍雯，1998 ;宋秉明，1999; 2001 ;倪超倫，2000 :裴家錤，2001 ;張長義等，2002 :張長義等， 

2003 ;趙啟明，2002 :台邦. 撒沙勒，2004等）》

13.  除本研究的田野，許多文獻資料也透露類似的訊息，如 ：撒可努（1998) ' 黃瓊瑤（1999)、保超倫 

(2000)、陳英明（2002)、南投縣政府（年代不詳）。

14•在2 0 0 4年文化蹇灣發展協會及2 0 0 5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陸續舉辦的，相關丹大狩獵試辦 

計畫與原住民狩獵的座談會上，皆有原住民朋友發言論及：「其族人在山林裡的狩獵雖已勢微，卻 

仍持續進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5)

15.  同註5 。

16.  相關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與國土復肓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 請參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 

http://w w w .cq5d.gov.tw /index.jsp •

17.  社區保育區係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環境、經濟與社會政策委員會（the IUCN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簡稱CEESP) 於千禮年代初所提出，其主要用意在認 

知與尋求世界各地一些最老的保育經驗與實作的合法正當性。相關議題請參考該委員會網站： 

http://www.iucn.org/themes/ceesp/ ’特別該委員會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另一世界保護區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簡稱WCPA) 合作的原住民、在地社群、公義與保護區的主 

題小组（Theme on Indigenous & Local Communities, Equity & Protected Areas，簡稱 TILCEPA) ’ 
http ://www. iuen ,〇rg/themes/ceesp/Wkg_grp/TI LCEPA/TILCEPA .htm -

18.  澳洲2〇01年所採認施行的原住民保護區（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與哥倫比亞將一社區保育 

區公告納人其國家公園系統（Alto Fragua-Indiwasi National Park)，是兩個有名的社區保育區的案例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deo, 2004) °
19. 在臺灣如果以從事狩獵行為人的族群來作區分，可以約略分為非原住民族的狩獵與原住民族的狩 

獵。由於臺灣現居的非原住民族在四、五百年前遷人時，早已以定居農耕為主要生活生計生產的 

方式。其狩獵的行為除休聞娛樂外，多純屬商業性質，較少所謂人地關係的連結。因此，本文將 

其排除在外，而聚焦於原住民族的狩獵。

20.  張嘉文（1988) 主編的《辭海》對狩獵的解釋：用獵具或魔犬來捕取烏獸（p.56I )»吳悉真（1969) 
翻譯與主編的《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 對hunt的註解為： go (wild animals)ybr/oorfor 

sport (p.523) °
21.  所以霧臺的獵人長老巴神一（2003) 說狩獵是需要投注相當努力的工作。

22.  衛惠林（1963)。

23.  ( 國内發展觀光條例〉於2001年修正時，增列為 保 存 、維護及解說國内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 

資 源 ，…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之「專業導覽人貝」（第 2 條），旅 客 進 入 相 關 區 域 ，應申請 

專 業 導 觉 人 具 陪 同 進 入 ，以 提 供 旅 客 詳 盡 之 說 明 ，減 少 破 壞 行 為 發 生 ，並維護自然資猓之永績發 

展 （第 1 9 條)(相關規定除 <國内發展觀光條例》外，也請參考交通部擬訂施行的{自然人文生態

http://www.cq5d.gov.tw/index.jsp
http://www.iucn.org/themes/ce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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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雖然援以現代法規條文來與傳統慣習連結的方式，仍有許多討 

論的空間（汪明輝等，2005) ，但訴諸法律規章確是政府保障在地傳統慣習體制，建構正當性的主 

要方式之一。

2 4 .  近年相關原民會推動的傳統領域（土地）繪製計畫的文章眾多，請參考如：張長義等（2002)、張長 

義等（2003; 2004)、立法院（2003)、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 ' 顔愛靜等（2005)、張長義等 

(2005; 2006)等 。

25.  高德義等（2004) 提出部落會議、民族鄉公所與代表會•及自治政府與民族議會的魯凱族自治政府 

架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6年 3 月 K)日訂定《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原民企字 

第 09500071256號令），希望能結合部落傳統與現代民主社會公開、民主、平等的程序原則，集合 

部落頭目、長老 ' 各社團组織、機關學校、宗教團體代表，共同營建原住民族部落的自主協商及 

發展機.制。2004-2006年間|本研究團隊在屏東縣霧臺郷的田野中觀察記錄到 > 阿禮村與好茶村分 

別各自组織與召開部落會議 > 尤其後者係原民會族群代表委員所主導，其羅列部落各團體代表| 

包括傅統體制的頭目、長老，現代民選的村長、郷代，宗教方面的各教會，有立案的民間團體， 

组成部落會議，希望能成為未來部落自治的基礎"
26.  以霧臺鄉西魯凱群為個案•主要係因為前有裴家駿自1990年代初期的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與獵人圑 

的組織，台邦*撒沙勒在1990年代後期以其家郷好茶為主• 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工作，盧道杰的 

團隊則自2002年起以霧臺鄉為基地，從獵人、獵場、傳統祭儀、風俗慣習等，著手硏究原住民族 

狩獵與野生動物寅源經營管理的連結。統加起來，本硏究圑隊在西魯凱地區，有+餘年資料與人 

情组織脈絡的累積。從田野與文獻中也發現，雖歷經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時代的政府體制影響， 

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與信仰價值皆已改變• 西魯孰迄今仍保有相當程度的傳統社會階級制度•對 

頭目、長老皆有一定的尊重，百合花頭飾仍普遍存於各部落*狩獵與獵人雖大幅減少，卻也還在 

進行（裴家骐與羅方明，丨996 : 裴家錤， 2001 : 盧道杰，2003b; 2004c; 2005a : 巴清雄， 2004 :高 

德義等， 2004 : 台邦 . 撒沙勒， 2004 : 吳雯菁， 2005 ; 汪明輝等，2005)。

27.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4年 9 月的統計，魯E 族人口有1U 6 8人，其中已辦理族別登記 

的有7,587人《

28.  林美容與王長華（1985) 所編著的霧臺鄉誌| 當年於鄉公所座談發表時，有許多與會的在地耆老及 

郷公所人士都對内容有不同的意見，因此至今未正式刊行發表。霧臺鄉公所則自2005年重新再啟 

動鄕誌的編撰工作，由鄕公所主編，邀各村（部落）頭人與文史工作者主筆，再邀集頭目、長老、 

村長、代表• 與相關的仕紳舉行會議確認，最後甶鄉公所棄整。然該版鄉誌在2006年初送郷代表 

會審議時，因為代表們意見紛歧，又遭到擱置。

29.  百合花的配戴與頒授在狩獵方面，除當事人狩獵所得超過標準可佩戴外，正式委託他人代獵或指 

定轉讓成績，也都是容許的 > 這顯示狩獵對魯凱男性的重要意義，不善獵者也千方百計要獏取百 

合花的頭飾配戴，而考量個人的能力與狩獵的困難度*部落在佩戴標準上也有一些彈性。另巴清 

雄 （2004) 提及百合花頭飾的應用不僅限於狩獵事項•尚包括女孩子的纯潔與祝福。女孩子的戴花 

係由家長出面備妥禮物向頭目買換，貴族女兒的戴花儀式往往结合與平民間的結拜，在魯凱社會 

階層間的人際互動網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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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關於西魯凱的傳統狩獵與獵人1詳見裴家骐與羅方明（1996)、盧道杰（2003b; 2004c; 2005a)、吳雯 

菁 （2005)與汪明輝等（2005)。

31.  本硏究團隊2002-2005年的田野顯示，霧g 鄉各部落仍不時為合格的獵人舉行百合花的授頒儀典， 

也常利用豐年祭舉辦少女配戴百合花的结拜儀式*每逢部落重大事件或重要公開活動，百合花頭 

飾更是耆老與勇士們必備的正式服裝配件，而於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繪製調查研究計畫 

的田野中，也觀察記錄到族人對配戴百合花的資深獵人的尊敬與信任• 這些種種都顯示，百合花 

頭飾制度尚存於西魯凱族人的生活中運作。同樣的現象可參考：盧道杰（2003b; 2004c; 2005a)、吳 

雯菁（2005) 、汪明輝等（2005)。

32.  此點意在與《國内發展觀光條例> 的 「專業導覽人員」做連结。

33.  如自1990年代初中期，國家政府開始普遍支持各社區部落成立或改組社區發展協會，後成為各部 

會相關社區計畫的主要對□ 單位，其擁有較多席次的理監事會，在社區民眾與部落族人的參與上 

頗有助益。又如最近在屏東縣霧臺鄉阿禮村與好茶村*或已開始運作幾次，或正在籌備試運作中 

的部落會議• 都是可以嘗試的選擇》

34.  依照兩位部落長老的說法，日治時期，出自大南頭目系統的霧畺頭目央請臺東大南的頭目* 

將小鬼湖以北的聚落獵區劃給霧臺部落。後來，林地國有化後|阿禮與霧臺部落的獵人就常為獵 

場誰屬而有爭執。

35.  部分部落耆老與文史人士認為頭目僅是部落的代理人，獵場雖名為頭目所有，其實係部落共有。

36.  請参考盧道杰（20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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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馬夫

布農族

各 位 來 賓 好 ：

我 是 南 投 信 義 鄉 布 農 族 丹 社 群 的 青 年 ，根 高 興 今 天 有 這 樣 的 機 會 ，能夠參加 

談論有關「原 住 民 狩 獵 文 化 」的 議 題 ，讓 更 多 人 深 入 的 了 解 布 農 狩 獵 文 化 的 内 涵 。 

布 農 族 是 很 守 法 、安 份 、合 群 、樂 夭 ，懂 得 與 自 然 環 境 和 諧生活的民族 "而個人  

的 德 行 經 常 包 含 在 社 會 德 性 之 内 ，部 落 的 利 益 超 乎 一 切 ，充滿集骰主義的色彩 "

一 、布農族傳统狩獵禁忌

(一 ）狩狠前的禁忌

布 農 族 的 傳 統 狩 獵 禁 忌 非 常 的 複 雜 ，尤 其 是 狩 獵 前 的 禁 忌 特 別 的 多 ，只要觸 

犯 禁 忌 會 帶 來 整 個 家 族 災 禍 ，布 農 族 人 對 於 狩 獵 禁 忌 是 有 一 套 的 規 範 ，從過去到 

現 在 還 是 有 遵 守 這 樣 的 Sanu (禁 忌 或 誡 命 ）。

有 關 狩 獵 前 的 禁 忌 裡 ，其 中 一 項 常 會 被 提 到 ，所有要參與狩獵的獵人要和家 

人 分 開 睡 ，也 就 是 遠 離 家 人 到 別 的 地 方 睡 ，例 如 到 山 上 的 工 寮 、野 地 、山洞等地 

方 去 睡 。

獵 隊 在 家 裡 前 的 禁 忌 觀 點 ，可 以 歸 類 行 動 的 象 徵 、咮 道 象 徵 、聲音象徵等幾 

項 M .行 動 象 徵 ：捣 新 小 米 是 象 徵 新 的 開 始 。2•氣味象徵：獵人在家中不可餵食 

家 豬 ，因 為 味 道 很 重 又 臭 ，怕獵人把味道帶到獵場讓獵物聞到跑 掉 。3•聲音象徵： 

獵 人 在 家 中 打 噴 嚏 ，是 怕 獵 物 聽 到 我 們 的 聲 音 。

獵 隊 在 家 中 也 是 有 非 常 多 禁 忌 ，部落裏的耆 老 及 獵 人 也 主 張 部 落 有 结 婚 、死 

亡 、祭 儀 活 動 時 ，都 不 能 去 山 上 狩 獵 ，這 是 犯 了 嚴 重 的 禁 忌 ，必須要讓這事情辨 

完 才 能 上 山 狩 獵 。

在 布 農 族 各 社 群 裡 也 是 存 在 著 對 狩 獵 前 的 特 別 禁 忌 ，例 如 ：在整個狩獵前的 

儀 式 是 艮 複 雜 ，必 須 通 過 祈 福 儀 式 才 能 出 發 狩 獵 ，如 果 祈 福 儀 式 不 順 利 ，代表這 

次 的 狩 獵 會 不 順 利 ，所以必須休息幾天再重新做儀式  > 如果儀式順利就可以去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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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 了 。獵人狩獵時是很忌諱聊天的，筆者曾聽祖父說過：剛出門狩獵時是不能聊 

天 ，因為從部落到獵場的途中是對天神的祈福時段。

(二）狩獵中的禁忌

布農辟人無論是在獵場中或前往的路途本，都有必須要遵守的禁忌，通常狼 

隊從家裡出發直到抵達家中，都屬於狩獵過程裡的一環 *而狩獵是一項非常神聖

及嚴謹的事，，所以有非常多的禁忌要遵守 > 如 ：看到蛇一定要打死，才能在獵場
• . • ，■ • ■ •• •，

上h 死獵物

躐場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獵隊在獵場時是不能開玩笑 * 尤其走 

Atmangatmang (誇大其詞亂說話）的 人 ，是會釋走撒隊的好運;，如枣當中.有 

Atmangatmang亂 說 話 ，•則會被長輩罵，甚至會叫這個人回去不能跟去獵場。在 

狩獵的過程中長輩的話羌最大鈞，所以獵隊中最年長的就是獵隊的領導，每一個 

獵乂知要聽領淖窈指未。̂布 農 族 傳 ；̂裡 鈇 ¥ 尊 i 族人常食教導小 a 孚 

的 課 程 ，若是晚苹不敬老■蕈賢，是會被族乂4 家 人 > 斤 4 棄 。̂

:嗇 疯 隊 前 挥 滅 碡 時 有 可 能 會 碰 到 其 他 紙 隊 ？這時我們要如何處理 革 ？筆者以
• ■" ■ 1 '• 1 ■' § ' -• • .•' ••• • 1 -  -'i I-i1)'1 -：•■■： i-. ■  .-■ . ■ 广• • •-_ ' •

前最常碱到的是 長 輩 回來時我 們 要 給 獵 物 ，:卻.還没有聽說過要如何接受别人的獵 

物 。?花蓮丹择的考獵 人 A ld .W b卜 這 槔 說 出鵰時绛上看.到其他獵 人 回 來 ？雄些.龈 

人會拿一點獵物給唤奴跨 .，不 务 |  i 睪 在 與 那 禁 蟬 人 贫開丟十命尽左右，:才 

可以休息 坐 下 來 吃 ，並 且 用 小 火 苗 將 肉 燻 一 下 ，同時口中要說：”M atuasumusu.supa” 

(希望可以持續都這樣獵到獵物謝謝你們），如 此 行 後 收 下 # 這瑰兩才能¥ ，要 

全部’吃完匕本能帶去 後 場 吃 适 是 禁 忌 L  ； ： ：

l.Tusungsung (語言禁总）

在獵場中有一侗特別的禁忌，.就是語言 禁 忌 ，即不能 Tv^ imgsimg(直接講) 。, '' ' - >c, • |, | ! - • ：• ■ /,-• ,  "

在獵場是不能 Tusmi^ si^ig乂直，择 講 ）,獵物或物品的名稱 I...要講獵物及東西的名稱

時 ，# 須 用 ; p a k ‘彦 梦 「孽 方 為 敏 填 幻 否 邱 會 : ( 帶衰 )敌  

不到撒物 。改過的名稱如：Via (齡刀）改 成 Siqili (刀梢 ) 'Q idang (血 ）.改成 

Tiqiqus (動物和植物的 j k ) 都 可 以 、 Silup (腸子）改成 Takinaza (身體下面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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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 Vanis (.山緒）改 成 Qaba (很結實 ） 、 :Kangvng (永鹿）政 成 Mavalcang (右 

腳左腳之問拫開）、S id i(山羊）改 成 B atu(石 頭 ）< 因為山羊比較喜歡在岩石上、 

Sakud (山 羌 ）改成 Malcusiqu (很會鑽或是很滑）的 意 思 ，因為他們的毛很滑所 

以不好用手捉 、 H utm g (狼子）改 成 Takiiuksi (喜歡在樹上 ） 、 M adisbm g (搶聲） 

改 成 Dingbukai (裂 開 ）的 意 思 、飛鼠以下小的動物都稱是 Qazang (烏 ），而小 

烏真正的名稱叫 L o q i 、 Qanup ( 烏），狩撒時改成 IS/IasiQazango (打小烏），若有 

人問你打什麼撒物，便要用改過後的名稱來回答，不可直接講原本的名稱。這樣 

的禁忌一直要持績到整個狩獵過程結束後才能說出原本的名稱，所以若犯了這種 

禁 忌 ，會被罰不能吃飯或是被貴罵。

2 .Anaviliang (烏占）

在布農族人狩馓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儀式是 Anaviliang (烏占）的 禁 忌 ，它的• • ■ . . . • - •. ； •• . . .
意思是當烏從右飛往 Aimviliang (往左邊代表不好).的 意 思 ，獵隊剛從部落出發 

時碰到烏從左邊飛往右邊是稱 Unavanaz (往右邊代表很好）的 意 思 ，此時獵隊 

碰到這様的情形時要 Kainaskalnga (快樂）的 意 思 ，因為過去布農族認為人的右 

手是 S 較 有 力 量 鈎 ，7:却菜烏從右邊焱友輊籩羌不存岛，也是 耩 A naviiiang这表示 

小 烏 叫 辙人木奏繼續在啬 1，> 須 # 玢 返 封 鄯 落 ，:或是停留体4 待明曰再行烏占， 

若木遵守烏 ^的燊急慼強 #狩獵卜蛣果必定是受傷政者特獵没有收穫。硌途上看 

到 野 烏 或 獵 物 ，第一搶一走要命+ ，若打不到舨隊要折逡回姜- '

(三）狩撒後的禁忌

布農族狩獵後的禁忌 *是指從獵場回來到返回家中；這項禁忌是獵人特別須 

要留意的，禁忌就是要獵人僅得分享。如在路上碰到上山狩獵的獄人時，要 Masivi 

(分 享 ）的 意 思 ，布農族人悝得分享的觀念，不啻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想法。分享 

對於k 人而言是一轾回饋，無論是分享給前往獵場路途上的獵人或部落裡的族人， 

都是在'回應族人所、給的祝福。當獵人分享所打到的獵物時，受饋人一定會對獵人  

說一句>vMatuasumusUsuiW’（這是一句祝福的話，表示祝福獵人狩獵時都有好收  

穫 ，並且能一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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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於狩獵結束返回部落時，會把最上等的肉放在獵包的最上層？這樣的做 

法有利於將上層最坪的肉，如 大 腿 、肋 骨 、脊 椎 骨 ，分送給路程中所碰見上山的 

獵 隊 ，如此一來獵隊在路上就有菜餚可以吃了。

獵隊回到部落分肉時有禁忌：獵人回到自己的家族時，一定要把所有的獵物 

分給家族裡的人，惟小孩子有些 ICasamu (禁止食用）的，位 是 不 能 吃 ，如 山羊 

的 頭 ，因為怕小孩子會變瞎子或視力會變差；也不可以吃獵物 Insumang (肛門） 

的肉羹'便由來4 地方'，怕會被人家 Katamalu (看不起 ） ： Putlu (心臟）本 能 吃 I 

怕小铉子心跳不會很強，走路時很快就累 ； Bahak (肺 ）不 能 吃 ，因為肺板軟怕

小痃子吃了沒;有力量。以兪^長輩都會給小孩子吃猴子的眼睛，如此小孩子的眼
.•: . ■ ■■ • • • •. ■ ■. ■

睛就會 Wtakalsi (明亮），狩獵 _ •能私而易舉的看見獵物 。 Kasamu (禁止食用） 

是一個孤突;所砷 究 的 ，'他是被故籑的。表大後喜愛狩獵也很敬 t 他的養父母，為 

了讓養父母吃到獵物最好的部位，便研究出了 Kasamvn這就是 K asam u的 由 來 。

狩 獵 回 来 時 ，犬家分配獵物背著，即將到達部落時，他們會以呼聲的長嫱調

來傳達歸來的訊息，並在村落附近能聽度範圍以内須鳴搶報备族人。族人聞得搶
. 〉 • . _ _ ■' - • _ ■ _ _ ■ ■

耸i ，會跑 S .去接他知..，.品#槐^?枭的'詉乂會分¥德好的獵^?乾、來逄接的族乂广

以往布農族會將所獲m 的獵物.内臟真接在躐場煮了食用，.剩下的肉全部用火■ • »- ■ • *. * ■• • • _ .  • _ ■ • ■ . ■ 、

燻 烤 ，背回.部落後再.行集韙分鄄，分S?#:方法有一:定聋.循的.规則，.举先獵到龈物 

的 ，以及有獵到獵物的，都有，分配的規定。.所有獵物必須與家族的人和親朋好友 

一同分享，龈 A 不:可單獨自家享用，同時按照獵物身雜的，器育分送給蜆人卷朋友， 

所獵到的獵物幾乎都是分給所有的族人，獵人自 P 只弩頌、骨 、皮 、角等物。狩

獵時如果獵場是別的家族所擁有的，必須先得到獵場主人的同意，並且獵場主人• • . .. • . ;

也有分到一隻前腿的資格。• . ■ I »

二 、布農族傳统狩狼哲學

布農族傳統狩獵哲學相當的豐富，在此僅想要探討談布農族傳統狩獵哲學 t  

最為突出的部分，内 容 有 ：狩獵是多元關係連結的過程，如撤人對狩獵、獵 槍 、 

獵 場 的 關 係 ，其二是談論到獵人對生命的尊嚴與重視，如獵狗和獵物，最後則要 

討論到布農族人分享的傳統狩撒哲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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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狩 獵 是 多 元 關 係 速 結 的 過 程

布農族傳統狩獵是多元關係連結的過程，是獵人需要透過狩獵的過轾與他人、 

或它物，有所互動關係。狩猶*不是只有單向與獵人的互動，而是透過很多連結關

係如獵人與狩獵的關係、獵人與獵槍的關係、獵人與獵場的關係。

•• •-
l.Qaqanuptubumin (撤 人 〉與  Qanup ( 狩 臘 ）的關係

• 、.

.對過去布農族m 人來說，狩獵是非常神聖的活動，絕對不能抱著開玩笑與輕 

薄的心態，來參與這項狩獵整個過程，因為在過去，.狩 獵對布農族來說是最重要

的經濟生活，同時也是布農族人的生活的一個部份a布農族社會裡是以群體家族■ _ • •

為主，也就是群體的生笮模式。在過去布農族的觀念裡，家族是所有事物的權力
• • • •• • • ： ‘  • _ ■

核心，.所以布農族在決定每一件事，都是經過家族會議決定之後才能去執行的。.
■ _ . . .  •_ • !. ••

： ' . . •

獵人在狩獵的當下，即一個生命教育哲學，也是生命教育旅程，狩獵教導布

農族獵人如何尊重長輩、及尊重自然生態，藉以達到人與狩獵之問的關係，有所' 1 : •'

互通與連結，並且也讓瞰人習得在獵場上如何和自然生態學習在猓場並存的功課。 

本人和多位撒A■在裏:流的綠荜中，曾論到何4 在狩獵期.間必.須遵照長單所教導沖. 

話語去行 > 很有默契的，我們的看法一致是認為長輩的經驗是非常的豐富，獵場 

中有很多事悄;是非常危險且無条稜預枭玷彳舊如在獵磕政並•非戶片有的水都可以生 

飲 ，¥ 別羌‘邊乳石流 f 來的水是不能生杈的，因萬在獵場的水¥ 太多礦如質，

喝多十容易導致脚抽筋而無法夹動，所以含太乡礦物的水，么頦者過才能喝。以 

上例子鄯夫長辇們過往的叙▲姨，達趄t 貴的經螘都是香傳如下一戎W獵人1如 

果新一忒S 獵人不懂得尊* 長輩及虛心'請教，或許長輩就不願f 豉挲、傳k 這些 

智慧及寶貴的經驗。有些智慧則是由自然生態來破啟示、被鈇導的，者獵人着 

到山林就如同想到母親一樣，山林教導獵人獵物都是山林所養育的，所以我們要 

用敬畏的心來對待山林，更不能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否則棲息.在其中的所.有撒物

就沒有可生存之地，因此獵人在獵場上是不會砍樹林、也不會帶著違害山林的物
... C ........ ... ..... .. ... , ....

品 ，只帶著一顆敬畏的心去學習如何狩撒。

達西烏拉彆.畢馬所著的《台灣.的原住民一布農族》書裡有著不同的觀點： 

狩獵是以前台灣原住民取得高蛋白質營養的方式，所以狩獵也是生存的最原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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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同時更為一種「生命學習」。狩獵在青春時期階段= '是既可以展現出智慧， 

又能夠使勇氣成長與親身經歷體驗的表現，同時擁有社會地位的肯定，獵到的獵 

物不是只由某一個獵人所獨享的，而是讓家族裡的長輩來分配獵物，叫家族裡的 

每一個人都能來分享。布農族人對狩撒英雄非常的尊敬*乃看做男人中的男人意 

思。作為一個優秀的獵人，除了必須具備智慧與堅忍的精神外*在深山荒林裡， 

不但要克服惡劣的自然環境，還要與各種獵物鬥智慧與比力量。因此，.獵人除了 

在獵場狩獵，除此之外還要學習生命的意義和精神的價值。狩獵的智慧與技巧， 

在於要能洞悉動物的習性、氣候、地形，以及善於利用獵具。报會狩獵的獵人， 

往往都是女孩子心目中結婚的理想對象。過去布農族獵人的生活非常難苦，男人 

少年時即要跟著Madaingaz (長輩或自己的父親），學+習Haaup (狩獵）的各種 

技巧；必要時為了追撒物，兩三天都無涛進食，甚至連水都很少喝。，長輩們訓練 

小孩子也是希望能夠在大自然的環境下得到技能，在狩獵過程中倘若小孩子獵不 

到獵物，有些長輩很可能就不給小孩子飯吃。其實，最為嚴格的教導，大啻是挑 

水'煮飯、學習清洗、處理撒物、燦烤獵物等，這樣的教導小孩子最主要也是期 

望他們能夠從中學習狩獵的生存技能。1
； ： . -  ' ... .」 ： ： ':)  J ■ - ... . . V..

所以，獵人與狩獵的關係中，存在著一個獵人與長輩、獵人與自然生態的關 

係 ，而這些關係隱含著敬畏的心，但獵人本身所學習的則是一生的道德品格。如 

果沒有長輩教導過丧的經驗，也許新一代的獵人是無法與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如 

果沒有山林的教導，或許過去的布農族獵人是無法得著狩獵的哲學。

2‘Q a q a n u p tu b u n u n (獵人）與 B usul (碟濟）和 B usulqahq lia (弓箭）的閧係

在過去布農族人狩獵，獵槍是最重要的伙伴，換句話說就是意味著獵槍要和 

獵人結合 > 才能發揮獵槍的功能。過去獵人是相信獵槍是具有生命的 > 不可對獵 

搶不尊敬，因為獵搶是保護生存的工具，所以獵人出發到獵場時，Busul (撒槍） 

要改成sikut (拐杖）來稱呼，追是一種尊敬它的象徵。再者，不能任意丟棄、 

唾棄和輕視獵搶，以及跨槍、嘲笑獵搶等動作，若犯了這些禁忌，獵槍主人會因 

而打不到獵物，又偷饊搶者會誤傷自己或其他人，於是在過去是無人敢偷獵槍。

速西烏拉埤■畢馬，{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 ( 台 北 ：臺 原 ，2003) | 頁 126-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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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過 去 布 農 族 人 的 獵 搶 都 是 經 過 祭 司 ®的 祈 福 儀 式 ，.而祭司團的析福儀式中 

也 有 下 咒 詛 ，所 以 女 人 、小 孩 子 、愉撒■槍者、或 其 他 人 ，摸 了 這 把 獵 槍 會 Tis qavit2 

中 冗 組 ，之 後 會 不 斷 咳 ，直到咳到吐杰•而死亡的。

每年舉行一次的打耳祭活動裡，必有這板的祈福儀式，獵檢在祭過以4 就不 

能随意的觸碰了， 常獵人會把歲搶在磕灶上的高處，一方面用煙燻的方面讓 

獵搶保持乾燥、以防姓蟲咬搶托，另一方面是避^免女人、小孩觸摸，嗇女人、小 

孩以及偷獵搶者觸摸了獵搶，一走會Tis qavit (咒詛）。新完成的獵搶或是剛買 

回來的獵槍，都必須在衧出第一檢時打到獵物?，否射往後;就會射不♦ :倘若獵槍 

在嶔一次打hB B手使打到獵杨，則A 須治獵物的孟沾在獵搶的搶托，並立口中念著: 

希望以後都可以這樣打到獵物。獵人假使打_ 到獵狗，或差蘇誤傷人，躐 #就必
乂 . r :■ - • ■ _ • - _

殯給其他獵人，原本的龜槍i 人不i 再4 角這支獵槍了。
•: ；-J | • |' s'1 '■ _• . : r ' ■ •) 士 ： V r . •

. _ ■ . . - ■ . r. • ■ . ,  ;

. . 在布農族還未擁有獵槍時；獵人都是使用弓箭來狩獵。使用弓箭必須是從小 

開始經常使用，因為它必須用相當大的臂力來操作，.並具準度也是要常常練習才

可以报精準的，因為弓箭並不像獵搶那麼容..易,，只要瞄準檜管就好了。使用弓箭. •  • • • • • • • • • • •  •

的好處是布農族人可以自已製作，然而獵搶和火藥就必須向漢人購買，這是一筆 

4 笑為巔銷>_¥ 乂曾聽滅殳蜣邁，:在fer彳 ^ 夺 戎 裡 偉 格 的 : 在 幺 掉 元 左  

右 ，所奴遂姜的+獵人‘無i 搶是^闵黉貝二般。當，希灰+族人齋碱槍的减念，不 

僅止於它羌二彻物體而己，羔是相锆猶i i■具有土命，囟鸾辎^輿辙又的藉合，是 

會產生一個生命 私 矣 k 槍‘椒又 朱 窫 合 ^焱备棄獵人& 木軔叙物丨甚i  

是誤傷到其:他,人或獵狗，规以布農族爲:相信每p 支 鵷 荩有相契合妁主各當 

獵搶找到合適的主人，會帶給主人好運，也就是好收獲，就算獵搶是用借的也是 

同樣的信念。在過去借獵槍者狩獵回來時，一定要分一點給獵搶主人，從這一點 

可以得知，獵槍是被看成有生命的一個物體，因為獵搶能夠帶給獵隊好運|以及 

豐盛的收穫。這樣的好運都是獵搶帶來的，好運是藉由獵搶轉給獵人，讓獵人能

TIsQavit在布農族中咒語，因為過去布農族人每年的打耳祭和狩撒前，會把獵搶拿到祭司面前 

做祈福的儀式，而祈福中祭司會下咒語，所以女人、小孩手、其他人都不能觸摸，會受到咒語 

的傷害，會，直吐■血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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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好 收 獲 ，這就是為何布農族人不能講 撖 搶 的 壞 話 、看 不 起 ，甚至是任意妾棄獵 

槍 的 原 因 > 這 些 都 是 對 獵 槍 的 不 尊 敬 。

3,Qaqanuptubunun  (狼人）與 Q anupang  (搋場）的關你

布農族狩獵#學中有一特別的關係，就是獵人與獵場的關係。在布農族觀念
- '  . -  •.

中獵場是一個家族的財產，獵 物 則 是 在該家族的土地上被養育的，養育狼物的主

人 是 Dihanin (天 神 ），所以獵場中的 獵 物 是 不 能 浪 費 的 。

. . . . . .  .、

、以往布 農 族 獵 人 為 了獵場會起爭吵及相互獵首，這才促使布農族人制定獵場
■ • •

的分界線，界線是以自然蜱形的山脊'山峄、溪 谷 、岩石等為邊界，有的是以疊 

石頭壓茅草為 P aqan ( 界 棘 表示界蛛#獵時不、能超區，，當獵A _ ^ . P a q a î為. 

界線的記號時，獵人就不能雄過界線狩獵，這槔的制度是防止獵人到其它家族的: i. -• . . 1  ■ - ■ ■ .■ *•

撒 場 辞 獵 p 3 * 5過去狩猓咬曾經 界 辦 狗 來 追 獵 物 ，:若獵物跑到其他家族的獵場，捉 

到獵物時是要跟赛家族的人 f 半丨;倘 若 不 f 獵 物 給 對 方 ，.這是很有可能會引:，起戰

爭 獵 場 如 同 獵 槍 的 觀 念 ，也 可 以 跟 某 家 族 的 人 借 ，不 過 有 一 定 借 用 的 相 關 規 定 ；-- ―. . ■ - - .. • • , • _ •• • _ • ■

到 其 它 家 族 的 獵 場 狩 狠 必 須 帶 獵 場 的 主 人 ，或 是 對 該 獵 場 非 常 熟 悉 的 人 ，、很理，所 

當 然 的 ，原 獵 場 的 主 人 會 被 選 為 這 次 獵 隊 的 領 導 者 ，假定這獵場的家族裸沒有人 

可 以 帶 領 時 ，就 必 須 詢 問 原 獵 場 的 主 人 ，在該 ^•場上狩獵時有沒有必須注意的事 

項 ，大致上所問的不外乎是獵寮:、水源 . ^ D a q d a q t(溫 泉 ）、.及獵物常覓食的地 

方 ，詢 問 好 之 後 就 可 以 安 心 酌 出 發 前 枉 撒 場 ★當狩獵 結 束 ，獵隊回來時也要給原

獵 嗓 年 令 ^身 騎 拎 ’尊 考 舞 瑪 場 界 .規 卑 ， 矛 不 兮 一黟辦物飨卑借的獵 場 车 士 時 ， 

該 撒 考 人 轉 會 再 借 . 紙 場 ，其择的:觀参與借獵搶是同槔的。布農族.人的蹲場 

是 如 何 劃 分 呢 ？布 農 族 有 五 大 社 群 ，而 每 一個社群擁有專屬自己的傳轨獵場 '例
. .•：• -y - ' • ; '■ .. .■ .. • ：■ ■' - . . _ • ■ • ■

如丹样群擁 .有所指 定 的 冬 區 域 雜 灣 ，但是丹社 ^群是由很多家族所組成的，所以丹 

杜 群 的 大 區 域 獵 場 會 劃 分 成 多 塊 小 區 域 獵 場 ，再分給丹社群裡的各個家族 \這便

3 達西烏拉彎‘畢馬 ，《台灣的原住民一布農族H 台北：臺原 ，2003)，W5 » .

1 在狩撒時永滹是非f 重要 v 适為撤隊和楓物嵌用的.水派，所以撤物也會在這+裡出没 t ，

5 Daqdaq布寒族語是指添.東西的卷层，而在布.農族狩骶觀是指溫泉意思，但在布展族养輩的教 

各 Dacidaq是獵物的酒，撒物只要舔了 baqdaq就比較笨很好捉•而獵物為什麼抿喜歡到盜泉，

因為溫泉所流出来水都含有大量的喊物質，也就是溫泉粉•■布農族的狩狼觀認為溫泉粉是獵物 

的 ®巴 ，因為獵物也需萎f t分 ， 以會去舔溫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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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布 農 族 傳 統 獵 場 的 劃 分 方 式 ，藉由這樣的劃分方法可以讓每個杜群不會超越自 

•已的可狩獵範圍。

綜 觀 以 上 的 觀 點 ，布 農 族 人 的 長 輩 是 為 了 後 代 子 孫 著 想 ，避免想狩獵卻沒有 

獵 場 ，甚 至 是 獵 場 上 沒 有 動 物 可 以 狩 獵 的 窘 境 發 生 ，這 樣 的 觀 念 代 代 相 傅 ，使用 

« ^場 及 獵 搶 的 方 式 也 同 樣 不 斷 延 續 的 教 導 晚 輩 ，直 至 到 現 在 。縱使布農族獵人追 

求 「英 雄 」的 稱 號 ，但 是 絕 對 不 會 為 了 虚 榮 的 名 號 ，而將長輩所教導的傳統狩獵 

觀 念 拋 在 腦 後 ，繼 而 把 獵 物 全 部 獵 盡 ，布農族人乃是把握獵得足夠生存的數量即 

可 得 到 温 飽 。在 這 布 農 族 人 休 獵 的 觀 念 裡 ，獵 物 就 可 以 得 以 永 續 生 存 ，這便是布 

農 族 獵 人 的 自 然 生 態 法 則 。借 用 其 他 家 族 的 獵 場 ，這般的觀念内容說明了整個獵 

場 是 屬 於 布 農 族 人 所 共 有 的 資 產 ，布 非 單 單 由 某 個 家 族 來 獨 有 、獨 享 ，即使整塊 

獵場被畫1 丨分為許多的小區塊，不 過 赧 場 是 寸 以 互 耜 借 用 的 ，•只是借用的獵隊要分 

配一奋 '撖肉給原有 獵 場 的 主 人 。所 以 筆 者 常 食 聽 長 輩 們 k : 因爲用尊重的心態與 

遵 守 自 然 法 則 的 方 式 來 狩 狼 和 看 待 獵 場 ，自然獵場裡的獵物是永遠打不完的；’獵 

物 不 似 家 畜 是 被 圈 養 的 ，乃 是 在 天 神 所 創 造 的 大 自 然 生 態 裡 被 養 育 著 ，是能夠自 

行 移 動 到不同的獵場見食乂 . ： ’ :1 .::

• V V t : . • • • ，彳 . • .

(二 ）生命的尊嚴與重視

在 布 農 族 傳 統 狩 獵 哲 學 裡 包 含 有 對 生 命 的 尊 嚴 與 重 視 ，.在此討論 .

Q aqanuptubunun ( 耀 對  Tusm um ut ( 撒 物 ）的 尊 重 。 ；

獵 物 龛 迤 去 布 農 滅 人 所 惫 蛋 6 質 鈞 來 源 ，'毒年的复天、'秋天時各家族的臧人

就相W狩 獵 。春 天 、冬A 不是柃獵的好時機，i 天不能珅獵矣因為正是獵物繁殖
• . . _ ■ . ■ ■ . ■ .'

的 時 間 ，而 冬 天 乃 由 於 桌 樹 不 長 果 子 ，獵物不會走動 見 食 。布農族人到1辙物的觀 

點 ，有 著 非 常 特 別 的 看 法 ，獵 物 是 布 農 族 人 主 要 食 物 的 來 源 ，所以對獵物是非常 

的 尊 重 ，不 能 夠 把 狩 獵 到 的 獵 物 留 置 在 原 地 ，任 由 獵 物 慢 慢 腐 壞 ，這是犯了嚴重 

的 禁 忌 ，因 為 若 沒 有 獵 物 的 犧 牲 ，就 沒 有 今 曰 的 布 農 族 人 °

本 人 曾 與 部 落 的 長 輩 談 過 ，有 些 獵 人 違 反 禁 忌 ，雨遭到天神的咒詛當場死亡。 

事 因 起 源 於 這 些 獵 人 啤獵封水 庳 後 .，卻 只 取 水 鹿 的 鹿 茸 ，而把.水鹿留置在獵場原 

地 ，任 其 水 鹿 屍 體 漸 漸 腐 爛 。對 布 農 族 而 言 ，獵 物 是 有 I s a n g生 命 、靈 魂 ，獵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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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多 徽 物 ，獵 物 也 會 反 擊 。 D ih an b (天 神 ）會 Pidila (破 壞 ），整句翻譯是天神 

舍 處 罰 ，所 以獵殺 太 多 動 物 時 ，天神 會 處 罰 我 們 。這 些 獵 人 們 因 為 獵 殺 公 水 鹿 > 

卻 只 拿 公 水 鹿 的 鹿 茸 來 黄 ，並 任 其 屍 體 慢 慢 的 腐 壞 ，這樣的行為是會受到天神的 

懲 罰 。不帶 走 動 物 而 讓 動 物 的 屍 體 任 意 腐 爛 ，這 是 非 常 不 可 取 的 行 為 ，更是犯了 

最大的禁 忌 ，必定會因為犯了天神的禁忌而受制裁。以往這一項禁忌是長輩教導 

後 代 獵 人 中 最 為 重 要 的 事 情 *務 必 要 把 獵 物 看 為 寶 貴 ，每 一 塊 肉 都 不 能 浪 費 ，不

論用怎樣的方法一定要把獵物 全 部 帶 回 家 ，不可棄 之 不 管 而 任 其 腐 壞 > 即使肉已
... ： . . . .  ' . •  ..... '.+■ . .

腐 壞 也 要 拿 一 部 份 帶 走 ；如 果 著 實 無 法 將 整 個 獵 物 背 回 去 ，也須把剩餘的肉用燻

烤 的 方 法 保 存 ，並 且 回 到 部 落 時 召 集 族 人 回 到 原 地 ，揹 回 那 些 獵 物 ，因為狩獵是
■ ：. •，

不.容.易的，打到獵物更為難得的，一都是天神所賜，也是天神所Sina丨p u k(養育） 

的 ，.我.們.，更是不能 M asalaz ( 浪 費 .... .......... . . . . . .  . . . . . . .

■ ：■ 乂. ■ ■ ■ ■ ... m . . .  . w . .

'随意讓獵物留置在獵場而任其腐壞，在過去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不過 

現今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下的確讓布農族獵人失去了自已的尊嚴及犯了狩獵的禁 

忌，只關心利益上的诔題*卻破壞了•禁忌犮自然生態法則，這使得目前的布農族

::獵入，甸始共珣擔憂 活 在 t 永圭義 T 的布;農 族 槪 人 ，摩 如 何 ；再的去抵觸禁忌.與
■. » •

破壞獵場瓌境的平街1 生態 .. 卢 3

(三）分享的傳统狩臘哲學

. i  • .ii • ■ . . • -  . . .  ?•  •_ -■ ^

布辱鉍人有一個彳艮無的狩獵哲荖， 是分蕈。备 #的說羞在逼去~希農族社

會雀是t 常被應用W的;:':£其差4备戚時最為顯著:4之前也提灰過备獵人如在
; • • • •

前 往 獵 場 ，或 回 來 部 落 的 途 中 如 果 碰 到 其 他 的 獵 人 ，獵人們會互相分享食物或撳 

物 。

當 獵 人 分 享 獵 物 給 家 族 的 人 ，甚 至 其 他 獵 人 時 ，會 常 聽 到 回 敬 的 祝 福 話 。誠 

然 ，布 農 族 傳 統 獵 人 聽 這 樣 祝 福 的 話 時 ，早已將前面辛苦狩獵的過程抛到九宵雲 

外 ，心 底 更 認 為 所 有 為 狩 獵 所 做 的 努 力 都 是 值 得 的 ，回敬祝福的話便是對獵人最 

好 的 回 鎖 ，想 當 然 爾 ，這 一 句 話 對 於 獵 人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若說是無價之寶也不為 

過 ，著 實 是 由 於 這 句 話 帶 著 族 人 滿 心 的 祝 福 和 鼓 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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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布農族人這樣的分享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維繫生活關係的方法。.只是， 

本人常常聽到非布農族人表示，倘若布農族人的分享是採用這樣的制度，肯定是 

會 吃 虧 ，然既然過去布農族的傳統分享的制度能夠流傳至今 * 一定是有其原因的。 

或許布農族人有利他主義的想法 < 鮮少為自己思量，只顧及他人的利益，這便是 

布農族人傳統分享的哲學 1■也可以這樣說：布農族人的分享哲學就是共享制度。 

所以布農族人利他主義的個性，是屬於互助合作的美德。

所有布農族人的傳統分享哲學，自存展著一套的規則，這是每一個布農族人 

所要共同 i 守 的 制 約 ，特別可以在狩獵哲學裡發現，並且也是最為明顯的◊ 分享 

在獵人的觀念裡是超乎經濟利益之上，不是擁有金錢就可以得到，好比只要一句 

祝 福 的 話 ，這系於獵人而言便是無價的祝福。布農族的分享制度，更是在在的影 

響 著 人 的 地 位 5過去布農族男人主要的工作是狩獵，於是杳常獵到獵物的獵人， 

以及獵過首的都被稱做 Mamang (非常狠的人、勇猛的人、超越常人），也是相 

Bataztiti6 (很會狩獄的人），意即獵物的终結者，這樣 M am aug的人夺以前的布 

農族社會是被受尊敬的。當部落裡的族人們一起飲酒時，第一個飲酒的就是這些 

M am ang助 人 ，.打耳祭時也會叫他們 r 同跟祭司團析福，.:命以在過去Ma^ ia n g的 

人是很有地位的，因為他們對部落有貢獻 *而且M am ang的名聲是會流傳到後代， 

也間接影響著後代子孫的地位。
: ••• • •

最後感謝貴單位:的 邀 請 5不但能藉著這場合，讓非原住民族群的朋友，對狩

獵文化不再只是表面上的認識，可用更多面向的看見狩獵意涵，也能很榮幸的與
*

其他來 賓 有 所 交 流 。

Bataz布農族語是指殺人，殺獵物等，钽是在狩獵時，是指殺獵物的意思• Titi布農族語是指所 

有的肉，但是狩獵時，是指撒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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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人的分享觀主角形解釋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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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文化與生態智慧

Lowsi • Rakaw (黃長興）

一 、導 言 ：

(一） 原住民的生活形態：

臺 灣 原 住 民 族迄今雖然已有部份少數的族人從業於工商或公教事業，或服務 

其 他 行 業 而 移 居 都 會 區 ，但 絕 大 多 數 仍 然 居 住 於 山 區 或 山 麓 地 帶 ，族群社會生活 

的 各 種 活 動 和 生 活 習 俗 ，脫 離 不 了 與 大 自 然 及 野 生 動 物 為 伍 ，因 生 活 環 境 所 趨 ， 

傳 統 的 「狩 獵 活 動 」，是 山 區 生 涯 的 主 要 活 動 ，因 而 在 生 活 方 式 、習 俗 、戒 律 、 

禁 忌 等 社 會 親 範 ，均 與 山 林 的 大 自 然 環 境 建 立 了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1長年生活習性 

的 歷 練 ，養 成 了 族 乂 尊 重 自 然 的 共 識 ，而 形 成 別 具 一 格 的 「狩 獵 文 化 」。

昔 日 族 人 以 登 山 狩 獵 為 征 服 山 林 的 看 家 本 領 ，男人馳騁高山原野的叢林生涯 

是 英 雄 作 為 ，淵 源 於 狩 獵 習 俗 的 許 多 戒 律 和 忌 諱 ，主導了族群社 會 的 生 活 規 範 。 

今 曰 族 人 的 狩 獵 行 為 ，則 已 成 為 男 人 在 山 林 令 最 引 以 自 豪 的 業 餘 活 動 ，也是最具 

體 的 全 能 運 動 。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上 山 下 海 的 傳 統 漁 獵 生 活 方 式 ，.大致相同.，也 各 有 特 色 ，雖因 

社 會 環 境 的 改 變 與 進 步 而 稍 有 變 遷 '但 永 與 大 自 然 融 合 在 一 起 的 生 活 理 念 ，並無 

太 大 的 改 變 ，凡 族 人 涉 水 越 嶺 特 殊 的 生 活 方 式 ，迄今依然是各族人們健身活動的 

最 愛 。

(二） 狩揽文化的内涵和影蜜：

在 臺 灣 的 原 住 民 而 言 ，狩 獵 文 化 是 傳 統 文 化 的 主 流 ，蘊涵有深厚的社會文化 

的 意 義 ，從 獵 人 的 資 格 與 條 件 、獵 區 的 劃 分 管 制 、獵 場 规 範 、狩獵習俗與禁忌等 

各 項 的 全 面 結 合 ，構 成 一套 嚴 密 而 完 整 的 生 態 保 育 文 化 體 系 ，以嚴格的進山禁忌 

和 戒 律 ，為 社 會 生 活 規 範 的 主 要 依 據 ，如 主 導 著 Trulcu生 活 習 俗 的 『G aya』，深 

具 有 族 群 傳 統 生 活 勸 人 向 善 的 造 化 作 用 ，是 昔 日 族 人 社 會 規 範 的 主 要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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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曰受到社會環境及現實經濟價值的影響，曾經主導族人社會規範及造化人 

性向善的狩獵習俗和各種禁忌戒律，卻已受到嚴重的衝擊而逐漸被淡忘失傳，以 

維繫山林生態與培養族人對自然實源永續利用觀念的獄區劃分制度，亦因政策的 

歧視與錯誤，而完全瓦解。

因 此 ，傳 統 的 狩 獵 文 化 ，除 了 狩 獵 技 術 方 面 部 份 尚 有 留 存 外 ，其 他 則 迭 遭 世  

風 曰 下 的 現 實 環 境 ，確 已 面 臨 了 失 傳 變 遷 的 命 運 ，狩 獵 習 俗 也 已 失 去 了 影 響 力 而  

致 造 成 族 人 社 會 風 氣 的 日 趨 堕 落 與 腐 敗 。這 是 今 曰 臺 灣 的 原 住 民 狩 獵 文 化 的 普 遍  

現 項 象 ，東 臺 灣 地 區 的 原 住 民 ，雖 居 於 曠 野 山 林 .的 向 陽 前 山 ，其 狩 獵 文 化 同 樣 也  

難 免 被 波 及 。

二、狩獵文化與生態保育：

( 一 ） 瓛 區 畫 分 與 管 理 ： ：

在 傳 統 的 狩 m 習 俗 中 ，各 個 族 群 的 鞭 獵 區 域 ，都 有 嚴 格 的 劃 分 和 管 理 ，從家  

族 到 各 族 群 之 間 ，都 擁 有 自 己 的 獵 區 ，所 有 的 狩 獵 活 動 ，絕不，能 逾 越 進入他人的  

獵區 > 也 不 容 他 人 侵 入 自 巳 的 領 域 ，壁 壘 分 明 ，互不侵 犯 ，自已的獵區的狩獵活  

動 ，就 像 田 園 運 用 一 樣 ，由 家 族 的 獵 人 共 策 规 範 ，嚴 密 管 制 和 保 護 ，以維護 i 態 

的 永 績 利 用 。 '

以太魯閣族人而言，傳統獵區的的劃分是整體性的，從家族與家族，到族群 

與族蚌之間，均着嚴格岛蜆範，彳呆護輿管制各自的獵區，'絶不讓也人籩入i 己的 

獵區，自己也不能踏入他人的狼區。在獵場的運用方面，小至各家族亦均有輪流 

進獵的规則，每年只能進入一個獵場，以磁繁獵場的生態狀況，俾利族人獵場上 

的永續利用；一個擁有三個獵場的家族，其每一個獵場，開放入山狩獵的時間是 

每三年一次，這種的狩獵規範，是太魯聞族人必須信守的社會規範。

此 俗 乃 寓 意 族 人 對 大 自 然 的 尊 重 和 敬 意 ，訓 練 族 人 的 狩 獵 技 能 ，嚴守 各 項 入  

山 的 禁 忌 ，在 上 山 進 獵 乏 前 ，必 須 先 詳 細 熟 悉 獵 區 的 生 態 狀 況 ，精 練 各 項 狩 獵 與  

登 山 技 術 ，俾 使 獵 者 能 以 精 湛 的 獵 法 ，在 ^ 鈿 的 時 間 内 ，獵 捕 鎖 定 的 獵 物 ，有嚴  

格 的 節 制 戒 律 ，絕 不 任 意 濫 捕 濫 殺 。這 就 是 臺 灣 山 區 雖 曾 歷 經 千 百 年 來 原 往 民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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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狩獵活動，因受世代族人嚴格的生態保育規範，族群生活領域上的獵物生 

態狀況，依然相當興盛。 •

對獵區糾紛的處理，大致由部落長老協議決定。太魯閣族例外，各家族承繫 

先祖領域獵場，家族之間，彼此均有嚴密的協議，嚴守獵場規範，少有獵區糾紛。 

一旦發生侵入他人獵場，多循以兵刃相見解決，日據時期起，改由日警處理，是 

理性處理紛爭的開始。

唯此獵區管理制度，從國府遷臺後就完全被否定而瓦解，臺灣山區一天内可 

往返的近程山區獵場*頓成獵者暢為所欲為的公共獵區，太魯閣族傳統領域内的 

遠程獵場，目前仍有部份後裔獵人守護。

(二 ）禁狼規範：

L禁现時節：

概略在春夏兩季，是保育期和天然效應所形成停止狩獵時期。凡原住民的獵

人們，在這段時間鮮有冒險上山者。
■ .  • • . . -  ■ . * • • • • .

2•禁獵習 俗 ：

( 1 )  族群的都有嚴格的禁獵習俗，以太魯閣族人而言，家族中遇有婚喪或有重

大意外事件時，則須全部停止一切上山的所有活動，以避免滋生意外。若
• ■= . . ‘ ,

獵人親生父母過逝，則此獵人.必須停獵兩年以上。這是神靈所賜的自然保 

育時期，不容違悖。

( 2 )  進山前、進山途中1獵場上、狩獵回來後和獵物之處理等，均有各式各樣 

的狩獵禁忌，真正的獵人，必須嚴守自律。

3.獵物禁食習俗：

不食幼小動物，與春夏季禁獵息息相關。另外禁食撒物中的腦 < 眼睛、橫隔 

膜 、睪丸、尾巴等禁忌多與保育和獵物永續利用有關。

4.目前獵區的進撒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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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府遷臺六十年來，族人在山區的傳統獵場，均己悉數先被劃歸林務局管制> 

或以各種莫名奇炒的名稱被列入「禁區」，而實際上是仍然承接日人侵占族人生 

活領域，有計劃的官商勾結，逞其大舉「濫伐」、「濫墾」及 「石礦濫採j ;半個 

世紀以來的恣意破壞，確已釀成臺灣生態的嚴重癱瘓，造成數十年來此起彼落的 

土石流慘狀，動植物的生物鏈失去依附關係，而致使i f•多原生動植物的絕種，將 

這滔天的生態破壞栽贓於原住民的狩獵活動，類此代罪羔羊的角色，正是今曰「狩 

獵文化」令人扼腕憤慨的窘境。

尤其目前到處設置「國家公園」和公布所謂的「保育法j ，特別t 厲執行於 

各個山區的原住民社會，在執法單位的眼裡，族人「登山狩揽」是犯法的衧為， 

而「開礦」、「濫墾」和林物局的「濫伐」等真正破壞生態的官商行為，均在合法
•：. pi ；i ••：« ■；；；

範圍，永無止境的繼續蔓廷。原住民尊重自然與保護農作物的狩撒行為，卻被視 

為犯法行為，一意孤行箸迫使族人終止「狩獵活動」的愚民政策。

實土，'由於以上政策的嚴重偏差與誤導，根未不瞭解雇住艮「狩擻文化」 

的真諦和内容， 成碱人對政府的反咸和不信任，艇然有保育單位的嚴密把關看 

守，品減乂杜：會 息 目 關 鉍 狩 獵 法 勤 ，_:仍然#增無減，族•人們故婊癍常的活: 

躍於高山原耔 之 难 守_獵活動b 熱是ill區居民的至要圭活方式*因4 這是族人珍

貴的「女!化遺產」 ： ' • . . ，

因¥ ，族人迻山的#獵活動、捉未終止•，:吏囟猶̂ 劃分的解措，全台灣的山 

區:自婊成''了「么共被區」，族住民魏人詭譎祌鉍的W k活動，數:十牟來的彳亍鞭幾 

乎遍跡臺灣山林'。惟在獵場規挺申的進辍規則，於敕冬狩獵妨間，獵場之所屬， 

端視獵者入山之先後而定；誰先進.入此獵場從事狩獵活動，則此山區獵場即屬於 

此獵者，後來陸續進山者，若未經前者之容許，須自動撖退。所以在獵前偵察時， 

必須詳為觀察獵場狀況，若發現有他人新開的獵徑、捕獸陷阱、獵寮等情事時， 

則應即離開此獵區，擇日另尋獵場。或者，在進山時，先探詢其他獵者們各人的 

獵場，獵者之間先行協調，決定本期進獵地區，在獵前偵察時在現場詳為規劃分 

配 ，多於夏末秋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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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近山或遠山，類此獵場規則，正是當今獵場規範中獵區運用的實際現 

況 ，目前族人中真正的獵人，均能奉行誓守之。

(三）從熟悉獵物的習性洞察動物的生態：

1. 摘要介紹目前常被狼捕的野生動物

( 1 )  長鬃山羊

( 2 )  山羌

( 3 )  臺灣野豬

( 4 )  飛鼠

2. 狩獵時節：

( 1 )  狩獵季節

每年的秋冬兩季，群山是一片林木茂盛，蒼翠蓊鬱，山區裡的獵物們時值秋 

高馬壯的活躍於山林原野，又因正逄農閒時期，是世代以來族人的「狩獵李節」， 

每逢此獵字禅人們就會四處進獵，前往各自_遴定的獵場，:獵捕所需之獵物。時 

至冬天下雪期間，中央山脈屋脊線上的寒帶.高山地區，偶有獵手為捕捉山羊雨須 

付出高度的耐寒體力，近山微寒地帶才是熱門獵場，最適獵手們登山遊獵樂園。

目前的獵手們，其主.要獵捕的對象，大型獵物以山豬、山羊和山羌為最多， 

在小型的獵物方面，則以.樹.棲類的鼯鼠和烏類的竹雞較為多見，其他的飛禽走獸 

中，偶會遇見者尚有很多，因非獵捕之對象，故予以省略。

多數 人的登山狩獵，並非以殺戮獵物而為，而是以鍛練強健的體魄和承繼 

祖傳的膽識和勇氣，踏遍高山原野，培育族人珍貴的山林在地智慧和特殊的登山 

技能，領受向太陽、風雨和艱苦地形挑戰的經驗，與風雨共舞，德碟族人們征服 

大自然的特有本能。

( 2 )  禁撒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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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兩季，原為禁獵季節，今日卻因社會習俗與客觀環境的更易，獵人們已 

不太重視季節禁獵的規範，尤其在山麓地區的農園地帶，保護農作物的方法，狩 

獵手段仍然是最佳的有效措施。所以於春夏期間，近山低海拔的山區裡，族人們 

的狩獵活動，並未停止。此期間仍以山豬為主要獵捕對象。

其他狼物因在熱天下易於腐爛而停止獵捕，尤其在夏季烈曰的「天然效應」；

跑風頻繁'毒蛇猖獗及瘴癘之福，為獵人最所馬惲。
} - • - ， _

(四）以登山技能與生態智慧為重的狩獵活動.

1.登山私能與生態智慧

(1) 獵人的條件:

' i -： . ： ；' • 1 •. ： V ： ■ ' V 、

精通登山技能是進山狩獵的先決條件，在崇山峻嶺的叢蚌葬原中，.凡越嶺開 

路 、攀岩、尋找水源、獵寮搭建、天侯觀察及動植物識別等，皆有其特殊的本能 

和生態智慧1而撒人靈活的身手與熟能生巧的使用各種躐具，老是獵人的基本條 

件 。

(2 )  開設微徑的特色：

獵人在山林中的狩獵活動，獵徑的開設是方便進出獵場的主要手段，由入山

口直驅獵場.，鵲徑之開設有沿用遵循先祖舊有獵徑，亦由當代獵人依地形和生態
■ '  - _ •. . ■ .  • • • •

狀況而另開設新獵程者。

如太魯闆族人登山獵徑的第一個特色是與山陵的坡度平行直線雨上，凡前往 

山頂方向前進.的睁線，碎定只向.攻頂的目標抄近路直線而上，.以考驗獵人的體力

和耐力，縮短進出獵場的距離，節省狩獵的時間。而在獵道的整建部份，除主線
r | • -  4 .  . * •

m 道外，餘其他支線獵徑，僅重點砍除擋路的樹枝和少許的雜草，所砍取下來的 

樹枝和雜草，亦須妥為藏好，維持獵區的自然景觀，以避免驚動獵場動物生態。 

另沿路裸露於峭壁上的樹拫、枝幹、'茅草等，均須妥為保護留存，俾作獵者攀肤 

時之支禮依附友強固主質155•止山崩乏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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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於追獵或陷獵時，撒徑之開設，以不用力為原則，僅以雙手挪開雜草 

樹枝穿梭而行，或折樹枝、茅草作記號，遇溪谷時有壘石塊為記號者，以方便後 

者跟隨和回程的識別記號。

2观人的生態智慧：

(1 )  入山忌諱：

A、 炎夏烈陽下，能迅速消耗體力，易疲憊濕熱而患瘴癘之禍，又有毒蛇、 

毒蜂出沒，此時期宜全停止入山狩獵活動

B、 陰天突然大地一片稱呈色，氣溫又特別悶熱，為颱風即將來臨之前兆， 

若身在身山中時，須立即下山，以免被困在山中。

C、 颱風山洪爆發災後，所有獵徑、獸徑全鍍，山崩地裂，林木倒塌折斷現 

象，必須暫停入山。

D、 因季風或梅雨而造成滂沱大雨不停，獵徑安全堪虞時，亦不得不暫停 

登山活動。

(2 )  入山裝備的攜行，端視各人體力、目的、距離遠近，所須時間和交通路況

等而定。

(3)  山中取水之道：

A、 山溝、溪谷、凹窪地區和潮濕的岩壁等地帶較易能找到水源位置。

B、 山嶺中凹地縱橫，林木茂盛的灌木或闊葉樹地帶，而常有雲霧彌漫的山 

谷叢林地區，易能找到水源•-

C、 晴朗的天氣下，烏類經常聚集的叢林地區，經常是水源的位置。

D、 在山野叢林裡的窪地區域，若到處有野豬挖翻的痕跡或獸徑

密集之處時，附近必有水源。

E、 高原草坪形的窪地位置，經常是天然的積水區（天池）。

F '裸露的枯木樹洞或岩 石 凹 洞等，雨後必有豐富的墙擠擠集水（7&A7U) 可 

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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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芭 蕉 的 嫩 心 含 有 多 董 的 水 份 ，雖 帶 有 澀 味 ，但 在 缺 水 的 狀 沉 下 ，吸 吮

此 嫩 蕉 心 時 ，確 有 解 渴 之 實 效 。

H 、水 桐 樹 （T m aq) 切 皮 取 水 法 °

( 4 )  動 植 物 識 別 （區 分 低 、中 、高 海 拔 各 山 區 ，獵 人進入山林須先熟悉此山之 

生.態狀況）。

( 5 )  方 位 辨 識 （各 族 在 山 林 中 各 顯 神 通 ，鮮有獵人在山中迷路者）。

3. 詮 釋 太 魯 閣 族 人 的 Bhring ( 長 期 在 山 中 觀 察 領 悟 出 來 的 “靈力” 或 稱 “獵

魂” ）。

4. 生 態 識 別 中 的 跟 賧 術 是 微 人 的 轉 有 技 能 ，歷 年 來 在 級 苦 的 山 難 救 護 或 天 然 災 害  

救 難 饪 務 中 發 揮 其 頗 具 效 率 的 功 能 ，非 一 般 教 育 訓 線 所 能 抵 ，須 自幼長期活耀  

在 山 棘 撒 場 中 培 盲 卷 成 ，若以目前政府禁嫌■的政篥而言，這 珍 眚 廉 僧 的 人 力 f  

源 就 將 消 失 在 我 們 的 國 度 裡 。

三 、_ 输

狩 獵 活 動 是 台 灣 原住民世代以來文化習俗的生活常態，並 非 須 以 「祭 典 」為 

由 才 能 進 山 狩 獵 ，曰據時期也 没 有 這 規 範 ，是近年來國民政府誣衊族人狩獵文化 

所 制 定 的 行 政 手 段 ，根本不瞭解原住•民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習俗，既不溝通亦不願 

到 部 落 現 場 實 際 瞭 解 ，這 種 的政府將如何取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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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 獵 文 化 與 生 態 智 慧

黃長興

壹 、原 住 民 的 生 活 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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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狩 獵 文 化 的 内 涵 和 影 響

•狩獵文化是教育、訓 練 、運 動 、信仰及人 

袼 培 育 的 基 礎 *從獵人的資格與條件、獵 

區 的 劃 分 管 制 、獵 場 規 範 、狩.獵習憤與禁 

忌等各項的全面結合，構成一套嚴密而碗 

整的生態保育文化體系，狩獵文化嚴格的 

進 山 禁 忌 和 戒 律 ，為社會生活規範的主要

•族人以登山狩獵為征服山林的看家本領， 

男人酏聘高山原野的叢林生涯是英雄作爲  

淵源於狩獵習俗的許多戒律和忌諱，主導 

了族群社會的生洁規範。目前仍然是族人 

在山林中最引以自豪的業餘活動，因為進 

山狩獵是最具體最廉價的全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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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狩 獵 活 動 中 的 生 態 智 慧

一 、氣候變化的觀察；.

(一）夏秋季時節白天大地突然一片呈紅色5 氣溫又特 
別悶熱，為颱風即將來臨之前兆，不宜進山活動。

:(二 )容易起雲霧的山嶺（山谷、山角或山腰地帶），常
源， .

(三) 陣雨須過後的炎陽普照*姆塌地帶在風勢較強時
矣‘丄.崩落石6 . . *
(四) 下雨時清澈的溪水突然變成混濁黑水*上游有大 
水下來，快速撤離溪咎溪邊0

(丘〕遇圓月時不易下雨，可進行登山活動。

：! 、草 木 生 態 的 利 用 與 維 護

(一)伐木時節宜在七月篆忒年芬月期間，俾
利 再 生 : 咸 ' 長 砭 〜 t …^ k
(二:)造林育林頦税地形緯度的高低r須遘合 

在地的氣鲁和i f 。 •f. ’ ' •

(三:)柴火用木並非限於乾柴栝木，涑山中有 

許多原木可輕易用於起火。

(四）工 寮 或 獵 寮 多 利 用 樹 穴 和 石 穴 ，不須砍 

輪 架 設 I 屋 ，以維護自然生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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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通過岩崖或陡坡路上的樹幹和樹根不可' 

砍 除 (含崖芒），俾利攀爬扶持1 兼 顧 路 況 堅 ： 

硬 ，不 易 崩 塌 。 -

(六) 利用彈性的樹木竹枝或藤枝，可快速裝 

設 陷 阱 及 製 作 弓 箭 。

(七） 陷 獵 裝 具 能變化無窮，可 大 可 小 ，視對 

象依現地自然生態設立。

(八) 諳 熟 叢 林 路 徑 、岩崖適道及溪流渡河點。

動 物 生 態 的 辨 別

(一） 可從動物的足跡及蹊 徑 ，可辨別動物的

(二) 從動物在山林活動的狀況v可顯’示動物 

的分類（辨別公母），經過時間，進而判斷其

目前所在也置二（包舍人綱)4 : 存 : : 〔 .:::::

(三） 從勤物“瓦跡k 糞使、¥ 辨 物 種 扣  
會在此活動的時間。

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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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林中捕獵動物或尋找

失 蹤 者 山 難 救 護 的 秘 訣 ，不外有 跟 鞭 、埋 伏 、 

.狙 擊 、沿 蹊 徑 、步 道 溪 床 尋 找 、烽 火 求 救 、 

燈 光 顯 示 、空 中 探 索 等 。

(五)龈 蹤 術 是 獵 人 的 特 有 技 能 V歷年來在齦 

苦的山難救護或天然災害救難任務中發揮其 

顯 具 率 的 功 能 ，非 一 般 教 育 訓 練 所 能 抵 ， 

須自幼長期生活在山林獵場裝培育養成，以 

目 前 政 府 禁 獵 的 政 策 而 言 ，這珍奇廉價 

力資源就將 消 失 在 我 們 的 國 度 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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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 論

一 、多數族人的登山狩獵 *並非以殺戳獵物 

而 為 ，而是以鍛鍊強健的體魄和永續祖傳的 

膽識和勇氣，踏遍高山原野，培育族人珍貴 

的山林在地智慧和特殊的登山技能:，領受像 

太 陽 、風雨和難苦地形挑戰的經驗，與風雨 

共 舞 ，:雄屬族人們征服大自然的特有本能。

二 、狩獵活動是台灣原住民世代以來文化生 

活的常態，並 非 須 以 「祭典」為由才能進山 

狩獵夂_ 嫜時期也沒有這規範，所 謂 「逄祭 

典才能，進山狩獵J 是近年來國民政府誣衊族 

人狩獵文化所制定的行政手段•根本不暸解

原住我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習，俗 ，既界溝通亦 

不願到部落現場實際暸鳞  > 這種政府昶如何 

得 民 心 、！ 二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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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榮 隆 . 撒 可 努  

排灣族

用身體實踐作為一種敘事方式
• • . -

前 言 ：
. . . .  _ •

我用書寫來述說老一輩的故事，而獵人的身體經驗是我書寫主題。在童年時 

期 ，每一灰上山―，我都跟著部落老人和义親，總是在身後着著他們身體的巧妙和 

身體的移動如何與自然竑為一體，在他們身後跟箸的我，如同在看一部正在上演
I. ■ •• • ..

的戲碼，有時，老獵人會指示我，也要跟著他岛身體輕缓的移動、'停止 '再移動； 

緩 行 、潛 行 、將視線定焦、凝 視 ，如同準備要伏擊的雲豹。對我來說，當時的情 

境和任何話語，一舉一動，就像安排好的故事情節，如同儀式般的進行，是一種 

默契的結合，沒有任何的安排演練及進行和前置，在非洲的馬禮多瑪一書中提到： 

我們用儀式讀懂彼此，用習慣看穿對方的行為，在沒有任何的語言傳達，是因為 

我們的生活，不斷地在上演，再 k 複的模式。有 時 ，即興的表演，如同默劇般， 

不斷的在大自然重複的上演°

身體實踐的敘事方式可以生動到有如劇本或影片般的分斷與定格，每個段落 

明確到在述說故事時，每個畫面都清晰浮現眼前，猶如身歷其境般的感同身受。

身體實踐亦可以說（或轉化成）是曰常生活中的一種展演，曰常生活空間即

是個活生生晶展演空間，人們在曰索生活的1 動就像a 洳一樣。
- •  ■ . . . .  .'•••■ \  •. , .

高夫曼（Goffinan) 用戲劇椒态解釋i 活 ，認為杜會行為就是社會表演，社 

會成員在社舍舞台上小心翼翼以扮演自己的多種角色，從而使自身的形象能恰到 

好處地為自己歆達的目的服務■■他提出了「前台」與 「後台」的概念：若沒有前

台 ，杜會秩序將會出問題；但是如果没有後台'，生活將會太沉重。「前台」：是指
_ 1 • . ■

人際面對面交往岛舞台，整體演技取勝，每一個人都是主控姿態傳送的表演者。 

「後台」：人們比較放鬆，不那麼注意形象，可以有一點隱私，暫且擺脫辛苦的 

檯面工作。表演要求的表述一致，指 出 了 「人性自我」與 「社會自我」間存在著 

重大的差異（陳 惠 玲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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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 史上或文化上對於什麼是或不是「表演」沒有固定的界線，表演存在於

曰常生活_、藝術領域、動作表情 '技術、性別，儀式，遊戲.. .中。 Sdiechner

認為：「存在」是生活的方式*「行為j 是所有活動的存在，「表現所作所為」是 

表演，「解釋表現的行為」是表演研究工作，然而》「行為」與 「表現所作所為：] 

經常不斷的在變化，二者是流動的（S ch ech n er，2002)。

: Tuan則強調「經驗」是感覺、知識和觀念的全部，是感覺外在世界和思想 

外在世界的綜合；人透過自身的知赘（嗔覺、視覺、聽覺、觸覺):::才能經驗世界 

的存车，屯才有琿解環境的可能，而且這些理解是以情感為主要連接方式(Timn， 

1977) = . . . .

■本論文試著從獵人及自我的身體經驗，輔以《山豬_飛氣’撒可努：》、《走風的 

人》2 本書去述說身體實踐（銼鹼）如何作為一種敘事方式。•

本文： ’ ^  1

一、狠人哲學一「等将」

《：乂等.待」是獵人訓.練的二■部分，:奪涉獵人人格的養成，但這種人格特質無v' / - ■ :-：v V： •• .."v ; :
法藉由書本傳授L雨必須藉由「身體實踐」，.過程中，那是身體也在進行的一種

- ... .，. u '-.V •. ：J：: -V • '■ ； r • . i.y；. ;• r-

過程'等待，未必是停止、休息與完全的被動，相對的，是另一個層面的看見及 

準備與出發，更是身體獲得力量的一種方式。

.父親說過一.段很棒的獵人哲學，.他 說 「'獵人的孤獨和寂寞，是精神和力量 

最大的來颯之處：兒子，你要學做一個好的獵人，就要學會『等待j 的耐性"」

:在〈走風的人〉文中:，■寫道： . . . . '  ' : ,

秋天快來的時候，這裡的山晃一定會聚集在這裡，闖地上的zaku^ 掉落的 

果實，是他們愛吃的，尤其是小山羌，這裡.簡直是他們的天堂，他們的父母帶他

們來之镍，.還告訴他們*此地的闊地和养實.，.是填裡的山羌所共享、擁有的 '去
• r. . ' . . . . .  ... . • • •- , . . . . . .

年埠個時候，我也來填裸看他們開會，，山羌知道這裡可以順便提親，明年再來的 

時候；就可，以結婚喝喜酒了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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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一次進入獵場的經驗裡，父親帶著我觀察山羌，要我盡量適應周遭的 

感覺，隨自然節奏起‘伏，否則就難以看到大自然中隱藏的生命跡象。而還有一次， 

父親要我輕聲地移動身體，到某個隱密的地方休息，同時也用身體示意我看向岩 

壁上方一處黑暗的地方。發現那灰黃色配著斑點黑棕色的動物竟然是排灣族稱為： 

「里古规」的雲豹" 、 .

•「那是排灣族的里古颸，上次我看到這裡的山羌那麼多，就知道部落老人曾 

告訴我，里古颼一定會來，.這次總算讓我等到了 V.他終於來了。」

「其實他早就來了，前一天晚上他就在岩壁上休息、等待，熟悉這裡所有周 

圍的感覺和氣味，我來了他也知道。我知道他看到我們的時候離開了 一陣子，但 

到了黃昏又折回來，在岩壁上等待晚上的到來 I 他知道我們人類到了晚上，能力 

會降到零……，獵到里古颶的獵人，:就像出征、出草一樣 ，:戰功是同等的對待。U

等待是一種靜止

二 、山林中的身體經驗轉化為故事 . •

:小 #候 ，只要有蜜蜂k 遞我的身也，a 就能判定， 立還能找到蜂寓的位置；
.. • 1. •_•■■■ . ■ . . ■ ...... .. . •

然而經:驗的族得，::是因為身上不釦道被多少锺蜜蜂螯過，才換來對蜜蜂敏銳的觀

察力和雄:畏感 。’ .
： • ••.： j 1 ■ • . .

能夠做出這樣的判定，都是靠著對地方的熟悉和身體的實踐。「不知道被多 

少種蜜蜂赞過」的強烈身艎經驗&化了對於土4 和生#其申的各種生物岛感受"
» !. " I •

更多時候是身體在土地上有親密的連結，身體原來透過強烈的刺激時，會產 

生深刻的記憶，而將身體原本的模式作為改變，這樣的改變，卻是有助於對轉化 

成故事的更真實和貼近情境°

这時父親開始慢慢的移動身體，像蛇一樣遊走，把前面芒草的芒尾，綁在我- 

們腳後的芒草根上，好議身子被芒草包隱著。……父親這時候用下巴指著闊地上 

的大樹下丨我幔 ^輕韁的‘聞擋在面前的芒辈，正想高興地尖叫起來時，殳親卻 

用力的將手按在我的大腦殼上，•讓我的臉貼地，跟著土地一樣呼吸。這 時候，父 

親輕聲地靠在我耳邊告訴我，聲音像跟空氣結合，緩緩又慢慢，而周圍的一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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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我們似的，這時候我才感覺到，父親順著自然的節奏讓自己跟自然合體，跟

土 地 一 樣 呼 吸 ....。 ’

當我們把山林當成我們的生活場域，時常走動，及用身體感受時，與自然 

萬物就不會那樣的疏離，身體本身的知能會再回來s身體就會建立一套適應山林 

的習性？當視覺、嗔 覺 、聽覺、觸覺等感官經驗適應山林環境 > 並與其交融時轉 

化出來的故事，將是一種具「身體感」的書寫。透 過 「身體」作為媒介說出一個 

故 事 。 . .

王荷沙指出：原住民生命語言雜揉講說與書寫媒介、個人和文化敘述，是

複 雜 的 「語言表達」，而講述生命故事更有口就、表 演 、藝術等多種形式 > . 含納' ■ . .. •• . . -

歌 吟 、.說故事，舞 蹈 、靈視及藝術繪晝作品。也正因為說故事傳統在原住民書寓: •

的關鍵位■置，述說著隨性而起、嘎然而止，生命敘述脫離起承轉合順性的編派， 

以軼事/零碎的生活片段呈現。說故事是三度空間的藝術，繪畫圖像則為兩度空 

間藝術1兩者結合，超脫了書寫敘述單向度線性的囿P艮，開展一個更為豐富多元 

的展演空間。 ’

; 、在身駔實竣建構出來的敘事空間裡，裱 故 事 有 生 命 .
' , . . .  . .  , . . .  . . .  . ' - J 1 :

愛聽部落老人家說故事，養成了也愛說故事的個性"在〈小米園的故事〉文

中提到： 、 ' . '  ：： ■ ' ：

… … 這樣子是為了通知祖靈，請祂們下來跟我們共享我們的東西，幫助我們
"... • • r  ■ ,  : _ 1' ；

年年有收穫、不要生病。煙是我們和死去的祖先共通的語言，如果當我們想念他 

們的時候，夜晚我們生火，冒起煙，煙會把你身上的味道帶到祖先的地方，祖先 

聞到了你身上的味道會尋著煙飄來的方向而下。假使你看到煙像百步蛇行走的樣 

子 ，那就是他們來了。如果煙散到你身上，表示祂們確定你是祂的親人，他們报 

想 件 ，讓生病和惡靈不要靠近你°

這 裡 的 「煙 j 有各種形狀，也會彳象人一樣說話。在這_ 欷事空間裡，營造出 

一種視覺上的饗宴。小時候，部落的獵人常在夜裡槔著火說故事，在那樣的情境 

及氛園裡，敘遠他們自己所擁有或曾經有過的故事> 而那樣的故事發生，有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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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歷 、創 作 、發想或即興，甚至有時將煙更具體的扮成另一個主角，像小孩子玩 

遊 戲 般 ，由故事模擬出情境，懷人感受更加的貼切。因為親身到過山上，感受過 

煙是怎樣地出現在身邊，才能將細微地生命歷程呈現在故事裡。

小 結 ：

撤人經由個人上山的經驗，鑲崁記憶 *個人經驗是獨一無二，無法被取代的。 

身 體 是 獲 得 知 的 第 一 妇 媒 介 ，.「經驗J 是實際的接觸與互動，每個人都必須親 

自藉由感官知識來認識地方的各種物質與事件，才會對事物產生關聯，再延伸出 

記憶與意義。 •

文 化 是透過身 體 不 斷 地 實 踐 而 顯 露 光 叁 ，而 「瑗 事 」也 是 V那 是 一 種 累 積 ， 

^ 且 是 「被 生 活 出 來 」 一 種 歷 睐 。画為身 體 # 斷地在實踐 .，人 與 土 地 、人與土 

地 上 其 他 萬 物 的 關 係 便 吏 加 交 融 在 一 起 ，集 结 起 來 4 故 事 =

: ,劇場（表.演）像一面鏡子，告訴我們該反省什麼，曰常生活也像一面鏡子1 

接觸到的人事物都會投射出互動後的因果。然 ，在表演中，因觀眾背景的不同，

所以看戲時吸收的程度也不同，.這與曰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一樣，當背景不同，看- • • * ' ' • .

事情的態度亦不同。事件的豳桔1末尧雀他齣釦質士是雀也鈞直動，我 1 山的次數 

雖然多到數不清，但每一次上山對我而言都是新的感受與體驗，因為時空、人 員 、 

環 境 、心境及在山上遇到的事物 '狀況都不同。然 而 ，什麼是或不是表演，並不 

能取決於一件事上，而是取決於那件事如何被接受與被安排，在現在，沒有一樣 

人類活動不被視為展演活動，在科技文明與全球化的現下，展演與非展演、藝術

與非藝術間已經没有一個清晰的界線存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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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

親愛的第一階課「帶者」節束的學員們大家妤

我是妳們的大哥撒可努，我相信拫多的學員還再想著那片美麗的楓樹林基地 

營，我要各位去回想課程節束後的妳，心情和情緒的轉變是什麼，也許妳有很多 

的疑問和想問，為什麼又或妳自滿的或以為獵人學校的課程就這樣喔，我都要跟 

妳說這樣的體驗都留給自己。

獵人學校的課第一階段再處理的是未來妳再接受所有課程的認知和發芽，它 

就只是一個獵人爸爸帶著孩子去山上讓孩子感受它的生活，這個爸爸有很多的東 

西要給，為了讓以後的妳們能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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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的課，這是基礎，沒有基礎就不會有開始，用力的去回想我對妳們 

•所說的話，自然就會跑進我們的身體裡之後會慢慢的開始住下來，我們的心會慢 

慢的體近，知道找到節奏而順應對自然順從進到自然而擁有順暢的體態。

讓心思和想法成為觀念，讓身體的記憶成為經驗就是獵人，獵人學校在給的 

不是我們普世所認知的獵人，那是一種價值，是要被喚醒的。

_ 稂高與能帶著妳們去看見邡美麗的相遇給妳們，下一段話是我小時後上山老 

人家跟我說的話想跟妳們分享。

我的孩子
s - ■ • ■ ■

你看
♦ • ►

去用你的眼睛 . ..

* • '■ !， • ••• . .. • . • •• • •
看

• . •• -

那個遙遠的

看 .  ...

， ■■: • « '• •' - * ■ ■ •_ _ _

不到

... A..' ::1 ...
如果我們走不到 ...........

軾缘有看到 ..... . . . .

樣子

就沒有記憶1想象 

我們的世界就會慢慢的消失 

我們的存在就會只是故事和傳說 

你是我的孩子 

這裡一直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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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等你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是記憶

你以後可以跟你的孩子說眼晴看不到的地方

我去過

那天老人家說的話一直在我的心裡

帶你們上山去想那個「那麼好」，如果你可以我有一天會帶你們去更遠的地

方 。

親愛的第二階課「跟者」節束的學員們大家好：

很喜歡你們内，對我自己來說每個人的來到有著自己的想象和看 見 。

在夜裡我們走了狼遠的路，跟自己，黑夜在一起，我們怎麼可以在夜裡走這

麼的久，我相信這是你們在夜裡走最久的一次*又低又攸又跨又是在「深 J林 裡 。

. *

我要各位良用力的去回想我在山裡對你們說的結如果你們聽的懂背後有很
■ ■ . . . .  . .....

多的意義和意思。

獵人學校在教的不呆技術獵人學校不是要給你去成為「那個 J 原住民或去學 

到什麼樣利害的技術，我們要喚醒的是® 到人最初所共有的「回到」，我不教打 

獵 ，我不教爬山，'我們不教野外求生，想給的只是單純的獵人體驗，你們跟久了 

就會是經驗 > 自己的經驗就會是老師。

第一階段的課走到第二階段的課是另一個不同的課程層次：

有了體驗不等同有感受，

有了經驗不等同有感覺，

有了感受未必那是回應， •

有了感覺未必那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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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去梳理自己的思緒，就更能熟悉你的身體，任何對你的回應和對話，為 

什麼我們可以那麼的近，這樣被療癒似的跑出很多的思緒去跟一群也許只見過面 

一次伙伴說話。

也許自巳的「我」還沒有完全的放開，但自己感受的我在當下是不一樣的。

我會永遠的記得在夜裡看著你們臉的記憶， 謝謝你們的「跟 」讓我跟辅助 

員是可以如此的對你們盡情很盡興的帶著你 們 。

我們一直知道要找到能可以跟我一樣或能一起的人是不容易的，我們來自的 

地方各不同，我們早喪失了嗅出或識別同伴的能力，我們只能倚靠最後的能力， 

就是帶著你們去到我們可能同屬或有過的看見。 ,

在你們的眼神和體態，感受的分享裡我們知道，我們越來越近來的可能及相 

近 ，那個感覺很好。像找到似的，像重逢預見般。

學會安靜可以讓人在大自然隱身，學會寧靜可以讓人看穿自然，學會心靜了 

你會看到在自然的我是那麼的怡然自得，我們睡的很少吃的很少卻是興奮一直持 

續 的 ，是什麼的力量讓我們讦以那麼的一直，現在不用去急著要找到什麼答案， 

體悟的那一天很快就會到來的，你們就會理解。

去相信儀式的溝通的存在那是接觸的開始是你靈性的被識別。

我一直相信過去的人可以與神界的人互相往來，但因人寒的背叛，而失去了 

一再被原諒後的那個相信。

我們的自私、自利和對大自然的破壞，讓原有的神界因此消了，我們不再使 

用 「神語」，不 在 有 「神感」，更掩蓋了原有能看穿任何事物的「神視 „1，以及能 

被 「神界」辨 識 的 内 在 「神態」；僅留存那破碎的靈魂和自以為是的醜陋軀體•

我們的無知，以及現代化文明和科技所帶來的便利，讓我们喪失了真實的體 

驗和感受，我們直接接受快速的知識 *並相信眼見為憑，因而遺忘了身體原有可 

以傳遞訊息和能量的能力，最終是我們漠視了我們自己，並摒棄可以接觸開啟神 

界的體感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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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4 心智未再透過身邊的艘驗4 蛙驗試煉靈性的直通，我們變得軟弱， 

以逃避來顯耀依賴，盲 挺 ，不 相 信 ，依附著宗教來得到慰藉•，又或是拿出學校的 

文憑和分析理論來隱藏自己的無知。 ，

I ■ *

' 「別再長時間呆坐在諫室、'宾想活動或會辕室裡，對於認知性的裡解、解釋

少一些依附。 ， •
» . ■ ► • ..

• ■ •

原始靈性要我們更為由衷地去關愛、分享、與彼此坦然相遇；移動肢體、嘲 

弄心智，而勿讓身體靜止或僅僅對腦中的心思點頭致意。.j .

•:離開了就不會在有一樣的相同和看見，我的心開始期待第主階段課的看到 

你 們 ，理解什麼，也 不 需 柱 何高趄概念的學習 '

我問你們酒是什麼 ，

酒是回家的路 1 . • _ . •
r * ' . • * ' • ； ■ ■ r • • ' ■ • ■ •

酒是讓我們近入那神秘的國度啊;!

愛你們

排灣 名 ：亞榮隆•撒可努 

〈漢名 ：戴志強〉

3 摘女兒 

部落的青年之父

1972年出生於台東太麻里新香蘭部落。

2000年 以 1r 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被哈拂大學中文應用系及加洲大學收錄並 

獲 第 2 1屆 「巫永福文學獎」。

2000年 9 月 『走風的人』一文獲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首獎 

20D2 年 1 月出 ;&「巴里的紅眼睛」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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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2年 6 月親自編寫、講述的音樂童話有聲書《V u V u的故事》由風潮唱片出版。 

2002年 F 山豬•飛氣•撒可努』一 書 ，其中多篇文章收錄於國中國文教科書中 

2002年 1 2 月出版第二本著作〈走風的人〉

200 2年榮獲文建會頒發「二零零零年文學人」榮譽講座，與鍾肇政、陳若曦' 

揚牧等多位文壇資深前輩同享殊榮

2 0 0 5年 1 1 月 《山豬•飛鼠 .撒可努> —書改編成電影『山豬•飛鼠•撒可努』上

1;.映 ... ： •：

2 0 0 5年 以 電 影 r 山豬•飛鼠*撒可努』一片受邀參加美國影農 

2 0 0 6年返回校園 ：：

2 0 0 8年發動第一次為尊嚴而走活動，.由台東步行至屏東北上台北總統府前遞交 

原住民土地宣言

20 0 8年獲中央通訊社「20 0 8台灣十大潛力人物」族群和嫱類獎

201 0年國立空中大學畢業，繼績攻讀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201 0年 『山豬•飛鼠•撒可努』一 書 ，收錄於國小教科書中

20 1 1年 《山 豬 •飛鼠‘撒可努》一書改編成動畫『山豬•飛鼠•撒可努』上映

20 1 2年出版第三本著作「外公的海」

20 1 2年走風的人一書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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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人採捕海中生物現沉與法規說明

蔡政良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一 、現 沉 說 明 ：

臺灣原住民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同山海民族各自發展與其環境有關之 

山海文化。都蘭部落阿美族人也發展出獨特的海洋文化。太平洋中的生物提供了 

部落族人豐富的蛋白質，也發展出與阿美族社會文化習習關關的各種生活傳統與 

祭 儀 ，其中最重要的根基在於曰常生活實踐中採捕海中生物的知識和技能（包含 

潮間帶採集Lakelaw、放網捕魚M itilo、灑網捕魚M i丨afokod、以及魚搶射魚Micinko 

等）。

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 

係而制定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明定原住民族具有在原住民族地 

區依法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然而 > 各相關主管機關不論在制定法规或者 

在不察阿美碜海洋文化的情'況下，多碩行政規則莫衷一是，甚至只是注意到山區 

原住民族森林狩獵之文化，而忽略了海洋民族的漁獵文化，導致部落族人不斷發 

生被執法機關海巡署取締或勸導之情事（例如持有合法漁搶仍限制重重，甚至擔 

心被取締罰款，使得部落族人延續千百年的漁獵傳統遭受政府法規的限制，部落 

族人延績傳統的漁獵活動，也有如驚弓之烏1在自己的傳統領域中，有如當小偷 

般的不堪。目前的法規規範，已有危害海洋民族，例如阿美族或達悟族的基本權 

利 之虞。因此建請相關主管機關修改行政規則，以符合各相關法令之立法原意。

二 、法 規 執 行 單 位 海 巡 署 回 基 _相 關 法 令 ：

關於上述現況，海巡署東巡局針對原住民族持合法漁槍下海採捕海中生物的 

相關法令回覆如下：

就 民 眾 （含原住民、漁民）持有合法魚槍下海捕魚實施法令說明：

1, 「漁業法」第 9 條 ：為開發或保育水產資源，或為公共利益之必要，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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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漁業經營之核准時，得加以限制或附以條件：「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 

核發準則」第 23條 ：不再核發潛水器漁業執照，故現行漁民出海作業，不得 

潛水使用.魚搶採捕水產生物。 , ■

2 , 「漁港法」第 18條第1項第4 款及「商港法」第36條第1項第2 款規定： 

港區域内禁止採捕水產動、植物 *遑反規定者函送該管主管機關裁處。

3 .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瓣法」：係就水域涪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予以規 

範 ，民眾從事「潛水」活動應同時具備「揭帶魚搶」與 「射魚」行為，方得依 

遠反「管理辦法」第17條第3 敫及第27條_第7 款函送±管機關處罰，:安檢單 

位若發現民眾「庫際」射魚或潜水未採捕水產生物，則善意告知汰令規定避免

觸法受罰.。 . . . . . . . 二 :..v . .V.
• ' ■ •• . • .

" . •  ' ' V, , i_, • . .. ， T _..7 4 J — -I 、 ' ' J ■ ' , - - l-J ■,
4 .裱 螻 「扁隹民族基本法」第 如 條 弟 i 款 及 1■麻住良族基於你铣文化及祭儀需

要激捕奉敕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J 親定：扁隹民格在庳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

.獵捕野生動物之.非t 利行為，但以傳統苳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彳惟僅限於有限

之活動時間、範圍内，並經事前申請許寸.為乏。趑出申請i f可範圍使罔魚搶潛

冰採捕海域圭'物V仍受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規範，倘漁獲量違實質漁f 行為，::
...........■ ："：'■'■ ’ ， -'丨 -;. . -

亦受漁溱.法 巍 由 緣 政 機 福 也 據 採 捕 數及有無酿雇奉刹行為，刿定）'

5.综上\本署基於‘法#政之立場，.執行海岸.、.港口秩序雄護.，並依主管機關 

訂定之法规執行勸導取締，..建請諒達°如仍有疑問，歡迎來.電089-224丨66(東 

部地 迄 迫 另法東層面有疑慮郜拎，走讀逕南主螫機關釋我。
- _■ : . ■ ■ • ；■ ； V ■: :.

以 1£與原栏民族.傳統文化採捕海中野生動物杆為的相關的管理辦法中，漁港 

法較無疑 義 ；主要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以 及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 I ：

祭儀需要獵捕宰释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j兩個管理辦法影響族人傳統海洋文化 

最鉅，而海巡署東巡局引用之漁業法，或是「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 

則是车頭不對馬嘴，濫用職 權 。以下進一步說明管理辦法對照其母法以及立法原 

意:七後:本合楚々處:以;
' L . . . . .  . r l

- ^'：\；： '.：* ■ ' . 、.： ........ ■

三 '相關主管機關法规说明



就以上海巡署回覆的相關法令，就相關主管機關解釋之法規說明如下表一：

表一相關管理辦法主管機關與其母法

相:玲嫌缠辦法」： 主f  機;_ _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j b 及祭儀需要 

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

農委會

林務局

原住民族基本法 

野生動物保肓法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交通部 觀光發展條例

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 漁業署 漁業法

艮攄以上的相關辦法'主管機關以及相關的母法依據，以下將列出戕害海洋 

民族阿美族與達悟族依據傳統採捕海中野生％物法規上不合理之處如下表二：

表二相關法规對於阿美族人依照傳統採捕海中野生動物之限制

第4 條 ：須事前（30天或5 天前申請）。

第5 條 ：;主管機關審查，副知單位無海巡署。 

第6 條 ：主管機關審查依據的傅統領域、文 

化及祭儀…附表,。

野生動物保育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大海難測，誰知道5 天後的海象是否能下 

海？

既然主管機關要#查，並副知執料單位1 

為何沒'有海巡署？ . 、

傳統文化並非依照副表所列，夂化就表生 

活 ，附表所列幾乎都只有祭儀？況且曰常 

生活沒有潛水漁彳亂練習，祭儀時是會淹死 

人的■=

依照此辦法，釣魚、採集潮間帶生物皆必 

須事先申請？

本辦法只較為針對山居原住民在森林狩 

獵 ，完全忽略海洋民族的漁、獵文化性質不 

同。

_ 議 議 1
第3條第一款，魚類也被定義 

為野生動物

第21-1條•(原在良族基於係 

统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 

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依 

據）

第51-丨:條違反管理辦法者， 

第一次不罰，之後處 

1000-10000 元罰金。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搽第 

一款之非營利限制，為何漁民 

捕魚可以販賣？ C影響阿美族 

人生計）

第十七條第三款不得攜帶漁搶射魚及採捕 觀光發展條例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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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域 生 物 。

• 本條款法規說明二如後:「漁業法對非屬 

漁業人從事採捕海域生物並無明定禁止 

及 處 罰 規 定 ，圩生動物保護法則以經公 

告之物種為管理主體》潛水活動為体閒

性 活 動 ，禁止攜帶魚搶及採捕海域生 

物 ，以保護淹洋資麻，並避免與漁業之 

衝 突 。 j # 水活動對於阿美族人而言， 

並非休閒活動。且此法規有遠原住民族 

基本法規定_。

• 違 反 該 法 ，'後照水域遊憩活動違反本條 

例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裁罰標準表 

處 5000-〗5 0 0 0罰 金 。

鲁為維護遊客安全，水域管理機 

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 

類 、範 圍 、時間及行為限制 

之 ，並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 

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 

活動區域；其管理辦法，由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主 

. .要的規範標的為「遊客安全 j

• 第 2 3 條 ：不再核發潛水器漁業執照。 • 漁業法第七條及第今■條第三 

項

• 阿美族與達悟族原往民下海射魚:都是岸 

際 下 . . 水 非 民 乘 魚 船 出 海 ，本管理 

辦法不適用於岸際下水的原住民族。

拳； 綜善漁索法1奚 斌 瘀 法 ，完全'無針對雇桎 

民族岸擦持合法魚槍射魚之限制。

•....海巡署束邀局埠一， 說 明 ’曾;承文農委 

會漁業署針對岸際下海射魚的合法性要 

求 回 函 ，漁業署回函說明認為若採捕數 

量 、參數及利用型態上均足坞認年實質  

漁 業 行 為 者 ，適 用 漁 業 法 。

• 請問：到底柯種 數 量 、次數與利用型態 

為明顯違反漁業法？ 法規上並無明確 

認 定 ，所 以 主 管 機 關 ，「官說了算？ j ， 

這還是法治國家嗎？

• 請問：並非法規命令之公文書，是否可 

以作為海巡署取缔原住民族下海射魚之 

依 據 ？ 既然法規無明確規範，要人民如 

何 守 法 ？ 海巡署則擴大解釋公文書，以 

之為要件取締，是否有【寧可錯殺一百，

• 依照海巡署東巡局的回覆，

?丨用此蜂乃取蛛於缚業法第 

〜 條 「今 開 發 保 育 水 產 資  

源.，或 i ‘共⑷益之必要， 

主管機關於漁業經營之核准 

時 ，彳f■加以限制或附以條 

件」。除該條文無明確規範之 

外 ，亦無適用舲原住民族之 

限 制 。羊要规範之目標為漁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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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縱放一人】超過執法比例原則之情 

事 ，導致原住民族人下海射魚，宛如t  

弓之烏？

四 》解 決 之 道 ： _

根據以上的現況與相關辦法的整理，主管機關的相關法規事實上並未依照不

同原住民族的文化特性而定，且多以山區狩獵民族為基礎設定洙規辦法，而屬於
' • . ■ ■

■ • * • . - • •

海洋民族阿美族與達悟族則身受其害，建議相關生管機關盡快M 據海沣民族的特

性，修改管理辦法，以符合立法原意並且雉護海洋原住民族4L傅统夂化與生活權

事食上•，各先璉固蒙％，.择、禮A 不苒是管制品，葙是傳統文祀與繞代;森-聞運

動鉍磺目乏一」， 的海年與大i i i 署 Cnoaa) 甚至積極研究i 威 夷 當 久
■ ■ . ■ ■. • ..................... - . . . . .  _

傳統的射魚女化封於夏鍰夷社會殳彳b 的重要性（請參閱^rO A A techn ica丨 

M em orandum N M F S-PIFSC-31).)每至積極選旅海岸巡防脉成員到大學中.進修海.

烊知讖，座與去地原住:民族舍彳乍，:邊過原住民族的傳統％洋知‘了:杯當地的海洋
' ， 、 . > •， • ■ • , 、 , • 1 1 _ ■

資瓿I 包备丨i 泶 、〉芘形 .、'威尚、季 節 物 、溱在:危險心耸备輕原隹良減#訑海 

洋知識），'以後在私彳可的惫外成執法的惰中:，迅速掌&地 1區性為海洋政況，迅

速解決問題 ，a t椽的减法（可以在锋規及執行上:，:做到兼顧傳棘與風家管s 的雙
_. _ ' • ■ . ■ . _ - _ '• ■ ■ _

赢目秦。.臺澇扣岑二梱i 泮鹵家•各公部H 機偷吏應被餐了解溱索原雈咸竑的海
: • : v .U  1 ;:； ^ y. r-:'.

洋.文化.，.这才是锋择國家的管理之道

f c H 果起袅篆裡条泳箱的奋备）遍奏鬼鬼#學，..擔S 破抓妹龠款，:這是
■ ， ■ • .  : ；.：. .?■： ■

不合理之事。而海岸的阿美族，就是將大海當作自.己的冰箱，在現今各主管機關• • • ■ ■ • ： . ■ ■

管理辦法蒙昧不清或者相互矛盾之下，又未.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進行 

行政規則的訂定與執法，使得海洋原住民族卻是要在自i 的家#小掄一樣，情何

以堪。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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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實錄》

司儀：

各位貴賓接下來是我們第一場次，論壇一。論壇一的主題是’■原住民獵人說 

狩獵。我們論壇的主持人是由國立中正大學浦忠勇教授，來為大家主持。而這個 

論壇的引言人有L u m a v以及黃長興先生然後還有S a k in u先生。

浦忠 勇 ：

我們在座的三位，我們的發表人，跟在座的長官、立委'各位專家學者，今 

天的論埴分為三個場次。第一個場次就請部落的獵人，實際上打獵的、有狩獵經 

驗的來當第一場的引言跟發表。我覺得是我們主辦的單位一個非常精美的、非常 

好的一個安排°

事實上^^艮多的撒人不太會講，我最近在接原住民的社會狩獵文化、漁撈文化 

的一個專题研究，我跑了很多很多的部落。我現在已經初步會分類。很會打獵的

逋常在那個地方他會沈默。他會在那個地方觀察，报安靜的很沈穩的在那個地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我們經常會有一些場合，特別是在臺北這個地方來談狩獵，我們要請獵人不 

太容易。所以今天特別高興，有三位願意分享一些部落的一些狩獵的文化。從實 

際的一個經驗、實際的一個部落的生活的文化。我們再進一步，接下來的論壇二、 

論壇三。我覺得這是主辦單位的一個巧妙的安排。

今天很高興，我們第一個會發表的是我們布農族的L um av，他說：我會打了 

一個咳嗽不太會響，我偷偷聽到的。其實獵人一開尊口，都是字字珠璣，真的是 

要待會我們好好來分•享。第二個是，他説從七歲開始打獵，到今年七十七歲了， 

三個七耶，黃長興先生。再來其實這位人物是不需要介紹的，Sakinu， Sakinu他 

有三本巨作，還有很多的其他的文章，還有一些小著作就不計其數。第一本書， 

《山豬飛鼠是Sakinu》，我在中正大學的時候，台灣文學研究所，這個是必讀的， 

還有《走婚的人》，這是一定要念的。如果說不會念這個的話，他們就不算是在 

台灣文學研究所讀過書的。他們後來讀他的書之後，他竟然說Sakinu應該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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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獵。我說真的很會打獵，不然不可能會寫出這麼精彩的書。那我們在今天也特 

別感謝他能夠在這個地方。

L u m a v -

因為我今天我的報告其實我是從我在玉山神學院的道學碩士的論文，我濃縮， 

我從十幾萬自我濃縮到一萬字，然後今天突然又要再濃縮。沒有關係我就給它點 

出來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布農族狩獵，談到比較重要的就是禁忌的部分，比較是我們講的sanu、sanu » 

因為sanu，在所謂的列隊出隊以前，一寒要有這些儀式。

那剛剛我們的孫大川，我們的老師、教授，他有講過說夢，其實今天我們沒 

有講夢的部分是因為其實狩獵在夢的這個部分，在狩獵前，一定會談到。今天我 

們談到夢的時候，我們的獵人他會回去家裡或是工寮，或者是躲在草裡面睡覺， 

真的是草叢裡面，讓那種親近大自然那種情境。他們在出隊以前的時候，他們一 

定會在那邊討論說：「镇 ，今天你的ba-hi是什麼，昨天晚上你夢到什麼。j 然後 

—定♦ 有長者一定♦ 在那邊在解夢。比如說七個獵人裡面，他們狩獵的時候，其 

中有一個獵人他夢到不好的詰，這整個獵隊都要解散，所以是非常嚴謹的。

•我們布農族狩獵前的部分，有一些是象徵的動作。從搗小米開始，是一個。

因為我們要去出獵以前，我們要去打獵以前* 一定要帶小米、地瓜，自己做的、 

自己帶的這個小米，一定要自己搗，然後帶去山上，然後這個從新的開始。

然後是氣味的部分，所以獵人在家裡餵豬，還有一些放屁拉等等這些事情， 

如果你犯了這個禁忌，整個獵隊也不能上去打。

再來就是，聲音的象徵。聲音的象徵比如說，打噴嚏，那個也不好，因為老 

人家會講說，你今天打喷嚏山上都會聽到，他早就聽到，你不用去山上，他很早、 

锒早就跑掉了。

在這個部分因為很嚴謹，.所以今天要出隊的時候，一定有祭師在討論說，到 

底今天你們在打谳■的時候，這整個過程長輩都會敘述你們會碰到什麼樣的事情發 

生。像我之前在，我打獵的時候，我就夢到了，我就在家裡做夢我就夢到我的爺

70



爺 ，我夢到好像下雨，然後我阿公就跟我講說，你去山上的時候要小心"我說怎 

麼樣，他說你去就知道了。他沒有阻止我，但他告訴我講說，你做這個夢，他沒 

有說很好，也沒有說不好，但是你去山上要注意。結果我去山上，一棵是我打了 

十隻白色的飛鼠1就像是他講說象徵那個動作。我夢到了我打那個飛鼠的時候一 

隻一隻掉下來，就好像我感覺上在下雪一樣，因為是白面飛鼠，我就說原來是這 

樣子啊！所以從這個部分我去想到說，我的祖父曾經跟我講到說1在狩獵的外分• 

從狩獵前一直到狩獵中，他對上天的一種祈福。所以你在出狼苡前鈀咸之後，你 

才可以進入到獵場，整個獵隊才可以進入到他們整個獵場裡面？

狩躐中裡面有一個很重要是，溆人要去山土以前1奴們講說不凑 

atraangatm ang，atm angatm ang的意思.是說不要誇六其詞。比如說那個撖人會講說： 

「哎呀放心拉，等下我們的獵包全部都滿滿的。」那是犯了禁忌。我們會講出 

atm angatm ang，你這個人 atm angatm ang，;.從此已後不會帶你這個人。因為你碡話 

太誇張了。所以我們的獵人去山上的時懌不愛講話，然後就要觀察那個脚印，:觀 

察是不是有公的 > 是不是有母的？ 一直耷山林裡面°所以這些獵人在山上，典們 

討論的都是他們往山上他們在打狨的時傅我們的躐隊要怎麼埠行？然後他們會乂
. '  |_ .• • - , - - • ■ • ' '■ r _ . I

觀察大自然&是不卑有T 雨？那承不是有天災？如果有天災，全部的獵噑就要下 

來 °

還有一個就是，當獵隊上去的時候碰到第;-個，當獵隊下來的時候我們必須要....  ̂ ... ■ /. _ __

分享，我們今天從山上下來的他們是滿載而歸I那上去的他們是空空的。所以當_ ■ _ ■ • •  ̂ _ ... •.

碰到的時候他們會講「你們獵到什麼 ？你們獵到什麼？」然後通常獵人都說：「啊 

沒有拉，就獵到小烏。」我們不會講說m到幾隻水麻拉、幾隻山羊，我們不會那 

麼 誇張。我們都講說：「啊沒有拉只有獵到一、兩隻小烏而已。」當這個撒人、 

這個獵隊他們要交又而過的時候，從山上下來的不能馬上把這個獵物給給他們， 

一定要經過二十公尺之後，有二個小孩、̂ 個比較年紀小的小孩子，然後他要去 

追那個要上去的那個獵隊，然後分享給他們。這個獵隊他一定會講說 ： 「 IM nang  

m um ahtuanm asasaupa」，他的意思是說：「希望你以後#續就是可以打.到.追些獵

物 。」我們的躐人就比較會…那種心情會覺得：,『.說好舒服啊』很爽，就像我在
■ • . _ _ ► '  ■ • ■ " L- . ' ； .

山上打彳敗奸幾天，都沒有洗澡、肚子餓，但是都值得， 為聽到了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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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i 鼠裡面我們還有一種語言禁忌。到獵場的時候我們都會把所謂的物品，罔 

不一樣的語言代替，也是用布農族語言，但是變成是另外一種的講法。比如說我 

們講說佩刀是siqili，然後我們都會講說他是刀鞘；然後我們比如講說血，我們 

不能講說qidang，我們一定會講說tiqiqus 1給它翻過來。我問一些老人家說，'為 

什麼要講這些，他說因為在山上*我們講的tamindo祂早就聽到，祂聽到的0夺候， 

祂會把這些撒物趕走。所以我們的老人家很早就跟我們講說你到山上的時候，你 

不能直接講*比如說獵搶，;你不熊媾busul，你要講culku。因為讓那個魔鬼祂聽 

不僅他在講什麼，•祂木知道你們這一隊人去山上是做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烏占，anaviliang，桃說如臬這個烏是往左邊飛的時候，

代表你們這次狩狼不好。那你要在郝個地方，休息到下午，把;^有獵到的東©全
; '* • .... •； ... • •• • . _ _ . •. *：

部倒4 來 ，然後重斩裝，'就是新的開始。如果牠走往右邊飛走，:這個烏的時候， 

代表很好。那去山上打獵的時候，如果在路上看到烏，第一鎗一定要打到：如果 

你打不到，你上去怎麼都打不到。:所以有關狩獵的部分很忌諱很多很多

I : > ： ： •. .' * ■ - ■

再來就是談4 狩獵後的部分。不外羊就是談到就是分享。布農分享的部备我 

柄會講說miasivi ».masM 4 部;^ 一 定 要 囱 為 4 天我們的滅乂、我们的矣辈告 

訴i 捫講緝」 今天不會谷享，奋4 想以後杳都舍轩到辙物。」_ ’這個羌巍們過 

去老人'家、'矣輩一袁告f斥滅們為，那直到像 a 的老i 他會講說彳也爲杯麼要 

分享/你辛辛苦苦去山丄籽獵結桌你打到汆鹿，結果你一隻M分享給別人，:那我 

們姜吒仵麼？ j 義說:「這個是峩們布展喊k 化。j 我們不會在意郝崔南'是怎樣，

▲們在意固窥羌分享的部分。還#鈇羌着一些東西不能吃的。
. . . . . .  . . . . . . .  -

我們的獵七到碑•在'我直在反省這個，我們的獵人都是人家講的是英雄- 

打到獵水鹿是英雄、打到山豬是英雄，.但是一直到現在，我們獵人已經變成狗熊

啊。為什麼要躲船藏藏？而且會怕，變成說我們會覺得我們很沒有尊嚴。所以現• ■ . • - ■ •.

在的獵人，年輕的都覺得說幹嘛去狩那是落伍的觀念啊。我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狩獵是我們的根啊丨狩撒從尽前一直到現在，延績我們布農族的生命，知果• ； .■ • - ■ ■ ： ■ • • • • •

不是這樣的#，我們今天可以活在這裡嗎？我們的祖先從低海拔一直往山上爬1 

為了是什麼？要追獵物阿！打到徽物，然後給我們的族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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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我比較想要講的東西就是我們布農對於生命的尊嚴的部分。我們對撒物 

的部分一定會看重。今夭我們打了一鎗下去的時候，像現在的年輕人•，打了以後 

不會去看，然後覺得說打不到。但 是 ，過去的老人，只要你打了一鎗然後，他們 

一定會過去那邊看是不是有受傷？然後一直追追追追追，可能追了好幾公里才會 

找到那個獵物9 老人家告訴我們的觀念講說：「獵物你一定要尊_重牠的生命，:不 

能 說 ，.這個#<物任意讓牠爛掉。J 以前我們有一些品德比較不好的獵人他們會打 

了獵物”:1打了水鹿 *公 的 ，結 果 呢 ，就拿這摘鹿茸，.身體都不拿。我纪得，有兩 

個 人 ，他們就是這樣打了七隻水鹿，:結果a 他們在回程的時候在山上有一個其中 

暴斃死掉。回到家裡的時候，剛好又告別禮拜的時候，另外一個年輕人他的家裡 

全部繞起來。我們的老人一直在講說，這就是我們講的D ihan in會 Pidi[a ，就是 

說 ，我們的上天會破壞你們這些動作。也就是說你們做這樣的事情是不合我們布 

農狩獵的精神。 ...

到後面》我們這邊有一個布農族的分享觀的部分，在手冊第十六頁裡面有有 

—個三角圈，那是我自己解釋的。我們會 缚 說 ，布農族的獵人當你學會分享給我 

們的族人、分享給我們的家族的人的時候，當那個所有家族的人、戶/t 有你們族人 

當他們回一句話講說：.M atuasum ususupa的 時候，那個是告訴我們的上天，谷訴 

我 們 0丨 93 1 1丨 試 ，再 一 衣 杯 揭 這 位 撒 人 。,1^111£11增11111111311抖£1111!1叫3.53叩&，.就 這 句  

話 ，那個獵人他從高山辛苦了好幾天回來，他聽到了他會覺得值得。我‘辛苦了那
* •■■■■ 1 •• T • -•'** .>• -\： \ v;*'; ;•'/ '• • ; V：- ； '

麼 多天，我值 得 。所以# 情一定會是很開闊1然後回到部落的時候，.我們的部落 

的人全部都分享，我們一定會選先從寡.婦然後取孤兒開始分，最後就彖我們的獵
•. > . - " ■' • • • • • _• -.i. • .

人，一直這樣子分《為什麼我們會講說從我們的這些寡婦、從我們的孤兒？因為 

我們S 姜人彖跟我們# 說，敎知要照顧邊些…'就X説他沒有辦法有那磋自生能力 

的人，'所以我們的老乂家跟我們講說，今天因為你有能力、你有力量，那你要讓 

這個部落、我們整‘彳土會裡®，我們•布農族的社會裡面，攻有一個人餓死，沒有 

一個#妥滅在那邊着著：「我知想吃。J 但是我們女人、女孩手不能去山上打薇。 

所以我們一面來的時候峩們都會分舁，達個鞭物是奚給這些裏婦岛，這個獵物是 

要給遠些孤兒的。最後可能就分到這樣子一點點，'亦個獵人他會'覺# 說那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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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今天是回饋到我們族人的身上。所以當分享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定都 

會回那句話。

我們在丹大林場打獵的時候I就是我的舊部落。•那其中我那時候帶了幾個年 

輕人，因為我那時候在那邊教育實習。那時候司馬庫斯的那些年輕人，我就帶他 

們去看看我們的獵場。那我們的那些年輕人'那些年輕人那些長老講說：「哇 ！ 

你們這邊的動物那麼多啊！很像那個動物園•>」剛開始去的時候他們帶那個 

balang，就是那個背籃小小的，我跟他講說：「你帶這個，我們要背什麼？」然 

後他說：「這樣就夠了，我們是打yabi。」峩說：「不是啊，我們這邊的都是那種 

大铟動物比較多啊 。」當我們去的時候，一次打了六隻，他們就講說「我們怎麼

背啊！」'我說還是要背啊，沒辦法 。 ’ 」

• • . • . • • . • . • •

车 要 我 想 分 享 我 們 部 落 的 這 個 狩 ^ <精 華 是 在 分享的這個部分，不 .管你怎樣， 

多 麼 的 神 勇 、，多 麼 的 厲 害 ，但 是 最 後 你 沒 有 分 享 的 時 候 ，那 個 不 是 神 勇 ，那個不 

是 我 們 講 的 M a m a i ĝ 。今 天 M a m a n g 的布農 .要懂得去分享。

很精彩缺一個分享，從狩覩、禁忌、赧物分本=達個地方來做二個，，很精辟 

的一個分析。那我特別想問禁忌 布農族夢到美女的話，是好嗎？

L um av I
■ ■ ■， • ■ f 

好 的 ® •

浦忠.男：

好 的 ，好 i象 台 灣 的 原 住 民 都 是 喔 。我 一 直 在 疑 惑 「不 能 讓 女 人 跟 ，可是夢到 

女 人 是 好 的 」這 是 我 一 i 在 思 索 的 一 個 問 題 。

剛 剛 特 別 提 到 ，你 不 能 先 講 你 要 到 卄 麽 地 方 。我再用一點時間講一個小例子： 

「有 一 個 某 考 試 要 員 ，他 前 一 陣 予 要 跟 著 獵 人 去 。因 馬 人 面 很 廣 ，他 說 ：『我要 

去 打 獵 ，明 天 下 午 大 概 幾 點 的 時 候 我 會 © 到 家 ，你 們 就 過 來 。.』結果真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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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到某考試委員的家，結果什麼都没有打到。J 這個是禁忌？對不對？這個是一 

個很大的禁忌。可能的話，希望某考試委員以後要上山的話，要遵守。 ■

我們再請我們的太魯閣的我們的老獵人，黃長老來做分享。 ...

.... ■

黃 長 興 ： '

在我還沒有進入主題之前，我先講兩個例子。去年的八月，臺北的登山隊的

隊長，在太魯閣國家公園清水山那邊不見。當時所看到、所知道實訊，聯繫上的
. . . .  ■" .. •, . , '

報紙都登說被熊吃掉了。因為清水山我們有六個部落，太魯閣部落在那邊，我剛
• .... . • ■. .. : ....... :

剛從那邊走了兩趫。我就知道那邊的確有狗熊.，只有黑熊。但是我是想在我們太.

，魯、閣族人當地的歷史當中，熊沒有吃過人耶。動員了當時花了上千萬.剑練的那個
. J : : : •....

山難救助隊，找.了一個多月，決計就是被熊吃掉了。年是.不曉得什麼時候，我的 

影榦在電說i  4 現了，’也的爸I 打電钱T給我銳能不&臂栽^ f 我是當‘人、没有 

找過嗎？ 山難4 勗隊不必拉，他¥ 找就详以了‘。好 ，我^底乂，叫i 茂私的

剛好已經過世了，找兩夭，找到了。那人已經死了々這是一個例子。

， ：第二個例子是，.也是前年的事件，奇萊山::大概將近三百公尺的懸崖Z人家: 

掉下:去、了 。洵樣鈞 .，:都呤i 的山,難敉硪隊，：浩浩蕩蕩的,:，上去了J 用埏于接接不 

到 ，找 進 口 找不到 ，:灰早上.九砵到T 午三點率没辦法#出 ^這個崎候，:有十個警 

員 ，就是那個山警隊。這個山警隊也是很可憐，他不是獵人，他也沒辦法，但他 

知道有人在這裡 打 獵 ，就是朱家兄弟，也就是最有名的部落主席，朱德光，他 #  

他的弟弟上去，兩個小時把人抬上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生態智慧。狩獵啊，一個̂是特

獵文化的内涵，什麼叫狩獵文化？往往.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在殺、抓動物°其實我- ... ■ ■ ' • •

從七、八歲開始，現在剛剛過滿七十七歲大壽，.我在深山裡面狩獵的經驗，，十次 

進山大概只有一次是為了殺動物。其在幹什麼？教育、訓睐、運動、信仰以及

人口培育。這i •面涵蓋著斗A ? 涵皇著氣象學、地 理 ¥、還t 生態學，動杈物的
% ：■. ' • ■/ s  ...:

生態學，涵蓋多種的常識在裡面9如杲不是長時間的在這個山區裡面活動，我想

你要進遠‘山，恐怕有去無囱。所以板多的登山隊，為什癢一定要請我們？如果

找不到布農族一定找我們太魯閣人做他的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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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我所知道的，林務局的林相的調查，造林育林，幾乎百分之八十是布 

農族，林相的調查我們太魯閣族人也有參與，東台灣的。如果只有這些人的話， 

這個工作怎麼异？還有很多現在舊有的纜車，舊有的纜車如果那個線不打掉，萬 

—打到人要國家賠偾法。林務局也通通把它拆掉了，誰去拆？我們頭門和秀林的 

這些人啊！都是我的登山隊的隊員，就他們去拆的，那真的很危險的工作。這種 

這個高山峻嶺危險性的工作，為什麼我們會做的到？原因就是因為他從小時候就 

在這個深山裡面跑來跑去。

剛才我所講的，我們山難救護隊找不到的1甚至拿不回來，我們只去了南姻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人 ，九個小時把人找到了。原因是4 麼？他從小時候就知道了，這個裡面他包含 

它的進出口在哪裡？哪植i •水？ iiM固人木覓的時候，就出現了二_ 問題：跟縱。 

跟蹤就是我們戰場上原有岭這個技術。埋伏 '狙餐個都是戰場上:經常有的。 

赛德克巴莱裡面郝個戰術就臭躐人的戰術，很遺k 那個被人的•戰是韓刼人教我們 

的，是韓國人來指導的，但的確是獵人的義術。篙砂義_ 隊曾蘭進南洋群島， 

當時可以说是管日本人立了不少大功。本矣說是美國人韬他，我爸昝i 是其中一 

個 ，邊 自 未 人 省 怕 。.高_砂義豸滅一或到麄森裡®的時候，板就未弟A薯去:，

‘反i 着到就i 人，％木、姜進去就是了。身以當時i 尤其是烏東西盔▲林，举嶺' • .  • • ■ . . • • • • • *_■ r ••••• •• •• • _

之下四個減的，印度考_英國人，十六# a 只有一旄六千人，其 +前‘是y、百個高 

砂義勇隊，就把它擊破了，一直攻擊新加坡。.原:因在哪裡.？就是躐人的m衡 。所 

以獵人鉍戰術，我想獵場的這在I规範和細瑣這個裡面各種結合，,被成非常政密

的教育訓練的，也有涵盖保首的。 ■
' I • H

:在過去魏人是英雄，.現在好像不是。我告鄉你，現在攀是英_ 。我剛剛所講 

的這些人，這些困難弟兄能夠把這些A找到，如果他不是用這個生態智慧的方式， 

那怎麼辦？所以現在目前一樣都是阿。目前這個是我帶的布農族的人.:。布農的， 

我們不是狩獵，是用狩獵的方式把布農族從信義鄉搬到那個，現在那個…束光部 

落還凑;馬遠部.葶的那個布農族的路線，部落都找到，就是他們用狩獵的技術一個 

一個的找到了。我在東•台灣，.從北至南五A山，，南到秀姑巒.山，以台灣的屋脊線

上 ，東台灣的位置，我整整走了十年！然後我動員了將近一百二十五個人。这一
• ’• .. * . . • • •

百二十五個人是各部萘各部落，不是那個這個部落那個不行。秀林是秀林的，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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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是樸門的，馬遠是馬遠的，每一個部落都有的人。都組成了這個部落。我當時 

那個秀秫的鄉長以及各村的村長推選以後，找一百個之後我大概知道兩三個人。 

這裡面我有很多條件，第一個你必須是獵人，臘人因為經常去嘛。要不然，當然 

體力是一定报重要的。體力不好就不行°我非常嚴格管制的是，非常遺憾的是， 

在場會喝酒的不要生氣。我非常討厭喝酒，為什麼我現在已經七十七歲，我會挑 

戰說我們去奇菜山走看看。原因在哪裡？喝酒，不是不好，但是當你頭昏腦脹的 

時候，我們在深山，這個在這個，懸崖絕壁上行走的時候萬一掉下去怎麼辦？所 

以我有講過，我說那個，這個是我們鍾象兄弟阿，當時去找抓那個抬那個人上來 

就是他們，兩個小時把，從兩百公尺下面，為什麼？那個是他的獵場嘛。他當然 

知道這個進出f 口在哪裡。那麼，我是想喔，這個我現在直接講到本體了，那生 

態知識是什麼？我現在氣象學方面，就舉這個例子，實際上好幾個，不是只有這 

些，像夏天都不能夫打獵，容易去…怎麼樣去找水，容易去找水這個，這個可以， 

容易氣候…又打錯了…還有，這個大概很少人會注意到，第三項，如果今天下大 

雨，明天突然是，可以說，大太陽，這個時候要注意到，下大雨然後是大太陽， 

下大雨的時候，這個山崩塌就不可能，因為黏住了。•如果要挑大太陽的時候，黏 

住的泥土不是鬆了嗎？如果風一吹，就山崩了。太魯閣這邊，經常，前幾天還山 

崩阿。原因就在這裡，不是只有在大下雨的時候山崩，大太陽，就是前一天有大 

太陽的時候，我經常是去那個，過去•阿，•我到那個太魯閣國家公園這個地區，活 

動的時候，我覺得如果今天下大雨，當第二天是大太陽的時候我不去。這個時候 

石頭什麼時候掉下來我不知道。另外，如果在河川的下游，這個全台灣都一樣， 

你在下游突然下雨的時候，那個溪水突然變黑水了，這個時候要注意到，已經上 

面阿，上游已經有大水下來。很快就下來，這時候要趕快離開。所以，還有，我 

們我這十年當中，我經常判斷什麼事？什麼時候進山。因為我們一進就至少是一 

個多禮拜嘛。就是看圓夜的，有月亮的時候。也許別的，我們東台灣，就奇萊山 

—直秀姑鸞山這個中間，這區的山區，幾乎在有月亮的時候不會下雨。一般這個 

是我的經驗，這個是合乎科學不科學那我不知道，這我的經驗。這個時候就趕快 

進去。等到沒有月亮的時候那個會下雨，那個時候那就比較麻煩。所以像這些1 

這個就是，我們在那個太魯閣大山，也是澳花溪上游，懸崖絕壁上。這個路，這 

個這段路，這個路是怎樣呢？我們下來的時候，兩條水鹿掉下來。我們就，水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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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被我們追 追下來死掉了。钽水鹿從這裡走，“我們就這裡清除。.這些人都 

是桊山級的。我本人，雖然我也是從小在深山裡走來走去，畢竟過去有一段時間， 

有很長時間不在山裡面，有二十七年在軍中。幾乎都在山裡面的時間比較少。所 

以這個時候，這個他現在背的是我的背包，我就輕裝上去，..我不敢背很多東西， 

我在這個裡面，我們這個有三十幾次登山的這個勘查那個傳統地的時候*我們秀 

林鄉這邊總共有兩百一+五個部落，萬隆鄉是-•百二十五個部落，麴共多少？這 

個部落是在_植？從秀沐鄉跟萬隆鄉以及一部分的卓溪鄉，丨不是現在的部落，就 

在山裡面的 > 不是現在這個部落，在山裡面的。我從來沒有發生過山難，也没有 

失縱任何束西，因為掉個那個東西，有一句是剛我講，這個是校務訓練》我們進 

山之前，必須要實施講習◊ 最近秀林鄉曾經辦過一個*那個大規模的狩獵笮動，, 

我曾經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去，担《那個進山的集合起來，.就告訴他們怎麼做。其中 

最、要葯':，;大家 ^認:爲荑尔套扣係言龥、不芙這個問題，最 重 要 全 _ 題 ，如 

果這Wjj; 立锢乂進去^尤其是有監視襄的蒔椟，有'那#槍獵私'時候。兰¥ 人裡'

面只能一個人脊搶，我 想 〖 i 曾經為了這個W高雄法院一趟，就見¥阿 "結果就
_ • 1： . _ • . ■ ■ _

是為Tk個 事 情 ，:結果兩k耠的話；竦發峑耒 火 ;舍 #生著 i 火的事情 ' 。' 非常造 

槭 *資料裡面恐怕沒有郝麼多。那 磨 ，•這個事情我不講拉，因為這個時問快到了 V
' • . • I ■ •

那我們經常是什麼，我這邊有一個照片大概羌最近，這是什麼？在墓穴，嗔裡.還 

有一 _  '，這個是在石穴。這 些 洞 這 聲 山 润或是木洞是什麼’，就是我們過去到現 

在 ，這個都是現在坤人.喔，他 們 不 是 去 獵 ，速 是 我 們 當 到 抗 日 的 根 據 地 。
" ..... • - . V ：i

曾經在痒裡，..跟日本打了七天的戰役，但雖然是戰敗了，.但.寫下.了最後是大將被 

我們搶擊而死。我為了這個事情曾綵到東京大學跟他們辩論過。是我們太魯閣人

槍擊而死，他們不是捭死的■■我當時，我到現場去了好幾趟。那是一個平台阿，
: • •- ; • • •• ^

你怎麼摔死？那個平佘有六個部落包圍著，有兩育多隻步搶在那邊等著他。這當
• •• • • ' - * r ■ .

然被搶擊的。然後我告訴他，你說不是在那邊戰死的，為什麼這個神社設在天样，

那不是你們武士道的精神，在這裡戰死才設立這個神社嗎？

• .... • .....

最後的結論6 多數的登山，我剛剛說了，不是為了殺戮，是為了就是傳授我
1 • _ • . , ■ ' . ' * • *

們的經驗，傳授我們的教育，我們的下一代，繼續把這個非常非常廉價的人力資 

源保持下去，不要讓它離開我們的國度。台灣原住民的這個狩獵文化 I那個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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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生活的常態嘛，哪裡還有一定要經過，.有那個祭典之才準去打獵，這個 

什麼规定這個，我是非常反對這個的。這個是我們政府.污衊我們狩獵文化造成一 

個 ，我說實在很抱歉，很多律師在這裡喔。這個是我的觀念，我不代表，我自己 

的經驗。這個的確是我們的生活常態，你怎麼一定要祭典才能夠進山，沒那回事。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陳采邑律師大相t在吧，他也曾經聽我的課，我們也曾經，在 

現場，都向檢察官，都向陳律師去學習，到部落裡去觀察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 

事。為什麼我反對埠個，'我反對祭典才進山，漱是因為部落的這個瑪實的實際的 

狀況脫離太久，太惨。一句話，你本不了解原住民，...尤其是我們的文化。這個 

是我認為是必須要加強的。好 > 謝謝！ . ：. . ： ：； ■

•乂 . • •(•• •，••:• .V: -1 彳 . . .  ■ • ，_ , 、•• •

浦 忠 勇 . ; ■

好我們謝謝我們的長老，來分享他狩獵文化的觀點，，教育訓練運動信仰跟培

育，我們相信我們在這個地方有很多.我釣法界的人士，他談狩獵的尊榮的時候，
. ■ • ..................  •• .  ̂ ••• ; •

没肩■一個說輯幾隻，.都是在譁教.育訓雒信仰禁忌人格培育，這是一個很珍貴的， 

狩狼文化的核9  .，.台東的排潸族.人。我們再諳排灣族的，我們的Saldnu來做分
. . r-' • • • ： '， ?：'： •"

〇'- ..  ̂ •：； ；;/：••； - ' ... : '

： ■ •• ；=.a • •••• .；\ ；； ；； • ；v. 。 n  ：■-： • •

我就直接站在這裡就開始了，各位與會的來賓大家好，我是sakinu，台東的

排灣滅人。私 《愛 才 5子 ，我親愛的孩子，政府过私fc右仍川士蛊冬主Lfc，這

個政為偷走了我們的河川，私汔右® .集落旮取6 i  l & ，拿走了我們的电整k  *

私之 各 过 山 ®中T 旧友旮取6 i L >拿走了我'們深山中的老崩友，7•'口一夕、

_私灸色©生活杳傷^叶去寸，弄壞了、弄傷了我們的生命，私惫冬呔、（《妒支
'  , : . ■ ■- ,  • • .  •

持者自身0 栄 光 奋 遵 守 妓 么 ，我們不再遵從那個崇尚榮耀的自己。這個 

是我小的時候很喜歡聽我們部落的老人家講的一段事情。

我的父親是獵人，他曾經被台東地方法院判竊估國家土地。他就跟法官講說，
. -  ■ - 1 _ ：> ：. ■ . • ___ ■ ._L ■ r_ ■ . .1 - _ ., ...

那個是我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着提出證明，那是我阿公的阿公的阿 

公 ，很久以渝就在那裡了這樣，無後卻被林i ■局告。前一陣子他的槍，又被告搶
__ 1 - I. . v -  . • •

砲法。所以他就把這兩個起一書，放在他的家裡面。永遠地告訴他的孩子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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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跟這個國家打過仗:，這個是我的獎狀。」然後他就跟我講過，我們的高高祖 

父，曾經在日本人離開之後，犯中國人的法，來到了台灣。我的爸爸是這樣子的 

劣根性，我的祖父更加的劣根性。他說法官在判他的時候有拍桌子。我的阿公嚇 

一跳，也拍皋子。法官駡他說：「你幹嘛拍桌子！」他罵法官說：「你幹减嚇我！」. 

各位這犹是我們。

:森丑之助来到会灣之後i 好好的研究台灣。他說這個民族太特別了，沒有任 

何的法典。但是那時候他在書上面就寫到！他們有三種特質i;第一 ^!擁有獨立 

的後楚銀二碁戰丄農盖 :個，势立m & te何政法典A 為什廣彼此間，部落跟 

部落的可以維持得這麼好？這是文明社會所不能觸及的二個文明的頂點。這碎人 

卻洁在#灣的.土地上面。各位，:當我看到這點的時候I我就在想V為什麼過去我 

們的老人家是用這種方式在這個土地上面生活？ ：:v

:我昨夭.去看寸我的一個沒有血親的妹妹當了媽媽。.誰說獵人沒有價值？:我教 

了很多知 人 我帶了很多漢人的孩芋。各位，漢人的男人沒有史瑞龙1•:没有阿凡 

達 #沒有綠巨人在他們的身上，.但我們這群獵人的身上，.卻有.史瑞克跟阿凡達 

:各位你的的爸爸沒有辦法教 你 們 桓我們可以給你們。
r , • . • . • - 1 j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一個孩子在我身邊，他是一個同志，是女生，是女生的男生，我好好弄了
_: . ■

三年的時間修理她，因為她是花蓮師範學院的學生，來到我的身邊要做碩士論文。
•• ■ . • . 1 . .

我就讓她跟在我身邊，她就說：r Sakinu大哥我可以在你們家寫碩士論文嗎？我

被俞面岛雇隹民拒叙了。.」我說：「好啊！ j 我就讓她在我們家白吃白喝半年。

你問漢人，,i 麼计能在你們家南吃白喝•半年？就只有源:往良该W白吃白喝半年。

然後她跟我說：「我是我們家唯一要^拿到碩士論文的人。 j '各位，她的媽媽說心

果你這次沒有拿到碩士論文你就不要讀碩士了。她真的拿到碩士論文，然後她回

去接她的產業。婢很抗拒，她不想接她部落的產業。她回.去接部落的產紫、.接家

裡的產業，哉才知道祕捫家是台灣裡面數一數二做台灣貿易的大老闆b之後*她

又回歸正常，囪為她好好:的跟撒人相處 我要告訴她這個才叫真正的男人〃女人

你想當勇人，:你巍好好的當女人，我在山上龈她說6當她看到裁背起一•.隻水鹿的

時候，我說：「你想當男人，背看看。」從那下重擊她的靈魂，回歸她本身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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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位你想，當一個爸爸來說，當他的孩子回歸到可以替他們家接產業，拿到 

了碩士論文，又當了一個媽媽。這不就是一個爸爸想要的事情嗎？

各位，我的能力不及，我不能說我多麼厲害，但我透過人的方式、的教育 

方式，好好:的讓一個漢人的女人當媽媽。我肴没有在這個台灣上有獵人的價值？

_有 ！我給她的是這個。她的爸爸有一天打電話給我：「Sakinu我有一台哈雷摩托 

車 ，很適合你 .!你的個性太適合它了！」栽就跟他說，我不要這個，谓為如果我 

騎這個，別人會說我是不是有某種特有關係。我說我還是走路好了。各位如果你 

去想像你是一個媽媽，如果你站在懸崖，你的孩子過來握住你的手，他是皮皮挫 

的 。我們台灣的孩子就會皮皮挫。如果這個媽媽受過獵人的训練1喜歡大自然， 

孩子一握到媽媽的手的時候1那個媽媽是 very strong !嫵媽直接給孩子的祝是史 

瑞克跟阿凡達。 . ' : : : :

各位在台灣的原住民.、在台灣的人；没有好好的去想，真的不要騙我。我 

是去過美國跟加拿大、去日本參加過狩獵會議的人。美國打獵，是十月到隔年的 

三月。加拿太打猓是九月到隔年的四月。臨近的日本是十月到隔年的三月。就只 

有台灣中.華民國的政府，.給原住民打皞一侗竣拜，琿住民奸高興我到底…，v务 

位 ，難怪警察會一直抓啊，你們不要罵警察，要罵這彳固government，這些人在處 

理這個玫策的時.候，.没有好好的讓原住民去想，法穹也不要那麼累啊。但是各位， 

我們的處境卻是在這樣子的環境裸面，當你去開人家會議的時候，各位，你花那 

麼長的時間這樣子在半年的時.間裡狩獵，裡面又制定了很多的細則。待過這麼長 

的時間，.才是一個文化的傳遞。各位，■-個禮拜.怎麼傳遞文化？所以原住民會想

要一直打啊。剩下一個禮拜超過的時間，都是盜獵。
- . . .  . . .  • 1 ■ ■ . ' " . • » • | '

當然也可以維持文化1去年發生了兩件事情，我看台缚的島紀錄片報導墾丁 

國家公園養了太多的水鹿■■那些水鹿就去咬別人的火龍果、咬別人的植物。那些 

老百姓就跟國家公園杭議說：「:你養那個.水鹿吃我們的火龍果•，不是國家的嗎？ 

你要賠錢啊！」國家就說「好像沒有這個法條喔？」然後他就說：「啊 ！你們可 

不可以叫山上的那個一些原住民來打這些獵物？」也不行喔。第二件事情，玉山 

國家公園的水鹿太多，都把樹咬死b要開放狩獵，就問布農族說：「你們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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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去那裡打那個水鹿？因為水鹿氾濫a 」布農族的人就回答他說：「你們有派 

直升機嗎？」布農族太遠了，然後他就講一句話說：「我們部落就有了。」

各位，你可以理解我想要4 訴各位的嗎？也就是說在台灣有很多的人，沒有 

去想我們在想的事情。也沒有用我們的明白來了解我們，總是在誤會我們。不好 

意思我是一個文學家，所以我會用這樣的方面去看待一件事情。

最後我想跟各位做分享的就是有一年我跟孫丰委、原民會去了所羅門。就在 

所羅門那裡看到台灣派去的農耕隊。那個農耕隊就在那裡跟我們原民會的人講解 

說 ：「我們來這裡教導所有的人種田，: ♦ ° 」各位，我從所羅門回來的時候， 

回來罵我爸爸。我說：「爸 ，誰教你們種田的？」他說：「漢人啊！」我說：「種 

田幹什麼！？那麼累，又要挖地墾地積水攸水，然後又要養牛餵牛，然後開地墾 

地。然後那個米種下去的時候，裡面還沒有種子：然後還要破殼打殼，那麼辛苦=」 

我就看到所羅H的人，我們農耕隊的人竟然講出一句白人優越感的話|跟我們原 

民會的人說他們很懶惰"他們不喜歡種米可是我在那裡看到他們的地瓜好大！ 

一坨好大！各位，我不繞得各位有沒有理.解我想要說的，我們現在被對待的方式

就是這樣r 我彳n被植入在腦袋裡岛i ,西就是at樣 。：
-•： -： ....

所以當我們要談我們自己東西的時候……上禮拜我問我的父親，我說:「爸 ，

你不要給我講聖經的東西；你可不可以好好跟我講說什麼叫做我們的法律？」各
• _. _ . . . .  • • • ” . .  • - . . .

位 ，過去的排灣族人會園圍牆，這是你的土地，這是我的土地。那個圍牆的很清
'：： , • • . 、 . « >

楚。但是土地內一丈，跟土地外一丈，那個叫安全地帶，我們在這裡種芋頭，我 

們在這裡種放屁豆，他也在這裡種南瓜，他也在這裡種地瓜。誰都能不能越過去| 

叫安全地帶。所以我對範園的概念很曖眛但卻很有關係，我們很能處理、很能夠 

告訴他說：「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圍牆在告訴我們說，這個你的一丈跟我的 

—丈是握手言和的事情。你有種地瓜、我有種放屁豆，我們在這裡交換。但是國 

家來到我們的土地上面的時候，就用一條線畫區，這個是一零一、這個是一零二。 

我們的界線裡面就出現了 一條線|我們也不知道在哪裡。然後我們那個曖昧的.關 

係也没有了。所以當我們在處理自己的東西時候，我們的法的認知上面，己經被 

丟掉了。我們也回不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去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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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的撒人在部落裡面s 就回到剛才孫老;師說的，過去原住民在日據時代 

犯法的時候被打而已，但是現在的獵人，會被掛上莫須有的罪名丨那個比被打還 

恐怖、還焦慮。所以你問現在的獵人，他要不要當真正的獵人？「我不要」。到 

現在，我們的搶砲法已經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過了，但是直到現在的原住民他還是 

不敢申請。我們的警員常常嚇我們的老人家，所以我們原住民處在一個不相信 

m y g o v e rn m e n t，不相信我們的政府。這個不相信已經讓我們產生一種畏懼跟一 

種害怕。即便今天法官站在部溶：「你們去登記 '沒關係沒關係。」他還是害怕， 

他還是覺得法官沒有很大，小小的警員比較大。所以我們的迫害，不是被這個大

國家上面的人，是在以下的人不清楚，甚至不經意、甚至也不小心。
*  -  1

，各位，我的工作是森林警察，但我都本張……在轉的隊上告訴長官說：「瑪
- • • • • ; • . - • • • . • •

在原住民拿鎗跟原住民去打獵，我們當警美的就好好蝻導他嘛。」你為什麼去打 

獵 ？噢你家裡有人死掉，就附帶嘛！帒們家i 有死掉，所以要去打獵。這個現在 

有習慣法了嘛，對不對！那你為什麼有搶，就像我爸爸，法官問他為什麼有鎗， 

我的兒子送我的，為什麼有那種禮物啊？他就是這樣子。所以在台灣的社會，我

:必須要去主張，就像剛才孫老師提到的，我們真的很不一:板，不熊因為我們只有
• • _ • • • • • • _ •… . ：..*■•

一個人，我們就不能被看見。我相信這個民族要發展一鉬意識起來，要凝結更多

. S • *
. • •• • •• __ ..,

現在我們在台東的部落在處理的問題*像知本過去的間題、皁南族的問題、
、 .• • • . ' • . . .. » •

打狼的間題，是部落跟國家。可是現在，國家的問題處理好了，他們不會去騷擾 

我們了，但是巧在變成部落跟部落的間題。我們會跟卑南族人講:「你們不要再 

跑來我們的獵場 。」這樣的問題是很好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在彼此互相處理，

我們的界線在那裡。如果那個時候原住民都很清楚我們的界線在哪裡的時候，各

位，就不要國家來告訴我們在哪裡了。這個就是我們彼此互相再看見狩獵的東西。
■ ' ■:

不是這麼的小、不是這麼的單一、不是這麼的簡單。它在讓我們彼此看見在這個 

土地上的雄群的知識、方式、方法，甚至從所謂的意識上面去表張，.原住民的狩 

獵概念跟意識上在讓這個台灣，有一天就像日本一樣，可以武士道的精神D講到 

台潸的時候，各位，我們拿什麼告訴別人？我們台潸的精神是什麼？各位，從中 

國大陸過來到這裡，.沒有一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偉大的人。日本有四十七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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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忠誠、效忠，但是栽們的關公跟岳飛都是被害死！沒有一個故事告訴我們。 

但是剛才那個布農講的*我看到我的爸爸背那麼大的水鹿‘很帥！各位他背水鹿 

的那個樣子，成為一個孩子内心的偉大。那個拿搶的樣子成為他内心的永遠。這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個就是我們存在這個台灣上的一個償值。 ，■ • ： • ,

浦忠勇： _ 1

在這邊感謝Sakinu，欲知詳情他有三本書，都還在上架當中■■他的書非常精 

彩 ，他今夭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沒有唱歌，我一直喜歡聽他唱歌。

' - ■ ■ - 1 ' - ,-i

這個場次有一個特別來賓，¥ 政良。我柄給你璉分鐘岛時間，做一個分享。 

在表定上是沒有他的名字，可是他要供特別的文章，這個是一‘很精彩的，闕

於我們阿美族漁撈的說明' ^

蔡政良：. 7

■ '■ . . .  ：■ '  . . . .  . ' ...

我前兩天看到這個會議訊息的時候，我很高興，哇 ！終於要談狩獵•這一看，

海去哪裡了？因為當播^人真的不簡單，可是海洋的獵人跟山上的獵人真的是一樣

的，包含個性、包含禁忌，、包含跟社會關祗的連結？而且現在在東海岸，我奶去:
' 1 ' '■ - •： r.- .

年跟海巡署一直有對話，因為我們族人一樣一直#i爪。所以在這個手冊裡面我們 

甚至有整理t 資:前莫名其妙的、互湘衝突的法規、:法條、行政辦法。馮民會還有 

林袼局# 沾:這個輕面的二些洚條，都會出琬一些。；

第一個矛盾就是只有從從山的觀點表4 狩獵，一直忽略到螓洋狩撤“部分。 

我要講的是*我家裡在蓋的時候，我住在都蘭*我在都蘭部落，'我一個裝潢的師 

傅他是立秋的排灣族人，他4 是獵人。他每次放m回去的時候，他也會娘我們_ 

說他要去打獵，他每次來的時候他就會帶著一個一槍打到的山羌的腿來這裡。然 

後我們就會給他我們一口氣打到的魚給他交換固去。所以我們在聊天過程、在交 

換過程中，他也說：「原來山上獵人踉水底下的狼人是一樣的* 」包含個性、:包 

含這些禁忌，完全一模一樣，而且遇到的問題也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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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我們現在漁搶也是一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裡面要管制的同樣的也 

是 一 樣 ，我們部落警察講說：「最好不要去申請，不要申請！」對不對？申請很 

麻 煩 ，結果不申請就被抓了。好就被抓了，然後第一次勸導，第二次就要去送"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一個情形，我是建議是說未東在談狩獵的時候，千萬不要 

忘了我們在東海岸的阿美族人，包含蘭111與 ，蘭 與可能是因為governm ent管.不太 

到 。東海岸报多 governm ent，還有又多了一個東管處，所以蠻多 goiiem m ent的 。

我這邊也建議原民會這邊，因為七月份那個海洋委員會要成立、要掛牌。我 

那天去參加前任立缘委員邱委員，海洋這個討論會、研討會。裡面中央部會、各

部會都來了。我注意一下，詼 ？原民會唬？我覺得就是說包含海洋這部分，我想
. •  . ' ■ • .. ••• 、 • ，

可以多去.參與一下，不要忘了我們在東海岸的阿美族人。
, • 1 』 '. '■ '

■ • -

浦 忠 勇 ：
v  ； • 7

非常感謝，我當時在承攬原民會的狩獵文化的時候，本來是狩，那個漁是被 

括 弧 的 ，我們主委是阿美族的，他就看到了，他就說怎麼可以把狩獵，漁是括弧 

•的，他說不耔。後 來這個計劃的名稱就是彳皮改了，搾獵暨濟也文化。在那之後就

不會忘記了。 ‘

:然後我在閱讀阿美族的整個文獻的時候 *我 們 一 直 有 個誤解說他們就是吃 

草的民族，只會 游 泳 、抓 魚 。錯 了 ，看到他們的文獻”我看到狩獵陷阱精巧的程 

度 ，我經常看到。諂 ，我是不是在讀阿美族的？把封面再翻一下，沒錯，是阿美 

族 的 啊 ！然後再繼續看，會以為是排灣族、布農族或者是其俾族的。阿美族他們
■ ■ 1 • - ： 1 1 I- 厂. • ■ • •• • •

不但有很特殊的漁措文化，他們的狩獵也是非常的精巧。那其他的也都是一樣，
. .... :

所以我們的狩獵、漁撈應該是不會被偏廢，你們放心好了。

•我們逮有一點時間，如果說有特殊的、想要跟我們在座的講者有一些對話的， 

或者是有問題的，你想要提出來的、你必須要講的，我們就有兩、三裀問題，是 

針對想要再進一步去釐清了解的 .，有嗎？

與會者發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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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國家的法令管搶，一個是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它底下有一個申 

請管理辦法。另外一個是管野生動物的獵捕，那有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及它所訂的 

這些管理辦法。這些管理辦法都是要申請，然後呢政府核准以後你才可以按照這 

個數董去持有槍或者去狩獵。

持有槍有非常嚴格的對於自制獵搶的定義，之前是只能有前膛的，現在是還 

可以加一點，但限制非常嚴。請問三位對國家這樣子的管搶、管狩獵的法律，你 

們觉得以你們的想法該怎麼樣去把它改掉？有一種改法是說請把擁有槍支、搶支 

管理的權力或是是請把狩獵跟狩獵的規範管理的權力還給部落、還給原住民。如 

果還給部落、還給原住民，由原住民自己管的話，如何讓這些官員們認為說你們 

不會過度的狩撒或者是持有殺傷力強大的機關搶？

浦忠勇：

我覺得是一個报重要、拫嚴肅的問題。我們指定三位，每個人兩分鐘，就開 

門見山講你的觀點。

Lum av •

我覺得獵槍的部分真的是要回歸到我們自己的族人來管理，然後再來我覺得 

他管理的辦法是綁手綁聊。以前我們的獵槍是沒有在家裡的，我們的獵搶都是放 

在獵寮裡面。我們的撒擒人家是不會徐拿的，因為我們都有用一些慶典，我們講 

的tis qavit， tis qavit如果有人去偷的話，那個人他馬上就會中我們的那個咒粗， 

在那邊都有祭師，是因為現在這些祭師、祭師图已經全部没有了，所以造成現在 

因為在國民政府來以後，綁手綁腳。所以到現在我們的獵搶還用這樣的條例式， 

我們的族人都很怕去登記。

黃 長興：

我們最近連績辦了幾次狩獵文化的活動，在一年以前在南區要向總統報告這 

個 ，也窝了一個案。我的原則是你剛才所講的，回歸部落去管理，兩者都回歸部 

落。但是我們要加強我們的内在的訓練雖•教育。有一件事就是要進山，因為現在 

進山的並不多_頂多是跟著去的，跟著去的話就看嘛、去湊熱鬧嘛，真正的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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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帶槍才去狩獵。那他覺得他去享受這些高山運動、健身運動而已。那麼這個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 •

我就經常講如果現在自治法一旦通過以後，對我們太魯閣族來講那是我們工 

作的開始。會鬧起來的，因為什麼？事先没有規劃。所以我們要開放之前、要回 

歸部落管理之前= 最好還是由我們的governm ent來做一個規劃。每一個部落、 

每一個族都組成一個監督小組，自己監督自己，不是政府來監督。像我們現在保 

育的話，我們有季節的保育啊，不是沒有然後全天候在打獵，不是镔。還有一個 

問題就是獵區管理。這是你的獵區、那是你的獵區■•你的獵區有兩個國家，我們 

過去太魯閣族的時候完全是搶對搶，沒有商量的餘地。日本人把我們，從理性、 

從派出所去解決，但是我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曾經看過兩個獵人在派出所刀對 

刀 '為了獵場紛爭。這些問題現在目前來講，我們可以透過現在部落的組織規劃 

起 來 1先從内部訓練出來。如果開放的話，我告訴各位，先決條件是你的部落準 

備好了沒有？

浦 忠 勇 ：

我們的重點就在部落的自我營理，我們再請Sakinu。

S a k in u ：

直接站在搶的觀點上，原住民只要自己做搶，沒有不合法的概念，但對政府 

來說那是不符規定。我們要跟我們的獵人這樣說不符規定。再者就是，當然我报 

期 盼 ，這個世界都在進步，直到現在台灣的原住民還在使用十七、十八世紀的火 

搶 ，真的是替世界保留了很棒的遺產。全世界裡面，就只有台灣的原住民是全世 

界擁有最多搶支，但是卻沒有殺過一位警察。你知道這個是一個多麼高的民族的 

智力嗎？只有打到自己，第二個5打到他的獵物。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觀點的時候，當然我們會根希望以現有的環境，我們的槍 

的確要擁有另一個 方式，甚至自己經營、甚至在自我的管理上面或者怎麼管理這 

個 搶 支 ，要有自己的態度、自己的主張。但不外乎的是，當然有時候，當我們选 

過 合議，對自己的族人約束的時候不達到約束自律的時候，國家某個程度上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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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去做介入的"不然對原住民來說，如果你又不主張讓自己對狩獵的意識有狩 

獵的概念，甚至使用搶支的認知。你不能講說你當過兵、拿過M16步搶，回去 

就可以當獵人，不是，但是現在這個態度卻在部落裡面慢慢的起來。我們必須要 

有很多長輩去約制、去約束，甚至灌輪什麼叫做獵人的行為？獵人的知識、獵人 

的態度、獵人的素養。

浦 忠勇：

好，我們感謝我們三佯报精闢的回應。我們這個場次就是請部落的獵人來做 

一個分享，從他們三個所提到的，我們會有•一個概念就是狩獵它其實是•-種生活， 

是一種整體的、一個圓的，一個一個...一個活動。可是我們國家的法令就是把， 

最大的爭議點是:檢支、生態再來是動物。這樣的東西把它一個一個的抽離出來。 

抽離出來之後，tb如說搶支，剛剛的問題，最爭議的就是搶支。

現在我自己的部落的人我們前幾天才做一個部落的獵人尾牙，小小部落獵人 

尾牙居然幾十個人出席。但是我們的槍吸？没有在山上，在哪裡？不知道。現在 

我們的部落事實上狩獵搶支非常非常多_，可是現在變成完全都地下化，怕警察、 

怕法官、怡檢察官，什麼都怕，怕動保人士，全部都怕。那是不是我們就是放任 

這樣的一個發展？還好我們聽了獵人的聲音之後，這是我們這個研討會非常精心 

的一個設計，下午的第一個場次就是法官來講他們的一個觀點，其實很多法界的 

人士比現在我們想像的更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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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獵 場 管 理 與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的 夥 伴 關 係

裝家骐

從野生動物經營管理與保育的角度來看，最近大家在討論狩獵 

議 題 時 ，常 提 到 的 「狩獵行為對野生動物保育是傷害」的 論 點 ，跟 

我自己的認知差距很大。大約在1985年 之 後 ，強調野生動物保護的 

保育學界和強調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的經營管理學界之間，就已經達 

成合作互利的共識，不再是對立的了。在 那 之 後 ，最常聽到的論點 

反而是「野生動物保育需要經營管理（的實務操作與經驗、技術）」， 

以 及 「使用野生動物永續利用（的手段）來達到保肓的目的」 。因 

此 ，最近國內的討論倒很像1985年以前國際上相互爭論的狀況。以 

下針對幾個大家常提起的原住民狩獵議題或疑問做一些說明。

狩獵文明嗎？

一個常見的說法是3 守獵是不文明的、是不符合動物權的、是 

不人道的」 。不 過 狩 獵 （和漁撈一樣）到現在都是所有人類社會普 

遍可見的行為，只是工業化國家中比較多的人口是進行運動性和休 

閒式的漁獵活動，其他國家則多是生活化或生計性、經濟性的狩獵。 

因 此 ，狩獵與否應該與文明進程無關。至 於 「動物權」方 面 ，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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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比較不常講動物權，因為我覺得礦物、植物和動物的分類，其實 

只是反映了人類對萬物的理解和認識的程度不同罷了。難道植物沒 

有感情世界、沒有思考能力、沒有感覺嗎？我相信很多人已經不同 

意這樣的說法了。1〇〇多年前絕大多數的科學家都不認為比人「低等」 

的動物有感覺，可是現在我們對其他動物的認識大大增加了，已經 

沒有人反對「人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有情感、有認知能力的動物」 

的說法了。我想再過一段時間，大家也一樣會普遍承認植物甚至礦 

物都是有感情和知覺的。不 過 ，雖然我不太講動物權，但是當談到 

狩獵的時候，我則是堅持要顧及人道要求與動物福利的，我反對誤 

傷非目標動物，也反對虐殺或凌遲式的獵捕過程。

現代的原住民還尊重傳統禁忌、慣習和傳統知識嗎？

另一個常見的疑問是：「傳統禁忌、慣習和知識還存在嗎？」 

事 實 上 ，很多禁忌和慣習現在確實都還存在。例如夢占，現在的獵 

人還會說夢到好夢就要趕快上山，才不會錯過祖靈要給他的禮物； 

有不吉祥、不吉利的事情發生，大家仍然會視為是一種警訊而取消 

出獵行程。再 例 如 ，大家也多覺得：決定收穫量豐富與否的，不是 

狩獵技術是否高超，而是獵人的品德；出發前講會豐收的大話仍然 

是 禁 忌 ：不破壞環境和分享仍然是美德……等 。當 然 ，我們也會遇 

到一些完全不在乎傳統慣習的獵人，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這些傳統 

的禁忌或慣習確實有助於永續的利用野生動物資源，但並非永續利 

用的關鍵或決定性因素。事 實 上 ，在西魯凱族的狩獵研究中，我們 

很早就認識到多山難行的地景和季節性惡劣的氣候，是台灣的環境 

條件對山區狩獵活動自然形成約束的主因，再加上原住民部落族人 

的在地化、實質且有效的管理獵場内的狩獵活動，才是一直以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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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 ' 山羊，水鹿、野豬這些獵物得以持續收穫的重要因素"一直到 

現在，上述這些物種都仍然是台灣自然環境中，最常見的幾種較大 

型的野生動物。

同樣的，「傳統知識還有在傳承嗎？」事實上，我現在傾向用 

「在地知識」而不用「傳統知識」來說明在地人或社群對當地環境 

的累積認知或知識，因為知識甚至文化都應該是流動的、動態的， 

不應該被「傳統」兩個字凍結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年代：而 「在地」 

兩字則隱含了在當地的時代演變。我在台灣東部看過很多原住民部 

落 ，他們百年來文化遭受激烈的破壞，被長距離集團移住過，原本 

分居的家族被故意混居：但到了現代，他們在新的居住地依然產生 

了新的狩獵秩序和新的獵場管理。也就是說，這些部落即使經歷了 

劇烈的文化迫害和破壞，仍然有能力發展出新的，有效的治理機制， 

展現出文化主體性的韌這些新的治理内涵或許和數百年前的「傳 

統」有所差異，但也確實因地制宜的發展出「在地」且有用的機制， 

並在共同生活的社群中被肯認和有效實施。不過，因為台灣的主流 

社會近年來普遍對原住民族狩獵活動的污名化，使得獵人們都不太 

願意公開的談論其細節，令外人難窺其全貌。其實，只要我們願意 

承認並尊重在地治理現況的存在，這些在背後支撐的在地知識就有 

機會被討論 ' 被科學整理和被文本化。在地知識經文本化之後， 

就可以運用在現代的自然資源治理上。

非罃利自用的開放會造成野生動物的浩劫嗎？

針對可能會將原住民的「非營利自用」納入許可狩獵的範圍一 

事 ，許多反對者都認為自用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親朋好友間 

的餽贈算是自用嗎？」 「以物易物算是自用嗎？」有些人認為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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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情或日常慣習沒有定義清楚，則一定會產生過度使用的現象， 

台灣的野生動物將會面臨大屠殺的命運。其實，無論如何定義「自 

用」，都只是定義「使用目的j ，但是否會過度使用，則只需要對 

總使用量進行管理即可。在總使用量的限制之下，其中即使有部分 

被用來餽贈或交換就都不是重點了。許多國家現在都採取總量管理 

再加上族群監測，這兩件管理工作能做到的話，應該就能做到永續 

了 °

事實上總量管理並不是新的概念。鄒族的老人家會說「你不要 

以為你想打多少就可以打多少動物啦！祖靈給你的就是這麼多的， 

不會再多啦！」這就是總量（上限）S切既念：以現代生態學的角度 

來看，一個地方有其動物數量的上限（就是所謂的環境負載量的概 

念），也就是說，單位面積内會有多少隻山羌、山羊……等動物， 

雖然不至於會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固定數字，但仍會是在一個相對小 

的數字範圍内浮動。

而受限於地形和地貌，獵人在他們的獵場内總是只能狩獵到其 

中的一部分。例如，西魯凯族的獵人每年大約只在他們獵場的5 %範 

圍內獵捕動物，其他則是休獵區和可及性低、或不宜狩獵的環境， 

任何人要想明顯的擴大狩獵範圍以增加收穫量是有實質困難的》而 

萬一真的有人以合法掩護非法，採取某種無法被察覺的非法手段而 

大量增加了收穫量，並因此傷害了野生動物的族群，而致有無法永 

續之虞時，原則上也一定會反映在族群的監測結果上，管理機構仍 

然可以即時做出必要的反應（例如：降低總量、短期禁獵、縮短獵 

期……等），以阻止持續的過度使用，並讓動物族群得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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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只有原住民可以狩獵？

常聽到「野生動物保育法（簡稱野保法）為什麼要讓原住民有 

狩獵的特權？」的批評，這個批評是來自於野保法第21之〗條 ，「特 

別允許」原住民族為了傳統文化' 祭儀所需，經過事前申請且獲得 

政府許可後，可以狩獵野生動物，甚至包括保育類的物種-我覺得 

這裡面有些誤解。其實，彳艮據野保法第n 條的規定，縣市政府是可 

以公告狩獵區，讓一般國人都有機會在狩獵區内進行運動性'休閒 

性或自用性的狩獵。只是野保法從1989年公告以來，還沒有任何一 

個地方政府公告了狩獵區。但這麼多年幾乎是全面禁躐的情形都過 

去 了 ，好像也沒有漢人朋友強烈的要求地方政府非公告狩獵區不 

可 ，我想應該與漢人少打獵有關，這是文fb和生活慣習上的差異。 

不過，漢人中有相當多的人喜歡溪釣或海釣，但野保法中對於釣魚 

這項慣習行為卻沒有納入管理（只有公告不能釣的魚種而已），這 

應該才是一個最大的特權》未來，我們的野保法應該要與其他已工 

業化的國家一樣，漁 ' 獵都有經營管理才對。

其實，野保法21之1條的現行規定，幾乎與原住民的傳統慣習是 

違背的，與 「尊重」原民傳統文化的目的並不相符。全台灣有700 

多個部落，每年按照21之1條去申請合法的傳統祭儀狩獵的有多少個 

部落？應該是少之又少吧！大家都不去申請，正是因為規定與慣習 

有衝突。比如說，現行的申請書要填寫以下資料供審查：部落裡有 

哪些獵人，預計在何年何月何日，在哪些山區±也點，打算要用何種 

狩獵工具，目標是哪些物種，各預備獵捕多少隻：光是這個申請書 

就讓很多原住民卻步了，因為絕大多數的獵人都仍然相信獵物是祖 

靈給的禮物，如果在狩獵之前如此囂張自滿的預告狩獵成果，乃是



冒犯祖靈的行為，上山打獵將不會受到祝福。再加上所附的獵人名 

軍有相當多的個資，甚至可能因此而引來警察的「關心」，所以大 

家不太願意填寫與申請。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去改善這樣與慣習矛盾 

的狀況，否則21之1條形同虛設，更成為無效的管理。

同時> 5見在大家所批評的野保法第21之1條 ，其實是限縮了原住 

民只能為了「傳統祭儀」所需而狩獵，完全忽略了「傳統文化」的 

狩獵需求。事實上，日常自用的狩獵原本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原 

本就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行規定不但限制了原住民族選 

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甚至還因為事前申請制度與傳統信仰嚴重的抵 

觸，而不被大多數原住民部落所接受與遵行，該項規定也形同虛設， 

不但沒有達到尊重文化的目的，更無益於野生動物之保育》這種雙 

輸局面亟待改善。我們常常看到原住民因為狩獵山羌和山羊而被移 

送法辦並被判刑的新聞。官方網站的資訊顯示，2004年以來，至少 

有259個案件' 382位原住民因為日常性狩獵被起訴1，很多案例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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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律扶助基金會台東分會陳采邑律師在司法院網站上，以判決中有 

C野生動物+原住民）或 （自製之獵搶+原住民）作為檢索條件，檢 

索自民國93 (2 0 0 4 )年 1月1曰到民圍105 ( 2 0 1 6 )年6月30曰之間， 

判決理由中有敘明被告為原住民身分之狩獵案件所得到的結果（排 

除單纯持搶或其他犯罪之案件和地檢署偵查终結之索件）•但民圉 

102 ( 2 0 1 3 )年1月1日司法院原住民族專庭或專股設立前，判決中 

沒有強制要註記原住民身分，因此，102 (2 0 1 3 )年以前之原住民 

狩猫■遭判刑之索件應該要更多才對。這些索件所牽涉到的保育類野 

生哺乳類動物有山羌'山羊、水鹿，白鼻心、棕蓑貓、獼猴和穿山 

甲 ，均非瀕臨絕種的動物，且除了穿山甲僅少數地區常見外，其他 

6個物種在台灣都是全島性很常見、野外數量不是穩定就是局部增 

加 t ，但在總共260個案件中，分別就有高達168個和55個案件是因 

為獄捕山羌或山羊而被起訴'■穿山甲則有2個索件各1隻 、各1人遭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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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山羌、山羊是保育類動物，:當事人就被判刑（布農族獵人王光祿 

就被判了3年6個月） ，完全忽略了這兩種動物分布非常普遍、數量 

非常多的事實。原住民獵人除了打獵外，更肩負维護部落安全與疆 

域完整的貴任。當這些原本應該是部落裡的英雄人物，紛紛變成不 

名譽的階下囚時，對文化、社會的維繫，對土地、資源的管理機制 

又將產生多大的破壞呢？

野生動物的數量都不知道|開放狩獵怎麼管理？

「不知道野外的動物數量，可以開放狩獵嗎？ j 是另外一個常 

見的反對狩獮的意見。其實’台灣從來沒有真正「禁獵」過 ，鄉間 

和山區的狩獵活動一直都存在的"現在希望能夠將非營利自用納人 

許可範圍的作法，並不是要「開放」或 「恢復」不存在的狩獵活動， 

充其置就是將一種長久以來的惯習除罪化而已，並期待因此可以正 

式的納入管理。畢竟 > 缺乏管理的狩獵活動比不知道數量還糟糕《 

也就是說 > 台灣的現況就是充斥著沒有數量依據、沒有科學化管理 

的狩獵活動，而常見物種如山羌、山羊'水鹿、野豬等，之所以沒 

有因此而逐漸減少，應該和台灣的自然條件有很大的關係（見前述 

西 魯 凱 例 子 當 然 ，大多數原郷的獵場仍然有某種程度的在地管 

理機制，也是原因之一"其實，有效管理和永續利用野生動物無須 

以族群數量為依據，尤其是類似前述的常見物種。他們的野生族群 

量原本就會在年與年問有隨機的明顯波動，在其他工業化國家也都 

是以掌握族群趨勢作為狩獵管理的依據，這也顯示出長期的族群監 

測是多麽的重要了。族群趨勢的監測（通常是用指標）無須知道正 

確的族群量，只需知道指標是增加或減少即可，因此，獲得趨勢要 

比獲得實際數量方便非常多。我們現在開始監測還來得及，因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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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物種的族群現況是可以提供永續利用的。一旦有了監測資料，我 

們將可以對於狩獵活動進行實質的管理，更能達到野生動物保育的 

長期目的。

不過，缺乏管理的狩獵，確實會對野生動物造成無法挽回的傷 

害 。眾所皆知，台灣可考據的野生動物利用和管理歷史中 > 就有過 

因過度捕獵並因此重創野生動物的紀錄。例如，在荷蘭時期，鹿科 

動物的毛皮和内臟大量的被輸出貿易，讓台灣的野生梅花鹿族群從 

此一蹶不振，並於I960年代在野外完全滅絕：日治時期的野生動物 

皮草貿易也是，當時大量的收購食肉目動物毛皮，非常可能就是造 

成後來雲豹、7JC獺滅絕和石虎瀕臨絕種的主要原因。根據報紙的報 

導 ，1928年當年全台獵獲的熊就有565隻 、豹2隻 ' 山豬〗000多頭， 

而消費的彈藥數是25663發。另一項統計資料則顯示，1933年的下半 

年 ，當時政府在原住民地區總共收購了山貓（石虎）毛皮1〇〇〇多張。 

我估旨十那時候的石虎族群量應該有5000-6000隻的規模，而當年那樣 

的狩?f 量一定是過量的，因為後來就愈抓愈少了，並且使得石虎族 

群一蹶不振，到了現在，已經剩下不到500隻了。所以，掠奪式的狩 

獵確實會造成傷害，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一定要有實質的管理。

很遺憾的，近代我國的狩獵管理並沒有更好。曰治時期之後， 

1949年開始我們採行了 1932年在中國大陸設立的「狩獵法」，將名 

錄修改成台灣的物種。當時狩獵法的管理單位是經濟部跟内政部， 

經濟部是因為野生動物有經濟利用的效益，內政部則是警政單位負 

責管理狩獵活動和狩獵工具（包括槍械）》到了 1973年為了配合槍 

砲彈藥的管制，就凍结了狩獵法，一直到]989年野生動物保育法取 

代了狩獵法。兩位對台灣的野生動物有相當了解的美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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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aber和Dale McCullough2 3 ’ 他們對台灣的看法是：1949-1973

年逭段時間的狩獵法是「無效的管理」 ，因為幾乎不及於農村跟山 

區 ；郷下的農民跟山上的原住民大多有打獵，但大多不知道曾經有 

過狩獵法的管理•至於1973-1989年那段凍结狩播法的年代，他們的 

評論是「流於紙上管理（就是沒有實質管理的意思） j  ;事實上， 

這段時間正是台灣山產市場最熱絡的年代•也就是說，雖然凍结了 

狩獵法，狩獵行為並沒有被凍结。台師大的王穎教授曾在1985年估 

計全台灣山產店賣的山肉數量，當時™ 年可能有高達25,000隻的山 

羌被消費掉，而水鹿則達數百隻。最後，到了 1989年以後的野保法 

年代，Taber的觀察貝[]是 ：台灣是工業化國家當中，野生動物狩獵管 

理最不到位的國家》也就是前面所講的’儘管想要維持全面禁獵的 

規定，卻同樣的沒有做到《逭就是我擔心的，如果無法禁獵，就應 

該要做到管理*不過，野保法的施行似乎減少了山產店，也明顯的 

減少了較大型動物營利性的狩獵3 ，算是有成效的部分4 。只是自用 

性狩獵仍然存 在 。

2 台灣做野生動物研究的人，對他們兩位應該都不阳生，尤其是Dale 
McCullough，他於1973年受政府的邀請來台灣進行過全島性的較大 

型哺乳動物普查，是日治時期之後的第一人•這兩位學者都得到 

Aldo Leopold Award终身成就獎 。 Aldo Leopold (李奥波）被譽稱為 

野生動物狩獵管理（保育）之 父 ，對現代的影響很大•

3 1970*80年 代 ，獵人撒到的100隻較大型動物中，大概就有80隻是橐 

到山產店的。可是到了丨990年代以後，這個情形就逐漸消失了。

4 也有人 ta•為是因為山產店已娌不流行了，所以才減少的■■就跟過去 

走私紅毛猩猩一樣•後來是因為台灣的市場没了，才不再走私進 

口 。不 過 ，無論如何，野保法應該還是發揮了一定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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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動物可以開放狩獵嗎？

當然可以。

其實，現行的野保法中所謂的「保育類野生動物j  ,包含了殘 

存數量太少而且還在減少中的「瀕臨絕種」動物，以及數量其實還 

好甚至極為常見的「珍貴稀有」動物和「其他應予保育」的動物》 

逭三類保育類動物的名單，是在1989年野保法首次面世的時候，由 

專家們共同商討出來的•當時對野生族群的狀況普遍缺乏資訊，因 

此 ，不少物種的保育地位是不正確的•到了2 0 0 8 # ，我們才採取了 

一套較有科學依據的名錄制訂辦法’每個物種根據牠們野生族群分 

布的普遍與否1野生成年個體數量的多寡、野生族群數量增減的趨 

勢'是否為本土的特有物種、棲地消失的速度，和獵捕利用壓力的 

高低等項目’分別進行砰估並給分。之後，先將超過兩個項目評估 

不隹5的物種挑出來，再根據這些物種所得總分數的高低，分成三級 

列人保育類動物名錄6。

5 所 謂 族 群現況不诖的意思是：在台灣是零星分布或局限分布 '數量  

是 #少 成 非 常 稀 少 、族群下降中或快速下降中、棲息環境在 10年内 

將喪失5 0 % 以 上 、被獵捕及利用之壓力對其生存會有高度或嚴重影 

孿 。任一物種只要出現以上 1-2項 的 評 估 結 果 ，就會被建議納入保 

育類 動 物 的 名 錄 》

6 不 過 也 有 例 外 ，就是如果已經放在名錄裡的物種，即使完全沒有前 

述 不 隹 的 評 估 結 果 ，也 只 能 一 次 降 一 級 ，這是一種國際上常用在名 

錄調整 時 的 預 防 措 施 ，以避免保育位喑的調降遭成該物種面臨未預 

期到 的 生 存 風 險 。例 如 ：山羌和椭猴就是因為在1989年的名錄中列 

為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當在2008年 名 錄重新檢討時，雖然 

沒有任何族群不佳的現象，理論上是可以從保育類動物的名錄中刪 

除 的 ，但 因 為 這 個 預 防 措 施 ，當 時 也只調降一級，都成為第三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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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瀕臨绝種、珍貴稀有或其他應予保育的這三個動物名單， 

是有族群危急程度不同的分级概念的，理論上應該要有分级的保育 

或管理措施才對• 例如：對於第一级瀕臨絕種的動物應該要嚴格進 

行個體的保護，個體到哪裡，就得保謨哪裡，而且要採取必要的手 

段阻止族群數量繼纘的漸少，並要設定在一•定的年限内幫助族群量 

回覆到安全的水準’ 以擺脫瀕臨絕種的陰影：對於大多數族群狀況 

穩定無虞的第二級、第三级保育類動物，應該進行長期或定期的族 

群監測，以確實掌握變動趨勢，而如果也同時是傳統的狩獵物種， 

則可以用永續利用的管理流程，來擔任長期族群監測的任務。但這 

種比較合理的分級管理制度，在我們的野保法中並不具備。事實上> 

大多數的國家都是另立專法7來強力復育瀕臨絕種的物種，而以狩獵 

法來管理其他的物種；只有強力的作為才有可能讓瀕臨絕種動物起 

死回生，讓名錄越來越短。我國以一個野保法來管理族群狀況天差 

地S!l的所有物種，又沒有分級管理的機制，形成保育強度輕重不分 

的現況：也因此，對瀕臨絕種動物的照顧不足，讓他們無法攞脫厄 

連 ，而對其他物種卻保護過當、缺乏監測與賓質管理。

由於野生動物永缅利用（包括狩獵）多採取適應性管理$的取

( 續 -------------------------------------------------------
他應予係育類動物•也就是說，再下一次的名錄檢討時，沒有t 外 

的任，這兩種動物都會調降成一般類的野生動物，不再是保育類物 

種了 •同樣的*從山羊和水鹿近年來的族群變動趨勢來看，持續降 

級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

7 例如美國在1973年通過的「瀕臨絕種動物法 （ Endangered Species 
Act) 」對瀕臨絕種和即將成為瀕眩絕種的動物採取高規格的係護 

措施•並要求政府要限期實質改善這些物種的狀况•
8 適 應 性 管 理 （ adaptive management)是 一 種 「軌 行 ― 監 測 -»•檢对 

修 改 —執 行 」的 循 環 式 管 理 決 策 模 式 。基 本 上 * 是 現 代 化 國 家 在 管  

理 或 保 育 充 滿 變 數 的 野 生 動 物 族 群 時 的 慣 用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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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而在持續實施的過程中，會自然產生族群長期監測的資訊，有 

利保育策略的擬定' 微調或修正，因此，國際上甚至會將永續利用 

的選項納人復育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的策略中，尤其是當資訊尚有不 

足的時候。一向以保護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為最高目標的華盛頓&約 

( C I T E S ) , 就有幾種附錄一物種9的營利性貿易的特例。例如：會 

造成農民生命財產損失的花豹和獵豹，非洲原產國因為會有必要的 

危害防治獵捕需求，因此CITES特許這些國家可以合法的出口這些 

危害防治所獲得的毛皮；各國的出□ 配額數量不同，但都需要持續 

的監測並提供族群動向給CITES大會參考。還有’目前數量分佈極 

不均勻的非洲象，也允許分級列表，在數量稀少的國家是附錄一物 

種 ，在數量多的國家則是附錄二物種•並許可屬於附錄二的國家營 

利性的出口大象或其產製品，也算是一種對保育有成效的獎勵。

我對未來的期待

一直以來，原住民的狩截從來沒有停止過，在可見的未來應該 

也不會停止狩獵，或停止吃山肉=這就好像住在海邊、河邊的人家， 

餐桌上常會有捕來的或釣來的魚，一樣的自然。近代即使是經歷了 

1970-80年代的山產市場的大量獵捕，但並沒有造成主要狩獵物種的 

消失。現在，山羌、山羊和野豬在絕大多數的山區都仍然是最常見

9 蓽 盛 頓 公 約 （CITES) 針 對 幾 個 附 件 名 錄 道 行 不 同 程 度 的 營 利 性 貿  

易 管 理 ，以 期 達 到 物 種 保 育 的 目 的 □ 其 尹 附 錄 一 物 種 是 那 些 受 到 營  

利 性 t 易 行 為 高 度 威 脅 的 瀕 臨 絕 種 動 物 ，附 錄 二 是 那 些 商 業 贸 昜 活  

絡 且 可 能 因 此 而 瀕 臨 絕 種 的 動 物 =針 對 附 錄 一 物 種 基 本 上 是 禁 i 營 

利 性 貿 易 的 ，而 附 錄 二 物 種 的 營 利 性 貿 S 則 受 到 嚴 格 的 國 際 監 控 ， 

以 防 過 度 利 用 而 對 牠 們 造 成 傷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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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較大型物種，而水鹿也在部分地區持壤的增加中。這些現象反映 

出目前的狩獵舌動，還沒有傷害這些野生動物的族群。不過，如前 

所述，這種狀況的存在並非是因為我國狩獵管理上軌道所致，未來 

仍然有非永續利用的可能性• 因此1一個現代化狩獵管理機制的發 

展仍然有其必要• 現在是國家統一治理山林及野生動物，政府使用 

同一套森林法，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在管理全台灣，但這 

樣子的治理模式從1949年以來都已經呈現是無效的，未來如果能夠 

回到過去，將台灣的山區化整為零，以數千個上萬個的原住民族獵 

場為單位，推行各地的在地狩獵自主管理，取代現在的中央集權式 

管理機制，再搭配野生動物的族群監測，相信會更有效'更實質的 

管理狩獵活動，也才能做到名副其實的野生動物保育。

裝家骐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興展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 

保育研究所教授■積極推動各層面的野生哺乳動物的族群生態學、 

保育生物學和保育人文學•他成立了屏東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 

心 * 也參與世界保育聯盟（I U C N )的鹿科、野豬和野生動物健康 

等專家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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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 7 年 0 9 月 0 5 日

解釋爭點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違憲？

解釋文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 .處行 1 

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金。」對未辦 

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 f 科處刑罰•讀在杜絕業者規避辧理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 

營業分級、營業機具、營業場所等項目之查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全 

與危害國民•特別是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情事•目的洵屬正當■所採取之手段對目的之達 

成亦屬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規定尚無牴觸-

理甶書

人民身體之自甶與財產權應予保障 '憲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定有明文。如以刑罰予以限制 1

者•係屬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自應受到嚴格之限制。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 

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且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 

手段可資運用•而刑罰對基本權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亦 

合乎比例之關像者•並非不得為之（本院釋字第五四四號'第五五一號解釋參照 ） M  隹對違法行 

為是否採取刑罰制裁…;步及特定時空下之社會環境、犯罪現象、群眾心理與犯罪理論等諸多因素 

綜合之考量 *而在功能、組織與決定程序之設計上•立法者較有能力體察該等背景因素，將其反 

映於法律制度中•並因應其變化而適時調整立法方向，是立法者對相關立法事實之判斷與預測如 

合乎事理而具可支持性•司法者應予適度尊重。

電子遊戲為個人休間活動之一 .電子遊戲場乃成為現代人抒解壓力及娛樂之場所° 電子遊戲 2 

場業之經營 .除涉及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外，由於電子遊戲之情節引人而具輸臝結果之特性’易 

使兒童及少年留連忘返，而兒童及少年長時間暴露於學校與家庭保護之外■難免荒廢學業'虛耗 

金 錢 *而有成為潛在之犯罪被害人或涉及非行之虞‘又因電子遊戲之操作便利 '收費平價■亦吸

http s://con s. j udicial.gov. tw/jccyzh-tw/jep03yshow?expn 0=646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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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一般社會大眾大量進出或留滯.一方面影響公共安全與社區安寧•另一方面往往成為媒介毒 

品 、色 情 、賭博及衍生其他犯罪之場所•因此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亦涉及兒童、少年保護、公 

共安全及社區安寧等問題。為健全電子遊戲場之秩序 .使基於抒壓及娛樂之目的而進入電子遊戲 

場所之消費者，可分別接觸適當之個人休間活動.不致因各該場所之疏於管理，而誤涉犯罪或成 

為明顯之犯罪對象 .並同時兼顧公共安全與社區安寧 .是我國對電子遊戲場業之管制 .由來已 

久 。初期甶警政機關主管 .一度採取全面禁止之管制措施•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起•改甶教育部負 

責 •同年訂定發布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甶於欠缺法律位階之有效法規•主管機關僅得援用公 

司 法 、商業登記法、營業税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對包括未經登記即行營業在内之違規行為加以處 

罰 。嗣由於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對社會治安與善良風俗之影響甚鉅，相關弊案引發社會普遍之關 

注與疑慮•電子遊戲場業於八十五年間改由經濟部為主管機關，八十九年制定公布電子遊戲場業 

管理條例 |以期透過專法導正經營 .並使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正常化與產業化。本條例施行後、 

行政院曾函送修正草案至立法 院 刪 除刑罰規定•惟其後鑑於電子遊戲場業經營之負面影響過 

大•難以與一般產業同視•為加強管理乃又恢復刑罰之制裁手段。惟兩項修法草案•均未完成立 

法 。

甶於電子遊戲場業性質特殊•其營業涉及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及國民身心健康等問題•故電 3 

子遊戲機之性質與內容•依本條例規定應區分為普通級及限制級•限制級電子遊戲場雖亦可附設 

益智類電子遊戲機•但未滿十八歲之人仍不得進入遊樂。且為貫徹強制分級之管理措施•普通級 

與限制級不得在同一場所混合經營 .以應實際執行管理之需要（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參照）。又為達前開管理目的，故電子遊戲機之製造業、進口人或軟體設計廠商 .應於製造或 

進 口 前 ，就其軟體•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評鑑分類文 件 ；並於出廠或進口時 .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查驗•合格者•發給機具類別標示證（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參照）；電子遊戲場 

業者不得陳列、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分類及公告之電子遊戲機及擅自修改已評鑑分類之電 

子遊戲機（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參照）。另由於電子遊戲場業其營業場所之公共安全攸關消 

費者生命財產安全 .故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與消防法令之規定（本條 

例第八條規定參照）》此外•由於電子遊戲場對社會安寧會造成一定之影響.故電子遊戲場業之 

營業場所應距離對於環境安寧有極高要求之國民中、小 學 、高 中 、職 校 、醫院五十公尺以上（本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參照）。

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者 .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4

所 謂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像兼指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 「營利事業登記證」及 「營利級別證」 •辦理營業級別'機具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 

所地址之登記而言。而辦理營業級別、機具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之登記.應符 

合前述本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等之規定.足見本條例第十五條要求電子遊戲場 

業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旨在透過事前管制 .以達維護社會安寧、公共安全，並保護國民 .特別是 

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目的《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進而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 

場業者•科處刑罰•其立法目的在於藉甶重罰杜絕業者規避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營業分鈒、

營業機具、營業場所等項目之查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全與危害兒童

hit p s ://co ns ,j ud icia I .go v.tw/jcc/z h-tw/jep 0 3 /sh o w? ex pn o=64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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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等情事•其保護之法益符合重要之憲法價值•目的洵屬正當。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所採刑罰手段•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雖罰鍰或屬侵害較小之管制方法•惟在暴利之驅使 

及集團化經營之現實下•徒以罰鍰顯尚不足以達成與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相同之管制效果。又立 

法者或可捨棄以刑罰強制事前登記之預防性管制方式•遲至賭博等危害發生時再動用刑罰制裁， 

惟衡諸立法者藉由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所欲達成之管制目的•涉及普遍且廣大之公共利益 |尤其 

就 維 護 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而言•一旦危害發生 '對於兒童及少年個人與社會•均將造成難  

以 回 復 之 損 害 ，況 依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提 供 之 數 據 | 自八十五年起至九十六年止 |查獲無照營業之電 

子遊戲場所中有高達九成以上涉嫌賭博行為 |另統計九十六年查緝之電子遊戲場賭博案件中•有 

照 營 業 涉 嫌賭博行為者•尚不及一成 |而高達九成傺無照營業者所犯•顯見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與賭博等犯罪行為間確有高度關聯•故立法者為尋求對法益較周延之保護 |毋 待 危 害 發 生 ，就無 

照 營 業 行 為 ，發動刑罰制裁•應可認像在合乎事理而具有司支持性之事實基礎上所為合理之決 

定 。是系爭刑罰手段具有必要性•可資肯定。

末查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科處刑罰■雖可能造成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 

業 之 人 ，即使其經營未涉及賭博或其他違法情事•亦遭刑事制裁，惟因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已賦予 

法院針對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施以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空間•再配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三 條 微 罪 不 舉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緩起 訴 、刑法第五十九條刑之酌減及第七十四條緩刑等規 

定 .應 足 以 避 免 過 苛 之 刑 罰 。又現行法對其他與電子遊戲場業性質類似之娛樂事業之管制•就未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營業者雖有僅處行政罰者•然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並非謂某法律一旦採 

行政罰•其他法律即不問相關背景事實有無不同•均不得採刑事 罰 。且實務上屢發現業者為規避 

營利事業登記之申請及其附隨之諸多管制，不再於固定地點開設電子遊戲場•而藉由散見各處之 

小 型 便 利 超 商 或 一 般 獨 資 、合夥商號作為掩護•設置機檯經營賭博•相較於其他娛樂事業•電子 

遊戲場業此種化整為零之經營方式•顯已增加管制之難度•並相對提升對法益之危害程度•相關 

機關因此決定採較重之刑事罰制裁■其判斷亦屬合乎事理•應可支持•尚難驟認系爭規定對基本 

權 之 限 制 ，與所保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顯失均衡，而 有 違 比 例 關 係 。

綜 上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有關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科處刑罰之規定• 

符 合 憲 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 |與 憲 法 第 八 條 、第十五條規定尚無牴 觸 。

大 法 官 會 議 主 席 大 法 官 賴 英 照

大 法 官 謝 在 全 徐 璧 湖 彭 鳳 至 林 子 儀  

許 宗 力 許 玉 秀 林 錫 堯 池 啟 明  

李 震 山 蔡 清 遊

意 見 書 、抄本等文件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子儀及李大法官震山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64 6抄本 {内含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林大法官子儀及李大法官震山共同提出之不同 

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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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8條(36.01.01}

憲法第 15條 (36.01.01}

憲法第23條 (36.0 1 .01)

司法院釋字第5 4 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 5 1號解釋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5條 (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6條《89.C 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7條(89.02_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8 條 (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9條旧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1條 (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 (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 第 1項第6款 (89.02.03)

相閼文件

釋字第六四六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本件聲請像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葉啟洲所提出。聲請人對所審理的二件違反電子遊戲 

場 業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稱 本 條 例 ）案件•被告等分像超商及冷飲店負責人，均未依本條例第十五條規 

定 辦 理 「電子遊戲場業」營 利 事 業 登 記 |逕於超商及冷飲店内擺設電子遊戲機 .經營電子遊戲場 

業 。嗣 為 警 察 臨 檢 查 獲 .查 扣 機 台 及 機 台 内 之 硬 幣 .並 經 檢 察 官 起 訴 。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 定 ：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

聲請人審理結果 .認為上開二案之被告等固涉有違反本條例第十五條、第 二十二條之罪嫌 .然  

因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有違憲疑義 .爰依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聲請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地圖■瀏覽人次:10 9 0 2 7 6 8  •線上人數: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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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敘事 香港 f  武漢肺炎 _ English Edition

我們想m你知道的是

嘉義胳阿里山鄒族搵人s鬯 埋 聿 長 鬲 磨 生 說 「你m道eiv在？sw裡面a伯丨十® ?所有入aw»是 *蛇猛 

對 但 ffl入當跟你m f我菡怕s祭 .」j如 今 林 務 局 的 新計21.丨將?a涘這悚的現象

文 ：李 修 《 1 圈 表 設 計 ：高嘉宏

铘 族 遛 人 浦 少 光 在 半 露 天 的 S 寮 （撋 人 体 S 用 的 工 寮 ）旁 ，放 了 個 趿 腳 的 小 茶 几 .茶 几 上 一桌好  

菜己經丨II好 I 除 了 燉 南 瓜 、箭 筍 湯 - 滷 雞 腳 之 外 ■ 還 有 兩 盤 離 開 部 落 後 很 ffl吃 到 的 菜 餚 ：山羌肉 

炒 青 菜 、滷 山 豬 肉 • 席 間 幾 位 鄒 族 ffi人 . 一 邊 間 話 家 常 . 一 邊 夾 起 這 些 菜 送 入 口 中 . 彷 彿 忘 記 . 
這 些 他 們 如 今 送 入 口 中 的 山 肉 ■ 曾 諶 他 們 在 「狩 擷 生 活 」與 「禁 獵 法 律 」的 巨 大 鴻 溝 間 偟 然 不 知  

所 措 。

現 在 還 有 原 住 民 在 打 獵 嗎 ？

外 界 常 認 為 ■ 現 代 原 住 民 的 狩 獮 只 為 了 「祭 典 」 . 然 而 . 對 許 多 原 住 民 來 説 ■ 狩 獵 仍 然 是 生 活 的  

一 部 份 ‘ 出 生 特 富 野 部 落 . r 阿 里 山 郷 鄒 族 搵 人 協 會 」 （後 簡 稱 「榴 人 協 會 」 ）理 事 長 高 德 生 估  

計 - 以 阿 里 山 鄉 為 例 .目 前 8個 鄒 族 部 落 . 大 約 還 有 3 0 0人 有 狩 獮 的 習 憒 。

今 年 S8歳 的 埔 少 光 就 說 . 他 從 8歳 就 開 始 眼 著 長 辈 上 山 狩 摧 * 而 中 正 大 學 救 搜 - 榷 人 協 會 理 事 浦 忠  

勇 解 釋 • 等 長 大 了 可 以 獨 當 一 面 後 ： 「我 們 打 櫬 是 ■ 剛 好 今 天 沒 什 麼 事 然 後 天 S 也 不 錯 . 冰 箱  

的 肉 已 絰 没 7 . 又 剛 好 有 一 些 夢 境 、徴 兆 ' 訊 息 . （告 訢 你 ）S 個 時 候 上 去 （打 撤 ）是 可 以 的 .
個 人 去 ■ ■兩 三 個 人 去 . 就 走 了 。」浦 少 光 用 更 生 活 化 的 比 喻 説 . 就 像 我 們 在 都 市 . 某 天 說 「我 

好 想 吃 這 種 肉 . 我 就 去 市 場 去 買 • 我 們 是 到 我 們 後 山 的 冰 箱 去 * □ 」

當 狩 摭 成 為 原 住 民 生 atA— 部 分 . 才 自 然 而 然 與 宗 教 祭 典 結 合 . 高 德 土 以 鄒 族 最 畺 要 的 1小米 

收 穫 祭 _>舉 例 ： 小̂ 米 收 《 筇 整 個 儀 式 結 罙 後 會 有 一 個 1■ 獺 場 祭 』 每 個 家 族 到 他 的 摁 場 去 - 
去 （M視 ）擷 場 的 寅 源 有 沒 有 完 整 . 也 對 當 地 土 地 神 作 敬 拜 的 儀 式 ■」

曾 茌 W里 山 鄉 特 富 野 部 落 拍 j晶 狩 獵 紀 錄 片 的 導 演 林 建 享 也 以 漢 人 的 角 度 .將 狩 邋 在 鄕 族 人 心 中  

的 蓴 義 比 瞄 得 更 清 楚 . 『如 果 你 阿 ® . 初 一 十 五 到 廟 裡 拜 拜 . 你 不 謀 她 拜 . 她 會 不 安 ■ 撋 人 如  

栗 不 給 他 打 s 他 也 會 不 安 - 獮 人 不 進 行 狩 e . 根 多 儀 式 無 法 完 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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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TheN虽 規 定 荒 謙 到 15年來只有兩個人_ :Q ±  ;三
然 而 . 在 動 物 育 的 風 潮 下 ■ 於 19S9年 頒 布 《野 生 動 動 袍 保 育 法 > ( 菴 稱 （野 IS法 ） ） ■限 

數 位 敘 事 制 香 嫌 注 民 雜 南 源 。 武 漢 肺 炎  簡 體 / 正體  English Edition

當 時 . { 野 保 珐 ：> 第 5條 就 明 定 ■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 除 本 法 或 其 他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不 得 擷  

捕 - 」違 法 的 話 . 最 高 可 以 被 處 3年 有 期 徒 刑 • 而 針 對 非 保 育 顛 的 一 般 野 生 動 物 . 《野 保 法 》 16條 

雖 然 規 定 可 以 狩 獵 | 但 是 必 須 在 縣 市 政 府 割 定 的 「狩 獵 區 」内 進 行 . 但 全 台 沒 有 一 個 縣 市 政 府 有  

副 定 狩 獵 區 -■ (野 保 法 丨 的 頒 布 ■ 等 於 開 啟 了 台 灣 " 全 面 禁 媸 」的 時 代 。

直 到 2004年 . 【野 保 法 》才 增 訂 兩 條 與 原 住 民 狩 媸 文 化 有 關 條 文 .寫 明 原 住 民 族 如 果 為 了 傳 統 文  

fb或 祭 儀 ■ 必 須 獮 捕 、宰 殺 或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 可 以 不 受 那 麼 嚴 梠 的 限 制 • 但 相 關 的 詳 細 辧 法 （也 

就 是 {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统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 ) . 一 直 到 2012年 才  

8頁 布 •

( 野 保 法 》 除 了 長 年 忽 視 原 住 民 狩 獵 的 需 求 . 訂 定 的 《辦 i去》 也 與 原 住 民 文 化 不 合 。浦 少 光 和 浦  

忠 勇 說 ■ 這 個 《辦 法 》 至 少 有 兩 點 規 範 ■ 對 原 住 民 來 說 太 「強 人 所 難 」 。

首 先 《辦 法 》 要 求 獵 人 在 申 請 狩 獮 前 . 必 填 先 絰 過 部 落 會 議 同 意 • 而 舉 辧 部 落 會 議的流程 非 常  

繁 瑣 需 要 整 個 部 落 過 半 家 戶 出 席 會 議 會 中 還 得 有 過 半 家 戶 同 意 • 才 能 送 出 狩 獮 申 請 書 。

另 外 ■ 《辦 法 > 要 求 狩 獵 前 5天 向 縣 市 政 府 提 出 申 請 （如 果 是 為 了 傳 統 祭 儀 的 狩 獵  ' 需 要 20天 前 申  

調 ） ' 申 請 書 上 必 須 寫 明 獵 人 資 料 、狩 獮 區 域 ' 狩 獵 時 間 、以 及 預 估 要 打 幾 隻 動 物 。其 中 ■ 預 估  

自 己 要 打 幾 隻 動 物 . 嚴 重 觸 犯 鄒 族 的 傳 統 禁 忌 ■ 對 鄒 族 人 來 說 ■ 獵 物 不 是 自 己 獵 到 的 ，而 是 土 地  

神 賜 予 的 . 浦 少 光 就 說 ： 「在 我 們 的 傳 統 谩 習 ，尤 其 是 （面 對 ）土 地 神 . 預 知拿什麼 東 西 ，絕 對  

會 拿 不 到 • 不 能 先 講 出 來 、不 尊 敬 。」



—  此 外 丨 不 信 任 . 也轮酱5申餹的人 *  * 屏東科技大书野生择芮研究 w 哦 按 a 象邙狄
發 The N辦 S:.Lef^s哪 I犠法》規料請人必娜 供 ¥ 木 酬 • 但$  _ % 夠人因為對仍秘灸 _ 三

1、 ■ rtS/Lj'ZIS：苜恨il̂ Ah现攸fliJ/WI阴，lE个 仪 y只祝止促miewv貝科□ J
數位敘事 香港 東南亞 武漢肺炎 簡 體 /正體  Engl丨sh Edition

浦 忠 勇 說 ， 「這 個 結 論 是 . 誰 埋 你 ，最 後 魷 變 成 地 下 化 。」嘉 義 林 管 虛 也 表 示 . 從 2012年 頒 布  

《辦 法 》至 今 ■ 鄒 族 人 只 申 請 過 兩 次 • 而 且 兩 次 都 沒 通 過 縣 政 府 審 核 ■ 但 根 據 浦 忠 勇 與 高 德 生 的  

估 算 I 鄒 族 8個 部 落 加 起 來 ，每 年 就 至 少 有 300人 次 上 山 狩 擷 【註 1 】 - 林 務 局 的 狩 攛 《辦 法 》形 

同 虚 設 u

台灣狩獵規定年表 S
從全面禁獵到「自己狩獵自己管J

嗜 1 9 8 9 年 务 發 布 《野 生 動 物 保 法 J

I
4

i
《 2 004年 鉍 《织 5!法 » 新 播 原 住 民  

'; 符 推 相 明 條 文

1
噏 2 0 1 2 年 备 明 布 牌 明 财 法

I
1
IJ

保离頻劻物不能符细，一般翔 _可以在縣  

市政府副股的「狩獵S j 申M狩獵 *但全台 

沒有劃13任何狩獵S 。—等於全面稱通

原住民族為了谓統文化可以依细辦法 j 
申婧符珊。-但 B ««M法一里沒和布

很多儷化的SOP *不符合厣住民文化，班際 

上也很雔埋成。-Mi住民打獵很鼸申»通 遇 ， 

還逶只畦「描滿來j

《2017年灸JR番會在全台11個 地 ® 湄原住民自訂符合文化的「狩靉公約j ，

K W 「原住民狩敗自主自己的狩败自己笛> E 合野生助物保再學

管理j 者監测勖物數9；。

《 未 來 穸 農 奂 會 將 修 改 法》 

) 的样職法1
原住民能與政府*訂「狩獵行政契約j ， 

» 法律授播原住民自己管理?f 灞 。

上山打獵最怕的不是毒蛇猛獸*是窖察

在 《野 保 法 > - ( 辦 法 》 的 規 定 下 ■ 狩 擷 在 原 住 民 心 中 . 也 從 光 榮 的 象 擻 . 變 成 令 人 害 怕 的 違 法  

行 為 。

高 i,t生 説 . 「你 邦 逵 摭 人 在 森 林 裡 囪 以 怕 什 麽 ？所 有 人 都 以 為 是 毒 蛇 猛 獸 . 但 撖 人 會 跟 你  

說 f 我 最 怕 雈 萣 - 』 」



_  浦 少 光 長 年 保 有 符 慣 ‘ 談 扣 硏 段 被 《野 保 法 》 限 制 • 原 住 民 揹 利 S 軔 又 運 不 盛 行 的 19804*
B T h e  啦 门 崎 嘱 筹 在部治。•英雄 .有 —陣 子 要 躲 躲 顯 ■■」而 • %  f 、」忡 的 個 忡 荖 亇 h  •;? S& % ir^  —

♦ BP |̂L. -1- *• J-L-, 「 TEl —<— 1~I -J— IQ 1- I nJ  ̂ '■»*- Jl~» Ml'. I J m  | 丄 J_ f-i- 、 I 4 -+-J. —i— —i—
W  • IUi6rttTJ1R■规 ？寺 ： 况 住 入 月 — 侖 C H A IS W  ’ 坦 1凹 主 、J — • 舀  L L 软 JLLLHJ f l 」

數 位 敘 事  香 港  東 南 亞  武 漢 肺 炎  簡 體 / 正體  English Edition

曾 忙 於 工 作 、1990年 代 才 回 到 部 落 重 新 開 始 狩 獵 的 浦 忠 勇 也 有 頰 似 的 絰 歷 • 「我 們 有 一 次 （上山 

打 獵 完 ） 開 車 快 到 部 落 了 • 突 然 看 到 一 部 誓 車 要 開 過 來 我 們 幾 侗 人 二 話 不 說 —— 我 那 時 候 是  

台 大 農 學 院 的 博 士 、我 當 時 的 工 作 是 校 長 ，可 是 看 到 一 部 爛 罾 車 —— 照 樣 把 槍 啦 、獵 物 啲 全 部 甩  

出 去 • 」他 沈 痛 地 說 ： 「獵 人 喔 _為 什 S 這 麼 沒 有 尊 嚴 * 」

随 箸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復 振 連 動 ，2010年 . 台 * 陸 陸 镰 續 有 部 落 出 面 ，抗 諾 《野 保 法 》等 法 規 射 狩 擷  

文 化 的 不 友 善 。2013年 • 台 東 縣 布 農 族 獮 人 王 光 祿 因 為 狩 獵 被 捕 • 經 過 檢 察 緦 長 提 起 非 常 上 訴 - 
2017年 • 最 高 法 院 為 王 光 祿 案 聲 譆 釋 憲 ‘ 原 住 民 的 「狩 獵 褓 」再 度 引 發 大 眾 關 注 。

• 屌 於 他 們 的 正 義 在 哪 裡 ？人 魯 閣 族 感 恩 祭 前 遒 「國 家 公 園 法 』钒奪狩媸 

• 「政 府 要 我 們 傳 承 文 化 • 又 要 抓 人 」原 住 民 打 獵 遭 判 刑 ，最 S 法垸钨度聲請釋憲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計 畫 ：林 務 局 讓 原 住 民 「自 己 的 狩 獵 自 己 管 J

為 了 解 決 狩 獵 行 為 長 期 地 下 化 的 問 題 .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從 2017年 起 • 諝 全 台 8個 林 管 虛 與 1 1個 原 住  

民 部 落 或 原 住 民 組 織 合 作 ► 推 行 「原 住 民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計 堇 」 "

全台1 2 個地區試辦 

•■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計畫J
B

三 光 里 ' 鼉 浮 里 9 雅 族

桃回市後興这

武 济 填 .敗 - 沙 崙 子 、爺 9
屯 ¥ 哈奶 、柄 坡 部落

梅 花 部 泰 雅 族

石鄉梅花村

南 勢 部 落 - 泰 雅 族  /
平區南勢里

埋 a m 部 蒹 - 布 雇 族

南投縣佶箝鄉地利村

t i u 部 落 - 布 騰 昧

南投縣倍義鄉H 8I村 

阿里山》»族

¥ 佳 山 美 新 染 、某山邡落

* : . _ | | 吩 讧 - ■ 把 降 _si:

欒水村泰雅族

i夕 邛 來 吉 '■樂野

宜 W縣 大 同 鄉

先 杂 、鸪 谛 、k 陨 部 m

德 卡 愤 部 蒗 -泰 雅 《

宜 閬 躲 閛 澳 刼 澳 ^

網 n 部 太 丨 闍 昧  

花 蓮 躲 秀 林 鄉

吉 拉 米 代 部 落 • 阿 美 族

一 丽 綠 葡 9涵 §

卡 大 场 布 部 落 -卑 罱 味

吾 ® 縣 每 南 鄉 知 本 、雄 M 运

來 藿 挪 排 灣 族

屏 東 縣

古啷、阑相 ' 7 沿 ' 文嘹 ' 
丹林、葙U 、來莪 ’ 乂、後部落

2 0 1 7 3■ 起 全 台 8個林管虛部與該地區 的 原 住 民 疔 作 it i?■「狩 * 甴主管理引+ ® 」 - « 中 S 的原住民以部M為33位

與 林 ®處 srn= 如台東縣卑南郷旳卡大地布部=5 * m :!鄉的市區為單 ffl m屏识sj■:就是來義邨全堍 的 排 共 同  

成立):目进與林管虛 合 作 -



. The 評 翁 就 逞 覇 林 萤 ® 與 居 住 阿 里 山 的 鄒 族 族 人 • 筑 寒 林 晋 處 有 樂 課 課 長 茧 J t  : lira 三

解 釋 . 這 個 計 塞 主 要 3個 部 分 ：

數 位 敘 事  香 港  東 南 亞  武 漢 肺 炎  籣 體 / 正體  English Edition

•委託野生動物保育學者監測狩獮物種  

• 輔 * 原 住 民 成 i 狩 獮 組 婼 .建 立 自 主 管 理 公 約  

•改善申請狩捆的方法

黃 秀 锻 表 示 . 林 管 處 首 先 跟 屏 科 大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研 究 所 教 授 装 家 骐 、翁 國 糲 的 團 隊 合 作 . 從 2014 
年 ■ 就 在 鄒 族 狩 玀 區 域 阿 里 山 鄉 | 監 測 狩 擷 物 種 。裴 家 錤 說 . 鄒 族 會 狩 獵 的 大 型 動 物 . 只 有 台 灣  

水 鹿 、台 灣 野 山 羊 （又 稱 「台 灣 長 轚 山 羊 」 ） 、山 羌 、山 豬 和 台 灣 ■ 猴 5種 . 因 此 5年 多 來 . 都 以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這 5種 動 物 的 族 群 數 S  *

黃 秀 緞 說 ■ 接 著 _是 輔 導 鄒 族 成 立 摁 人 組 織 . 規 割 出 M入 自 主 管 理 的 規 範 • 憑 義 縣 阿 里 山 鄉 的 鄒  

族 也 在 2018年 5月4 日 正 式 成 立 「阿 里 山 鄉 鄒 族 獮 人 協 會 」 . 並 同 時 頒 布 了 規 範 狩 撤 行 為 的 《獵 人  

協 會 目 治 自 律 公 約 》 •

另 外 ■ 改 善 狩 獮 申 請 的 方 式 . 原 本 {辦 法 》規 定 的 由 獵 人 本 人 單 次 申 請 ■ 後 來 . 改 為 由 獵 人 協 窗  

進 行 年 度 申 請 狩 摁 . 同 時 也 改 變 過 去 不 合 時 宜 的 申 請 、審 核 ' 回 報 方 式 =

過去和現在的狩獵管理 B
有什麼不同？

《 遇 去 夯 《野生動物保离法》規範

磷 现 在 务 狩 欲自主管理叶臺

tnt
H  / z 政 府 \  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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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敘 事  香 港 簡 體 English Edition

^ 邋 人 協 •
管 理

嫌 供 H 生 肋 物  

數 i t 檢 涮 结 果 野 保 孿 者

過 去 的 《辦 法 > 要 求 ' 狩 獮 前 得 先 在 申 請 書 上 預 估 自 己 要 打 幾 隻 動 物 •但現 在 ■ 是 由 猬 人 協 會 估  

算 阿 里 山 鄉 S個 部 落 每 年 的 需 求 量 ■在前一 年 向 地 方 政 府 申 請 下 一 年 甯 打 幾 隻 獵 物 •以2019年 5月 

«2020年 4月 底 來 說 ► 獵 人 協 會 預 估 整 年 將 打 720隻 獮 物 •

過 去 依 據 （辦 法 》 申 請 前 ，得 經 過 部 落 會 議 同 意 *才 能 送 出 申 請 書 ■ *但 新 計 畫 的 審 核 的 機 制 • 
改 由 獵 人 協 會 把 關 從 「狩 獮 者 」 、 「狩 獵 行 為 」兩 方 面 進 行 管 理 。

「狩 獵 者 」方 面 ■鄒族人 現 在 如 果 想 要 狩 獵  > 得 先 參 加 獵 人 協 會 畢 辦 的 生 態 保 護 、狩 獮 文 化 、狩 

獵 技 巧 3門 課 程 | 接 著 經 過 獮 人 協 會 各 部 落 分 會 、獵 人 協 會 緦 會 、縣 政 府 的 審 核 同 意 ► 才 能 取 得  

「獮 人 證 」 • 唯 有 擁 有 獮 人 證 ■ 才 能 按 照 計 畫 狩 獵 ，高 德 生 表 示 ‘ 全 阿 里 山 鄉 • 他 估 計 有 大 概 300 
人 仍 有 狩 獵 習 慣 ■而目 前 取 得 獵 人 證 的 有 179人 。

「狩 獵 行 為 」方 面 ► 必 須 符 合 《自 治 自 律 公 約 》 公 約 》 除 了 要 求 獮 人 遵 守 鄒 族 簿 統 規 定 （鄒 

族 人 稱 e in u ，念 法 近 似 於 「乂 衣 努 」 ） ■ 也 強 調 不 能 射 殺 瀕 臨 絕 種 的 動 物 | 如 果 誤 射 或 誤 殺 . 必  

須 向 撖 人 協 會 回 報 ■ 讓 獮 人 協 會 向 野 保 單 位 尋 求 協 助 《公 約 > 也 規 定 如 果 遇 到 天 災 人 禍 讓 環  

境 產 生 重 大 破 壊 • 獵 人 協 會 可 以 決 議 停 止 狩 猓 | 待 環 境 復 原 。

而 過 去 《辦 法 > 規 定 ■ 獵 人 打 獵 完 ► 必 須 交 「執 行 報 告 害 」 *說 明 打 到 哪 些 動 物 1 打 獵 時 間 區 域  

人 員 • 而 新 的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辦 法 j • 只 要 求 獮 人 如 資 回 報 狩 獵 數 量 ，不 問 狩 獮 者 姓 名 ■ 浦 忠 勇  

表 示 | 之 所 以 設 計 成 不 須 回 報 姓 名 ■ 是 因 為 大 多 數 獵 人 | 對 於 政 府 計 劃 仍 然 缺 乏 信 任 • 擔 心 資 料  

曝 光 後 會 被 瞥 方 抓 捕 。

狩獵規定差異比較表 S
豸 過 去 灸《野保法} 規範 4 現 在 灸 狩 K 自主管理針盡

« 守 什 ® 规 定 ？
不合厣住民文化的《野保法》 

的蛘细m法

黡住民自IT的 f狩覼自治自樺

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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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求南亞 年魔寧 _ 明典.，疋1111 Englist

何時申W? 狩铱前5 天涅出「申SSSj 狩•前一年

怎E » 估？ 預估每次要打烛货劻物
傾估一蹩年、所有人會打嫌襲

雎來管理M人？ 縣市败府 璽人協會

怎 ® *核？
申《前 ，要 經 過 落 黹 嫌 j 
同S

埋過部落*獵人協會、鼸市政府 

三n 籌格•取得》人i t

要 回 報 忏 ® ?
打期完3 0天 内 交 f執行 

報吿瘙」
f t 獗入協會囤播打铛幾SK»M

原 住 民 狩 摧 協 會 跟 大 學 動 保 所 合 作 ► 獮 物 與 文 化 都 不 再 怕 「滅 絕 」

自 主 管 理 的 困 難 ：草 創 時 期 . 我 們 只 能 「亂 估 一 通 J

這 樣 由 原 住 民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縣 市 政 府 、野 生 勤 物 保 育 學 者 共 同 討 論 出 來 的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計  

蓳 ■ 看 似 美 好 • 但 其 實 I 讓 原 住 民 恢 復 對 於 ■ 家 單 位 的 信 任 、譲 長 期 地 下 化 的 事 情 能 被 社 會 大 眾

信 任 f 並 不 容 易 •

比 如 該 如 何 預 估 整 年 會 打 幾 隻 獵 物 ■ 由 於 過 去 從 來 沒 有 官 方 統 計 數 量 ，對 鄒 族 獮 人 來 說 上 山 狩  

獮 又 如 同 J■上市場買菜」一 樣 是 臨 時 性 的 事 務 ，獮 人 協 窗 就 只 能 「盲 測 」 * _ 我 問 道 720隻 榴 物 的  

數 蜃 如 何 估 箅 出 來 I 浦 忠 勇 半 開 玩 笑 的 說 ： 「我 們 亂 估 一 通 I 林 務 局 也 亂 核 一 通 ■ 」720這 個 數  

置 ，的 確 沒 有 經 過 任 何 調 查 • 只 能 由 有 經 驗 的 攤 人 協 會 幹 部 憑 感 覺 評 估 •

不 過 ■ 為 了 確 定 野 生 動 物 在 狩 獵 的 狀 況 下 * 仍 維 持 族 群 平 衡  > 在 阿 里 山 鄉 監 測 了 5年 動 物 族 群 數 置  

的 裴 家 骐 表 示 M也 們 設 計 了 幾 個 預 誓 值 • 如 果 族 群 數 遣 「降 到 某 個 程 度 | 大 家 就 得 減 少 狩 獮 。但 

山 羌 、山 羊 、水 鹿 、野 豬 和 台 海 獼 猴 這 5種 數 墨 是 很 多 的 +預 轚 制 度 有 貼 f 過 度 保 護 』 。」他 說 - 
「5年 在 阿 里 山 地 區 看 到 的 這 5種 狩 玀 物 種 都 是 穏 定 的 ■ 其 中 甚 至 有 兩 種 動 物 • 山 羌 跟 水 鹿 ■ 在 阿  

里 山 去 年 有 微 幅 成 長 的 現 象 * 」 【註 2 】

除 了 第 一 年 預 估 數 噩 令 人 頭 疼 f 要 說 服 對 鄒 族 獵 人 據 貢 回 報 狩 獵 結 果 f 也 不 容 易 ■

目 前 獵 人 協 會 是 透 過 Une群 組 回 報 狩 獮 數 堇 • 湳 忠 勇 說 . 雖 然 也 有 的 獵 人 樂 於 回 報 ，但 還 是 有 很  

多 人 很 不 習 慣 * 「因 為 一 回 報 很 多 人 會 知 道 • 老 獮 人 喔 以 前 都 是 可 以 打 幾 十 隻 ■ 現 在 打 不 到 十  

隻 * ( 就 會 被 調 侃 ） 『欸 ？是 不 是 老 了 ？』 」浦 少 光 也 說 • 「以 前 • 你 跟 人 家 講 你 拿 到 的 數 S - 
那 就 是 跟 人 家 挑 驟 。」因 此 回 報 狩 獮 結 果 ，對 許 多 老 獮 人 來 說 . 是 需 要 長 時 間 溝 通 才 能 接 受 的 新  

觀念

但 浦 忠 勇 說 • 「回 報 獵 獲 堇 」是 他 們 面 對 現 代 社 會 質 疑 時 不 得 不 接 受 的 方 式 ■ 因 此 獵 人 協 會 也 正  

在 當 試 建 置 匿 名 系 統 | 避 免 用 Line群 組 回 報 • 提 高 老 獵 人 回 報 的 意 願 d此 外 | 獮 人 協 會 也 鼓 勵 年  

輕 獵 人 把 動 物 在 山 林 通 留 的 痕 跡 （糞 便 、足 跡 、啃 食 植 物 的 痕 跡 ）拍 下 來 • 浦 忠 勇 説 • 雖 然 他 也  

是 算 是 老 派 的 獮 人 ，但 「這 是 我 們 在 說 服 動 保 圃 體  > 他 們 說 我 們 過 度 打 獵 ，這 是 說 服 他 們 的 科 學  

的 方 法 _不 然 我 們 說 動 物 很 多 • 誰 相 信 你 啊 ？我 們 也 要 提 供 更 多 的 數 據 給 他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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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建 信 任 的 潘 潘 長 路

數 位 敘 事 目 雳 ’ 沒 有 墨 j ^
民 想 狩 循 仍 然 得 依 照  <辦 法 > 。林 務 局 保 育 疆 齡 驟 』羅 尤 留 gllshEdltlon 

表 示 ■ 未 來 . 農 委 會 將 修 改 《辦 法 》 • 政 府 跟 原 住 民 組 織 將 可 以 簽 訂 「行 政 契 約 」 •讓原住民可 

以 「合 法 」的 自 主 管 理 狩 檔 • 今 年 8月 13日 ► 阿 里 山 鄉 公 所 也 已 經 和 獵 人 協 汽 簽 訂 「合 作 意 向  

書 」 • 確 認 修 法 後 • 雙 方 會 以 「行 政 契 約 _»的 模 式 合 作 。

裴 家 骐 也 透 露 • 玉 山 國 家 公 園 跟 太 魯 闍 國 家 公 園 • 大 約 兩 三 年 荊 ► 也 開 始 跟 當 地 原 住 民 討 論 ■ 是  

否 可 能 在 全 台 灣 保 育 法 規 最 嚴 謹 的 國 家 公 圓 內 • 讓 原 住 民 擁 有 部 分 狩 撖 權 。

雖 然 原 住 民 狩 獵 的 前 景 看 似 一 片 光 明 • 不 過 羅 尤 娟 也 透 露 _ 目 前 在 進 行 計 羞 的 另 外 11個 原 住 民 地  

區 . 許 多 只 開 始 做 動 物 監 測 ■ 但 「自 主 管 理 的 組 織 因 為 還 要 跟 原 住 民 他 們 去 討 論 、去 溝 通 、協 

調 • 所 以 這 部 分 就 是 惺 愷 的 等 他 們 的 組 織 或 是 內 部 能 夠 凝 聚 共 識 之 後 • 才 有 辦 法 去 成 立 這 樣 的 組  

識 。」浦 忠 勇 也 提 到 . 剛 開 始 在 部 篷 推 行 「狩 獮 自 主 管 理 計 畫 」時 • 很 多 獮 人 不 願 加 入 • 就 是 擔  

心 . 「你 們 是 不 是 要 弄 名 單 ，到 時 候 刑 * 蜚 察 局 馬 上 就 抄 你 ■」

再 想 想 浦 少 光 的 例 子 ，從 小 視 狩 獵 為 榮 譽 . 卻 曾 被 禁 擷 摧 毀 信 心 • 這 個 計 靈 ■或許不 只 是 讓 狩 獮  

從 「地 下 化 」回 到 「陽 光 下 」 • 也 代 表 國 家 正 視 這 個 曾 被 切 斷 的 文 化 活 動 ► 也 可 能 是 原 住 民 與 政  

府 重 建 信 任 關 係 的 第 一 步 。

延伸開諉

•提倡「野生動物保育 J .就一定會打到「原民狩橄」嗎 ？

•文丨b與保釕本不該對立！有了部落「禁忌條款」 ■獵人也能是山老鼠終結者

【註 1 】由 於 狩 獮 至 今 沒 有 宫 方 的 統 計 數 據 • 鄒 族 整 年 狩 獵 次 數 僅 能 用 估 算 的 。浦 忠 與 估 計 ，在申 

請 獵 人 證 的 179人 中 •約有7成 會 常 常 狩 獵 •而鄒 族 人 狩 獵 通 常 在 11月 到 2月 農 閊 時 這 4個 月 f 常狩  

摁 的 人 一 個 月 約 上 山 2次 ，估 計 起 來 . 鄒 族 一 年 至 少 有 1002人 次 上 山 捋 獮 ，但 高 德 生 認 為 • 阿 里  

山鄉 鄒 族 經 常 狩 獵 的 約 R 有 4 0 〜 50人 ，若 以 高 德 生 的 估 計 方 法 • 鄒 族 一 年 約 有 300人 次 上 山 狩  

獵 。

{註2 】裴家鸦的監測結果 .與林務局近年來的「野生動物保育名錄」呈現的趨勢相同。台溲的野 

生動物可以分為「保育類 j 與 「一般類」 ‘其中保育類又被分為三級：分別以丨 ' 丨丨、丨丨丨為代號•從 

I到丨丨丨分別是「最危急」到 「最不危急」 .而農委會每年都會依據野生動物的族群數量調整保育類 

重/!物 名 單 *

在鄒族侉擷捕的5種野生動物中，山 羌 、台灣獼猴在2 0 1 9年1月9 曰被從從第丨丨丨鈒移出保育類名 

單 ，成為一般野生動物■而台灣野山羊和台灣水鹿則從第丨丨級改為較不危急的第丨丨丨級。

核 稿 編 輯 ：羊正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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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聞 前進世界

原観點 新聞性節目

来 義 成 立 狩 獮 者 協 黹 建 立 部 落 主 艚 嫌 制

族語新聞 Lim a新聞世界

熱門標籤▼

焦 點 秋 冬 防 疫 專 案 逐 步 鬆 綁 ！ 3 / 1起高鐵開放飲食

中華職棒卽將開打啦啦隊開訓迎接新球季

2 f

部落大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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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3 來 義 成 立 狩 獵 者 協 會 建 立 部 落 主 髖 搛 制

來義成立狩獵者協會建立部落主體機制 觀 看 次 數 /  9 2 3 次

2 0 1 8 -0 1 -1 5 【 palang palja ljum an  屏 東 來 義 】

小 中 大

原民會和農委會去年共同發布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解釋令•新增自用非 

營利目的的狩獵行為 • 依據此條例林務局積極推動狩獵管理示範區計畫。

1月 1 3號跟屏東縣來義鄉公所還有屏科大合作 . 成立第一個跨部落的原住民狩獵者協會 .希望落 

實 「以部落為主體」的自主管理狩獵機制，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益 。

(林務局屏東林管處長張偉顗：

因為我們發現 . 我們來義地區在野生動物 . 這個獵場上面的規畫 .其霣是跟西方的那種保護區的 

觀念是非常地近似的 • 因為我們有一些是禁獵區 . 有一些是緩衝區 . 有一些是永續利用區•其實 

是有一個分區的概念 . 而且我們獵人們自己本身都有 一 些 . 相關的一些的約束力在。）

(屏東縣來義鄉長竇望義排灣族：

這樣的一個幹部 • 我們各村所選出來的 . 一個村最好是有一個 ■然後再加上我們公所的同仁 .去 

幫我們大家去爭取 . 有成功的話將來通過的話 • 我們要做的這些事 * 是保障我們在座的大家 。）

來義鄉排灣族傳統文化狩獵協會的成立宗 _ . 在維繫傳統狩獵文化 .並能合宜調整可獵捕獵物對 

象 跟 數 量 • 使自然資源得以永續 ■當地獵人和村長都有高度的認同。

(獵人郭坤旺排灣族：

我是滿認同的 . 也是保障我們文化狩獵的部分 . 尤其我們獵人 • 部落上山打獵都有一個保障 .也  

是 相 對 . 也是所謂保育 M呆護我們山上的一些資源。）

tit v jp c f. org .tw/ne w s-36003 2/4



2021/2/23 來 義 成 立 狩 獵 者 協 會 建 立 部 落 主 體 機 制

( 屏 東 縣 來 義 鄉 望 嘉 村 長 周 榮 進 排 灣 族 ：

其 實 這 個 對 我 們 原 住 民 文 化 傳 統 是 有 相 當 大 的 幫 助 • 因 為 我 們 原 住 民 很 多 祭 典 跟 這 個 狩 獵 是 無 法  

分 開 的 • 都 是 連 結 的 ■ 所 以 如 果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協 會 成 立 的 話 ■ 以 後 我 們 上 山 去 打 獵 ，我們也就不 

用 去 偷 偷 摸 摸 • 也 不 會 去 窖 怕 被 抓 。）

現 行 法 規 獮 人 必 須 在 五 天 前 申 請 狩 獵 '但 排 灣 族 的 除 喪 儀 式 ■ 都 需 要 獵 人 的 獵 物 當 作 祭 品 ■ 獵 人  

不 可 能 預 測 部 落 族 人 的 生 死 • 因 此 長 期 造 成 部 落 的 困 擾 ，狩 獵 協 會 未 來 可 以 做 為 部 落 與 公 部 門 的  

協 調 平 台 •協助各 部 落 申 請 合 法 而 且 符 合 傳 統 文 化 需 求 的 狩 獵 。

相關報導

2020-03-23  [ 每 日 ] 中 教 大 開 原 民 流 行 音 樂 學 程 創 作 歌 手 任 講 師

2020-03-12 [ 每 日 ] 力 推 原 校 法 立 委 聚 焦 師 實 培 育 議 題

2020-03-10  [ 每 日 ] 台 東 部 落 食 尚 計 畫 盼 飲 食 文 化 結 合 在 地 資 源

2020-02-04  [族語]Pinanaman幼 兒 園 打 造 全 阿 美 語 學 習 環 境

2 0 2 0 - 0 1 - 2 1  [ 族 語 ] 博 屋 瑪 國 小 培 善 軟 實 力 辦 活 動 學 生 增 自 信

2020-01-16  [ 族 語 ]久 美 部 落 族 群 混 居 民 族 教 育 困 難 重 重

關鍵字

屏 東 來 義  狩獾 文化

Facebook 留言

〇
原 文 會 之 友 Facebook youtube A P P下載 LINE

認識本會 公開責訊 會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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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獯人 ® * 全台百S 慝人» * 年輕揭人是2 6 4女性-生活-中時

協 會 全 台 首 發 獵 人 證 最 年 輕 獵 人 是  

2 6歲女性
2〇:33 2 0 1 9 / 0 3 / 2 0中 時 張亦惠

h RprJhvww.chinallmts. oom/r«Bllim6new$/2〇180320004«ft7-2€0405?chdlv



2〇ZV2/2̂ 叻 胗 抓 人 妇 台 苦 讨 批 人 U 泊 妲 2 6 3 5 艾 性 - - 中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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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3 职东瘇入油書全台酋« 賣人ffi f t年» * 入埕2««女性-生活■中時

鄒 族 獵 人 協 會 20曰 首 度 頒 發 獵 人 證 . 89位 通 過 審 查 的 獵 人 中 • 有4位 是 女 性 • （莊 信 然 提 供 ）

https.V/wvAv.ctiinatimes. com/reallirnen e ws^2019O32OOD4607-26O4O5?chdlv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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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 2 ^ 2 3 比莰通 人 刃 吕 自 發 祖 人 i t !办 年 边 夂 t l - 生名 -屮洁

林 管 處 主 任 李 志 珉 頒 發 獵 人 證 給 女 槠 人 。 （嘉 義 林 管 虚 提 供 ）

嘉義縣鄒族獮人協會去年5月4 日成立. 2 0日全台首度頒發獵人證. 鄒族獵人認為. 獲頒獵人證象徵著猬人的榮耀•也代表著 

對鄒族社會發展與環境永縯的神聖責任及使命•獵人協會緦幹事浦珍珠表示 < 這次共有106人申請，89人通過，其中有4位 

鄒族女性• 最年輕的獵人更是僅26歲的鄒族女性田曉芬。

Ntps wwvc;.chinalirnes. comfrea lli mene v/s/20190S2Q0D46B7-26040 5?chdlv



2 2 1 ^ 2 3 * 族 癟 人 哚 ® 全 台 苜 發 玀 入 纽 最 年 人 足 2 6 * 文性 -生丢•中時

鄒族獵人協會今天在阿里山鄉杜鄉長力泉、嘉義縣武縣議員清山見證下• 頒發89位獵人的獵人證•鄒族獵人協會理事長高德 

生長老表示• 獵人擁有豐富的山林生活經驗及智慧，未來除了進行正常狩獮活動之外•每位獵人將是鄒族狩獵文化與傳統知 

識的傳承者. 將山林智慧代代相傳。

這次申請獵人證的共有106人 ■ 89人通過初審及聯合審查■審核通過率為84% . 通過的獵人中有60多歳的年長猬人.而最年 

輕的則是來自茶山村的田曉芬•

鄒族獲人協會緦幹事浦珍珠表示. 鄒族傳統觀念狩獵是男性的工作•審查責料時對田曉芬這樣年輕女性有狩獵經驗也一度有 

所遲疑• 但經由實地訪查後了解. 田痛芬從小跟著父親田信傳走山林、學習狩猶.目前在嘉義市工作的她回部落時也會跟著 

父親一起去打獵*

高德生表示|唯有讓山林資源豐盛永纊.大家的狩獵活動才能維持 ' 所以未來*人除了願意付出心力守謹獵場的einu文化■ 

也願意配合國家保育政策. 特別是嘉義縣政府及林管處要求的「定期回報狩獵成果」 . 藉著掌握完整的獵獲數量■進行獮場 

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的監測與狩獵活動評估*

高德生強調. 「自主管理狩獮」是鄒族開始自主管理傳統領域中自然資源的機會| 獮人會珍愔這樣的機會.找回山林智慧與 

自然責源的管理權利•

英國保誠®:定期壽險免健告網路輕鬆投保 

► 泰勒 絲 無預警發專輯生 日 反 送 大 禮 給歌迷

(中時）

# 獵人 #鄒 族 #狩獮 #協會 #人證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约任意轉載違者依1去 必 究 ©  199 5 - 2021 China Ti mes Group,

h ttps:,/www. chinalf mes-ccmfreallimenewsi^oi &03200046B7-260405?cJtK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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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出 時 #

首頁 > 生活

東部首創狩獵共管太魯閣族發獵人證

花 蓮 縣 秀 林 鄉 公 所 與 太 魯 閣 族 獮 人 協 會 今 天 頒 發 294張 獵 人 證 | 依 村 落 進 行 編 組 管 理  ' 確 實 掌 握 摁 人 入 山  

時 間 、目 的 與 獵 獲 回 報 罱 ■ 踏 出 東 部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的 第 一 步 - ( 記 者 王 錦 義 攝 ）

2020/06/01 13:39

[ 記者王錦義/ 花蓮報導] 今天是原住民日|歷經4年的運作與共識凝聚.由花蓮林務局所轄區率先 

東部啟動 . 以秀林鄕太魯閣族為主體•橫跨全鄉9村及16個部落• 成立獵人組織「花蓮縣秀林鄉太魯 

閣族獵人協會」■經過課程後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責掌握獵人人山時 

間、目的與獵獲回報量. 踏出東部狩獮自主管理的第一步•

今天一大清早. 在文蘭耆老黃長興的傳統獮前儀式、理事長帖喇•尤道宣靨詞、各村代表鳴槍及放狼煙 

宣詈後開始. 帖喇•尤道說 . 未來獵人協會除了秉持僂統狩獵規範傳承獵人文化. 永績治理自然環境■ 
也將結合學術單位及政府機關合作機制| 進行動物族群監測■以及建立山林巡護的保育體系■下一階 

段希望拓展到太魯閣國家公園1 將原本太魯閣族與自然萬物互為主體的保育觀念.重新復振在太魯閣 

族的土地上• 進而貴現太魯閣民族自治的歷史正義與民族大業•

帖喇•尤道説• 太魯閣族的祖訓：「土地是血• 山林是家。」已經清楚告訴大眾真正能夠守護太魯閣山 

林的就是太魯閣族. 族人將承縝著先祖的山林智慧■永績的保護與經營傳統領域.讓世世代代的子孫 

能夠踏在自己袓先的土地上• 實踐自己的文化『延績著Gaya的信仰；下_步將接續向太魯閣國家公圜 

申請非營利自用狩獵申請. 那裡才是太魯閣族真正的袓居地. 太魯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期待政 

府能夠真正落實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 讓原本荒蕪的太魯閣族文化場域重新復振1找回太魯閣原有 

自然與人文的生態環境。

帖喇•尤道強調 > 太鲁閣族的祖居地皆源自於太魯閣• 太魯閻山區具備大量的文化教育題材.只可惜遒 

國家體系與環保圉體以保育為名. 侵害族人在傳統領域實踐文化的基本人權■隨著耆老的逐漸凋零• 
傳統智慧與記憶也隨之消逝. 歷代政府與當代環團• 嚴然切斷了太魯閣族與祖居地的連結.與其說太 

魯閣國家公園是世界級的風景區■不如直白的説是一座巨型的文化墳場；期待政府真正落實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讓太魯閣族先祖即將消逝的山林智慧與記憶能夠重新找回。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46665/prin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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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林管處長楊瑞芬說• 首先恭喜秀林鄉的太魯閣族人們.獵人證授證是部落踏出狩媸自主管理的一 

個重要里程碑■花蓮林管處於自2017年起積極輔導族人.去年銅門獵人團已完成辦理狩猬自主管理的 

機 制 並 迅速的帶動整個秀林鄉太魯閭族獵人協會的成立，未來林管處也將持績協助太魯閣族獮人協 

會辦理各項獵人培訓課程. 期望將來與獵人協會一起攜手合作.共同達成台灣山林生態環境欣欣向榮 

的願景。

長期以來協助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與研究的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戴興盛教授認為.這幾 

年參與銅門部落會議的族人展現了圑結的自主精神. 是部落自主管理得以順利推動的主要原因•現在 

整個已拓展到全鄉• 甚至未來希望要進展到國家公圜| 這都是太魯閣族族群内部凝聚力的表現.最後 

也必須感謝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縣政府以及秀林鄉公所• 一路以來的開放態度和行動支持• 
在環境保育與民族權益上. 展現了政府機關與部落族人相互協力最佳典範。

秀林鄉長王玫瑰說• 協助部落族人爭取族群權益以及復振傳統文化.一直是身為貤最重要的責任從  

協會前身「還我原住民族狩獵權自救會」到太魯閣國家公園及到總統府陳情.一直到籌組階段與成立 

階段 • 只要組織提出需求. 公所無不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協助. 今天不只是獵人協會最重要的曰子• 
也是所有太魯閣族最重要的曰子. 感謝所有曾經支持爭取太魯閣族狩獵權益的每一個人；未來遺有更 

重要的地方要去爭取. 就是族人的祖居地、傳統領域；太魯閣！接下來還要更加團結真正懂得這 

座山林的太魯閣族■管理自己的土地• Mhuway su balay "

太魯閣族獵人協會指出 前 會 員總計332人 . 符合獲得獵人證資格者共計294人 • 包括銅門90人 、文 

蘭58人、水源40人、佳民6人 、景美29人 、秀林37人 、富世18人 、崇德7人 、和平9人 . 後績獲證者. 
需完成本會開設自然生態保育、獵人文化培訓、狩獮安全、法律規範及猬區踏查課程滿20小時後.即 

發放獵人證• 接下來幾年秀林鄉林務局範圍內也將在屏東科技大學裴家骐教授團隊協助下•以在地獵 

人為主體•建置自動紅外線動物族群監測和獵獲物回報系統 讓 科 學技術與原住民族在地生態知識互 

補 _矯正彼此過去知識權力不對等的狀況》 #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擷人證.依村落進行锔組理.確霣掌握揿人入山 
時間、目的與擷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菅理的第一步。（記者王綿義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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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獮入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獮人入山 
時間、目的與擷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管理的第一步- ( 記者王錦義攝）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獮人 證 依 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獮人入山 
時間、目的與擷捿回報星.踏出東部狩撖自主管理的第 一 步 記者王錦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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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閻族獮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獵人 
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霣掌握獮人入山時間、目的與擷 
獲回報噩■踏出東部狩獮自主管理的第一步。（記者王錦義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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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1.中華民國一 O 七年五月 ® 日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成立太會通過全文 2 0 條 

表 1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洽自律公約

條 文 說 明

名 稱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本自治自律公約名稱為嘉義 

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

約 。

第一章鄒族獵人之使命

第一條 鄒族獵人以傳承狩獵einu (狩獵傳統慣習、 

狩獵禮儀暨倫理道德規範） ' 自律守護傳統領 

域及其内之野生動物資源、自然環境多樣性之 

神聖平衡與和諧*在鄒族獵人之共識下，訂定 

本公約"

本條明定本公約之制定目 

的 a

第二條 鄒族獵人應本於自治自律之精神，積極且誠 

實執行職務•遵守狩撒einu *接受 ns〇u 和 piepia 
(命格）、砥礪品德、維護信譽、精研狩獵事務、 

維護鄒族民族尊嚴、榮譽及價值，並促進自然生 

態之保育與動物之福祉。

本條明定鄒族獵人之基本精 

神 、任務及使命 a

第二章鄒族獵人之資格及養成

第三條 鄒族原住民生而具有鄒族獵人資格•

鄒族原住民得申請加入鄒族獵人協會（以下 

稱獵人協會） 。

經馓人協會審查合格，並完成狩獵傳統文 

化 、狩獵技術及生態保護之訓練合格後，為協 

會獵人，並得 f 請登錄於協會獵人名薄，及請 

領獵人證書。但於本公約公布施行前，經長老 

會議認可具備資格者，不在此限。

前項訓練之實施方式、合格之標準、退訓、 

停 訓 、重訓等有關事項，由獵人協會諮詢長老 

後 ，依鄒族狩獵傳統惯習定之■

一 、 第一項明定鄒族原住民 

均具有鄒族獵人資格。

二 、 第二項明定鄒族原住民 

得申請加入獵人協會成 

為協會會員。

三 、 經獵人協會審查合格並 

完成狩獵傳統文化、狩 

獵技術及生態保護之訓 

練合格後，得登錄於鄒 

族撒人協會之協會獵人 

名薄並請領撒人镫書； 

同項但書設受訓練之例 

外資格。

四 、 鄒族狩獵傳統文化與狩

B0



T
獄技術訓練蜆則等由獵 

人協會擬定，諮詢長老 

討論後定之。

五 、未來需設計鄒族之統一 

格式獵人證書《

第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協會獵人，亦不 一 、第一款明定，經法院判

得發給獵人證書： 刑確定三年以上有期徒

一經法院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者，並依 刑 ，且無狩獵信譽者，

其罪名，經獵人協會認定其已喪失執行狩獵 已不適合加入需要以名

之信譽6 譽為主之本協會。

二其他曾受本公約所定除名處分。 二 、因違反本公約遭除名者

三經醫院證明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已不適合加入本協會，

不能勝任獵人職務" 故於第二款明定=

四 受 監 護 或 輔 助 宣 告 ，尚未撤銷。 三 、因心智障礙或受監護宣

發給獵人證書後，有前項情形之一者*註銷 告 者 ，無法勝任獵人職

其獵人名簿之登錄，並收回其協會獵人證 書 。 務 ，爰規定於第三款及

於原因消滅後，得向獵人協會 f 請准其回復 

協會獵人資格。

第四款-

第五條 獵人協會，應置協會獵人名薄，應記載事項 本條明定獵人名薄之應記載

如 左 ：

- 姓 名 （含鄒族傳統之拼音） '性 別 、身分證 

字號、出生年 月 日 、住 址 。

二 獵 人 證 書 编 號 。

三加入獵人協會及登錄之年 ' 月 、曰 。

四曾否受過本公約之懲戒。

事 項 。

第六條獵人證書應記載事項如左： 本條明定獵人證書之應記載

— 姓 名 、性 別 。 

二 槍 號 、陷阱編號。 

三 狩 獵 場 域 。

四 所 屬 團 體 。

事 項 。

第 三 章 協 會 视 人 之 權 利 及 義 務

第七條 協會獵人依第二章之規定登錄後，得於合法 本條明定登錄於獵人名薄取

申請之區域内狩撒。 得鄒族獵人證書之撒人，其 

狩獵範圍為依法申請之區域

8 1



内 。

第八條 獵人協會受嘉義縣鄒族庫巴特富野社文化  

發展協會及嘉義縣阿里山鄒族達邦社庫巴文化 

發 展 協 會 （二協會以下稱庫巴協會）監 督 ，並 

遵守獵人協會會員大會所為之決 議 。

— 、明定獵人協會之監督機 

關為特富野社及達邦社 

之庫巴文化發展協會。 

二 、獵人協會遵守會員大會

之決議。

第九條 協會獵人對於獵人協會、庫巴協會、檢察機 

關或司法警察機關，不得有矇蔽或欺誘之行為°

本條明定鄒族獵人之誠實義 

務與守法義務-

第十條 協會獵人捕獲之野生動物以非營利自用之  

方式使用"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 

人 ，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

協會獵人應於每次狩撒後回報獵獲資訊予  

獵人協 會 -獵人協會應於每季將所有獵人之撒 

獲資訊彙整後，報請由庫巴協會,核備。

前項獵獲 t 訊係指狩獵起訖時間、每次參與 

狩獵人數、獵獲動物之物種名，性别及數量。

一 ，依據目前法規之規定， 

捕獲之獵物以非營利自 

用 之 方 式 使 用 始 為 合  

法 。非營利自用之方式， 

排除「買 # 」以及「互易」 

等行為。

二 、狩獵獵獲資訊包括種  

類 、獵 場 （獵獲地點）、 

性 別 、數量等。

第 四 章 鄰 族狩狼 eimi

第十一條 鄒族獵人應遵守之 einu如 左 ：

-  於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不狩撒。

二 維 護 野 生 動 物 棲 息 地 5 維護自然環境、不 

棄置垃圾、不破壞他人之農林作物；並禁 

止電魚、毒 魚 、炸 魚 a
三 不 採 集 、焚毀或砍伐森林植被a但為生活 

慣俗、文化或經獵人協會或庫巴協會認可 

之需求者 * 不在此限=

四尊重他人之狩獵範圍及狩撒行為，維護他 

人之陷阱，不竊取他人之獵獲物。

五進入其他家族或他人之獵場狩獵前，應事 

先取得同意；因追獵動物進入其他家族或 

他人之獵場，無法事先取得同意時 *應於 

事後告知。

六適時回收陷阱所捕獲之獵獲物，且考量自

一 、 本條明定鄒族獵人應遵 

守之狩獵傳統慣習及狩 

獵禮儀暨倫理道德規  

範 。

二 、 範圍包括搶獵、陷阱獵 

及漁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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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搬運或揹負能力，不浪費獵獲物。

七因狩獵所需而取用他人獵寮之物 *應儘速 

告知獵寮所有人，並於下次上山時補充取 

用之物於該獵寮。

八 村 落 之 近 鄰 周 遭 ，不進行檢撤活動 11 

九 於 獵 人 協 會 登 記 後 ，始得於狩獵時帶領非 

鄒族原住民之人士（含研究人員）進入獵 

場 。

十其他鄒族傳統所應遵猶之視範。

第 五 章 搶 技 及 陷 阱 使 用 安 全

第十二條 搶口應指向安全之方向，不得朝向自己或 

他 人 。

應以搶枝内已有子彈上膛之態度使用搶  

枝 。除真正射擊時外 > 手指不可接觸扳機。

射擊時先確定狩獵目標所在及其後方有 

無安全■顧慮 。

搶枝使用安全等有關事項，缶獵人協會以 

狩獵搶枝使用安全規則另定之"

本條明定用搶之基本安全- 

搶枝使用安全之規定過多， 

若規定於此處恐顯龐雜，爰 

於第四項規定另定規則處理 

之 。

第十三條 撒•搶之使用應避免射殺瀕臨絕種動物。若 

因自衛射殺該動物者，應將其屍體攜回或於現 

場妥善安置後，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殺之情事。 

若造成該動物受傷，則應即通知獵人協會尋求 

協助-

本條明定搶獵之方式應避免 

射殺澳臨絕種動物及其後續 

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陷阱之使用應避免誤捕非目標動物、避免 

造成獵獲動物長時間緊迫、避免動物受傷逃

脫 。

陷阱之設置應避免誤捕瀕臨絕種動物。若 

發生誤捕活體之情形，需於安全無虞之條件下 

現地釋放，或應即通知獵人協會尋求協助。若 

該動物已死亡，應將其屍體揭回或於現場妥善 

安 置 後 * 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捕之情事。

本條明定陷阱獵之方式應避 

免誤捕非目標動物以及瀨臨 

絕種動物，及其後續處理方 

式 。

第 六 章 鄒 族 狼 人 之 懲 成

第十五條 協會撖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成： 

一有遠反第十一條之行為者 a
本條明定受懲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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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其他違背本公約或獵人協會章程之行  

為 3情節重大者。

第十六條 協會撤人應付懲戒者，由撒人協會處理。 一 、本條明定協會獵人懲戒

獵人協會對於應付懲戒之協會獵人，得經 事項之處理程序及組

會員大會之決議1 予以懲戒。 織 。

二 、本條第二項規定經會員 

大會決議，得懲戒協會 

撒 人 °

第十七條 被懲戒之協會獵人對於獵人協會之懲戒 本條明定撒人懲戒之 t 議制

泱議有不服者，得向撒人協會請求覆議" 度 。

覆議之處理及程序，由各部落長老各派一 

人定之。

第十八條 懲戒處分如左： 一 、本條第一項明定懲戒處

-— 警 告 。 分之種類。

二 申 誠 - ， 二 、第二項明定各種懲戒處

三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二年以下。 分之關係。

四 廢 止 獵 人 證 書 。 三 、第三項明定懲戒處分應

五 除 名 * 登錄於撒人名薄，以明

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 其 責 。

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協會獵人資格 

之處分 ：受停止協會獵人資格期間累計滿三年 

者 ，應予除名。

懲戒處分應登錄於獵人名薄。

第十九條 若遇特殊天災或人為之因素，致環境產生 本條規定環境產生重大破壞

重大之破壞或傷害時，獵人協會得決議暫時停 或傷害時，獵人協會得決議

止狩獵。 暫時停止狩獵，以使環境復

原 。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條 本公約自公布日施行。



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條 文 脫 明

名稱 ：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草案 名稱暫定為太魯閣族獵人協 

會自治自律公約。

第一章太魯M族獲人之使命

第一條 太魯閣族獵人以Gaya傳承狩獵（狩獵傳統值習、 

狩藿禳儀暨倫理道德規範）、自律守釀傅統領域及其內 

之野生動物資源、自然環境多樣性之神聖平衡與和諧， 

在太魯閣族獵人之共識下，盯定本公約。

本條明定本公約之制定目 

的。

第二條 太魯閣族獵人應本於自治自律之精神，稹捶且賊賁 

執行職務、遵守狩獵Gaya、砥礪品德、維護信譽、精 

研狩獵事務、雎護太魯鬭族民族尊嚴、榮譽及價值，並 

促進自然生態之保育與動物之福祉。

本條明定太魯閣族猶人之基 

本精神、任務及使命。

第二章太魯《族獲人之資格及養成

第三條 太魯閣族原住民生而具有太魯閣族獵人資格。

協黹組織成立後第一年，需上滿本會開設之自主管 

理課程4 小時，即符合獾人資格，太魯閣族原住民 

得申諝加入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以下稱繼人協會} 

其餘非獵人協會第一年之太魯閹族人，須完成狩獵 

傳統文化、狩獵技術、文化傳承課程及生態保護之 

甽練培驯課程2 0小時後，為協會獵人，並得申諝 

登錄於協會獵人名簿，及請領獵人證害。但於本公 

約公布施行前，經會議認可具備資格者，不在此限 

前項訓練之實施方式、合格之標準、退甽、停訓、

| 重甽等有鼸事項，由獵人饗核委貝會會議後，依太 

魯閣族狩獵傅統慣習定之。

一、 第一項明定太魯閣族原 

住民均具有太魯W族獵 

人資格。

二、 第二項明定太魯閣族原 

住民得申諝加入獵人協 

會成為協會會員。

三、 獵人赛核委員會，由理 

事長、與常務理事組成 

(5名 >,一聃四年。毎年 

召開2 次瀛人赛核委員 

會定期會議，另依情形 

召開醣時會議2 次 ，會 

議決謙內容為核定、廢 

除及想戒協會獵人資 

格。

五、未來* 設計太魯閣族之

統一格式獵人證書。

第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捣會獵人，亦不得發給 

獵人思書：

_ 、因心智障礙或受監護宣 

告者，無法勝任獵人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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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酱院證明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勝 

任瀛人職務，並經獵人審核委負會認定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發給猶人證害後，有前項情形之一者，註銷其獵人 

名簿之登錄，並收回其協會獵人證窨。

於原因消滅後,得向獵人協#申請准其回復協會獲 

人資格。

爰規定於第三款及第四款。

第五條 獵人協舍，應置協會獵人名簿，應記載事項如左： 

一姓名（含太魯閣族傳統之拼音 > 性別•身分證字龈 

出生年月日、住址。

二獵人證害編號。

三加入獵人協會及登錄之年、月、日。

四曾否受過本公約之懲戒。

一、本條明定獵人名簿之應 

記載事項。

第六條獵人證窨應記載事項如左：

一 姓 名 、性別、族群。

二 榆 虢 、陷阱編號。

三狩獵場域。

四所屬部落與分會。

五協會獵人依第二章之規定登錄後，得於協會公告之 

範圍(所屬部落J。

一、 本條明定獵人證害之應 

記載事項。

二、 明定登錄於獵人名簿取 

得太魯閣族灌人證書之 

獵人，其狩獵範國申諝 

之E 域內。

第三章梅會獯人之權利及義務

第七條 協會獵人對於獵人協會、榆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 

關 ，不得有矇蔽、隱瞞集欺誘之行為。

一、明定太魯閣族獵人之誠 

賁義務與守法義務。

第八條秀林鄉太魯閣族蘧人協會，得以村或部落為單位成 

立分會，各困域得依會員意願自行#予或成立分會，專 

司狩獵自主管理之事務。

各分會受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所監督。

分會須確實回報協會獵人之獵捕數量與物種 

分會需定期召開獵人會議，二分之一獵人必須參加，得 

邀請相關主管機關列席參加。

一、 協會項下可分別以部落 

或獵區成立分會，分會 

長(即獵人長)為該部落 

或獵B 之代表，討論提 

案狩獵相關之議題與規 

範。

二、 明定分會受獵人協會及 

部落所監督。

三、 明定以备分會之獵人會 

議作為例行自主管理相 

關事務之商議方式。

第九條 協會獵人捕獲之野生動物以非營利自用之方式使 依據目前法規之規定，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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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 

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

協會獵人應於每次狩獵後回報獵獲資訊予灌人協 

會分黹。各分會應於每季將所有獮人之獵獲資訊彙整 

後 ，報諝由獵人協會核備。

前項獵獲資訊係指狩獵起訖日期時間、參與狩獵人 

數、獵獾動物之物種名、性別及數量0

狩獵獵獲資訊包括種類、獵場（獵獲地酤X 性別、 

數f t等。

獲之獵物以非營利自用 

之方式使用始為合法> 非 

營利自用之方式，排除 

「買賣j 以及「互易j 等 

行為。

第四章太 f t鬮族狩蓮Gaya

第十一條太魯閣族獵人應遵守之G aya如下：

有關獵徑修建規範如下：

_ 範圃包括槍獵、陷阱獵及漁獵。

二行為觸犯禁忌bsanig、偷竊、傲慢、詐驅、破壤他 

人獵具獵寮...等違悖gaya 

的备項行為。

三獵道之修建闐闢，公共路線部分，須由進入本路徑的 

所有獵人共同勘査開通，未參加砍草醑路者，禁入行 

經此獵道。

四未經開路者同意，不得行經他人私自砍草開通的 

徑村落之近鄰周遭，不進行槍灌活動。

五於灌人協會登記後，始得於狩獵時帶領非太魯閣族 

原住民之人± (含研究人員）進入獵場。

六須嚴守獵人風範；禁談不吉祥言論，不做傷風敗俗 

的行為。

七遇丧事及軎事者，均須暫時不得參加進山狩獵活動。

八獵捕缠物須適可而止，獵獲肉類須全數帶回，禁止抛 

棄獵物，暴珍天物，觸犯祖M 。

九獵季結束後，獵場上的陷讲雜具必須予以全部拆除收 

回。

十維護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維護自然環洗不窠置垃圾、 

不破壤他人的農林作物；並禁止電魚、毒魚、炸魚。

十一不任意焚毁、砍伐森林植被及挖掘移動石塊。但為生 

活憤龍文化或經獵人協會認可之黑求者，不在此限0

十二不竊取他人之31獲物及獵具。

公共獵徑是所有進出的 

獵人必經的通路，砍草 

開路須全體動霣，未參 

與者就不能經此進入獵 

場。

二、私人開路本是私人自 

用 ，擁有掌控之權利， 

他人不得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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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部落傳統所應遵循之規範。

第十二條有關猶場範圍規範如下：

一部落獵人不得超越協會公告及所屬部落之他s 狩 

獵範園進行狩獵。

二於獵人會議中，由各部落家族(分會)推派之獵人耆 

老共同決議統一規範各家族獵場位*。

三獵人須在自己所屬之獵場從事捕獵活動，未經同意 

或激請，不得進入他人之獵場，避免產生糾紛。

四有人放置陷獵之山區，除本人外，其他獮人鑷對禁 

止進入，尤忌任意進行槍獷或野放獵狗。

五所獲獵物需據實回報，若發生隱匿、嫌報等情事， 

經舉報後，將移送至獵人赛議委霣會懲處。

五公共獵場，經協會讃定之太魯閣族傳統領域內屬年 

久無人狩獵之E 域 ，經協會公告一個月，未有其他 

分黹或部落家族表示異議者，即定為公共# 場 ，公 

共獵場狩獵時間與匾域範圍及其他相關規定，以猶 

人協會定之。 ’

六若發生獵場爭議，由獵人組織邀諝當事分會召開內 

部協調會

七國家公囲之獵區待組嫌成立後，由本協會代表參與 

磋商授獵BE域與限制。

一、 明定麵人須於其之區域 

及部落狩獮區內及公共 

獵場行獵。

二、 族人的狩獯活動是平時 

生活的常態現象，凡正 

規的瓤人都擁有自己的 

獮場，進山狩獵必須在 

自己常去的獗場上從事 

狩獵活動，擁有自己獵 

場 ，不進入他人獵場本 

是獵人G A YA的戒律^

第五章棣枝及陷阱使用安全

第十五條使用槍獵者必須使用合法槍械狩獵。

槍口應指向安全之方向，不得朝向自己或他人。 

應以搶枝內已有子蹕上膛之態度使用搶枝。除真 

正射擊時外，手指不可接觸扳機。

射擊時先確定狩獵目棵所在及其後方有無安全 

顧慮。

榆枝使用安全等有關事項，由獵人協會以狩獵槍 

枝使用安全規則另定之。

本條明定用榆之基本安全。 

槍枝使用安全之規定過多， 

若規定於此處恐顯龐雜，爰 

於第四項規定另定規則處理

之。

第十六條 獮褕之使用應避免射殺瀕瞄絕種勵物。若因自衛

射殺該動物者，應將其屍《攜回或於現場妥蕃安 

朦後，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殺之情事。若造成核勸 

物受傷，則應立即通知獵人協會尋求協助。

本條明定棣灌之方式應逋免 

射殺瀕臨絕捶動物及其後績 

處理方式。

第十七條一陷阱之使用應避免誤捕非目棵動物、通免造成 本條明定陷讲獵之方式應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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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獲動物畏時間緊迫、避免勵物受傷逃脫。 

二陷阱之設匱應港免誤捕瀕窿絕種動物。若發生 

誤捕活« 之情形，需於安全無虞之條件下現地 

釋放，或應即通知翟人捣會尋求協助。若該動 

物已死亡，應將其屍H 擓回或於現場妥善安置 

後 ，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捕之情事〇

免誤捕非目槺動物以及瀕瞄- 

絕種黝物，及其後績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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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太魯閣族獵人之慫戒

第十五條 協會獯人有左列情事之_者，應付懲戒：

一有違反第十二條之行為者。

二有其他進背本公約或獵人協會章程之行為，情節 

重大者。

本條明定受懲戒事項。

第十六條 協會獵人應付懲戒者，由獵人審核委員會處理。

獵人協會對於應付懲戒之協會獵人，得經獵人審 

核委員會之決議後，送交協會執行，予以懲戒。

本條明定協會獵人懲戒事項 

之處理程序及組織。

第十七條 被懲戒之協會蓮人對於獵人協會之懲戒決議有 

不服者，得向獵人協會請求覆議。

覆議之處理及程序，由各分會代表及理事長合議

定之。

本條規定獵人懲戒之覆議制 

度。

第十八條 懲戒處分如左：

一 警 告 。

二 申 賊 D

三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二年以下。

四廉止獵人證11。

五 除 名 。

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賊處分一次；受申賊 

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之處分；受停 

止協會獵人資格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

懲戒處分應登錄於獵人名簿。

一、 本條第一項明定懲戒處

分之種類《

二、 第二項明定各種懲戒處

分之關係。

三、 第三項明定懲戒處分應 

登錄於獵人名簿，以明其 

資。

第十九條 若遇特殊天災或人為之因素，致斑境產生重大之 

破壞或傷窨時，獵人協會得決議時停止狩獵。

環境產生重大破壞或傷害 

時 ，獵人協會得決議暫時停 

止狩獵，以使環境復原。

第七章附則

第二十條 本公約自公布日起施行D



2021/方2 3 「行政契約」共管狩獵將入法猓A 自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績|璜境資訊中心

「行政契約」共管狩獵將入法獵人自律、科學監測 

保生態永續

【當 部 落 傳 統 遇 上 現 代 治 理 ：原 民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專 題 】

0  2020年11月0 5日

環 境 資 訊 中 心 特 約 記 者 賴 品 瑀 嘉 義 報 導

「越多的權力'更大的責任！」鄒族特富野社頭目如此看待原民狩獵自主管理的發展。

2〜4 日第三屆「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獵人大會」於阿里山舉辧•其中〈原住民族狩獵辦 

法〉修正草案搶先亮相.供在場原民獵人團體討論。

此辦法完成後，未來將朝向各地獵人團體與政府簽訂「行政契約」的模式共管狩獵行 

為 ，逐步取代現行以主管機關許可的作法，企圖以科學監測與集體自律來重建原民狩獵 

秩序•並維護生態永續。

且在林務局的規劃中•尚有發展林下產業、生態旅遊與共同管理保護區等，後續也將朝 

向 「行政契約」方式長期合作。以有彈性的定期契約，走出過去法令由上而下'且無法 

處理各地多元的原民生活樣態的缺失，此舉將是政府返還原住民山林權利的重大突破"

h ttps ://e-i nfo .〇 r g ,tw/n ode/227884



2021/2 /23 _行政契約」共管狩獵將人法撖人自律、科孿監測保生態永縝丨環境黄訊中心

第三屆「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埋獵人大會」4 曰落幕。攝影：鄭雅云。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辦 法 將 完 備 以 行 政 契 約 邁 向 自 主 管 理

〈原住民族狩獵辦法〉由台北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惠東負責起草•經多年研究與試 

辧後，草案目前已進入林務局與原民會內部最後討論•並即將完成法制程序■預定於明 

年向各地原民部落與獵人團體進行說明。

現行法律中•原民合法狩獵有三類型態•包括傳統文化狩獵、祭儀狩獵及自用狩獵。但 

過去前兩項在原基法與野保法都已有規範，但自用狩獵卻僅在原基法有、野保法並無. 

因此2017年先甶農委會與原民會會銜發佈解釋函•對自用狩獵提出定義，農委會並開始 

訂定此辦法.補完法制程序。

該辦法將狩獵管理分為三階段•「祭儀及傳統文化狩獵」 、「暫定自主管理狩獵」與 

「自主管理狩獵j 。

在完成自主管理行政契約簽訂前T 部 落 、原民團體、與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晝為「暫定 

自主管理狩獵」 •而無加入自主管理組織的原民獵人.則繼續使用現行法令。

有意進行自主管理者，必須成立狩獵自主管理組織、制定自治自律公約、規範獵人責 

格 、製發狩獵證件（如獵人證）《持有獵人證的獵人必須向組織回報其狩獵結果，自主

https ://e-info. org ttw/n ode/227884 2/7



2021W23 1•行政契約」共管狩擷將入法 ffi人自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讀 | 遇境資訊中心

管理組織則必須定期向回報集體的狩獵成果。

獵 人 精 準 觀 察 不 輸 生 態 學 者 裴 家 骐 ：可 雙 重 確 保 永 續

自主管理組織所回報的狩獵成果數據•如動物的種類與數量等.將作為後續主管機關裁 

量申請數量的依據•也因此，生態學者更進一步希望各地自主管理組織可以與學術機構 

合作•狩獵同時協助管理維護自動監測的設備•雙重確保生態資源的狀況。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験建議，學術監測與原民獵人回報兩套並 

行 ，讓狩獵自主管理在「目標、規劃、執行、監測、評估」之間持續滾動性修正.以確 

保生態永續5

裴家騃強調，其實這並非只是學術的理論+回顧過去原民對獵場的管理•其實就已是這 

樣的概念。獵人回報狩獵成果.可以建構出各地的空間生態學；再者•非獵物的回報也 

同樣對環境管理有所幫助•例如目前水鹿數量過剰•其對山林植物破壞的狀況•獵人的 

第一線觀察能讓管理機關更瞭解實情》

目前例如阿里山鄒族與屏科大教授翁國精合作維護自動照相設備、花蓮太魯閣銅門部落 

獵人與裴家騃合作統計飛鼠族群等計畫等。裴家麒表示，在部分物種上，獮人做的量表 

與學術觀察紀錄兩者已是高度相關|他認為兩者的資料可以互通•但目前山羊、山羌、 

野豬的統計兩者落差較大•也許是雙方的邏輯不同所致，仍須找到方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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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3日台東林管處在太麻里溪查獲盗獵案.起出土製獵槍7支 、山羌10隻 、大赤鼯鼠1隻 。圖 

片來源：台東林管處新聞照片。

他認為獵人長期在山上所得觀察可能其實比學術調查更為細緻，未來獵人的數據可能足 

以取代科學觀察。

慎 重 以 待 1 1獵 人 團 體 試 辦 經 驗 談 「慢 慢 走 比 較 快 」

自2017年林務局展開示範計畫■目前已有11個獵人團體試辦中.目前以「嘉義鄒族獵人 

協會」進度最為領先•已與林務局嘉義林管處合力完成行政契約内容.幾是法案正式上 

路後即可簽訂•「屏東來義鄉傳統狩獮文化協會」亦開始草擬契約《

不過.與會獵人皆認為行政契約的簽訂不需要搶快■經過團體內細緻磨合出共識才最為 

重要，必須紮實打底出屬於自己的經驗•因為狩獵自主管理是其他自主管理的開頭.他 

們相當慎重看待。

4 曼慢走比較快。」嘉義鄒族獵人協會理事長高德生表示，他們在2018年成立獵人協會 

前■已經舉辦9年 「獵人尾牙」聯絡當地獮人的感情先試著組織起來.初期其實只想要組

tittps://e-info. o rg ̂ tw/node/227884 4/7



2021/2/23 「行政契約j 共管狩捆將入法播.人目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網丨環境資訊中心

成特富野部落的獵人協會，但在討論中|另一大社達邦也開始有意願加人•目前阿里山

鄒族8部落一起組成協會•已有335位會員。

「嘉義縣鄒族獮人協會」成立之初 | 創始會員即有160人 。圖片提供：林務局。

協會不但負責發放獵人證、統計狩獵成果，更舉辦培力課程•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不只 

是傳承狩獵更是傳承傳統規範「E I N U 」 。他們也正在討論要將獵人證分級、並有意據監 

測資料將生態敏感區劃為禁獵區，以公約互相約束。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第 一 步 未 來 還 有 生 態 旅 遊 、林下經濟

對於鄒族獵人協會可望第一個完成行政契約簽訂•高德生表示•相較於其他團體•鄒族 

人口集中在阿里山無與其他族群混雜、且目前設定的獵場範圍也僅限於阿里山|先不涉 

及過去與布農族等其他族群重疊的地區•是他們相較其他團體較簡單的條件。

對鄒族而言•事情要有開頭才能越談越好•因此他們願意積極與林管處配合。但每個地 

區的狀況各自不同•只能互相交流激盪靈感來找出自己的路•並無法將別人的經驗整個 

複製移 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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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V2I23 「行政契約」共管狩擷將入法擷人自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績 I瓖境資訊中心

協助屏東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草擬行政契約的屏科大森林系助理教授吳幸如表示■ 

雖然來義最早成立傳統狩獵文化協會|但由於來義鄉範圍廣大•當中各部落的傳統文化 

有些許落差，要協調出公約並不容易•但他認為這段過程不能心急必須紮實進行，且他 

們著眼的不只是狩獵自主管理，後面更龐大的林下經濟、生態旅遊等產業發展•更是他 

們已經在全盤規劃與準備走向自主管理的。

※本文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行 鬵 攀 要 麯 •

生物多樣性台灣新聞

合作刊登

獵 人 原 住 民 狩 獵 共 管 生 態 旅 遊 當 部 落 傳 統 遇 上 現 代 治 理 ：原民狩獵自主管理專題

作者

搭起友誼的橋樑。

賴品瑀

新店溪下游人，曾在成大中文與南藝紀錄所練功打怪撿裝備，留下 

《我們迷獅子》 ' 《我是阿布》兩部紀錄片作品。現為人類觀察員. 

並每日鍛鍊肌肉與腦内啡，同時為環境責訊電子報專任記者.為大家

捐 款 支 持 更 多 環 境 獨 立 報 導 @

* 依讓韵翊別，笕 |琿句玟筇 |生 造 保 |公畜只'十丨_;， ;糾丨.|陪3 3  |竺钙9 垮 | 

★ 依 別 划 賢  | 1  | 生 物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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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w 邱 _|涔丨:，• 1 " 丨 ：丨… 丨
丨 ” . . ■ '  I I

mciintafn^d by 1 : . ■ / pov.'eivfd l>y <! .!! '. ：! / enhanced hy ri-. ■•••?•

https ://e-i nfo.org .tw/nod e/227884 7/7



* 关户蠼太_ 矚族賈人IS餐
f~^ * E-T .'-vnr lF̂lF： ifl

两一, 理E ;S W  HI程
S » 時S：: 扣2〇E3月扣彐T午，和 £>4 
5« ::：钜惠工 ” 0 _：龙

■ • ^a - .^ tm ^ w ^

- P?Ei=?» ： ；f « »  _5». ^=|
l r ：?
i - i  s i t  工 功 B 耷  名 名 m

私■!?苎入睿U K # *  ( r  ir . -c ^  1 r i  亏：r s p i« ，K，
-；=THWl^EE .
^J«
( - 1  w ^：iu*® ： « s  ire  c i*  ? i r - > r i . \n^. ^ ? i . . #?*
Jl $
(二）  目 『i r ：-：：：?；軒子-埤

(三]  罕* t?至川?s?弓吣3 二麄_、P： : 200MC，
二 51*31-：；授"■阵S R K巧ftlTf35= :3：：r： rt ?
r=^ ?s«w芩

%rr» ^

t ) 召》泻_ 5 二《1 = « « § : * * » 主写{二笮= 之？：电苗?B®rr*)#
玛理e w s i_ . s j i沒嘴麵_ » 項巧于？：®三写在勹苎二哽靥300-
700 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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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仁
路
三
號
七
樓

-

谇
 
真
 ( o

二
)
二
三
四
五
一
四
五
一
〇

■«■
話
 ( o

二
)
八
七
八
九
—
一
八
〇
〇
轉
三

〇

七

來
辦
人
：
林
添
輝
專
貝

受文者：

金

t ]
霆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曰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發
文
字
.號
：
台
(
九
十

i

 )
原
民
企
字
第
九
一
〇
一
四
〇
二
號

附
件
：



構
列
為
出
缺
不
補
者

，
各
該
人
員
不
予
列
入
前

i1
M ,
^

^

k
之
。
原
住
民
地
區
之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
公
 

立
學
校
及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
進
用
需
具
公
務
人
員
.任

者

，
其
進
用
原
住
民
人
數

應
不
得
低
於
現
 

有
員
額
之
百
分
之
二

，
並

應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三
年

内

意
％

。
但
現
有
員
額
未
達
比
例
者

，
俟
非
原
住
民
 

公
務
人
員
出
缺
後

，
再
行
進
用
。
本
法
所
稱
原
住
民
地

II.
，
指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居

住
*
具
有
原
住
民
族
 

歷
史
淵
源
及
文
化
特
色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地
區
。
」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
公
立
學
校
及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
辦
理
位
於

- 4
住
民
地
區
未
達
政
府
採
購
法
公
告
金
額
之
採
 

購

，
應

由
原
住
民
個
人
、
機
構
、
法
人
或
團
體
承
包
。
妲
原
住
民
個
人
、
機
構
、
法
人
或
團
體
無
法
承
 

包
者
"
不
在
此
限
。
」
為
落
實
上
開
規
定

，
保
障
原
住

I
工
作
權

，
爰
依
第
五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擬
具
 

「
原
住
民
地
區
」
之
具
體
範
圍

，
報
請
核
示
。 

一 

本
會
經
審
慎
評
估

，
以
三
十
個
山
地
鄉
及
二
十
五
個
平
地
鄉
(鎮

、
市
)
合
計
五
十
五
個
鄉
(鎮

、
市
) 

為
原
住
民
地
區

，
上
開
鄉
(
鎮

、
市
)
臚
列
如
下
：

(
一 )

一;-

一
十
個
山
地
鄉
包
括

，■台
北
縣
烏
來
鄉
、
挑
園
縣
履
興
鄉
、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
五
峰
鄉
、
苗
栗
縣
 

泰
安
鄉
、
台
中
縣
和
平
鄉
、
南
投
縣
信
義
鄉
、
仁

-t
鄉

、
嘉
義
縣
阿
里
山
鄉
、
高
雄
縣
桃
源
鄉
、 

三
民
鄉
、
茂
林
鄉
、
屏
東
縣
三
地
門
鄉
'
瑪
家
鄉
、

|

霧
台
鄉
、
牡
丹
鄉
、
來
義
鄉
、
泰
武
鄉
、
春
 

曰
鄉
、
獅
子
鄉
、
台
東
縣
達
仁
鄉
、
金
聲
鄉
、
延
米
鄉
、
海
端
鄉
、
蘭
嶼
鄉
、
花
蓮
縣
卓
溪
鄉
、 

秀
林
鄉
、
萬
榮
鄉
、
宜
蘭
縣
大
同
鄉
、
南
澳
鄉

。

I

 

|

(
二
)
二
十
五
個
平
地
原
住
民
鄉
(
鎮

、
市
)
包
括
：
新
—
縣
關
西
鎮
、
苗
栗
縣
南
庄
鄉
、
獅
潭
鄉
、
南
 

投
縣
魚
池
鄉
'
屏
東
縣
滿
洲
鄉
、
花
蓮
縣
花
蓮
市

f

光
復
鄉
、
瑞
穗
鄉
、
豐
濱
鄉
、
吉
安
鄉
、



壽
豐
鄉
、
鳳
林
鎮
、
玉
里
鎮
、
新
？

鄉

、一
台
東
縣
台
東
市
、
成
功
鎮
、
關
山
鎮
、
大
武
 

鄉
、太麻里鄉、卑南鄉、東

河

鄉

'

 I
野
鄉
、
池
上
鄉
。

三
、
本
會
以
前
開
五
十
五
個
鄉
(
鎮

、
市
)
為
原
住
民
政
區
之
理
由
敘
明
如
下
：

(
一
)
法
規
措
施
明
定

，
行
諸
多
年
：
 

一

查
臺
灣
省
政
府
前
於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起
針
對
山
地
將
殊
行
政
狀
態

，
建
立
行
政
體
制

，
即
釗
編
山
 

地
鄉
村
鄰

，
將
原
有
理
蕃
區
域
按
照
地
方
行
政
體
—

-
根
據
山
地
地
理
環
境
及
交
通
情
形

，
割
編
 

村
鄰

，
建
立
鄉
公
所
及
代
表
會

，
並
委
派
原
住
民
(一
當
時
稱
山
胞
)
任
鄉
長
(
後
改
為
邀
舉
)
。 

是
以
山
地
鄉
公
所
分
別
於
三
十
四
年
底
至
三
十
玉
—
成
立

，
全
省
十
二
縣
計
分
三
十
個
山
地
鄉
、 

二
百
一
十
七
村
。
此
為
我
政
府
第
一
階
段
的
山
地

-.t
要
施
政

，
建
立
原
住
民
行
政
工
作
之
基
石
。 

復
查
臺
灣
省
政
府
於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頦
發

r

臺
灣
省
山
地
鄉
公
所
組
織
補
充
辦
法
」 

以
適

應

山
地
實
際
需
要

，
配
合
地
方
自
治
及
加
強
1
地
行
政
措
施

，
並

附
「臺
灣
省
各
縣
山
地
鄉
 

公
所

编

制
員
額
表
」

-
爾
後
部
分
山
地
鄉

名

稱
並
：̂
規
定
變
更
為
現
行

名

稱
。
是
以
三
十
個
山
地

鄉
已
行
諸
五
十
餘
年
。
至
於
平
地
原
住
民
鄉
(
鎮

、一
市
)
之
沿
革

，
查
臺
灣
省
政
府
前
以
民
國
四

*

十
四
年
二
月
十
日
(肆
肆
)
府
民
一
字
第
一
三
六
七
一

o
號
令
頒
「臺
灣
省
政
府
輔
導
平
地
山
胞
生
 

■活計畫

J

，
以

提

高

平

地

原

住

民

(
當

時

稱

平

地

,04.
,胞

)
生

活

水

準

，
明
定
以
各
縣
平
地
行
政
區

 

域

内

原
住
民
為
推
行
對
象

，
並
以
原
住
民
集
中
地

I
花
蓮
縣
、
台
東
縣
、
苗
栗
縣
為
實
施
地
區

，
 

其
中
花
蓮
縣
、
台
東
縣
各
有
十
個
鄉
(鎮

、
市
)

，
I
栗
縣
則
有
南
庄
鄉
計
有
二
十
一
個
鄉
(鎮

、 

市
)

。
復
查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曰
(
肆
伍
)
舟
民
一
字
第
四
九
六
九

o
號

令

頒

「
臺
灣
省



平
地
山
胞
生
活
改
遠
運
動
辦
法

J

4

I
上
述
所
列
之
二
十
一
嗰
鄉
(鎮

、
市
)
外

，
 

另
劃
定
苗
栗
縣
獅
潭
鄉
(

赛

夏
^
^
^
)
為
淨
|
原
住
民
鄉

，
計
二
十
二
,
鄉

(鎮

、
市
)
。
另
 

fl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一
月
十
二
曰
府
民
一
字
^
^
一
九

I

七
一
號
令
頒
「臺
灣

f

政
府

辅
導
平
地
山
胞
 

圭
活
計
晝
(第
三
次
修
訂
)

J

明
定
平
地
原
住
民

-M
(鎮

、
市
)

-

除
前
逃
二
十
二
個
鄉
(鎮

" 

t
)
外

，
並
將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泰
雅
族

居

住
)
、一
南
投
縣
魚
池
鄉
(
邵

t
居

住
)
、
及
屏
東
縣
 

滿
洲
鄉
(排
灣
族

居

住
)
等
三
鄉
(鎮
)
劃
入

，

-#.
計
二
十
五
個
平
地
鄉
一
(鎖

、
市
)
。
是
以
上
 

齔
平
地
鄉
(鎮

、
市
)
亦
有
行
諸
四
十
餘
年
之
行

t
史

。
若
將
上
開
五
十

i
個
鄉
(鎮

、
市
)
列
 

為
原
住
民
地
區
*
既
符
合
長
久
以
來
之
行
政
習
慣

*..
亦
延
續
法
規
措
施

，
1
現
施
政
之
一
貫
性
。 

(
二
)
龙
住
民
族
傳
統

居

住

，
並
具
原
住
民
族
歷
史
淵
源
—
文
化
特
色
：
 

|

查
前
開
五
十
五
個
鄉
(鎮

、
市
)
為
原
住
民
族
傳
统

居

住

，
並
具
原
住
民
戈
各
族
歷
史
淵
源
及
文
 

化
特
色
之
地
區

，
且
為
原
住
民
族
社
會
之

共

識

，
以|

往
政
府
推
動
原
住
民

t
政

，
以
該
五
十
五
個
 

鄉

(鎮

、
市
)
為
行
政
區
域

，
即
秉
持
此
種
考
量

，j

是
以
將
其
訂
為
原
住
戈
地
區

，
既
符
合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十
一
項
肯
定
多
元
文
化
之
精
神

，
亦
符
合
原
住
民
族
1
作
權
保
障
法
第
五
條
 

第
四
項
所
稱
原
住
民
地
區
之
定
義
及
條
件
。 

广
 

.(三
)
反
映
民
意
需
求

，
行
政
可
行
性
高
：
 

一

衡
諸
原
住
民
族
民
意

，
以
及
地
方
行
政
鄉
(鎮

、
市
〉
長
之
反
映

，
前
開
五
十
五
個
鄉
(鎮

、
市
) 

"tr
為
原
住
民
地
區

，
其
行
政
可
行
性
最
高

，
並
符
全
地
方
行
政
需
要
。
舉

i
位
居
前
開
五
十
五
個

鄉

(
鎖

'
市
)
之
政
府
機
關
、
公
立
學
校
及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均
已
有
此
基

一

本
認
同

，
是
以
原
住

.

.

#



民
族
工
作
權
保
障
法
相
關
條
文
於
原
住

f

區
保
—

原

住

民

工

作

權

之

意

旨

，
當

能

落

實

執

行

。
 

盱
衡
前
開
論
證
及
理
由

，
本
會
擬
？

一

 

及
二
十
五
個
平
地
鄉
(鎮

、
市
)
為
原
 

住
民
地
區
之
具
體
範
園

，
敬
析
俯
允
為
褲
。

正
本
*
,
行
政
院

副

本

.
+
-
本

會

各

處
，
室

、
.
會

、
局

主
任
表
員
尤
哈
尼
.
伊
斯
卡
卡
夫
特

T
f
M
-
n
^

k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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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原訴字第15號

聲 請 人 臺 灣 臺 東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被 告 謝 文 生

選 任 辯 護 人 林 育 萱 律 師 （法 扶 律 師 ）

上列被告因違 反 漁 業 法 等 案 件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 0 8 年度偵字第 3114號 ） ，本 院 受 理 後 （1 0 9 年度東原簡字第48 

號 ） ，認 不 應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改 依 通 常 程 序 審 理 ，判 決 如 下 ： 

主 文

謝文生犯漁業法第六十條第一項之非法採捕水產動物罪，處有期 

徒 刑 壹 年 。缓 刑 參 年 ，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内，向公庫支 

付 新 臺 幣 參 萬 元 ，暨接受參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緩刑期間付保 

護 管 束 。扣 案 電 魚 設 備 壹 批 （含 電 瓶 壹 顆 、電 網 壹 枝 、電桿壹枝 

及變 壓 器 壹 組 ）均 沒 收 之 °

事 實

一 、謝 文 生 明 知 臺 東 縣 達 仁 鄉 大 竹 溪 邊 （衛 星 定 位 座 標 ：X 軸 ： 

235 3 4 8、Y 軸 ：〇〇〇〇〇〇〇 ; 下稱案發處所）位處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所管轄之大武事業區第24林班 

，屬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 ，依法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 

然 狀 態 ，且 非 為 試 驗 研 究 目 的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不得使用 

電 氣 採 捕 水 產 動 物 ，竟 仍 因 配 偶 親 族 離 世 ，為獲取食材以喪 

宴 親 友 ，即基於非法採捕水產動物 ' 妨害文化資產保存之犯 

意 ，於 民 國 1 0 8 年 10月2 6曰6 時 許 ，在 案 發 處 所 ，持己身所 

有之電魚設備 1 批 （含電瓶 1 顆 、電網1 枝 、電桿1 枝及變 

壓器 1 組 ） ，使用電氣採捕日本瓢鰭？虎 （即 俗 稱 之 「和尚 

魚 」 、 「曰本禿頭鯊」） ' 溪蝦等水產動物共2 袋 （含袋重 

各 4 公 斤 、5 公 斤 ） ，同時破壞案發處所之自然狀態。嗣經 

警據報於1 0 8 年 10月2 6日11時30分 許 ，在臺東縣達仁鄉 土 ？ 

村 產 業 道 路 上 ，當 場 緝 獲 謝 文 生 ，並扣得上開電魚設備及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獲 （業發還臺東縣政府農業處漁業科） ，而 查 悉全情。

二 、案經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 、 證據能力部分

本 判 決 所 引 用 之 供 述 證 據 （詳後所引用者） ，其中屬傳聞證 

據 部 分 ，縱無刑事訴訟法第 1 5 9條之 1 至第 1 5 9條之 4 或其 

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因均經當事人、辯護人於法院 

調 查 證 據 時 ，知有同法第 1 5 9條第 1 項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且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 

時 ，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 與 週 遭 環 境 ，有何 

致令陳述内容虛偽、偏頗及與法定程序相違等情事 1 認為適 

當 ，依同法第 1 5 9條 之 5 規 定 ，為 傳 聞 法 則 例 外 ，有證據能 

力 ；至 其 餘 非 供 述 證 據 ，經查尚乏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 

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未 經 當 事 人 、辯護人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有所爭執，同有證據能力。

貳 、 實體部分

一 、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暨所憑證據

上開事實攔一所載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文生於本院審判 

期 B 時 坦 承 不 諱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 0 9 年度原訴字第 15號 

刑 事 一 般 卷 宗 【下稱本院卷】第1 2 3 至 頁 ） ，核與證人 

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大武工作站巡山 

員 尤 如 成 、證人即臺東縣政府農業處漁業科技士陳哲明各於 

警 詢 時 之 證 述 （證 人 尤 如 成 部 分 ：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 

七總隊保七九大刑偵字第 1080004259號 刑 案 偵 查 卷 宗 【下稱 

警卷】 第 7 至 9 頁 ；證 人 陳 哲 明 部 分 ：警卷第 10至 I2頁）大 

抵 相 符 ，並 有 偵 查 報 告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臺東分 

隊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自願受搜索扣押同意書、保七總隊第九 

大隊臺東分隊扣押物品發還領據、大武事業區第 24林班違法 

電 魚 位 置 圖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查詢列印資料、違反漁業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蒐證資料、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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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7 日林保字第 1090703457號 函 、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 

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 1 0 9 年 3 月 19日保七九大刑偵字第 1090 

001153號 函 暨 附 件 、死亡證明書各 1 份 （警卷第 2 頁 、第17 

至 21頁 、第 22頁 、第23頁 、第 24頁 、第25至 26頁 、第27至 30 

頁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1 0 8 年度偵字第 3114號偵查卷宗第 

15頁 、第 16至 23頁 反 面 ，本院卷第 67頁 ）在 卷 可 稽 ，自足認 

被告 前 開 任 意 性 之 自 白 係 與 事 實 相 符 ，亦有上開證據可資補 

強 ，堪 信 為 真 實 。從 而 ，本 件 事 證 明 確 ，被告事實攔一所載 

之 犯 行 ，洵 堪 認 定 ，應 予 依 法 論 科 。

二 、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 一 ）論罪

1 、 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0 3條 第 1 項第 7 款 之 罪 ，係 以 「改 

變 」或 「破 壞 」 自 然 保 留 區 之 「自然狀態」為 其 要 件 ；其 

中 所 謂 「自然狀態」 ，係 指 自 然 保 留 區 内 ，非具人力參與 

而 天 然 生 成 之 一 切 情 狀 ，舉凡自然保留區内之生物、非生 

物 ，或 其 等 所 處 之 環 境 ，乃至於彼此間之互動、交互作用 

等 現 象 ，均 包 含 在 内 ；而 該 款 所 稱 「破 壞 」 ，係指足使自 

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遭受有形損毀或無形損害之所有行為 

之 謂 ；至 於 同 款 之 「改變」 ，則 係 指 雖 未 達 至 「破 壞 」之 

程 度 ，然足致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產生變化、更 動 ，而 

與 原 有 狀 態 相 異 之 行 為 ，均 屬 之 。查被告本件係在案發處 

所 ，使用電氣採捕日本瓢鰭？虎 、溪蝦等水產動物乙情， 

業 經 本 院 認 定 在 前 ，是其所為顯已就案發處所之現有生物 

為 消 滅 性 之 處 置 ，亦對該處生態系統產生結構性之損害， 

揆 諸 前 開 說 明 ，自 核 與 「破 壞 」 自 然 保 留 區 之 「自然狀態 

」之 要 件 相 合 ；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本件所為僅係「改 變 」

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尚 有 未 洽 ，應 予 更 正 之 ，併此指 

明 。

2 、 核 被 告 所 為 ，係犯漁業法第 60條 第 1 項之非法採捕水產動 

物 罪 ，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0 3條 第 1 項第 7 款之妨害文 

化 資 產 保 存 罪 （其改變自然保留區自然狀態之低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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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破壞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又被告係以一行 

為同時觸犯前開二罪名，為 想 像 競 合 犯 ，依刑法第55條本 

文 規 定 ，應從較重之非法採捕水產動物罪（本 院 按 ：？主 

刑 之 種 類 如 下 ：？死 刑 ；？無 期 徒 刑 ；？有 期 徒 刑 ：2 月 

以上15年 以 下 ；但 遇 有 加 減 時 ，得減至2 月 未 滿 ，或加至 

2 0年 ；？拘 役 ：1 日 以 上 ，60日 未 滿 ；但 遇 有 加 重 時 ，得 

加至 1 2 0 曰 ；？罰 金 ：新臺幣1, 0 0 0 元 以 上 ，以百元計算 

之 ；？主 刑 之 重 輕 ，依第33條 規 定 之 次 序 定 之 ；同種之刑 

，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 高 度 相 等 者 ，以最 

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 之 重 輕 ，以最重主刑為準 

，依 前 二 項 標 準 定 之 ，刑法第33條 、第35條第 1 項 、第 2 

項 、第3 項 前 段 各 定 有 明 文 ；而核漁業法第60條第 1 項 、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 0 3 條第 1 項第7 款所定各罪之最重主 

刑 均 為 有 期 徒 刑 ，且最高度 係 屬 相 等 ，皆為5 年 ，然最低 

度則分別為1 年 、6 月 ，是 揆 諸 前 開 規 定 ，二者應以漁業 

法第 60條 第 1 項之非法採捕水產動物罪為重）處 斷 ；惟依 

同 條 但 書 ： 「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之 規 定 ，本院於適用漁業法第60條第 1 項規定量定其宣 

告 刑 時 ，自不得科以較輕罪名（即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第 103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妨害文化資產保存罪）最 輕 本 刑 （即有 

期徒刑6 月 ）以 下 之 刑 ，附 此 指 明 之 。

3 、至辯護人雖一度為被告主張以：被告本件犯行非為營利， 

係 因 配 偶 親 族 離 世 ，始為煮食慰問遺族而為之，屬於排灣 

族 既 有 喪 禮 禮 儀 ，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所定傳統文化、祭 

儀 或 自 用 之 目 的 ，且其所捕撈之日本瓢鰭？虎 、溪 蝦 ，長 

久以來即為排灣族人所食用之物種，亦非保育類動物，更 

何況排灣族人本有以漁籐毒魚之捕撈文化習慣，而現今科 

技已進步至有利用電氣電魚之捕撈方式，實不應限制原住 

民族僅得以舊有工具或方式進行獵捕，尤其電魚不會造成 

魚類死亡或無差別、大 範 圍 捕 撈 ，故不會造成自然狀態破 

壞 ，爰請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與憲法保障原住民文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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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角 度 予 以 從 輕 量 刑 ，並依刑法第 S9條 規 定 ，酌量減輕其 

刑 等 語 （本院卷第 1 2 9 至 W 7 頁） 。而按刑法第59條規定 

犯 罪 之 情 狀 可 憫 恕 者 ，得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其 所 謂 「犯罪之 

情 狀 」 ，與同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 

非 有 截 然 不 同 之 領 域 ，於 裁 判 上 酌 減 其 刑 時 ，應就犯罪一 

切 情 狀 ，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 10款 事 項 ，予 以 全 盤 考 量 ， 

審 酌 其 犯 罪 有 無 可 憫 恕 之 事 由 ，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 

，在 客 觀 上 足 以 引 起 一 般 同 情 ，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 

是 否 猶 嫌 過 重 等 等 ，以 為 判 斷 （最高法院1 0 0 年度台上字 

第2485號 、95年度台上字第 6157號判決理由參照） ；基此 

，本 院 審 酌 被 告 係 因 配 偶 親 族 離 世 ，為獲取食材以喪宴親 

友 ，始 為 本 件 犯 行 ，是 其 主 觀 犯 罪 動 機 、目的雖均非惡劣 

，然核被告案發時業為年滿 50歲 之 成 年 人 ，心智已然成熟 

1 社 會 歷 練 亦 屬 豐 富 ，更 身 為 在 地 鄉 民 ，對於不得在自然 

保 留 區内之 案 發 處所採捕水產動物，乃至於使用電氣為之 

，顯 無 從 諉 為 不 知 ，竟 仍 予 違 反 ，自難認其犯罪動機、目 

的 同 屬 單 純 ，且被告係遲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始坦承 

全 部 犯 行 ，犯罪後態度亦非得與自始坦承者相比，加以案 

發 處 所 屬 環 境 敏 感 區 域 ，内 含 物 種 、環境等生態系統極易 

因人為不當活動而受有嚴重影響，尤以被告本件採捕水產 

動 物 方 式 係 使 用 電 氣 為 之 ，而電氣之傳導範圍廣，對於水 

生 物 種 更 不 具 選 別 性 ，於案發處所之溪流生態系統顯具相 

當 破 壞 力 ，其因而所採捕得之日本瓢鰭？虎 、溪蝦等水產 

動物合計甚達 9 公 斤 之 多 ，要 非 少 量 ，則被告本件犯行之 

客 觀 犯 罪 情 節 同 非 輕 微 ；從 而 ，本院顯難認有何顯可憫恕 

之 事 由 ，即本件在客觀上已足引起一般同情，或宣告法定 

最低 度 刑 猶 嫌 過 重 等 情 形 存 在 ，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之 餘 地 ，辯 護 人 此 部 分 主 張 ，要 無 理 由 。

( 二 ）科刑

爰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係於性質屬 

環境敏感區域之自然保留區所為，併係使 用 傳 導 範 圍 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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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水生物種不具選別性之電氣採捕水產動物，其因而所 

採捕得之日本瓢鰭？虎 、溪蝦等水產動物合計更達 9 公斤 

之 多 ，是其本件犯行之客觀犯罪情節顯非輕微，所為確屬 

不 該 ；另念被告本件犯罪動機、目的雖均非單純，然仍非 

惡 劣 ，且 犯 罪 後 態 度 堪 可 （以上併詳如前開貳、二 、 （一 

) 、3 部 分 所 述 ，茲不贅） ：兼衡 被 告 以打零工維生、家 

庭 經 濟 狀 況 貧 困 、教育程度小學肄業、家庭生活支持系統 

難 認 充 實 （警卷第 31頁 ，本院卷第 1 2 4 頁） ，及 檢 察 官 、 

辯護人各自關於本件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 1 2 6 頁 ）等一 

切 情 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 資 懲 儆 。

( 三 ）緩刑

查被告前於 74年 間 ，固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本院以 74年 

度易字第 3 7 7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 5 月 、3 月 ，應執行有期 

徒刑 7 月 確 定 ，於 75年 8 月12曰期滿執行完畢，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1 份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 0 9 年度 

東原簡字第 48號刑事簡易第一審卷宗第 15至 16頁）在卷可 

佐 ，惟前開案件執行完畢後，迄至被告於 1 0 8 年 10月26曰 

為 本 件 犯 行 時 ，已逾 5 年 ，合於刑法第 74條第 1 項第 2 款 

之 前 提 要 件 ；而本院復審酌被告本件犯行時距前案執行完 

畢業逾 30年 之 久 ，期間亦未有何因案經科處罪刑之前案紀 

錄 ，同有前引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 

行 非 差 ，且係因配偶親族離世，為獲取食材以喪宴親友， 

始 為 本 件 犯 行 ，事 出 有 因 ，自足認其係一時失慮，方罹刑 

典 ，且被告至遲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尚知坦承全部犯 

行 ，犯 罪 後 態 度 堪 可 ，仍 非 無 悛 悔 之 意 ，當堪認其歷此偵 

、審程序及科刑 之 教 訓 後 ，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 

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74條 第 1 項第 2 款 規 定 ，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 

，以 勵 自 新 ；惟為期被告切實記取教訓、深刻瞭解自然保 

留區之重要性及利用電氣採捕水產動物之危害性，認仍有 

科 予 一 定 負 擔 之 必 要 ，爰參酌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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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本院卷第 1 2 6 頁）後 ，依刑法第 74條第 2 項第 4 款 、 

第8 款 規 定 ，命其應於如主 文 所 示 之 期 間内，向公庫支付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金 額 ，暨接受如主文所示場次之法治教育課 

程 ；末依刑法第 93條 第 1 項第 2 款 規 定 ，併宣告被告於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俾 能 由 觀 護 人予以適當督促，發揮附 

條件缓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筆致之弊端 

，以 期 符 合 本 件 缓 刑 目 的 ，並 觀 後 效 。

( 四 ） 沒收

查扣案電魚設備 1 批 （含電瓶1 顆 、電網1 枝 、電桿1 枝 

及變壓器 1 組 ）均 屬 被 告 所 有 、持用為本件犯行之器具等 

情 ，業 據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判 期 日 時 供 陳 （本院卷第1 2 0 頁） 

明 碡 ，依刑法第 38條第 2 項 本 文 規 定 ，本院自應俱宣告沒 

收 之 。

據 上 論 斷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 5 2 條 、第2 9 9 條第 1 項 本 文 ，漁 

業法第60條第 1 項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 0 3 條第 1 項第 7 款 ，刑 

法第 11條 本 文 、第55條 、第74條 第 1 項第 2 款 、第2 項第 4 款 、 

第8 款 、第93條 第 1 項第 2 款 、第38條第 2 項 本 文 ，判決如主文

P

本案經檢察官莊誘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慧中到庭執 

行 職 務 。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14 B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吳俐臻

法 官 陳偉達

以 上 正 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 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 0曰 

内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 不 服 之 理 由 狀 ，請 求 檢 察 官 上 訴 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曰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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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記 官 楊 茗 瑋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19 曰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漁業法第60條 第 1 項 ：

違反第48條 第 1 項各款規 定 之 一 者 ，處 1 年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 0 3 條第 1 項第 7 款 ：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者 ，處 6 個月以上5 年 以 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50萬元 以 上 2 , 0 0 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七 、違反第86條 第 1 項 規 定 ，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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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 0 2 年度原花簡字第 6 2 號判決 

裁判案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裁判日期：民 國 1 0 2 年 0 4 月 3 0 日

相關資料：歷審裁判（0) •起訴書（0) * 法條（9) * 司法判解（1) * 行政函釋 (0) •法學論著（0) _

附件（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2年度原花簡字第62號

聲 請 人 臺 灣 花 蓮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被 告 舒 浪 達 道

貝信举

上列被告因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 （102年度偵字第246號 ）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〇〇〇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非法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扣案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参隻 

及臺灣野山羊壹隻、喜得釘貳拾肆顆、鋼珠貳拾壹顆及土造獵槍 

貳 支 （槍枝管制編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 '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 ，均沒收

•e

乙〇〇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非法獵 

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 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扣案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參隻及 

臺灣野山羊壹隻、喜得釘貳拾肆顆、鋼珠貳拾壹顆及土造獵槍貳 

支 （槍枝管制編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 ） > 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 、犯罪事實：

甲〇〇〇、乙〇◦  2人均係太魯閣族原住民，均明知山羌及 

臺灣野山羊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保育類之野生動物 

，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不得予以獵捕、宰 殺 ，及在國 

家公圜區域内不得狩獵動物，2 人竟意圖供己食用，而共同 

基於獵捕保育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1於 民 國 102年1月8日凌 

晨 1時 許 ，由甲〇〇〇及乙〇〇分別攜帶其等所有未經許可 

持 有 ，惟供其等生活之用，具殺傷力之土造長槍各1支 （槍 

枝管制編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 ，違反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部分，另經不起訴處分） ，在花蓮縣秀林鄉沿海 

林道山區即太魯閣國家公圜區域内1 以前揭槍枝獵捕屬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山羌3隻 、臺灣野山羊1隻 ，得手後準備攜回家 

中分食。嗣於同日凌晨 3時53分 許 ，為警在花蓮縣秀林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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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線171.6公里處查獲，並扣得上開山羌3隻、臺灣野山羊1 

隻 （均為死體）及其等所有之上開土造長槍2支 、喜得釘24 

顆及鋼珠21顆。

二、 證據：

(―) 被告甲0〇〇、乙〇0 (下稱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及 

本院調查之自白。

(二） 證人即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課技士高饮於警詢中之 

證述。

(三） 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附設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臨時 

物種鑑定表。

(四） 現場圖、照片、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 

管單（具領結單）、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野生動物保護區 

一覽表。

(五） 扣案之山羌3隻 '臺灣野山羊1隻、土造長槍2支、喜得釘 

24顆及鋼珠21顆。

三、 論罪科刑：

(―)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2項係規定 > 於劃定之野生動 

物保育區內，犯前項之罪者，為其成立要件。亦即行為人 

係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育區，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方可 

成立。然太魯閣國家公園並非行政院農委會核定、縣政府 

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有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野生動物 

保護區一覽表在卷可佐，且依卷內證據資料，亦無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2人係於野生野生動物保育區内獵捕保育類野 

生動物，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以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 

第2項加重刑度。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2人亦係犯同法第41條第2項 

之罪，容有未洽，合先敘明。

(二） 次查國家公圜法第25條前段僅係行政罰鍰，而同法第25條 

後段之規定，必須情節重大，且因而導致嚴重損害者，始 

足當之。所謂情節重大，必須以被告2人所為狩獵動物之 

B 的、方法、範圍等綜合判斷之。本件被告2人均係持供 

其等生活之用，具殺傷力之土造長槍狩獵動物，被告2 人 

狩獵之目的係為供己及家人食用，而渠等狩獵之範圍亦小 

，影響國家公園之情節自非重大。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

認被告2人亦犯國家公園法第25條後段之違反國家公園法 

第 13條第2款之損害國家公園罪，亦有未洽，併予敘明。

(三）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 

1款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非法獵捕保育 

類動物罪。被告2人先後實施獵捕山羌、臺灣野山羊犯行 

之犯罪時間、地點均屬密切接近，客觀上足認係單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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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次舉動，侵害法益種類亦屬相同，且被告主觀上所認 

識者亦應屬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之接續舉動，應包括於一行 

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論以單純一罪。被告2人就上開犯 

行彼此間互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 爰審酌被告2人均係太魯閣族原住民，有渠等個人基本資 

料查詢2份在卷足參，狩獵為原住民之傳統生活方式，且 

渠等獵捕山羌、野山羊之目的係供渠等與家人食用，並非 

藉此牟利，惡性尚輕，然獵捕物種應以一般類野生動物為 

限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對自然生態之平衡造成危害，

本案獵得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為4隻 ，侵害法益之程度非鉅

，兼衡渠等係使闬原住民自製獵槍之傳統方式獵捕野生動 

物之犯罪手段，且犯後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等 

一切情狀，就被告2人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 又被告2人均未曾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稽，復被告2人非屬 

屢次或大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以牟利之特別惡劣者，而 

均屬初次違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犯罪情節較輕，又渠等於 

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

被告2人經此科刑之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

本院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均宣告 

缓刑2年 。

(六） 末查，扣案之山羌3隻、臺灣野山羊1隻 （均死體），均係 

屬保育類野生動物，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 2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之白面鼯鼠2隻 （均死體），

並非保育類野生動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又共 

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

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共同正犯應對所參與犯罪之全部事 

實負責，有關從刑之沒收部分，雖為他共同正犯所有供犯 

罪所用或預備之物，亦應於其本身所處主刑之後1併為沒 

收之諭知（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2號判決意旨參照 

) 。扣案之喜得釘24顆 、鋼珠21顆及土造獵槍1支 （槍枝 

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為被告乙〇〇所有，另扣案之土 

造獵槍1支 （槍枝管制編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為被告甲〇 

〇〇所有，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為被告2人於警詢時一 

致供明（見警卷第2-8頁），且被告2人為共同正犯，本於 

責任共同之原則，自應依上開規定，在被告2人之主文項 

下 ，均併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1項、第450條 

第1項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 、第5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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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1條、第28條 、第41條第1項前段、第 74條第1項第1 

款 ，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4 月 30 曰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王 凱 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内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游士霈

附錄論罪科刑之法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2 0萬元以上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具第18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 

生動物者- 

第18條第1款 ：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 

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1條 （102.01.23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2 8條 （ 102.01.23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4 1條 （ 102.01.23版）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 （102.01.23版)

國家公圜法第13條 （99.12.08版）

國家公圜法第25條 （99.12,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 102.01.23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 1條 （102.0〗.23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 2條 （ 102.01.23版）

司法判解：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2號刑事裁判（〗00.02.17)

資 料 来 源 ：法源资訊股 (;)有 限 公 司 wmf.lawbfink.coi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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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 9 年度訴字第139號判決

裁判案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裁判日期：民國 9 9 年 0 5 月 1 3 曰

相關資料：歷審裁判（3) •起訴書(0) *法條（12) •司法判解(2) •行政函釋(0) •法學論著(0) * 

附件（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卯年度訴字第139號

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〇〇 

乙〇〇 

甲〇〇

上列被告因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 

字第1623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 

院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丙〇〇共同未具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條 

件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山羌 

死體伍隻、土造獵槍貳枝、大赤鼯鼠死體壹隻、白面鼯鼠死體壹 

隻均沒收。

乙〇〇、甲〇〇共同未具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八條第一項第一 、 

二款之條件，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各處有期徒刑捌月，均緩刑 

參年。扣案之山羌死體伍隻、土造獵槍貳枝、大赤鼯鼠死體壹隻 

、白面鼯鼠死體壹隻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 、本件除於犯罪事實欄一、之首補充「丙〇〇前因公共危險案 

件 ，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98年交易字第286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 4月確定，於民國98年10月2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 

不知警惕。」，並將第2行 「一般類保肓類野生動物大赤鼯 

鼠、白面鼯鼠等」更正為「一般類（非保育類）野生動物大 

赤鼯鼠'白面鼯鼠等」、將 第 4行 之 「竟於」 ，補充更正為 

「竟共同基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意聯絡，於」 ，在證 

據欄補充「被告丙〇〇、乙〇〇、甲〇〇3人於本院之自白 

」，並依檢察官當庭所述，刪除所犯法條欄之「野生動物保 

育法第41條 第 2項」 （因太魯閣國家公園並非行政院農委會 

核定、縣政府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當無依照該條第2項 

加重刑度之理）、「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2款 、第25條」 （ 

因尚難認被告之獵捕行為已達情節重大，致引起國家公園嚴 

重損害之程度）以及有關想像競合犯之記載外，其餘犯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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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證據、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O

二 、 查山羌係保育類野生動物，且未經公告族鲜量逾越環境容量

，被 告 3人亦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而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獵捕，故其等並不具備野生動物保肓法第18條 第 1項 

第1款 、第2款所規定之條件，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核 

被 告 3人所為，同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規定，應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規定 

處罰。被 告 3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 

告等雖獵捕山羌5隻 ，僅侵害一個社會法益，自屬單純一罪 

。至於大赤鼯鼠、白面鼯鼠均非保育類野生動物，業經證人 

即太魯閣國家公圜職員王如華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又有與其 

證詞相符之屏東科技大學硏究發展處附設野生動物保育服務 

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乙份在偵卷可參，故起訴書將鼯鼠載為 

「一般類保育類野生動物」，顯係誤載，爰更正如上。

三 、 被告丙〇〇有如前所述經執行有期徒刑完畢之事實，有台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乙份附卷可稽，其 於 5年內故意再 

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 第 1項 

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 1爰審酌被告丙〇〇為大學畢業之建築工人，負責提供車號DT 
- 4361號自小客貨車作為交通工具，並在車内等候，由被告 

乙〇〇、甲〇〇持扣案土造獵槍2枝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 

山羌 5隻 ，目的係供己食用，及被告乙〇〇、甲〇〇均為布 

農族原住民，乙〇〇為高中畢業之自耕農，甲〇〇為國小畢 

業之板楔工，其等犯罪之動機、智識程度、手段及造成之損 

害 ，犯罪後均能坦承犯行，態度尚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又被告乙〇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甲〇〇曾於79年間因違反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案件，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79年度訴字第119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 、緩刑3年確定，之後即無犯罪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乙份在卷可稽，其等自述 

因生活所迫 > 獵捕野生動物欲供己食用，經此教訓，應知警 

惕 ，當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分別依照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 1款 、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 

刑3年 ，以啟自新。

五 、扣案之山羌5隻死體，係被告非法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2條 第 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扣 

案之土造獵槍2枝 （1枝合法申請，1枝未合法申請）係被告 

犯案所用之獵具，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2條 第 1項後段之 

規定宣告沒收◊ 至扣案之大赤鼯鼠、白面鼯鼠各1隻 （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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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係被告等因犯罪所得之物，應依刑法第3 8條第1項第3款 

之規定宣告沒收。而 DT- 4 3 6 1號自小客貨車僅係被告等人前 

往現場之交通工具，尚非犯案所用之器具，且沒收亦違反比 

例原則，爰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刑事訴訟法第2 9 9條第1項前段、第2 7 3條之1第 1項 

、第3 1 0條之2 、第4 5 4條第2項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 1條第1項第1 

款 、第2款 、第5 2條第1項 ，刑法第11條前段、第2 8條 、第4 7條第 

1項、第7 4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 、第3S條第1項第3款 ，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宇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蕭 一 弘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内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 

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 、 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二、 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

前項第1款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利用，應先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

其可利用之種類、地點、範圍及利用數量、期間與方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二項申請之程序、費用及其他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 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 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2 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 未具第 1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 

生動物者。

二、 違反第 1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三、 違反第19條第 1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育 

類野生動物者。

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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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歷審裁判：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 9年度訴字第 139號判決（99.05.13)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 9年度訴字第 139號裁定（99.06.22)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 9年度上訴字第148號判決（99.11.16)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 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11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38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4 7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74條 （99.01.27版）

刑事訴訟法第299條 （98.07.08版）

國家公園法第13條 （61.06.13版）

國家公圜法第2 5條 （61.06.13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條 （98 • 07 • 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98.07.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 1條 （98.07.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2條 （98.07.08版）

司法判解：臺灣臺中地方法院79年度訴字第 119號刑事裁判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交易字第286號刑事裁判（098.08.11 )

資料來源：法源資訊股份育限公司wvw. lawbank.com.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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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_9/l l/13_A〇i i 5
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 3年度花簡字第366號判決

裁判案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裁判日期：民國9 3年 0 8 月 0 3 日

相關資料：歷審裁判（0) •起訴書（0) •法條U 2) •司法判解(0) •行政函釋（0) •法學論著<0) _ 

附件（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九十三年度花簡字第三六六號

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〇〇

乙〇〇

右被告等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九十三年度核

退偵字第三六二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甲〇〇、乙〇〇共同未具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及非基於學術硏究或

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條件，使用電氣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各處有期徒

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參佰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扣案之電瓶（含高壓線圈

) ，漁網、電漁桿、尼龍袋、頭燈、頭燈電瓶各壹個及保育類野生動物鱸鳗參條，均

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 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 被告甲〇〇、乙〇〇二人所為，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漁業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均應分 

別依野生動物保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漁業法第六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罰"被 

告二人以一電氣捕獵鱸鰻之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五 

十五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處罰。

三 、 被告二人前均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 

錄表二份在卷可按，其等因一時失慮，致觸犯刑典，犯罪後已坦承犯行，諒其等 

經此案科刑教訓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所宣告之刑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四、 扣案供犯罪所用之電瓶（含高壓線圈）、漁網、電漁桿、尼龍袋'頭燈、頭燈電 

瓶各一個及保育類野生動物鱸鰻三條，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之規 

定沒收。

五 1聲請意旨另以：被告甲〇〇、乙〇〇基於犯意聯絡，於九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凌晨 

一時許，在花蓮縣秀林郷富世村太魯閣國家公圜内之立霧溪支流沙卡磘溪畔，非 

法使用電氣獵捕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鱸鰻三條在內之水產動物，因認被告二人另 

違反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處罰等語。 

惟查：（一)被告二人在國家公圜內以電氣獵捕魚蝦及鱸鰻共約二台斤之事實，除 

據被告二人所自承外，並有卷附照片六幀可資佐證。（二）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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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規定：「國家公圜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二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 。」 ，同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第六款、第 九 款 、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一者，處一千 

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 

千元以下罰金》J ，即該法規定於國家公圜内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之行為，需情 

節 重 大 1致引起嚴重損害者，始需負刑罰之責任，否則僅屬行政罰之範疇》而被 

告二人係以電瓶、漁網 '電漁桿等工具小規模獵捕魚蝦，所得之漁獲亦僅重約二 

台 斤 ，情節尚非重大，亦未引起嚴重損害，應不符合該法第二十五條後段之規定 

■而課處刑罰，惟公訴人指此部分事實，與前揭認定有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 、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四百五十條第一項、第四百五十四 

條第二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 款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 款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漁業法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十條第一項，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十八條、 

第五十五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 

例第二條之規定，逕為簡易判決。

七 、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十日内，向本院提起上訢。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八 月  三 曰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法 官 蘇 颯 文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抄附繕本）

法院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八 月  三 曰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 待 、獵 捕 、宰殺或為其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二 基 於 學 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獵捕野生動物，不得以下列方法為之：

三 使 用 電 氣 '麻 醉 物 或 麻 痺 之 方 法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金：一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 捕 、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 捕 、宰殺保育類野生 

動物者 =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 捕 、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 

者 。

漁業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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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捕水產動植物，不得以左列方法為之：

三使用電氣或其他麻醉物。

漁業法第六十條第一項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十

五萬元以下罰金。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1條 （92.06.25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5 5條 （92.06.25版）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 C93.06.23版）

國家公圜法第1 3條 （61.06.13版）

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 條 （82.02.05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條 （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9條 （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 1條 （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 2條 （93.02.04版）

漁業法第4 8條 （91.12.18版）

漁業法第6 0條 （91.12.18版）

資:科來源：法源資訊脸份有限公司m  lavvbank.com, tw

https://1yiucf.lawbank.(xnn.tw/PrintData2.aspx?p=u[P1dz5MaF1gbDF2x5uGH569yy9aS%2f5gYtOSIcWsnnlTaw58l%2gGrJ%2f5P32knpVpmH7j82KGzJ...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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疔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鲂t 第6 次委舆會議會前會 •1 0 6 年 7■月 2 .0 日 〔 四 ）

原住民族基本法未完成立（修 ）法之相關子法辦理情形及預定期程表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尚 未 完 成 立 (修 )法 之 相 關 子 法 辦 理 情 形 及 預 定 期 程 表

106年7 月11曰製表

編號 名稱 法令種類 權贵單位

1 國家公園法 法律 内政部

2 原住民依生活慣習採取森林產物管理規則 法規命令 農委會

3 森林法 法律 農委會

4 水土保持法 法律 農委會

5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要點 行政規則 農委會

6 原住民族自治法 法律 原民會

7 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 法律 原民會

8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法律 原民會

9 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辦法 法規命令 原民會

10 部落公法人組織設置辦法 法規命令 原民會

11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法規命令 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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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第6 次委轉會嚷會前會 106 年 7 月 20 s (ra)

编

號
法令名稱 耀資機M

滇寫 

旒M
辦速情形及預定進度 

( 請權責機關样細填寫）
尚未完成立（修)法之原因

是否依康基法第3 4條第 2 項 

规定作成解釋逋用及其辦理
預定立(修)法期 
程

1 a 家公園法 内政部
内政部

原民舍

♦ 内 政 部 1 0 6 年 6 月 2 2 日内授營園字第

1 0 6 0 8 0 9 2 8 5號 函 復 内 容 ：

1 .  目 前 國 家 公 園 法 修 正 草 案 業 於 第 4 條 、第 

2 4 條  ' 第 3 〗 條 、第 3 2 條 增 訂 相 關 條 文 ， 

前 經 1 0 5 年 4 月 2 8 日 本 部 召 開 「國家公園 

法 修 正 草 案 涉 及 原 住 民 族 事 務 相 關 條 文 研  

商 會 議 」討 論 ，惟 原 住 民 族 及 動 物 保 護 團 體  
耸■音旨魏 ;&  。

2 .  原 基 民 族 委 員 於 1 0 5 年 8 月 2 日 函 送 建 議  

條 文 ，本 部 於 1C5 年 1 2 月 1 曰 函 送 可 行 性  

研 析 意 見 予 原 民 會 *

3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擬 於 修 法 前 依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規定  > 透 過 解 釋 來 排 除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1 3 條 第 2 款 對 於 對 於 原 住 民  

「狩 獵 動 物 或 捕 捉 魚 類 」之 限 制 ，鑒 於 以 往  

國 家 公 園 法 之 修 正 因 涉 及 資 源 保 育 及 居 民  

權 益 之 衝 突 等 課 題 而 無 法 通 過 ，本 部 將 於 作  

成 解 釋 後 ，再 參 酌 解 釋 之 内 容 及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修 正 國 家 公 園 法 草 索 ，循 法 制 程 序 陳 報  

行 政 院 核 轉 立 法 院 審 議 。

♦ 原 民 會

【經 濟 發 展 處 】

1 .  本 會 分 別 於 1 0 4年 1 2 月 9 日 ' 1 0 5年 8 月 

2 6 曰 及 1 0 5年 1 2 月 1 4 日就國家公園法第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解 釋 令 遨 集 内 政 部 、法務  

部 及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召 開 3 次 研 商 會 議

在 案 《

2 .  内 政 部 花 次 長 敬 群 等 3 人 於 1 0 6年 6 月 6 

曰 來 會 ，說 明 内 政 部 關 於 以 解 釋 或 修 正 國 家  

公 園 法 落 實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對 於 原 住 民 權

♦ 内 政 部 1 0 6 年 6 月 2 2 曰内 

授 營 園 字 第 1 0 6 0 8 0 9 2 8 5號函

復 内 容 ：

1 .  本 部 自 8 9 年 起 即 基 於 保  

障 原 住 民 權 益 等 原 因 提 案  

修 正 國 家 公 園 法 ，惟 修 正  

草 案 因 涉 及 資 源 保 育 及 居  

民 權 益 之 衝 突 等 課 題 而 眾  

所 關 注 ，多 次 進 出 立 法 院  

皆 因 各 界 意 見 紛 歧 而 尚 未  

通 過 =

2 .  支 持 原 住 民 文 化 之 觀 點 略  

以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係 各  

該 領 域 或 政 策 措 施 之 基 本  

原 理 原 則 或 基 本 方 針 ；原 

住 民 與 山 林 烏 獸 共 存 共 生  

共 榮 之 情 境 中 蘊 育 出 視 狩  

獵 為 生 活 必 要 、價 值 正  

當 、識 別 族 群 之 生 活 與 思  

考 方 式 ，因 此 ，狩 獵 即 為  

原 住 民 族 之 傳 統 文 化 及 權  

利 *

3 .  支 持 資 源 保 育 之 觀 點 略  

以 ：野 生 物 之 保 育 為 國 家  

公 園 之 宗 旨 ，國 家 公 園 係  

全 民 所 有 ，具 有 種 原 保 存  

庫 的 意 義 、野 生 物 的 存 續  

是 原 住 民 文 化 存 續 的 要  

件 ；野 生 物 之 保 育 具 有 不  

可 逆 性 ，基 於 預 警 性 原  

則 ，在 無 法 清 楚 調 查 動 物

♦ 内 政 部 1 0 6 年 6 月 2 2 曰内 

授 營 園 字 第 1 0 6 0 8 0 9 2 8 5號函  

復 内 容 ：

1 .  原 民 會 擬 依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3 4條 第 2 項 規 定 作 成

「解 釋 」 以 排 除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1 3 條 禁 止 獵 捕 之 規  

定 ，本 部 前 於 1 0 5 年 8 月 

3 0 曰 召 開 諮 詢 會 議 ，作為 

研 析 處 理 方 案 之 參 考 ，嗣 

經 本 部 與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1 0 5 年 1 2 月 1 4 日 及 106 

年 1 月 3 日 舉 行 2 次副首  

長 協 商 會 議 後 ，本 部 政 務  

次 長 並 於 1 0 6 年 6 月 6 曰 

率 員 前 往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拜 會 夷 將 ■拔路兒 主 委 。

2 .  基 於 目 前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2 1 條 之 1 修 正 草 案 已 增  

訂 「非 營 利 自 用 」 為獵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之 條 件  

並 增 訂 部 落 自 主 管 理 之 機  

制 ，可 逐 步 落 實 原 住 民 傳  

統 文 化 之 尊 重 ，又 國 家 公  

圍 為 保 肓 的 核 心 區 域 ，物 

種 存 續 的 種 原 庫 ，而野生  

動 物 保 育 具 有 不 可 逆 性 及  

預 警 性 原 $  

(p re c a u t io n a ry  
p r in c ip l e ) ，未 解 釋 案 建  

議 俟 國 家 公 園 區 外 執 行 有

♦ 内 政 部 1 0 6 年 

6 月 22 3 内授 

營園字第  

1060809285 號 

函 復 内 容 ： 

本 部 業 已 研 擬  

國 家 公 園 法 修  

正 草 案 ，惟 因 涉  

及 原 住 民 狩 獵  

與 資 源 保 育 之  

衝 突 等 課 題 ，且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亦 有 相 關 修  

正 草 索 1為 免 爭  

議 將 俟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修 正  

後 ，參 酌 相 關 執  

行 經 驗 與 成  

果 ，修 正 國 家 公  

園 法 草 案 ，循 法  

制 程 序 陳 報 行  

政 院 核 轉 立 法  

院 審 議 ♦

♦ 原 民 會  

【土 地 管 理 處 】 

宜 由 權 責 機 關  

内 政 部 預 定 修  

法 期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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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措 施 ，修 正 國 家 公 園 法 草 案 。

4 . 内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嗣 於 1 0 6 年 6 月 6 日率員拜 

會 本 會 主 委 ，表 示 基 於 目 前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2 1 條 之 〗 修 正 草 案 已 增 訂 「非 營 利 自 用 」 

為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之 條 件 並 增 訂 部  

落 自 主 管 理 之 機 制 ，有關本會擬 :依原住民族  

基 本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作 成 「解 釋 」 以 

排 除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1 3 條 禁 止 獵 捕 之 規 定 一  

案 ，建 議 樓 國 家 公 園 區 外 執 行 有 一 定 經 驗 及  

成 果 時 ，再 予 參 考 訂 定 適 當 作 法 。

律 上 之 拘 束 力 °

3 . 本 會 擬 依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作 成  

「解 釋 」 以 排 除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1 3 條 禁 止 獵 捕 之 規  

定 一 案 ，内 政 部 建 議 俟 國  

家 公 園 區 外 執 行 有 一 定 經  

驗 及 成 果 時 ，再 予 參 考 訂  

定 適 當 作 法 。

2

原 住 民 族 採 取  

傳 坑 領 域 土 地  

森 林 產 物 管 理  

规則

農 委 會

農 委 會

原 民 會

♦ 農 委 會 1 0 6 年 6 月 1 9 日農林務字第  

1 0 6 0 2 2 0 7 8 0號 函 復 内 容 ：

1 .  農 委 會 業 依 森 林 法 第 1 5 條 第 4 項 規 定 ，擬  

具 「原 住 民 族 採 取 傳 統 領 域 土 地 森 林 產 物  

管 理 規 則 草 案 」，並 於 1 0 5 年 8 月 1 日草案 

預 告 ，徵 詢 外 界 意 見 3 0 曰 《

2 .  迄 1 0 5 年 8 月 3 0 日 止 ，共 接 獲 民 取 個 人 、 

學 者 專 家 、立 法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原 民 會 、 

國 產 署 '内 政 部 營 建 署 等 中 央 機 關 及 各 國  

有 林 管 理 經 營 機 關 等 各 界 意 見 共 1 2 件 。各 

界 認 同 擬 具 本 管 理 規 則 草 案 之 作 為 ，均 表  

示 訂 定 後 ，可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使 用 森 林 資 源  

權 利 。但 綜 整 各 界 意 見 ，對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領 域 土 地 之 定 義 」、「得 採 取 森 林 區 域 之  

指 定 」、森 林 產 物 之 「種 類 」、「有 償 、無 償 」、

「如 何 兼 顧 原 住 民 族 權 益 與 保 護 森 林 資 源  

及 保 育 生 態 」、 「應 否 事 先 申 請 或 事 後 報  

備 」、「是 否 允 許 原 住 民 個 人 申 請 」及 「是 

否 採 共 管 機 制 」 等 事 項 ，仍 意 見 分 歧 "

3 .  因 各 界 意 見 分 歧 ，林 務 局 已 重 新 擬 具 草 案  

條 文 ，於 1 0 5 年 1 1 月 8 日 、2 8 日邀原民會  
等 單 位 研 商 ，原 民 會 對 於 草 案 規 劃 以 部 落  

為 申 請 主 體 ，採 取 區 域 、種 類 及 時 期 之 程  

序 及 管 理 事 項 ，表 示 須 攜 回 研 究 ，以提供  

處 理 意 見 = 經 原 民 會 於 1 0 6 年 5 月 3 1 日函 

復 意 見 略 以 ••

( 1 ) 個 人 採 取 森 林 產 物 ，無償者應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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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保 障 之 立 場 。

【土 地 管 理 處 】

1 .  本 會 （土 管 處 ）前 以 1 0 5 年 8 月 2 曰原民土字  

第 1 0 5 0 0 4 2 1 5 1號 函 就 國 家 公 園 法 修 正 草 案  

第 4 條 （土 管 處 ）、第 3 1 條 （土 管 處 ）及第 

3 2 條 （經 發 處 ），提 供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及 說 明  

在 案 ，其 中 ：

( 1 )  第 4 條 第 3 項 建 議 增 訂 ：「主 管 機 關 於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選 定 、設 

立 國 家 公 園 及 變 更 其 區 域 ，應 依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規 定 徵 得 當 地 原 住 民 族 同  

意 《」規 定 。

( 2 )  第 3 1 條 建 議 修 正 為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經 劃 設 為 國 家 公 園 者 ，其 經 營 管 理 ， 

應 尊 重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生活型 

態 、自 然 資 源 利 用 方 式 、土 地 擁 有 利  

用 與 管 理 模 式 之 權 利 ，並 與 原 住 民 族  

建 立 共 同 管 理 機 制 ，兼 顧 環 境 資 源 保  

育 ，其 共 同 管 理 機 制 之 實 施 辦 法 ，由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原 住 民 族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3 )  第 3 2 條 建 議 參 酌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 有 關 原 住 民 依 法 得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等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2 .  本 會 （土 管 處 )復 於 1 0 5 年 1 2 月 2 日以原民 

土 字 第 10 5 0 0 7 2 8 9 1號 函 建 請 内 政 部 卓 參 上  

開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並 依 原 基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辦 理 。

3 .  案 經 内 政 部 以 1 0 5 年 1 2 月 1 日内授營園字  

第 1 0 5 0 0 7 3 8 9 4號 函 表 示 ，鑒 於 以 往 因 狩 獵  

事 宜 涉 及 資 源 保 育 及 居 民 權 益 之 衝 突 課 題  

而 無 共 識 ，又 本 會 擬 於 修 法 前 依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針 對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1 3 條 第 2 款 「狩 獵 動 物 或 捕 捉 魚 類 ，放  

寬 原 住 民 狩 獵 ，為 凝 聚 共 識 ，後 績 將 配 合 本  

會 作 成 解 釋 後 ，再 參 酌 解 釋 之 内 容 及 相 關 配

資 源 狀 態 下 ，允 宜 謹 慎 處  

理 狩 獵 問 題 ；開 放 國 家 公  

園 内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亦 將 影  

響 臺 灣 國 際 形 象 "

♦ 原 民 會  

【經 濟 發 展 處 】

1 .  關 於 以 解 釋 之 方 式 ，排 除  

國 家 公 園 法 禁 止 獵 捕 之 限  

制 1 節 ，内 政 部 建 議 俟 國  

家 公 園 區 外 執 行 有 一 定 經  

驗 及 成 果 時 ，再 予 參 考 訂  

定 適 當 作 法 -

2 .  國 家 公 園 法 修 法 1 節 ，未 

來 將 視 配 合 本 會 作 成 解 釋  

後 之 辦 理 情 形 ，再 參 酌 配  

套 措 施 修 正 國 家 公 園 法 。

【土 地 管 理 處 】

内 政 部 表 示 業 已 研 擬 國 家 公  

園 法 修 正 草 案 ，惟 因 涉 及 原 住  

民 狩 獵 與 資 源 保 育 之 衝 突 等  

課 題 ，且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亦 有  

相 關 修 正 草 案 ，為 免 爭 議 將 俟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修 正 後 ，參酌 

相 關 執 行 經 驗 與 成 果 ，修正國 

家 公 面 法 草 案 ，循 法 制 程 序 陳  

報 行 政 院 核 轉 立 法 院 審 議 。

一 定 經 驗 及 成 果 時 ，再予  

參 考 訂 定 適 當 作 法 ，以確 

保 生 態 資 源 及 原 住 民 文 化  

的 永 磺 》

♦ 原 民 會  

【土 地 營 理 處 】

1 .  本 會 業 依 原 基 法 第 2 2 條  

規 定 ，會 銜 内 政 部 等 機 關  

訂 定 發 布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資 源 共 同 管 理 辦 法 1，規 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於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割 設 國 家 公  

園 前 ，應 徵 得 當 地 原 住 民  

族 同 意 ，並 建 立 共 同 管 理  

機 制 。爰 經 評 估 國 家 公 園  

之 劃 設 及 與 原 住 民 族 建 立  

共 同 管 理 機 制 部 分 ，尚無 

須 依 原 基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會 同 内 政 部 另 為  

解 釋 =

2 .  按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之 原

則 ，原 基 法 第 2 2 條 規 定 僅  

於 新 釗 設 之 國 家 公 園 ，始 

有 適 用 餘 地 * 惟國家公園  

共 同 管 理 機 制 之 建 立 ，係 

國 家 青 認 原 住 民 族 土 地 及  

自 然 資 源 權 利 體 現 之 <  

環 ，原 基 法 公 布 施 前 已 铁  

置 之 國 家 公 園 ，亦有依 該  

法 第 2 2 條 規 定 之 精 神 ，與 

原 住 民 族 建 立 共 同 管 理 機  

制 之 必 要 1 該 共 管 機 制 之  

建 立 ，並 應 透 過 國 家 公 園  

法 增 訂 相 關 條 文 ，或由該  

法 授 權 訂 定 相 邡 規 定 ，以 

課 予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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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推 勘 會 第 f i .次 委 S 會 議 會 前 會 1 0 6 年 7 月 20 S O )

請 、免許可及免查驗°
(2) 「採取區域」定 義 為 「原住民族地 

區」，另納入原住民個人可申請採 取 。 

4 . 原住民族採取野菜等森林副產物食用係屬 

其 生 活 習 慣 ，若不指定採取區域、免申請 

即進入自由採取，在森林管理上如何區分 
有 權 、無權者之採取？林務局正研擬如何 

保障原住民個人微量採取野菜自用等非營 

利行為之權益，且同時兼顧森林保護與管 

理之可行性條文，將與原民會協商定案 

後 ，繼續辦理後續法制作業。

♦ 原民會 

【經濟發展處】
本 會 1 0 6 年 5 月 3 1 日原民經字第 1060 035440 

號 函 送 「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之 

管理規則」（草案）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予行政 

院農業委員 會 。

3 緣 法 農娄會 屌 民 會

♦ 農委 會 1 0 6 年 6 月 1 9 日農林務字第 

1 0 6 0 2 2 0 7 8 0號函復内容:

1 .  林下經濟即在不影響國土保安、林木生長 

及不致產生災害等前提下，先建立一套可 
因 地 制 宜 ，包括（但不限)物種選擇、作業 

方式等要素之林業用地之作業技術體系1 
以為日後推動林下經濟之科學基礎。爰農 

委 會 1 0 5年 已 啟 動 1 0 5年 至 1 0 8 年之林下 
經 濟 試 驗 研 究 ，通盤評估林下經濟之態樣 

並建立可操作之林下經濟作業體系，再行 

研修林地相關法規，俾推動林下經濟法制 
化 ，以正本清 源 。

2 .  農 委 會 1 0 5年 1 0 月間業成立「林下經濟推 

動小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林務局 '水  

土 保 持 局 、林 業 試 驗 所 、農業試 驗 所 、農 

糧署及各區農業改良場擔任小组成員）並 

於 同 年 1 0 月 1 3 日及 1 2 月 1 4 日召開研商 

會 議 ，重要结論略以：
( 1 ) 人工林之經營係以森林主產物收穫為

♦ 原民會 
【土地管理處】

農委會說明應先行建立一套 
可因地制宜之作業技術體系 
做為基礎推動科學基礎，再進 

行 政 法 事 宜 》

♦ 農委會 1 0 6年 6 月 1 9 曰農林 

務 字 第 1 0 6 0 2 2 0 7 8 0號函復内 

容 ：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 4 條第 

2 項 ，就 「森林法」第 1 5 條 

第 4 項「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 
統領域土地者」作 成 解 釋 ：

1 、貴會已與本會達成共識， 
由 貴 會 擬 具 「森林法」第 15 

條 第 4 項解釋令稿如下：「核 

釋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作成森林法 

第十五條第四項解釋如下：

一、查森林法於九十三年一月 
二 十 a 增訂第十五條第四項 

前段規定，森林位於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 

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

♦ 原民會 
【土地管理處】 

俟與農委會取 

得共識後方能 
確 認 修 法 期 程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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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 目 標 ，倘不破壞森林環境與組 

成 ，維持既有森林之樣貌及功能等原 
則 下 ，於人工林造林、撫育至伐採期 
間 ，林下經營森林副產物於政策上可 

歸 屬 為 「林業使用」之 一 環 ，自應為 
林業用地及森林管理所容許。

( 2 )  基於森林副產物於林下經營之技術體 

系甚為廣泛多元，為能符合森林永續 

經 營 之 原 則 ，應採正面表列方式容許 

之 °

( 3 )  林業用地得否於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 

副產物之議題，於维持森林永讀經營 

之 原 則 下 ，目前由林業及農業相關研 

究機構持續盤點其技術體系，以作為 
農委會未來在科學上鬆鄉林地營制相 

關法令之政策決定依據。

3 . 農委會林務局已規劃於 1 0 6年 6 月下旬召 

開本小組第 3 次研商 會 議 ，再行確認森林 

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技術體系後，俾 

據以提供研擬配套之土地使用管制事 宜 。

♦ 原民會
濟發展處】（1 0 6年 6 月 2 2 日填復）

本 會 1 0 6年 5 月 3 1 曰原民經字第1060032994

號 送 「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解釋令稿1 份

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 .  現行森林法第 6 條規定 略 以 ：「…經編為林 

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 

用…」，並未將原住民族土地利用之型態納 
入 考 量 ，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3 條規定應 

尊重原住民族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 

用與管理模式之立法意旨不符。
2 .  考量原住民族混農林業及經濟性林木之土 

地利用需求，本 會 1 0 5 年 1 2 月 2 a 以原民 

土字苐 1 0 5 0 0 7 3 3 7 4號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研擬解釋函妥處。（本 會 建 議 ：原住民保 

留地經編為 林 業 用 地 者 ，經該土地原住民

產 物 。復 查原住民族基本法於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五日制定 

公布施行 '並於同法第十九條 
規 定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 

區依法從事以傳統文化、祭儀 

或自用之採集野生植物及菌 

類等非營利行為。二 '森林法 
第十五條第四項前段所稱『森 

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 

地 者 ，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 

俗 需 要 ，採取森林產物』，係 
指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條第三款所定原住民族地區 

之國有林及公有林。」°

2 、目前貴會已函本會辦理會 
銜 發 布 事 宜 。

♦ 原民會

濟發展處】（1 0 6 年 6 月 

2 2 曰填復）

1 ,  本會會術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預定於 1 0 6年 6 月 29 

曰原民經字第 
1060032994號 、農林務芋 

第 1061740634號 令 ，作成 

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解 
釋 。

2 .  解釋令内容如下：
( 1 ) 查森林法於9 3 年 1 

月 2 0 日增訂第十五 

條第四項前段規 
定 ，森林位於肩住民 

族傳统領域土地 

者 ，原住民族得依其 

生活慣俗需要，採取 

森 林 產 物 =復查原住 
民族基本法於9 4年 2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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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關 係 部 落 同 意 得 供 混 農 林 業 或 種 植 經 濟  

性 林 木 使 用 者 ，得 依 森 林 法 第 6 條 第 2 項 

規 定 ，徵 得 直 轄 市 、縣 （市 ） 主管機 關 同  

意 ，並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地 政 主  

管 機 關 及 中 央 原 住 民 族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3 . 經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1 0 6 年 3 月 2 日以農 

林 務 字 第 1 0 6 1 7 1 0 1 3 1函 復 略 以 ：因考量「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土 地 容 許 使 用 之  

相 關 規 定 ，且 山 坡 地 超 限 利 用 之 管 制 應 無  

分 族 群 ，一 體 適 用 ，又 該 會 刻 正 研 議 於 林  

業 用 地 推 行 「林 下 經 濟 」，在 科 學 上 必 須 符  

合 不 影 響 國 土 保 安 、林 木 生 長 及 不 致 產 生  

災 害 等 為 前 提 ，宜 先 建 立 一 套 可 因 地 制  

宜 ，包 括 物 種 選 擇 、作 業 方 式 等 要 素 之 作  

業 技 術 體 系 ，以 為 日 後 推 動 林 下 經 濟 之 科  

學 基 礎 。故 該 會 尚 不 同 意 以 解 釋 方 式 辦 理 。 

※ 僙 註 ：

<森 林 法 > 第 1 5 條 第 4 項 業 依 原 基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规 定 於 1 0 6 年 6 月 2 9 日 發 布 解 释 令 《

月 5 日 制 定 公 布 施  

行 ，並 於 同 法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原 住 民 得 在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依 法  

從 事 以 傳 統 文 化 ' 祭  

儀 或 自 用 之 採 集 野  

生 植 物 及 菌 類 等 非  

營 利 行 為 。

( 2 ) 森 林 法 第 十 五 條 第  

四 項 前 段 所 稱 「森 林  

位 於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領 域 土 地 者 ，原 住 民  

族 得 依 其 生 活 慣 俗  

需 姜 ，採 取 森 林 產  

物 」，係 指 位 於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所 定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之 國 有 林 及  

公 有 林 。 j
※ 備 註 ：

(森 林 法 >  第 1 5 條 第 4 項 業  

依 属 基 法 第 3 4 條 笫 2 項 規 定  

於 1 0 6 年 6 月 2 9 日 發 布 解 释
令 9

【土 地 管 理 處 】

本 會 於 1 0 5 年 1 2 月 2 日函請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依 原 基 法  

規 定 會 同 本 會 研 擬 解 釋 函 ，經 

該 會 函 復 應 先 行 建 立 一 套 可  

因 地 制 宜 之 作 業 技 術 體 系 做  

為 基 礎 推 動 科 學 基 礎 ，尚不同 

意 以 解 釋 方 式 辨 理 。

4 水 土 保 持 法 農委會 房 民 會

♦ 農 委 會 1 0 6 年 6 月 1 9 日農林務字第  

1 0 6 0 2 2 0 7 8 0號 函 復 内 容 :

1 . 林 下 經 濟 即 在 不 影 響 國 土 保 安 、林 木 生 長  

及 不 致 產 生 災 害 等 前 提 下 ，先 建 立 一 套 可  

因 地 制 宜 ，包 括 （但 不 限 ) 物 種 選 擇 、作 業

♦ 原 民 會

農 委 會 說 明 應 先 行 建 立 一 套  

可 因 地 制 宜 之 作 業 技 術 體 系  

做 為 基 礎 推 動 科 學 基 礎 ，再 進  

行 修 法 事 宜 。

♦ 原 民 會

本 會 於 1 0 5 年 1 2 月 2 日函請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依 原 基 法  

規 定 會 同 本 會 研 擬 解 釋 函 ，經 

該 會 函 復 應 先 行 建 立 一 套 可

♦ 原 民 會  

俟 與 農 委 會 取  

得 共 識 後 方 能  

確 認 修 法 期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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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要素之林業用地之作業技術體系， 
以為a後推動林下經濟之科學基礎。爰農 
委會105年已啟動105年至108年之林下 
經濟試驗研究，通盤評估林下經濟之態樣 
並建立可操作之林下經濟作業體系，再行 
研修林地相關法規，俾推動林下經濟法制 
化 ，以正本清源"

2 .  農委會105年 10月間業成立「林下經濟推 
動小組」C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林務局、水 
土保持局、林業試驗所、農業試驗所、農 
糧署及各區農業改良場擔任小組成員）並 
於同年10月1 3曰及12月1 4日召開研商 
會議，重要結論略以：
( 1 )  人工林之經營係以森林主產物收穫為 

其主要目標，倘不破壞森林環境與组 
成 ，維持既有森林之樣貌及功能等原 
則下，於人工林造林、撫育至伐採期 
間 ，林下經營森林副產物於政策上可 
歸屬為「林業使用」之一環，自應為 
林業用地及森林管理所容許"

( 2 )  基於森林副產物於林下經營之技術體 
系甚為廣泛多元，為能符合森林永續 
經營之原則，應採正面表列方式容許
之

( 3 )  林業用地得否於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 
副產物之議題，於維持森林永續經營 
之原則下，目 前由林業及農業相關研 
究機構持續盤點其技術體系，以作為 
農委會未來在科學上鬆綁林地管制相 
關法令之政策決定依據。

3 .  農委會林務局已規劃於106年 6 月下旬召 
開本小组第3 次研商會議，再行確認森林 
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技術體系後，俾 
據以提供研擬配套之土地使用管制事宜"

參原民會
1 .原住k 保留地經查定為宜林地如作農業使

因地制宜之作業技術體系做 
為基礎推動科學基礎，尚不同 
意以解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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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依 現 行 水 土 保 持 法 第 2 2 條 及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 6 條 規 定 ，即 被 認 屬 超 限 利 用 違 法  

行 為 ，與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應 尊  

重 原 住 民 族 資 源 利 用 方 式 、土 地 擁 有 利 用 與  

管 理 樸 式 之 立 法 意 旨 不 符 。

2 .  考 量 原 住 民 族 混 農 林 業 及 經 濟 性 林 木 之 土  

地 利 用 需 求 ，本 會 1 0 5 年 1 2 月 2 日以原民 

土 字 第 1 0 5 0 0 7 3 3 7 4號 函 請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研 擬 解 釋 函 妥 處 。（本 會 建 議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經 編 為 林 業 用 地 者 ，經 該 土 地 原 住 民 族  

關 係 部 落 同 意 得 供 混 農 林 業 或 種 植 經 濟 性  

林 木 使 用 者 ，得 依 森 林 法 第 6 條 第 2 項 規  

定 ，徵 得 直 轄 市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並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甲 央 地 政 主 管 機  

關 及 中 央 原 住 民 族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3 .  經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1 0 6 年 3 月 2 日以農林  

務 字 第 1 0 6 1 7 1 0 1 3 1函 復 略 以 ：因 考 量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土 地 容 許 使 用 之 相  

關 規 定 ，且 山 坡 地 超 限 利 用 之 管 制 應 無 分 族  

群 ，一 體 適 用 ，又 該 會 刻 正 研 議 於 林 業 用 地  

推 行 「林 下 經 濟 」，在 科 學 上 必 須 符 合 不 影  

響 國 土 保 安 、林 木 生 長 及 不 致 產 生 災 害 等 為  

前 提 ，宜 先 建 立 一 套 可 因 地 制 宜 ，包括物種  

選 擇 、作 業 方 式 等 要 素 之 作 業 技 術 體 系 ，以 

為 曰 後 推 動 林 下 經 濟 之 科 學 基 礎 。故該會尚  

不 同 意 以 解 釋 方 式 辦 理 。

5

山 坡 地 土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查 定  

工 作 要 點

農委會

農 委 會

康 民 會

♦ 農 委 會 1 0 6 年 6 月 19 a 農林務字第  

1 0 6 0 2 2 0 7 8 0號 函 復 内 容 :

1 . 林 下 經 濟 即 在 不 影 響 國 土 保 安 、林 木 生 長  

及 不 致 產 生 災 害 等 前 提 下 ，先 建 立 一 套 可  

因 地 制 宜 ，包 括 （但 不 限 ) 物 種 選 擇 、作業  

方 式 等 要 素 之 林 業 用 地 之 作 業 技 術 體 系 1 

以 為 日 後 推 動 林 下 經 濟 之 科 學 基 礎 1■爰農 

委 會 1 0 5 年 已 啟 動 1 0 5 年 至 1 0 8 年 之 林 下  

經 濟 試 驗 研 究 ，通 盤 評 估 林 下 經 濟 之 態 樣  

並 建 立 可 操 作 之 林 下 經 濟 作 業 體 系 ，再行  

研 修 林 地 相 關 法 規 ，俾 推 動 林 下 經 濟 法 制

原 民 會 土 地 管 理 處

本 會 業 已 召 開 會 議 確 認 通 案  

處 理 原 則 ，爰 無 須 辦 理 修 法 "

農 娄 會 1 0 6 年 6 月 1 9 日農林  

務 字 笫 1 0 6 0 2 2 0 7 8 0號函

「山 坡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查 定 工  

作 要 點 」應 踐 行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原 住 民 族 諮  

商 同 意 程 序 ：

1 、貴 會 於 1 0 5 年 1 2 月 13 

曰 召 開 研 商 會 議 ，決 議 略 以 ： 

查 定 作 業 係 就 4 項 環 境 自 然  

因 子 進 行 科 學 調 查 ，其 執 行 無  

涉 及 原 基 法 第 2 1 條 規 定 ，但

屌 民 會 土 地 管  

理 處

無 須 修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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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第6 次娄員會議會前會 106年 7 月 2 0 日（r a )

化 ，以 正 本 清 源 •《

2 .  農 委 會 1 0 5 年 1 0 月 間 業 成 立 「林 下 經 濟 推  

動 小 組 」（以 下 簡 稱 本 小 組 ，由 林 務 局 ，水 

土 保 持 局 、林 業 試 驗 所 、農 業 試 驗 所 、農 

糧 署 及 各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擔 任 小 組 成 員 ）並 

於 同 年 1 0 月 1 3 日 及 1 2 月 14 3 召開研商  

會 議 ，重 要 結 論 略 以 ：

( 1 )  人 工 林 之 經 營 係 以 森 林 主 產 物 收 穫 為  

其 主 要 目 標 ，倘 不 破 壞 森 林 環 境 與 組  

成 ，維 持 既 有 森 林 之 樣 貌 及 功 能 等 原  

則 下 ，於 人 工 林 造 林 、撫 育 至 伐 採 期  

間 ，林 下 經 營 森 林 副 產 物 於 政 策 上 可  

歸 屬 為 「林 業 使 用 j 之 一 環 ，自應為 

林 業 用 地 及 森 林 管 理 所 容 許 。

( 2 )  基 於 森 林 副 產 物 於 林 下 經 營 之 技 術 體  

系 甚 為 廣 泛 多 元 ，為 能 符 合 森 林 永 續  

經 營 之 原 則 ，應 採 正 面 表 列 方 式 容 許  

之 。

( 3 )  林 業 用 地 得 否 於 森 林 冠 層 下 經 營 森 林  

副 產 物 之 議 題 ，於 維 持 森 林 永 續 經 營  

之 原 則 下 ，目 前 由 林 業 及 農 業 相 關 研  

究 機 構 持 續 盤 點 其 技 術 體 系 ，以作為 

農 委 會 未 來 在 科 學 上 鬆 綁 林 地 管 制 相  

關 法 令 之 政 策 決 定 依 據 。

3 .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已 規 劃 於 1 0 6 年 6 月下旬召 

開 本 小 組 第 3 次 研 商 會 議 ，再 行 確 認 森 林  

冠 層 下 經 營 森 林 副 產 物 之 技 術 體 系 後 ，俾 

據 以 提 供 研 擬 配 套 之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事 宜 。

♦ 原 民 會

【土 地 管 理 處 】

1 . 本 會 以 1 0 5 年 8 月 3 1 日原民土字第  

1 0 5 0 0 5 1 4 8 4號 函 建 請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水  

土 保 持 局 ，如 查 定 結 果 之 公 告 處 分 ，使當  

地 原 住 民 對 既 存 原 住 民 族 土 地 及 自 然 資 源  

之 使 用 、收 益 權 利 ，產 生 喪 失 及 變 更 之 法  

律 效 果 時 ，應 於 公 告 處 分 前 踐 行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諮 商 原 住 民 族 同 意 程

查 定 完 成 後 ，其 公 告 之 行 政 處  

分 所 產 生 之 法 律 效 果 ，倘 係 增  

加 原 住 民 原 本 所 無 之 限 如 ，原 

民 會 核 屑 原 基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規 定 限 制 土 地 利 用 》

2 、因 山 坡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查 定  

為 山 坡 地 保 育 利 用 之 重 要 前  

置 工 作 ，攸 關 國 土 保 安 與 水 續  

發 展 至 矩 ，亦 涉 及 直 轄 市 政 府  

權 責 及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編 定  

事 宜 ，需 進 一 步 研 商 及 釐 清 。 

貴 會 已 與 本 會 於 1 0 6 年 4 月 

2 5 曰 啟 動 雙 方 副 首 長 協 商 機  

制 ，並 取 得 共 識 如 下 ：

( 1 )  山 坡 地 土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分 類 標 準 規 定 ，加 強 保 育 地 係  

沖 蝕 極 嚴 重 、崩 坍 、地 滑 、脆 

弱 母 岩 裸 露 之 土 地 ，基 於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周 遭 居 住 安 全 ，按 諮  

商 取 得 原 住 民 族 部 落 同 意 參  

與 辦 法 附 件 第 5 點 第 2 項 第 2 

款 規 定 ，同 意 第 1 次 査 定 結 果  

為 加 強 保 育 地 之 土 地 ，無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限  

制 土 地 利 用 之 適 用 -

( 2 )  修 正 1 0 5 年 1 2 月 1 3 曰 

「山 坡 地 土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查

定 落 實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1 

條 第 2 項 」研 商 會 議 第 2 案決  

言義&
3  '後 續 本 會 水 土 保 持 局 視 需  

要 檢 討 修 正 「山 坡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查 定 工 作 要 點 」，另 因 該 工  

作 要 點 係 屬 行 政 規 則 ，且 與 貴  

會 己 達 成 上 述 共 識 ，爰 建 請 解  

除 列 管 ，免 於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未 完 成 立 (修 ）法 之 相 關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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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2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水 土 保 持 局 1 0 5 年 1 1 月 

2 3 曰 水 保 監 字 第 1 0 5 1 8 1 4 1 9 5號 函 表 示 ，山 

坡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查 定 為 山 坡 地 保 育 利 用 之  

重 要 前 置 工 作 ，且 涉 及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之 土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分 類 及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編 定  

作 業 等 議 題 ，為 避 免 個 案 認 定 ，仍 建 請 本  

會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召 開 會 議 研 議 通 案 處 理 原  

則 °

3 .  本 會 於 1 0 5 年 1 2 月 1 3 日 及 1 0 6 年 4 月 25 

曰 邀 集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及 各 地 方 政 府 等 相  

關 單 位 召 開 會 議 研 議 如 何 落 實 原 基 法 第 21 

條 第 2 項 規 定 ，會 議 決 議 政 府 依 職 權 辦 理  

查 定 結 果 之 公 告 處 分 ，如 核 屬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限 制 土 地 利 用 者 ，應 於  

公 告 處 分 前 踐 行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 1 條 諮  

商 原 住 民 族 同 意 程 序 。

4 .  查 定 結 果 之 公 告 處 分 是 否 核 属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限 制 土 地 利 用 之 認 定 ， 

依 下 表 適 用 之 ：

袭 前  

查定岔
無 査 定 地

宜農 牧 地

宜 林 地

加 強 保 育 地

宜 農 牧 地

X

宜 林 地

X
X

加 強 保 1

0
0
X

0為核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g 限制土地利
用 。

X為非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限制土地利 
用 °_______

法 辦 理 情 形 及 預 定 期 程 表 j 繼 

續 填 列 辦 理 進 度 。

原 民 會 土 地 管 理 處

本 會 業 已 召 開 會 議 確 認 通 案  

處 理 原 則 ，爰 無 須 再 依 原 基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作 成 解 釋 。

原 住 民 族 自 治  

法
原 民 會

原 民 會  

(综 合 规  

期 處 )

1.依 照 總 統 原 住 民 族 政 見 主 張 及 106年 3 月 

2 0 日 總 統 府 原 住 民 族 歷 史 正 義 與 轉 型 正 義  

委 員 會 第 1 次 會 議 主 席 裁 示 ：「原住民族自  

治 之 推 動 應 奠 基 於 包 括 明 確 的 空 間 範 圍 、自 

治 權 限  ' 以 及 固 定 財 源 之 上 ；就 自 治 政 府 的  

組 織 架 構 ，要 由 原 住 民 族 與 政 府 對 等 、充分 

協 商 後 才 產 生 1 並 且 透 過 『部 落 公 法 人 』建

刻 正 草 擬 法 案
無 法 依 原 基 法 第 3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解 釋 。

完 成 法 案 草 擬  

後 ，將 尊 重 各 族  

的 多 元 需 求 、廣 

泛 徵 詢 不 同 部  

落 的 意 見 ，並循  

法 制 作 業 程 序  

報 請 行 政 院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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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厚實、累積民族自治的基礎與能量。
2 .本會刻正依照總統裁示，研修原住民族自治 

法草案，擴大徵詢各界意見後，續依法制作 
業程序完成跨部會協商，報請行政院審查。

查，核轉立法院 
審議。

7

原住民族傳统 

生物多樣性知 

識保護侧

原民會 原民會

1. 本會於％年5 月4 g以原民地字第 
0960022111號函請行政院審議「原住民族 
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行政 
院於97年 2 月 1 5曰以院臺内字第 
0970004347號函送立法院審議"

2 .  立法院於98年5 月 18 S 第7屆第3 會期内 
政委員會第27次會議以政黨輪替為由決議 
撤回"

3 .  本會參酌立法院委員會審議意見重行草擬
「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 
(草案）」，於1〇〇年3 月1 1曰以原民地字第 
1001008562號函送行政院審議。行政院秘 
書長於100年 7 月22 g 以院臺内字第 
1000037163號函請本會參照有關機關意見 
重新檢討。

4 .  本會於101年4 月2 2 日、101年 10月 18 
曰及101年 12月4 日召開二次跨部會協商 
會議及部落暨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共同研商 
本法内容"

5 .  鑒於本條例涉及對於傳統知識保護水準之 
政策方向及我國於國際談判之立場，本會再 
行修正草案條文，並於104年6 月2 4 曰及 
9 月 1 日召開2 場次跨部會研商會議，全案 
條文討論完竣，惟因各部會仍存有歧見，依 
會議決議於9 月2〗 日函請各部會提供修正 
條文文字後 >依跨部會研商會議決議及各部 
會建議修正草案條文完竣=

6 .  為求審慎起見，本會復以105年 8 月 1 5曰 
1050048061號函請各部會確認修正意見， 
105年 10月5 曰各部會皆已回復，待彙整 
後簽辦後續法制作業程序 "預计 106年 5 
月底前報院審議。

待棠整各部會確認修正意見 
後簽辦後續法制作業程序。

本條例係依據原基法第13條 
已授權本會訂定「原住民族傳 
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 
例」，發布拖行後即可據以維 
護原住民族傳統知識之相關 
利益，爰無須依原基法第34 
條第2 項規定作成解釋之方 
式處理"

預計106年8 月
底前報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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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于政院原住民族I 本法推動會第6 次委眞會議會前會 '106 年 T 月 20 eK 四）

原住民族土地 

受限制所生損 

失補偾辦法

原民會 原民會

1.

2.

本辦法草案業已完成初稿，惟因部分規範涉 
及 「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 
法」（草案)之内容，將參依該辦法之内容修 
正後，辦理内部研商會議- 
預訂將於完成内部研商後1邀集各公產機關 
及縣市政府代表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及地 
方諮詢會議，以博諮取議及徵詢實際執行建 
議後，於法制程序完備後公告實施。

本辦法草案業於105年6月完 
成草案初稿，惟因其部分規範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 
圍土地劃設辦法」之内容，將 
參依該辦法之内容修正後，於 
106年3 月起接續辦理内部研 
商會議、邀集各公產機關及縣 
市政府代表召開跨部會研商 
+ 議及地方諮詞i 議 。

原基法第21條於104年 6 月 
2 4 曰修正後，已授權本會訂 
定「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 
損失補償辦法」，發布施行 
後，主管機關即可據以寬列預 
算補償，爰無須依原基法第 
34條第2 項規定作成解釋之 
方式處理。

部落公法人组 

織設置辦法
原民會

原民會 

(綜 錢  

tj處)

1 .  本會 1 0 5年度辦理各縣市諮詢座談會中，因 
部分鄉（鎮 、市 、區）公所、村 （里）長及 
部落代表仍就部落公法人之權限分工意見 
容有不一，爰配合前次綜整意見修正法規草 
案及相關推動方案。

2 .  預計於自1 0 6年 7 月2 0 曰起至9 月 2 0 曰

部分鄉（鎮 、市 、區）公所' 
村 （里）長及部落代表仍就部 
落公法人之權限分工意見容 
有不一，故再行研修法規。

無法依原基法第34條第2 項 
規定解釋。

待微詢完拳彙 
整各界意見 
後 ，規劃後績法 
規發布作業，預 
計於106年 12 
月前完辦。

原住民族土地 

及海域法
原民會 康民會

1 .  立法院第6 屆第 6 會期，行政院9 6 年 1 1 月 
26 3 送立法院審議，計 7 章 3 5 條 ，因屆期 
不續審》

2 .  立法院第7 屆第 1 會期，行政院9 7 年 2 月 
1 5 曰送 立 法 院審議，計 7 章 3 5 條 《立法院 
第 7 屆第 3 會期内政委員會第2 6 次會議附 
帶決議，因政黨輪替，政策不同，請行政院 
撤回重新研議，行政院於9 8 年 1 2 月 1 5 曰 
函請立法院撤回重新研議。

3 .  立法院第8 屆第 8 會期，行政院 1 0 4年 7 

月 1 7 日送立法院審議，計 7 章 3 9 條 ，因屆 
期不續審。

4 .  立法院第9 屆第 1 會期，行政院 1 0 5年 2 

月 1 曰送立法院審議，計 7 章 3 9 條 。為落 
實改組後行政院政策及蔡總統政見，就原送 
法案撤回重新檢討，行政院 1 0 5年 6 月 23 

曰 函 請立法院同意撤回《

5 .  本會依總統原住民族政策主張，並配合「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之規 
定，刻正重新研修土海法草案内容，俟提送 
原轉會專案報告取得各族代表共識，據以辦 
理法制作業完備後，報請行政院審議。

刻正重新研修土海法草案内 
容，俟提送原轉會專案報告取 
得各族代表共識，據以辦理法 
制作業完備後，報請行政院審 
議 。

1 .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 
規定略 以 ：「左列事項應以 
法律定之：一 、憲法或法 
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 
定之者《…」。

2 .  次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0 條第 3 項規定：「原住 
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 
之土地'海域，莫回復、 
取得、處分、計畫、管理 
及利用等事項，另以法律 
定之〇」。

3 .  有關原住族土地、海域之 
回破、取得、處分 '計畫、 
營理及利用等事項，依上 
開中央法規標準法及原住 
民族基本法均明文應以法 
律定之，尚不宜依原基法 
苐 3 4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本法案需提送 
原轉會專案報 
告，經各族代表 
就法案内重要 
事項等大政方 
針取得共識，據 
以辦理相關法 
制作業，尚無明 

確規劃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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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 &未法推動會笫6 次委 g 會議會前會 10(5 年 7 月 20 日（a )

止 ，再行辦理13場原住民族重大政策諮詢 
座談會"俟徵詢程序完辦並視各界意見收攏 
程度，規劃後續法規發布作業"

11

公務人貝特種 

考试康住民族 

考试规則

原民會 原民會

1 .  總統於106年6 月 1 4日公布之《原住民族 
?§■言發展法》第25條第1項明定，本法施 
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 
住民族考試、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證"

2 .  故上開法案公布施行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當可確立列為原住民族特考應考人之 
應試資格：惟對於其所適用認證級別，尚須 
審慎評估，以符社會期待。基此，待認證級 

別確立後，即可據以修正原住民族特考考試 
規則相關規定。

俟（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施 
行三年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當可確立列為原住民族 
特考應考人之應試資格。

已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屐法> 
第25條第1項辦理，尚不須 
依原基法第34條第2 項規定 
作解釋處理。

俟《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法〉施行 
三年後，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 
證當可確立列 
為原住民族特 
考應考人之應 
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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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調查後續計劃 

成果報告 I

委 託 單 位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執 行 單 位 ：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



9 6 年 度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領 域 土 地 調 查 後 續 計 劃

《成 果 報 告 I 》

執 行 單 位 ：鄒 族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計 劃 主 持 人 ：汪 明 輝 （台 灣 師 大 地 理 學 系 ）

協 同 主 持 人 ：台邦•撒沙勒

( 大 仁 科 技 大 學 觀 光 事 業 系 ） 

海 樹 兒 • 犮 刺 拉 菲 （中 研 院 台 史 所 ） 

根 誌 優 （星 亞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 

張 國 楨 （台 灣 師 大 地 理 學 系 ）

研 究 助 理 ：官 大 偉 、吳 宛 憶 、梁 錦 德 、朗 蔚 、 

江 冠 榮 、蕭 世 琿 、趙 一 先 、趙 品 宣 、



的範圍，而對傳統布農族部落的整體概況也在日本統治台灣中末期資料即已確 

立 ，攸關傳統領域的移動一布農族的遷徙，也在馬淵東一等人的研究調查下獲知 

其梗概。

2000年以來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基本上是由上而下 '由外而内 

的進行，在中央部分，五篇全部是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台大教授張長義 

主 持 ，参與的布農族人不算多。而在地方方面，以台東縣延平鄉之調查成果最為 

翔 實 ，也是最多在地族人共同參與的地區。

整體來看近年進行之布農族傳統領域調查，多在於「部落」的範疇進行調查， 

然因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區隔原本就很難定出，這除了跟布農族傳統siduh (氏族) 

在部落内的運作方式和彼此互動關係有關外，更因著1930年代前後日本實施的 

集團移住政策，造成族人在生活領域、生活方式、社會關係之大變動，使部落的 

傳統領域内涵更為混淆，siduh (氏族）間的領域更難做釐清。再 者 ，成效除了 

喚 起 4 專統領域的意識」及領域資訊化外，也似乎僅在於傳統地名意義的蒐集。 

侄!I是布農族自發性申請經費進行的傳統領域調查較有布農族「地區領域」的内 

涵 。但可惜的是它只呈現部分地區，因之，「布農族傳統領域」（布農族與他族之 

間 ）的範晴與内涵實仍缺乏。

貳 、布農族領域變遷史

布農族的領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地域範疇，要對布農族領域的變遷有所 

了 解 ，需建立在認識布農族的民族遷移上。

布農族的遷移，在現今族人的記憶裡，很清楚知道Asangdaingaz (或謂 

Mai-asang) 之曾為族人的聚居地域，但在 Asang daingaz之前源自於何處？普遍 

的說法是在Lamungan142。我們可以Asang daingaz及 Lamungan地區之間為分界， 

在聚居於這區域以前的來源可以說是相當模糊，或許我們現在概念裡的「布農族」 

尚未出現，而只能說是「前布農族」。

布農族的歷史進人到Asangdaingaz (布農族祖聚居地）時期後，可以說是 

開始進人布農族較清楚的口述歷史時代，文獻的記載也從此開始被紀錄成真實的 

發生。日本著名的布農族硏究者馬淵東一，曾透過他在1930年代走訪布農族地 

區所進行之調查研究，而將布農族的遷移分為二期：第一期是從傳說中的西部平 

地各處，經 Lam ungan而到 Asang-daingaz (或謂Mai-asang )，時間上是極為緩慢 

而長久，路線也有不同的說法；這一期布農族移動的地域僅限於中央山脈以西和 

玉山以北之地。此一分期形成的結果是：以諸部族之Asang-daingaz為中心，而 

設立許多1蕃社」，部族及氏族組織之基礎藉以成立。第二期，則是族人普遍熟

]42 Lamungang—地 ，族人相信是今天之民間、社寮之地，乃至於竹山、及集集之間的區域。這 

個區域也是布農族人普遍認為的最初族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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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從 Asang-daingaz往東部花蓮、台東及南部高雄等地區的移動。

1 8 9 5年 ，日本勢力進佔台灣，1 9 3 0年前後其推動的移住政策，造成布農族 

傳統領域，包括領域範圍、领域內族人生活方式等最大的改變，也奠定現今布農 

族領域的生活範疇，1 9 4 5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在日治時期理蕃政策的基 

礎下，繼 續 「私有化'國有化」布農族的傳統領域。

一 、原 有領域之形成舆變遷

布農族傳統領域之形成或擴張，係在布農族 siduh (氏族）移動的基礎上進 

行 。以下，擬從布農族遷移的歷程去看布農族傳統領域之變遷：

(―)第一期遷移

1 . 從  Lamungan 到  Asang daingaz (蓽 大 社 區 域 ）

談到布農族的遷移史，;U m u n g a ii是一個常被提及的地名，按文獻記載及一 

些族人的描述，其位置大概在今南投縣民間、竹山、乃至於集集水里這一塊區域。 

這一區域也剛好是濁水溪從深山下來的廣大出水□區域，從這一塊區域連結至濁 

水溪上游布農族人所述的A sa n g d a in g a z (舊大社區域），正是布農族文化的發詳 

地 ，相信也是布農族形成的孕肓地，因而也是布農族最初的傳统領域。至今，仍 

有不少布農族耆老視之為古老的民族聖地◊ 如於2 0 0 8 年 9 月 1 2 日 ，一群以 

Takbanuaz (巒社）群為主的南投地區布農族耆老，即來到設於民間之南投休息 

站 ，該休息站名稱也特以布農族之命名而稱之L a m im g a n。

依馬淵東一對布農族第一期遷移的敘述，謂 Isbukun (郡社群）最初是經過 

卓社地域來 > 後來再往南方向沿著郡大溪流域，以 A san gb u k im  (郡大社）為中 

心 ’在此建立其勢力區u而 Takbanuaz (密社群）Takibakha (卡社群）Takitudu 

(卓社群），則都是在從L aim m gan入山途中，或是在濁水溪上游與郡大、丹大 

溪之間的會流處地區，開始分散。Takbanuaz (密社群）以 A sa n g b a n u a z (戀大 

社）為中心建立其勢力範圍；Takitudu (卓社群）以 A san g tudu (卓社）為中心， 

在濁水溪上游處建立其勢力範圍；Takibakha (卡社群）則以 A sang bakha (卡社) 

為中心，在卡社溪及與濁水溪的會流處附近，建立其勢力區。隨後 Takivatan (丹 

社群）從 A san g banuaz (戀大社）這裡，再分出一個部族。起 先 ，Takibakha (卡 

社群）從 Takbanuaz (巒社群）分出，之後，Takitudu (卓社群）又從 Takibakha 

(卡社群）中分出。其分出的時間因為遙遠而很難推算。至於 Takivatan (丹社 

群 ），在馬淵東的記錄裡謂約在丨7 世紀開始，但在荷蘭時期文獻，早已出現了 

T ak ivatan的社群，亦即在 1 7 世紀之前即已形成143。而 Takivatan (丹社群）之形 

成 ，在族人之記憶裡似乎尚很清楚。筆者聽過丹社群人說：當時都還是屬於 

Takbanuaz (巒社群），有一部分族人因為耕作地及狩獵之關係，而常常居住在丹

143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DZIV(c：>637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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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M 出時間：n 〇/02/20 07:32

裁判字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 6年原訴字第2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 國 1 0 6年 1 1 月 2S 日 

裁判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訴人 躉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被 告 潘 德 清

選任辯護人陳慧敏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潘 崑 虎

指定辯護人黃偉倫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潘 春 貴

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宏惠

被 告 李 昭 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 （105年度偵字第7780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〇〇犯非法持有空氣槍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 

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 

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物沒收。又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 、2 ' 4 、5 所示之物均沒收。又 

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非法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 、

2 、3 、6 所示之物均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拾月，併科罰 

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曰。 

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丁〇〇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編號1 、2 、3 所示之物均沒收。

甲〇〇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非法宰殺保 

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内向公庫 

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扣案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物沒收。

乙〇〇無罪。

事 實

一 、戊〇 0明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具殺傷力之空 

氣槍，竟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之犯意，自民國104 

年底某日，在其胞弟潘德順（96年間死亡）地址不詳之住所 

尋獲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

1 支進而持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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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戊〇〇明知灰面漏鹰（學 名 ：Butastur indicus) 係經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數量 

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以獵槍以外 

之槍械獵捕，戊〇〇竟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 

105年10月11日晚間，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 

山區，以頭燈照明，持前開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射擊獵捕灰 

面騖鹰，以此方式獵捕灰面鷲鹰20隻 。

三 、 丁〇〇亦明知灰面鷲鹰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 

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數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以獵槍以外之槍械獵捕，竟與戊〇〇共 

同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05年10月14曰 

晚間，共同前往屛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由 

丁〇〇負責以頭燈（起訴書誤載為手電筒，應予更正）照射 

樹上確認有無灰面鷲鹰休憩，如發覺有灰面鶩鹰即由戊〇〇 

持前開具殺傷力之空氣槍射擊獵捕之，以此方式共同獵捕灰 

面騖鹰9 隻 。嗣於翌（1 5 )曰凌晨1 時10分許，在前址山區 

，戊〇〇為執行反獵鹰埋伏勤務之員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 

開空氣槍1 支 （內裝有鋼珠9 顆及瓦斯鋼瓶1 瓶）、頭燈2 

具 、灰面騖鹰9 隻 （現場查獲死體8 隻 、活體1 隻 ，惟活體 

經救助仍死亡） > 丁〇〇自現場逃離嗣後始經警循線查獲。 

後警方又於10 5年10月19曰持捜索票至屏東縣〇〇鄕里〇村 

里〇路00號搜索，扣得戊〇〇前於105年10月11日晚間獵捕 

所獲並業經切割處理之灰面鵞鹰屠體1 隻及內臟3 包 （含心 

臟19顆 、胃14顆） ，及與本案無關之瓦斯空氣長槍1 支 、喜 

得釘長槍1 支 （槍枝管制編號分別為：0000000000號 、0000 

000000號 ，均不具殺傷力） 、手機1 支 、瓦斯鋼瓶1 罐 、槍 

管1 支 、握柄1 支 、零件4 支 ，始査悉上情。

四 、 甲〇〇明知灰面鶩鹰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稀 

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數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宰殺，竟基於宰殺（起訴書誤載為「獵捕 

」 ，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5年 

10月16曰上午5 時 許 ，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山頂路旁牧草 

原 ，拾獲因不明原因掉落在地尚存活之灰面鬵魔1 隻 ，旋即 

在欖仁溪旁某處將之宰殺，並冰存於屏東縣〇〇鄉里〇村〇 

〇路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0000000號） 。嗣為警於10 5年10 

月19曰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屏東縣〇〇郷里〇村〇〇路〇 

〇〇〇〇〇〇◦ 號0000000號）搜 索 ，扣得灰面鶯鹰1 隻 （ 

屠體） ，始悉上情。

五 、 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恆春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

理 由

甲 、有罪部分：

壹 、證據能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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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 外 ，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 項定有明文 

。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 

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 

事 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 

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 亦有明文。 

本件被告戊〇〇、丁〇〇、甲〇〇、辯護人及檢察官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已表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均同意有 

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 0 5頁） ，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及與本案待證事實間之關聯性，認以之作為證據要屬 

適 當 ，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 第1 項規定，該等傳聞 

證據自有證據能力。

二 、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 

為之規範，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 

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之適用。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 

之情況，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 

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本案之證據。

貳 、實體部分•’

一 、訊據被告戊〇〇、甲〇〇對於本案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被 

告潘昆虎雖坦承有於10 5年10月14日晚間配戴頭燈與被告戊 

〇〇共同至屏東縣滿州鄉里得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並知悉 

被告戊〇〇係欲獵捕灰面鶯鹰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違反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 、第3 款之非法獵捕保育 

類野生動物犯行，辯 稱 ：我沒有用頭燈幫戊〇〇照，也沒有 

幫戊〇〇撿打下來的灰面騖鹰，我只是陪戊〇〇一起上山而 

已云云。被告戊〇〇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戊〇〇所持 

有之空氣槍為被告胞弟潘德順所遺留，但結構簡單、材質粗 

糙 ，為原住民自製獵槍，且被告戊〇〇持之獵鹰供自己食用 

，仍屬原住民文化傳統行為，並無為其他犯罪行為，故依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之規定、立法理由與實務 

見解應為不罰；另被告戊〇〇獵捕灰面騖鹰之行為係為供自 

己與親族食用，並無證據證明其有販售行為，依野生動物保 

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之規定，其 

係基於傳統文化所為之獵捕、宰殺野生動物行為，應無適用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3 款處罰規定之餘地等 

語 。被告丁〇〇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丁〇〇僅陪同被 

告戊〇〇上 山 ，因不勝酒力即獨自返家，並無參與非法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又縱認被告丁〇〇有與被告戊〇〇共同獵 

捕 ，亦合於野生動物保肓法第21條之1 第1 項 、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19條非基於營利目的獵捕野生動物，且符合傳統文化 

之要件，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於立法時，立法院曾為 

附帶決議謂「有關第21條之1 第2 項之許可辦法，應特別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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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飲食文化」 ，被告戊〇〇、丁〇〇之部落 

中確有食用候鳥灰面鶩鹰之習慣，屬於傳統飮食文化之需求 

*雖被告戊〇〇非職業獵人，但在部落中生活的族人依然有 

類似之獵捕行為。檢察官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戊〇〇 

、丁〇〇獵捕野生動物係為營利，即應認係為自用，而應不 

罰等語。經 査 ：

(-)、被告戊〇〇有於上開時間、地 點 ，持有殺傷力之空氣槍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駑鹰之行為，及被告甲〇〇有於上開時 

間 、地 點 ，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鶯鹰之行為等情，業據 

被告戊〇〇、甲〇〇於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 

305-306頁） ，並有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技佐王弘毅之鑑定 

報告書1 份 、屏東縣政府普察局恆春分局滿州分駐所10 5年 

10月15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 '查獲照片6 張 

、本院10 5年聲搜字第7 8 6號捜索票影本3 紙 、內政部警政 

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分隊10 5年10月19日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2 份 （搜索 

編號F I、C l、C2 )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技佐王弘毅之鑑定 

報告書2 份 、搜索照片4 張 、被告戊〇〇指認獵捕灰面鶩鹰 

地點照片及G P S定位照片7 張 、灰面騖鹰屠體及內臟照片4 

張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105年11月2 

曰農特動字第1053605562號函1 紙 、被告甲〇〇指認拾獲灰 

面鶯鹰地點照片及G P S定位照片5 張在卷可稽（見恆警偵潘 

字第10532046800號 卷 【下稱警一卷】第13頁 、第14-17頁 

、第20-22頁 、保七八大刑偵字第1050004159號 卷 【下稱警 

二卷】第19-23頁 、第37-43頁 、第47頁 、第49-59頁 、第 

1 3 7頁 、第13 9頁 、第1 5 5頁 、保七八大刑偵字第10500048 

90號 卷 【下稱警三卷】第17-20頁 、第24頁 、第3S頁 、第14 

4-145頁 、1 0 5年度偵字第7780號 卷 【下稱偵一卷】第7S-7 

9 頁） ，並有附表所示之扣案物可佐，被告戊〇〇、甲〇〇 

之自白堪信為真實。

㈡ 、本案扣得被告戊〇〇持有之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 

〇〇〇〇號）1 支經送鑑定後，結果為：送鑑空氣槍1 枝 （槍枝 

管制編號0000000000 ) ，認係氣體動力式槍枝，以小型高壓 

氣體鋼瓶內氣體為發射動力，經以金屬彈九測試3 次 ，其中 

彈 九 （直徑5.991m m 、質量0.883g ) 最大發射速度為194.7 

公尺/ 秒 ，計算其動能為16.7焦 耳 ，換算其單位面積動能為 

59.2焦耳/ 平方公分，且按認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槍 

枝殺傷力之標準，係以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以彈九穿人人 

體皮肉層之動能為基準（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11 5號判 

決意旨參照） ，又殺傷力之相關數據，依日本科學警察研究 

所之硏究結果，彈九單位面積動能達20焦耳 / 平方公分，則 

足以穿人人體皮肉層；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對活豬作射 

擊测試結果，彈九單位面積動能達24焦耳 / 平方公分，則足 

以穿入豬隻皮肉層（参照上開鑑定書所載殺傷力之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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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節 ，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 5年11月28日刑鑑字 

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 份在卷可查（見1 0 5年度偵字第94 

21號 卷 【下稱偵二卷】第19-20頁） ，本件扣案之空氣槍經 

試射結果，換算單位面積動能為59.2焦耳/ 平方公分，顯已 

逾前開科學實驗之結果，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可見上開扣 

案空氣槍確實具有殺傷力。

㈢ 、又被告丁〇〇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僅係陪同被告戊〇〇上山 

，隨即因酒醉而下山，未參與被告戊〇〇獵捕灰面鶩魔之犯 

行云云（見本院卷第2 5 9頁） ，然經證人即被告戊〇〇於本 

院審理中具結證述：我有與丁〇〇於1 0 5年10月14日晚間一 

起上山打獵，我跟丁〇〇說我要去獵灰面驚臈，叫他幫 忙 ， 

他就答應，丁〇〇用頭燈幫忙照射，我負責用空氣槍打，在 

丁〇〇的幫忙下我有打到灰面鶯鹰，丁〇〇也有幫忙撿幾隻 

掉落的灰面鶩鷹，被警方查獲時我有叫丁〇〇的名字，但他 

不知道跑哪裡去了，現場掉落的頭燈有一個是我的，另一個 

應該是丁〇〇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17-323頁） ，質諸被告 

丁〇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我跟戊〇〇是親家關係，我 

們沒有仇隙，感情很好等語（見本院卷第2 5 9頁） ，則被告 

戊〇〇理應無故意虛構事實誣陷被告丁〇〇之動機，其證詞 

尚屬可信。再 者 ，警方於1 0 5年10月15日凌晨1 時40分查獲 

被告戊〇〇時，於現場扣得頭燈2 具乙節，有屏東縣政府恆 

春分局滿州分駐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在卷可 

稽 （見警一卷第14-1 6 頁） ，若被告丁〇〇並未以頭燈幫忙 

照 射 ，實無必要於凌晨深夜時分攜帶頭燈陪同被告戊〇〇人 

山 ，故被告丁〇〇上開辯解顯不可採。被告戊〇〇、丁〇〇 

有於10 5年10月14日晚間至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 

方山區共同獵捕灰面鶩鹰乙節，應堪認定。

卿 、被告戊〇〇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戊〇〇所持有之空氣槍為原 

住民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故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20條第1 項之規定、立法理由與實務見解應為不罰等 

語 。然 查 ：

1 、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 

可 > 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 造 、 

運輸或持有自製之漁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2 

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 。其修 

法理由係在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之原則下 

，逐步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製造或持有自製獵槍 

之行為，從刑事罰改為行政罰。然其排除適用刑罰者，應僅 

以 「原住民自製之獵槍」為 限 （最高法院1 0 4年度台上字第 

3280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所謂「自製之獵槍j 係 指 「原住 

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 「自行製造」同條例第4 條具 

有獵槍性能之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而言；「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解釋，雖應因應生活型態之改變而放 

寬 ，只 要 「本於與其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而 「自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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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持有」之獵槍，卽應認係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不以專 

恃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内容者為限（最高法院10 

2 年度台上字第5093號判決意旨參照） 》

2 、綜合上述最高法院對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 

規定之闡釋，可知該項規定須持有人具「原住民身分」 ，且 

持有之客體（獵槍）為 「原住民自製」 ，持有目的係供作「 

生活工具之用」 ，此三項要件必須同時該當，始有前揭免責 

規定之適用。經查：本案被告戊〇〇為排灣族平地原住民， 

具原住民身分，有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查詢結果可憑（見本 

院卷第47頁） ，惟其供承本案扣得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 

0000000000號）是其胞弟潘德順（已歿）生前所有，其於潘 

德順過世後發覺並供作自己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0 2頁） 

，故該空氣槍並非被告戊〇〇所自製，應可認定。又該空氣 

槍為氣體動力式槍枝，以小型高壓氣體鋼瓶内氣體為發射動 

力 ，握把處為木柄，連接金屬槍管等節，亦有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10 5年11月28日刑鑑字第1058001462號鑑定書1 

份 、照片3 張在卷可查（見偵二卷第19-20頁） ，貝U依該空 

氣槍之構造、動力來源與製造材料以觀，應屬具製造空氣槍 

枝技術之業者打模，結合數種材料製造組裝而成，而非一般 

原住民可自行製造之火藥獵槍，此為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堪以 

認定。本案被告戊〇〇或其辯護人既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 

扣案空氣槍為潘德順或其他原住民所自製，自難符合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 之 「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 

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免罰規定。辯護人請求援 

用該項規定，於法無據，尚非可採。

㈤ 、另被告戊〇〇、丁〇〇之辯護人均辯稱被告戊〇〇、丁〇〇 

獵捕灰面麓鹰之行為係為供自己與親族食用，並無證據證明 

渠等有販售等營利行為，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之規定，其係基於傳統文化所為 

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應無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3 款處罰規定之餘地等語。然 査 ：

1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基本國策規定「國家肯定多 

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另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C以下合稱 

兩公約）第1 條第1 項均明白揭示「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 

，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 

社會與文化之發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更規 

定 ：「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 

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 

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從而，「原住民族文化權」業經我國憲法及兩公約明白肯認 

，自應為我國立法者與法律解釋者所尊重。基 此 ，原住民得 

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 、獵捕野生動 

物 。二 、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 、採取礦物，土石。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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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資源。前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按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 

統文化、祭 儀 ，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 

不受第17條第1 項 、第18條第1 項及第19條第1 項各款規定 

之限制。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 
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種類、數 量 、 

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 

1 亦定有明文。前揭條文均係為保障原住民傳統文化中之狩 

獵文化，為我國憲法與兩公約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權保障之具 

體落實。惟原住民為履踐其狩獵文化，狩獵過程中之獵捕、 

宰殺野生動物行為將造成野生動物數量減少（尤以保育類野 

生動物影響更為重大） ，此即與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 

樣性與自然生態（亦即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立法意旨）之法益 

衝 突 。故為了求取尊重原住民文化與保育生態間之利益調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並非 

無條件允許原住民族任意獵捕、宰殺野生動物，而係需「以 

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此要件規範目的即係避免原 

住民個人超越其文化範圍而過度濫殺、濫捕野生動物，甚至 

進而牟取利益，而使保護原住民文化權之美意淪為盜獵犯罪 

者之免死金牌，先予敘明。

2 、由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條文文字未載明臺灣 

原住民族得基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 ，而獵捕、宰殺或利用之 

野生動物是否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 ，或兼及「保肓類野 

生動物」 ，過去對我國司法實務者適用法律時造成莫大困擾 

。惟審酌94年2 月5 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其立法 

目的為落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 

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其中第19條第1 項第2 款 、第2 

項明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 

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 

排除在外。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於93年2 月 

4 曰自第21條第5 款移列而單獨立法，亦明定臺灣原住民族 

基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 ，而有獵捕「野生動物」之必要者， 

不受同法第17條第1 項 、第18條第1 項及第19條第1 項各款 

規定之限制，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是原 

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期間 *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 

之 用 ，且符合依野生動物保肓法第21條之1 第2 項授權規定 

而訂頒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 

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6 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僅事先未 

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持自製獵槍獵捕屬上開辦法第6 條 

第2 項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不能因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51條之1 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 

「一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21條之1 第 1 

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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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此已為最高法院106年度第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所 

是認。從 而 ，若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就原住民獵捕野 

生動物行為之三項限制：1 、於原住民族地區内；2 、非營 

利行為；3 、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以及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 

之必要（同條第2 項規定僅係行政管制規定，違反之效果為 

課予行政罰） ，無論獵物為一般類野生動物或保育類野生動 

物 ，均不受刑罰所處罰。

3 、所 謂 「原住民族地區」 ，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 

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地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 條第3 款定有明文。其 

立法理由謂：「『原住民地區』之定義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 

保障法第5 條第4 項規定，係 指 F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 

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 

請本院核定之地區。』本法從之，另本院（註 ：係指行政院 

) 業已核定上開地區包括30個山地鄉及25個平地原住民鄕（ 

鎮 、市） > 共55個鄉（鎮 、市） 。」而行政院前於91年4 月 

16日以院臺疆字第0910017300號函核准屏東縣滿州鄉為「原 

住民地區」 *則滿州鄉屬原住民族基本法所稱之「原住民族 

地區」 ，殆無疑問。被告戊〇〇、丁〇〇均為排灣族平地原 

住 民 ，有2 人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2 紙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47- 4 9頁 ） ，渠等居住之地理區域、警方搜索查獲保 

育類野生動物處所、被告戊〇〇所稱獵捕位置均位在屏東縣 

滿州鄉境內之原住民族地區，亦無疑問。本案有爭議之部分 

為 ：被告戊〇〇於105年10月11日晚間在原住民族地區以空 

氣槍獵捕灰面鶩鹰，以及被告戊〇〇、丁〇〇共同於105年 

10月14曰晚間在原住民族地區以空氣槍獵捕灰面騖鹰之行為 

，是否均屬於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行為？

① 、被告戊〇〇於警詢、偵訊中供述：我和丁〇〇於10 5年10月 

14曰獵殺灰面驚鹰是要對分自己食用，沒有要販賣，10 5年 

10月11曰獵捕的灰面霖鹰是我自己食用及和朋友分食，我知 

道灰面驚鹰是保育類野生動物等語（見警一卷第4 頁 、警三 

卷第22頁'偵一卷第27頁） ，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我打 

到的灰面緊鹰是要自己吃的，10 5年10月19日扣到的灰面驚 

鹰心臟與胃是我吃剩下來的內臟，我會獵那麼多隻是因為我 

看到就獵殺，打多一點回去夠吃，可以吃兩，三 天 ，10 5年 

10月11曰打的20隻灰面騖魔除了我自己吃還分享給族人，我 

不記得分享給哪些人，他們都是滿州鄉的朋友，他們聽到我 

打了灰面鷲鹰就來跟我要，我有很多喝酒的朋友，我當時酒 

醉了忘記他們是哪些人，一個叫「小黑」 ，一個叫「阿宗」 

，我不清楚他們的本名，他們是住隔壁村的，大概來了4 、 

5 個 人 ，我都不熟，我不清楚他們怎麼知道我有抓到灰面緊 

鷹 ，有些我有拿回去給我太太、兒子、媳婦吃，我們把20隻 

灰面鶩鹰在2 天內都吃掉了，以前灰面鶯鹰來的時候我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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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打，我平常也沒有打獵的習慣，我平常是做雜工，沒有 

固定工作，以前我爸媽也會打灰面E 鹰 ，我是抱著好奇心去 

打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58-259頁） 。依被告戊〇〇供述， 

其過去未曾狩獵野生動物，更遑論有狩獵之習慣，然以被告 

戊〇〇於行為時年逾50歲観之，其若長年生活於排灣族部落 

並遵循部落内傳統禮俗、狩獵文化，應當曾有單獨或與族人 

共同為舉行慶典或生命禮俗之需要而獵捕野生動物之經驗， 

故被告戊〇〇辯稱其係好奇想要獵捕供己食用等語，實有可 

疑之處；又被告戊◦ ◦ 於10 5年10月11曰一次獵捕20隻灰面 

駑 鷹 ，數量甚為龐大，間隔3 日後竟又於1 0 5年10月14曰與 

被告丁〇〇再次上山獵捕，至被員警查獲時扣得9 隻灰面鶯 

鷹乙節，有扣押物品目錄表2 份在卷可佐（見警二卷第49-5 

5 頁 '警一卷第14-1 7 頁） ，被告戊〇〇若僅係為供自己與 

親族食用，實無必要獵捕如此大量之灰面鶯縻，其辯稱是為 

了自用或與親朋共食而狩獵，難認有據；再 者 ，被告戊〇〇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其與何人分食獵得之灰面鶩鹰乙節模 

糊其詞，甚至稱係不熟之隔壁村民，亦不知悉渠等如何得知 

其有捕獲灰面鶩鹰等語（見本院卷第258-259頁） ，然衡諸 

常 情 ，被告戊〇〇縱使欲邀請族人分享獵物，亦應係與自己 

關係緊密之親朋、族人分享之，而非隨意任由不熟識之他人 

食 用 ，此均與原住民之傳統文化不符，被告戊〇〇所辯難謂 

可 信 。

② 、證人即被告之配偶丙〇〇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我有吃到 

戊〇〇帶回來的灰面鶩魔，總共4 位大人、2 位小孩吃，我 

不知道吃了幾隻*我們分3 天晚餐吃，可能吃了 10幾 隻 ，我 

吃到的都是肉，還有骨頭熬湯，以前戊〇〇沒有帶灰面鶩鹰 

回來過，但他會帶一些養的雞或蔬菜，本案發生時我和戊〇 

〇分 居 ，幾個禮拜才回來一次，他大部分住在工寮，我下班 

時我媳婦說灰面鷲鹰是戊〇〇帶回來的，灰面驚縻是戊〇〇 

煮好的，我們一餐起碼吃了4 、5 隻 ，我不清楚戊〇〇平常 

有沒有在打獵，他的工作是打零工、水泥工、農 業 ，只要有 

工作他就做，我不知道戊〇〇有沒有把灰面E 鹰分給其他族 

人 ，我只記得戊〇〇帶灰面鶩鹰回來是在10 5年10月 ，不記 

得是哪一天，我媳婦沒有告訴我戊〇〇帶回來幾隻灰面鶩縻 

，我也沒有去冰箱看，我不知道戊〇〇是獵來的，還是買來 

的 ，我沒有問過戊〇〇，他在我們部落裡不算獵人等語（見 

本院卷第307-316頁） ，其證述內容雖與被告戊〇〇供述： 

有 些 （灰面鶩鹰）我有拿回去給我太太、兒 子 、媳婦吃等語 

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58- 259頁） ，惟證人丙〇〇僅證述 

其曾於1 0 5年10月間某日有食用到灰面騖鹰乙情，至於其係 

何時食用、食用之數量、灰面騖鹰之來源（獵捕或購買）均 

未能明確說明，縱其確實曾食用被告戊〇〇交付之灰面M 鹰 

，是否與本案被告戊〇〇之獵捕犯行有關已難以證明；況依 

證人丙〇〇所 述 ，其於本案發生時與被告戊〇〇分 居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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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戊〇〇之生活狀況、交往情形並不清楚，若其於工作返 

家時突遭家人告知被告戊〇〇帶回烹煮完成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灰面騖鹰作為晚餐，理應倍感驚訝而加以詢問，然證人丙 

〇〇竟證稱其未詢問被告戊〇〇該灰面騖鹰之來源，亦未詢 

問其媳婦灰面鶩鹰之數量，與常理有違；再查，證人丙〇〇 

雖證述其與家人在3 天內食用10幾隻灰面騭鷹等語，然灰面 

鷲鹰乃屬猛禽，並非小型鳥類，成鳥體長約47-51公分乙節 

，有灰面鵞縻之簡介1 份 、查獲照片2 張在卷可佐（見警聲 

搜卷第112-114頁 、警一卷第13頁） ，則證人丙〇〇證述其 

與家人連續3 日晚餐將10餘隻灰面騖鹰屠體食用完畢，難謂 

與經驗法則相符。考量其與被告戊〇〇具有配偶關係，證述 

内容尚有上開瑕疵，實不足以證明被告戊〇〇於105年10月 

U 日晚間獵捕20隻灰面鶩鹰係供作自用之事實。

③  、又警方於105年10月19日搜索屏東縣〇〇鄉里〇村里〇路00

號扣得灰面騖鹰屠體1 隻及內臟3 包 （含心臟19顆 、胃14顆 

) ，被告戊〇〇先於警詢時辯稱：我不知道扣到的灰面駕鹰 

屠體及內臟是何人所有，該處房屋是我弟弟潘德全所有，目 

前沒有人居住，查扣之灰面M 鹰不是我獵捕的，我都住在屏 

東縣〇〇鄉里〇村里〇路00號後方工寮等語（見警二卷第12 

- 1 4頁） ，嗣又改稱：灰面驚鹰屠體1 隻及内臟3 包是我弟 

弟 的 ，因為房子是他的等語（見警二卷第16之1 頁反面）， 

遲至10 5年10月25日警詢時方坦承上開扣案物係其於105年 

10月11日獵捕所得等語（見警三卷第14頁） ，足見其遭查獲 

之初尚有以屏東縣〇〇郷里◦ 村里〇路00號非其住所作為否 

認理由之意。若被告戊〇〇於105年10月11日獵捕灰面駕鹰 

係供自己食用，應會將灰面驚鹰之屠體存放在其實際居住地 

(即其戶籍地後方工寮）或其戶籍地，以便利煮食，實無必 

要特別將之藏放在其胞弟潘德全所有且無人居住之屏東縣〇 

〇鄉里〇村里◦ 路00號 內 。被告戊〇〇顯係為躲避檢警査緝 

，而預先尋覓處所藏放捕獲之灰面M 鹰屠體與內臟，其行為 

與一般獵捕野生動物供自用者大相徑庭。

④  、另被告戊〇〇、丁〇◦ 獵捕灰面鷲鹰之時間為10月間，依原

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 

辦法第6 條及其附表規定，屏東縣滿州鄉排灣族原住民10月 

間固定舉辦之祭儀為「五年祭j 、「五年後季送善靈」 ，獵 

捕動物之種類為熊鹰（頭飾使用之羽毛） 、山豬、山羌 '臺 

灣野山羊、飛鼠；不定期舉辦之傳統禮俗包含「生命禮俗（ 

嬰兒出生、滿月、房屋落成）」 、「感恩祭」 、「播種祭」 

、「生命禮俗（結婚、慰 喪 、除喪、成年禮、尋根、傳統身 

分象徵飾物）」 ，獵捕動物之種類包含山羌、山豬、臺灣野 

山羊、飛鼠、野兔、雉雞、臺灣彌猴、臺灣水鹿、松鼠、山 

老鼠、溪魚、溪 蝦 、鼬獾、大冠鷲、鶴鶉、蛇類、熊 鹰 （頭 

飾使用之羽毛） ，上開傳統文化祭儀所需獵物均不含括灰面 

騖鹰，足見被告戊〇〇、丁〇〇獵捕之目的與部落祭儀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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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雖原住民一般為了取得食物而狩獵之物種並非僅限於 

上開表列動物，然此附表仍得作為原住民飲食文化、喜愛狩 

獵物種之參考。傳統排灣族原住民獵人在部落受人尊重，且 

獵人取到食物，會先帶到頭目家內、再與族人分享，獵人必 

須具有謙虛與尊敬的態度，對於供給食物之山林應心存感敬 

畏 恩 ，雖因社會變遷與經濟型態改變，我國原住民族已少有 

專以狩獵為生者，然若有狩獵需求’多仍會遵循部分狩獵傳 

統習俗為之。被告戊〇〇、丁〇〇雖有原住民身分，然在灰 

面鷲鹰過境滿州鄉時密集、大量獵捕，且僅獵捕軍一種類之 

獵 物 ，又於狩獵前、後無任何與傳統狩獵行為有關之表現， 

被告丁〇〇甚至於飮酒半醉之際與被告戊〇〇共同狩獵，實 

與排灣族獵人敬畏大自然且不過度捕獵之文化有所差異。從 

而 ，本案雖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戊〇〇將105年10月11曰晚 

間獵捕所得之灰面鶩鹰販賣予何人，及被告戊〇〇、丁〇〇 

於1 0 5年10月14日獵捕所得之灰面騭縻係預備販賣予何人， 

然依被告2 人獵捕之數量、獵物種類、狩獵型態綜合判斷， 

足認渠等獵捕之初並非因傳統文化，亦非供祭儀或自用所需 

，故不得依據原住民基本法第19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 

第1 項規定免除刑事責任。

4 、綜 上 ，本院認為求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公平合理分享遺傳資 

源所生惠益，不過度耗用生物資源造成生物多樣性迅速衰減 

，進而帶來多數物種滅絕之浩劫，維繫環境保護之永纜發展 

，原住民族固得依照其傳統生活習慣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 

動 物 （含一般類及保肓類） ，然仍須視個案情節檢視其行為 

是否確實為祭儀或自用所需，而不應以被告具有原住民身分 

逕行推定其獵捕行為必然與傳統文化有關。被告戊〇〇、丁 

〇 〇 、甲〇〇所涉犯行事證明確，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 、論罪科刑：

㈠ 、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2 、3 款 ，均係就不 

同情形下，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為獵捕、宰殺之處罰規定， 

如僅有其中一款情形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固祗成 
立其中一款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如兼具其中多 

款之情形，因獵捕、宰殺之行為只有一個，仍只成立一罪（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40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戊◦  

〇 、丁〇〇明知灰面騖鷹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者，亦未 

經主管機關許可，而單獨或共同使用獵槍以外之其他種類槍 

械獵捕灰面鶩鹰，渠等行為同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第1 項 、第19條第1 項第5 款 ，故核被告戊〇〇所 為 ，係犯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4 項之非法持有空氣槍罪、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I 項第1 款 、第3 款之非法獵捕保 

育類野生動物罪（共2 罪） 。被告丁〇〇所 為 ，係犯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 、第3 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 

生動物罪。被告甲〇〇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 

1 項第1 款之非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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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被告戊〇〇、丁〇〇於105年10月14曰晚間共同至屏東縣滿 

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獵捕灰面騖 鹰 ，有犯意聯絡、 

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 、被告戊〇 0於1 0 4年底某日開始持有其胞弟潘德順（96年間 

死亡）遺留之具殺傷力空氣槍，至105年10月15日方才為警 

查獲而终止，應成立繼續犯而論以一罪。其所犯非法持有空 

氣槍、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 、第3 款之非 

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犯行（共2 次 ）之3 罪間，犯意各 

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 、被告丁〇〇前於104年間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0 4年度原 

簡字第11 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並於105年1 月22 

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 

告丁〇〇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 

刑 。

㈤ 、按 「犯第1 項 、第2 項或第4 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 

微者，得減輕其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6 項 

定有明文。查被告戊〇〇於偵査及本院審理中，自始即坦承 

其持有上開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之客觀 

事 實 ，又其持有之具殺傷力之空氣槍雖已逾一般認定殺傷力 

之客觀標準，惟考量被告持有之槍枝係作為獵捕灰面騖鹰所 

用 ，其獵捕行為已另成立他罪加以評價，此外並無事證足認 

其意圖持以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或社會秩序，故被告戊〇 

〇持有空氣槍對社會治安之危險性與一般擁槍自重者之可責 

程度尚屬有別。另查，被告戊〇〇持有空氣槍數量僅1 支 ， 

期間僅1 年 餘 ，犯罪情節相對輕微，如科以本罪最輕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尚嫌過重，亦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 

立法本旨原在以重刑防制暴力犯罪、避免槍枝氾濫之意旨有 

違 。爰就被告戊〇〇所犯非法持有空氣槍之罪，依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6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㈥ 、就被告戊〇〇、丁〇〇、甲◦ 〇科刑事由分別審酌如下：

1 、 爰審酌被告戊〇〇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前科（不 

構成累犯）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素行普 

通 ，其持有具殺傷力之空氣槍之行為構成社會治安之潛在性 

威脅，另其明知灰面騖鹰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思予以保育

，雖具原住民身分，但非基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 

之目的而於短時間内大量獵捕29隻 ，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 

育造成危害，且亦反於原住民傳統對山林鳥獸尊重並與之共 

存共榮之態度，所為實有不該：另衡酌其犯後坦承犯行，態 

度尚可，其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職業為臨時工，家庭經濟 

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所犯各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 日之 

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再合併定應執行刑。

2 、 再審酌被告丁〇〇有違反懲治盜匪條例、藏匿人犯等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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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犯不重複評價）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 

素行非佳，雖具原住民身份，但非基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祭 

儀或自用之目的與被告戊〇〇共同獵捕9 隻灰面驚鹰，對生 

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造成危害，反於原住民傳統對山林鳥獸 

尊重並與之共存共榮之態度，且於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見 

悔 意 ，實有不該；並考量其在犯罪分工上處於較為次要之地 

位 （協助照明） ，及其自述學歷為國中畢業、職業為油漆工 

，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3 、末審酌被告甲〇〇前有詐欺之前科（不構成累犯） ，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素行普通，其拾獲因不明原 

因掉落在地尚存活之灰面鶩鹰後竟不思予以救助或交由有關 

機關處理，而為圖口腹之慾將之宰殺，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 

保育造成危害，實有不該；另衡酌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 

可 ，其自述學歷為國中畢業、職業為農，家庭經濟狀況小康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 準 。

㈦ 、被告甲〇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詐欺 

罪之前科判處罰金2000元） ，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1 份在卷可稽，此次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其僅 

宰殺1 隻灰面鷲鹰供自己食用，犯行相對較輕微|且事後已 

知坦認犯行，足徵其悔意，信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偈而 

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併予宣告緩刑 

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甲〇〇深切記取 

教 訓 ，勿再蹈法網，並依同法第74條第2 項第4 款規定，命 

其應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應給付之期間。以上為 

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規定 

，若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 

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其 

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又被告戊〇〇之辯護人雖辯護稱： 

請給予被告戊〇〇緩刑之宣告，以啟自新等語（見本院卷第 

3 6 4頁） ，然考量被告戊〇〇前於81年間曾因違反野生動物 

保育法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經判決處有期徒刑8 月 ，緩 

刑4 年 ，又於1 0 5年間因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食蛇龜遭臺灣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本院10 5年度原訴字第18 

號案件尚在審理中） ，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稽，被告戊〇〇又犯本案之罪，顯非一時失慮所為，若 

再諭知緩刑宣告，將使刑罰之特別預防功能失其效用，辯護 

人所辯難謂可採，附此敘明。

三 、沒 收 ：

㈠ 、按犯第40條 、第41條 、第42條或第43條第3 項之罪，查獲之 

保育類野生動物得沒收之；查獲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及 

供犯罪所用之獵具、藥 品 、器 具 ，沒收之，野生動物保肓法 

第52條第1 項固定有明文。然按刑法施行法於10 5年6 月22 

日修正公布第10條之3 之條文規定：「中華民國10 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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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及10 5年5 月27日修正之刑法，自1 0 5年7 月1 日施行 

。:105年7 月1 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 

、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則依前掲之規定，105年7 月 

1 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 

，不再適用，是本件不再適用前揭刑法沒收修正前之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52條第1 項有關之沒收規定，而應適用裁判時之 

刑法規定，合先敘明。

㈡ 、被告戊〇〇持有之具殺傷力之空氣槍1 支 （內含瓦斯鋼瓶1 

罐 、鋼珠9 顆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 ，為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規定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禁物，應依刑 

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分別在被告戊〇 

〇所犯3 罪主文項下宣告沒收。又按共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 

他人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 

有關沒收部分，對於共犯間供犯罪所用之物，自均應為沒收 

之諭知（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583號 ' 89年度台上字第 

69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上開空氣槍為被告被告丁〇〇與被 

告戊〇〇共同獵捕灰面鶯鹰所用之物，而扣案之頭燈2 具 ， 

分別為被告戊〇〇、丁〇〇所有，且係供渠等2 人犯本案非 

法獵捕灰面鶩鹰所用之物，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為沒收 

之諭知。

㈡ 、警方在屏東縣〇〇鄉里〇村里〇路00號扣得之灰面鷲鹰屠體 

1 隻 、内臟3 包 （含心臟19顆 、胃14顆） ，為被告戊〇〇於 

105年10月11曰晚間非法獵捕之保肓類野生動物產製品，即 

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沒收。另 

警方於1 0 5年10月15曰查獲當場扣得之灰面鶩鹰屍體9 隻 （ 

現場査獲死體8 隻 ，活體1 隻 ，惟活體經救助仍死亡） ，為 

被告戊〇〇、丁〇〇共犯非法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 

，且依被告戊〇〇於警詢中供述：如果沒有被查獲我和丁〇 

〇射殺灰面驚鹰是要對分等語（見警一卷第4 頁） ’故於本 

案查獲時，上開灰面鷲鹰死體既未及分配，仍屬被告戊〇〇 

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沒收。至在 

屏東縣〇〇鄉里〇村〇〇路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0000000號 

) 扣得之灰面騖鹰屠體1 隻 ，為被告甲〇〇宰殺之保育類野 

生動物產製品，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 

之規定沒收。

㈢ 、其餘在屏東縣〇〇鄕里〇村里〇路〇〇號扣得被告戊〇〇所有 

之瓦斯空氣長槍1 支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為氣 

體動力式槍枝，單位面積動能為19.0焦耳/ 平方公分，非屬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之槍砲；喜得釘長槍1 支 （槍枝 

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係土造長槍，經操作檢視，欠缺 

槍管，無法供發射彈九使用，依現狀認不具殺傷力；瓦斯鋼 

瓶2 罐 、槍管1 支 、握柄1 支 、槍枝零件4 支 ，均非屬公告 

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等節，有內政部10 6年6 月20日內授警 

字第1060871882號函、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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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曰刑鑑字第105 8006383號鑑定書各1 份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27頁 、偵二卷第27頁） ，均非屬違禁物，且無證據證明 

與本案犯行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乙 、無罪部分：

一 、 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〇〇明知灰面騖鹰係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公告列為保育類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且係過境候鳥，族 

群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予以騷 

擾 、虐 待 、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竟基於宰殺（起訴書 

誤載為「獵捕」 ，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 

意 ，於1 0 5年10月17曰上午6 時 許 ，在其屏東縣〇〇鄕〇〇 

村〇〇路00巷00號住處旁檳榔園，撿拾掉落在地之灰面鷲鹰 

1 隻 ，並將之屠宰以供食用。嗣為醤於10 5年10月19日持搜 

索票至屏東縣〇〇郷〇〇村〇〇路〇〇巷〇〇號搜索，扣得灰面 

鶩魔1 隻 （屠體） ，因認被告乙〇〇涉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條第1 項第1 款之非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語。

二 、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 、第3 0 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 ，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 1 6號 、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例意旨参照） 。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 項定有明文 

。因 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 

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 

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 

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 

知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例意旨參照） 。

三 、 公訴人認被告乙◦ ◦ 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乙〇〇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105年10月19日搜索屏東縣〇〇鄉〇 

〇村〇◦ 路00巷00號之現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鑑定報告書、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1 0 5年11月2 曰農特動字第105360 

5562號函各1 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 、 訊據被告乙〇〇堅詞否認有何非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 

行 ，辯 稱 ：我在家裡附近的檳榔圜發現那隻灰面鵞鹰已經死 

掉 了 ，我才把它撿回來，我撿回來後有把灰面鶩鹰的毛拔掉 

，嘴巴與腳去掉，肉的部分放在冰箱要自己吃，我沒有宰殺

或獵捕灰面鶩鹰，我只是撿拾屍體來食用，我有聞，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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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臭 ，只是眼睛有長螞蟻，我判斷還可以吃等語。經查：

㈠ 、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 項固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應 

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然該 

法並未對何謂「宰殺」為定義性規範。自文意解釋以觀，宰 

殺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活體生物死亡，而自體系解釋以觀，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 條第1 款規定：「野生動物：係指一般 

狀況下，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 

棲類、魚類、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第6 款規定：「野 

生動物產製品：係指野生動物之屍體、骨 、角 、牙 、皮 、毛 

、卵或器官之全部、部分或其加工品。」明顯就「野生動物 

」與 「野生動物產製品」各有不同之定義。而野生動物之屍 

體既屬野生動物產製品*則 「野生動物j 本身應指活體之動 

物 。故宰殺野生動物自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野生動物活體死 

亡之行為，而不及於動物死體之支解或其他處理，否則即無 

法與野生動物產製品加以區別。
㈡ 、檢察官所舉證據，其中雖記載被告乙〇〇自白，然細究被告 

乙〇〇於警詢時供稱：警方所查扣的灰面騖鹰屠體1 隻是我 

在家裡附近的檳榔園拾獲的，撿到時已經死亡，我徒手拔毛 

，用刀剖開取出內臟，内臟已經丟棄等語（見警二卷第2 頁 

) ; 偵查中供稱：我早上6 點多要去割檳榔，在檳榔圜附近 

撿到灰面騖鹰，撿到時已經死了，我撿回來要吃，我沒有獵 

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等語（見105年度偵字第7948號 卷 【下稱 

偵三卷】第10頁） ，其自始堅稱係撿拾已死亡之灰面鶩鷹屍 

體 ，而未自白獵捕活體之灰面騖鹰，故雖被告乙〇〇於偵查 

中曾經檢察官訊問後供述：我承認涉犯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 

行等語（見偵三卷第10頁） ，然其應係對法律規定不瞭解而 

為錯誤之意思表示，難認有真摯之自白。另公訴人所舉之搜 

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墾 

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鑑定報告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 

硏究保肓中心105年11月2 曰農特動字第1053605562號函等 

(見警二卷第25-33頁 、141-153頁 、偵一卷第86-88頁） 

，固得證明警方係在被告乙〇〇住處扣得灰面E 鹰屠體1 隻 

，惟依該灰面騖鹰之搜索扣押照片（警二卷第145-1 5 1頁） 

，其於搜索扣押時已經除毛、喙部與爪部經切除、內臟經取 

出 ，處在冰凍死亡狀態，並非活體。則搜索扣押所得至多只 

能證明被告乙〇〇持有灰面鸞鹰屍體之狀態，尚無法證明被 

告乙〇〇取得灰面鶩鹰時，究係活體或屍體，進而推論被告 

乙〇〇確係宰殺活體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㈢ 、本院為確認在被告乙〇〇住處扣得之灰面菜鹰屠體死因是否 

係受到外傷、宰殺或自然死亡，函詢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經其回覆為：「本處王弘毅技佐現場目視檢視時，因該屠體 

已無羽毛、嘴喙及雙足，暫無法判斷該屠體死亡之原因，嗣 

乃轉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鑑定，另潘 

君持有之屠體經解凍後檢視，該屠體之背面2 處及腹面1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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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穿刺之痕跡。」 ，有該管理處10 6年7 月13曰墾保字第10 

60005256號函1 份及照片2 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36-23 

8 頁） ；另本院函詢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經其 

回覆為：「本分隊於1 0 5年10月19日持屏東地方法院核發之 

搜索票於屏東縣〇〇鄉〇〇村〇〇路〇〇巷〇〇號起出之保肓類 

野生動物灰面鷲鹰（屠體）當時尚處於結冰狀態，當場無法 

知其相關傷痕之成因。當日於責付墾管處保管時於屠體解凍 

後確實有疑似夕卜力所造成之孔洞2 處」 ，有内政部警政署保 

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10 6年7 月17日保七八大刑字第10 

60002703號函1 份及照片2 張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8-25 

0 頁）。然依上開函文內容以觀，僅能認定扣得之灰面騖鹰 

屠體外觀有2 至3 處孔洞之事實，然造成孔洞之原因則未能 

確 認 。況質諸被告乙〇〇供述其拾獲灰面鶩鹰屍體後有以刀 

子切開並取出內臟等語，則上開屠體上之孔洞亦可能為被告 

乙〇〇將灰面緊鹰剖開剔除內臟時導致，其抗辯非無理由。 

故依卷內現有證據，尚無法認定被告乙〇〇究係宰殺活體野 

生動物，或係撿拾屍體之野生動物產製品。

轉 、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固能證明被告乙〇〇持有扣案灰 

面鷲鹰屠體1 隻 ，惟被告乙〇〇抗辯係撿拾屍體，捜索扣押 

所得只能證明其持有灰面鷲鹰屍體，鑑定結果則只能證明扣 

案之屠體為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騖鹰，均不及於取得狀態與 

死亡原因。本院認卷存證據均無法認定被告乙〇〇確係宰殺 

活體之灰面鷲鷹，而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 

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應為被告乙〇〇無罪之 

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 

槍砲彈藥刀械管理條例第8 條第4 項 、第6 項 ，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41條第1 項第1 款 、第3 款 ，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 、第51 

條第5 款 、第47條第1 項 、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42條第3 項前 

段 、第74條第1 項第1 款 、第2 項第4 款 、第5 項 、第38條第1 

項 、第2 項 、第38條之1 第1 項 ，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 ，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甯先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8 曰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簡光昌

法 官 劉容妤

法 官 陳盈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8 曰

書記官郭松菊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 

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 

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枝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 刑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枝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 

減輕其刑。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 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 

動物者。

二 、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三 、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 

育類野生動物者。

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 
—» □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 表 ：

1編號 |物品名稱
I

1數量 
1

1所有人 
1

1附註 i 
1 1

11
1
1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 

1 :0000000000號）
1

丨1支
1
1

1
丨戊〇〇

1
1

1 1

丨內含瓦斯鋼瓶1 罐丨 

1 、鋼珠9 顆 。 丨 
1 1

| 2

1
1頭燈
1

1
11具 
1

1
丨戊〇〇 
|_

1 1

1 1 
1 1

| 3

1

1頭燈 
1

1
丨1具 
1

1
1 丁〇〇 
1

1 1

1 [
1 I

| 4

1

1灰面駑鷹屠體

1

1
1

1

丨1隻 

1 

1

1戊〇〇

1
1
I

[ 1 

1在屏東縣滿州鄉里1 

丨德村里德路31號 捜 |

丨索扣得 丨
1 1

| 5

1
丨灰面鷲鹰内臟（含心臟 

丨19顆 、胃14顆）

1
丨3包 

1

1

1戊〇〇 

1

1 1 

丨在屏東縣滿州鄉里丨 

丨德村里德路31號 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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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丨 1 1索扣得 丨
1 1 _________ 1________ I____________ 1__________________ !
1

1 6 

1

1
[

~ 1

丨灰面鷲鹰屍體

I

1
1

1

1 m
1

1
1

I

1戊〇〇 

1 

1
___ I_______________

1 1 

1在屏東縣滿州鄉里1 

丨德村活動中心後方1 

丨山區扣得 1 
__ 1__________________ |

1

| 7

[

[

[

丨灰面鷲鹰屠體 

1

[

)

1

1 1 隻

1

1
1

1

丨甲〇〇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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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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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原訴字第38號

公 訴 人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被 告 潘 崑 全

選 任 辯 護 人 李 榮 唐 律 師 （法扶律師） 

被 告 董 秀 花

選 任 辯 護 人 吳 忠 諺 律 師 （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106

年度偵字第 8818號 、1 0 7 年度偵字第 1083號 ）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 

主 文

戊〇〇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非

法 獵 捕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罪 ，累 犯 ，處 有 期 徒 刑 壹 年 陸 月 ；扣案之

灰面鶩鷹屠體參拾 C 隻 均 没 收 。

丙〇 0 無 罪 。

事 實
一 、戊〇 〇 明知灰面 f 鷹 （學 名 ：Butastur indicus ’俗稱國慶 

鳥）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 

物 ，且 係 過 境 候 鳥 ，族群數 量 未 逾 越 環 境 容 許 量 ，非經主管 

機 關 許 可 ，不 得 騷 擾 、虐 待 、獵 捕 、宰殺或為其他利用，詎 

其竟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單一犯意，於民國 1 0 6 年 10 

月15至 1 7日間之夜間某時許，在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 

區 （G P S 座 標 ：X : 2 3 4 1 5 4、Y : 0000000 ; 未經劃定為野 

生動物保護區） ，持獵搶以外其他種類搶械之不明空氣搶（ 

未 扣 案 ；無證據足認對人體具有殺傷力）接續射殺灰面 I 鷹 

，以此方式獵捕灰面駑鷹 32隻 。戊〇〇獵捕上開灰面 f 鷹後 

，隨即將灰面鶯鷹屍體帶至屏東縣滿州鄉某處河床邊（GPS 

座 標 ：X : 2 3 4 9 6 8、Y : 0000000 ) ，持菜刀1 把將上開灰 

面 鶩 鷹 屍 體 脫 毛 （俗 稱 屠 體 ） ，其 為 避 免 遭 查 缉 ，遂 將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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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體攜至丙〇 〇 （無證據證明丙〇〇事前知情而與戊〇〇有 

獵 捕 之 犯 意 聯 絡 ，詳 後 述 ）位於屏東縣〇〇鄉〇〇路 〇〇〇巷 

〇弄0 號住處廚房之小型冷凍櫃藏放。嗣於 1 0 6 年 10月2 0曰 

，員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丙〇〇上 址 住 處 搜 索 ，扣得 

上開灰面 t 鷹屠體32隻 ，戊〇〇經員警通知到案說明後，於 

同年月2 7曰自行交付上開菜刀1 把 與 警 方 扣 案 ，始 悉 上 情 。

二 、案經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報告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 、有 罪 部 分 ：

壹 、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

一 、 被告戊〇 0 及其辯護人固爭執秘密證人甲 1於偵訊時之證述不 

具 證 據 能 力 （見本院卷第64頁 反 面 、第1 3 4 頁） ，惟此部分 

既均未經本院執之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論述 

其證據能力之必要。

二 、 除 前 揭 已 論 述 者 外 ，本判決引用被告戍〇〇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 之 陳 述 ，檢 察 官 、被告戊〇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對 

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 

異 議 （見本院卷第64頁 反 面 、第1 3 4 頁 ） 。本院審酌上開證 

據 資 料 之 作 成 之 情 況 ，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 

事 實 具 有 關 聯 性 ，認 為 以 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第1 5 9 條之 5 規 定 ，均 有 證 據 能 力 。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 

本 案 均 有 關 聯 性 ，且查無遠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 

訟法第 1 5 8 條之 4 反 面 解 釋 ，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 、 實 體 部 分 ：

一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戊〇 〇 固坦承有於1 0 6 年 10月 1 5日至17日間之夜間 

某 時 許 ，在前開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區取得灰面 | 鷹 

屍體共32隻 ，並持扣案之菜刀將上開灰面鶯鷹屍體脫毛成為 

屠 體 後 ，攜至被告丙〇〇上址住處之小型冷凍櫃藏放，然矢 

口否認有何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 1 項第1 款 、第3 款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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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法 獵 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之犯行，辯 稱 ：伊沒有持空氣搶 

去 獵 捕 ，扣案的灰面駑鷹屠體 32隻 是 伊從山上檢來的，伊是 

夜 間 看 到 有 人 去 打 獵 ，伊尾隨 在 後 ，伊 開 燈 大 喊 不 要 動 ，獵 

人 就 跑 光 了 ，伊就撿拾灰面駕鷹屍體 2 包 云 云 。惟 查 ：

一被告戊〇 〇 明知灰面鷲屬保育類野生動物，非經許可不得獵 

捕 ，而其確有於 1 0 6 年 10月1 5日至1 7日間之夜間某時許，在 

前開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區，取得灰面 I 鷹屍體共32 

隻 ，其復將上開灰面 I 鷹屍體 32隻 脫 毛 成 為 屠 體 後 ，攜至同 

案被告丙〇〇上址住處之小型冷凍櫃藏放，嗣員警持本院核 

發 之 搜 索 票 ，至同案被告丙〇〇上 址 住 處 搜 索 ，扣得上開灰 

面 f 鷹屠體 32隻 等 情 ，業據被告戊〇〇於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 時 所 是 認 （見本院卷第33頁反面至第34頁 正 面 、第63頁反 

面至第64頁 正 面 、第1 8 0 頁正反面） ，核與同案被告丙〇〇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之 供 述 情 節 大 致 相 符 （見本院卷第1 7 8 頁反面 

) ，並有本院 1 0 6 年聲搜字 W 7 號 搜 索 票 （受 搜 索 人 ：丙〇 

〇 ） 、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搜索筆錄、扣押物品 

目 錄 表 、扣押物品收據各 1 份 、被告戊〇 〇 宰殺灰面鵞鷹現 

場蒐證照片 8 張 、蒐證照月6 張 （滿州鄉秀林路山區相思樹 

造 林 地 ） 、在同案被告丙〇〇住處搜索暨扣案物照片共12張 

、員警乙〇 〇 1 0 7 年 3 月 1 4日報告、被告丙〇〇 1 0 7 年3 月 

7 曰 自 願勘察、採證同意書各 1 份 、被告丙〇〇住處相對位 

置照片17張 等 在 卷 可 稽 （見警卷第93至 9 9 、1 0 7 至 1 1 1 頁 、 

179 、181 至 189 、191 至 201 頁 ；107 偵 1083 號卷第 115 

至 119 、121 、1 2 7 至 1 3 9 頁） 。而扣案之灰面 t 鷹屠體32 

隻 ，經送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鑑定結 

果 ，認 為 ： 「二 、經抽取 7 件檢體核酸物質及比對其粒線體 

C O I 序 列 （666bps) ，其中 4 件不明暑體檢體編號為 E l，E2 

，E3 ，F1 ，此應為灰面 f 鷹 （Butastur indicus) 屠 體 ；3 

件内臟檢體編號為 F4 - 1，F4 - 3，F4 - 4，此 應 為 豬 （Susscrof 

a ) 内 臟 ，詳 如 附 件 一 。」等 情 ，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1 0 6 年 11月8 日農特動字第10636058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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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鑑定報告書各 1 份 在 卷 可 稽 （見警卷第2 2 1 至223 、22 

5 頁） ，核與被告戊〇〇前 揭 供 述 情 節 相 符 ，又上開屠體現 

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技佐王弘毅具領保管乙節 

，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 紙 為 憑 （見警卷第2 2 7 頁） ，是上開 

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戊〇 〇 固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其於1 0 6 年11月2 2日警詢 

時 先 供 稱 ：那 不 是 我 去 打 的 ，別 人 打 的 ，別 人 不 敢 處 理 ，是 

盧 明 德 打 得 ，他 不 敢 處 理 ，說我很閒沒辦法上山，他拜託我 

處 理 的 云 云 （見警卷第6 頁 ） ，復於1 0 6 年 12月 8 曰偵訊時 

改 稱 ： 「【問 ：你如何知道那邊有人在打獵？】我騎機車巡 

，看 到 山 上 有 光 ，我 就 趕 過 去 。 【問 ：你行動不方便怎麼可 

能那麼快過去？】他們是打好的鳥的丟在路邊，我看他們從 

山下一路打到山上的路邊，所以我就在山上路邊等他們，他 

們也都是在路邊打。」 （見1 0 6 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2 6 5 頁 

) ，又於1 0 7 年 1 月 8 日警詢時供稱： 「【問 ：你是用何方 

式撿拾灰面駑鷹的？】我打開頭燈嚇唬他們，等他們跑完後 

，我再慢慢 一 一 撿 拾 》」 （見警卷第29頁） ，嗣於本院審理 

時 則 供 稱 ： 「【問 ：你是一隻一隻撿的？還是兩包已經包好 

的 ？】答 ：兩 包 放 在 一 起 ，我去時人已經跑了，我想說那時 

無法上山就拿去自己吃。」云 云 （見本院卷第1 78 頁 ） ，可 

見其對於灰面鶯鷹32隻 之 來 源 ，供 述 前 後 矛 盾 ，且對於其埋 

伏 出 聲 嚇 唬 獵 人 後 ，其究係1 隻1 隻撿拾後自行裝袋，抑或 

是獵人因遭被告戊〇 〇 之 嚇唬而將已裝入袋中、分為2 袋之 

灰面駕鷹32隻 直 接 丟 包 ，再由被告戊〇 〇 撿 拾 等 情 節 ，前後 

矛 盾 不 一 ，已 有 可 疑 。又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打獵的人有 

4 人 ，且 均 有 戴 頭 燈 ，伊埋伏時有戴頭燈但沒有打開，待獵 

人 們 靠 近 伊 時 ，伊才開頭燈並大喊不要動，獵人就把瓦斯搶 

、灰 面 駕 縻 、背 包 都丟在地上跑掉，伊在嚇獵人之前有聽到 

瓦 斯 搶 的 搶 聲 云 云 （見本院卷第1 " 7 9 頁正反面、第1 8 0 頁 ） 

，然考量被告戊〇 〇 自陳脊椎開刀受傷，腳 不 方 便 爬 山 （並 

於偵訊時庭呈開刀證明） ，伊用埋伏嚇唬之方法取得灰面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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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 ，這 是 第 1 次 ，伊 想 說 試 試 看 等 語 （見 警 卷 第 23頁 ；107 

偵 1083號 卷 第 51頁 ；本 院 卷 第 1 7 8 頁 正 面 ） ，依 其 所 述 可 認  

被 告 戊 〇〇 之 行 動 速 度 應 不 快 ，則 其 竟 敢 冒 險 獨 自 上 山 ，無 

視 可 能 遭 獵 人 反 制 而 無 法 迅 速 逃 跑 之 困 境 ，衡 情 實 在 殊 難 想  

像 ；且 埋 伏 當 時 ，獵 人 人 數 非 少 又 持 有 搶 枝 ，獵 人 們 對 於 被  

告 戊 〇〇所 發 出 之 單 一 聲 音 ，衡 情 可 能 會 先 以 頭 燈 探 照 聲 音  

來 源 ，甚 至 可 能 逕 朝 被 告 戊 〇〇 之 方 向 開 搶 而 為 反 抗 行 為 ， 

縱 使 要 逃 跑 ，衡 情 亦 不 會 特 意 將 可 用 以 自 衛 防 身 且 為 其 犯 罪  

證 據 之 搶 枝 丟 下 後 再 行 逃 跑 ，是 被 告 戊 〇〇辯 稱 獵 人 們 逕 將  

瓦 斯 搶 、灰 面 鶯 鷹 、背 包 都 丟 在 地 上 後 逃 跑 云 云 ，實 與 常 情  

乖 違 ，尚 難 遽 採 。綜 上 可 認 被 告 戊 〇 〇 辯 稱 扣 案 之 灰 面 鶯 鷹  

32隻 係 伊 以 嚇 唬 撒 人 之 方 式 撿 拾 而 來 云 云 ，實 屬 矯 飾 卸 責 之  

詞 ， 自 難 憑 採 。

三 另 觀 諸 卷 附 扣 案 之 灰 面 鶯 鷹 32隻 屠 體 照 月 （見 警 卷 第 1 9 3 至 

1 9 9 頁 ） ，該 等 屠 體 身 上 均 有 圓 形 孔 洞 ，被 告 戊 〇〇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供 陳 ，伊 在 現 場 埋 伏 時 有 聽 到 瓦 斯 搶 的 搶 聲 ，獵 人 遭  

其 嚇 唬 後 當 場 丟 棄 在 地 的 也 是 瓦 斯 搶 等 語 （見 本 院 卷 第 179 

頁 反 面 至 第 1 8 0 頁 正 靣 ） ，而 證 人 即 承 辦 員 警 乙 〇〇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亦 結 稱 ：伊 於 1 0 6 年 10月 7 曰 18時 許 至 （屏 東 縣 滿 州  

鄉 永 靖 村 ） 門 馬 羅 山 埋 伏 ，當 時 有 看 到 燈 光 及 聽 到 搶 聲 ，搶 

聲 應 該 是 空 氣 搶 ，是 「啵 」 的 聲 音 ，不 是 「碰 」 等 語 （見本 

院 卷 第 1 3 8 頁 反 面 、 第 1 4 0 頁 正 反 面 ） ，並 有 員 警 乙 〇〇於 

1 0 6 年 10月 1 6曰 製 作 之 偵 查 報 告 書 1 份 在 卷 可 稽 （見 1 0 6 警 

聲 搜 1216卷 第 10頁 ） ，是 依 被 告 戊 〇〇 所 陳 及 員 警 乙 〇〇於 

埋 伏 時 之 見 聞 ，非 法 獵 捕 灰 面 駑 鷹 者 所 用 之 工 具 均 為 空 氣 搶  

即 瓦 斯 搶 ，此 與 前 揭 灰 面 鷲 鷹 32隻 屠 體 上 之 圓 形 孔 洞 互 核 相  

符 ，復 衡 以 灰 面 駑 鷹 為 烏 類 ，依 其 善 於 飛 翔 及 常 在 樹 上 棲 息  

之 特 性 ，衡 情 若 欲 將 之 射 殺 ，搶 枝 無 疑 是 能 有 效 達 成 目 的 之  

工 具 ，綜 上 可 認 扣 案 灰 面 鸶 鷹 32隻 屠 體 身 上 之 圓 形 孔 洞 之 成  

因 ，確 係 遭 空 氣 搶 射 殺 所 致 之 事 實 ，堪 以 認 定 。被 告 戊 〇〇 

既 自 陳 扣 案 之 灰 面 鶯 鷹 32隻 係 其 1 人 自 上 開 山 上 取 得 ，又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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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辯稱係撿拾他人射殺後取的云云，並 不 可 採 ，業如前述 

，則扣案之灰面鶩鷹32隻應係被告戊〇〇持未扣案之空氣搶 

在上開地點射殺獵捕而得之事實，至 為 灼 然 ，別 無 他 想 。而 

上開空氣槍雖未扣案，致無從鑑定其是否對人體具有殺傷力 

，而另構成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 4 項之非法持有 

空 氣 槍 罪 ，惟 依 「罪 證 有 疑 ，利於被告」原 則 ，應認該未扣 

案之空氣槍未對人體具有殺傷力，故被告戊〇〇並未另犯非 

法 持 有 空 氣 搶 罪 ；然被告戊〇〇既係持用空氣搶即瓦斯搶獵 

捕灰面駕鷹32隻 ，該空氣搶即顯非獵槍，則被告戊〇〇所為 

即已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9條第 1 項第5 款 「不得使用獵 

搶以外 其 他 種 類 搶 械 ，獵捕野生動物」之 規 定 ，而該當同法 

第41條第 1 項第 3 款 「違反第19條第 1 項 規 定 ，使用禁止之 

方 式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者。」之 構 成 要 件 ，自應論以非 

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

四又本案有無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 1 第1 項 、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19條 之 規 定 ，基於傳統文化所為之獵捕野生動物行 

為 ，免除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 1 項第 1 、3 款之刑罰責 

任 ？經 查 ：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 規 定 ：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 

為 ：一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二 、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 、採 

取 礦 物 、土 石 。四 、利用水資源 ◊ 前項海域應由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第一項 

各 款 ，以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或自用為限。」 ，而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21條 之 1 明 定 ： 「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 

，而 有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 

1 項 、第18條 第 1 項及第19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前項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 

請 程 序 、獵 捕 方 式 、獵 捕 動 物 之 種 類 、數 量 、獵 捕 期 間 、區 

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是上開規定均係為保障原住民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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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中 之 狩 獵 文 化 ，為我國憲法與兩公約對於原住民族文化 

權保障之具體落 實 。惟原住 民 為 履 踐 其 狩 獵 文 化 ，狩獵過程 

中 之 獵 捕 、宰殺野生動物行為將造成野生動物數量減少（尤 

以保育類野生動物影響更為重大） ，此即與保育野生動物、 

維 護 生 物 多 樣 性 與 自 然 生 態 （亦即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立法意 

旨）之 法 益 衝 突 ，因 此 ，為求取尊重原住民文化與保育生態 

間 之 利 益 調 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條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條 之 1 並非無條件允許原住民族任意獵捕、宰殺野生動物 

，而 係 需 「以 傳 統 文 化 、祭儀或自用為限」及 有 其 「必要性 

」 ，此要件規範目的即係避免原住民個人超越其文化範圍而 

過 度 濫 殺 、濫 捕 野 生 動 物 ，甚 至 進 而 牟 取 利 益 ，而使保護原 

住民文化權之美意淪為盜獵犯罪者之免責事由。

? 又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 之 1 第1 項條文未載明臺灣原住 

民 族 得 基 於 其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而 獵 捕 、宰殺或利用之野生 

動 物 是 否 限 於 「一般類野生動物」 ，或 兼 及 「保育類野生動 

物 」 ，過去對我國司法實務者適用法律時造成莫大困擾。惟 

94年 2 月5 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其立法目的為落 

實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權 ，促 進 原 住 民 族 生 存 發 展 ，建立共存 

共 榮 之 族 群 關 係 ，其中第19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2 項明定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 

野 生 動 物 」之 非 營 利 行 為 ，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 

。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 之 1 第1 項於 93年2 月4 日自第 

21條 第 5 款 移 列 而 單 獨 立 法 ，亦明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而 有 獵 捕 「野生動物」之 「必要者」 ，不受 

同法第17條 第 1 項 、第 18條第 1 項及第 19條 第 1 項各款規定 

之 限 制 ，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是原住民 

族 於 其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期 間 ，若 供 各 該 傳 統 文 化 、祭儀之用 

，且符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 之 1 第2 項授權規定而訂 

頒 之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 

動物管理辦法」第6 條 及 其 附 表 之 各 項 規 定 ，僅事先未經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持自製獵搶獵捕屬上開辦法第6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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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不 能 因野生動物保 

育法第51條之 1 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 殺 或 利 用 「一 

般類野生動物」科 以 行 政 罰 ，即認同法第21條之 1 第1 項所 

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 

最高法院1 0 6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換 言 之 ， 

原住民依上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 1 規 定 ，若原住民所 

獵 捕 「野生動物」已合於上開免責之要件，則 不 論 所 獵 捕 「 

野生動物」為一般類野生動物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均不受刑 

罰 所 處 罰 。

?又 所 謂 「原住民族地區」 ，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 

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 

政 院 核 定 之 地 區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 條第 3 款 定 有 明 文 。 

其 立 法 理 由 謂 ： 「『原住民地區』之定義依據原住民族工作 

權保障法第5 條第 4 項 規 定 ，係 指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居 住 ，具 

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報請本院核定之地區。』本 法 從 之 ’另 本 院 （註■係指行政 

院 ）已核定上開地區包括30個山地鄉及25個 平 地 原 住 民 鄉 （ 

鎖 、市 ） ，共55個 鄉 （鎮 、市 ） 》」 。且行政院前於91年 4 

月16日以院臺疆字第0910017300號函核准屏東縣滿州鄉為「 

原住民地區」乙 節 ，有原住民族委員會1 0 8 年 9 月9 日原民 

經字第1080056461號函 1 份 在 卷 可 稽 （見本院卷第1 0 5 頁正 

反 面 ） ，則屏東縣滿州鄉自屬原住民族基本法所稱之「原住 

民族地區」 。經 查 ，本案被告戊〇〇為排灣族平地原住民， 

有 其 全 戶 戶 籍 資 料 （完整姓名）查詢結果1 紙 在 卷 可 稽 （見 

本院卷第46頁） ，而其居住之地理區域、其自陳之獵捕位置 

、警方搜索查獲保育類野生動物處所，均位在屏東縣滿州鄉 

境内之原住民族地區，是本案應進一步探討，被告戊〇〇之 

犯行是否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 1 第1 項 、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19條 免 責 之 要 件 。

?本案被告戊〇〇於10 6 年 10月 15至 1 7日某時許在原住民族地 

區以空氣搶獵捕灰面鶯鷹之行為，是 否 符 合 「基於原住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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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文 化 、祭 儀 或自用」 ，而 有 其 「必 要 性 」之 要 件 ？

?被告戊〇〇獵捕灰面 I 鷹為 1 0 6 年 10月 間 ，然 依 「原住民族 

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第 6 條 及 其 附 表 規 定 ，屏東縣滿州鄉排灣族原住民10月間固 

定 舉 辦 之 祭 儀 為 「五 年 祭 」 、 「五年後季送善靈」 ，獵捕動 

物 之 種 類 為 熊 鷹 （頭飾使用之羽毛） 、山 豬 、山 羌 、臺灣野 

山 羊 、飛 鼠 ；不 定 期 舉 辦 之 傳 統 禮 俗 包 含 「生 命 禮 俗 （嬰兒 

出 生 、滿 月 、房 屋 落 成 ）」 、 「感 恩 祭 j 、 「播 種 祭 」 、 「 

生 命 禮 俗 （結 婚 、慰 喪 、除 喪 、成 年 禮 、尋 根 、傳統身分象 

徵 飾 物 ）」 ，獵 捕 動 物 之 種 類 包 含 山 晃 ' 山 豬 、臺灣野山羊 

、飛 鼠 、野 兔 、雉 雞 、臺 灣 彌 猴 、臺 灣 水 鹿 、松 鼠 、山老鼠 

、溪 魚 、溪 蝦 、鼬 獾 、大 冠 鷲 、镇 鶉 、蛇 類 、熊 鷹 （頭飾使 

用之羽毛） ，上開傳統文化祭儀所需獵物已不含括灰面駕鷹 

，可見被告戊〇〇獵捕之目的與部落祭儀毫無關連，自與前 

揭 「基 於 原 住 民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之免責要件不 符 。

? 另就單純自用之免責要件而言，為避免原住民個人超越其傳 

統 文 化 範 圍 而 過 度 濫 殺 、濫 捕 野 生 動 物 ，自 應 在 「必要性」 

之 要 件 謹 慎 審 酌 ，以免使保護原住民文化權之美意，淪為盜 

獵 犯 罪者脫免刑罰規範之藉口。查被告戊〇〇於 警 詢 、偵訊 

時 始 終 供 稱 ：扣案這些灰面駑鷹的用途是要拿來食用，伊因 

身 體 脊 椎 受 傷 自 己 要 吃 的 ，聽說吃這個對開刀後有營養補給 

的 功 效 等 語 （見警卷第1 3、23頁 ；1 0 6 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 

2 6 5 頁 ） ，嗣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則 供 稱 ： 「【問 ：你抓那麼多是 

否 要 自 己 吃 ？】答 ：是 。 【問 ：你一次大概要吃幾隻？】答 

: 看 家 人 ，我 要 分 給 家 人 吃 。 【問 ：你家裡有多少人？】答 

: 超 多 ，30人 左 右 ，都 是 我 兄 弟 姊 妹 的 兒 子 。 【問 ：你打算 

一次煮32隻還是要分幾次吃？】答 ：應 該 要 分 批 吃 ，一次怎 

麼 可 能 吃 那 麼 多 。 【問 ：你自己一餐可以吃幾隻？】答 ：兩 

隻 。」等 語 （見本院卷第1 8 0 頁反面至第1 8 1 頁 ） ，是被告 

戊〇〇對於獵捕32隻 灰 面 鶯 鷹 之 目 的 ，先 於 警 詢 、偵訊時始 

終一致供稱係為自己脊椎開刀進補，嗣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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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供稱係為自己食用，經進一步追問其1 人1 次要食用幾隻 

時 ，則又改稱也要分給家人吃、家人有 3 0人 左 右 ，可見其供 

述 前 後 不 一 致 ；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的兄弟姊妹只剩 

潘文章與其同住在屏東，其餘兄弟姊妹都住在台中等語（見 

本院卷第 1 7 9 頁反面） ，而被告戊〇〇之弟弟丁 〇〇於本院 

審 理 時 亦 結 稱 ，目前兄弟姊妹中只有被告戊〇〇和潘文章住 

在 屏 東 ，伊和伊的小孩都住在台中等語（見本院卷第 1 3 5 頁 

反面至 1 3 6 頁 正 反 面 、第 1 3 7 頁反面） ，可見被告戊〇〇之 

兄弟姊妹及渠等之子女住在屏東者甚少，則被告戊〇〇辯稱 

要 分 給 家 人 食 用 、家人有 3 0人 左 右 ，都是伊兄弟姊妹的兒子 

云 云 ，顯 有 疑 義 ；其縱係為供自己食用，竟需如此大量之灰 

面 I 鷹 ，衡 情 亦 實 值 懷 疑 ；又不論是自用或分享給親族，於 

權 衡 原 住 民 文 化 （然獵捕灰面駕鷹非前述排灣族之傳統文化 

、祭 儀 ）與生態保育間之利益衝突時，更難認被告戊〇〇食 

用如此大量之灰面鷲鷹，有何超逾生態保育目的而應被優先 

尊 重 保 護 之 利 益 ，自 與 前 揭 「必要性」之 免 責 要 件 不 符 。

?綜 上 ，本案被告戊〇〇雖有原住民身分，然其於灰面駑麾過 

境 滿 州 鄉 時 ，密 集 、大 量 獵 捕 ，且僅臘捕單一種類之獵物， 

其復自陳獵捕目的均與傳統文化、祭 儀 無 關 ，另就其為供自 

用 之 目 的 上 ，其獵捕如此大量之保育類動物，亦 顯 逾 越 「必 

要性」之 程 度 ，是本案被告戊〇〇之獵捕行為，與 前 揭 「基 

於原住民 傳 統 文 化 、祭儀或自用」而 有 其 「必要 性 」之要件 

不 符 ，自難依原住民基本法第 1 9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 1條 

第1 項 規 定免除刑事責任。

五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戊〇 〇 「將灰面鷲鷹屍體帶至屏東縣滿州 

鄉 某 處 河 床 邊 （GPS 座 標 ：X : 2 3 4 9 6 8  ' Y : 0 0 0 0 0 0 0  ) ， 

持 刀 『宰殺』灰 面 I 鷹 並 將 之 脫 毛 （俗稱屠體）」乙 節 ，按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 8條第 1 項 固 規 定 ：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 

予 保 育 ，不 得 騷 擾 、虐 待 、獵 捕 、宰殺或為其他利用」 ，然 

該 法 並 未 對 何 謂 「宰殺」為 定 義 性 規 範 。自文意解釋以觀， 

宰殺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活體生物死亡，而自體系解釋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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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 條 第 1 款 規 定 ： 「野 生 動 物 ：係指一 

般 狀 況 下 ，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烏 類 、爬 蟲 類 、 

兩 棲 類 、魚 類 、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第6 款 規 定 ： 「 

野 生 動 物 產 製 品 ：係 指 野 生 動 物 之 屍 體 、骨 、角 、牙 、皮 、 

毛 、卵 或 器 官 之 全 部 、部 分 或 其 加 工 品 。」明 顯 就 「野生動 

物 」與 「野生動物產製品」各 有 不 同 之 定 義 。而野生動物之 

屍 體 既 屬 野 生 動 物 產 製 品 ，則 「野生動物」本身應指活體之 

動 物 。故 「宰殺」野生動物自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野生動物 

活 體 死 亡 之 行 為 ，而不及於動物死體之支解或其他處理，否 

則即無法與野生動物產製品加以區別。準 此 ，本院認扣案之 

灰面鶩鷹 32隻係被告戊〇〇持未扣案之空氣搶射殺獵捕而得 

，業 如 前 述 ，又卷内並無其他證據證明扣案之灰面鷲鷹32隻 

遭被告戊〇〇開搶射殺後是否立即死亡而為屍體，抑或尚有 

生命跡象而係遭被告戊〇〇持扣案之菜刀宰殺後方始死亡， 

是 依 「罪 證 有 疑 ，利 於 被 告 」原 則 ，應認被告戊〇〇持空氣 

槍 射 殺 後 ，扣案之灰面鶩鷹 32隻 均 已 當 場 死 亡 ，故被告戍〇 

〇繼而持扣案之菜刀 1 把 將 上 開 屍 體 脫 毛 之 行 為 ，不該當前 

揭 「宰殺」之 要 件 ，而僅係被告戊〇〇於 持 搶 「獵 捕 」犯行 

完 成 後 之 不 罰 後 行 為 ，不 成 立 犯 罪 ，是 就 公 訴 意 旨 前 揭 「持 

刀 『宰 殺 』」之 用 詞 ，因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 1 項之 

法 條 用 語 相 同 ，為 免 產 生 誤 會 ，故 此 敘 明 。

六 綜 上 所 述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被告戊〇〇上開所辯要屬卸責之 

詞 ，不 足 採 信 ，被告戊〇〇犯 行 堪 以 認 定 ，應 依 法 論 科 。

二 、論 罪 科 刑 ：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條 第 1 項第 1 款 規 定 ： 「保育類野生 

動 物 應 予 保 育 ，不 得 騷 擾 、虐 待 、獵 捕 、宰殺或為其他利用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不 在 此 限 ：一 、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 

量 者 。」 ，同法第19條 第 1 項第 5 款 規 定 ： 「獵捕野生動物 

，不 得 以 下 列 方 法 為 之 ：五 、使用獵槍以外之其他種類搶械 

» 」 ，由於灰面鷲鷹屬保育類野生動物，且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迄今尚無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條第 1 項第 1 款族群量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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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容許量之相關公告，故灰面駕魔之族群量目前並未逾越 

環 境 容 許 量 ，而本案被告戊〇 〇 明知灰面鷲鷹屬保育類野生 

動 物 ，未經許可禁止獵捕，其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持用獵 

搶以外其他種類槍械之空氣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鷲 

鷹 ，其行為同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 1 項 、第19條 

第1 項第5 款 之 規 定 ，故核被告戊〇〇所 為 ，係犯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41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3 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 物 罪 。

二又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 1 項第1 、2 、3 款均係就不 

同 情 形 下 ，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為獵捕、宰 殺 之 處 罰 規 定 ， 

如僅有其中一款情形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固祇成 

立其中一款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如兼具其中多 

款 之 情 形 ，因獵捕或宰殺之行為祗有一個，仍 只 成 立 一 罪 ， 

不能認為係法規競合或犯罪競合，並無刑法第55條 之 適 用 ， 

其判決主文應將各款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 引 用 各 款 ，俾 

相 適 應 （最高法院9 2年度台上字第6402號判決參照） 。是本 

案被告戊〇〇非法獵捕灰面駕鷹之行為，雖同時符合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41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3 款 之 處 罰 要 件 ，參諸上 

開 說 明 ，仍 僅 成 立 一 罪 。又被告戊〇 〇 先 後獵捕灰面鷲32隻 

之 行 為 ，其 時 間 密 切 連 接 ，地 點 相 同 ，侵 害 法 益 同 一 ，為接 

續 犯 ，亦僅 論 以 一 罪 。

三被告戊〇〇前因違反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 

法 案 件 ，經本院以1 0 1 年度訴字第159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6 月 （併 科 罰 金 新 臺 幣 【下同】10萬元） 、7 月 ，應執 

行有期徒刑 4 年 （併科罰金 10萬元） ，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以 1 0 2 年度上訴字第7 2 3 號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非法 

持有空氣槍罪及定執行刑部分，改判處有期徒刑2 年 （併科 

罰金 8 萬元） ，前揭撤銷改判部分與上訴驳回之共同犯非法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部分，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 6 

月 （併科罰金 8 萬元） ，嗣經最高法院以1 0 2 年台上字第49 

95號 判 決 駁 回 上訴而 確 定 ，於 1 0 4 年11月2 日因縮短刑期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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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出 監 ，所 餘 刑 期 付 保 護 管 束 ，迄 1 0 5 年 7 月1 4曰假釋期滿 

未 經 撤 銷 等 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6 至 13頁 ） 。依 此 ，被告戊〇〇假釋期滿未經撤 

銷 ，其 未 執 行 之 刑 ，以 已 執 行 論 ，則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

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 

第1 項 規 定 之 累 犯 要 件 ；本院考量被告前揭構成累犯之罪與 

本案所犯之 罪 之 犯 罪 類 型 、罪 名 、侵 害 法 益 同 質 性 甚 高 ，可 

徵 其 對 刑 罰 之 反 應 力 薄 弱 ，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茲依刑法第47條 第 1 項 規 定 ，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 

5 號 解 釋 意 旨 ，就 被 告 本 案 犯 行 ，裁 量 加 重 其 刑 。

四爰審酌被告戊〇〇除前揭構成累犯之非法持有空氣搶獵捕灰 

面 鶩 鷹 犯 行 外 （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 ，其前於88年 間 ，即 

因持玩具空氣搶獵捕灰面鶩鷹而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 

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7年 度 上 更 （二 ）字第2 6 3 號判 

決有期徒刑10月 確 定 等 情 ，有前揭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 表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 7年 度 上 更 （二 ）字第263 

號判決各 1 份 在 卷 可 稽 （見本院卷第6 至 1 3、"71至 72頁反面 

頁） ，竟 又 為 本 案 相 同 犯 行 ，可 見 其 不 思 悔 悟 ，且於本案犯 

後 矢 口 否 認 犯 行 ，矯 飾 卸 責 ，態 度 非 佳 ，實 應 予 以 非 難 ；復 

審 酌 其 犯 罪 之 動 機 、目 的 、持 空 氣 搶 獵 捕 之 手 段 、於本案獵 

捕 灰 靣 I 鷹共 32隻 ，數 量 非 少 ，對自然生態危害非微之犯罪 

情 節 ；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已婚 

，育有5 個 小 孩 均 已 成 年 ，現在從事種 植 愛 玉 、抓 溪 蝦 ，月 

收入約 1 萬 多 元 等 家 庭 生 活 狀 況 （見本院卷第1 8 2 頁）之一 

切 情 狀 ，爰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以 資 懲 戒 。

三 、沒 收 部 分 ：

—按 犯 罪 所 得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沒 收 之 ，刑法第38條之 1 

第1 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查扣案之灰面鶯鷹屠體32隻為被告戊 

〇〇持 空 氣 搶 獵 捕 而 得 ，業 據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屬被告戊〇〇 

之 犯 罪 所 得 ，自應依刑法第38條 之 1 第1 項 前 段 規 定 ，宣告 

沒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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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 違 禁 物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收 之 。供犯罪所用 

、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得沒 

收 之 。但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依 其 規 定 。刑法第38條第 1 項 、第 

2 項 定 有 明 文 。查本件被告戊〇〇犯罪所用之未扣案之空氣 

搶 1 支 ，因被告戊〇 〇 否認持空氣搶獵捕之犯行，卷内亦無 

證據證明該空氣槍係被告戊〇〇所 有 ，亦無證據證明係他人 

無正當理由提供被告戊〇〇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又無證據 

證明其具有殺傷力而屬法定之違禁物，自與刑法第38條第 1 

項 、第2 項 之 規 定 不 合 ，無 從 為 沒 收 之 宣 告 ，附 此 敘 明 。

三至扣案之菜刀1 把 ，雖係被告戊〇〇所 有 ，且係供被告戊〇 

〇持用以將灰面鶩鷹32隻 屍 體 脫 毛 、去 除 内 臟 所 用 之 物 ，然 

上開行為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 1 項 規 定 之 「宰 殺 」要 

件 不 符 而 不 構 成 犯 罪 ，業 如 前 述 ，自非刑法第38條第 2 項 「 

供犯罪所用」之 物 ，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附 此 敘 明 。

乙 、無 罪 部 分 ：

一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被告丙〇〇與被告戊〇〇共同基於獵捕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戍〇〇於1〇6年10月15至 17 

曰 間 某時許，在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區（G P S 座 標 ：

X : 2 3 4 1 5 4、Y : 0000000 ) ，持不明之空氣槍射殺灰面鶯 

鷹 ，以此方式射殺獵捕灰面 f 鷹32隻 。被告戊〇〇獵捕上開 

灰 面 鶩 鷹 後 ，即將灰面鷲鷹屍體帶至屏東縣滿州鄉某處河床 

邊 （GPS 座 標 ：X : 2 3 4 9 6 8、Y : 0000000 ) ，持刀宰殺灰 

面鶯鷹 並 將 之 脫 毛 （俗稱屠體） 。被告戊 〇 〇 屠 宰 完 後 ，為 

避 免 遭 查 緝 ，而與被告丙〇〇協 議 ，將屠體藏放在被告丙〇 

〇位在屏東縣〇〇鄉〇〇路 0 0 0 巷 0 弄 0 號住處之冰箱藏放 

。嗣於 1 0 6 年 10月2 0日 ，為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 

丙 〇 〇住處搜索，並扣得灰面鶩鷹屠體32具 ，並依被告丙〇 

〇之供述循線查獲被告戊〇〇，並在被告戊〇〇住處扣得菜 

刀1 把 ，始 悉 上 情 。因認被告丙〇〇所 為 ，亦涉嫌違反野生 

動物保育法第41條 第 1 項第 1 、3 款非法獵捕及使用禁止之 

方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語。

1 4



0 1

0 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0

1 1

1 2

13

14

15

16

17

18

19

2 0

2 1

2 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二 、 按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者 ，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 

法第 1 5 4 條第 2 項 、第3 0 1 條第 1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申言之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應 憑 證 據 ，如 未 能 發 現 相 當 證 據 ，或證據 

不 足 以 證 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 為 裁 判 基 礎 （ 

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且認定犯罪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雖 不 以 直 接 證 據 為 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内 

，然 而 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 為訴 訟 上 之 證 明 ，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 得 據 為 有 罪 之 認 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 

由法院為諭知被 告 無 罪 之 判 決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再 者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 

不足為 被 告 有 罪 之 積 極 證 明 ，或其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無從說 

服 法 院 以 形 成 被 告 有 罪 之 心 證 ，基 於 無 罪 推 定 之 原 則 ，自應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之 諭 知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 2 8 號判例 

意旨參照） 。

三 、 公訴意旨認被告丙〇 〇 涉 犯 上 開 罪 嫌 ，係以證人甲 1 、龔秀香 

於 偵 訊 時 之 證 述 、查 獲 照 片 、現場照月及被告丙〇〇住處相 

對 位 置 照 片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被告丙〇〇

住 處 部 分 ） 、通 聯 明 細 示 意 圖 、通聯 12分析表為其主要論據 

〇

四 、 訊據被告丙〇 〇 固坦承扣案之灰面驚鷹屠體32隻 ，確係員警 

在其住處廚房之小型冷凍櫃中查獲，然堅詞否認有何共同非 

法獵捕及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行，辯稱 

: 被 告 戊 〇〇拿灰面鶯鷹32隻到伊住處置放時，伊並不知情 

等 語 。經 查 ：

一扣案之灰面驚鷹屠體32隻 ，確係員警於 1 0 6 年 10月2 0日 ，持 

本 院 核 發 之 搜 索 票 ，在被告丙〇〇位於屏東縣〇〇鄉〇〇路 

0 0 0 巷 0 弄 0 號住處之廚房小型冷凍櫃中搜索而查獲乙情，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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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如 前 述 ，是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二惟按現行刑法關於正犯、從 犯 之 區 別 ，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 

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 

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 為 正 犯 ，其以幫 

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 所 參 與 者 ，苟係犯罪構成 

要 件 之 行 為 ，亦 為 正 犯 ，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 

罪 ，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 為 從 犯 。 

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内，各自分擔 

犯 罪 行 為 之 一 部 ，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 ，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 同 負 責 。且共同正犯之 

意 思 聯 絡 ，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 

者 ，亦 包 括 在 内 。如 曱 分 別 邀 約 乙 、丙 犯 罪 ，雖 乙 、丙間彼 

此並無直 接 之 聯 絡 ，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 

院 92年度台上字第54〇7號判決意旨參見） 。又按刑法上之幫 

助 犯 ，須以正 犯 存 在 為 前 提 ，除 此 以 外 ，且須於他人實施犯 

罪之前或犯 罪 之 際 ，予 以 助 力 ，使之易於實施或完成犯罪行 

為 之 謂 ，故 以 「事先幫助」及 「事中幫助」為 限 ，若於他人 

犯 罪 行 為 完 成 後 ，予 以 助 力 ，即 學 說 上 所 謂 「事後幫助」 ， 

除法律別有處 罰 規 定 外 ，不 成 立 幫 助 犯 （最高法院71年台上 

字第84 3 號 、74年度台上字第6362號裁判意旨參照） 。

三同案被告戊〇〇供 稱 ：伊 將 （撿拾他人射殺之灰面駑鷹32隻 

) 拖 去 欖 仁 溪 殺 ，毛跟内臟當場放火燒掉，伊再於凌晨5 點 

( 將處理完畢之屠體）拿 去 丙 〇 〇 家 放 等 語 （見本院卷第18 

0 頁正反面） ，並有前揭在被告丙〇〇住處搜索暨扣案物照 

月 在 卷 可 稽 （見1〇6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5 1 、59頁） ，可認 

證人即同案被告戊〇〇係將脫毛後之灰靣| 鷹屠體32隻攜至 

被告丙〇〇住處冷凍櫃藏放之事實，堪 以 認 定 ；而對於同案 

被告戊〇〇攜帶上開灰面駕鷹32隻屠體至被告丙〇〇住處冰 

箱 藏 放 時 ，被告丙〇〇表 示 伊 並 不 知 情 （見本院卷第1 7 8 頁 

正 面 ） ，又縱認被告丙〇〇當時 應 係 知 情 ，由於同案被告戊 

〇〇之 犯 罪 行 為 即 「獵 捕 」灰靣鶯鷹32隻犯行既已完成，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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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續所為之脫毛行為經本院依卷内證據及「罪 證 有 疑 ，利 

於 被 告 j 原 則 ，認 為 不 該 當 「宰 殺 」之 要 件 而 不 構 成 犯 罪 ，

業如 前 述 ，則被告丙〇 〇 繼而協助藏放屠體之行為既非屬 「 

獵 捕 、宰殺」之 構 成 要 件 行 為 ，又係於同案被告戊〇 〇 之犯 

罪行為完 成 後 方 始 提 供 協 助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即應評價為事 

後 幫 助 之 行 為 ；復觀諸野生動物保育法之全部條文，均未對 

此種犯行之事後幫助設有刑罰之處罰規定，則被告丙〇 〇 之 

行為自 屬 刑 罰 上 不 罰 之 事 後 幫 助 行 為 ，不 構 成 犯 罪 。

四至公訴意旨認被告丙〇 〇 與同案被告戊〇 〇 係共同基於獵捕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之 犯 意 聯 絡 、由被告丙〇〇提供住處冰箱藏 

放 灰 面鸶縻32隻 屠 體 等 情 ，然為被告丙〇〇否 認 ，並以前揭 

情 詞 置 辯 （見本院卷第64頁 反 面 、第65頁 正 面 、第1 7 8 頁正 

面 ） ，而同案被告戊〇 〇 前 於 警 詢 時 供 稱 ： 「【問 ：你是如 

何 將 32隻灰面 | 鷹 （屠 體 ）拿至丙〇 〇 住 處 冰 存 ？你拿至丙 

〇 〇 住處冰存時何 人 在 現 場 ？】我清晨拿過去的我不知道丙 

〇 〇 的 電 話 ，所以我拜託龔秀香打電話請丙〇 〇 開 門 ，我就 

直 接 拿 到 冷 凍 冰 存 。」 、 「【問 ：丙〇 〇 是否知道你冰凍的 

東 西 為 何 物 ？你 有 無 告 訴 她 ？】我沒有正確跟她說冰什麼東 

西 ，她 到 底 知 不 知 道 ，我不曉得 。」 等 語 （見警卷第1 3、15 

頁 ） ，復 於 偵 訊 時 結 稱 ： 「【問 ：你有無跟丙〇 〇 講你要拿 

老 鷹 過 去 ？】沒 有 。 【問 ：你叫丙 ◦ 〇 開門不就是會遇到她 

? 】那 應 該 是 她 開 門 後 就 去 睡 了 。」等 語 （見1 0 6 年偵字第 

8818號卷第 2 6 9 頁 ） ，綜合上開同案被告戊〇 〇 之 供 述 ，至 

多僅能證明同案被告戊〇 〇 將灰面駕鷹 32隻之屠體攜至被告 

丙〇 〇 上 址 住 處 藏 放 時 ，被 告 丙 〇 〇 有開門讓同案被告戊〇 

〇入 内 ，然 無 法 執 此 逕 認 於 此 之 前 ，2 人即已就同案被告戊 

〇〇獵捕灰面駕鷹之犯行形成共同之犯意聯絡；卷内亦無證 

據證明被告丙〇 〇 有因協助藏放屠體之行為獲得何種利益， 

自無從認定其係基於為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又依秘 

密證人甲1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之 證 述 内 容 ，其對於證稱同案被告戊 

〇 〇 有 上 山 獵 捕 、被告丙〇 〇 有 參與獵捕後宰殺灰面騖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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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其 均 未 親 眼 見 聞 ，其 係 聽 說 而 得 （見本院卷第1 4 4 至 

1 4 8 頁 ） ，是其證述内容之憑信性已有可議。而公訴人提出 

之證人龔秀香於偵訊時之證述、通話明細示意圖等證據（分 

見1 0 6 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3 1 3 至3 1 4 頁 ；1 0 7 偵 1083號卷 

第97至 1 0 1 頁） ，由於證人龔秀香於偵訊時結稱「【問 ： （ 

提示通話明細表）為何去年10月10曰戊〇〇打 電 話 你 後 ，你 

就馬上打給丙〇 〇 ？】有時朋友聯絡要聊天或說做工的事情 

，比如說戊〇〇要找兩個人去做工，我就會打給丙〇 〇 問她 

要 不 要 一 起 。 【問 ：戊〇〇有次他打電話給你，叫你打電話 

給丙〇 〇 ，請丙〇 〇 開 門 ？】這 麼 久 我 忘 了 。 【問 ：照你的 

說 法 ，他家門鎖著的機會不大，你真的沒有印象戊〇〇有請 

你 打 電 話 嗎 ？】若 門 鎖 著 ，人 不 在 ，我們就會在外面坐，但 

我真的沒有印象有請丙〇〇開門，我除了要工作才會找丙〇 

〇 ，我沒事也不會叫丙〇〇開 門 ，若 人 家 在 睡 覺 ，我幹嘛還 

要 打 電 話 吵 他 。」等 語 ，故此部分證據亦僅能證明同案被告 

戊 〇 〇 、被告丙〇〇與證人龔秀香於1 0 6 年 10月間確實有以 

電 話 聯 繫 之 事 實 ，然均無從據此證明被告丙〇〇於同案被告 

戊〇〇為獵捕灰面駑鷹32隻之犯行之事前、於犯行過程中但 

未 完 成 前 ，2 人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事實；復參以證 

人即員警乙〇〇於 本 院 審 理 時 結 稱 ，渠等決定對被告丙〇〇 

執 行 搜 索 之 時 間 點 ，是因為專案快結束，並無具體情資使渠  

等決定應在1 0 6 年 10月2 0日對被告丙〇〇執 行 搜 索 等 語 （見 

本院卷第1 4 3 頁） ，益徵本案並無具體證據足認於同案被告 

戊〇〇為本案之獵捕灰面駕鷹32隻 犯 行 前 ，同案被告戊〇〇 

與被告丙〇 〇 即已形成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共 識 。

五 綜 上 所 述 ，被告丙〇〇與同案被告戊〇 〇 間主觀上究竟有無 

共同獵捕灰面鶩鷹之犯意聯絡，尚無足夠之證據予以證明， 

本院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猶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自不能遽認被告丙〇〇確有被訴之此項犯行；而同案被告 

戊〇〇將灰面 f 鷹32隻屠體攜至被告丙〇〇住 處 藏 放 時 ，假 

使認為被告丙〇〇係 知 情 而 協 助 藏 放 ，亦僅屬事後幫助行為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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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不 構 成 犯 罪 。此 外 ，檢 察 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資 

以證明被告丙〇〇確 有 其 所 指 之 犯 行 ，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 

說 明 ，既無足夠證據確信聲請意旨之指述為真實，不能證明 

被告丙〇〇犯 罪 ，本院自應為被告丙〇 〇 無罪判決之諭 知 。 

據 上 論 斷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 9 9 條 第 1 項 前 段 、第3 0 1 條第 1 

項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3 款 ，刑法第 11條 

前 段 、第47條 第 1 項 、第38條 之 1 第1 項 前 段 ，判決如主 文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黃 彥 凯 提 起 公 訴 ，檢察官劉昀到庭執行職 務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9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宗翰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1 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 0曰 

内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9 曰

書 記 官 陳美玫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條 】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處六 月 以 上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得併科新台幣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 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 捕 、宰殺保育類野生 

動 物 者 。

二 、 違 反 第 十 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獵 捕 、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三 、 遑 反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使 用 禁 止 之 方 式 ，獵 捕 、宰殺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者 。

於 劃 定 之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内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加重其刑至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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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民文化和狩獵看布農族與黑熊的人熊情誼

© 2 0 1 9 年02月28日

環境責訊中心記者吳宜靜報導

環境資訊中心於去年（2018 ) 舉辦黑熊系列講座*甶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邦卡兒■海 

放南（以下簡稱邦卡兒）主 講 「原住民文化中的人熊關像」 ，M 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張君玫教授與談|從保育與原住民傳統文化兩種不同視角探討狩獵議題。兩位講者與現 

場聽眾擦出許多火花•本文將該場講座重點內容整理如下。

邦卡兒從一張合照作為演講的開場，指出照片中一位 叫 做 「海栗」的 前 輩 （漢名林淵 

源 他是一位資深的布農族獵人，協助黃美秀教授從事黑熊野外調 查 ，前後長達十多 

年 的 時 間 。黑熊野外調查依賴繫放的方式搜集黑熊活動的資料•但調查之始，台灣並沒 

有 太 多 關 於 「抓黑熊」的資料•於是黑熊調查工作便仰賴布農族獵人以「布農族的方 

式 」進 行 。在黃美秀的調查中 .一共抓過12隻熊•全數都用布農族語命名。

台灣黑熊多半出沒在中央山脈海拔1〇〇〇~3000公尺的山區，邦卡兒說明•台灣黑熊的棲 

息地剛好和住在高山的布農族、泰雅族•和鄒族等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重疊。其 中 ，布 

農族是台灣垂直分佈最廣的民族，生息在崇山峻嶺之中，他們熟悉地理、植 物 特 性 、動 

物習性•長久以來便在山林中開展出獨特的狩獵文化與生活智慧•也與黑熊交疊出深遠 

的共同生活經驗。

布農人看黑熊：友伴、同盟、尊敬、恐懼

邦卡兒出身於布農族巒社群 . 2 4歳就進人玉山國家公園任職，玉山山脈、雪霸'太魯閣  

的 山 脈 他 大 都 爬 過 .「剛開始進人以前祖父、爸 爸 、叔叔口中的山，我們也覺得很陌 

生 ，」

h ttp s ://e-info. o rg .tw/n o de/21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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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邦卡兒•海放南講述布農族與黑熊的故事》攝影：吳宜靜

「我們從來沒有把黑熊當作食物。」邦卡兒開宗明義地說。黑熊之於布農族•就像精靈 

一般的 存 在 ，並不是山羊、山 羌 一 類 「看到就可以打」的 動 物 。經過多年研究發現，黑 

熊獨愛玉山國家森林公圜一帶，尤其喜歡在布農族祖居的大分地區出沒。

因為世世代代都和黑熊有所交集，在赤手空拳、獵槍和配刀並不充足的狀況下 .布農族 

自然地發展出對於黑熊又敬又畏的態度。儘管布農族有不同的社群 M 旦是受過嚴正傳統 

教育的族人們•對身形巨大、力大無窮黑熊所抱持態度是一致的敬畏和禁忌。

https://e-i nfo. o rg .tw/r>ode/21660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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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央山脈東側之大分地區。圖片來源：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在布農族語中 .對黑熊有四種不同的稱呼：Tumaz ( 督 瑪 斯 ）、Tutumaz (督 督 瑪 斯 ，原 

意 為 「英雄」 ）' Dahdung (達 動 .黑 色 的 意 思 ）、Hanidu (哈 尼 度 ，泛 指 神 、鬼 、精 

靈等來無影去無蹤的靈體）。透過這些稱號•大致可以看出布農族對於黑熊的敬畏•

「遠遠聽到黑熊的聲音，大概就是要趕快先跑了 •絕對不是跑去看熊或是去獵捕牠。」 

族人聽說黑熊出沒•通常不敢輕易靠近•而且「有熊的地方•通常也沒有東西可以吃 

了 •」邦卡兒說。

熊的身影反覆地出現在布農族的神話傳說、禁 忌 、家族教誨裡頭，人熊之間的故事在族 

人之間世代流傳著•遠遠多過其他原住民族。傳說中 '布農族人也曾和黑熊一起 生 活 • 

關係就像夥伴或兄弟一樣，向黒熊學習分食等智慧>

「懶媳婦與小米」就是一個廣為流傳的寓言故事 u 傳說中 |布農婦女只需要用_粒小米 

就能煮出一大鍋飯•有個婦女懶得只取出一粒米，直接將整把米倒在鍋子裡面煮，沒想 

到小米飯越煮越多•幾乎塞滿了房舍。眾人配蜂蜜或者其他食物，都吃不完眼前海量的 

米飯•後來搭配著熊肉吃•才把這麼多的小米吃完。這個故事警惕布農族人：婦女要勤

https://e-info.org ,tw/node/21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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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事•別為了一時懶憒釀成大禍；而東埔地區的布農族人，也曾傳說因為熊肉太好 

吃 •配著小米卻忍不住將糧食都吃光的故事，因此族人一直把獵捕黑熊視為貧窮的象 

徵 。

因為黑熊兇猛■部落也流傳黑熊吃人的傳說•族人不但恐懼•也相信黑熊是一種禁忌• 

很多人把獵熊視為不吉祥或麻煩的事情。族人也相傳•如果在種植小米到結穗期間獵到 

熊 •小米結果之後會變黑，像燒焦了一樣。若真的獵到了黑熊•熊肉也不能直接帶進家 

裡 ，要放在房子外面•否則以後就會諸事不順。

山林生活發展出深厚且複雜的人熊關係

邦卡兒分享他聽說過的狩玀經驗 .據說黑熊是非常聰明的動物•被陷阱夾到之後 .牠會 

躲藏在陷阱周圍•等待獵人回來查看，再趁機將獵人打死、吃掉作為報復。因此獵人對 

黑熊向來敬而遠之•放陷阱時也格外戒慎。有時•黑熊甚至會觀察獵人設置的陷阱，並 

且把陷阱當成是現成的「便當」 ，把落入陷阱的動物吃個精光。

h ftps: //e-i nfo. 〇 rg .tw/no de/216604 4/9



2021/2/20 從原民文化和狩猙看布苠族與黑熊的人熊憤誼|環境資訊中心

布農族人對台灣黑熊十分敬畏•並流傳相當多與熊有關的傳說。圖片來源：waychen_c via Flickr. 
( CC 巳Y-SA 2 .〇)

狩獵不僅是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也是自我表現、爭取社會認同的方式，更 是 文 化 、祭典 

的重要象徵。即便部落有獵熊的禁忌，但因為黑熊兇猛且數量稀少■不易捕獲，打到熊 

又被當作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 .認為獵熊是英雄的表現。邦卡兒由此點出1早期的原住 

民族一方面視熊危險而盡量迴避•另一方面也視獵熊為英雄行為•山林生活經驗使得黑 

熊和布農族的關像顯得非常複 雜 。

狩 獵 文 化 其 實 只 是 「一起生 活 」的一部分

h t t p s  ：//e -i n f〇.o r g .t w /n 〇d e /216604 5/9



2021/2/20 從原民文化和狩捆看布隹族與黑熊的人熊情誼 I 環境資m中心

布農獵人出門前，從不張揚•也不敢做任何像是「我要打五隻山羌、三隻水鹿」之類的 

目標設定•邦卡兒說1在傳統文化中■打獵的成果是上天給的•心中不能帶任何盤算. 

就是把自己交給山林、交給祖靈•安靜地出門打獵。姑且不提狩獵的危險，僅僅是出門 

一 趟 ■就必須經過許多道關卡：出發前做了不好的夢，出發時放屁了 •或看見某一種鳥 

從天邊飛過•也或者是出門後有人打個噴嚏•又或是被什麼東西刺到•按照傳統習俗• 

都要立刻返家•不能繼續入山。

與談人張君玫回應，布農人原生的知識 .視其他生命與自身是相互關連的，在意的是對 

自然資源的適度利用，非常符合整體生態的概念。在狩獵文化之下，人與動物的關像就 

是人和不同的生命共同生存於生態系統裡頭的「生活方式」 。因此 .在狩獵文化下和在 

肉品生產線下，動物所過的生活，是非常不一樣 的 。「然而 .原住民文化卻常常成了生 

態女性主義或動物保護倡議者的代罪羔羊■狩獵被視為『殺生』或是不尊重生命的行 

為 。」她提出反思。

講者邦卡兒•海放南與與談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張君玫教授。攝影：吳宜靜

近年也有人對於原住民祭儀「走調」提出批判，認為某些豐年祭活動流於形式或是傷害 

動 物 。張君玫認為•「評判他人」這件事情•在台灣社會中經常發生■身為動保倡議 

者 ，她 認 為 「吃肉」本身不一定是件錯誤的事。人類祖先利用動物的生活方式由來已

https ://e-inf〇. 〇 r g .tw/node/21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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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而 「吃肉」之所以成為環境負擔，根本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系統下肉品的生產方 

式 。她 認 為 •過一個 合 乎 「生態合理」的 生 活 、與其他生命共存，或許是更務實的思考 

方 向 11

如何在現代生活傳承傳統狩獵文 化 ？

幾位講座參與者對於傳統狩獵文化的傳承表達關切：現在漢人和原住民處在同一個教育 

和生活環境中•該如何傳承祖先和自然共存的傳統智慧？

邦卡兒說起自己的生命歷程，「從小不敢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只想要把國語說好、把學 

科 學 好 T以 免 被 貼 上 『山地人』的標籤」 》直 到 年 M也才發現「啊 ！原來獵人很重要. 

原來我的文化很重要。」現在政府推動原住民霣驗小學、族 語 認 證 、加強文化傳承等措 

施 ，他認為已經為時太晚。他舉自己改回傳統姓名為例，當他將名字恢復成「邦 卡 兒 •

海放南」之 後 T便遇到許多困難，「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才完全將和姓名有關的事情改 

過 來 ，包含身分證、職 章 、護 照 、存摺 '戶籍資料 ......」 .光是改名字已經這麼繁複，更

不用說是悠遠又複雜的狩獵文化了。

講座現場有多位關心狩獵議題與原民文化之民眾提問。攝影：吳宜靜

https://e-info,org,tw/n〇de/21660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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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狩獵文化的議題•首先是為時已晚的困難，同時也會面臨來自其他領域的壓力•諸 

如宗教團體、動物權團體等等。再 者 ，若要讓孩子學習原民傳統文化•要面對的問題就 

是 壓 縮 「正規」教育的時間•父母難免會擔心孩子跟不上一般學生。面對主流社會•如 

何不讓傳統成為現實生活的負擔，至今還在拉扯著。

張君玫認為，原住民族的知識系統確實帶給人們很多啟示•然而，另一個陷阱是把原住 

民文化浪漫化一一旦認為原住民族有義務要體現、維持傳統生活的樣貌' 便形同是一種 

物化◊ 傳統與現代互動•勢必會不同於以往 > 而歷史結構的不正義、個人主義式的競爭 

都會對原住民族的生活造成莫大的影響。從文化多元主義的觀點出發 .她特別提醒 ：不 

同民族必須有意識地保持「一起生活」的覺 知 。

過 一 個 「生 態 合 理 」 的 生 活

「如果原住民持有更強大的工具•例如火槍等等•是不是會改變布農族對於黑熊的敬 

畏 ？」邦卡兒回應，打到黑熊這件事情在布農族中不是沒有發生過，但他舉出布農族打 

到 黑 熊 的 「後果」還可能會讓家族女性不孕，造成斷子嗣的後果。一旦不能傳宗接代■ 

就等同是家族的滅絕，他認為即使擁有進步的工具•布農族還是會把打到黑熊視為禁 

忌 。

科技和自然科學發展帶給人類的另一個反省就是「當你知道越多•你就會發現自己不知 

道的其實更多」 。布農族害怕黑熊 |其實也可以視為原住民知識的一部分。有機會退一 

步看未知與不足，才能和其他生命共同生活著。

在原住民社會中，黑熊不只是是受到敬虔、禁忌的動物。黑熊也存在於原住民無形的空 

間 之 中 ，在文化裡頭，在古老的傳說中。演講最後•邦卡兒以一首詩作 結 ：

黑熊是原住民生命中的一部份•

牠是神話中的生命文學_

牠被視為與人甚至比人更高一級的生命體•不敢去獵捕•也不敢正視牠•

牠帶有不可侵犯的靈形•

牠像風_ 般的遊走在山林中_

進入那濃霧的氣息_

牠隨時會出現在 

石頭、

枯樹、

岩石或是樹梢上•

牠深邃的眼眶看透你的動向.

在你刀鞘移動剎那•

牠已離開好遠好遠。

https nfo .〇 rg .tw/node/21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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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野生動物主題報導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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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靳問

部 落 灯 紹  哉 時 祭 倦 年 寿  原 注 民 族 節 間 曰 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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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统 信 仰

一紐而H 原件民諸族的鹿統倍仰 應 為 「泛艰信P 」 ，所謂的 

「泛 _ 」指的是天地萬物、白 #界 現 货 抱 承 等 皆 有 苒 命 * 因此 *早期 

的台瀚原佔民諸族衍生出各撞 I丨丨神_忑 神 洲 神 、太 喟 神 •樹神•小米 

神 等 「冃然崇#i 」 ；以及族人威念祖先溲海來台創斗起源的「m硌崇 

拜 j 等惲铳信仰面向 - 再 者 原 庄 tX傳砘社會倚f i 「帑師」的信仰晌結 

亦是一個重要的面向原住民傳統信仰的活動裡通営罡由「祭師」主 

抟 ， 「榮師」阵了主持祭墩•「祭師」&絰 常 彗 、沿 怖 問 卜 '解 夢  

其 、「栗師」更是族群信仰、原史傳W的哎先詮釋苕•指屮宗教祭俾的 

思 維 建 偶 可 以 進 而 理解一(固族P 的宇宙P 及其兰命基調••

在宗対信仰A両 . 原 住 民 备 斿 均 同 的 （、砰起艰万斿辟薛祥地的 

庳說•形俏成不 同 的 宇 窩 职 泰 雅 、颂 、 •丨叫美、卑m認為人類是 

神所创造或神的後蘅••排3 族入以為A 强饴自大试山 .琊族認為大神 

hamofiil造 人 類 _干山是人頻的發祥地.呵美蹈雅羔則以海丨•丫為人頡起 

源的堉所從平塯社會的楨砌借仰别陷级社會的多神信仰及其柜阴的 

宗 竚 铕 式 不 但 與 其 x 同的社舍制庹有所屻聯► 也肢用來职唱各琿辛扣 

的現笮和指蜀人際?U群降的對應 < 王窝山 2001 : 82 )

【篱 2 [ ]屆 大 武 山 文 毕 獎 】

赛 原 國 小 學 生 每 術 劇 作 美 展  

Hu Livaaz tu kamditugan tn 
liansmp

一 首 開 於 家 閗 於 土 地 的  

《裀 爾 摩 ?

屏 東 睞 原 住 民 文 化 亩 館 -10 9  

年 度 展 .W系 列 活動

巧 手 創 寒 特 展

萆 南 遇 址 较 抱 四 十 週 年 ：搶  

矜 考 古 榼 案 回 師 展

【坊 j歌 的 表 倩 ] 原 住 民 庥 主  

活 歌 II特 展

{(子茶M社 傅 疏 石 板 屋 修 頃 .人 

才 培 訓 工 作 访 與 文 ib两 承 行  

勳 第 二 季 工 作 坊 錁 程

2fJiQPulimal£W?in?SSit S  
— Mlukuy播 檐 者

Twlik激 美 -阿 美 族 爾 統 绳 m技 

驻 展

【 n kcilrtflsi
古 蜇 到 永 庵 -當 代 排 科 斿 人 的  

遷 徙 纪 宰 主 匪 荇 展 】

薄紙祭慊

罕 術 是 台 H原住E 族 文 化 唼 重 要 的 部 分 fflj一般人並 ^能理解原 

住 民 的 祭 菔 a 往以麼祝鬯收的墅年茉等簡單而且咼度漢人中心化的概 

念 來 宥 待 原 注 民 的 祭 俺 事 ^上 原 住 民 的 祭 侑 種 卯 裉 多 • 族 群 互 異 ； 

而各族群本勇不同的某游也具腾不同的意義要了辟原往民的文 l b 理 

解仙們各穩祭谀的意義是絕對必要的（台R 原住民又化冏區1995 :

7 0 } . 因 此 ，原住民博妍榮俄的畢行經常是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裡以夭 

地 為 箅 台 _以夜萬為蓠晕•是一種啟拜 神 明 、工站祖先的部落倫理與社 

啻主活以踐的重要一瑁。以 苹 雅 族 為 例 各 挿 惲 统 祭 两 的 施 行 其玛就 

是對祖杳信1([]的P 踣 ’祭1兵多辟GIT：生 計 符 批 3 拙喆順利写有閉例  

卯 闯 墾 柒 、捆 種 茱 、除茛 祭 收 割 罘 豐 年 帑 、收 裙 帑 問 倉 0 新罕 

)m m 祖旮朶等等

综砘台3 原注民各揷傳統祭晚屮 諸 妇罡雅與太内閑敗的「祀沿 

呆 」 、邵 放 的 年 祭 」 • 族 的 「矮命祭」 布卩 ^、的 「射耳 

帑 」 哪 族 的 「戰榘 」 、沙间柯冋族的「貝神某」 排》族 的 「五年 

贫 J 、妁 凱 族 的 「小米收穫祭 J 、阿美]fiV:的 「:每Mj 與 「岂 年 、肖 

m族 的 1猴 罙 』與 「六狀罕」 、達悟族的「飛魚罙 j 痄 「哔船下水 

聚 .以 及 平 埔 諸 咬 逐 漸 復 振 的 「夜罙」苫等 這 卟多tl的咅式m訧销 

谀類型可再次說明台穴原钭民文丨_卜.的势元性與E 骂 性 •及其深邑文化 

悬;函的社會侍制'

當代信仰
一股而 言 _ B 妁原你民各族的當代信仰脰系中‘以基U 钞長老齊及 

天主教為 最 莘 .另有M耶穌教言等 ：除此 之 外 仍 持 傳 铳 信训及3 \民  

問信P 者 吓 有 少 數 而 在 P 常生舌彳里原注民各族庳烷信仰裡的部份 

「芾忌」仍是桩迓守著 t

rtiimin推I 食 特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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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 另 原 住 民 族 與 二 二 八 j 

「奄汰植彳.3 敕 策 」 王 西 违 展

彳; ^  * 瀚 原 住 & 族  

• M 畜 資 訊 中 心

原估民族文射锿網站

以泰雅族為例■角部分地區的泰雅族在日d 時期便C 接睸到西方M 
-m宗 教 •丨旦西方罘教進A 泰雅族社宙被莫疾納•主要是戰後時期• e 括 

天 主 教 、基皙教等各教派•琨今大多數的泰雅族人都己是各派教酋的教 

友了 v由因新罘教的進人•泰雅各項1寿妍信仙、祭游開始逐漸被掊去 

忘卻 *而太的閣族是台浩第一個信仰西方宗教的原住民■當代的斿 

信丨[J]耶穌•只是每 \選1華的教派並不全然一致 -每個太a 閣部瀋内璁是 

有一間以上的教舍 .包括基督教長老教宦天主 敦 具 即 酑 教 茵 等 耶  

穌信仰不让成為族人重要的罘钓信仰•且約啻進而拽為族A 曰常生活作 

息 的 一 部 8例 如 每 週 六 □ 於 人 上 敍 堂 遒 拜 调 間 曰 子 族 A則荽加家屘 

橒 邙 ■而咨年鈐階厣又有妃於自己的諳研劁契或聚逢再加上敕舎不 

時翠辦各？i 活 動 因 此 一 個信仰頃誠的族 『V ■ H 生 S可W與料會急总相

m  、

拍較於基M教與天主敦在穴多數原注民店群社曾裡的罘骹椏势哏 

瑪閉斿則表現出另一個帕向漢 \民間信仰的爲代風貌■演砉麽元币 

〇796)逸VhXi■力A壟閛陽平原後•漢 \民間信仰逐漸注A 嘴瑪陡傳統宗 

教龉系中 .而潯迀也將漢 V罘教的推行視為「教化熟番」的 工 作 在 基  

筲教•大芏荇博 \之蓟•闹瑪蘭、普遍接受澤 &民 間信仰 .畓則因较舍 

所檑哄的經治誘因較強而鞞问沾軺基g 敦闼天主斡• 19也紀晩期開始 

大批族A 人教妥洗 .宜藺平原上共成立7'25間喟瑪勋教會1漢A 信仰迗 

屈 舍 微 M而■目20世紀起•日本政问 lifK的宗救政策有諸多PB制 • P迫 
著教會影遝潮弱_暱瑪閛人逐漸鞞问依賴漢A.HI朝的祭祀固在罘教信 

仰及生活適雁上找到依託：不 過 瘦 詡 洚 舍 的 标 八 如 : E頜洽流Tt 入、 

等大部1V)仍保苟基筲?5信 仰 •

中 心 艙 弒

s 灣原住民族寊訊資源網• 認_ 原住民族-族群介紹

{是驾原住民祭典完全導铐> • 劉 逭月編著诏 影 ；李 娜 莉 、涂腌 

m 陳佩搌文：劉於喟灌圖 .苷北 *  :常 民 文 化 • 2001 ■•

《台涔原住民族祭典的盛曽》 .王煊昶撰文擷虱，砉北市：南天 

20tH ̂

{原音 轚 躲 ：原住民榮确音樂譎文選》 ，孔吉文 巴 奈 •母路主編•花 

通縣吉安鄉：原住民苢樂文教碁金舍 .20(]2 .

<进龙原住民的祭供生活》古野灣入原著；萁婉奇關譯•进北市：原 

住民文化車赛公 司 • 2(K)0

匣住民族委霣窗販播所有02015

• 行■疝 （̂ ) 轚立•灣大wura 住民两■•資〇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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